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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前 言 

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优良做法指南》（GPG-LULUCF）的报告是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 》（《气候公约 》）邀请
1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2
 编写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

（LULUCF）优良做法指南的回应。《优良做法指南》提供用于估计、测量、监测和报告由《京都议定书》第三条

第 3 款和第 4 款以及第六条和第十二条所述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导致的碳储量变化和温室气体排

放的补充方法和优良做法指南。  

《优良做法指南》帮助各国编制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领域的清单，那些清单按目前所能判断的既不

包含高估值也不包含低估值，并且其中的不确定性将减少到可行的程度。《优良做法指南》支持编制这样一种清

单，即透明的、经过论证的、随时间一致的、完整的、可比较的、经过不确定性评估的、需加以质量控制和质量保

证的以及在资源利用上保持高效的清单。 

《优良做法指南》与其它部门现有的优良做法指南是一致的，它涉及：  

• 《IPCC 指南》背景内估计方法的选择； 

• 在清单编制过程中提供交叉检查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程序； 

• 为方便对清单估算值的审核和评估需整理成文、归档和报告的数据和信息； 

• 在源或汇类别一级，并针对整个清单，对不确定性加以量化，使得可获得的资源能随时为降低不确定性

做出贡献，并能对改善情况进行跟踪。 

此外，《优良做法指南》还就土地面积的一致表述、用于面积估计及排放量和清除量估计的抽样以及核查，提

供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领域具体特征有关的指导，同时就如何落实《气候公约》的土地利用、土地利

用变化和林业领域报告制度以满足《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补充要求提供指导。 

编写《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优良做法指南》是 IPCC 正在开展的编制清单计划的一个步骤，它还将

支持今后对《IPCC 指南》本身的修正。  

 

 

                                                           

• 

• 

• 

1
   11/CP.7 号决定（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FCCC/CP/2001/13/Add.1，第 3(a)和 3 (b)段，第 55 页。 

2
    IPCC 是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创建的，目的在于：  

定期评估气候变化的科学、影响和社会－经济方面，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适应与减缓方案；  

评估各种方法，并在必要时制定方法，如《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等；  

应要求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的缔约方及其机构提供科学/技术社会经济方面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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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论 

1.1 导言 

1998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缔约方邀请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为

《199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修订本》《IPCC 指南》 1 编写一本优良做法指南。由于各方已同意使用 2

《IPCC 指南》来估计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所以优良做法指南的作用不是要取代《IPCC 指南》，而是提供与

之一致的建议。 

IPCC 及时完成了定于 2000 年 5 月在蒙特利尔举行的 IPCC 全会上通过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做法指南和

不确定性管理》（《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3 第一卷。《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及其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科

技咨询机构）随后认可了《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4 缔约方大会在随后的决定中广泛地提到了《2000 年优良做法

指南》，包括集体提到的像《马拉喀什协议》5 那样的决定，后者是在第七次会议上达成的。《马拉喀什协议》还

请 IPCC 编写一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优良做法指南，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没有包括此项内

容。这项工作的委托，在这一背景下“优良做法”的定义、它与《IPCC 指南》的关系以及对清单编制机构的实际

影响，分别在下面的第 1.2, 1.3, 1.4 和 1.6 节中作详细说明。第 1.5 和 1.7 节包含对本文件的概述和对其政策相关性

的论述。  

1.2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优良做法指南 

  《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未涵盖《IPCC 指南》6 第五章中描述的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活动，因为在起草

《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时 IPCC 还起草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特别报告(SR LULUCF)。有关《土地利

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优良做法指南》的平行工作有可能带来与特别报告相抵触的风险。另外，有关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重要谈判正在《气候公约》的进程中进行，IPCC 认识到最好根据谈判的结果编写一本土地

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 优良做法指南。 

与落实《京都议定书》有关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谈判在缔约方大会第六和第七届会议期间已经结

束（与在明确的发展机制下造林和再造林活动的规则和方法有关的那些除外），这两次会议是分别在波恩（2001 年

7 月）和马拉喀什（2001 年 11 月）举行的。在缔约方大会第七届会议上通过的 11/CP.7 号决定 7 的第 3 段包含了对

IPCC 的要求（见方框 1.2.1）。  

                                                           
1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1997 年）。Houghton J.T., Meira Filho L.G., Lim B., Tréanton K., Mamaty I., 

Bonduki Y.，Griggs D.J. 和  Callander B.A.（编辑）。《 1996 年 IPCC 国家温室清单指南修订本》。

IPCC/OECD/IEA，法国巴黎。 
2
   特别是附属科技咨询机构第四次会议的报告（FCCC/SBSTA/1996/20），第 30 段；2/CP.3 和 3/CP.5 号决定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起草国家通讯的《气候公约》报告指南，第一部分：《气候公约》关于年度清单

的报告指导意见），18/CP.8 号决定（修订在 3/CP.5 号决定下通过的指导意见）和 17/CP.8 号决定（通过改进后

的未列入《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起草国家通讯的指南）。 
3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2000 年)。Penman J., Kruger D., Galbally I., Hiraishi T., Nyenzi B., Emmanuel 

S., Buendia L., Hoppaus R., Martinsen T., Meijer J., Miwa K. 和 Tanabe K. （编辑）。《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做法

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IPCC/OECD/IEA/IGES,日本叶山。 
4
   附属科技咨询机构第十二次会议的报告（FCCC/SBSTA/2000/5），第 40 段，以及 3/CP.5 和 19/CP.8.号决定。 

5
   1/CP.7 至 24/CP.7 号决定, 21/CP.7 号决定专门提到了在《京都议定书》背景下使用优良做法指南的问题。 

6
  IPCC 指导意见提到的是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CF），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成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中的常用术语，被采用为 IPCC2000 年特别报告的题目。在报告中，当专门提

到 IPCC 指导意见时则使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 
7
  11/CP.7 号决定是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在其第七届会议上所作的第 11 项决定。-/CMP.1 号

决定提到了将在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首次会议上审议的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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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1.2.1 

马拉喀什协议对 IPCC 的邀请，11/CP.7 号决定   

缔约方大会……  

3. 提请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a)  考虑本决定(11/CP.7)和所附的第-/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制定

用于依据《1996 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导修订本》估计、测量、监测和

报告由《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3 和第 4 款以及第六条和第十二条所述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

业活动引起的碳储量变化和温室气体人为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方法，以提交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审

议并通过； 

(b)  考虑本决定(11/CP.7)和所附的第-/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编写

一份关于涉及测量、估计、评估不确定性、监测和报告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领域中碳储

量的净变化以及温室气体人为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的优良做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的报告，以提交缔

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审议并通过；  

(c)  制定由人类直接引起的森林“环境退化”和其它类型植被的“植被破坏”的定义，并为编制关

于这些活动所产生的排放的清单和报告这方面情况制定方法上的选择方案，以提交缔约方大会第九届

会议审议并通过； 

 (d)   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法，将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碳储量变及温室气体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与人

类活动的间接影响和自然影响（如由二氧化碳肥沃化和氮沉降）以及过去森林中的做法产生的影响

（参考年份以前的）区分开来，以提交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讨论。 

…… 

11/CP.7 号决定第 3(a)段 和 3(b)段中的邀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 IPCC 作出了回应，根据《IPCC 指南》

起草了一份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优良做法指南》的单一报告。这份单一报告完整地阐述了针对

《IPCC 指南》所有领域的一整套优良做法指南。《优良做法指南》第一卷（《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涵盖了

IPCC 指导意见的另一些领域，即能源、工业加工、农业和废弃物。 

IPCC 目前正在设法分别满足 11/CP.7 号决定第 3(c)段 和 3(d)段中提出的要求，而这个《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

化和林业优良做法指南》在应用中并不依赖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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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论 

1.3 与优良做法指南一致的清单的定义 

《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 将与“优良做法”一致的清单定义为：按目前所能判断的既不高估也不低估并将不

确定性减少到了可行程度的那些清单
8
。 

当应用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时，来自《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的这一定义应该考虑到国情，并从

不包含任何可能已被确定并消除的偏差以及不确定性已经减少到可行程度的意义上，确保对碳储量变化、源排放量

和汇清除量的估计（即使还不肯定）成为名副其实的估计。考虑到当前的科学知识和可以获得的资源，作出这种类

型的估计大概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优良做法”的目的在于通过提供以下方面的指导来满足这一定义： 

• 《IPCC 指南》背景内的估计方法选择； 

• 在清单编制过程中提供复核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程序； 

• 为方便对清单估算值的审核和评估需整理成文、归档和报告的数据和信息； 

• 在源或汇的类别一级，并针对整个清单，对不确定性加以量化，使得可获得的资源能随时为降低不确定

性作出贡献，并能对改善情况进行跟踪。 

《优良做法指南》进一步支持编制透明的、经过论证的、前后一致的、完整的、可比较的、经过不确定性评估

的、需加以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的、在利用可向清单编制机构提供的资源上保持高效的以及由于可以提供更好的信

息而使不确定性大大减少的清单。 

《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 采用了一种确定“关键源”的方法，一旦资源可以获得，这一来源应该通过使用更

详细的（更高层次的）估计方法给予优先考虑，因为它们在影响排放的绝对水平或趋势、它们的不确定性或质量因

素（如未预计到的高估或低估等）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报告第五章第 4 节将关键源分析延伸到了土地利用、土地利

用变化和林业的各个类别。这种方法靠通过对整个清单的分析确定为关键类别的类别（包括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

和林业类别），来补充在未考虑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情况下确定的关键源类别。如果第三章中相关联

的类别是关键的，或者如果分散在第三章多个类别中的活动影响要大于第三章的关键类别，或者是以质量为依据

的，则《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3 和第 4 款所述的活动是关键的。从而，“关键类别”分析的结果被用于决策树

中，以指导选择用于编制清单的估计方法。图 1.1 是一个决策树的示例（图 1.1 中的缩写 LF, LG, LC, LW, LS 和 LO 

的解释见本报告最后的“缩写和首字母缩拼词”）。 

                                                           
8
  见 《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 第 1.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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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概论 

图 1.1 确定土地转化为另一种土地利用类别的相应层级的决策树（土地转化为林地的例子） 

每种气体： 
- CO2 （碳） 
- CH4 
- N2O 

每种土地利用类别： 

- LF 
- LG 
- LC 
- LW 
- LS 
- LO 

每种子类*： 

- 生物量 
- 死有机物 
- 土壤 

是否有 
土地转化为林地?  

(注释 1) 

 

 LF 是否是 
关键类别  
（注释 2） 

就 LF 项下的 
每个子类（注释 3）问：

这个子类别是否重要 
（注释 4） 

 

根据现有数据采用 
最合适的层级方法  

是否可获得 
国家具体的 

数据? 

是否可 
获得国家具体的 

数据?

 

在你的国家是否 
可采用关于 LF 的先进

方法和详细数据？ 

采用先进方法和国家具

体的详细数据 
 （注释 5） 

（第 3 层） 

利用国家具体的 
数据 

（注释 5） 
 

（第 2 层） 

利用缺省数据 
（注释 5）  

 

（第 1 层） 

求出或获得具有

代表性的数据和

排放因子 

注释 1: 20 年的使用期是一个临界值，它与《IPCC 指南》中包含的缺省是一致的。各国可以采用不同的期限，

只要适合它们的国情 。 
注释 2:  第五章第 4 节（方法选择－关键类别的认定）对关键类别的概念进行了解释。  
注释 3:   见关于子类特性描述的表 3.1.2。  
注释 4: 如果在整个类别中占排放/清除的 25%-30%，这个子类是十分重要的。 
注释 5: 见关于层级定义的方框 3.1.1。 
* 如果一国以独立的库报告伐木产品（HWP），应该把它作为子类对待。 

否

否

否 否 

否 

否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报告“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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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论 

1.4 与 IPCC 指南的关系 
正如导言中所解释的，《优良做法指南》需与《IPCC 指南》保持一致，因为缔约方已同意使用后者估计温室

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优良做法指南》对与《IPCC 指南》的一致性作了界定，

它采用下列三个标准
9
：  

(1) 《优良做法指南》所涉及的具体源类别或汇类别可追溯到《IPCC 指南》中的类别。 

(2) 《优良做法指南》使用在《IPCC 指南》中使用的方程的函数形式或同等的东西。 

(3) 《优良做法指南》允许纠正在《IPCC 指南》中认定的任何差错或不足。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优良做法指南》在估计农业排放量，特别是来自土壤的氧化亚氮方面，与

《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有着相互的联系，因此必须与业已商定的建议保持一致。  

继与第七次缔约方大会一起在马拉喀什举行的附属科技咨询机构第十五次会议结束后，《优良做法指南》增加

了某些具体的灵活性，尽管它们仍是有限的。附属科技咨询机构满意地注意到 IPCC 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

林业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它： 

……鼓励 IPCC 确保在起草和修改 1996 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导修订本第五章
10

中的类别报告时，充分考

虑到以下一点，即使用《优良做法指南》报告的情况与《公约》中规定的以前的清单报告的比较。
11

  

附属科技咨询机构建议采取这种灵活性有其科学的理由，它们是：指导意见将所有土壤看成是一种报告类别，

这通常会在清单计算中将土壤有机物从关联的活生物量储存中分离出来，导致在估计中有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这部分是因为对类别的处理方式不同。 附属科技咨询机构提出的这一建议能使人们在《优良做法指南》中重新作出

某种安排，只要保持将清单估计追溯到《IPCC 指南》第五章中的报告类别的能力。编写《优良做法指南》使用了

这种灵活性，同时谨慎地注意了确保与《IPCC 指南》第五章保持一致的需要。 

标准（1）至（3）考虑到了在 《IPCC 指南》第五章的“其它”类别涵盖了被管理土地上的额外源类别或汇类

别的情况下列入这些类别的问题。排放或清除的缺省因素及模型参数在它们能与特定的国情相联系并得到论证的情

况下已作了更新。另外还就比《IPCC 指南》中描述的方法更为复杂的方法提出了建议，因为《IPCC 指南》期望使

用此类方法
12
。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优良做法指南》还必须满足《京都议定书》的需要，后者引入了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这些活动是《IPCC 指南》第五章所包括的活动的子集。这些活动对定义、地域报告、

碳池和需要核算的温室气体有更明确的要求，而《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优良做法指南》提供了满足这些

要求的途径。  

1.5 本文件概要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优良做法指南》一书的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 概述 

本章陈述了对《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优良做法指南》的要求，明确和描述了 IPCC《优良做法指

南》的历史及它与《IPCC 指南》的关系，概述了向清单编制机构提供的实际建议并论述了政策相关性。 

                                                           
9  GPG2000,1.6 页。 
10

  所提到的第五章类别是森林和木质生物量储存（5A），森林和草地转化（5B），经营土地的荒废（5C），来自

土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清除量（5D）及其它（5E）。  
11

   科技咨询机构报告 15，FCCC/SBSTA/2001/8，第 29（b）段。 
12  IPCC 指导意见（参考手册），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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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概论 

第二章 土地面积一致表述的基础  

《IPCC 指南》几乎未论及如何估计土地面积以及与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活动相关联的土地面积的变化。

实际上，各国使用的来源形形色色，其中包括农业普查数据、森林调查和遥感数据，但是不同的主管部门在收集

数据时采用的定义并不总是一致的。因此，第二章对用来表述依赖于可获数据的土地面积的不同方法提出了建

议。第二章中使用的“方法”一词不同于第三章至第五章中使用的“层”。尽管按《京都议定书》中第三条第 3
和第 4 款的要求，如果用方法一或方法二来估计和报告这些活动的话，意味着需要额外补充空间数据，但方法仍

然不能被视为是一种分级体系。使用这些方法，不论是单一使用还是组合使用，都将有助于确保面积估计的可靠

性，避免出现重叠和缺口。  

该章是从土地利用的以下 6 个大类进行论述的：林地、农田、草地、湿地、定居地和其它土地，它们为后面

各章作更详细的论述提供了基础。未管理的面积以及已管理的面积被认为有助于确保面积估计的一致性，尽管像

《IPCC 指南》所要求的，对排放量和清除量的估计仅涉及已管理的面积。  

第三章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第三章是根据第二章中确定的土地利用 6 大类别安排的。土地可属于这些类别中的任何一类（如草地），或者

其利用可变成另一类（如由森林变成农田）。该章就两种情况的二氧化碳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

估计提出了建议，考虑了与特定的土地利用相关联的长期平均碳储量，以及为进行调整使碳储量在土地利用改变后

达到新的均衡所花费的时间。第三章在估计土地的氧化亚氮排放方面与《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的建议保持了一

致。决策树指导依据国情来选择方法。它还提供了简单的表，帮助各国解决与《IPCC 指南》的链接问题，另外还

明确地确定了《IPCC 指南》中有关缺省方法的“优良做法”。该章用较短的章节概述了森林和草地的转化问题。

它还就《IPCC 指南》仅提供了有限建议的湿地和定居地问题以及伐木产品（HWP）问题提供了附录，后者仍由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进行审议。附录的地位在第一章第 7 节中作进一步论述。  

第四章 根据《京都议定书》产生出的补充方法和优良做法指南 

在《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3 款下商定的由人类引起的活动（1990 年以来的造林、再造林和毁林），以及第

三条第 4 款所述缔约方可能选择的活动（森林管理、农田管理、草地管理、重建植被），对以下方面有着具体的

补充要求：时空界限、面积的确定、重复计算的避免、碳池的列入以及对《京都议定书》所述土地利用、土地利

用变化和林业活动与《气候公约》规定报告的类别在定义上可能存在的差异的处理等。除去在《气候公约》规定

的清单中报告的信息以外，这些要求还涉及对补充信息的需要。第四章对如何使用其它章节描述的方法加以了解

释，并在必要时提供额外的方法，以满足这些补充要求。该章还就《京都议定书》第六和第十二条所述项目界限

的确定和项目活动的抽样策略提出了建议。对于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有关的项目活动的“优良做

法”建议仅包括对项目界限内的碳储量变化及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估计；对非永久性、额外性
13
、泄漏、基

准线定义或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不作任何考虑， 因为这些项目是科技咨询机构考虑的问题
14
。 

第五章 交叉问题 

编制清单是一项艰巨复杂的资源密集型工作，这意味着清单编制机构可能需要将力量放在更重要的类别上，从

总排放水平和清除水平中的份额以及未来趋势中的份额两个角度，重点提高其估值。第五章就这个问题提出了建

议，应用了《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的关键类别概念，以便将汇类型包括在内。该章还有几节涉及到以下几个方

面，即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缺失数据的重建、时间序列的一致性、通过抽样、量化和不确定性的组合收集和分析

数据，以及通过与其它国家清单的比较、独立编制的数据集、制模方法和对土地和（或）大气的直接测量进行验

证。 

词汇表 

它提供在指南中普遍使用的技术词汇的定义。  

 

                                                           
13  不论排放量的减少或清除对无项目情况下发生的那些情况是否是额外的。 
14

  载于 FCCC/CP/2001/13/Add.2 号文件的第 17/CP.7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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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使用指南－对清单编制机构和其它机构的实用建议 
以下是使用这一《优良做法指南》报告的实用建议。建议概要地论述了在编制提交《气候公约》的清单时如何

使用指南的方法、缔约方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3 和第 4 款通报情况的额外步骤，以及使用指南来指导《京

都议定书》第六和第十二条所述项目的情况。 

《气候公约》清单的编制 

在为《气候公约》规定的年度报告编制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时，清单编制机

构应该遵循以下 1 至 6 个步骤： 

1. 单一地或组合地使用第二章中（土地面积一致表述的基础）阐述的方法，以便对与国家相关的每一土地

利用类别的土地面积作出估计。对于每一土地利用类别，清单编制机构应该用第三和第四章中有关编制具

体的排放量和清除量估计值的详细指导对第二章中的建议加以补充，如果适宜的话，可加上有关《京都议

定书》范围内活动的报告。 

2. 遵照第三章中的优良做法指南（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估计每一土地利用、土地

利用的变化和与国家相关的池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第三章中的决策树指导从层的角度选择方法。

在《IPCC 指南》中采用的层结构（层 1，层 2 和层 3）是分等级的，层越高意味着在估计排放量和清除量

中使用的方法和（或）排放因素及其它参数的准确度越高。关键类别应该根据第五章中的指导和在应用决

策树时考虑的结果予以确定。  

3. 在某些情况下，必要的话可收集额外数据（如果要求执行特定的层的话），以改善排放因子、其它参数

和活动数据。 

4. 在 95%的置信级上估计不确定性，使用部门建议和第五章中的详细指导。  

5. 用第三章附件 3A.2 中的报告表报告排放和清除情况，同时考虑科技咨询机构所作的任何修订
15
和每个类

别下专门规定的任何额外信息。 

6. 执行第五章中一般指导所描述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和每个类别下的具体建议，其中包括将用于产生

国家排放量和清除量估计的信息整理成文和归档。 

《京都议定书》的要求 

在为由《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活动导致的碳储量变化及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年度报告

编制补充信息时，清单编制机构应该另行： 

7. 评估现有国家清单收集的数据（遵照上述 1 至 6 步骤）能满足本报告第四章中提供的补充指导中陈述的补

充数据要求的程度，并考虑各国对根据第三条第 4 款选用的定义和活动的选择以及在地理位置方面的要

求。 

8. 在作出这一评估后，使用第四章中的建议及它所包含的与其它各章有关的参考材料，收集或核对满足补

充数据要求所必要的额外信息。  

9. 在提供国家清单报告中的补充信息时，遵照第四章中有关报告和论证的建议。  

编制报告信息的顺序将根据各国的情况而定。例如，可以从《气候公约》清单（具有为《京都议定书》报告要

求的额外空间信息）开始，并将其扩展到《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报告，或者可以利用既能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又能为《京都议定书》报告产生信息的系统。只要涵盖了实质内容，是否严格按照 1 至 6 步骤和 7 至 9 步

骤处理，这一点并不重要。 

                                                           
15

   附属科技咨询机构 18 要求《气候公约》秘书处在征求 IPCC 的意见后制定共同的报告格式以供它考虑――见

FCCC/SBSTA/2003/10 第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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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概论 

项目 

项目参加者、独立实体和业务实体，在策划、批准和核实测量和监测与项目活动相关联的碳储量和非二氧化

碳温室气体变化时，应该在缔约方大会的相关决定的总背景下，按需要使用第四章第 3 节中的建议。  

 

1.7 政策相关性 
本概述和第二、第三、第五章与所有国家有关，因为不论这些国家是否批准《京都议定书》，它们都得对土地

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排放量和清除量作出估计。第四章的头两节为第二、第三、第五章中的信息提供

了补充信息，那些信息仅与附件一所列批准了《京都议定书》的国家有关。第四章第 3 节（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

化和林业项目）与所有将实施《京都议定书》第六条或第十二条所述项目的国家有关。  

尽管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内的许多类别是精心设立的，相对说来是便于估计的，但是土地利

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对于某些排放/清除类型来说，有些问题仍在审议之中，这一点一开始

就十分清楚。特别是：  

• 科技咨询机构已系统地制订了有关伐木产品（HWP）核算和报告的政策进程，它有可能导致缔约方大会

和（或）缔约方大会/缔约方会议
16
作出决定。然而，尽管缺省假定是，伐木产品池并没有在增加，但是

《IPCC 指南》允许将伐木产品列入国家清单，如果国家能论证现有的长期森林产品储存正在增加的话。

因此为伐木产品池编写了《优良做法指南》。所提供的材料放在附录内，而不是正文的一部分，因为科技

咨询机构还在审议这个问题。附录对今后是否可能就报告或核算问题作出决定没有作任何判断。 

• 定居地和湿地是土地利用的两大类别，在《IPCC 指南》中对其提供的指导方法是有限的，但自 1996 年完

成这些指导意见后已做了大量的科学性工作。这也适用于林地排水和还湿过程中的非二氧化碳排放。对于

这些类别和来源，IPCC 决定，应该编写反映较新科学信息的《优良做法指南》，不过应将其放在附录

内，以表明它的初步性质。有关这些部分的正文为估计向这些类别转化对国家清单的贡献提供了足够的建

议。  

各国不必为附录中包含的类别计算估计值，尽管如果它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这样做。IPCC 打算采用这一方法，

以一种在各国编制它们的清单时向它们提供有用信息的方式来反映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和政策背景，同时承认缔约方

大会的职责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背景下为清单报告和核算制定一般准则。 

• 《IPCC 指南》没有明确包括在管理下的森林中由自然扰乱造成的损失，尽管忽略这些扰乱的影响会导致

高估按《指导意见》中的方法计算的碳吸收量。因此，《优良做法指南》就如何加以解释的问题提供了指

导。  

对于《京都议定书》报告，第四章的目的在于从年度报告
17 的角度保证缔约方第七届大会的协议得到不带政策

色彩的科学的实施。在有些情况下，这需要加以判断。特别是： 

• 在处理确定地理位置的问题中，“包含下列各项的地区边界的地理位置” 一句
18  被解释为或与地理界限

内的抽样方法相一致，或与面积单位的全面列举相一致，这些面积单位取决于由需报告的活动引起的碳储

量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或清除量。  

                                                           
16  与森林采伐和林木产品的排放量有关的结论（2001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在马拉喀什举行的科技咨询机构第

十五届会议报告，第 29(m)段，第 14 页）。缔约方大会/缔约方会议是用作《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 
17  估计、报告和核算这三个词的含义不同。估计是计算排放量的过程，报告是向《气候公约》提供估计值的过

程。核算指的是所报告的排放量和清除量与所作的承诺相比较的规则。《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 和本报告涉及

的是估计和报告方面的问题，没有涉及核算，对于后者已根据《马拉喀什协议》制定了细则。 
18  FCCC/CP/2001/13/Add.3, 第 22 页, 第 6(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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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论 

• 如上述 1.3 节所描述的，现已以合乎逻辑的方式确定了“关键类别”概念的使用和与第三条第 3 和第 4 款

活动有关的方法选择，但是它们不会取代对以下问题的任何决定，即是否应该将第三条第 3 和第 4 款的所

有活动作为关键类别来对待。  

•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如农林系统）与占主导地位的土地利用保持一致对于第三条第 4 款中的活动来说是

一种“优良做法”，但是土地可能归入森林管理（受覆盖的限制），或农田/草地管理（需进行纯净核

算）。在此类情况下，《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优良做法指南》建议各国制订协调一致、可随时

应用的国家标准。  

• 采用纯净核算是为了要求在基准年和承诺期内所择活动导致的排放和清除之间进行比较，它可能导致对

大小不同的面积的比较。如果面积正在发生变化，可供选择的方法是对恒定面积实行标准化，或随时维持

恒定面积，在可能的情况下维持基准年面积 ― 尽管这第三种方法会带来《马拉喀什协议》未包括的活动

的影响，可能会使估计更加复杂，从而增加不确定性。 

详尽阐述马拉喀什协议对这些问题（当然还有其它事项）的决定对缔约方大会是有利的；然而 IPCC 认为，考

虑到审查进程，以及在本报告的整个起草过程中 IPCC 已通过科技咨询机构所作的正式进展报告、附带活动及参加

研讨会等，同《公约》进程保持着联系，所以这些解释应该是可以接受的。编写《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优良做法指南》是 IPCC 正在实施的清单编制方案中的一个步骤，它还将支持今后对《IPCC 指南》本身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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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的类别 
 

2.1 导言 

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相关联的碳储量及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估计需要有土地面积方面

的信息。本章力图就此提供相关的指导，以选择适当的方法在清单计算中尽可能以一致的方式确定和表述土地面

积。  

实际上，各国为获得面积数据使用了各种方法，包括年度普查、定期调查和遥感技术。从这一点出发，第二章

将就表述土地面积的三种方法提供“优良做法指南”。这些方法旨在提供第三和第四章中明确指出的用于估计和报

告不同土地类别温室气体清单的面积数据。这些方法还旨在充分利用可获得数据和模型，尽可能地减少在报告土地

面积时可能出现的重叠和遗漏。这里描述的方法应该最大限度地降低以下可能性：某些土地面积出现在一种以上的

活动中，而另一些土地面积却被遗漏了。这里所介绍的方法和指南允许由编制温室气体清单的那些人对这些事项做

出有资料根据的决定，但无意成为最终的或详尽的方法和指南。用于表述面积的“优良做法”方法应该具备以下的

一般特点：  

• 第一，方法应该是适当的，即能表述碳储量的变化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清除以及它们与土地利用和土地

利用的变化之间的关系。  

• 第二，方法应该是一致的，即能自始至终一致地表述经营和土地利用的变化，既不受时间序列数据人为

间断的不当影响，也不受由抽样数据与土地利用的轮换模式或循环模式（如林业中的采伐－再生循环，

或农田中的耕作密度的有控制循环）相抵触产生的结果的不当影响。  

• 第三，方法应该是全面的，这意味着应将一国的全部土地面积包括在内，一些面积的增加通过另一些面

积的减少达到平衡（如果确实发生这种情况的话），还应该承认用于根据《京都议定书》缔约方《马拉

喀什协议》中商定的定义进行估计和报告的土地子集。  

• 最后，方法应该是透明的，即应该对数据源、定义、整套方法和假设加以明确说明。 

2.2 土地利用的类别 
本节对六大类土地作了描述1。这类土地可能被认为是表述一国土地面积的最高一级的类别。这些类别与

《IPCC 指南》和《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3 和第 4 款的要求是一致的，并可像本报告第三、四章中所描述的那样

作进一步细分。它们涵盖的范围极广，足以对大多数国家的所有土地面积加以分类，并调节国家分类系统中存在的

差异。应该自始至终一致地使用这些国家分类系统。这些类别是为结合本章随后各节中描述的方法一起使用准备

的，目的在于为自始至终对土地利用做出一致估计提供方便。这并不意味着，对于面积，如果《IPCC 指南》未作

要求的话，或者对于某些国家《马拉喀什协议》未作要求的话，仍需要对碳储量变化或温室气体排放量或清除量进

行估计或报告。2  

目前公认，这些土地类别的名称是各类土地覆盖层（如林地、草地、湿地等）和土地利用（如农田、定居地

等）的混合物。为方便起见，这里通称其为土地利用类别。这些特定的类别是经过选择的，因为它们： 

• 与《IPCC 指南》合理地保持了一致； 

• 作为估计碳的基础是牢固的； 

                                                             
1   基本类别总的说来与正在进行的定义统一工作是一致的，目前正准备将粮农组织、IPCC、国际林业研究组织联

合会和国际林业研究中心的与森林有关的定义（粮农组织，2002 年）与 IPCC（2000 年）描述的美国地质勘探

局（勘探局（2001 年）、粮农组织（1986 年,1995 年）的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定义及《京都议定书》和

《马拉喀什协议》中的土地利用定义(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8 页)统一起来。  
2  《IPCC 指南》中不要求报告非经营土地的碳储量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量，不过当非经营土地需要转变为土地利

用时则要求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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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通过遥感技术合理地绘制地图；  

• 十分全面，因为所有土地面积可在一种或另一种类别中集中反映出来。 

从这些类别推断土地利用需要十分小心。例如，在某些国家，属于林地类的大片面积可能用作了放牧地，可

从分散在草地类土地上的树上收集薪柴。这些具有不同用途的面积可能很大，足以使国家对它们单独加以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使这些额外的种类成为建议的高级类别中的子类以确保所有土地都能加以说明，这不失为一种“优

良做法”。  

对于这些类别，各国将会使用自己的定义，当然，它们也可能参考国际上认可的定义，诸如粮农组织、拉姆

萨尔湿地公约等确定的定义。为此，这里除了泛泛的描述之外，没有给出任何定义。对于经营的土地和未经营的

土地，即可以通过生产也可以通过实现生态和社会功能来予以区分。应该以透明的方式描述详细的定义和用于区

分经营的土地和非经营的土地的国家做法。 

用于温室气体清单报告的最高一级土地类别是：  

(1) 林地 

这一类别包括带有木本植被的与用于定义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中的林地的阈值相一致的所有土地，它们被分成经

营的和非经营的两类，并且还按《IPCC 指南》中明确指出的生态系统类型划分3。它还包括当前植被在林地类阈值

以下的（但预计会超过）系统。 

(2) 农田 

这一类别包括可耕地和耕地，以及植被在林地类阈值以下的与国家定义的选择一致的农林系统。  

(3) 草地  

这一类别包括牧场和不认为是农田的牧草地。它还包括植被在林地类别阈值以下的，没有人类干预不会超过林

地类阈值的系统。另外还包括所有由荒地改造成的用于消遣的草地以及与国家定义一致的农业和森林牧场系统，后

者又分为经营的和非经营两种。  

(4) 湿地 

这一类别包括一年中全年或部分时间被水覆盖或充满水的，但不属于林地、农田、草地或定居地这些类别的土

地（如泥炭地）。该类可根据国家定义再分为经营的和非经营两种。它包括作为经营子类的水库和作为非经营经营

子类的天然河流和湖泊。  

(5) 定居地  

这一类别包括所有开发的土地，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和任何规模的人类定居点，除非它们已经列入其它类别。这

应该与国家定义的选择保持一致。 

(6) 其它土地
4 

这一类别包括裸地、岩石、冰和所有不属于其它五大类中任何一类的非经营土地面积。在能获得数据的情况

下，它允许经过认定的土地面积的总和与国家面积相一致。 

当应用这些类别时，清单编制机构应该将土地只列在一种类别下，以防重复计算。如果一个国家的土地分类系

统与上述（1） 至（6）项不一致，那么把这一土地利用分类系统中的现有土地分类组合在一起或加以分解，以便

                                                             
3   在《马拉喀什协议》中森林经营有着特定的含义，它可能要求像第四章中所说的对经营林作进一步细分。 
4  对于这一类别，毋需对碳库进行评估，但为核查土地面积的总体一致性将它也包括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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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文中介绍的类别，并报告所采用的程序，将不失为一种“优良做法”。为清单中使用的所有类别专门制订定

义并报告定义中使用的任何阈值或参数值，这就是一种“优良做法”。如果国家土地分类系统正在修改或首次制

定，确保它们与土地利用的（1）至（6）项相兼容，这也是一种“优良做法”。 

上面所述的大类为按活动、经营制度、气候区和生态系统类型作进一步的必要的细分提供了框架，可满足第三

章（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和第四章（补充方法和来自《京都议定书》的优良做法指南）中描

述的评估碳储量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方法的需要，并允许与《IPCC 指南》5A 至 5E 的类别加以比

较。第 3.1.2 节和表 3.1.1（《IPCC 指南》第五章与本报告第三章各节之间的映射）描述了如何将本报告中描述的方

法结构与《IPCC 指南》中的方法结构联系起来的方法。 

2.3 土地面积的表述 

2.3.1 导言 

本节使用上节中定义的大类描述表述土地面积的三种方法。为增加信息内容，下面将对它们作一一介绍。方法

一确定每一个土地利用类别的总面积，但不提供有关各类间面积变化的详细信息，除了在国家或地区一级，它在空

间上并不明晰。方法二是对各类间土地利用变化予以跟踪。方法三是方法二的延伸，允许在空间基础上跟踪土地利

用的变化。 

这些方法不是作为分等级的层提出的；它们相互之间并不排斥，清单编制机构选择的混合方法应该反映计算需

要和国情。在一个国家内，可能所有的面积和土地利用类别统一应用一种方法，或者对不同的地区或类别，或在不

同的时间间隔中应用不同的方法。在所有情况下，描绘一国所有相关土地面积的特点并加以说明，都是一种“优良

做法”。在应用这些方法中任何一个时采用“优良做法”，就清单而言，将会提高面积估计的准确性和精确性。

2.3.3 节（方法的使用）给出了协助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或混合方法的决策树。 

所有方法都要求收集用于估计土地利用历史趋势的数据，对于《IPCC 指南》和本报告第三和第四章中描述的

清单编制方法来说它们是十分必要的。所需的历史数据量将以储存的碳达到均衡所需要的时间量为基础（在 IPCC

缺省方法中往往为 20 年，但对于温带和北方系统时间则要长一些）。如果能获得独立的数据，采用本报告第五章

第 7 节中阐述的方法核实一下基于插补或推断的估计，不失为一种“优良做法”。所有的方法都能对第五章（交叉

问题）中的不确定性计算产生影响。  

下面提供每一种方法的假设示例，同时加以说明，现实的例子将在附件 2A.1 中提供。  

2.3.2 三种方法 

2.3.2.1 方法一：基本的土地利用数据   

方法一或许是当前根据《IPCC 指南》5A 至 5E 类制定排放和清除估计值的最常见的方法。它采用可能是为另

外的目的——诸如林业或农业统计——准备的面积数据集。为了涵盖一国的所有土地分类和所有地区，经常是把多

个数据集组合在一起。缺少统一的数据系统可能会导致重复计算或遗漏，因为有关机构为了建立它们的数据库有可

能对具体的土地利用采用不同的定义。本报告就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提出了建议。显然，覆盖必须是全面的，足以

包括受《IPCC 指南》第五章中阐述的活动影响的所有土地面积，但是不能扩大到像非经营的生态系统、湿地或定

居地等类别。 

在执行方法一时，以下做法是一种“优良做法”： 

• 统一现有独立数据库之间的和与 2.2 节（土地利用类别）中土地利用大类之间的定义，最大限度地减少缺

口和重叠。例如，如果农场的林地已列入林业和农业的数据集，那么就会出现重叠现象。为了统一数据，

林地的计算应该仅用于温室气体清单，并且只计算一次，同时考虑国家采用的森林定义。就统一而言有可

能出现重叠的信息，应该从负责调查的机构那里获取。定义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机构须放弃对它们有用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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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在以消除重复计算和遗漏为目的确定所用的定义之间建立关系，与“优良做法”是一致的。为维护时

间序列的一致性，应该在整个数据集中做这项工作。 

• 确保使用的土地利用类别能确定所有相关活动。例如，如果一国需要跟踪如森林经营等土地利用活动，

则分类系统应该能区分经营林面积和非经营林面积。 

• 确保获取数据的方法是可靠的，从方法论上讲是经过充分论证的、及时的，其尺度是适当的，并且来源

是可信的。可靠性可通过利用能与统一的定义联系在一起的调查来实现。如果能提供独立的数据源，就可

对地面调查进行复核，核对遥感数据（如果使用的话）的准确性需要做地面调查（见第五章第 7 节——核

实）。另外还可以为复核提供国际数据集（见附件 2A.2）。  

• 确保时段之间类别定义的应用相一致。例如，各国应该核对这样一点：在森林覆盖和其它阈值方面，森

林定义是否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如果认定发生了变化，使用本报告第五章描述的后向估计方法

矫正数据，确保整个时间序列的一致性并报告所采取的行动，这是一种“优良做法”。 

• 为那些用于估计碳储量变化、排放量和清除量的土地类别的面积和面积变化建立不确定性评估值（见第

五章 5.3.4.1 节）。 

• 考虑到数据不确定性的程度，评估土地分类数据库中各种面积之和是否会与领土总面积一致。如果覆盖

是全面的，那么两个时间段之间的所有变化的净和应该为零，不超过所涉的不确定性范围。在覆盖不全面

的情况下，覆盖面积与领土面积之间的差异通常应该是稳定的，或者在时间上变化缓慢，也不超过数据中

预计的不确定性范围。如果平衡项迅速变化，或者（在全面覆盖的情况下）和数是不相等的，那么“优良

做法”就是进行调查、解释和做出任何必要的矫正。对总面积的这些核对，应该考虑在所涉及的年度调查

或定期调查或普查中所预计到的不确定性。与预计的不确定性有关的信息应该从负责调查的机构那里获

取。通常，在用可获得的数据加以说明的面积之和与国家面积之间将存在剩余差异。继续跟踪这些差异并

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做出解释也是一种“优良做法”。这些差异在整个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所涉及到

的碳储量变化及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可能应归因于土地利用的变化，因此或许需要像第三和第四章

中阐述的方法所要求的在温室气体清单中加以说明。  

表 2.3.1 和 2.3.2 显示了一个假设国大体的土地面积数据（总面积为 1.4 亿公顷），采用了与当地相关的土地

分类。表 2.3.1 是按类别（1）至（6）编制的，而表 2.3.2 描绘了与细分例子同样的情况，以便使用第三章中的方

法估计各种活动的影响。表 2.3.2 还指出了在第三章中能找到清单编制方法的地方。编制类似于表 2.3.1 或 2.3.2
的表，将其作为第五章中阐述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程序的一部分，是一种“优良做法”。  

 
表 2.3.1 

 方法一示例： 
领土覆盖面完整的可获土地利用数据 

时间 1 时间 2 
时间 1 与时间 2 之间的 

土地利用的变化 

F = 18 F = 19 森林 = +1 

G = 84 G = 82 草地 = -2 

C = 31 C = 29 农田 = -2 

W = 0 W = 0 湿地 = 0 

S = 5 S = 8 定居地 = +3 

O = 2 O = 2 其它土地 = 0 

和数 = 140 和数 = 140 和数 = 0 

注: F = 林地， G = 草地，C =农田，W = 湿地，S = 定居地，O =其它土地。 数字代表面积单

位（在本例中为百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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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方法一数据细分说明性例子 

土地利用类别 

土地利用子类 

最初土

地面积 

百万 
公顷 

最后土

地面积

百万 
公顷 

面积的

净变化

百万

公顷

本报告第三章中的 
“优良做法指南” 

方法节号 

按活动分列的细分意见 

（仅供说明） 

林地总数 18 19 1    

林地（非经营） 5 5 0  不包括在清单估计值内 

林地 A 区（含毁林） 7 4 -3 3.2.1/3.4.2/3.6   

林地 B 区 6 6 0 3.2.1 
无任何土地利用的变化。可要求对不

同的经营制度等进行细分。 

造林 0 4 4 3.2.2 
可要求进行细分，如按生态系统类

型。 

草地总数  84 82 -2    

未改良的草地 65 63 -2 3.4.1/3.2.2/3.6 
面积下降表明土地利用的变化。 可
要求对不同的经营制度等进行细分。

改良的草地 19 19 0 3.4.1 
无任何土地利用的变化。可要求对不

同的经营制度等进行细分。 

农田总数 31 29 -2    

所有农田 31 29 -2 3.3.1/3.2.2/3.6 
面积下降表明土地利用的变化。 可
要求对不同的经营制度等进行细分。

湿地总数 0 0 0    

定居地总数  5 8 3    

现有定居地 5 5 0 3.6   

新定居地 0 3 3 3.6   

其它土地总数  2 2 0 3.7.1 非经营－不在清单估计值之列。 

平衡项 0 0 0    

合计  140 140 0    

注：“最初”表示评估日期前某一时间的类别，“最后”表示在评估日期的类别。无法得到位置数据的活动应通

过对适当的土地类别作进一步细分加以确定。 

                     

确定每一类别中土地利用变化面积是以面积在两个时间点上的差异为依据的，不论土地面积覆盖是部分的还是

全面的。在方法一下，不可能对类别间的变化作任何专门的说明，除非能获得补充数据（这当然会导致与方法二混

用）。土地利用的分布数据可能最初来自抽样调查数据、地图或普查（如土地所有者调查等），但是在使用的形式

方面或许缺乏空间上的明晰性5。所有土地利用类别之和有可能与审议中的国家或地区的总面积不相等，土地利用

变化的净结果可能不等于零。这一方法的最后结果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列出的一个土地利用表。 

2.3.2.2 方法二：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的调查  

方法二的基本特征是，它不仅提供国家或地区范围的具体土地类别面积损益评估，而且提供对这些变化所代表

的那些东西（即来自一种类别的或对一种类别造成的变化）的评估。因此，方法二包括了有关类别之间变化的更多

信息。以这种明确的方式跟踪土地利用的变化，通常要求按类别对最初土地利用类别和最后土地利用类别以及未变

化土地的总面积进行估计。这一方法的最后结果可能表现为一个在空间上不够明晰的土地利用变化矩阵。矩阵形式

                                                             
5  当考虑采用方法二或方法三的可能性时，向数据收集机构调查一下原始数据源是否包含了空间明晰的数据是很

有好处的。例如，森林清单通常来自于空间明晰的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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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于表述出现在所有可能的土地利用类别间的不同转变下的各种面积的一种简洁格式。对这一方法来说，现有的

土地利用数据库可能已经足够翔实，或者通过抽样获取数据可能是必要的。输入数据有可能最初在空间上是明晰

的，也有可能是不明晰的（即已在地图上标明的，或以其它方式从地理角度提及的）。样本数据将使用推断法，采

用对相关总面积或相关总人口的比率。数据将要求对在统计上和空间上有效的地点样本做定期复查，地点根据第五

章第 5.3 节（抽样）中阐述的原则选定。  

尽管方法二需要的数据量要大于方法一，但它能解释所有土地利用的转变情况。这意味着能选择排放和清除因

子或碳变化率参数来反映在任何两个类别之间对向转变中碳变化率的差异，并能使与不同的土地利用相关联的最初

碳储量中的差异也能考虑在内。例如，在耕地过程中，如果随之放弃种植的话，土壤中的有机碳损失率通常要大大

高于再积累率，对于来自农田的转变来说，最初的碳储量有可能要低于来自草地的转变。 

针对方法一描述的“优良做法”各点也适用于方法二，不过更加详细，因为可提供土地利用变化的模式，而不

仅是每一土地类别或子类的净变化或出于这类别或子类的净变化。 

表 2.3.3 对方法二加以了说明，使用了方法一例子（表 2.3.2）中的数据，增加了与所发生的一切转变有关的信

息。此类数据可以一种更简洁的矩阵形式来表达，表 2.3.4 显示了这种情况。为了说明方法二的增加值和这类土地

利用的变化矩阵格式，在表 2.3.5 中给出的是表 2.3.4 的数据，不过未对土地利用类别作进一步细分，这可以与来自

表 2.3.1 中的方法一的较有限的信息加以比较。在表 2.3.5 中，可以跟踪土地类别发生的种种变化，而在表 2.3.1
中，只可以发现大类中的净变化。当采用方法二时，制作一个类似于表 2.3.4 或表 2.3.5 的表，将其作为第五章阐述

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一种“优良做法”。  

 

表 2.3.3  
方法二汇总所有转变情况的说明性例子 

包括各国定义的子类 

最初土地利用 最后土地利用 
土地面积 

（百万公顷） 

“优良做法”指南方法 
本报告第三章 n 节 

林地（非经营） 林地（非经营） 5 从温室气体清单中排除 

林地（经营） 林地（经营） 10 3.2.1 

  （森林 A 区表 2.3.2） 4  

  （森林 B 区表 2.3.2） 6  
林地（经营） 草地（粗放牧） 2 3.4.2 

林地（经营） 定居地 1 3.6 

草地（粗放牧） 草地（粗放牧） 56 3.4.1 

草地（粗放牧） 草地（经过改良） 2 3.4.1 

草地（粗放牧） 林地（经营） 1 3.2.2 

草地（粗放牧） 定居地 1 3.6 

草地（经过改良） 草地（经过改良） 22 3.4.1 

草地（经过改良） 林地（经营） 2 3.2.2 

农田 农田 29 3.3.1 

农田 林地（经营） 1 3.2.2 

农田 定居地 1 3.6 

湿地 湿地 0  

定居地 定居地 5 3.6 

其它土地 其它土地 2 从温室气体清单中排除 

合计   140  

注：数据是经过细分的表 2.3.2 中的数据。子类是由各国定义的，仅供说明。“最初”表示评估日期前某一时间

的类别，“最后”表示在评估日期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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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 
 类别细分的土地利用变化矩阵中方法二数据说明性例子 

最初 

最后 
林地（非

经营）

林地（经

营） 

草地（粗

放牧） 

草地(经过

改良） 
农田

 

湿地

 

定居地 
其它 
土地 

最后面积

林地（非经营） 5        5 

林地(经营）  10 1 2 1    14 

草地(粗放牧）  2 56      58 

草地（经过改

良）   2 22     24 

农田     29    29 

湿地      0   0 

定居地  1 1  1  5  8 

其它土地        2 2 

最初面积 5 13 60 24 31 0 5 2 140 

净变化 0 +1 -2 0 -2 0 +3 0 0 

注：列和行的总数显示了表 2.3.2 中介绍的土地利用净变化，不过分成了表 2.3.3 中的国家子类。“最初”表示评估

日期前某一时间的类别，“最后”表示在评估日期的类别。对于在相应列的头上显示的每一（子）类来说，净变化

（底行）就是减去各（子）类别最初面积的最后面积。空白处表示对于这种转变来说不存在土地利用的变化。 
 
 

表 2.3.5  

方法二示例简化的土地利用变化矩阵 

土地利用变化矩阵 

最初   

最后 
F G C W S O 最后的和 

F 15 3 1    19 

G 2 80     82 

C   29    29 

W        

S 1 1 1  5  8 

O      2 2 
最初的和 18 84 31  5 2 140 

注： 

F   = 林地,      G   = 草地,      C   = 农田,       W  =湿地, 

S   = 定居地,     O  = 其它土地 

数字代表单位（本例中为百万公顷）。  

本例中无湿地。空白处表示不存在任何土地利用的变化。 
 

许多国家在执行这一方法时有可能会要求作进一步分类，比如说按森林物种或物种组合和土壤类型分类，为的

是根据第三章中的指导提供估计碳储量变化所需的土地面积数据。表 2.3.3 对可能的细分加以了说明，并指出了在

第三章的什么地方能找到关于特定土地利用或转变的方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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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土地面积一致表述的基础 

2.3.2.3 方法三：地理划分明确的土地利用数据  

方法三（图 2.3.1 作了概括）要求对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的变化作空间明晰的观察。数据的获取既可以通过对

地理上确定的点进行抽样——一种全面的记录（全域绘图），也可通过二者的结合。 

方法三是综合性的，从概念上讲实施起来相对简单，但需要的数据量很大。目标区分成适用于土地利用变化范

围及抽样或全面列举所要求的单位规模，如格网单元或多边形等空间单位。使用空间单位必须自始至终保持一致，

否则会使抽样出现偏差。空间单位应该使用预先存在的地图数据（通常在一个地理信息系统内）和（或）就地抽

样，土地利用应该按第三或第四章的方法所要求的时间间隔进行观察或推定，并将它们记录在案。如果采用全域绘

图，可以使用等同于格网方法的基于多边形的方法（见图 2.3.1）。观察可来自遥感、现场访问、面谈或问卷 。抽

样单位可以是点，也可以是面，从 0.1 公顷到一平方公里或以上均可，具体取决于抽样的设计。单位可以从统计角

度进行抽样，间隔要小于用于全面覆盖的间隔，按一定的或不定的间隔选择，它们可集中于预计会发生土地利用变

化的区域。每次，记录的土地利用数据可能是某一点上的或抽样单位内的，但是它们也可能包括各抽样年份之间的

一个抽样单位内的土地利用变化数据。  

为了有效地执行方法三，抽样必须足以允许采用空间内插法，从而产生一张土地利用图。在第五章的抽样一节

（5.3 节）中将论述抽样方法和相关联的不确定性。从而自始至终（定期的，但不一定是每年的）跟踪每一空间单

位或一批单位的所有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并作单个记录，而这些通常是在一个地理信息系统内。

由于方法三与方法二类似，因此应该为这一方法编制方法二中描述的概括性的表 2.3.4 或 表 2.3.5，将它作为第五章

中阐述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的一部分。  

图 2.3.1  方法三概述：对全面空间覆盖的土地利用的直接和反复评估  

说明 

在方法三下，国家分成诸如格网单元或小多边形的空间单位。在本例中，格网单元用于面积的细分。格网单元

通过遥感和地面调查进行抽样，以确定土地利用面积，其估计范围用网格下的灰线显示。在解释土地利用中，遥感

方面能全面覆盖所有的格网单元（图 2.3.1A）在格网单元的样本中将采用地面调查，地面调查可用于直接确定土地

利用，以及帮助解释遥感数据。格网单元样本可规则分布（图 2.3.1B），也可不规则分布（图 2.3.1C），例如，在

更可能发生土地利用变化的情况下给予更大的覆盖。可使用格网单元制图，它们也可以合并成多边形（图

2.3.1D）。该方法的最后结果是列出一个空间明晰的土地利用变化矩阵。 

时间 1       时间 2 

图 2.3.1A 

         
         
 G G G F     
G G G F F F C C C C
G G G F F C C S S C
G G G F F C C   
G G F F C C C   
 F F F F C C   
  F       
          

 

 

    
    

G F F F     
G G F F F C C S S C
G G G F F C C S S C
G G G F F C C   
G G G G C C C   

G G G C C C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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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B 

 

 

 

图 2.3.1C 

        
        
  G G F    
G G  F F  C C 
G  G F  C  S S C
  G   C    
G G F  C C    
 F  F  C C   
        
         

 

 

    
          

F F F     
G G F F   S S 
G G F C  S S C

G C    
G G G C C    

G G C C   
    
    

 

图 2.3.1D 

                        

 

  

 

 

        
        
 G  G     
G  G  F C  C 
 G  F  C  S  C
G  G  F C   
 G  F  C    
  F  F C   
        
        

     
          

G F     
G F F  C  S 

G F C  S  C
G G F  C   

G G C    
G C  C   

    
    

G
F C 

S S 
G

F
F 

G

C
S 

 
注：  F = 林地，G = 草地，C = 农田，W = 湿地，S = 定居地，O = 其它土地。 

数据，不论是采用格网还是多边形，在小范围内都可根据第 3.3 条直接解释发生造林、再造林和采伐森林事件

的土地单位。格网数据可以从遥感获得，通常与绘制成图的辅助数据（如森林清单或土壤图）结合在一起，用于提

高土地利用分类的准确性。建立将遥感与地面实测数据联系在一起的模型是一个技术要求很高的过程，这一问题将

在 2.4.4.1 节（遥感技术）作更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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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土地面积一致表述的基础 

在采用方法三时，以下做法都属于“优良做法”： 

• 采用与 2.4.2 节和第五章 5.3 节中提供的方法和建议一致的抽样策略。这一策略应确保数据无偏差，必要时

还能得到相应增加。抽样单位的数量和位置或许需要不时变化，以便始终具有代表性。第五章 5.3.3 节

（抽样设计）给出了有关时间演变的建议。 

• 在使用遥感数据的情况下，可使用 2.4.4.1 节（遥感技术）中阐述的地面参考数据制定一种用土地类别来予

以说明的方法。常规的森林清单或其它调查数据可用于这一方面。避免分错土地类型的类别是十分必要

的，例如，仅用遥感数据可能很难将湿地与林地区分开来，这就需要有诸如土壤类型或地型等辅助数据。

因此，可通过该节中概述的地面参考数据确定地图的准确性。常规做法是建立这样一个矩阵6，即对于任

何特定的土地分类来说，它将显示错误分类成为另一些候选分类中的一种几率。  

• 建立将用于估计碳储量变化、排放和清除的那些土地类别面积和面积变化的置信区间（见第五章 5.3.4.1

节）。 

• 衍生概括性的属于不同的土地利用变化的各种国家面积表（类似于针对方法二描述的用于质量保证/质量

控制目的的那些表）。 

2.3.3 方法的使用 

图 2.3.2 和 2.3.3 是用于协助选择适当方法或混合方法确定土地利用面积的决策树。如果执行情况与第三至第

五章中的要求相一致，所有这三种方法可用于产生与“优良做法”一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估计值。一般说

来，方法三将考虑到作为（第三章中描述的）以空间为基础的碳模型的一种输入信息所要求的空间表述。  

一个国家采用一种方法还是一种以上的方法，除了其它因素之外，主要取决于偏远地区空间的可变性、规模

和可及性、生物地理数据收集的历史、利用遥测人员和资源的可能性（必要时要外购）及获得空间明晰的碳数据

和（或）模型的可能性。大多数国家将拥有某些现有的土地利用数据，图 2.3.2 中的决策树是为了帮助各国以符

合本章中的指南的方法使用这一数据。需要采取的关键决定有三个：要求用于《京都议定书》报告的数据在空间

上是否明晰，数据是否涵盖了整个国家，它们是否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序列。  

对于缺乏现有数据的少数国家，图 2.3.3 中的决策树可帮助它们选择一种适当的方法或混合的方法。从广义上

讲，所有土地面积和（或）有限的遥感资源的良好的可及性，是更多强调用实地调查方法编制土地利用数据库的指

标。较难进入某些位置但能取得良好的遥感数据的国家应该考虑使用将重点放在遥感上的方法三。有些同家土地面

积很大，但缺乏处理方法三所要求的大量高分辨数据的资源，因此方法二可能更适合于它们。可及性差而且遥感资

源有限的国家不可能有能力编制适合于方法二或方法三的数据库，但应该能使用方法一，它既可以来自粮农组织的

数据库（关于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层的数据库），也可以来自国际上可提供的其它数据库（例如：见附件 2A.2）。  

在不同的时段采用不同的方法可能更为有效，或者不同的报告目的可能要求采用不同的方法。第五章提供了使

不同阶段之间或可能是必要的不同使用之间的时间序列保持一致的方法。  

 

                                                             
6  有时称为“混乱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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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在土地面积方法中使用现有数据的决策树  

 

 所有 
土地面积 

主要数据集在 
空间上是否 
明晰？ 

 

（修正后的）主要数据集 
是否为国家提供了完整的 

时间序列？ 

 

能否用现有的次要数据

集补充遗漏年份 
的数据？ 

  

（修正后的） 
主要数据集是否涵盖了 

整个国家? 

   

些土地 
面积是否需要空间

明晰的数据？ 
（参考第四章） 

使用混合方法建立完 使用本章中的指

是 

 

能否通过收集新的 
数据来提供完整的 

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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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面积的表述 

2.3.4  与方法相关的不确定性 

“优良做法”要求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第五章 5.2 节（不确定性的识别和量化）阐述了量化的方法。这些方

法要求将面积的不确定性评估作为一种输入信息。尽管与方法一至方法三相关联的不确定性显然取决于执行这些方

法的方式及可获得的数据的质量，但是指出实际上能够实现的东西也是可能的。表 2.3.6 列出了所涉及的不确定性

的来源、减少不确定性的基础以及在实际上会遇到的条件下不确定性所具有的指示程度。 

面积的不确定性来源通常从方法一到方法三依次递增，因为需要相继给评估增加数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

确定性一定会增加，因为新的数据使额外的复核有了可能，另外由于统计中常见错误的消除，不确定性一般会减

少。方法一、方法二和方法三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从比例上讲，土地面积变化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在方法一中更

高。这是因为在方法一中土地利用的变化来自于总面积中的差别。在方法一下，差别中的不确定性为所比较的面积

中的不确定性的 1 至 1.4 倍，具体取决于各次调查之间的相互联系程度。方法三产生空间明晰的详细信息，这类信

息可能是，例如，是某些建模方法或报告《京都议定书》活动所需要的。在这些情况下，如果用方法一或方法二来

确定面积，则需要额外的空间信息。第四章 4.2.2 节确认了《京都议定书》的要求。 

 

表 2.3.6  
方法一至方法三下的不确定性概述  

 不确定性的来源 减少不确定性的方法 核查后的指示性不确定性  

方法一 不确定性的来源可能包括以下情

况中的某些或全部，具体取决于

数据来源的性质： 

• 普查统计表中的错误 

• 机构间定义的不同 

• 抽样设计 

• 对样本的解释 

此外： 

对类别之间面积变化的复核在方

法一下不能进行，这通常会增加

不确定性。 

• 核查与国家面积的一致

关系 

• 纠正定义上的差异 

• 就所涉及到的可能的不

确定性咨询统计部门 

• 与国际数据集进行比较 

对于每一类别土地总面积，

从很小的百分比到 10%。 

对于来自连续调查的面积变

化，不确定性的百分比更

高。 

当使用为其它目的编制的数

据时，系统性错误可能更

大。 

方法二 同方法一，有能力进行复核。  同上，加上矩阵内类别间变

化之间的一致性核查。 

对于每一类别土地总面积，

从很小的百分比到 10%；对

于面积中的变化则更大，因

为它们是直接衍生的。 

方法三 同方法二，加上与遥感数据（如

果使用的话）的解释相联系的不

确定性。 

同方法二，加上使用第五章

中阐述的原则对不确定性进

行的正式分析。 

同方法二，但可从地理上确

定所涉面积。然而，使用方

法三确定不确定性的数量可

能比方法二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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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建立土地利用数据库 

编制温室气体清单所需的土地利用数据库有三大途径：  

• 使用现有的为其它目的编制的数据库；  

• 使用抽样； 

• 使用完整的土地清单。 

以下各节提供了有关使用这三种类型数据的一般“优良做法”建议，以供清单编制机构考虑，同时应征求一下

国家一级负责提供统计数据的其它机构的意见。清单的编制者不应参与遥感数据或地面调查数据的详细收集工作，

但可使用这里提供的指南以协助规划改善清单的工作并同这些方面的专家进行交流。 

2.4.1  采用为其它目的编制的数据  

可使用两种类型的可用数据库来给土地分类。在许多国家，可提供下面论述的那种类型的国家数据集。另外，

清单编制机构可使用国际数据集。下面分别对这两种类型的数据库做出说明。 

国家数据库  

方法一和方法二通常以现有的数据为基础，它们每年或定期加以更新。典型的数据来源包括森林清单、农业普

查和其它调查、城市土地和自然地人口普查、土地登记数据和地图。附件 2A.1 的例子“各个国家采用方法示例”

对这类信息的使用做出了说明。2.3.2.1 节阐述了使用这类数据的“优良做法”。  

国际数据库   

现已实施了多个项目，以编制地区到全球范围的国际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层数据集（附件 2A.2 列出了其中的

某些数据集）。所有这些数据集几乎都作为栅格数据7储存了起来，这些栅格数据是利用各种卫星遥感成像产生的，

并得到了通过实地调查或与现有统计资料/地图进行比较得到的地面参考数据的补充。这些数据集可用于： 

• 估计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常规的清单通常只提供按级划分的土地利用面积的总和。空间分布可使用国

际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层数据加以重建，如果无法获得国家数据的话，那类数据可作为一种辅助数据。 

• 现有土地利用数据集的可靠性评估。在独立的国家和国际数据集之间做出比较可指出存在的明显差异，

对这些差异的了解可能会提高对国家数据的置信度，并且（或者）在需要时为推演等目的改善国际数据的

可用性。 

当使用国际数据集时，考虑一下以下情况不失为一种“优良做法”：  

• 分类方案（例如：土地利用类别的定义及它们的关系）可能不同于国家系统中的分类方案。因此需要通过

与国际机构接触并将它们的定义与国内使用的定义加以比较，来建立国家使用的分类系统与 2.2 节（土地

利用类别）中描述的系统之间的等价关系。 

• 空间分辨率（名义上一般为一公里，但实际上有时要多一个数量级）或许较差，所以国家数据可能需要加

以合并，以改善可比性。 

• 尽管多种准确性测试通常是在样本点上进行的，但在地理参照中可能存在分类准确性和误差问题。主管机

构应该掌握有关分类问题和所做测试的详细情况。 

                                                             
7  栅格数据意指存储在规则的栅格上的信息，与多边形数据相对，后者是作为具有共同属性的一个轮廓区的坐标

值存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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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国家数据，或许需要采用内插法或推演法来确定各时间段的估计值，以便与所要求的向《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报告的时间或《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时间相一致。 

2.4.2  采用抽样方法收集新的数据 

用于估计面积和面积变化的抽样方法将应用于以下情况：通过直接的实地测量得到的总记录或通过遥感技术做出

的评估不可行，或给出的结果不准确。一种“优良做法”是，应用以第五章第 3 节中阐述的抽样为基础的抽样概念，

从而将一致的和无偏差的估计程序考虑在内，最后得出准确的估计。  

正如在第五章第 3 节中所论述的，有关抽样的“优良做法”通常涉及到一套抽样单位，它们位于清单面积内的

规则的格网上。于是，给每一抽样单位指定一个土地利用级别。可利用抽样单位产生出土地利用类别在清单面积内

的比例。这个比例乘以总面积就能提供每一土地利用类别的面积估计值。如果总面积不详，则假定每一抽样单位代

表一个具体的面积。随后可通过属于这一类别的抽样单位数对土地利用类别的面积做出估计。 

在连续反复对面积进行抽样的情况下，可产生出用于建立土地利用变化矩阵的不时的面积变化。 

应用基于样本的面积评估方法能计算抽样误差和置信区间，后者对每一类别中面积估计值的可靠性进行量化。

使用置信区间来核实所观察的类别面积变化是否具有统计方面的意义并反映有意义的变化，这也是一种“优良做

法”。 

2.4.3  收集完整清单中的新数据 

一个国家要编制其所有区域完整的土地利用清单，需要每隔一定时间就得到整个国家的土地利用图。  

这可以采用遥感技术来实现。正如方法三下（2.3.2.3 节）所概述的，数据将很容易用在以一套得到地面实测数

据佐证的格网单元或多边形为基础的地理信息系统中，而地面实测数据是实现无偏差的解释所必需的。如果这些数

据的分辨率足够高的话，它们可允许直接用于《京都议定书》的相关活动报告。较粗的比例数据可用来为整个国家

或适当地区建立方法一或方法二数据。 

要获得一个完整的清单，还可采用对所有土地所有人进行调查的方法。如果他们拥有许多不同的地块，每个人

都需提供适当的数据。方法中存在的固有问题包括以下两个方面：获得的数据范围小于土地所有人的土地规模；很

难做到既确保全面覆盖又不出现重叠。 

2.4.4  数据收集的工具 

2.4.4.1  遥感技术  

这里所论述的遥感数据是指通过卫星上的遥感器（光学遥感器或雷达），或装在飞机上的配有光学胶片或红

外胶片的摄影机获得的数据。这些数据通常要进行分类，以便提供土地覆盖层情况及相应面积的估计值，它们通

常需要地面调查数据来提供一个分类准确性的估计值。分类既可通过对图像或照片的目视分析，也可通过（基于

计算机的）数字方法来进行。遥感的好处在于它可提供空间明晰的信息和反复进行探测的能力，包括覆盖大片地

区及采用其它方式难以进入的偏远地区的可能性。以往的遥感数据档案也跨越了好几十年，因此可用于重建过去

的土地覆盖层和土地利用时间序列。遥感遇到的挑战与解译方面的问题有关：图像需要转换成有意义的土地利用

和土地经营信息。数据的取得取决于卫星遥感器，它可能会受到大气中云霾的影响。还有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是，特别当比较长时段的数据时，遥感系统有可能发生变化。遥感主要对以下情况有用，即获取土地覆盖层/使用

类别的面积估计值，以及帮助确定能指导抽样方案选择的相对同质的面积和需收集的样本数量。有关遥感和空间

统计的补充情况可见 Cressie（1993 年）和 Lillesand 等人（1999 年）的文章。 

遥感数据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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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数据最重要的类型有：1) 航空摄影；2) 使用可视波段和（或）近红外波段的卫星成像；3) 卫星或机载雷达

成像（见显示主要遥感平台特征的表 5.7.2）。不同类型的遥感数据的组合（如可视/红外、雷达、不同的空间或光

谱分辨率）可以充分用于评估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别或地区。一个完整的用于跟踪土地利用变化的遥感系统可包括许

多具有各种分辨率的遥感器和数据类型的组合。 

选择遥感数据和产品的重要标准是： 

• 适当的土地利用分类方案； 

• 合适的空间分辨率（《京都议定书》中用于评估土地利用变化的最小空间单位为 0.05 公顷）； 

• 用于估计土地利用和碳储量变化的合适的时间分辨率； 

• 提供准确性评估的可能性； 

• 适用于数据获取和处理的透明方法； 

• 一致性和随时获得的可能性。 

1.  航空摄影  

对航摄照片的分析可揭示森林的树种和森林的结构，可以从中推断出相对的树龄分布和树的健康状况（例如：

针叶林中的针叶脱落、落叶林中的树叶脱落和病虫害）。在农业分析中，遥感能显示农作物的物种、作物病虫害和

农林系统中的树木覆盖。用于评估的可能的最小空间单位取决于所使用的航摄照片的类型，但是对于标准产品来

说，它往往像一平方公里那么小。  

2.  可视波长和近红外波长的卫星图像  

大面积的（国家的或地区的）全面土地利用或土地覆盖层，如果无法用其它方式获得数据的话，可以使用卫星

图像来提供方便。从所希望的区域获得长时间序列的数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卫星不断定期地从上面飞过。图

像通常能产生不同类别的详细的镶嵌图，但是要想标明适当的土地覆盖层/土地利用类别，则通常需要有来自地图或

实地调查的地面参考数据。需认定的最小单位取决于遥感器的空间分辨率和工作范围。最常见的遥感系统，其空间

分辨率在 20 至 30 米之间。例如，在 30 米的空间分辨率上，可确定小到一公顷的单位。也可以获得由分辨率更高的

卫星提供的数据。 

3.  雷达成像  

最常见的雷达数据类型来自于所谓的合成孔径雷达（SAR）系统，这种系统是在微波频率上运行的。此类系统的

一个主要好处是，它们能穿透云霾，在夜间取得数据。因此，在世界许多几乎经常被云雾笼罩的地区，它们可能是惟

一可靠的遥感数据源。通过使用光谱的不同部分和不同的极化，合成孔径雷达系统能区分土地覆盖层类别（如森林和

非森林等）或植被的生物量内容，尽管由于信号饱和目前在高生物量上存在着某些限制。  

地面参考数据  

为了将遥感数据用于清单，特别是将土地覆盖层与土地利用联系在一起，“优良做法”是用地面参考数据（通

常称为地面实测数据）来补充遥感数据。地面参考数据既可以独立收集，也可以从森林或农业清单中获取。对在估

计阶段变化迅速的或认定其植被容易分错类别的土地利用，应该比其它区域更密集地进行地面实测。这只能通过使

用独立收集的地面参考数据来做，这些数据最好来自实际的地面调查，但高分辨率照片或许也是有用的。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的整合  

图像的目视解译经常用于确定林业清单的抽样点。这种方法既简单又可靠。然而，它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作，因

此只限于有限的区域，它还可能受到不同操作人员主观解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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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遥感，一般要求将遥感可能提供的广泛覆盖与基于地面的点测量或地图数据合为一体，以表述在时空上

与特定的土地利用相关联的面积。这一般使用地理信息系统来实现，这样做成本较低，但效益却很好。  

使用遥感数据对土地覆盖层进行分类  

使用遥感数据对土地覆盖层进行分类可通过目视分析或（基于计算机的）数字分析来进行。每一种方法都各有

利弊。对成像的目视分析在评价情景总特点的过程中（图像背景方面的分析）考虑到了人的推断。另一方面，数字

分类允许用数据进行多种操作，如合并不同的光谱数据等，它能利用遥感数据改善生物物理地面数据的建模（诸如

树的直径、高度、底面积、生物量等）。此外，数字分析考虑到了与不同土地类别相关联的面积的即时计算。它在

过去十年里与相关联的计算机的技术开发一起得到了迅速发展，使得在大多数国家中，硬件、软件，还有卫星数

据，随时都能以低廉的费用获得，尽管使用这些数据和设施的能力还需从外部引进，特别是国家一级的制图方面。  

使用遥感探测土地利用的变化  

遥感可用于探测与土地利用、土地的变化和林业有关的变化位置。探测土地利用变化的方法可分成以下两类

[Singh（1989 年）]： 

后分类变化探测：这是指存在来自不同时间点的两个或两个以上预定义的土地覆盖层/土地利用分类的和通常通

过减少数据集来探测变化的技术。这项技术并不复杂，但对在土地类别的解译和分类中存在的不一致性则极为敏

感。  

预分类变化探测：这是指探测变化的那些较先进的生物物理方法。它采用统计方法比较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时

间点的光谱响应数据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用于提供土地覆盖层/ 土地利用变化方面的信息。这种方法对解译

的一致性敏感性较差，可探测比后分类方法难以捉摸得多的变化，但是它相对要复杂一些，要求得到原始的遥感数

据。 

制图准确性评价  

不论在什么时间使用土地覆盖层/土地利用图，“优良做法” 是取得有关地图可靠性的信息。当此类地图产生

于遥感数据分类时，应该认识到地图的可靠性在不同的土地类别之间可能是不同的。某些类别可以很容易加以区

分，而且结果是惟一的，而有一些则易与其它类别相混淆。例如，在分类中，针叶林往往比落叶林更为准确，因为

它的反射系数特点比较明显，而落叶林可能易与其它类别混淆，比如说草地或农田。同样，通过遥感来弄清土地经

营做法的变化往往比较困难。例如，可能很难探测具体土地面积上从常规耕作转为保护性耕作的变化。 

因此，按类别逐个估计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层图的准确性是一种“优良做法”。图上的许多样本点及相应的现实

界类别将用于建立带有以下元素的混乱矩阵（见方法三，脚注 6）：显示正确确定概率的对角线和显示将一种土地

类别错分成其它可能的类别的相对概率的非对角线元素。这种混乱矩阵不仅能表达地图的准确性，而且可以确定哪

些类别相互之间易于混淆。以混乱矩阵为基础，可以产生出许多准确性指数（Congalton, 1991 年）。按类别逐个做

出土地利用/覆盖图准确性估计不失为一种“优良做法”，在使用遥感的情况下，一种混乱矩阵可用于这一目的。多

时分析（在不同时间为确定土地利用分类所作的图像分析）也可用于提高分类的准确性，特别是在地面实测数据受

到限制的情况下。  

2.4.4.2 基于地面的调查  

基于地面的调查有可能被用来收集和记录有关土地利用的信息，并作为独立的地面实测数据用于遥感分类。在

航空摄影和卫星成像等遥感技术出现以前，基于地面的调查是产生地图的惟一手段。这一过程基本上是一个以制图

为目的访问研究区域及记录地形地貌可视属性和（或）其它物理属性的过程。界限数字化和属性符号化被用于制作

硬拷贝的现场记录和地理信息系统中有用的历史地图。这是通过土地面积的最低限度划界和属性分类协议来进行

的，而土地面积的划界和属性分类是与由此产生的地图的规模及其拟议的使用情况相联系的。 

IPCC 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的优良做法指南  2.21



第二章：土地面积一致描述的基础  

可结合使用经纬仪、卷尺、测距轮和电子测距装置等调查设备，对面积和位置进行极为精确的测量。全球定位

系统的发展意味着位置信息可使用便携式计算机装置就地直接记入电子格式中。为进行登记和与用于空间分析的其

它信息层进行协调，可将数据下载到办公室的计算机上。 

可采取与土地所有人面谈和发放问卷的方式来收集社会经济和土地经营方面的信息，不过它们也可能提供有关

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的变化方面的数据。采用这种普查方法，数据收集机构依赖于土地所有人（或使用者）提供可

靠数据的知识和记录。一般由收集机构的代表走访居民并与他们面谈，数据以事先确定的格式加以记录，或者向土

地使用者发放问卷，请他们填写。通常鼓励应答者使用他们可能掌握的相关记录或地图，但问卷也可直接用于获取

信息（Swanson 等人，1997 年）。 

普查或许是最古老的一种数据收集形式（Darby, 1970 年）。土地使用者调查可在整个人口中进行或采用规模适

当的样本。在现代应用时采用一整套正确性确认和准确性评估技术。调查可通过个人走访、电话访谈（往往带有计

算机辅助提示）或邮寄问卷的方式进行。对土地使用者的调查首先从以下方面着手，即将数据和信息需要归纳为一

系列简单而明了的问题，这些问题要求给予简明扼要和明晰的回答。为了确保问题易于理解并确定当地技术术语的

变化形式，应该先在一人口样本上对问题进行检验。对于样本的应用，应按适当的生态的和（或）行政的土地单位

并根据人口内重大的类别差异（例如私人对法人、大对小、木浆对木材等等）对整个研究区域在空间上加以分层。

对于涉及土地面积和经营做法的答复，应该要求应答者提供某种地理位置（不管坐标值是否精确）、土地清册说

明，或至少是生态单位或行政单位。再通过对统计异常的搜索、与独立数据源的比较、对后续核实问卷样本的处理

或对就地核实调查样本的处理，对结果作调查后的正确性确认。最后，提出结果必须依据最初的分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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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A.1 

附件 2A.1  一些国家的方法示例 

2A.1.1 美国现有资源清单的利用（方法一、方法二和方法三） 

在美国，“国家资源清单”(NRI)专门用于评估非联邦土地上的土壤、水和相关环境资源（Nusser 和 Goebel, 

1997 年; Fuller, 1999 年）8。“国家资源清单”使用多个来源的数据核实估计值。美国的地理信息系统用于保存清

单，它包括全部地面面积、水面积和联邦土地。由其它来源（例如土壤数据库）和其它清单（如“森林清单和分

析”等）提供的数据可与“国家资源清单”相链接9。尽管“国家资源清单”和“森林清单和分析”的抽样技术相类

似，但是不同的目标要求不同的抽样格网，从两个在统计上独立的清单中得出估计值。不过，粗略的抽样数据可用

作方法三的基础。 

数据（见表 2A.1.1）足以提供一个土地利用变化矩阵（方法二），可说明美国多个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的

重要特点。首先是比较每一土地利用大类 1997 年和 1992 年总量，以描述土地利用的净变化。例如，从 1992 年至

1997 年农田数量由 1.547 亿公顷下降到了 1.526 亿公顷，减少了 210 万公顷，而非联邦所有的牧场和森林的总量则

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土地利用的这些方面也可从方法一数据库中看到。此外，美国的总面积从 1992 年至 1997 年仍

然固定在 8 亿公顷上，因此，一个土地利用类别中面积的任何增加必然会被另一个类别中面积的下降所抵消，如在

方法二一个结构中可能已提供的那样。 

不过，数据也能使用其方法二结构描述土地利用变化的动态。表 2A.1.1 中的对角线元素和非对角线元素显示了

一种土地类别中还有多少土地，又有多少土地的利用分别发生了变化。土地利用中变化的综合度量（非对角线元

素）对碳的估计和报告可能是极其重要的。例如，非联邦林地的总量从 1992 年至 1997 年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

约增加了 40 万公顷。然而，土地利用变化元素显示，190 万公顷的非联邦林地已转变为定居地，同时有 250 万公顷

的草地变成了林地。因此，如果个别的土地利用动态（如林地转变为定居地，草地转变为森林）规模相对较大，那

么根据总的土地利用中变化很小来推定碳储量的变化也很小就是不正确的。 

表 2A.1.1  
美国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矩阵 

                最后 

最初 
作物 

保护区方

案土地

（CRP） 
草地 

牧场 
(NF) 

森林 
(NF) 

其它 

 农业 
定居地 

水和联邦 
土地 

1997 年
合计 

作物 146.8 0.9 3.5 0.8 0.3 0.3 -- -- 152.6 

保护保护区方案土地

（CRP） 0.8 12.3 -- -- -- -- -- -- 13.2 

草地 3.7 0.3 43.2 0.3 0.8 0.3 -- -- 48.6 

牧场(NF) 0.6 0.1 0.6 162.3 0.5 0.2 -- -- 164.4 

森林 （NF）  0.8 -- 2.5 0.6 160.1 0.6 -- -- 164.5 

其它农业 0.7 -- 0.4 0.3 0.4 18.9 -- -- 20.7 

定居地 1.2 -- 0.8 0.5 1.9 0.2 35.2 -- 39.8 

水和联邦土地 0.1 -- -- 0.1 0.2 -- -- 182.6 183.1 

1992 合计 154.7 13.8 51.0 165 164.1 20.5 35.2 182.8 787.4 

注：(1) 来自 1997 年的国家资源清单的数据，不包括阿拉斯加。(2) NF 为非联邦。面积为百万公顷。(3) CRP 代表

保护区方案中登记的土地。(4) 由于舍入误差，某些行与列的总数未加起来。 

 

                                                             
8   “国家资源清单”是由美国农业部自然资源局在衣阿华州大学的合作下制定的。有关“国家资源清单”的更多

情况可在以下网址上查阅： http://www.nhq.nrcs.usda.gov/technical/NRI/1997/。 
9  “森林清单和分析”由美国农业部森林局中的研究与发展组织在州和私人林业及国家森林系统的合作下进行经

营。有关“森林清单和分析”的更多情况可在以下网址上查阅： http://fia.fs.fe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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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1.2 阿根廷大草原农业数据的利用（方法一和方法二）  

自 1881 年以来，阿根廷曾开展过各种各样的国家农业普查，它涉及到阿根廷大草原上百分之百的农场。有关

土地利用的数据是在每个省的政区中组织的，阿根廷共有 24 个省。最近公布了对一个世纪来农业变革中草原土地

利用变化的特别研究（Viglizzo 等人, 2001 年）。结果显示阿根廷大草原，作为对天然草地转变为牧场和农田的回

应，在许多时候成为温室气体的净排放源。然而，自 1960 年以来，由于采取了保护性土壤经营技术，主要是减耕

和免耕方法，排放量逐年下降（Bernardos 等人, 2001 年）。这些数据可用于执行方法一或方法二。 

2A.1.3 中国土地登记数据的利用（方法一） 

中国使用方法一和方法二处理土地利用变化方面的数据，包括每 5 年的森林清单、农业普查和其它调查。尤其

是，中国正在推行退耕还林的住户合同制。目前正在推行个人合同制，给住户分配任务发放补贴，住户同时拥有自

己种植的树木和其它植被。该方案的目标是从 2000 年至 2010 年植树约 500 万公顷。现已使用用于这一方案的合同

来编制具体土地利用变化的数据库。  

2A.1.4 英国的土地利用矩阵（方法一、方法二和方法三） 

在英国，土地利用变化矩阵是由实地调查数据构筑的（Barr 等人，1993 年； Haines-Young, 2000年）。目前已经

完成了三次调查，时间分别是 1984 年、1990 年和 1998 年。每一样本为一平方公里面积，1984 年使用其中的 384 个

样本提供 32 个生态气候区的分层抽样。1990 年和 1998 年重访了这些样本区，1990 年为这项运动另外增加了约 140

个样本，1998 年另增加了 50 个，以扩大生态气候区的覆盖面。最初制定了仅用于调查的土地利用/土地覆盖类别，但

在 1998 年使用了与英国其它机构共用的可供选择的类型。1984 年和 1990 年的保存数据现已重新分成了新的类别。

调查者考察了每个一平方公里的样本，他们从现有 560 张 1:10 比例地图着手，画出不同的土地覆盖层/利用块的轮

廓，计算块数并将每一块的一系列信息记录下来。接着将地图数字化，用数字数据来计算每一块的面积。当几年后

再重访一个区时，那些带有老的块界的数字化地图成了记录每块变化的起始点。从而，不仅逐步建立起了每一抽样

年的各类土地覆盖层/利用的面积数据，而且建立起了每一类别之间发生转变的数据。随后，针对不同的生态气候区

发生的情况，通过样本的加权平均得出地区和国家土地覆盖层/土地利用和变化的估计值。  

英国为一套经过简化的土地利用类别（农场、自然、城市、森林、其它）建立了 1984 年至 1990 年间英格兰、

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土地利用变化矩阵，这套矩阵被用于估计英国温室气体清单 5D 类的排放和清除情况（由土地利

用的变化和经营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和土壤的二氧化碳摄入）。例子见表 2A.1.2。 
 

表 2A.1.2 
 1984 至 1990 年间苏格兰土地利用变化矩阵 

             1990 年            

1984 年 
农场 自然 城市 森林 其它 1990 年合计

农场 1 967 81 6 6 0 2 060 

自然 113 4 779 5 32 0 4 929 

城市 14 4 276 1 0 2 95 

森林 9 77 1 981 0 1 068 

其它 0 0 0 0 141  141 

1984 合计 2 103 4 941 288 1 020 141 8 493 

   注：面积为千公顷 

Barr 等人（1993 年）描述了使用这种抽样方法来估计地区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的变化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如果

知道一个地区在土地利用或变化方面的变化情况，或者它们可以通过近似值加以估计，那么对于那种土地利用和土

地变化，达到明确规定的地区总面积中的置信水平所需要的样本数量，可根据统计理论做出估计（Cochran, 197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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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A.1 

2A.1.5 新西兰建立来自遥感的土地利用/土地覆盖数据库示例（方法三） 

新西兰的第一个土地利用/土地覆盖数据库(NZLCDB)完成于 2000 年 6 月，数据主要来自在 1996/1997 年夏天取

得的卫星图像。对于新西兰来说，它认为探测重要的土地覆盖层变化的合适时间段应为 5 年。地球资源卫星增强型

专题制图仪(7 ETM+)是一个最受人喜爱的遥感器，必要时由地球观测实验系统（SPOT）填补空隙。图像获取和分

析工作开始于 2001/2002 年。它将一直延续到 2003/2004 年，以便在采取下面概述的步骤后造出 NZLCDB2 数据

库。 

土地覆盖层数据库 2 号(NZLCDB2)的费用为 27 万平方公里 150 万美元，即每平方公里约 5.6 美元，它将提供： 

• 覆盖新西兰的整套多光谱的和经过垂向校正的卫星成像，空间分辨率达到 15 米； 

• 经过修改的 NZLCDB1 数字地理信息系统土地覆盖层分类地图，确定的分类和归纳错误得到矫正； 

• 新的与 NZLCDB1“母类”兼容的 NZLCDB2 数字地理信息系统土地覆盖层分类地图； 

• 记录新西兰土地覆盖层中确定的变化的数字地理信息系统地图，最小制图单位为一公顷；以及 

• NZLCDB2 的准确性评估，包括一个误差矩阵，以从空间角度和按类估计数据质量。 

对 新 西 兰 土 地 覆 盖 层 数 据 库 （ LCDB ） 项 目 的 详 细 描 述 可 在 以 下 网 址 上 查 阅 ：

http://www.mfe.govt.nz/issues/land/land-cover-dbase/index.html，它将在项目进展过程中不断加以更新。完成数据库的

各个阶段见图 2A.1.1。 

图 2A.1.1 建立新西兰土地覆盖层数据库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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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1.6 澳大利亚多时地球资源卫星碳计算数据库（方法三） 

澳大利亚温室局通过其国家碳核算制度(NCAS)推出了国家级多时遥感计划，该计划是方法三的一个例子，即使

它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受森林覆盖变化影响的土地面积，而不是全面绘制土地利用图。在 1972 年至 2002 年间，地球

资源卫星曾在国家上空进行了 12 次探测，澳大利亚自始至终使用卫星提供的数据监测土地单位的森林覆盖状况，

其分辨率高于一公顷。最初为整个大陆（369 像幅）建立了 2000 年像幅镶嵌图，作为登记其它时间序列的基础数据

集。 

一致的地理分辨率和卫星数据的光谱校准考虑了在整个过程中对单一土地单位（像素）的客观统计分析。在解

译澳大利亚植被情况方面富有经验的遥感专家制定了分析方法（Furby, 2002 年），这些方法经过两轮小规模试验获

得了改善（Furby 和 Woodgate，2002 年）。小规模试验还用在了培训私营部门服务提供者上，随后他们以很强的竞

争力参与了此项工作的投标。 

除了高度规范的方法和工作标准外，为确保输出标准一致还推行了独立的质量保证计划。一个“不断矫正和核

实计划”还负责监测结果的质量，并为今后的改进提供指导。由于该方法使用了一种有条件的概率方法，一旦确定

需要加以改进，整个时间序列需随时加以矫正。 

为该计划制定的方法处理效率增强，使得国家能给时间序列增加新的卫星探测，费用约为 50 万美元。 

森林覆盖变化数据被纳入了碳/氮循环过程模型，该模型在空间上是从一个地理信息系统内部加以操作的。这样

一来，这一领域的碳核算随时可以完成。  

进一步的情况可查阅澳大利亚温室局网站上提供的国家碳系统技术报告，网址：

http://www.greenhouse.gov.au/n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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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3.1  导言 

第 3 章将为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部门如何估计二氧化碳和非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清除提

供指导，同时述及《199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修订本》（《IPCC 指南》）的第 5 章。 

本章提出了两个重大的进展： 

(1) 引入三级分层方法，其范围从默认数据和简单方程到利用国家具体数据和适合本国情况的模式。这些层

级方法如果运用恰当，能够卓有成效地降低不确定性和提高精确度。 

(2) 利用土地利用类别（第 2 章）来组织方法并促进：a)透明的报告，b)将地上和地下碳库联系起来（在较高

层级），同时与《IPCC 指南》的报告进行比较。 

本报告中的方法按土地利用类别（6 节）、广泛的碳库和非二氧化碳气体及层级来组织，并与报告的其它各章保

持一致。 

3.1.1 清单和报告步骤 

下文概述清查和报告排放与清除的总的步骤顺序。对于各国而言，“优良做法”是要遵循这些步骤及本章各节

规定的步骤来估计排放量和清除量： 

(1) 利用第 2 章表示面积的三种办法，在规定的时期内对每种土地利用类别的面积进行估计。 

(2) 按照第 3 和第 5 章提供的指导意见对有关的 LULUCF 类别进行关键类别评估。在确定为关键的类别中，

评估哪些非二氧化碳气体和碳库是重要的，并根据此类碳库的优先次序来选择方法。 

(3) 确保满足适当层级有关排放和清除因子及活动数据方面的要求。 

(4) 如第 5 章所述，对排放和清除进行量化并估计每一估值以及本章提供的部门具体数据的不确定性。 

(5) 利用报告表报告排放和清除估值。在适当情况下使用工作单（见附件 3A.2）。 

(6) 遵循每种土地利用类别、碳库、非二氧化碳源和土地利用变化项下的具体指示，将用于产生国家排放和

清除估值的所有资料制成文件并归档。 

(7) 遵循每种土地利用类别、碳库或非二氧化碳气体项下的具体指示，对排放估值实施质量控制检查、核实

和专家同行评审（关于广泛的指导意见，也见第 5 章）。 

3.1.2 本章与《IPCC 指南》报告类别之间的联系 

    根据土地利用类别，第 3 章分为 6 节。每节又根据土地利用的现状和近期历史细分为两个分节。 

  第 1 分节是关于在清查期开始和结束时用途相同的土地。 

   第 2 分节是关于转变为该节所述土地用途的土地。 

表 3.1.1 列示出本章各节和各分节与《IPCC 指南》的关系。这为比较提供了依据，下文将做更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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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1996 年《IPCC 指南》第 5 章各节与本报告第 3 章各节之间的对照 

初始期土地利用 报告（本）年土地利用 第 3 章分节
1
 《IPCC 指南》

2 
林地 林地 3.2.1 5A 
农田 林地 3.2.2 5A,5C,5D 
草地 林地 3.2.2 5A,5C,5D 
湿地 林地 3.2.2 5A,5C,5D 
定居地 林地 3.2.2 5A,5C,5D 
其它土地 林地 3.2.2 5A,5C,5D 
    
农田 农田 3.3.1 5A,5D 
林地 农田 3.3.2 5B,5D 
草地 农田 3.3.2 5B,5D 
湿地 农田 3.3.2 5D 
定居地 农田 3.3.2. 5D 
其它土地 农田 3.3.2. 5D 
    
草地 草地 3.4.1 5A,5D 
林地 草地 3.4.2 5B,5D 
农田 草地 3.4.2 5C,5D 
湿地 草地 3.4.2 5C,5D 
定居地 草地 3.4.2 5C,5D 
其它土地 草地 3.4.2 5C,5D 
    
湿地 湿地 3.5.1 5A,5E 
林地                    湿地 3.5.2 5B 
农田 湿地 3.5.2 5E 
草地 湿地 3.5.2 5B 
定居地 湿地 3.5.2 5E 
其它土地 湿地 3.5.2 5E 
    
定居地 定居地 3.6.1 5A 
林地 定居地 3.6.2 5B 
农田 定居地 3.6.2 5E 
草地 定居地 3.6.2 5B 
湿地 定居地 3.6.2 5E 
其它土地 定居地 3.6.2 5E 
    
其它土地 其它土地 3.7.1 5A 
林地 其它土地 3.7.2 5B 
农田 其它土地 3.7.2 5E 
草地 其它土地 3.7.2 5B 
湿地 其它土地 3.7.2 5E 
定居地 其它土地 3.7.2 5E 
1将土壤与生物量相结合，黑体数字表示《IPCC 指南》的“森林和草地转变”。 
2《IPCC 指南》覆盖以下类别：5A 森林和其它木材生物量蓄积量的变化；5B 森林和草地转变；5C 经营土地的撂

荒；5D 土壤的排放和清除，和 5E 其它（报告说明第 1.14-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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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3.1.2.1 森林和其它木质生物量蓄积量的变化 

正如《IPCC 指南》一样，《优良做法指南》述及经营林，其定义如下： 

森林管理是规划和实施照管和利用森林做法的过程，旨在实现森林的有关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经营林是

接受森林管理的森林。1 

    该定义表明，经营林须受到定期或经常性的人类干预，包括从商业性木材生产到非商业目的照管的一系列管理

做法。第 3.2.1 节述及仍为林地的林地。第 3.2.2 节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述及管理和转变为森林问题。 

“林地”一节就所有碳库和非二氧化碳气体（采伐木材产品（HWP）除外）提供了指导意见。《IPCC 指南》提

及了 HWP 的处理问题，那些选择估计采伐木材产品库内碳储量变化的国家可在附录 3a.1 中找到关于方法的意见。

《IPCC 指南》简要论述了“其它木材生物量蓄积量”，例如农田和放牧地中的多年生生物量，以及城市地区的林木。

关于这个专题的指导意见在《优良做法指南》题为“生物量碳库的变化”的各节中加以论述。多年生木材生物量碳

储量的变化在每种土地利用类别有关生物量的各节中加以论述。城市林木在第 3.6 节和附录 3a.4 中加以论述。 

 

3.1.2.2 森林和草地转变 

《IPCC 指南》“森林和草地转变”一节包括现有的森林和天然草地向其它土地用途如农田的转变。森林可能被

砍伐以转变为其它各种各样的用途，但主要是为了变为牧场和农田，这是《IPCC 指南》论述的重点，同时着重论述

生物量库中碳的变化。本报告按土地最后的用途系统地论述土地利用方面的转变。在题为“转变为任何其它土地利

用类别的土地”的每节中提供了指导意见，而且分别就所有碳库的变化作了阐述。 

关于从森林或草地向其它用途转变的汇总估计，可通过将每种从这些类别向另一种土地利用类别的转变合计之

后作出。对于森林转变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清除量，总数可通过累加有关林地向每个类别转变的方程 3.3.7、

3.4.12、3.5.1、3.6.1 和 3.7.1 而得出。同样，就草地转变而言，总数可通过累加有关草地转变的相同方程而求出。“优

良做法”分别对所有林地向其它最后土地用途的转变（砍伐森林）以及草地向其它最后土地用途的转变之总数进行

估计和报告。附件 3A.2（表 3A.2.1B）提供了有关报告表。 

 

3.1.2.3 农田、牧场或其它经营土地的撂荒 

《IPCC 指南》论述的重点是那些在撂荒或积极重新造林后恢复到半自然状态并重新在生物量中积累碳的土地。

不过，土地在碳的再累积方面也可能保持不变或进一步退化。 

农田和草地可能被撂荒或被积极地转变为其它不同的用途，从而影响生物量中碳的净变化。因此，本文在好几

处都提供了关于估计生物量变化的指导意见，这取决于土地改为何种土地利用类别。如表 3.1.1 所示，可将各种具体

的土地用途的转变相加，以便对农田、牧场或其它经营土地撂荒后造成的碳变化进行总量评估。 

                                                        
1  统一森林相关定义问题专家会议议事录，罗马，2002 年 9 月（粮农组织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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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3.1.2.4 土壤的二氧化碳排放和清除 

《IPCC 指南》将本专题进一步分为：a)矿质土壤的耕种；b)有机土壤的耕种；以及 c)农业土壤施放石灰。一般

来说，本章中关于每种土地利用的各节都论述仍为同样用途的土地或最近转为该种土地用途的土壤中碳的变化。 

在题为“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的分节中，分别在仍为农田的农田和仍为草地的草地项下就如何估计管理做法

引起的土壤碳储量变化提供了指导意见，其中包括分别就矿质土壤和有机土壤提供的指导意见。在有关转变的分节

下还论述了由于土地转变为农田或草地造成的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对矿质土壤的耕种引起的土壤中碳储量变化的

总体评估，是根据在对土壤中的碳产生影响的管理改变后特定时期内碳储量变化之和作出的。 

关于“林地土壤”一节论述了为造林给泥炭地土壤排水问题。附录 3a.3 中介绍了仍为湿地的湿地的所有温室气

体排放。本报告第 3.5 节在转变为泥炭提取的土地项下从泥炭提取的含义论述有机土壤的耕种。 

与《IPCC 指南》一样，本报告还就农业土壤施放石灰的方法提供了指导。 

 

3.1.2.5 其它报告类别和具体案例 

《IPCC 指南》简要说明其它类别的一般问题和方法。这些问题往往很复杂，而且在编写《IPCC 指南》时尚无

一致同意可采用的方法。本章较为深入地论述其中一些类别。《IPCC 指南》讨论的“其它可能的类别”明确包括地

下部生物量、自然干扰（包括火灾）、轮作以及湿地的泛滥和排水。关于如何估计经营湿地（包括泥炭地和洪涝地）

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与清除和非二氧化碳排放的信息以及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信息分别在附录 3a.3 和 3a.4 中介绍，

因为这些土地利用类别的方法和现有数据只是初步的。在述及森林生物量中碳储量变化的章节（第 3.2.1.1 和 3.2.2.1

节）中明确介绍了地下部生物量的估计方法，在其它章节中还介绍了将地下部生物量包括在非林地用途中的备选方

法。附录 3a.2 中论述了森林土壤排水和回潮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排放问题。 

《优良做法指南》不改变基本的默认假定，即在达到新的平衡之前，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有机质产生线性影响

达 20 年（第一层），可能还要连续几个 20 年期来处理温带和北方生物带较长的时间常数。这意味着当一片土地改变

用途时，随后是 20 年的“变化状况”，每年报告二氧化碳和非二氧化碳影响的 1/20。第三层的建模法可以利用不同

的假定。土地应按转变类别报告 20 年，然后转至“仍为类别”，除非发生进一步的变化。 

自然干扰（例如暴风雨、火灾、虫害，但仅限于经营土地）因其对二氧化碳和非二氧化碳的影响也包括在内。

如果非经营土地受到自然干扰后又发生土地利用变化，那么就应报告自然干扰造成的二氧化碳和非二氧化碳的影响。 

 

3.1.3 碳库的定义 

如上所述，本报告中的方法首先按土地利用类别来组织，其次按广泛的碳库组织。表 3.1.2 大致介绍了发生在

陆地生态系统中的这些碳库。《IPCC 指南》对其中每种库都作了论述，尽管在有些情况下只提供很少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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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表 3.1.2 
第 3 章中使用的陆地库的定义 

库 2 说明（另见下面以斜体字表示的注释） 

地上部生物量 土壤以上所有活的生物量，3包括茎、树桩、枝、树皮、籽实和叶。 

注：如果下层林木在地上部生物量碳库中占较小的部分，那么用于某些

层级的方法和相关数据将这部分排除在外是可接受的，但要按照第 5 章

的规定在整个清单时间序列中以统一的方式使用层级。 

活生物量 

地下部生物量 活根的全部活生物量。直径不足（建议的）2 毫米的细根有时不计在内，

因为往往不能凭经验将它们与土壤有机质或枯枝落叶相区分。 

死木 包括不含在枯枝落叶中的所有非活性的木材生物量，无论是直立的、横

躺在地面上的、或者在土壤中的。死木包括横躺在地表的木材、死根和

直径大于或等于 10 厘米或国内使用的任何其它直径的树桩。 

死有机质 

枯枝落叶 包括直径小于国家选定的最小直径（例如 10 厘米）、躺在矿质土或有机

质土上已经死亡的、腐朽状况各不相同的所有非活生物量。这包括枯枝

落叶层、fumic 层和腐殖层。在凭经验不能加以区分时，活细根（小于建

议的地下部生物量直径限度）包括在枯枝落叶中。 

土壤 土壤有机质 包括达到国家选择的规定深度的矿质土和有机土（包括泥炭）中的有机

碳，并在时间序列中统一适用。（小于建议的地下部生物量直径限度的）

活细根包括在土壤有机质中，如果不能凭经验将它们区分的话。 

注：根据各国的情况，可能需要对这里使用的碳库定义稍作修改。在使用修改的定义时，“优良做法”是就此作

出明确的报告，确保修改的定义在一段时间内一致使用，并且证明碳库既不遗漏也不重复计算。 

 

3.1.4  一般方法 

第 3 章使用与《IPCC 指南》中相同的基本方法。《IPCC 指南》指出： 

方法的基本依据取决于两个关联的主题：一)假定来自和进入大气层的二氧化碳通量等于现有生物量和土

壤中碳储量的变化；二)碳储量的变化可以下述方法估计，即首先确定土地利用的变化率和用来促成变化的做

法（例如焚烧、皆伐、选择性砍伐等）。其次，对于它们对碳储量的影响和对于特定土地利用的生物反应采用

简单的假定或数据。 

上述第一层级的作法是本章所介绍的计算碳库变化的基本方法的基础。这种作法可普遍采用并适用于所有的碳

库（即地上部生物量、地下部生物量、死木、枯枝落叶和土壤），必要时加以细分以捕捉生态系统、气候带和管理作

法间的差异。方程 3.1.1 举例说明了根据按土地利用面积列示的碳损失和增加率来估计碳库变化的一般方法。 

在多数一阶近似值中，“活动数据”是指土地利用面积或土地利用变化方面的。一般指导意见是以碳储量系数

或“排放因子”乘活动数据来提供源/或汇估值。就所有有关碳库和从一种土地利用类别到另一种利用类别的转变提

供指导意见。系统地论述了从一种土地利用类别到另一种利用类别的所有可能的转变并提供默认过渡期。 

 

                                                        
2 《IPCC 指南》中的默认假定是，森林木材和其它生物量中清除的碳在清除当年氧化。如果各国能够提供文件证明

现有的林产品蓄积量实际上在增加，它们可以报告采伐木材产品库情况。附录 3a.1 向各国提供指导，并提供可

用于今后方法发展（有待 UNFCCC 决定）的信息。 
3   以吨（干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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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方程 3.1.1 

作为一个增加和损失函数，给定的库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ijk[Aijk·（CI-CL）ijk] 

其中： 

∆C = 库中碳储量的变化，吨碳/年 

A = 土地面积，公顷 

Ijk = 对应于气候类型 i、森林类型 j、管理作法 k，等等…… 

CI = 碳增加率，吨碳/公顷/年 

CL = 碳损失率，吨碳/公顷/年 

    《IPCC 指南》中提出了一种在两个时点测量碳储量以评估碳储量变化时采用的替代方法。方程 3.1.2 举例说明

了以这种方式估计碳储量变化的一般方法。作为某些情况下的备选方法，本章对后一种方法加以介绍。 

方程 3.1.2 

给定的库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 = ∑ijk  (Ct2

 – Ct1
 ) / (t

2
 – t

1
)ijk 

其中： 

    Ct1 
= 在时间 t1时库中的碳储量，吨碳 

    Ct2 
= 在时间 t2时库中的碳储量，吨碳 

    即使要求国家每年报告源和汇，也不意味着各国必须每年制定有关所有碳库的国家清单，因为国家清单的数据

是在 5 至 10 年周期的基础上制定的。第 5 章就如何使用内插法和外推法以合并数据源提供了指导意见。 

    《IPCC 指南》关于农业的一章（第 4 章）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的有关部分讨论了土地利用造成的非二

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几个源。《IPCC 指南》第 4 章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论及热带稀树大草原燃烧和农业残

余物燃烧产生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农业土壤的直接和间接氧化亚氮排放以及来自水稻生产的甲烷排放。《IPCC

指南》关于废物的一章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还就固体废物处理场处理或焚烧废物时从生物量部分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提供了指导意见。 

    本《优良做法指南》提供了关于如何将《IPCC 指南》农业一章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扩展适用到这些新

增的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类别的补充信息： 

  森林火灾产生的非二氧化碳（氧化亚氮和甲烷）（第 3.2.1.4 节）； 

 经营（施肥）林产生的氧化亚氮（第 3.2.1.4 节）； 

 森林土壤排水产生的氧化亚氮（附录 3a.2）； 

 经营湿地产生的氧化亚氮和甲烷（附录 3a.3）；和 

 土地用途转变后土壤的氧化亚氮排放（第 3.3.2.3 和 3.4.2.3 节）。 

3.1.5 层级 

    本章向用户提供用于估计每种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 3 个层级方法。这些层级对应一个级数，从利

用带有默认数据的简单方程上升到较为复杂的国家系统中的国家特定数据 4。方框 3.1.1 中对这 3 个一般层级作了

归纳介绍。这些层级表明估值——作为方法复杂性、模式参数的区域特性和活动数据的空间分辨率和范围的一个

函数——的确定性从最低级别到最高级别的渐进。第 1 层方法的实施已经具备了完整的指导。不管是哪个层级，

                                                        
4   国家具体数据可能需要加以细分以捕捉在单一土地类别中不同的生态系统和生境质量、气候带和管理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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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各国都应当将为各个类别和库采用的层级、排放因子以及用于得出估值的活动数据编制成文件。对于较高的层级，

清查机构可能需要提供补充文献资料以支持使用更复杂的方法或本国确定的参数的决定。从较低层级向较高层级

前进，通常将需要增加资源以及机构和技术能力。 

方框 3.1.1 

《优良做法指南》中的层级结构框架 

第 1 层作法采用《IPCC 指南》（工作手册）提供的基本方法和《IPCC 指南》（工作手册和参考手

册）提供的默认排放因子以及本章中的更新数据。对于只在《IPCC 指南》中提及的某些土地利用和库

（即默认值假定为零排放或清除）而言，如果有新的科学信息可加以利用，就将其收入本报告中。第一

层方法通常利用空间范围粗略的活动数据，例如国家或全球范围的毁林率估值、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和全

球土地覆盖图等。 

第 2 层可以利用与第 1 层相同的方法，但采用本国最为重要的土地利用/活动确定的排放因子和活

动数据。第 2 层也可采用基于国家具体数据的储量变化法。国家确定的排放因子/活动数据最适合于该国

的气候区域和土地利用系统。第 2 层一般利用较高分辨率的活动数据以便与本国为特定区域和专门土地

利用类别确定的系数相一致。 

在第 3 层，使用更高层级的方法，包括适合处理国家情况的各种模式和清查测量系统，在一段时

间可重复使用，并采用高分辨率活动数据和在国家以下各级分类至精细格网比例尺。与较低层级的方法

相比，这些较高层级的方法所提供的估值的确定性更大，而且生物量与土壤动态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此

类系统可在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基础上将与土壤模块相联系的年龄、分类/生产数据系统结合起来，

纳入几种类型的监测。对土地用途发生变化的地块可在一段时间内进行跟踪。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系统

具有气候依赖性，从而可提供带有年度间变率的源估值。模式应接受质量检查、审计和验证。 

 

3.1.6 方法的选择 

    “优良做法”指采用具有最高确定性的方法，同时又尽量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正如本报告第 5 章第 5.4 节所

说明的，在决定使用哪个层级和为改进清单投入更多资源时，应考虑土地利用是否是关键类别。在一组决策树中就

方法选择提供了指导意见，目的在于评估一种源/汇类别是否是关键类别以及在一个关键类别中哪些库被认为是重要

的。决策树在子类别一级适用，它大体对应于碳库和非二氧化碳气体源（见表 3.1.3 的子类别清单）。重要的是应指

出，关键类别分析是一个反复的过程，而且每个子类别需要初始估值以便进行分析。图 3.1.1 提供了一个通用决策树

以确定对清查期开始和结束时用途相同的土地合适的层级方法。该决策树适用于第 3.2.1、3.3.1、3.4.1、3.5.1、3.6.1

和 3.7.1 节中说明的子类别。该图以第 3.2.1 节，“仍为林地的林地”作为例子。图 3.1.2 将第 3.2.2 节“转变为林地的

土地”作为例子，提供了一个通用决策树来确定对清查期期间用途发生变化的土地合适的层级方法。这一决策树应

适用于第 3.2.2、3.3.2、3.4.2、3.5.2、3.6.2 和 3.7.2 节中说明的子类别。 

    图 3.1.1 中使用的缩写 FF、GG、CC、WW、SS、OO 表示土地利用类别未发生转变；而图 3.1.2 中的缩写 LF、

LG、LC、LW、LS、LO 表示土地向这些利用类别发生的转变： 

FF = 仍为林地的林地 LF =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 

GG = 仍为草地的草地 LG = 转变为草地的土地 

CC = 仍为农田的农田 LC = 转变为农田的土地 

WW = 仍为湿地的湿地 LW = 转变为湿地的土地 

SS = 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 LS = 转变为定居地的土地 

OO = 仍为其它土地的其它土地 LO = 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 

在整个第 3 章中，这些缩写用作方程中符号的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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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用于确定对仍为同种土地利用类别的土地（例如，仍为林地的林地，FF）合适的层级的决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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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层） 

使用国家具体数据

（注 5） 

（第 2 层） 

使用先进的方法和详细

的国家具体数据（注 5）

（第 3 层） 

编制或获取代表性 
数据和排放因子 

你们国家 
是否有关于 FF 的 

先进方法和 
详细数据？ 

是否有 
国家具体数据？ 

是否有 
国家具体数据？ 

就 FF 下 
的每个子类别问（注 3）： 

这个子类别重要吗？ 
（注 4） 

利用最适合于现有 
数据的层级 

FF 是关键 
类别吗？ 
（注 2） 

报告“不存在” 

是否存在 
经营林？ 
（注 1） 

重复用于每个子类别*： 
- 生物量 
- 死有机质 
- 土壤 

重复用于每种土地利用类别： 
-  FF 
-  GG 
-  CC 
-  WW 
-  SS 
-  OO 

重复用于每种气体： 
- 二氧化碳（碳） 
- 甲烷 
- 氧化亚氮 

 

 

 

 

注 1：使用 20 年作为阈值，与《IPCC 指南》中所载默认值是一致的。各国可利用适合本国情况的不同时期。

注 2：第 5 章第 5.4 节（方法选择-关键类别的认定）解释了关键类别的概念。 
注 3：关于子类别的特点说明见表 3.1.2。 
注 4：如果一个子类别占到整个类别排放/清除量的 25%至 30%，该子类别是重要的。 
注 5：关于层级定义见方框 3.1.1。 

*如果一国将采伐木材产品（HWP）作为一个单独的库报告，应将其作为一个子类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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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用于确定对转变为另一种土地利用类别的土地（例如，转变为林地的土地，LF）合适的层级的决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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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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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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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使用 20 年作为阈值，与《IPCC 指南》中所载默认值是一致的。各国可利用适合本国情况的不同时期。 
注 2：第 5 章第 5.4 节（方法选择-关键类别的认定）解释了关键类别的概念。 
注 3：关于子类别的特点说明见表 3.1.2。 
注 4：如果一个子类别占到整个类别排放/清除量的 25%至 30%，该子类别是重要的。 
注 5：关于层级定义见方框 3.1.1。 

*如果一国将采伐木材产品（HWP）作为一个单独的库报告，应将其作为一个子类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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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给定的土地利用一节中的子类别 

气体 子类别 

二氧化碳 活生物量 

死有机质 

土壤 

氧化亚氮 火灾 

土壤有机质矿化 

氮投入 

有机土壤耕作 

甲烷 火灾 
 

3.1.7  报告 

    “优良做法”是按照本章和第 5 章第 5.4 节提供的指导意见，对每种土地利用类别进行关键类别评估： 

  在被指定为关键的每种土地利用类别中，评估哪些子类别为重要的子类别；和 

  利用这种分析的结果，根据类别和子类别的优先次序来选择方法。 

    将报告类别分为温室气体和土地利用，即仍为一种用途的土地和转变为该种用途的土地。类别估值为各子类别的汇

编。表 3.1.3 列示出每个报告类别中的子类别。报告表在附件 3A.2 中给出。在使用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中的其它要素汇编土

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排放和汇的估值时，必须统一使用符号（+/-）。在最后报告表中，排放（碳储量的减少，

非二氧化碳的排放）始终为正（+），而清除（碳储量的增加）始终为负（-）。为计算最初估值，本章遵循《IPCC 指南》

第 5 章使用的惯例，其中碳储量的净增加为正（+），而净减少为负（-）。与《IPCC 指南》所规定的一样，在最后报告表

中需要将这些值的符号加以转换以便与国家清查报告的其它各节保持一致。 

单位 

    二氧化碳排放和清除及非二氧化碳气体排放单位采用千兆克（Gg）报告。为将吨碳换算为千兆克二氧化碳，用

44/12 和 10-3乘该值。为将单位从千克氧化亚氮-氮换算为千兆克氧化亚氮，用 44/28 和 10-6乘该值。 

惯例 

    为了报告的目的（其目的与《IPCC 指南》的一致），清除（摄取）的符号始终为（-），而排放的符号始终为（+）。 

3.1.8  一般气候带 

    本章中的某些默认值是根据气候带提供的。图 3.1.3 是这些气候带的总体轮廓。与《IPCC 指南》相比，本图只

将极地/北方生物带定为追加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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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 

3.2  林地 

本节提供对与林地和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上生物量和土壤有机碳变化有关的碳储量变化以及温室气体的排放和

清除进行估计的方法。该方法与《199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修订本》（《IPCC 指南》）中的做法是一致的，

生物量的年度变化是根据生物量增长与损失之差计算的。本指南： 

论述第 3.1 节认定的 5 种碳库； 

  在较高层级将相同土地面积的生物量和土壤碳库联系起来； 

  包括火灾、风暴、虫害和疾病爆发引起的自然损失造成的经营土地上碳的排放； 

  提供估计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和 

  应与第 2 章说明的获取统一面积数据的做法结合使用。 

    第 3.2 节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即第 3.2.1 节论述对过去已成为森林至少 20 年的林区 5 种碳库中碳储量变化

进行估计的方法。1第 2 部分，即第 3.2.2 节论述近期转变为森林的土地上碳储量的变化。第 3.2.1 节说明应如何使用

第 3.1.6 节图 3.1.1 中的决策树以便选择适合于碳库和非二氧化碳气体的层级方法。 

正如《IPCC 指南》所指出的，不应将自然的未受扰乱的森林视为人为的源或汇，并将它们排除在国家清单估

计之外。因此本章只提供关于估计和报告经营林温室气体人为的源和汇的指导意见。经营林的定义在第 3.1.2.1 节中

加以讨论。国家一级的定义在一段时间内应统一适用并覆盖定期或不断受到人类干预的所有森林，包括从商业性木

材生产到非商业目的的全面的管理做法。 

《IPCC 指南》包括默认假定，即采伐生物量中所有的碳在清除当年氧化，但如果表明现有的储量在增加，则

可灵活地将采伐木材产品（HWP）中的碳储量包括进去。采伐木材产品的核算问题正由科技咨询机构审议。在谈判

出结果前，采伐木材产品的估计方法在单独一节中讨论（附录 3a.1）。这表明方法制定的现状，并不影响《IPCC 指

南》中的意见，也不损害所述谈判的结果。 

3.2.1 仍为林地的林地 

在土地利用类别列为“仍为林地的林地（FF）”的温室气体清单中包含了 5 种碳库（即地上部生物量、地下部

生物量、死木、枯枝落叶和土壤有机质）中碳储量的变化估值，以及此类碳库中非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估计与碳

库变化相关的 FF 年度排放量或清除量的简要方程，见方程 3.2.1： 

方程 3.2.1 

仍为林地的林地的年度排放量或清除量 
∆CFF = (∆CFFLB

 +∆CFFDOM
 +∆CFF 土壤

) 

其中： 

∆CFF = 仍为林地的林地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FFLB
  =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活生物量（包括地上和地下部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FFDOM
  =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死有机质（包括死木和枯枝落叶）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FF 土壤
  =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土壤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1 应在适当的节项下跟踪已转变为另一种土地利用的土地，只要碳动态受到转变和后续动态的影响，就要进行跟踪。

20 年期与《IPCC 指南》一致，但第 3 层方法可用于适合国情的更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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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吨碳换算为千兆克二氧化碳，用 44/12 和 10-3乘该值。关于惯例（符号），参阅第 3.1.7 节或附件 3A.2（报

告表和工作单）。 

 

3.2.1.1 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 

碳储量的变化通过以适当的碳部分乘生物量增加和损失的烘干重量之差计算。本节介绍估计生物量增量和损失

的方法。增量包括生物量的成长量。损失包括采伐、薪柴采集和自然损失。 

 

3.2.1.1.1 方法问题 

3.2.1.1.1.1 方法的选择 

有两种方法可用于估计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 

    方法 1（也叫做默认法）要求从报告年度的生物量碳增量减去生物量碳损失（方程 3.2.2）。 

方程 3.2.2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默认法） 
∆CFFLB

 = (∆CFFG 
–∆CFFL

) 

其中： 

∆CFFLB
 =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活生物量（包括地上和地下部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FFG
 = 生物量生长引起的年度碳储量的增加，吨碳/年 

∆CFFL
 = 生物量损失引起的年度碳储量的减少，吨碳/年 

方法 2（也叫做储量变化法）需要关于一个给定林区两个时点的生物量碳储量清单。生物量变化是指生物量在

时间 t2与时间 t1之间的差异，用清单间的年数相除（方程 3.2.3）。 

方程 3.2.3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储量变化法） 
∆CFFLB

 = (C t2
 – C t1

) / (t
2
 – t

1
) 

和 

C=[V·D·BEF2]·（1+R）·CF 

其中： 

∆CFFLB
 =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活生物量（包括地上和地下部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 t2 
= 在时间 t2时计算的生物量中总碳量，吨碳 

C t1 
= 在时间 t1时计算的生物量中总碳量，吨碳 

V = 商品材材积；米 3/公顷 

D = 基本木材密度，吨干物质/米 3商品材材积 

BEF2 = 将商品材材积换算为地上林木生物量的生物量扩展系数，无量纲 

R = 根茎比率，无量纲 

CF = 干物质的碳部分（默认值=0.5），吨碳/吨干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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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方法可适用于所有层级，而储量变化法的数据要求排除了对第一层做法的选择。一般来说，储量变化法为

生物量较大的增加或减少或在进行了非常准确的森林清查情况下提供可靠的结果。不过，对于混交林分的林区，和

（或）在与生物量总量相比生物量变化非常小的情况下，储量变化法存在着清查误差大于预期变化的风险。在此种

条件下，增量数据可能会给出更可靠的结果。因此，在合适的层级选用默认法或储量变化法将是一个由专家在考虑

到国家清查系统和森林特性等因素后做出判断的问题。 

    估计地上和地下部生物量变化的默认法使用一系列的方程。它们需要关于不同土地利用类别面积的活动数据，

它们符合不同的森林类型或管理系统、相应的排放和清除因子及估计生物量损失的因子。估计的准确性取决于为进

行生物量估计所选择的层级和所利用的数据。 

    “优良做法”是通过遵循图 3.1.1 中的决策树来选择层级。这将促进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其中考虑到这个类别

的生物量是否为第 5 章第 5.4 节所述的关键类别。一般来说： 

第 1 层：第 1 层适用于这样的国家：要么对该国而言，该子类别（仍为林地的林地或生物量碳库）不是一个关

键类别，要么该国没有国家具体活动数据或者这方面的数据很少，并且没有或难以获得排放/清除因子。 

第 2 层：此层适用于仍为林地的林地或生物量碳是一关键类别的情况。第 2 层适用于这样的国家：可获得国家

关于活动数据和排放/清除因子的具体估值或这些数据能以与其它土地利用类别所需的费用相比较为合算的费用收

集到。 

第 3 层：此层适用于仍为林地的林地或生物量碳是关键类别的情况。这要求使用详尽的国家森林清查数据，补

充以动态模式或适合国情的异质同象方程，这样可直接计算生物量的增量。有关碳储量变化的第 3 层做法允许使用

多种方法，由于各国的清查方法和森林条件不同，国与国间的实施方法可能不同。因此，第 3 层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要将使用的数据、假定、方程和模式的有效性和完整性编写成适当的文件。 

利用默认法估计活生物量中碳储量变化（∆CFFLB
）的方程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生物量增量引起的年度碳储量的增加（∆CFFg
） 

    对仍为林地的林地中由于生物量增加引起的年度碳储量的增加进行估计，需要有本国每种森林类型和气候带的

面积和总生物量年度增量的估值（方程 3.2.4）。生物量碳部分的默认值为 0.5，不过较高层级方法允许采用关于不同

的物种、一棵树或植丛的不同部分（茎、根和叶）以及林分年龄的变量。 

方程 3.2.4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生物量增量引起的年度碳储量的增加 
∆CFFG

 = ∑ij (Aij·G 总和 ij)·CF 

其中： 

∆CFFG
  = 按森林类型和气候带分列的仍为林地的林地中生物量增量引起的年度碳储量的增加，吨碳/年 

Aij = 按森林类型（i=1 至 n）和气候带（j=1 至 m）分列的仍为林地的林地的面积，公顷 

G 总和 ij = 按森林类型（i=1 至 n）和气候带（j=1 至 m）分列的以干物质单位表示的总生物量年平均增加率，

吨干物质/公顷/年 

CF = 干物质的碳部分（默认值=0.5），吨碳/吨干物质 

生物量年均增量（G 总和） 

G 总和是地上部生物量年增加率（Gw）的扩大以包括它的地下部分，涉及以适用于增量的地下部生物量与地上部

生物量的比率（经常叫做根茎比率（R））相乘来计算。在自然再生林或广泛类别的人工林情况下如果有 Gw 数据可

供利用的话，G 总和可以直接获得。如果无 Gw数据可供利用，可使用材积增量（Iv）和生物量扩展系数将年净增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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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至地上部生物量增量。方程 3.2.5 显示了这种关系： 

方程 3.2.5 

生物量年均增量 

G 总和= Gw·(1+R)  (A) 用于直接利用地上部生物量增量（干物质）数据的情况，否则利用方程

B 或其等式来估计 Gw。 

Gw= Iv·D·BEF1   (B) 用于利用净材积增量数据估计 Gw的情况。 

其中： 

G 总和 = 地上和地下部生物量年均增量，吨干物质/公顷/年 

Gw = 地上部生物量年均增量，吨干物质/公顷/年；表 3A.1.5 和 3A.1.6 

R = 适合于增量的根茎比率，无量纲；表 3A.1.8 

    Iv = 适用于工业加工的材积年均净增量，米 3/公顷/年；表 3A.1.7 

    D = 基本木材密度，吨干物质/米 3；表 3A.1.9 

    BEF1= 将年净增量（包括树皮）换算为地上林木生物量增量的生物量扩展系数，无量纲；表 3A.1.10 

基本木材密度（D）和生物量扩展系数（BEF）因森林类型、年龄、生长条件、林分密度和气候不同而不同（Kramer，

1982 年；Brown,1997 年；Lowe 等人，2000 年；Koehl，2000 年）。表 3A.1.10 提供按森林类型和气候带分列的生物

量扩展系数默认值供与指明的最小直径范围一起使用。在《IPCC 指南》中，生物量扩展系数充当用来计算那些在采

伐中被砍下并留待腐朽的非适销生物量（主枝、小树等）的扩展比率的替代值。 

对于采用第 2 层方法的国家，“优良做法”是在可获得的情况下，使用国家具体的有关具体物种的基本木材密

度和生物量扩展系数值。 

    采用第 3 层方法的国家，应在物种层级估计基本木材密度和生物量扩展系数值。生物量增量、立木蓄积和采伐

量的生物量扩展系数因给定的物种或林分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就第 2 和第 3 层而言，鼓励清查专家分别为立木蓄积、

生物量增量和采伐量制定国家具体的基本木材密度和生物量扩展系数值。如果采用国家具体的系数和办法，应按照

第 5 章提出的一般要求对它们进行适当核实并编写成文件。 

    根据各国具体的条件（例如，Lehtonen 等人，2003 年；Smith 等人，2003 年），可将生物量扩展系数和基本木材

密度合并为一个数值。在此种情况下，在合并数值时应酌情参考关于生物量扩展系数和基本木材密度的指导意见。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生物量损失引起的年度碳储量的减少（∆CFFL
） 

    年生物量损失为商业性圆材采伐、薪柴采集造成的损失和其它损失之和（方程 3.2.6）： 

方程 3.2.6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生物量损失引起的年度碳储量的减少 
∆CFFL

 =L 采伐+L 薪柴+L 其它损失 

其中： 

∆CFFL
  =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生物量损失引起的年度碳蓄量的减少，吨碳/年 

    L 采伐 = 商业性采伐引起的年度碳损失，吨碳/年（见方程 3.2.7） 

    L 薪柴 = 薪柴采集引起的年度碳损失，吨碳/年（见方程 3.2.8） 

    L 其它损失 = 年度其它碳损失，吨碳/年（见方程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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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商业性采伐引起的年度碳损失的方程见方程 3.2.7： 

方程 3.2.7 

商业性采伐引起的年度碳损失 

L 采伐=H·D·BEF2·(1-fBL)·CF 

其中： 

L 采伐 = 商业性采伐引起的年度碳损失，吨碳/年 

H = 年采伐材积，圆材，米 3/年 

D = 基本木材密度，吨干物质/米 3；表 3A.1.9 

BEF2 = 将采伐圆材材积换算为地上部总生物量（含树皮）的生物量扩展系数，无量纲；表 3A.1.10 

fBL = 留在林中腐朽的生物量部分（转为死有机质） 

CF = 干物质的碳部分（默认值=0.5），吨碳/吨干物质 

    在应用这个方程时有两种选择： 

(一) 与采伐圆材材积相关联的总生物量被视为一种立即排放。这种默认假定并暗示 fBL应设定为 0。应作出这

种假定，除非明确说明死有机质的变化，这意味着要利用下文第 3.2.1.2 节项下的较高层级方法。 

(二) 一定比例的生物量转为死木蓄积量。在这种情况下，fBL应靠专家判断或基于经验数据取得（第 2 或 3 层）。

附件 3.A.11 提供用于第 2 层的 fBL的默认数据。 

利用方程 3.2.8 来估计薪柴采集引起的碳损失： 

方程 3.2.8 

薪柴采集引起的年度碳损失 

L 薪柴=FG·D·BEF2·CF 

其中： 

    L 薪柴 = 薪柴采集引起的年度碳损失，吨碳/年 

    FG = 年度采集的薪柴材积，米 3/年 

    D = 基本木材密度，吨干物质/米 3；表 3A.1.9 

BEF2 = 将采伐圆材材积换算为地上部总生物量（含树皮）的生物量扩展系数，无量纲；表 3A.1.10 

CF = 干物质的碳部分（默认值=0.5），吨碳/吨干物质 

    经营林其它的碳损失包括各种扰乱如风暴、虫害爆发或火灾引起的损失。下文提供了估计此类扰乱引起的碳损

失量的一般办法。在经营林地火灾（包括野火和受控火）引起损失的具体情况下，应使用这种方法对第 3.2.1.4 节（非

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论提供投入以估计火灾引起的二氧化碳和非二氧化碳排放量。 

    “优良做法”是报告受发生在经营林地上的各种扰乱如火灾、虫害和风暴——不管这些是否由人类活动所引起

——影响的所有面积。非经营林发生的不造成土地利用变化的自然扰乱不应包括在内。计为商业采伐或薪柴的生物

量损失不应列入其它扰乱引起的损失项下。 

扰乱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随扰乱的类型和严重程度、发生时所处的条件（例如天气）和生态系统的特点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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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程 3.2.9 举例说明的建议的一般方法假定在发生扰乱的情况下森林生物量被完全毁坏——因此默认法只处理

“林分置换”扰乱。采取第 3 层方法报告的国家应将林分置换和非林分置换两种扰乱都考虑在内。 

方程 3.2.9 

年度其它碳损失 

L 其它损失=A 扰乱·Bw·(1-fBL)·CF 

其中： 

L 其它损失 = 年度其它碳损失，吨碳/年 

A 扰乱 = 受扰乱影响的森林面积，公顷/年 

Bw = 森林面积的平均生物量蓄积量，吨干物质/公顷；表 3A.1.2、3A.1.3 和 3A.1.4 

fBL = 留在林中腐朽的生物量部分（转为死有机质）；表 3A.1.11 

CF = 干物质的碳部分（默认值=0.5），吨碳/吨干物质 

第 1 层：在第 1 层下，假定扰乱只影响地上部生物量；还假定地上部生物量碳在发生扰乱后全部损失。因此 fBL

等于零。 

第 2 层：采取较高层级方法报告的国家在说明所有森林库的排放/清除时，必须区分遭毁坏和造成温室气体排放

的扰乱前生物量部分与转入死有机质库并在以后腐朽的生物量部分。 

第 3 层：采取第 3 层方法报告的国家应考虑所有重大的扰乱，包括关于林分置换和非林分置换。在说明非林分

置换扰乱的影响时，各国可给方程 3.2.9 增加一项以便对不受扰乱影响的扰乱前生物量部分作出调整。 

利用默认法估计活生物量中碳储量变化（∆CFFLB
）的步骤简介 

步骤 1：按照第 2 章的指导意见（表示土地面积的办法），将仍为林地的林地的面积（A）归类为不同气候带的

森林类型，按本国所采用的类型。作为参考，表 3A.1.1 提供了按区域和国家分列的国家级森林面积和年度森林面积

变化的数据作为一个核实手段； 

步骤 2：利用方程 3.2.5 来估计生物量的年均增量（G 总和）。如果可获得关于地上部生物量年均增量（Gw）的数

据，则利用方程 3.2.5A。如果得不到上述数据，则利用方程 3.2.5B 来估计 Gw； 

步骤 3：利用方程 3.2.4 来估计生物量增量引起的年度碳储量的增加（∆CFFG
）； 

步骤 4：利用方程 3.2.7 来估计商业性采伐引起的年度碳损失（LW 采伐）；  

步骤 5：利用方程 3.2.8 来估计薪柴采集引起的年度碳损失（LW 薪柴）； 

步骤 6：利用方程 3.2.9 来估计其它损失引起的年度碳损失（L 其它损失）； 

步骤 7：根据步骤 4 至 6 中估计的损失，利用方程 3.2.6 来估计生物量损失引起的年度碳储量的减少（∆CFFL
）； 

步骤 8：利用方程 3.2.2 来估计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CFFLB
）。 

3.2.1.1.1.2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方法 1 要求符合本国每种森林类型和气候带的年度生物量增量，以及同包括采伐、薪柴采集引起的损失和自然

损失在内的生物量损失有关的排放因子。 

生物量年度增量 

地上部生物量年度增量，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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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层：第 1 层利用地上部生物量年均增量（Gw）的默认值，它们在表 3A.1.5 和 3A.1.6 中提供。 

第 2 层：第 2 层方法利用国家具体数据来计算生物量年均总增量 Gw。国家具体数据经常与商品材材积（Iv）联

系在一起。需要用关于生物量扩展系数（BEF1）和基本木材密度（D）的数据将现有数据换算为 Gw。表 3A.1.7 提供

了 Iv 的默认值，表 3A.1.10 和 3A.1.9 分别提供了 BEF1和 D 的默认值。 

第 3 层：在第 3 层下，将可利用详细的森林清查或监测系统，它至少包含关于立木蓄积的数据，在理想的情况

下还包含关于年度增量的数据。如果可获得合适的异速生长生物量函数，“优良做法”是直接利用这些方程。还可将

碳部分和基本木材密度纳入这类方程。 

    应利用详细的森林清单来提供森林清查年度森林碳储量的初始条件。在清查年与承诺期不对应时，应利用年均

增量或通过模式（即能模拟森林动态的模式）估计的增量。 

    可将定期的森林清单与年度植树和采伐数据结合起来以提供清查年间增量的非线性插入值。 

地下部生物量增量 

第 1 层：作为与《IPCC 指南》一致的默认假定，地下部生物量增量可为零。或者，可将根茎比率(R)的默认值

用来估计地下部生物量，它们在表 3A.1.8 中提供。 

第 2 层：应利用国家具体的根茎比率来估计地下部生物量。 

第 3 层：应利用国家或区域确定的根茎比率或增量模式。最好应将地下部生物量纳入计算总生物量增量的模式。 

年度生物量损失 

    《IPCC 指南》将生物量提取（即商业性采伐、薪柴清除和其它木材利用及自然损失）称为导致碳释放的蓄积生

物量的总消耗。方程 3.2.6 较为精确地阐明 3 个组成部分。 

    除了工业木材和锯材原木的商业性采伐外，还比较具体地提到了薪柴，此外还可能有其它非商业性采伐的类型，

例如用于自己消费的木材砍伐。这一数量不一定包括在官方统计中，可能需要通过调查来估计。 

采伐 

    在计算商业采伐引起的碳损失时，需要下列排放/清除因子：提取的圆木材积（H）、基本木材密度（D）和留在

林中腐朽的生物量部分（fBL）。 

    在可区分的情况下，不应计算来自转变为另一种土地用途的林地的采伐数据，因为这将导致重复计算。关于采

伐的数据不大可能提供关于此种采伐来自何种土地的分列数据，因此应从采伐总量中减去相当于转变为林地的土地

的生物量损失的生物量。 

    圆木采伐情况公布在欧洲经委会/粮农组织《木材公报》上并载于粮农组织《林产品年鉴》。后者主要依据各国

提供的数据。在无官方数据时，粮农组织提供基于现有最可靠信息的估值。通常，年鉴拖后两年面世。 

第 1 层：可将粮农组织数据用作方程 3.2.7 中 H 的默认值。圆木数据包括从森林清除的以立方米报告的所有木

材（去皮）。去皮数据需要换算为带皮数据以便与 BEF2一起使用。就多数树种而言，树皮占到带皮茎材积的 10%至

20%。在没有国家具体数据的情况下，应将 15%用作默认值，粮农组织的带皮材积可用去皮估值除以 0.85 来估算，

然后再将数值用于方程 3.2.7。“优良做法”是利用来自国家或区域调查的任何补充数据来核实、补充、更新和检查

数据的质量。 

第 2 层：应使用国家具体数据。 

第 3 层：应使用国家关于不同森林类别的具体的清除数据，其分辨率对应于第 3 层的森林模式。如果已知，应

使用国家关于死木腐朽动态的具体信息来说明非采伐生物量的时间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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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柴采集 

    对薪柴采集引起的碳损失进行估计，需要关于年度采集的薪柴材积（FG）、基本木材密度（D）和将收集的圆木

材积换算为地上总生物量的生物量扩展系数（BEF2）的数据。 

    不同国家采集薪柴的方法，从普通采伐到收集死木各不相同（后者经常作为方程 3.2.7 中“fBL”的一个部分。

在计算薪柴材积时，要求采用不同的方法，因为用作薪柴的树木采伐应作为采伐造成的碳损失处理。与商业性采伐

的方程相比，薪柴采集的方程没有“留待腐朽的部分”变量，因为假定树木的较大部分可能要从森林清除。另一方

面，从森林地表采集的薪柴不应扩大，因为它代表死木蓄积相当于采集量的减少。在较低层级，假定这不影响死木

的蓄积（见第 3.2.1.2 节） 

    本节只论述仍为林地的林地中的薪柴采集。在“转变为农田、草地等的土地”各节中，解释了薪柴统计中应如

何处理和补偿土地用途转变导致的异地使用的薪柴问题。 

第 1 层：粮农组织提供关于所有国家薪柴和木炭消费数据的统计资料。因此，在第 1 层下，粮农组织的统计资

料可直接使用但应检查是否完整，因为在有些情况下粮农组织的数据可能指在特定森林中发生的具体活动而不是所

有的薪柴。如本国有较完整的信息，则应当使用。“优良做法”是为粮农组织确定国家数据来源如林业部或农业部或

任何统计组织。还有就是将从仍为林地的林地收集的薪柴与来自转变为其它用途的林地的薪柴区分开。 

第 2 层：如有，应使用国家具体数据。“优良做法”是根据本国许多调查和研究来核实和补充粮农组织的数据。

此外，“优良做法”是对薪柴消费进行一些区域性调查以验证国家或粮农组织的数据来源。国家一级的总计薪柴消费，

可通过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城乡住户、产业和单位进行区域级调查来估计。 

第 3 层：应以第 3 层模式所要求的分辨率使用来自国家级研究报告中的薪柴采伐数据，包括非商业性采伐。 

    应通过调查产生区域或区域以下一级关于仍为林地的林地的传统薪柴采集以及商业性薪柴采伐的数据。薪柴消

费取决于住户的收入。因此，有可能开发出模式来估计薪柴的消费。应清楚调查的薪柴来源以确保对来自仍为林地

的林地的薪柴与来自转变为其它用途的林地的薪柴不重复计算。 

    采用第 3 层方法的国家，应通过对住户、产业和单位的调查，采取系统做法来估计薪柴消费及来源。调查可通

过采用统计程序在各相似的气候带和社会经济带进行（关于抽样法见第 5 章第 5.3 节）。薪柴消费在城市和农村地区

以及一年的不同季节可能有所不同。因此，研究应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及不同的季节分别进行。可利用收入、城市化

水平等来开发薪柴消费模式。 

    如果薪柴消费数据采用商品材形式，只反映商品材，需要将它换算为全林分生物量。 

其它损失 

    对其它碳损失进行估计需要关于受扰乱影响的面积（A 扰乱）、森林面积的平均生物量蓄积量（BW）和留在林中

腐朽的生物量部分（fBL）的数据。 

    “优良做法”是报告受经营林地所发生的各种扰乱如火灾、虫害和疾病爆发及风暴——不管是否由人类活动造

成的——影响的所有面积。不过，不应包括发生在非经营林地和不导致土地用途发生变化的自然扰乱。依据其强度

而定，火灾、风暴和虫害爆发影响一个林分中不同比例的树木。“优良做法”是根据扰乱的性质和强度，尽量将受影

响区域分类。不应将计为商业性采伐或薪柴的生物量损失列在其它扰乱造成的损失之下。 

第 1 层：第 1 层做法是获得实际年度的扰乱面积。有一些关于扰乱的国际数据可加利用（见下文）但一般来说

默认信息有限，有必要在扰乱后利用地方一级的可用数据来进行国家评估以确定受影响的面积。也可利用航测数据。 

在火灾情况下，从燃烧的燃料排放出二氧化碳和非二氧化碳（现存生物量包括下层林木、废材、死木和枯枝落

叶）。火灾可能消耗很高比例的下层植被。关于估计火灾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排放的方法见第 3.2.1.4 节，关于计算火

灾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见方程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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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A.1 提供了一些表以便与方程 3.2.9 联系起来使用。 

 表 3A.1.12 提供燃烧系数默认值，在国家拥有可靠的立木蓄积生物量数据的情况下用作（1-fBL）；在这种情

况下，使用份额损失； 

 表 3A.1.13 提供生物量消费默认值，在立木蓄积生物量数据不太可靠的情况下用作[BW·(1-fBL)]；和 

 表 3A.1.14 提供火烧用作改变土地用途手段的情况下燃烧效率的默认值。 

第 2 层：在第 2 层下，重大扰乱引起的生物量立木蓄积变化将按森林类别、扰乱类型和强度加以考虑。生物量

蓄积量的平均值从国家数据获取。 

第 3 层：包括利用两次清查所作的生长率估计和对发生在两次清查间的扰乱造成的生物量损失所作的估计。如

果扰乱年分不明，结果将是该时期平均生长率的下降。如果扰乱发生在最后一次清查之后，将需要采用类似于第 2

层的做法来计算损失。 

    关于所有欧洲国家按类型分列的自然扰乱的速率和影响的数据库（Schelhaas 等人，2001 年），可登录：

http://www.efi.fi/projects/dfde。 

环境规划署关于全球燃烧面积的数据库，可登录：http://www.grid.unep.ch/activities/earlywarning/ preview/ims/gba/。 

    不过，应指出的是，环境规划署数据库只对 2000 年有效。在许多国家，燃烧面积年度间的变化幅度很大，所以

这些数字将不提供具代表性的平均数。 

3.2.1.1.1.3 活动数据的选择 

经营林地的面积 

    所有层级都需要关于经营林地面积的信息。 

第 1 层：第 1 层利用可从以下途径获取的森林面积数据：国家统计资料、林业部门（它可能拥有关于不同管理

做法面积的信息）、资源保护机构（特别是为天然更新而管理的面积）、市政当局和测绘机构。应按照第 2 章的规定，

进行交叉检查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避免遗漏或重复计算。如果无国家数据可以利用，可从国际来源的数

据获取总量信息（粮农组织，1995 年；粮农组织，2001 年；TBFRA，2000 年）。“优良做法”是利用国家来源的数

据核实、验证和更新粮农组织的数据。 

第 2 层；第 2 层使用国家界定的国家数据集，其分辨率足以确保关于土地面积的适当数据符合本报告第 2 章的

规定。 

第 3 层：第 3 层使用不同来源——主要是国家森林清单、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登记册或遥感数据——关于

经营林地的国家数据，这些数据应充分说明转变为林地的所有土地并按气候、土壤和植被类型分列。 

3.2.1.1.1.4 不确定性评估 

    本节考虑到清单中有关仍为林地的林地的估值与来源有关的不确定性。估计国家具体的和/或分解的数值，需要

获得比下文给出的更准确的关于不确定性的信息。第 5 章关于抽样的第 5.3 节提供了与基于抽样的研究有关联的不

确定性的信息。 

排放和清除因子 

在芬兰 Hakkila 的研究中（1968、1979 年），松树、云杉和桦树的基本木材密度（主要是茎）的不确定性在 20%

以下。林分间的变率应当低于树木的变率或充其量与之持平。据认为，国家具体的基本木材密度值的总体不确定性

应为 30%左右。 

Lehtonen 等人（2003 年）分析了芬兰以松树、云杉和桦树为主的森林的林分级生物量扩展系数。估值的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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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为 10%左右。这项研究主要是针对经营林的，因此，它对北方生物带森林间的变量低估了 2 倍左右。根据上述

情况，按专家判断估计，生物量扩展系数的总体不确定性应为 30%。根茎比率的不确定性数值也可能类似于 30%左

右。 

利用关于木材密度和生物量扩展系数的默认数据所作估计产生的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与这些参数对不同年龄

和组成结构的特定林分的适用性有关。为减少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不确定性，鼓励各国制定本国具体的生物量扩展系

数或共享关于求出最适合于它们条件的林分的数值方面的经验。如果没有国家或区域具体的数值可以利用，应检查

排放和消除因子默认数据的来源并审查它们是否符合该国的具体条件。应努力适用最适合国家具体的林分结构、气

候和生长条件的默认值。 

Vuokila 和 Väliaho（1980 年）报告芬兰人工更新的松树和杉树林的增量值在平均值上下波动 50%。引起变化的

原因包括气候、立地生长条件和土壤肥力。由于人工更新和管理的林分的变化小于天然的北方生物带森林，因此这

一气候带增量默认值的总体变率的因子预计为 2。由于温带和热带森林的生物密度较高，可以预计它们的增量默认

值的因子为 3 左右。提高估值准确性的主要方法与按森林类型适用分层的国家具体数据或区域增量有关。如果使用

增量默认值，应清楚表明估值的不确定性并编制成文件。 

关于商业性采伐的数据较为准确。因此，它们的不确定性小于 30%。不过，关于采伐总量的数据可能不完整，

原因是非法采伐和（或）税收规定导致低报。直接利用、不经采伐人以外的其他人出售或加工的木材，可能不被列

入任何统计数据中。不过，必须指出，在多数情况下，非法采伐和低报只构成从森林提取的碳储量的一小部分，因

此它们不应对总体估计和有关的不确定性产生大的影响。发生风暴和虫害后从森林清除的木材量在时间和材积两方

面都差异很大。对这类损失无法提供默认数据。有关这些损失的不确定性，可由专家根据从森林直接提取的损坏木

材量（如有）或根据随后用于商业和其它目的的损坏木材的有关数据作出判断估计。 

如果将薪柴采集与采伐分开处理，有关的不确定性可能很大。国际数据来源提供可与薪柴的有关数据合用的不

确定性评估。国家有关薪柴采集数据的不确定性可从当地林业部门或统计机构取得或利用专家判断作出估计。 

活动数据 

关于面积的数据应利用第 2 章中的方法获得。16 个欧洲国家的不确定性在 1%至 15%之间波动（Laitat 等人，

2000 年）。遥感方法的不确定性为±10-15%。子单位的不确定性将较大，除非增加抽样数——在统一抽样的其它条

件相等的情况下，占全国总面积十分之一的面积将拥有十分之一的抽样点数目，因此不确定性将会更大，约为 10 的

平方根即 3.16 左右。如果没有关于林地面积的国家数据可加利用，清单编制人员应参考国际来源的数据并利用它们

提供的不确定性。 

 

3.2.1.2 死有机质中碳储量的变化 

本节阐述估计与死有机质库有关的碳储量变化的“优良做法”。《IPCC 指南》假定作为一个默认值，这些库中

碳储量的变化不明显并可假定为零，即投入与损失相抵，因此死有机质碳储量变化净值为零。不过，《IPCC 指南》

说，死有机质应在今后关于清查方法的工作中加以审议，因为在世界的许多森林中死有机质中的碳量是一个巨大的

蓄库。请注意，只有选择第 2 或第 3 层，才需要估计死有机质库。 

这里为两类死有机质库分别提供指导意见：1）死木；2）枯枝落叶。本报告 3.1.3 节中的表 3.1.2 提供了这些库

的详尽定义。方程 3.2.10 介绍了死有机质碳库变化的计算方法。 

方程 3.2.10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死有机质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FFDOM

 = ∆CFFDW
 + ∆CFF LT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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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FDOM
 =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死有机质（包括死木和枯枝落叶）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FFDW
  =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死木的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FF LT
  =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枯枝落叶的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3.2.1.2.1 方法问题 

死木 

死木是一种多样的库，在实地测量有许多实际问题，而且在向枯枝落叶和土壤的转化速率或向大气层的排放方

面存在相关的不确定性。在跨景观的林分间死木中碳的可变性很大，在经营林分（Duvall 和 Grigal，1999 年；

Chojnacky 和 Heath，2002 年）甚至是非经营林分（Spies 等人，1988 年）中都如此。死木的数量取决于最后扰乱

的时间、扰乱时的投入量（死亡率）（Spies 等人，1988 年）、自然死亡率、衰减率和管理。建议的做法承认森林类

型、扰乱状况和管理制度对死木中碳储量的区域重要性，并允许纳入现有的科学知识和数据。 

枯枝落叶 

枯枝落叶的积累是每年落下的枯枝落叶量的一个函数，它包括所有的叶、细枝条、花、果和树皮。枯枝落叶的

质量也受最后扰乱的时间和扰乱类型的影响。在林分发展的早期阶段，枯枝落叶快速增加。管理做法如木材采伐、

焚烧采剩物和整地等，明显改变枯枝落叶的特性（Fisher 和 Binkley，2000 年），但是清楚证明管理对枯枝落叶碳产

生的影响的研究报告寥寥无几（Smith 和 Heath，2002 年）。 

建议的做法承认森林类型、扰乱状况或管理活动对枯枝落叶中碳的重要影响，并允许纳入现有的科学知识和数

据。该方法假定： 

 就森林类型、扰乱状况和管理做法而言，枯枝落叶库中的碳最终达到一个空间平均的、稳定的数值； 

 在过渡期内发生导致新的稳定的枯枝落叶碳值的变化。表 3.2.1 中的一栏列出了更新的过渡期默认因子。

枯枝落叶中的碳值一般来说比地上部生物量蓄积量更快地稳定； 

 在达到新的平衡的过渡期内，固碳呈线性。 

3.2.1.2.1.1 方法的选择 

依据现有的数据，各国可选择关于死木和枯枝落叶库的不同层级方法。 

计算死木中碳储量变化的程序 

《IPCC 指南》根据假定不要求估计或报告死木或枯枝落叶，这一假定是：由于死物质库的投入被产出所平衡，

这些库的时间平均值将保持不变。《优良做法指南》保留这一默认假定但提议在较高层级为《公约》的目的进行报告

以满足第 4章的要求。 

某个面积林地的死木中碳储量的变化可采用方程 3.2.11 和 3.2.12 中给出的两种备选方法来计算。林地面积应

按森林类型、扰乱状况、管理制度或明显影响死木碳库的其它因素分类。在第 2或第 3层，作为方程 3.2.11 的一部

分，应计算死木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 

方程 3.2.11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死木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备选方法 1） 
∆CFFDW

 =[A·（B 转入-B 转出）]·CF 

其中： 

∆CFFDW
 =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死木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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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仍为林地的经营林地的面积，公顷  

B 转入  = 年均转入死木的量，吨干物质/公顷/年 

B 转出  = 年均转出死木的量，吨干物质/公顷/年 

CF = 干物质的碳部分（默认值=0.5），吨碳/吨干物质 

B 转入，即每年转入死木库的量，包括为收获而砍伐但留在现场的生物量、自然死亡率和被火灾或其它扰乱杀死

的树木但在扰乱当时未排放的生物量。B 转出，即年均转出死木库的量，是从死木库的碳排放，通过以衰减率和死木碳

储量相乘来计算。《IPCC 指南》假定 B 转入和 B 转出平衡，所以∆CFFDW
等于零。 

方程选择取决于现有的数据。方程 3.2.11 中转入和转出死木库的量可能难以测定。将方程 3.2.12 说明的储量

变化法与按照第 5.3 节提出的原则抽样的调查数据一并使用。 

方程 3.2.12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死木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备选方法 2） 
∆CFFDW

 = [A·(Bt2 – Bt1) / T]·CF 

其中： 

∆CFFDW
 =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死木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A = 仍为林地的经营林地的面积，公顷 

Bt1  = 仍为林地的经营林地在时间 t1时的死木蓄积量，吨干物质/公顷 

Bt2  = 仍为林地的经营林地在时间 t2（先前时间）时的死木蓄积量，吨干物质/公顷 

T(=t2-t1) = 第 2 次蓄积量估计与第一次蓄积量估计间的时期，年 

CF = 干物质的碳部分（默认值=0.5），吨碳/吨干物质 

图 3.1.1（第 3.1.6 节）中的决策树帮助选择合适的层级来执行估计程序。理论上，方程 3.2.11 和 3.2.12 应给出

相同的碳估值。实际上，数据的可获性和所要求的准确度决定对方程的选择。 

第 1 层（默认法）：与第 1 层下的报告方法相一致，《IPCC 指南》假定转入死木库的平均速率等于转出死木库的

速率，所以净变化值为零。这种假定意味着不需要量化死木碳库的大小。鼓励那些其森林类型或其森林中扰乱状况

或管理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国家编制本国数据以根据第 2 或第 3 层的方法量化和报告这种影响。 

第 2 层：根据国家现有的数据类型来决定采用方程 3.2.11 或方程 3.2.12。活动数据由国家按重要的森林类型、

扰乱状况和管理制度或影响死木库的其它重要变量来界定。如果采用方程 3.2.11，则确定本国的转移率或从匹配的

区域数据来源如周边国家的数据取得这种转移率。利用国家具体的衰减率来估计死木蓄积量中的碳排放。在已知国

家具体的死木碳储量默认值的情况下，利用方程 3.2.12。 

第 3 层：那些拥有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以及本国实际方法的国家，可利用第 3 层方法。可在其经营林永久样地

的详细清单和/或模式的基础上界定国家方法。符合第 5 章所述原则的清单的统计设计，将提供关于清单不确定性的

信息。所用模式应遵循第 5章提出的原则。依据现有的数据和方法来确定采用方程 3.2.11 或 3.2.12。 

枯枝落叶 

计算枯枝落叶中碳储量变化的程序 

估计枯枝落叶中碳储量变化的概念做法是如方程 3.2.13 所示，计算从状态 i 过渡到状态 j 的某个面积林地的枯

枝落叶蓄积量的年度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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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3.2.13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枯枝落叶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FFLT

 = ∑i,j [(Cj – Ci)·Aij] / Tij 

其中， 

Ci = LT 参考(i)·f 管理强度(i)·f 干扰状况(i) 

其中： 

∆CFFLT
 = 枯枝落叶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i  = 在先前状态 i 下，稳定的枯枝落叶蓄积量，吨碳/公顷 

Cj  = 在当前状态 j 下, 稳定的枯枝落叶蓄积量，吨碳/公顷 

Aij  = 从状态 i 过渡到状态 j 的森林面积，公顷 

Tij  = 从状态 i 过渡到状态 j 的时期，年,默认值是 20 年 

LT 参考(i)  = 天然的非经营林项下枯枝落叶的参考蓄积量，对应于状态 i，吨碳/公顷 

f 管理强度(i)  = 反映在状态 i 下，管理强度或做法对 LT 参考的影响的调整因子，无量纲 

f 干扰状况(i)  = 反映在状态 i 下，与 LT 参考有关的扰乱状况变化的调整因子，无量纲 

反映管理强度或扰乱状况影响的默认调整因子的值是 1.0。有时，关于枯枝落叶库的数据是从干物质而不是碳

的角度收集的。为将枯枝落叶的干物质质量换算为碳，用默认值 0.370 乘质量（Smith 和 Heath,2002 年）,而不是用

生物量的碳部分。 

假定从 Ci 到 Cj 的过渡在 T 年（默认值=20 年）的过渡期内发生。任何年份总的枯枝落叶碳库变化等于在短于 T

年的时期内森林类型、管理做法或扰乱状况发生变化的所有林地的年度排放/清除量之和。表 3.2.1 列出了关于仍为

森林的成熟林地的枯枝落叶碳储量、默认值为 20 年的净累积率、更新的默认过渡期长度以及更新的默认过渡期长度

的净累积率。 

图 3.1.1（第 3.1.6 节）中的决策树帮助选择合适的层级来执行估计程序。 

第 1 层（默认法）：与第 1 层下的报告方法相一致，《IPCC 指南》假定转入枯枝落叶库的平均速率等于转出枯枝

落叶库的速率，所以净变化值为零。这种假定意味着不需要量化枯枝落叶库的大小。鼓励那些其森林类型或其森林

中扰乱状况或管理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国家编制本国数据以采用第 2 或第 3 层的方法量化和报告这种影响。 

第 2 层：根据国家现有数据的类型来确定采用有关枯枝落叶碳的方程 3.2.13 或方程 3.2.11。活动数据由国家按

重要的森林类型、扰乱状况和管理制度或影响死木库的其它重要变量来界定。如果确定了本国的转移率或从匹配的

区域来源的数据如周边国家的数据取得了这种转移率，则采用关于枯枝落叶的方程 3.2.11。利用国家具体的衰减率

来估计死木蓄积量中的碳排放。如果在一段时间内统一地测量枯枝落叶碳库，则采用方程 3.2.12。 

第 3 层：估计枯枝落叶碳变化的方法涉及国内清查计划或清查制度的制定、验证和实施并结合使用各种模式。这一

层或许通过对同一地点所有森林库进行测量或抽样，突出说明联系更加紧密的库的特点。鉴于枯枝落叶碳在空间和时间上

的变率和不确定性，鼓励那些其经营林的枯枝落叶碳变化是一个关键类别的国家，利用经统计设计的清单或证明能够准确

预测特定地点变化的先进模式对变化作出量化。符合第 5 章所述原则的清单的统计设计，将提供有关清单的不确定性的信

息。所用模式应符合第 5 章的原则。依据现有的数据和方法来确定采用方程 3.2.13 或方程 3.2.11 的枯枝落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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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更新的枯枝落叶碳蓄量（吨碳/公顷）和过渡期（年）默认值 

（枯枝落叶碳储量的年度净累积主要依据关于经营林和 20 年默认期的数据） 

森林类型 
阔叶 
落叶 

针叶 
常绿 

阔叶 
落叶 

针叶 
常绿 

阔叶 
落叶 

针叶 
常绿 

阔叶 
落叶 

针叶 
常绿 

气候 成熟林枯枝落叶碳储量 
（吨碳/公顷） 

过渡期长度 
（年） 

过渡期内枯枝落叶

碳的年度净累积 bc 

（吨碳/公顷/年） 

枯枝落叶碳的年度

净累积，基于 20 年

默认期 
（吨碳/公顷/年） 

北方生物带，干 25 
（10-58） 

31 
(6-86) 

50 80 0.5 0.4 1.2 1.6 

北方生物带，湿

润 
39 

（11-117） 
55 

(7-123) 
50 80 0.8 0.7 2.0 2.8 

寒温带，干 28 
（23-33）a 

27 
(17-42)a 

50 80 0.6 0.4 1.4 1.4 

寒温带，湿润 16 
(5-31)a 

26 
(10-48)a 

50 50 0.3 0.5 0.8 1.3 

暖温带，干 28.2 
(23.4-33.0)a 

20.3 
(17.3-21.1)a 

75 75 0.4 0.3 1.4 1.0 

暖温带，湿润 13 
(2-31)a 

22 
(6-42)a 

50 30 0.3 0.7 0.6 1.1 

亚热带 2.8 
(2-3) 

4.1 
20 20 0.1 0.2 0.1 0.2 

热带 2.1 
(1-3) 

5.2 
20 20 0.1 0.3 0.1 0.3 

资料来源：Siltanen 等人，1997 年；Smith 和 Heath，2002 年；Tremblay 等人，2002 年；和 Vogt 等人，1996 年，

通过用换算因子 0.37 相乘从质量换算至碳（Smith 和 Heath,2002 年）。 

注：树龄遵循 Smith 和 Heath(2002 年)。 
a 
上标有“a”的括号内的值是清查地块模拟的第 5和第 95 个百分点，而无上标“a”的那些值表示整个范围。 

b
 这些栏表示从转变为林地的土地的裸地开始枯枝落叶碳的年度增加量。 

c
 注意，累积率针对从大气层吸收的碳。不过，依方法而定，这些可能是从其它库转移的量。 

 

3.2.1.2.1.2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死木 

第 1 层：采用默认法，假定仍为森林的所有经营林的死木碳储量是稳定的。 

第 2 层：国家关于采伐的活树中碳向采伐残余物转移的具体数值可从本国扩展系数导出，其中考虑到森林类型

（针叶/阔叶/混交）、生物量利用率、采伐做法和在采伐作业期间损坏树木的数量。国家有关扰乱状况的具体数值可

以从科学研究中得出。如果得出国家具体的投入因子，也应从国家具体的数据求出采伐和扰乱状况的对应的损失因

子。 

第 3 层：对于第 3 层而言，各国应为估计死木中的变化制定自己的方法和参数。应将这种做法作为国家森林清

查的组成部分采取，结合进行符合第 5.3 节所述原则的定期抽样，并进行建模研究以捕捉所有与森林有关的库的动

态。与较低层级相比，第 3 层方法提供更加确定的估值，而且更加突出表明各森林库之间的联系。有的国家已开发

了扰乱矩阵，它为每种扰乱类型提供不同库之间碳的重新分配模式（Kurz 和 Apps,1992 年）。在一种模式中，死木碳

预算中的其它重要参数是衰减率——可因木材类型和小气候条件而变化——和整地程序（例如，控制的散烧或堆烧）。

可用所获取的符合第 5.3 节所述原则的抽样数据来使用方程 3.2.12。表 3.2.2 提供可用于模式间比较但不适合作为默

认值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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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关于自然死亡率、死木蓄积量和活∶死比率的更新默认值 

（注意这些大部分基于半天然和近天然林） 

生物群落
a
 平均死亡率 

（每年现存生物量部分） 
变化系数/林分数 

热带森 0.0177 0.616/61 
常绿林 0.0116 1.059/49 
落叶林 0.0117 0.682/29 
 平均（中值）死木蓄积量 

（吨干物质/公顷） 
变化系数/林分数 

热带林 18.2 2.12/37 
常绿林 43.4 1.12/64 
落叶林 34.7 1.00/62 
 平均（中值）死∶活比率 变化系数/林分数 
热带林 0.11 0.75/10 
常绿林 0.20 1.33/18 
落叶林 0.14 0.77/19 
资料来源：Harmon, M。E。、O.N.Krankina、M.Yatskov 和 E.Matthews，2001 年。从地块级数据预测木质残体的广

泛碳储量。第 533-552 页，载于 Lal, R.、J.Kimble、B.A.Stewart 所编《土壤碳的评估方法》，CRC 出版社，纽约。
a关于生物群落的划定，见图 3.1.3。 

 

枯枝落叶 

第 1 层（默认法）：与第 1 层下的报告方法相一致，《IPCC 指南》假定枯枝落叶的投入和产出平衡，并因此将库

设定为稳定。鼓励那些其森林类型或其森林中扰乱状况或管理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国家编制本国数据以采用第 2 或

第 3 层的方法量化和报告这种影响。默认值列示在表 3.2.1 中。这些值可用作近似算法以确定枯枝落叶碳是否为一个

关键类别，或作为检查国家具体数值的手段。 

第 2 层：“优良做法”是如果没有国家或区域关于某些森林类别的数值,那么将国家一级关于不同森林类别的枯

枝落叶的数据与默认值结合使用。表 3.2.1 提供了更新的关于枯枝落叶蓄积量的默认数据，但在有国家数据可利用时，

这些数据不能代替国家数据。 

第 3 层：根据来自国家森林清单或来自专门温室气体（GHG）清查方案的测量数据，可获得国家一级按不同森

林类型、扰乱和管理制度分列的枯枝落叶碳估值。 

3.2.1.2.1.3 活动数据的选择 

活动数据包括按主要森林类型、管理做法和扰乱状况汇总的仍为森林的森林的面积。森林总面积应与根据本章

其它各节，主要是第 3.2.1.1 节报告的那些面积一致。如果这种信息能连同国家土壤和气候数据、植被清单和其它地

球物理数据一起使用，将大大便利对死有机质变化的评估。当已知排放因子并不因某些活动数据如管理做法而发生

变化时，汇总的枯枝落叶库的面积可能不同于汇总的死木库的面积。 

由于各国的森林管理体系不同，数据来源也千差万别，从个别承包商或公司到负责森林清查与管理的管理机构

和政府机构以及研究机构，不一而足。数据格式差异很大，除其它外，其中包括在奖励方案内或按条例要求定期提

交的活动报告、森林管理清单和遥感图像。 

3.2.1.2.1.4 不确定性评估 

与第 1层方法相关的不确定性非常大，因为将死有机质库简单假定为在经营林生长时是稳定的。采伐造成的采

伐剩余物被假定为在采伐时立即腐朽，将它的全部质量作为二氧化碳排放。各种扰乱像野火、虫害或疾病感染等造

成的死有机质的排放被忽略不计。枯枝落叶碳库的动态变化也忽略不计。当假定排放等于零时，以排放百分比来说

明不确定性是不准确的。任何百分比以零相乘仍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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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木 

估计死木中碳的最大值是活生物量库中碳量的 25%。死木中碳的最大绝对值是活生物量库中碳量的 25%除以 5。

以 5 相除模拟死木在 5 年内腐朽。在第 2 和第 3 层下，利用区域和国家具体的清查数据和模式能够大大降低不确定

性。可为任何指定的精确性设计死木调查。国家为死木确定的±30%范围内的值可能是合理的。 

枯枝落叶 

要了解枯枝落叶的不确定性默认值，可分析表 3.2.1 中的范围。就枯枝落叶库而言，不确定性因子约为 1。就排

放或固碳率而言，不确定性因子也约为 1。在第 2 和第 3 层下，利用区域和国家具体的清查数据和模式能够大大减

少不确定性。 

 

3.2.1.3 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 

本节详述估计来自和进入森林土壤的碳储量的变化所使用的程序和“优良做法”。分别就两种类型的森林土壤

碳库提供指导意见：1）森林矿质土壤的有机质部分，和 2）有机土壤。仍为林地的林地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CFF

土壤
）等于矿质土壤中碳储量变化（∆CFF 矿物质

）与有机土壤中碳储量变化（∆ CFF 有机质
）之和。 

本报告不论述无机土壤碳库问题，但指出在无机部分重要的情况下，需要采取土壤分析程序以区分有机与无机

部分。 

土壤有机质 

土壤有机质是指地上和地下枯枝落叶腐殖后产生并融入土壤中的大的不定形的有机分子和颗粒的复合体，或为

游离颗粒，或附着在矿质土壤颗粒上。它还包括有机酸、死的和活的微生物及其分解产物合成的物质（Johnson 等人，

1995 年）。 

“优良做法”是将矿质与有机质的森林土壤分开，因为默认估计程序是不同的。 

森林矿质土壤中的土壤有机质 

总体而言，森林矿质土壤（至 1 米深）的有机碳含量差别很大，从不足 10 千克碳/米 2到几乎达到 20 千克碳/

米 2不等。具有大的标准方差（Jobbagy 和 Jackson，2000 年）。至这一深度的森林矿质土壤含有约 700P（1015）克碳

（Dixon 等人，1994 年）。由于有机质的投入主要来自地上枯枝落叶，森林土壤的有机质往往集中在上层土壤中，在

上层 100 厘米的矿质土壤中，最上部 30 厘米这一层含有全部有机碳的一半左右。上层土壤中含有的碳往往最具化学

分解性，而且最易遭受直接的自然和人为干扰。 

由于分类不一致，没有关于森林有机土壤碳含量的全球估值。Zoltai 和 Martikainen（1997 年）估计森林泥炭地

的范围在 70 至 88Mha（百万公顷）之间（采用 30 厘米的最小深度），全球碳含量在 500P（1015）克上下。 

方框 3.2.1 

有机土壤、泥炭地和湿地 

文献中有时交替使用术语有机土壤和泥炭地，不过用语“泥炭”——生态文献中比较常用——实

际上指有机质的起源，主要是在厌氧条件下形成的苔藓碎屑。仅仅存在泥炭不足以将土壤界定为有机土

壤。注意，有机土壤可由 LFH（枯枝落叶、发酵和腐殖质）层所覆盖，但在厌氧环境中将不会有这些有

机层。 

湿地根据其水文特性，即根据厌氧条件的主导地位来认定和分类。沼泽是有着有机质基层的湿地。

为了本文件的目的，经营林范围内所有的有机土壤，不管有机质的起源，或土壤的水文状况如何，

都应纳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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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 

3.2.1.3.1 方法问题 

土壤有机质处于有机碳投入与产出的动态平衡状态。投入主要根据森林生产能力、枯枝落叶的分解及其融入矿

质土壤的情况决定；有机质衰减的速率和通过呼吸向大气返回碳控制产出（Pregitzer，2003 年）。土壤有机碳的其它

损失通过有机碳的腐蚀或分解发生，但这些过程不可能导致碳的立即排放。 

一般来说，人类活动和其它扰乱改变森林土壤的碳动态。森林类型、生产能力、衰减率和扰乱的变化能够有效

地改变森林土壤的碳含量。不同的森林管理活动，例如轮伐期的长度；采伐做法（全树或锯材原木；更新，部分采

伐或疏伐）；整地活动（规定的火烧、松土）；以及施肥等，都或多或少有力地干预土壤的有机碳（Harmon 和 Marks，

2002 年；Liski 等人，2001 年；Johnson 和 Curtis，2001 年）。扰乱状况的变化——主要是在发生严重的森林火灾、

虫害和其它林分置换扰乱的过程中——预计也会改变森林土壤的碳库（Li 和 Apps，2002 年；de Groot 等人，2002

年）。 

矿质土壤 

尽管关于森林类型、管理做法和其它扰乱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的文献日益增多，但现有的证据仍然大多是针对

特定的立地或研究项目的，大部分受气候条件、土壤特性、有关时标、考虑的土壤深度和抽样强度等影响（Johnson

和 Curtis，2001 年；Hoover，2003 年；Page-Dumroese 等人，2002 年）。目前关于森林矿质土壤中与森林类型、管理

和其它扰乱有关联的碳储量变化的规模和方向的知识仍然是无定论的，不具有广泛的普遍性。 

建议的做法认识到森林类型、管理活动或扰乱状况对森林矿质土壤碳预算的重要区域性影响，并允许纳入现有

的科学知识和数据。不过，由于科学依据不完整和产生的不确定性，保留了《IPCC 指南》中的假定，即森林土壤碳

储量保持不变，因此在第 1 层级将不提供默认数据。 

从概念上讲，默认做法假定在给定的森林类型、管理做法和扰乱状况的条件下，矿质土壤有着稳定、空间平均

的碳含量。当这些状态或条件变化时，均衡值则发生改变。作出以下假定： 

(一) 相对于特定的土壤、森林类型和管理做法（例如，在低活性土壤上种植热带针叶树）森林土壤有机碳（SOC）

逐渐达到一个空间平均、稳定的值。这个值是一个时间平均的土壤有机碳值。最好经过数个轮伐期或扰

乱周期才能作出估计（图 3.2.1）。 

(二) 在一个过渡期间发生森林类型或管理变化，导致产生一个新的稳定的土壤有机碳值，过渡期相当于一个

轮伐期或自然扰乱再现间隔的长度，以年计算。 

(三) 在向新的土壤有机碳平衡过渡期间，土壤有机碳的固碳 /释放以线性方式发生。 

图 3.2.1 对应于不同的森林土壤、管理做法和扰乱状况组合的两个时间平均的土壤有机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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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有机土壤 

如矿质土壤一样，有机土壤中碳的累积或损失是投入与产出间平衡的结果。当潮湿或湿润条件程度不等地妨碍

有机质分解时，有机质的投入可能超过分解损失，并且累积起来。从饱和有机土壤向大气释放的碳主要以甲烷的形

式，而在需氧条件下，向大气释放的碳通量以二氧化碳为主。有机土壤的碳动态与下列立地水文状况密切相关:有效

水分、潜水位深度、减少氧化的条件等（Clymo，1984 年；Thormann 等人，1999 年）；还有物种构成和枯枝落叶化

学（Yavitt 等人，1997 年）。这种碳库将很容易对影响通风和分解条件的活动或事件作出反应。 

有机土壤的排水通过需氧层有机质的氧化来释放二氧化碳，不过这种碳损失能被下述情况部分或全部抵消：1）

来自上方有机质的较大投入；或 2）甲烷自然通量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同排水深度、泥炭地的肥力和一致

性及温度有关（Martikainen 等人，1995 年）。有机土壤排水系统的废置使得二氧化碳排放减少并甚至可能重建森林

有机土壤中的净固碳潜力（也见附录 3a.3 中第 3a.3.2 节（为提取泥炭而经营的有机土壤）和第 3.2.1.4 节（非二氧化

碳温室气体排放）。排水后因有机质氧化而释放二氧化碳被认为是人为的。不排水和不予管理的森林泥炭地的排放被

认为是天然的，因此不计在内。 

其它的森林管理活动可能会破坏下垫有机土壤的碳动态。例如，采伐可能因减少截留、蒸发和蒸腾而导致潜水

位上升（Dubé等人，1995 年）。 

虽然有一些证据表明人为活动对森林有机土壤的影响，但数据和知识大多仍然是针对特定立地的，难以具有普

通性。有机土壤的净碳通量通常根据室内或通量塔的测量数据直接估计（Lafleur，2000 年）。 

3.2.1.3.1.1 方法的选择 

土壤中碳储量变化的计算程序 

矿质土壤 

从概念上讲，森林矿质土壤库的碳排放或清除，可计算为从状态 i 过渡到状态 j 的某个面积林地土壤有机碳储

量的年度变化，其中每种状态对应于某个给定的森林类型、管理强度和扰乱状况的组合。方程 3.2.14 对此加以说明： 

方程 3.2.14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矿质土壤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FF 矿物质
 = ∑ij [(SOCj – SOCi)·Aij] / Tij 

其中 

SOCi = SOC 参考·f 森林类型 (i)·f 管理强度 (i)·f 干扰状况 (i) 

其中： 

∆CFF 矿物质
 = 仍为林地的林地中矿质土壤的年度碳蓄量变化，吨碳/年 

SOCi  = 在先前状态 i 下，稳定的土壤有机碳储量，吨碳/公顷 

SOCj  = 在目前状态 j 下，稳定的土壤有机碳储量，吨碳/公顷 

Aij  = 从状态 i 过渡到状态 j 的森林面积，公顷 

Tij  = 从 SOCi 过渡到 SOCj 的时期，年。默认期为 20 年。 

SOC 参考  = 给定土壤上天然的非经营林项下的参考碳储量，吨碳/公顷 

f 森林类型 (i)  = 反映从天然林转变为状态 i 中的森林类型的影响的调整因子，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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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 

f 管理强度 (i)  = 反映管理强度或做法对处于状态 i 中的森林影响的调整因子，无量纲 

f 干扰状况 (i)  = 反映扰乱状况的变化对处于状态 i 的天然林影响的调整因子，无量纲 

假定从 SOCi 到 SOCj 的过渡在 T 年（默认值=20 年）的过渡期内发生。换言之，只要自森林类型、管理做法或

扰乱状况发生变化以来少于 T 年，∆C>0。任何年份的土壤有机碳总变化等于森林类型、管理做法或扰乱状况发生变

化少于 T 年时期的所有林地的年度排放/清除量之和。 

图 3.1.1（第 3.1 节）中的决策树帮助选择适当的层级以执行估计程序。 

第 1 层：这一层适用于下述国家：采用《IPCC 指南》中的默认程序的国家，或对其来说这一子类别不重要，而

且没有或很少有本国关于主要森林类型、管理做法和扰乱状况项下森林矿质土壤的有机碳方面具体数据的国家。在

第 1 层下，假定当森林仍为森林时，不论森林管理、类型和扰乱状况如何变化，土壤有机质中的碳储量不发生变化，

（即 SOCj=SOCi=…=SOCn）。换言之，只要土地仍为林地，矿质土壤中的碳储量保持不变。 

第 2 层：对其而言这一子类别是重要的国家，应制定或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调整因子 f 森林类型、f 管理强度和 f 干扰状况以反

映不同森林类型、管理做法或扰乱状况对矿质土壤有机碳的影响，以及对其本国的天然、非经营林生态系统的 SOC

参考。应当制定本国有关过渡期 T 的数值，并可修改土壤有机碳变化的线性速率的假定以便更好地反映土壤固碳或碳

释放的实际时间动态。 

第 3 层：第 3 层适合这样的国家：对其而言经营林矿质土壤中的排放/清除很重要，而目前的知识和现有的数据

允许制定准确和综合的国内估计方法。这涉及制定、验证和实施一项国内监测计划和/或建模工具及其有关的参数。

任何国家具体做法的基本要素是（根据 Webbnet 土地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改编，1999 年）： 

 按与清单其它各节所采用的一致的气候带、主要森林类型和管理制度，特别是本 3.2.1 节下的其它碳库分

层； 

 确定每层中的主要土壤类别； 

 描述对应土壤碳库的特点，认定土壤有机碳投入和产出率的决定性过程和这些过程发生的条件； 

 确定并采取合适的方法以便在可操作的基础上估计每层森林土壤的碳排放/清除量，包括验证程序；关于考

虑的方法应包括结合开展各项监测活动，如反复进行森林土壤调查、建模研究以及建立基准立地。关于土

壤监测“优良做法”的进一步指导意见载于科学文献（Kimble 等人，2003 年；Lal 等人，2001 年；McKenzie

等人，2000 年），第 5.3 节还提供关于抽样技术的一般指导。为此开发或改编的模式应经同行审查，并用

关于所研究的生态系统的具有代表性的和独立于校准数据的观察结果进行验证。 

方法应当是综合性的，并包括所有的经营林地和对土壤有机碳动态的所有人为影响。如果有可靠的科学依据构

成新假定的基础，那么作为第 3 层估计程序的基础的某些假定可偏离默认法固有的假定。第 3 层也可包括未列入默

认法的影响森林土壤碳排放和清除的因素。最后，预期第 3 层的计算在时间和空间上将更为精确。关于第 3 层的核

算，“优良做法”是将土壤有机碳纳入所有森林碳库的综合生态系统的评估，并明确说明土壤、生物量和死有机质库

之间的联系。 

国家方法应包括一个强有力的核实部分，其中收集独立的数据以核实默认值和国家参数的适用性。核实活动应

在若干空间和时间规模上进行，并可纳入基本清查方法、遥感和建模产生的数据。第 5 章详述核实清单估值的一般

性做法。 

有机土壤 

由于目前的知识和数据有限，制约着估计释放到森林排水有机土壤和从土壤释放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默认方

法的制定。指导意见将限于估计与经营林中有机土壤排水有关联的碳排放（方程 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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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3.2.15 

森林排水有机土壤的二氧化碳排放 

∆CFF 有机质 = A 排水的·EF 排水   

其中： 

∆CFF 有机质
 = 森林排水有机土壤的二氧化碳排放，吨碳/年 

A 排水的  = 森林排水有机土壤的面积，公顷 

EF 排水 = 森林排水有机土壤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吨碳/公顷/年（见表 3.2.3） 

表 3.2.3 
经营林中排水有机土壤二氧化碳-碳排放因子的默认值 

排放因子（吨碳/公顷/年） 生物群落 

值 范围 

热带森林 1.36 0.82-3.82 

温带林 0.68 0.41-1.91 

北方生物带林 0.16 0.08-1.09 

 

只要需氧有机层存在而且土壤被认为是有机土壤，就假定排放继续。 

第 1 层：第 1 层的计算程序涉及产生国家关于排水面积、森林有机土壤的具体数据和适用合适的默认排放因子。

这一层适合于这一子类别对其而言不重要而且无代表性的 EF 排水值可加利用的国家。 

第 2 层：这一层适合于这一子类别对其而言是重要的国家；这些国家应制定或选择有代表性的 EF 排水值。 

第 3 层：第 3 层方法涉及估计与整个森林面积的有机土壤相关联的二氧化碳-碳排放和清除量，包括可能改变

森林有机土壤的水文状况、地表温度和植被构成的所有人为活动；以及主要的扰乱如火灾。在第 3 层估计程序中，

“优良做法”是对森林有机土壤进行充分的碳平衡，包括二氧化碳和甲烷的通量。第 3 层方法应与第 3.2.1.4 节中非

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估计程序一致。如果一国的经营林包括面积广大的有机土壤，就适合采用第 3 层估计程序。 

图 3.1.1（第 3.1 节）就如何选择层级以估计森林排水有机土壤的二氧化碳排放提供指导。 

3.2.1.3.1.2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矿质土壤 

需作估计的参数是 SOCij、Tij、SOC 参考、f 森林类型、f 管理强度和 f 干扰状况。 

第 1 层：目前关于经营林土壤的知识还不足以求出默认土壤碳储量参数（SOCi,j）。SOC 参考即天然植被下 0 至

30 厘米深度森林矿质土壤的有机碳含量的默认值在表 3.2.4 中提供。 

第 2 层：各国提供本国的 SOC 参考值，这些数值是根据公布的有关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天然森林和土壤类型的研

究或调查报告汇编的。此类数值通常是通过编制和/或汇编大型土壤剖面数据库获取的（Scott 等人，2002 年；NSSC，

1997 年；Siltanen 等人，1997 年）。 

每单位面积的碳含量（或碳储量）应采用给定土壤深度或层（例如至 100 厘米或 0 至 30 厘米的层）以吨碳/公

顷报告。正如方程 3.2.16 所表明的，土壤有机碳总含量通过将各土壤构成层的土壤有机碳含量相加而获得；每层土

壤有机碳含量的计算方法是用对应的深度和容重（百万克/米 3）乘抽样中土壤有机碳的浓度（克碳/千克土壤 1），并

调整粗碎屑所占的土壤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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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天然植被下）土壤有机碳储量默认参考值（SOC 参考） 

（吨碳/公顷，0 至 30 厘米深度） 

区域 
高活性粘土 

土壤
1
 

低活性粘土 
土壤

2
 

砂质土
3
 灰化土

4
 火山土壤

5
 湿地土壤

6

北方生物带 68 NA 10# 117 20# 146 
寒温带，干 50 33 34 NA 20# 

寒温带，湿润 95 85 71 115 130 
87 

暖温带，干 38 24 19 NA 70# 

暖温带，湿润 88 63 34 NA 80 
88 

热带，干 38 35 31 NA 50# 

热带，湿润 65 47 39 NA 70# 

热带，湿 44 60 66 NA 130# 

86 

注：数据取自 Jobbagy 和 Jackson（2000 年）及 Bernoun 等人（2002 年）说明的土壤数据库。列示平均储量。为土壤气候类型

假定默认误差估计为 95%（表示为 2X 标准方差作为均值的百分比）。NA 表示“不适用”，因为这些土壤在有些气候带通常不

出现。 

# 表示无数据可加利用并保留《IPCC 指南》的默认值。 
1 含有高活性粘土（HAC）矿物质的土壤是轻至中度风化的土壤，以 2:1 硅化粘土矿物质为主（在世界土壤资源参考资料库（WRB）
分类中，这些包括浅层土、变性土、栗钙土、黑钙土、黑土、淋溶土、高活性强酸土、Albeluvisols、黑碱土、钙质冲积土、石

膏土、Umbrisols、始成土、岩成土；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包括松软土、变性土、高基状态淋溶土、旱成土、始成土）。 
2 含有低活性粘土（LAC）矿物质的土壤为高度风化的土壤，以 1:1 的粘土矿物质和非晶态氧化铁和氧化铝为主（在 WRB 分类

中包括强淋溶土、低活性淋溶土、强风化弱粘淀土、铁铝土、Durisols；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包括老成土、氧化土、酸性淋溶土）。

3 根据标准的质地分析（在 WRB 分类中包括红砂土；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包括砂新成土），包括含有>70%砂土和<8%粘土的所

有土壤（不论何种分类学分类）。 
4 表现出强烈灰化作用的土壤（在 WRB 分类中，包括灰壤；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包括灰土）。 
5 产生于带有水铝英石矿物的火山灰土壤（在 WRB 分类中包括暗色土；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包括火山灰土）。 
6 由于排水限制导致定期水淹和产生厌氧条件的土壤（在 WRB 分类中包括潜育土；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包括饱水缺氧的亚目）。

      
方程 3.2.16 

土壤有机碳含量 

( )∑ ∑
=

=

=

=

•−•••==
nhorizon

horizon

nhorizon

horizon
horizonhorizon fragDepthyBulkDensitSOCSOCSOC

1 1
10)1(][  

其中： 

SOC = 有关森林类型和土壤的代表性土壤有机碳含量，吨碳/公顷 

SOChorizon =土壤组成层的土壤有机碳含量，吨碳/公顷 

[SOC] = 从实验室分析获得的给定土壤质量中土壤有机碳的浓度，克碳/千克土壤 

Bulk Density = 每抽样容积的土壤质量，吨土壤/米 3（等于百万克/米 3） 

Depth = 土层深度或厚度，米 

Frag = 粗碎屑的容积/100，%，无量纲 2 

应为森林类型、管理做法和扰乱状况主要组合拟订国家或区域具体的关于稳定的 SOCi、SOCj 的值。应优先考

                                                        
2  [SOC]通常根据细土部分（通常＜2 毫米）确定。Bulk Density（容重）应根据粗碎屑（例如直径＞2 毫米的粒子）

所占土壤容积的比例进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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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具有最大总体影响的因素，其中考虑到对森林土壤有机碳的影响和受影响森林的范围。可将管理做法大致归类为

集约型（例如进行集约整地和施肥的人工林）或粗放型（进行最低限度干预的天然林）；这些类别也可按照国家情况

重新定义。可能在实验立地和抽样地块进行的涉及复制、成对立地比较等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调整因子（Johnson

等人，2002 年；Olsson 等人，1996 年；也见 Johnson 和 Curtis，2001 年；Hoover，2003 年的评论）。在实践中，不

一定始终能够区分开不同森林类型、集约管理做法和变化的扰乱状况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可将一些调整因子合

并为一个单一的修正因子。如果一国拥有不同管理制度下不同森林类型的编制成文的数据，可以直接求出 SOCi，而

不必利用参考碳储量和调整因子。通过抽样研究来估计不断变化的扰乱状况产生的大面积影响，可能造成难以处理

的后勤问题。建模研究提供一种替代办法来求出这些调整因子（Bhatti 等人，2001 年）。 

可通过对森林土壤有机碳变化进行长期监测来估计稳定的 SOCi 间过渡期的时期 T。对从一种森林类型/管理制

度过渡到另一种森林类型/管理制度期间碳储量变化的线性速率的假定也可重新评估。 

第 3 层：国家具体的方法和参数预计是以严格的监测方案为基础的，并结合经验主义和/或过程建模研究。国家

系统必须代表所有重要的森林类型、管理做法和扰乱状况。模式必须用国家或区域涉及各种各样气候条件、土壤类

型和管理做法的具体研究报告中独立的观察结果加以验证。第 2 层项下所述的质量标准同样适用于土壤有机碳数据。

还应有关于土壤有机碳数据库的结构、更新频率和程序及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的文件。 

有机土壤 

应作估计的参数是森林排水有机土壤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EF 排水。 

第 1 层：表 3.2.3 提供 EF 排水的默认值，它是从《IPCC 指南》关于转变为牧场/森林的对应值得出（参考手册，

第 5.3.9 节）。只要排水有机土壤存在，这些值就适用。 

第 2 层：制定本国的排放因子或采用不同于默认值的数值的国家，应提供基于科学的、能证明它们的可靠性和

代表性的证据，将用来求出这些数值的实验程序编写成文件，并提供不确定性评估值。 

3.2.1.3.1.3  活动数据的选择 

“优良做法”是区分矿质土壤上的经营林与有机土壤上的经营林。有机土壤的定义标准在词汇表中提供。为了

此种评估的目的，有机质土层本身的深度不如它的存在那样重要；因此鼓励各国使用本国的深度标准用以区分有机

土壤与矿质土壤。矿质土壤包括不符合有机土壤定义的所有土壤。 

森林清单如包括土壤说明，是优先的数据来源。统计、分层的抽样方案能够提供有机土壤上经营林比例的估值，

但不会表明它们的位置。不过，它是确定森林有机土壤重要性的可接受的第一步。或者，有机土壤森林面积的估值

可从覆盖土壤图和土地覆盖或土地利用图求出。不过，与这种地理信息系统做法相关联的不确定性相对较高，因为

它将使用的所有地图的遗漏错误和其它错误组合在了一起。标准的地理信息系统教科书就如何处理覆盖做法的误差

提供了指导。 

矿质土壤 

第 2 层：活动数据包括主要的森林类型、管理做法、扰乱状况及其适用的面积，与本报告第 2 章提出的指导意

见相一致。最好应将数据与国家森林清单（如有）或与国家土壤和气候数据库联系起来。 

典型的变化是：非经营林向经营林的转变；天然林向新的森林类型的转变；森林管理活动的增强，例如整地、

植树和缩短轮伐期；采伐做法的改变（树干与全树采伐；留在现场的剩余物数量）；扰乱（病虫害爆发、水灾、火灾

等）的频率。数据来源因各国的森林管理系统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可以包括个别承包人或公司、法定林业部门、研

究机构和负责森林清查的机构。数据格式差异巨大，除其它外，包括活动报告、森林管理清单和遥感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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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应回溯到足以包括在选定为过渡期的 T 年内发生的所有重大变化，或进行必要的推演。 

第 3 层：“优良做法”是采用与估计其它森林库排放/清除采用的相同的森林类型、管理做法和扰乱状况。 

有机土壤 

活动数据包括 A 排水，即森林覆盖的排水有机土壤（包括泥炭地）的面积。可能的数据来源是行业或法定林业部

门的森林管理记录。或者可向此类组织内的专家寻求有关资料。 

3.2.1.3.1.4  不确定性评估 

矿质土壤 

最大的不确定性产生于对大面积土壤有机碳值（吨碳/公顷）的确定（方程 3.2.14）。在适用于具体国家时，默认

值具有很大的固有不确定性。表 3.2.4 中提供了默认参考天然植被下土壤碳储量的标准方差。 

对于制定本国土壤有机碳值的国家而言，不确定性的两大来源是土壤容重和粗碎屑所占的土壤容积。在计算森

林土壤有机碳值时，假定容重值有 40%的不确定性和粗碎屑所占土壤容积的不确定性的因子为 2。假定森林矿质土

壤上层 30 厘米含有土壤有机碳总量的 50%。与浅抽样相关联的不确定性可通过提供下述方面的科学证据加以减少：

（1）抽样的土壤深度所含有的土壤有机碳总量的比例；和（2）在哪一深度，土壤有机碳对森林类型、管理做法和

扰乱状况变化有反应。第 5 章方框 5.2.4 对于在从模式产出求出估值时如何处理不确定性提供了一般性指导。 

有机土壤 

最大的不确定性源自排水有机土壤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假定 EF 排水以因子 2 变动。由于容重的变率很大（从

0.05 到 0.2 克厘米 3，4 倍差异）和有机质层总深度的变率很大（一个均匀的大变率源），对有机土壤碳储量的测量提

出了一个重大的挑战。由于碳储量变化不能区分碳作为溶解有机质的异地转移与向大气层的排放，因而产生进一步

的不确定性。 

 

3.2.1.4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本节论述森林土壤的氧化亚氮排放和生物量燃烧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氧化亚氮及氮氧化合物主要

在土壤中产生，作为硝化作用和脱硝作用的副产品。通过森林施氮肥和湿森林土壤排水来直接模拟排放（附录 3a.2）

并通过来自大气、沥滤及径流的氮沉积进行间接模拟。氧化亚氮间接排放问题在《IPCC 指南》关于农业的一章中作

了论述，因此这里不作考虑以避免重复计算。在某些环境下，森林土壤施放石灰可以减少氧化亚氮的排放，但在另

一些情况下则增加排放（Klemedtsson 等人，1997 年；Mosier 等人，1998 年；Papen 和 Butterbach-Bahl，1999 年）。

森林管理如皆伐和疏伐可增加氧化亚氮的排放。不过，现有的数据不足并有时相互矛盾，因此本节对这些做法的作

用不予考虑。 

种植固氮树种在森林寿命的很长时间内可增加氧化亚氮的排放，但由于数据太有限，难以提供默认法。 

在需氧的不受扰乱的森林土壤中甲烷的汇集是一个自然过程，据估计平均为 2.4 千克甲烷/公顷/ 年（Smith 等人，

2000 年）。森林管理特别是施氮肥，可能大大改变这种甲烷汇。此时不提供估计甲烷氧化变化的方法和数据。随着

补充信息可加利用，可以更充分地考虑各种活动及其对施肥土地甲烷氧化产生的影响。 

氧化亚氮 

《IPCC 指南》关于农业的第 4 章包括施氮肥造成的氧化亚氮排放，并将氮沉积作用导致的氧化亚氮排放称为“间

接氧化亚氮排放”。下文具体指导如何采用《IPCC 指南》第 4 章的方法来估计森林施肥导致的氧化亚氮排放。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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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2 中介绍了估计湿森林土壤排水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的方法。森林获得大气中的氮沉积和来自相邻农田径流和沥

滤的氮。《IPCC 指南》关于农业的一章将来自氮沉积、径流和沥滤的这些氧化亚氮排放论述为“间接排放”。这里不

合计这些排放以避免重复计算。假定施用氮肥的森林向周围非林区或不施肥林区的径流和沥滤可忽略不计。这样做

是因为林地与农业用地相比沥滤和径流量较小，而且《IPCC 指南》使用的排放因子似乎较高。 

3.2.1.4.1 方法问题 

用来估计森林土壤氧化亚氮排放的方法与《IPCC 指南》为农业提供的方法以及《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说明

的方法相同。取自《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的基本方程见方程 3.2.17。 

方程 3.2.17 

经营林的直接氧化亚氮排放 

N2O 直接-NFF=(N2O 直接-N 肥料+N2O 直接-N 排水) 

其中： 

N2O 直接-NFF  = 以氮的单位千兆克氮表示的经营林氧化亚氮的直接排放 

N2O 直接- N 肥料 = 以氮的单位千兆克氮表示的森林施肥导致的氧化亚氮的直接排放 

N2O 直接-N 排水  = 以氮的单位千兆克氮表示的湿森林土壤排水导致的氧化亚氮的直接排放 

估计森林施肥导致的氧化亚氮排放的方法在下节的方程 3.2.18 中说明。估计湿森林土壤排水导致的氧化亚氮排

放的方法在附录 3a.2 中说明并在有数据可加利用的情况下可选择使用。 

3.2.1.4.1.1  方法的选择 

图 3.1.1 提供决策树以便为林地的氧化亚氮排放选择相应的层级。正如方程 3.2.17 所示，氧化亚氮的排放包括

两个来源：森林施肥和湿森林土壤的排水。 

第 1 层：林区和农业区氧化亚氮施肥的排放率是相同的。因此，应当使用《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的“优良做法”

来估计作为对森林施矿肥或有机肥料的氮投入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在林区放牧的牲畜粪便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在

《IPCC 指南》农业一章的农业土壤部分“牧场/草原/分牧区”项下报告，不应在森林一节中另行估计。 

森林施肥导致的直接氧化亚氮排放按方程 3.2.18 计算： 

方程 3.2.18 

森林施肥导致的直接氧化亚氮排放 

N2O 直接-N 肥料=(FSN+FON)·EFi） 

其中： 

N2O 直接-N 肥料 = 以氮的单位千兆克氮表示的森林施肥导致的氧化亚氮的直接排放 

FSN =根据氨与氮氧化合物的挥发调整的森林土壤年度施合成氮肥的数量，千兆克氮 

FON =根据氨与氮氧化合物的挥发调整的森林土壤年度施有机氮肥的数量，千兆克氮 

EFi =氮投入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的排放因子，千克氧化亚氮-氮/千克氮投入 

为了利用这一方程计算氧化亚氮排放，必须估计氮投入、FSN 和 FON 的数量。“优良做法”是利用与《IPCC 指

南》农业一章中相同的挥发因子，根据氨与氮氧化合物的挥发数量进行调整。从挥发的氮产生的间接氧化亚氮排放

按《IPCC 指南》农业一章中的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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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层：在第 2 层下，可将国家具体的信息和补充管理活动纳入估计一氧化二氮的排放中： 

各国可将根据本国具体条件而制定的排放因子 EF1用于方程 3.2.18。《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4.62 页方框 4.1

“求出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的优良做法”中就采取“优良做法”求出国家具体排放因子提供了指导。此外，各国还

可扩大估计范围以考虑到森林施放石灰和管理（疏伐、采伐）对氧化亚氮排放的影响。施放石灰在某些环境下可减

少森林氧化亚氮的排放，但另一些情况下则增加排放。 

第 3 层：有一些模式用来估计氧化亚氮的排放（Renault，1999 年；Conen 等人，2000 年；Stange 和 Butterbach-Bahl，

2002 年）。应用能够代表管理做法和其它有关驱动变量作用的先进的模式。“优良做法”是对照测量结果来验证模式

并将模式参数和校准情况全面地编写成文件。 

    多数模式计算氧化亚氮的排放总量，排放总量所包括的不只是人类引起的排放。通过运用施肥和不施肥及排水

和不排水的模式并利用人类引起的直接排放部分造成的差异，可估计人类引起的直接排放。 

3.2.1.4.1.2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第 1 层：正如《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所指出的，默认排放因子（EF1）是所施氮的 1.25%，而且这个值应用于

第 1 层项下。 

第 2 层：各国可制定更适合于本国的具体的排放因子。《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4.62 页方框 4.1“求出国家具

体的排放因子的优良做法”中就采取“优良做法”求出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提供了指导。如要考虑施放石灰和管理

的作用，有必要获得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 

第 3 层：如果用模式估计氧化亚氮排放，有必要确保这些模式能够区分氮沉积（在《IPCC 指南》农业章中论述）

与施肥造成的“间接氧化亚氮”。例如，PnET-N-DNDC 模式是一个面向过程的模式，它适用于估计森林土壤的氧化

亚氮排放（Butterbach-Bahl 等人，2001 年；Li 等人，2000 年）。 

3.2.1.4.1.3 活动数据的选择 

经营林的氧化亚氮的排放，是根据森林土壤中矿质和有机氮的投入计算的。有的国家拥有与农业分开的森林施

肥的数据并将能够作出估计。不过，许多国家可能只有国家肥料销售统计资料。如果得不到上述数据，各国可遵循

下面的指导意见分别估计对农业土壤和森林土壤所施用的量，或可在第 1 层下报告农业部门所有的排放。不过，这

应在清单中注明。 

FSN：这是与《IPCC 指南》农业章中相同的用语，是指根据氨与氮氧化合物的挥发量调整的施用于农业土壤的

合成氮肥，使用的挥发因子与《IPCC 指南》农业章中的相同。许多国家拥有国家肥料销售统计数据。通过从国家所

施氮肥总量减去农用氮肥量，各国就可确定森林所施的合成氮肥量。或者，将估计的森林施肥面积与平均施肥率相

乘来估计森林施肥量。 

能够区分新造林与老森林所施肥料的国家可利用第 2 层级方法来估计 FSN。对于尚未达到林冠郁闭度的那些人

造林所施的肥料而言，根据挥发损失所做的调整应遵循《IPCC 指南》的农业章，即顾及因挥发而损失的所施氮肥部

分。对于林冠郁闭林所施的肥料，可以假定调整因子为零，即假定所有挥发的氮留在了森林内。 

FON：根据散布在森林中的有机废物的吨数及其氮含量来估计森林所施的有机氮。挥发损失调整遵循就 FSN给出

的指导意见。 

3.2.1.4.1.4  不确定性评估 

森林施肥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的估值可能十分不确定，原因是：a）排放的空间和时间变率高，b）缺少长期测

量结果和较大区域的数据的代表性有限，c）空间总计的不确定性以及排放因子和活动数据固有的不确定性。 

第 1 层：就 EF1、FSN 和 FON 而言，“优良做法”是采用适用于农业来源类别的不确定性范围，除非有更详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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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数据可加利用。 

排放因子：关于施肥、施用石灰和森林管理的影响的测量数据很少，这方面数据主要是有关欧洲的北方生物带

和温带区域。测定的氧化亚氮的排放因子有一个偏斜分布，它有可能是对数正态分布。 

EF1：根据最近的数据（Smith 等人，1999 年；Mosier 和 Kroeze，1999 年），《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提示 EF1

不确定性的最佳估值=1.25%，范围在 0.25%至 6%之间。假定森林排放的不确定性范围相同。 

活动数据：如果一国森林和农业施用的肥料有单独的统计资料，就能假定适用于森林的肥料统计的不确定性类

似于适用农业的肥料统计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来源类别适用相同的不确定性，例如，矿质肥料量的

10%或较小的比例，有机废物量的 20%或较小的比例（《IPCC 指南》关于农业的第 4 章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

如果一国从国家总量得出林业和农业所施的肥料量，要求另外分别评估两部分的不确定性。国家具体的总的不确定

性也许会比各项单独的统计数据要高。 

第 2 层：《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4.62 页方框 4.1“求出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的优良做法”中就采取“优良做

法”求出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作了论述。 

第 3 层：基于过程的模式也许会提供更为现实的估值，但需要参照测量结果进行校准和验证。为验证目的，需

要有足够的具代表性的测量数据。第 5.2 节“认定和量化不确定性”中就先进方法的不确定性评估提供了一般性指

导意见。Stange 等人（2000 年）对 PnET-N-DNDC 模式进行了不确定性评估。这可作为如何进行评估的一个例子。 

生物量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生物量燃烧在许多土地利用类别中发生，造成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一氧化碳以及氮氧化合物的排放。

本节述及两种一般类型的生物量燃烧：经营林中的燃烧和土地用途转变过程中的燃烧。不管是何种土地利用类别，

估计生物量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基本做法是相同的。基本做法在这里介绍并在本章其它相关各节（例如转变

为农田的土地）中提及。本节就估计下述土地生物量燃烧引起的排放的“优良做法”提供指导意见： 

   仍为林地的林地；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 

   转变为农田的土地； 

   转变为草地的土地。 

  《IPCC 指南》论述 LUCF 部门（第 5 章）生物量燃烧的两种类型。为土地用途转变进行燃烧产生的排放在“森

林和草地转变”项下论述，而为土地管理进行燃烧产生的排放在“森林生物量就地燃烧”项下论述。虽然在《IPCC

指南》中分别作了介绍，但估计排放采用的是相同的方法和默认因子。在本《优良做法指南》中，有关为转变土地

用途进行燃烧产生的排放的估计方法，与《IPCC 指南》基本一致，但是在经营林地的情况下，扩大了为土地管理进

行燃烧所产生排放的覆盖范围以包括所有经营林地中规定的烧除和野火对二氧化碳和非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3 

  《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涉及为农田管理进行的燃烧。就如何估计农业部门涉及的规定的热带稀树草原烧除和

农田剩余物烧除产生的排放提供指导意见。假定释放的二氧化碳被随后一年期间的一年生植被的光合作用所清除，

因此只考虑非二氧化碳气体。 

3.2.1.4.2 方法问题 

一般来说，可将火烧分类为规定的（或受控的）火烧和野火。与清岜和生态系统管理活动有关的火烧通常是受

控火烧。重要类型的规定火烧包括：（一）在森林转变过程中的清岜火烧，（二）刀耕火种农业，（三）伐木后采伐剩

余物燃烧；（四）为薪柴负载管理进行规定的低强度火烧。这些火烧目的通常是除去不需要的生物量。平均火烧温度

                                                        
3  这一阐述只针对林地，因为农田和草地的土地管理烧除由《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农业部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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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控制，燃烧条件比较统一，而且排放因子可变性较小。相比之下，野火的特点是高度可变，火烧温度、现有生

物量的数量、燃烧的彻底性和对林分的作用全都不一样。在各种野火中，地面野火强度较小，而且与树冠野火相比

对树木的影响程度较小。当经营土地燃烧时，规定火烧和野火产生的排放都应报告，以便将经营土地上的碳损失考

虑在内。4 

与受控燃烧相比，野火的燃烧影响较难估计，尤其是高温野火。因此关于受控燃烧效果的知识比关于野火的较

为可靠。 

在经营林中，需要估计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因为考虑到再生植被对碳的摄取（Kirschbaum，2000 年）—

—见方程 3.2.2 和 3.2.6。因此，“优良做法”是估计经营林地上生物量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和非二氧化碳排放。这样

做的方法在第 3.2.1.1 节关于方程 3.2.9 的部分中阐明。燃烧中二氧化碳的释放与再生林的摄入率是不同步的，而且

可能要花许多年来分离野火或规定燃烧中释放的碳量。如果采用并不捕捉自然扰乱后再生长引起的清除的方法，那

么就不必报告与自然扰乱事件相关联的二氧化碳排放。“优良做法”是以透明的方式将此编写成文件。 

下述方法可用来估计经营林地上生物量燃烧引起的甲烷、氧化亚氮、一氧化碳、氮氧化合物的排放以及与土地

用途转变有关的火烧引起的这些气体的排放。 

3.2.1.4.2.1 方法的选择 

《IPCC 指南》说明的现有方法将火烧期间的碳释放量估计为实际燃烧的燃料质量的 50%（假定这是生物量的

碳含量），并将此作为计算非二氧化碳排放的基础（见方程 3.2.6）。有些部分燃烧的燃料成为木炭，它在一段时间内

较为稳定（Houghton，1999 年）。 

利用《IPCC 指南》（第 5.3 节）说明的简单方法计算作为林地/草地转变组成部分的燃烧生物量产生的碳释放量。

这一方法可扩展用于以下所有的植被类型。 

利用方程 3.2.19，可根据释放的总碳量对非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进行估计（Crutzen 和 Andreae，1990 年；Andreae

和 Merlet，2002 年）： 

方程 3.2.19 
对释放的碳产生的非二氧化碳排放的估计 

甲烷排放 =（释放的碳）·（排放率）·16/12 
一氧化碳排放=（释放的碳）·（排放率）·28/12 
氧化亚氮排放 =（释放的碳）·（氮/碳比率）·（排放率）·44/28 
氮氧化合物排放=（释放的碳）·（氮/碳比率）·（排放率）·46/14 

 

下列方程归纳了估计燃烧中直接释放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非二氧化碳）的扩展方法： 

方程 3.2.20 

对燃烧中直接释放的温室气体的估计 

Lfire=A·B·C·D·10-6 

其中： 

Lfire = 因燃烧释放的温室气体量，吨温室气体 

A = 燃烧面积，公顷 

B =“可用”燃料质量，千克干物质/公顷 

                                                        
4  非经营林地的火烧影响不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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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燃烧效率（或燃烧的生物量部分），无量纲（见表 3A.1.12） 

D = 排放因子，克/千克干物质 

利用合适的排放因子，对每种温室气体分别进行计算。 

估值的准确性取决于可用的数据。使用图 3.1.1 中的决策树来确定利用第 1 至 3 层中的哪种方法。在第一层下，

可利用以上两种做法，采用默认数据来估计每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第 2 层下，利用国家具体的活动数据或排放

因子，而在第 3 层下，国家具体的数据和方法都要利用。 

3.2.1.4.2.2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第 1 层：首先，必须估计燃烧燃料的数量。如无当地数据可加利用，这可根据表 3A.1.13 估计，它将 B（燃烧

前土地上可利用的燃料或生物量密度）和 C（燃烧效率）之积制成表。如果有“可用燃料密度”，就可以利用表 3A.1.14

中的燃烧效率。如果需要燃烧效率，而无比较具体的意见，则应利用 IPCC 默认值 0.5。在利用方程 3.2.19 估计非二

氧化碳时，需要排放比率和氮/碳比率。燃料燃烧的氮/碳比率约为 0.01（Crutzen 和 Andreae，1990 年）。这是一个适

用于枯枝落叶的一般默认值，但如果可以获得数据，较低的值将适合于木质含量较大的燃料。表 3A.1.15 和 3A.1.16

分别提供了用于方程 3.2.19 和 3.2.20 的排放因子。 

第 2 和 3 层：利用通过实地实验得出的国家具体数据和方法。 

3.2.1.4.2.3  活动数据的选择 

活动数据的选择应遵循第 3.2.1.1 节“其它碳损失”中有关经营林中火烧的指导意见。 

第 1 层：各国间和在一段时间内野火面积差异明显。在极干旱的年份，野火大幅度增加。因此，关于野火的数

据具有高度的国家和年份特定性，不具有区域普遍性。关于年度植被火烧面积的全球数据库，可登录：

http://www.grid.unep. ch /activities /earlywarning/preview/ims/gba。 

第 2 和 3 层：利用国家一级关于火烧面积的估值。这些数据一般基于遥感方法获得。 

3.2.1.4.2.4  不确定性评估 

第 1 层：关于森林火产生的非二氧化碳排放的估值可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为：a）排放的空间和时间变率

很大，b）缺乏测量结果和较大区域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有限，和 c）空间总计的不确定性以及排放因子和活动数据固

有的不确定性。 

排放因子：测量数据很少；建议排放因子适用 70%的不确定范围。 

活动数据：由于准确度提高和火烧面积全球覆盖，不确定性相对较小，在 20%至 30%范围内。 

第 2 层：使用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数据将大大降低不确定性。 

第 3 层：基于过程的模式也许会提供更为现实的估值，但需要参照测量结果进行校准和验证。为验证目的，需

要有足够的具有代表性的测量数据。 

3.2.2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 

通过造林和再造林——通过自然或人工更新（包括植树）——将经营土地转变为林地。《IPCC 指南》类别 5A、

5C 和 5D 下涵盖了这些活动。转变涉及土地用途的变化。本节不就非经营林的更新提出任何指导意见。如果转变的

区域符合国家采用的森林定义，就视为林地。转变为林地的土地要进行 20 年的转变状态跟踪。5 20 年后，在第 3.2.1

节“仍为林地的林地”项下说明该面积，然而在造林后较长期的恢复动态可能需要跟踪长达 100 年左右。 

                                                        
5 《IPCC 指南》具体规定了 20 年默认期，但如果需要考虑生物量、土壤和枯枝落叶库中长期的碳动态，允许定为

100 年。 

IPCC 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的优良做法指南 3.50



林地 

将土地用途转变为林地产生的碳排放和清除的估计分为 4 个分节：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第 3.2.2.1 节）、

死有机质中碳储量的变化（第 3.2.2.2 节）、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第 3.2.2.3 节）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第 3.2.2.4

节）。每一分节为估计排放和清除提供与具体的库有关的“优良做法”。方程 3.2.21 归纳了转变为森林的土地的二氧

化碳排放或清除： 

方程 3.2.21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6 

∆C LF = ∆CLFLB
 + ∆CLFDOM

 + ∆CLF 土壤
 

其中： 

∆C LF  =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LFLB
  =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活生物量（包括地上和地下部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LFDOM
 =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死有机质（包括死木和枯枝落叶）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LF 土壤
 =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为将吨碳换算成千兆克二氧化碳，用 44/12 和 10-3乘该值。关于惯例（符号），参见第 3.1.7 节或附件 3A.2（报

告表和工作单）。 

3.2.2.1  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 

3.2.2.1.1 方法问题 

本节介绍计算转变为林地的经营土地上生物量变化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和清除的“优良做法”。本节涉及

《IPCC 指南》的报告类别，即适用于新林地的“森林和其它木材生物量蓄积量的变化”和“经营土地的撂荒”。 

3.2.2.1.1.1 方法的选择 

根据可用的活动数据和资源，有 3 层方法可由温室气体清单编制人员用来估计生物量蓄积量的变化。图 3.1.2

中的决策树举例说明了选择一种方法来计算转变为森林的土地上生物量中二氧化碳排放和清除的”优良做法”。 

第 1 层：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遵循《IPCC 指南》中的默认做法来估计。通过人工和天然更新转变为森林

的土地上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利用方程 3.2.22 估计： 

方程 3.2.22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第 1 层） 

∆CLFLB
 = ∆CLF 增加

 –∆CLF 减少
 

其中： 

∆CLFLB
  =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LF 增加
 =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因生长引起的活生物量中年度碳储量的增加，吨碳/年 

∆CLF 减少
  =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因采伐、薪柴采集和扰乱造成的损失引起的活生物量中年度碳储量的

减少，吨碳/年 

                                                        
6 《IPCC 指南》中的默认假定碳不在采伐木材产品（HWP）库中累积，不过各国可报告 HWP 库，如果它们能提供

文件证明现有长期林产品的储量实际上在增加的话（《IPCC 指南》专栏 5）。HWP 的进一步处理正在由气候公约

临时秘书处讨论（即缔约方大会（COP），而且第七届缔约方大会决定，HWP 处理的任何变化都应符合缔约方大

会未来的决定[第 11/CP.7 号决定，第 4 段]）。鉴于这一背景，将关于 HWP 方法问题的讨论放在附录 3a.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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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层甚至可在先前土地用途不明的情况下适用，如果采用第 2 章的做法 1 或 2 来估计面积，就可能属于这

种情况。它利用附件 3A.1（生物量默认表）中提供的默认参数。 

步骤 1：活生物量中年度碳储量的增加，∆CLF 增加
该方法采用第 3.2.1 节“仍为林地的林地”中的方程 3.2.4，

它涉及的是《IPCC 指南》类别 5A“森林和其它木材生物量蓄积量的变化”。由于森林的生长率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管理制度，因此应区分集约管理的森林（例如进行集约整地和施肥的人工林）与粗放型管理的森林（例如进

行最低限度人类干预的天然更新林）。按照方程 3.2.23 进行计算 

方程 3.2.23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活生物量中年度碳储量的增加 

∆CLF 增加
 = [∑

k
A 集约型管理

k
·G 集约型管理总和

 k
 + ∑

m
A 粗放型管理

m
·G 粗放型管理总和

m
]·CF 

其中： 

∆CLF 增加
  =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因生长引起的活生物量中年度碳储量的增加，吨碳/年 

A 集约型管理
k 

= 在条件 k 下转变为集约经营林（包括人工林）的土地面积，公顷 

G 集约型管理总和
 k

  = 在条件 k 下集约经营林（包括人工林）中生物量的年生长率，吨干物质/公顷/年 

A 粗放型管理
m 

= 在条件 m 下转变为粗放型经营林的土地面积，公顷 

G 粗放型管理总和
m
  = 在条件 m 下粗放型经营林（包括天然更新林）中生物量的年生长率，吨干物质/公顷/年 

k、m  = 代表集约型和粗放型经营林生长的不同条件 

CF   = 干物质的碳部分（默认值=0.5），吨碳/吨干物质 

集约型（G 集约型管理总和）和粗放型（G 粗放型管理总和）经营林生物量的年度增量都按照第 3.2.1 节“仍为林地的林地”

方程 3.2.5 并利用附件 3A.1 中表 3A.1.5、3A.1.6、3A.1.7、3A.1.8、3A.1.9 和 3A.1.10 中提供的默认值计算。应根

据树种组成和气候区域来选择表中的值。粗放型经营林的数据应取自表 3A.1.5，而集约型经营林的数据应取自表

3A.1.6 或 3A.1.7。 

步骤 2：损失引起的活生物量中年度碳储量的减少，∆CLF 减少
。在采伐、薪柴采集和扰乱可归于转变为森林的

土地的情况下，年度损失的生物量应利用方程 3.2.24 进行估计，它重复在第 3.2.1 节“仍为林地的林地”中方程

3.2.6 给出的“优良做法”： 

 

方程 3.2.24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损失引起的活生物量中年度碳储量的减少 

∆CLF 减少
 = L 采伐 + L 薪柴 + L 其它损失 

其中： 

∆CLF 减少
 =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损失引起的活生物量中年度碳储量的减少，吨碳/年 

L 采伐 =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采伐工业用材和锯材原木引起的生物量损失，吨碳/年 

L 薪柴  =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薪柴采集引起的生物量损失，吨碳/年 

L 其它损失 =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火烧和其它扰乱引起的生物量损失，吨碳/年 

采伐引起的生物量损失（L 采伐）利用第 3.2.1 节“仍为林地的林地”中方程 3.2.7 和附件 3A.1 中表 3A.1.9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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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1.10 提供的基本木材密度默认值和生物量扩展系数进行估计。第 3.2.1 节“仍为林地的林地”中还说明了用于

估计薪柴采集（L 薪柴）、火烧和其它扰乱（L 扰乱）引起的生物量损失的“优良做法”。如果没有关于这一土地类别

损失的数据，所有损失项的值应设定为 0，因而∆CLF 减少
也等于 0。“优良做法”是确保这一类别与第 3.2.1 节“仍

为林地的林地”间关于生物量损失的报告相一致以防止重复计算或遗漏生物量的损失。 

第 2 层：第 2 层方法与第 1 层类似，但它利用更为细分的办法并能更精确地估计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生

物量中二氧化碳年清除量净值计算为转变为林地的面积上生物量生长引起的清除量、实际转变引起的生物量变化

（例如通过人工更新转变为森林之前和之后非林地上最初生物量蓄积量之间的差异估值）及转变为森林的面积上

的损失之和（方程 3.2.25）： 

方程 3.2.25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第 2 层） 

∆CLFLB
 = ∆CLF 增加

 + ∆CLF 转换
 –∆CLF 减少

 

其中： 

∆CLFLB
  =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LF 增加
  =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因生长引起的活生物量中年度碳储量的增加，吨碳/年 

∆CLF 转换
 =  实际转变为林地引起的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LF 减少
  =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因采伐、薪柴采集和扰乱造成的损失引起的活生物量中年度碳储量的

减少，吨碳/年 

除了默认值外，第 2 层做法还需要下述方面的国家数据：一）转变为森林的面积；二）转变为森林的土地上

每公顷商品材材积年均增加量，例如从森林清单获取（不能提供默认值）；三）非林地变为林地（例如通过人工

更新）时生物量中碳的变化；四）发生转变的土地上生物量损失引起的排放。该办法可能意味着要了解土地用途

变化矩阵，因而要了解先前土地用途的分布情况。 

步骤 1：活生物量中年度碳储量的增加，∆CLF 增加
。该方法遵循利用上文方程 3.2.23 的第 1 层做法。集约型（G

集约型管理总和）和粗放型（G 粗放型管理总和）两种经营林生物量的年平均增量均按照第 3.2.1 节“仍为林地的林地”中第 2

层“优良做法”并利用国家关于转变为森林的土地上每公顷商品材材积年均增加量的具体数据（例如从森林清单

获取）和附件 3A.1 中表 3A.1.7、3A.1.8、3A.1.9 和 3A.1.10 提供的基本木材密度默认值、生物量扩展系数和地下

部生物量与地上部生物量的比率来计算。 

步骤 2：转变引起的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CLF 转换
。非林地转变为林地（例如，通过人工更新，包括清

除非林地上的植被），在转变中可能造成生物量蓄积量的变化。土地用途改变引起的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利

用方程 3.2.26 来计算： 

方程 3.2.26 

每年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活生物量中的碳储量变化 

∆CLF 转换
 = ∑

i
 [B 之后

i
 – B 之前

i
]·∆ATO_FORESTi

·CF 

其中： 

∆CLF 转换
 = 实际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活生物量中的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B 之前
i 

= 刚发生转变之前土地类别 i 上的生物量蓄积量，吨干物质/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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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B 之后
i 

= 土地类别 i 刚发生转变之后土地上的生物量蓄积量，吨干物质/公顷（换言之，人工或天然更

新后的初始生物量蓄积量） 

∆ATO_FORESTi
  = 每年转变为林地的土地用途 i 的面积，公顷/年 

CF = 干物质的碳部分（默认值=0.5），吨碳/吨干物质 

I = 代表转变为林地的不同类别的土地 

注：土地类别应按照转变前的生物量蓄积量分层。 

可将∆CLF 转换
扩大到顾及过渡前不同的碳含量。第 2 层可适用关于土地面积细分的计算（区域、生态系统、立

地类型等）。 

步骤 3：损失引起的活生物量中的碳储量变化，∆CLF 减少
。利用方程 3.2.24 来估计生物量的年度损失。这一方

程重复第 3.2.1 节“仍为林地的林地”中方程 3.2.6 给出的“优良做法”。 

采伐引起的生物量损失（L 采伐）利用第 3.2.1 节“仍为林地的林地”中方程 3.2.7 来估计。附件 3A.1 中表 3A.1.9

和 3A.1.10 提供关于基本木材密度和生物量扩展系数的默认数据。对于第 2 层和更高层而言，鼓励清查专家为立

木蓄积增量和采伐制定国家具体的木材密度值和生物量扩展系数。第 3.2.1 节“仍为林地的林地”中还说明了用

于估计薪柴采集（L 薪柴）、火烧和其它扰乱（L 扰乱）引起的生物量损失的“优良做法”。如果没有关于这一土地类

别损失的数据，所有损失项的值应设定为 0，因而∆CLF 减少
也等于 0。“优良做法”是确保这一类别与第 3.2.1 节“仍

为林地的林地”间关于生物量损失的报告相一致以避免由于重复计算或遗漏造成过高或过低的估计。 

第 3 层：第 3 层方法采用与第 2 层相同的方程和步骤，但应利用大量的国家方法和国家具体数据。在转变为

林地的土地是一个关键类别时应采用第 3 层方法。在清查中，可在精细的地理比例尺和按照转变前的生态系统、

植被类型、生物量库细分和土地类型所作的分层基础上扩展方程 3.2.25 和 3.2.26。各国可以系统的森林清单为基

础或利用地理参考数据和/或计算生物量变化的模式来确定方法。国家活动数据应具有高分辨率并可定期提供关

于所有类别的转变用途的土地和森林类型的数据。该方法应按第 5.5.6 节“文件、归档和报告”的规定加以说明

和编写文件。 

3.2.2.1.1.2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增加，∆CLFG
 

计算应区分两大管理做法：集约型（例如，进行集约整地和施肥的人工林）与粗放型（例如，进行最低限度

人类干预的天然更新林）。这些类别还可根据国家情况加以完善，例如基于林分起源，如天然更新或人工更新。 

第 1 层：《IPCC 指南》只为地上部生物量的计算提供默认法。目前的优良做法指南报告提供了对活生物量进

行估计的“优良做法”，活生物量从地上和地下部生物量库（关于库的说明参见第 3.1 节“导言”）之和求得。附

件 3A.1 中表 3A.1.5 和 3A.1.6 列示了集约型和粗放型经营林（称为人工林和天然更新林）地上部生物量的年均增

量默认值。应当利用表 3A.1.8 中地下与地上部生物量的比率（根茎比率）来计算活生物量中的地下部生物量估值。

基本木材密度（表 3A.1.9）和生物量扩展系数（表 3A.1.10）可用于按第 3.2.1 节“仍为林地的林地”的规定计算

生物量。 

第 2 层：“优良做法”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根据本国条件确定年增量值、根茎比率、基本木材密度和生物量扩

展系数，并将它们用于第 2 层做法下的计算。可能的分层按树种组成、管理制度、林分年龄或材积、气候区域和

土壤类型进行。鼓励各国通过研究努力取得具体的生物量固碳和扩展系数。第 3.2.1 节“仍为林地的林地”中提

供了进一步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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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层：核算生物量中的碳清除应根据国家从专门的森林清单和/或模式获得的关于年生长率和生物量中的

碳部分的数据来进行。清查专家应确保按照本报告第 5 章“交叉问题”中概述的抽样和其它程序来说明模式和森

林清单数据。 

转变之前和之后土地上生物量蓄积量的变化，∆CLF 转换
 

“优良做法”是利用与计算其它土地类别使用的值一致的、关于土地用途转变之前生物量蓄积量的值。例如，

如果利用碳储量默认值来估计仍为草地的草地的碳储量变化，那么就应利用相同的默认值来评估草地在转变为林

地之前的碳储量。 

第 1 层：《IPCC 指南》不包括估计转变过程中的生物量变化。∆CLF 转换
不被列入第 1 层的计算。 

第 2 层：“优良做法”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就获取和利用国家关于转变之前和之后土地上生物量蓄积量的具体

数据。估值应与计算草地、农田、湿地、定居地和森林类别的碳储量变化所使用的估值以及从国家机构或抽样获

取的那些估值一致。第 2 层办法可结合使用某些国家具体数据和生物量蓄积量默认值（在表 3A.1.2 和 3A.1.3 中

给出)。关于土地用途转变前生物量蓄积量的默认值，参阅本报告说明的其它土地类别。 

第 3 层：应根据国家具体的调查和模式数据来进行估计和计算。调查应按照第 5.3 节所述的原则进行并按照

本报告第 5 章“交叉问题”所述程序将模式和数据编写成文件。 

损失引起的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CLFL
 

采伐和自然扰乱如风倒、火灾和虫害爆发等，可导致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上碳的损失。“优良做法”是对此进

行报告。本报告第 3.2.1 节“仍为林地的林地”提供一种可完全适用的“优良做法”用于估计由于采伐和自然扰

乱引起的碳损失，并应将它用于上文第 3.2.2.1.1.1 节规定的适当计算。如果碳储量变化从反复清查中求得，采伐

和扰乱的损失将被包括在内而不必单独报告。“优良做法”是确保一致地报告这一类别与第 3.2.1“仍为林地的林

地”间的生物量损失以防止生物量损失部分的重复计算或遗漏。 

3.2.2.1.1.3  活动数据的选择 

转变用途的土地面积，A 集约型管理、A 粗放型管理、∆A 全部森林 

所有层级都要求关于转变为林地 20 年的土地面积的信息。20 年后，这些面积在第 3.2.1 节“仍为林地的林

地”项下说明。这里包括正在转变为盛行用途的土地。因此，最近由于例如采伐或自然扰乱而清除的现有林地上

的更新，应在第 3.2.1 节“仍为林地的林地”中加以说明，因为不涉及土地用途的变化。应将相同的面积数据用

于第 3.2.2.2 节“死有机质中碳储量的变化”、第 3.2.2.3 节“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和第 3.2.2.4 节“非二氧化碳

温室气体排放”。如有可能，面积估计中的分层应考虑到转变之前和之后土地上的主要土壤类型和生物量密度。 

为了与《IPCC 指南》的报告类别相一致，应将撂荒土地上天然更新林的面积与转变为林地的其它土地相区

分。鼓励清查专家寻求关于以前土地利用的信息以进行这种区分。在采用第 2 章办法 1 时，可能需要补充数据以

区分天然更新与人工更新的面积。 

第 1 层：可通过下列来源获得活动数据：国家统计资料、林业部门（可能拥有关于不同管理做法面积的信息）、

资源保护机构（特别是为天然更新而管理的面积）、市政当局和测绘机构。应进行交叉检查以确保第 2 章规定的

数据完整性和一致性，避免遗漏或重复计算。如无国家数据可供利用，可从国际数据来源获取总计信息（粮农组

织，1995 年；粮农组织，2001 年；TBFRA，2000 年）。 

可通过专家来判断新造林主要为集约型还是粗放型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可通过年度面积变化数（千公顷）

相乘或用转变期（默认期为 20 年）相乘取得 A 集约型管理和 A 粗放型管理数据。如果能够估计集约型和粗放型经营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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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可将这一信息用于进一步划分面积以取得更精确的估值。 

第 2 层：应可利用在给定的年份或数年期间发生转变的不同土地类别的面积。它们来自国家数据来源和土地

用途变化矩阵或类似的涉及所有可能的向林地转变的矩阵。国家界定的国家数据集，其分辨率应足以确保按照本

报告等 2 章的规定适当表示土地面积。 

第 3 层：可利用关于通过天然和人工更新，土地用途转变为林地的国家活动数据，这些数据可能来自不同的

来源，如本报告第 2 章所述，主要是国家森林清单、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登记册和遥感。这些数据应充分说

明所有向林地转变的土地用途并按气候、土壤和植被类型分列。 

3.2.2.1.1.4  不确定性评估 

排放和清除因子：木材密度和扩展系数的非零默认值，与其相关的不确定性因子可能为 2。默认值和国家具

体数据的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与平均而言原始数字变化幅度大和广泛范围的平均值进一步外推有关。在第 2 和第

3 层下利用区域和国家具体的清单数据和模式，能够大幅度降低不确定性。这样，国家确定的数值的不确定性可

能在±30%的范围内（Zagreev 等人，1992 年；Filipchuk 等人，2000 年）。减少不确定性的措施包括：增加代表

性抽样地块的数目和对它们测量的次数；对基于类似的生长、小气候和其它环境特点所作估计的进一步分层；以

及在全面调查和信息交流的基础上制订当地和区域参数。如果采用复杂的模式，清查专家应确保按照本报告第 5

章的要求进行适当核实和编写文件。 

活动数据：与活动数据有关联的不确定性将取决于国家利用的信息来源和用于认定本报告第 2 章说明的土地

面积的做法。将遥感数据与地面调查结合起来，是测量土地用途发生变化的面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它产生的

不确定性较低，为±10-15%，而且应采用于较高层级的方法。减少面积变化估计不确定性的主要途径是在区域和

当地规模上广泛应用先进的土地测量技术。不过，国家的具体能力可能限制这种技术的应用。为减少面积估计的

不确定性同时降低利用精确方法的成本，可由数个国家合建区域遥感数据中心，分享和共同利用取得的信息以进

行可持续的土地管理。 

 

3.2.2.2  死有机质中碳储量的变化 

3.2.2.2.1 方法问题 

在土地转变为林地后量化死有机质库中碳排放和清除的方法，需要估计刚刚转变之前和之后的碳储量，并估

计在此期间发生转变的土地面积。多数其它土地将不会有死木或枯枝落叶库，因此可将转变前对应的碳库的假定

默认值定为零。转变为经营林的非经营林可能在这些库中有着大量的碳，就像草原和湿地一样，以及一些定居地

——它们可能基于附近的用途而不是土地覆盖层而被界定为定居地——周围的林区。因此，在第 2 和第 3 层，应

检查默认值为零。非林地向林地转变的速度可能很慢，以致于可能难以区分何时真正发生转变；不过，如果对这

些地区加以管理，它们可能算作经营林，要依据树冠覆盖率的其它阈值而定。 

3.2.2.2.1.1 方法的选择 

死木中碳储量变化的计算程序 

从概念上说，一旦已将碳储量设定到刚刚转变为森林之前的值（按默认法经常定为零，如上段所述），通过人

工种植转变用途和为天然更新而管理的立地——按先前的土地用途和森林类型分类——上发生的年度面积变化，可

利用方程 3.2.27 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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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3.2.27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死木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LFDW
 = {[A

NatR
·(B 转入

NatR
 – B 转出

NatR
)] + [A

ArtR
·(B 转入

ArtR
 – B 转出

ArtR
)]}·CF 

其中 

B 转入
NatR = B 现存量

NatR
·M

NatR 和 B 转入
ArtR

 = B 现存量
ArtR

·M
ArtR

 

其中： 

∆CLFDW
  =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死木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ANatR = 通过天然更新转变为林地的土地面积，公顷 

AArtR = 通过营造人工林转变为林地的土地面积，公顷 

B 转入 = 森林面积 NatR 或 ArtR 年均转入死木的生物量，吨干物质/公顷/年 

B 转出 = 森林面积 NatR 或 ArtR 年均转出死木的生物量，吨干物质/公顷/年 

B 现存量 = 现存生物量蓄积量，吨干物质/公顷 

M = 死亡率，即每年转入死木库的 B 现存量的比例，无量纲 

CF = 干物质的碳部分（默认值=0.5），吨碳/吨干物质 

转入和转出死木库的生物量难以测量，方程 3.2.28 说明的蓄积量变化法可能比前个方程较易利用，如果有适

当的调查数据可加利用，则结合例如国家森林清单一起收集： 

 

方程 3.2.28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死木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LFDW
 =[(Bt2

 – Bt1
) / T]·CF 

其中： 

∆CLFDW
 =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死木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公顷/年 

Bt2 
= 在时间 t2时死木蓄积量，吨干物质/公顷 

Bt1 
= 在时间 t1（先前时间）时死木蓄积量，吨干物质/公顷 

T =（t2-t1）=第 2 次蓄积量估计与第一次蓄积量估计的间隔期，年 

CF = 干物质的碳部分（默认值=0.5），吨碳/吨干物质 

图 3.1.2（第 3.1.6 节）中的决策树帮助选择合适的层级来执行估计程序。按先前土地用途、森林类型和更新

类型进行的死木碳的估计往往差别巨大。理论上，方程 3.2.27 和 3.2.28 应当给出相同的碳估值。实际上，数据的

可获性和所需的准确性决定对方程的选择。 

第 1 层（默认法）：与第 1 层下的报告方法一致，《IPCC 指南》假定转变为森林的土地中的死木碳无变化。

这与方程 3.2.27 一致，它假定年度转入和转出死木库的生物量相同，而且与方程 3.2.28 一致，如果已在不同的时

间进行了碳储量的清查。 

第 2 层：在利用关于国内或条件类似的国家中的研究地块的数据来估计转入和转出死木库的比率时，采用方

程 3.2.27；在测量碳储量时，采用方程 3.2.28。为了进行比较，应按照第 5.3 节提出的抽样原则来确定新地块，并

按森林类型和转变状况进行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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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层：拥有关于其经营林中抽样地块的详细清单，或拥有经参照具有代表性的枯枝落叶累积数据验证的详

细模式的国家，可利用第 3 层方法。清单的统计设计（或为模式验证进行的抽样收集）应遵循第 5.3 节提出的原

则，这将便于得出无偏差的结果和提供有关不确定性的信息。 

枯枝落叶中碳储量变化的计算程序 

估计枯枝落叶中碳变化的办法反映出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上集约管理的人工林和天然更新林在枯枝落叶中碳

的变化方式和时期方面预计的差异。 

从概念上说，一旦已将碳储量设定到刚刚转变为森林之前的值（按默认法经常定为零，如刚才所述），通过人

工种植转变用途和为天然更新而管理的立地——按先前的土地用途和森林类型分类——上发生的年度面积变化，可

利用方程 3.2.29 进行估计：  

方程 3.2.29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枯枝落叶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LFLT
 = [A

NatR
·∆C

NatR
] + [A

ArtR
·∆C

ArtR
] 

其中： 

∆CLFLT
  =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枯枝落叶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ANatR = 通过天然更新转变为林地的土地面积，公顷 

AArtR = 通过营造人工林转变为林地的土地面积，公顷 

∆CNatR = 森林面积 NatR 枯枝落叶中的年均碳储量变化，吨碳/公顷/年 

∆CArtR = 森林面积 ArtR 枯枝落叶中的年均碳储量变化，吨碳/公顷/年 

或者，如果有合适的调查数据可供利用，可以利用方程 3.2.30 说明的储量变化法： 

方程 3.2.30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枯枝落叶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LFLT

 = A·(Ct2
 – Ct1

) / T 

其中： 

∆CLFLT
  =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枯枝落叶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A  =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面积，公顷 

Ct2  
= 在时间 t2时枯枝落叶碳储量，吨碳/公顷 

Ct1  
= 在时间 t1时（先前时间）枯枝落叶碳储量，吨碳/公顷 

T(=t2-t1) = 第 2 次储量估计与第一次储量估计的间隔期，年 

利用图 3.1.2 中关于转变为林地的土地的通用决策树来选择估计这种库的方法。按先前土地用途、森林类型

和更新类型进行的枯枝落叶碳估计往往差异巨大。理论上，方程 3.2.29 和 3.2.30 应当给出相同的碳估值。实际上，

数据的可获性和所需的准确性决定对方程的选择。 

第 1 层（默认法）：与第 1 层下的报告方法一致，《IPCC 指南》假定转变为森林的土地中的枯枝落叶库中的

碳无变化。这与方程 3.2.29 一致，它假定年度转入与转出枯枝落叶库中的碳量相同，而且在假定枯枝落叶碳储量

稳定的情况下与方程 3.2.30 一致。 

第 2 层：在利用关于国内或条件类似的国家中的研究地块的数据来估计转入和转出枯枝落叶库的比率时，采

用方程 3.2.29；在测量碳储量时，采用方程 3.2.30。为了进行比较，应按照第 5.3 节提出的抽样原则确定新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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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森林类型和转变状况进行分层。 

第 3 层：拥有关于其经营林中抽样地块的详细清单，或拥有经参照具有代表性的枯枝落叶累积数据验证的详

细模式的国家，可利用第 3 层方法。清单的统计设计（或为模式验证进行的抽样收集）应遵循第 5.3 节提出的原

则，这将便于得出公正的结果和提供有关不确定性的信息。 

3.2.2.2.1.2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死木 

第 1 层：采用默认法，与第 1 层下的报告方法一致，《IPCC 指南》假定转变为森林的非林地中的死木碳储量

是稳定的。因此，排放和清除因子的净效应等于零。 

第 2 层：科学研究业已得出国家具体的现存生物量蓄积量的死亡率，或取自森林和气候类似的附近区域。如

果求出国家具体的投入因子，还可从国家具体的数据求出采伐和扰乱状况对应的损失因子。如果只有一对国家具

体的投入和产出因子可供利用，则假定另一对因子等于已知因子。如果无国家或区域值可供利用，可将表 3.2.2

中的默认因子用于某些森林类别。 

第 3 层：各国制定本国的方法和参数用于估计死木中的变化。此类方法可能涉及与精细分辨率活动数据有关

的长期清查测量方案，也许结合进行建模研究以捕捉所有森林相关库的动态。有些国家开发了为每种扰乱提供不

同库之间碳重新分布模式的扰乱矩阵（Kurz 和 Apps，1992 年）。死木的衰减率可能随木材物种和小气候条件及

整地程序（例如控制的散烧或堆烧）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可将表 3.2.2 中的默认因子用来检查国家具体的因子。 

枯枝落叶 

第 1 层（默认法）：采用默认法，假定转变为森林的非林地中的枯枝落叶碳储量是稳定的。因此，排放和清

除因子的净效应等于零。鼓励那些其森林类型或其森林中扰乱状况或管理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国家编制本国数据

以采取第 2 或第 3 层的方法量化和报告这种影响。 

第 2 层：“优良做法”是，在可获得的情况下利用国家一级的数据求出按不同森林类型分列的转变为森林的

土地的枯枝落叶净累积率，如果国家或区域值不能用于某些森林类别，则结合采用表 3.2.1 最后一栏中的默认值。 

第 3 层：各国制定本国的方法和参数，利用国家按不同森林类型、扰乱和/或管理制度分列的枯枝落叶碳估

值来估计枯枝落叶的变化。这些将基于国家森林清单的测量数据或其它国家具体的信息，也许结合进行建模研究

以捕捉所有森林相关的库的动态。可利用表 3.2.1 中更新的默认因子来检查国家具体的因子。 

3.2.2.2.1.3  活动数据的选择 

活动数据应与用来估计转变为森林的土地面积上活生物量变化的活动数据一致。如第 3.2.2.1.1.3 节所述，依

照第 2 章阐明的一般原则，这些数据可通过国家统计部门，林业部门、资源保护机构、市政当局和测绘机构获取。

应进行交叉检查以确保年度转变用途的土地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避免可能的遗漏或重复计算。数据应按表

3.2.1 的一般气候类别和森林类型分解。第 3 层清单将要求关于新造林营造的更综合的信息，加上细分的土壤类别、

气候及空间和时间分辨率。在选定为过渡期的 T 年内发生的所有变化应包括在内，还应包括作为“仍为森林的森

林”细目报告的比过去 20 年更早的过渡期。 

3.2.2.2.1.4  不确定性评估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上死有机质的不确定性在转变后的头几年中，以绝对值衡量可能相当小。非林地将没有

或只有极少的死有机质。只有活植被建立、生长和死亡，才能出现死有机质。 

死木 

在转变后头几年中，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上死木不确定性的估值可能接近于零。几乎可以肯定转变为林地前

的非林地上没有死木。选择的过渡期越长，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上死木的不确定性就越大。仍为林地的林地上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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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确定性在第 3.2.1.2.1.4 节中说明。 

枯枝落叶 

对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上枯枝落叶的不确定性的估计，非常类似于第 3.2.1.2.1.4 节中说明的对仍为林地的林地

上枯枝落叶不确定性的估计。枯枝落叶积聚速度较快。留在转变为林地的土地类别中土地的过渡期越短，枯枝落

叶的不确定性就越小。 

表 3.2.5 提供了在估计森林土壤和死有机质库的二氧化碳排放与清除方面产生不确定性的根源，并说明减少

不确定性的方法。 

活动数据：如第 3.2.2.1.1.4 节所述，与有关死有机质的活动数据相关联的不确定性，应与用来估计转变为林

地的土地面积上活生物量变化的活动数据的不确定性相一致。 

 

3.2.2.3  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 

    本节说明对转变为林地的土地土壤中产生的碳排放和清除进行估计的程序。分别就两种类型的森林土壤碳库

提供指导意见：1）森林矿质土壤的有机质部分，和 2）有机土壤。转变为林地的土地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CLF

土壤
）等于矿质土壤中碳储量变化（∆CLF 矿物质

）与有机土壤中碳储量变化（∆CLF 有机质
）之和。 

3.2.2.3.1  方法问题 

矿质土壤 

对非林地转变为林地后土壤碳动态所作的研究表明趋势、速率和时机的范围很大。这种变率通常用实验设

计和抽样程序、不同的土地利用史、气候和森林类型方面的差别来解释（Paul 等人，2002 年；Post 和 Kwon，2000

年）。改良草地的植树造林造成上层矿质土壤中碳的少量减少，在随后的轮伐期间这种情况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继

续下去或发生逆转（Paul 等人，2002 年）。还发现在先前的牧场上植树造林后立地特点也是碳动态的有力决定因

素（Jackson 等人，2002 年）。因此，在土地用途从非林地转变为经营林后土壤碳储量长期变化的规模和方向没有

一致的模式（Post 和 Kwon，2000 年；Polglase 等人，2000 年）。 

一般来说，发现在农田上植树造林之后土壤中的碳开始累积（Polglase 等人，2000 年）。不过，土壤碳累积

的速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初始条件，它与先前土地利用强度和再造林之前留下的易分解的土壤有机碳有关（Post

和 Kwon，2000 年）。尽管来自枯枝落叶的碳投入较多，但土壤特性也可能限制森林再生后土壤有机碳累积对生

态系统中总固碳的作用（Richter 等人，1999 年）。取决于土壤抽样的深度，有机碳沿土壤的再分布可能导致对土

壤碳储量净变化的不正确结论。 

建议的办法认识到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上土壤有机碳的固碳或损失的可能性；它允许纳入关于新建森林土壤

有机碳的变化方向和速率的现有科学知识和数据。 

从概念上说，该方法与第 3.2.1.3.1.1 节（方法的选择）中的方法一致，因为它假定在给定的森林类型、管理

做法和扰乱状况下，矿质土壤有着稳定、空间平均的碳含量。它基于以下假定： 

  非林地转变为林地与土壤有机碳的变化有着潜在关联，最终达到一个稳定的端点；和 

  在向新的平衡过渡期间，土壤有机碳的固碳/释放以线性方式发生。 

有机土壤 

在有机土壤上开展造林活动或林木再生可能会通过改变降水的截留和蒸发蒸腾以及通过增加有机质投入量

而改变湿度状况。这些变化可能改变碳动态和向大气层释放的二氧化碳及甲烷间的平衡，做出这样的预计，即土

地用途转变为排水有机土壤上的森林——不论是为了这一目的排水还是先前的排水——将是一个人为的二氧化

碳源。在不经排水转变为林地的情况下，则假定不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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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 
在估计森林土壤和死有机质库中二氧化碳排放/清除方面产生不确定性的根源 

不确定性的根源 特点 处理 
活动数据 

遗漏经营林的面积 没有对所有的经营林面积都按类型、

管理做法和扰乱状况描述特点；没有

将森林类型、做法或事件的变化编写

成文件 

将森林类型、管理做法和扰乱状况

编写成文件并进行监测 

遗漏与事件或做法相关的变化 遗漏据信造成温室气体排放或清除的

某些土地用途变化、做法或扰乱 
说明并编写文件；讨论对估计有效

性可能产生的影响 
绘制空间活动数据（例如有机土壤） 面积或位置的绘图不准确 遵循第 2 章和标准地理信息系统文

本关于处理与使用空间数据相关联

的不确定性的建议 
缺乏适当的分层 活动数据没有按照最有助于总体变率

的变量分层 
通过改进分层增强抽样设计的能力

利用默认分类 国家土地用途分类与 IPCC 的默认数

据不符 
设计交叉道 

参数、排放/清除因子 
利用默认参数或排放/清除因子 默认值不代表国家情况 利用不确定性默认值。确定改进措

施的优先次序以首先减少最大的不

确定性 
抽样设计 分层、抽样强度、不完整地捕捉空间

变率 
量化随机不确定性（见第 5 章或

《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 
不一致的抽样规程 层抽样、深度、复制、组合抽样、粗

碎屑处理、容重测量不一致 
改进抽样规程和/或使抽样规程标

准化；制定不同规程间的交叉道 
层厚度 只收集表面（0-30 厘米）的土壤样本 假定 0-30 厘米厚的土层只含 50%

的森林土壤碳；估计相应的不确定

性 
 巨砾下面的腐蚀质层不是样本——高

估枯枝落叶碳储量 
根据微观空间变数来评价和调整地

块一级的抽样设计 
 土壤层的确定或参考深度不一致 在未经机械整地的森林立地进行重

复抽样时，土壤剖面的垂直结构应

假定不变 
容积密度（容重） 没有在所有的抽样立地测量容重；容

重值不精确，尤其是在紧实或密实的

底土中 

利用文献或数据库的补充数据来确

定容重的系统误差并补充遗漏数

据；要求对容重进行代表性的测量

粗碎屑 没有评估粗碎屑的容积或质量 利用文献或数据库的补充数据来确

定粗碎屑的系统误差；在抽样行动

中校准粗碎屑含量的评估并使之标

准化 
碳浓度 改变了用于碳分析的方法 尽量避免改变分析方法；通过可比

较的实验室研究制定更正因子或利

用公布的因子 
将排放因子实验值按比例扩大到大

面积（例如，EF 排水） 
将从特定立地研究求得的实验值适用

于大面积 
遵循第 5 章关于按比例扩大的指导

意见 

 

3.2.2.3.1.1 方法的选择 

矿质土壤 

方程 3.2.31 表明，任何清查年的土壤碳储量变化等于不到 T 年内建成的新的集约型或粗放型经营林中碳储量变

化之和。该方程反映出预计集约型经营林和粗放型经营林土壤有机碳的变化模式和时期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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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3.2.31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矿质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1 

∆CLF 矿物质 = ∆CLF 粗放林 + ∆CLF 集约林 

其中， 

∆CLF 粗放林 = [(SOC 粗放林 – SOC 非林地)·A 粗放林] / T 粗放林 

∆CLF 集约林
 = [(SOC 集约林 – SOC 非林地)·A 集约林] / T 集约林 

和 

SOCInt, 粗放林 = SOC 参考·f 森林类型·f 管理强度·f 干扰状况 

其中： 

∆CLF 矿物质  = 清查年矿质土壤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LF 粗放林
  = 转变为粗放型经营林地的土地中矿质土壤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LF 集约林
  = 转变为集约型经营林地的土地中矿质土壤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SOC 粗放林  = 新的粗放型经营林稳定的土壤有机碳储量，吨碳/公顷 

SOC 集约林  = 新的集约型经营林稳定的土壤有机碳储量，吨碳/公顷 

SOC 非林地 = 转变前非林地的土壤有机碳储量，吨碳/公顷 

A 粗放林  = 转变为粗放型经营林的土地面积，公顷 

A 集约林   = 转变为集约型经营林的土地面积，公顷 

T 粗放林   = 从 SOC 非林地到 SOC 粗放林的过渡期，年 

T 集约林   = 从 SOC 非林地到 SOC 集约林的过渡期，年 

SOC 参考   = 给定土壤上天然非经营林下的参考碳储量，吨碳/公顷 

f 森林类型  = 不同于天然林植被的森林类型的调整因子，无量纲 

f 管理强度  = 管理强度影响调整因子，无量纲 

f 干扰状况   = 反映不同于自然扰乱的扰乱状况对土壤有机碳影响的调整因子，无量纲 

注 1：应分别在 T 粗放林和 T 集约林年内每年报告这些碳储量的变化。例如，如果一片土地转变为集约型经营林地并

且 T 集约林=20 年，那么用方程 3.2.31 计算的面积 A 集约林上矿质土壤中碳储量的年度变化应在转变后 20 年内在国

家清单中报告。矿质土壤中碳储量的总变化为所有转变为林地的类型之和。 

在非林地回复到非经营的天然林植被的情况下： 

f 森林类型=f 管理强度=f 干扰状况=1,和 

SOC 集约、粗放林=SOC 参考 

只要自非林地向林地转变以来过去的时间少于 T 年，土壤有机碳就发生年度变化。 

图 3.1.2（第 3.1.6 节）中的决策树为选择层级的估计方法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意见。 

第 1 层：在第 1 层可任选考虑农田和草地向林地的转变，然而，不将转变为林地对土壤碳储量的影响视为《IPCC

指南》默认方法的组成部分。7不区分新造林的集约型与粗放型管理，因此，SOC 粗放林=SOC 集约林=SOC 参考和 T 粗放林=T

集约林=T 造林。因此，将默认方程简化为： 

                                                        
7  不过要考虑从林地和草地转变为其它类别造成的土壤碳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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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3.2.32 

造林后矿质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1 

∆CLF 矿物质
 = [(SOC 参考 – SOC 非林地)·A 造林] / T 造林 

其中： 

∆CLF 矿物质
  = 清查年份矿质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SOC 参考   = 给定土壤上天然非经营林下的参考碳储量，吨碳/公顷 

SOC 非林地 = 先前用途的土地——农田或草地——上稳定的土壤有机碳，吨碳/公顷 

A 造林 = 从先前农田或草地求出的造林地总面积，公顷 

T 造林 = 从 SOC 非林地到 SOC 参考的过渡期，年 

注 1：应在 T 造林年内每年报告这些碳储量的变化。例如，如果在一块土地上植树造林而且 T 造林=20 年，那么用

方程 3.2.32 计算的面积 A 造林的矿质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应在转变后的 20 年内在国家清单中予以报告。 

第 1 层的计算结果非常靠不住；对于那些将转变为森林的土地作为一个关键类别的国家来说，应采用第 2 或第

3 层方法进行报告。 

第 2 层：关于第 2 层的计算，一开始可采用两大管理类别来区分新的森林类型：集约型管理做法（例如进行集

约整地和施肥的人工林）或粗放型管理做法（进行最低限度干预的天然林）；这些类别还可根据本国情况进行完善，

例如基于林分起源如天然或人工更新。在先前土地用途不是农田或草地的土地上营造的新造林可在这一层下报告。 

第 3 层：第 3 层的计算程序涉及制定国家具体的估计方法，这些方法要用分解的活动数据和参数予以支持并按

与本国相关的生态和人为因素进行分层。方法应当全面，包括所有新的经营林和影响这些土地土壤有机碳平衡的所

有人为因素。第 3.2.1.3.1.1 节，“方法的选择”概述了制定本国方法的一般步骤。 

有机土壤 

如果在排水的有机土壤上发生向森林的转变，各国应在第 1 和 2 层利用下文方程 3.2.33——它是方程 3.2.15 的

修订版——采用第 3.2.1.3.1.1 节（方法的选择）标题“有机土壤”下说明的估计法。如果大面积的排水有机土壤已

转变为新的林地，就应采用第 3 层方法。只要需氧有机质层仍然存在而且土壤被认为是有机土壤，就假定排放继续。 

方程 3.2.33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排水有机土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CLF 有机质
= A 排水的 造林 · EF 排水 

其中： 

∆CLF 有机质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排水有机土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吨碳/年 

A 排水的 造林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中排水有机土壤的面积，公顷 

EF 排水 =关于森林排水有机土壤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因子，吨碳公顷 -1 /年 

3.2.2.3.1.2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矿质土壤 

需估计的参数是 SOC 参考、SOC 粗放林、SOC 集约林、T 集约林、T 粗放林、SOC 非林地、f 森林类型、f 管理强度和 f 干扰状况 。 

第 1 层：在第 1 层计算中，F 森林类型=f 管理强度=f 干扰状况=1,因此新造林 SOC=SOC 参考。表 3.2.4 中提供了天然植被下广

泛的土壤和气候类别的 SOC 参考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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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只考虑农田和草地的转变， SOC 非林地的值应与报告的农田（见第 3.3.1.2 节中的指导意见）或草地（见第

3.4.1.2 节中的指导意见）的 SOC 值一致。 

TNat 造林=TInt 造林=T 造林，使撂荒的农田恢复至天然植被类型和气候下的天然森林生物量的年数，它可能在 20 至 100

年范围内，对于温带和北方生物带生态系统来说，这一时期要更长。一旦土地用途发生了转变，将需要在仍为森林

的森林类别中对这些长期动态进行跟踪。 

第 2 层：在第 2层计算程序中，各国提供本国的 SOC 参考、SOC 粗放林、SOC 集约林、T 集约林、T 粗放林、SOC 非林地、f 森林类

型、f 管理强度和 f 干扰状况的值。 

根据相关的森林类型和自然扰乱状况，SOC 参考的默认值应由更能反映国家情况的数据所取代。如果有文件证据

证明新的森林在生态上类似于天然的不加管理的植被，应特别注意 SOC 参考，其默认值只应用作造林后稳定的端点的

土壤有机碳。如果森林是在历史上无森林的面积上营造的，SOC 参考可从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数据或从类似森林和土

壤类型的土壤调查中得出。 

国家关于 SOC 粗放林 、SOC 集约林和 f 森林类型、f 管理强度及 f 干扰状况的值应与仍为森林的森林中土壤有机碳估计程序所采用

的森林类型、管理做法和扰乱状况一致（第 3.2.1.3.1.2 节，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应按照第 3.2.1.3.1.2 节相应部分

所提供的指导意见求出这些参数。 

SOC 非林地的值应与其它土地类别中报告的一致。 

应当估计达到稳定的森林土壤有机碳值所需的时期，其中考虑到土壤固碳的速率比地上部生物量中的慢，土壤

有机碳的表面变化可能只展示碳沿着土壤剖面垂直再分布的部分情景，集约管理的新造林比粗放管理的新造林的过

渡期可能要短，而且假定其它的条件相同，从长期看，SOC 集约林 可能低于 SOC 粗放林。 

如果有数据可加利用，线性的固碳可能由“S”状或类似的表示所取代。 

第 3 层：各国制定本国的方法和参数用于估计与新造林营造有关联的土壤有机碳的变化。此类做法将有可能采

纳各种严格的长期监测方案，结合进行数字的和/或动态的建模研究，并将与估计仍为林地的林地的土壤有机碳库的

排放/清除所采用的方法相一致。模式的选择应基于它们是否能够充分代表有关面积上的条件范围和所发生的做法以

及它们与现有国家数据的兼容性。由于这些模式十分复杂，可能难以量化与模式产出相关联的不确定性。应对涉及

整个条件范围的模式假定、参数、规则和产出以及建模做法进行独立验证后再使用这些模式。 

有机土壤 

正如第 3.2.1.3.1.2 节中就有机土壤排放因子所讨论的，需估计的排放因子是 EF 排水,即转变为林地的排水有机土壤

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吨碳/公顷 /年]，表 3.2.3 中提供了默认值。 

3.2.2.3.1.3 活动数据的选择 

矿质土壤 

第 1 层下的活动数据包括转变为森林的所有农田和草地，不论这种转变是有意的还是由于撂荒造成的，这些数

据依照第 2 章中的指导意见进行估计。典型的转变模式显示人工林一般营造在边缘农田上，边缘产区撂荒退化的农

田上或农田和出于其它原因撂荒的土地上。 

第 2 和第 3 层的活动数据包括转变为林地的所有土地，对这些土地按照一般的气候类别来定位，并根据管理强

度（粗放型或集约型）和林分起源（天然林或人工林）加以区分。 

在所有层级下，在过渡期（默认值=20 年）期间新造林应留在转变类别中，随后列入仍为林地的林地。如果能

将有关土地用途变化的信息与国家土壤和气候数据、植被清单以及其它地球物理数据结合起来利用，就将大大便利

对森林土壤有机碳变化的评估，而且在过渡期结束时转到仍为林地的林地类别之后，可能需要对土壤碳动态进行长

IPCC 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的优良做法指南 3.64



林地 

期的跟踪。 

数据来源将随各国土地管理系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个别承包商或公司，到负责土地利用规划、清查与管理

的管理机构和政府机构，以及研究机构等。数据格式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在奖励方案下定期提交的活动报告或按条

例要求提交的森林管理清单和遥感图像。 

有机土壤 

活动数据包括 A 排水的 造林，即转变为新造林的排水有机土壤的面积。在为造林而对有机土壤进行排水时，也许会

把准备造林而进行的排水活动的范围和位置的记录编写成文件。对于先前排水土壤的转变来说，可能就不是这种情

况，可能只提供关于土地转变的面积。可能需要按照第 2 章中的建议进行补充调查，同时考虑到是否有必要调整归

于先前土地用途的面积以保持土地面积数据的一致性。 

3.2.2.3.1.4 不确定性评估 

土壤有机碳数据的不确定性基本上与转变为林地的土地和仍为林地的林地中的相同（第 3.2.1.3.1.4 节）。不确定

性的另一根源与转变为林地的土地对土壤有机碳（SOC）的影响方面的证据千差万别有关：土壤有机碳变化的方向

和速率取决于转变时初始的土壤条件，以及土壤累积有机碳的潜力。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各国应假定关于土壤初始

条件的不确定性为 30%。 

 

3.2.2.4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生物量燃烧产生的非二氧化碳气体在第 3.2.1.4 节（生物量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中加以论述。 

一般来说，与以前的用途（农田、草地、定居地、其它土地）或新的土地用途（林地）情况下发生的非二氧化

碳气体源和清除相比较，从农田、草地、定居地和其它土地向林地的转变往往并不改变源和清除的情况。这种假定

可能不一定始终成立，例如，如果为了造林而犁耕草地。不过，目前存在的数据不足以提供默认法。包括施肥和排

水在内的管理活动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在第 3.2.1.4 节和附录 3a.2 中加以论述。 

氧化亚氮 

图 3.1.2 提供决策树以帮助选择关于转变为林地的土地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的相关层级方法。如果有数据可供利

用，应分别为每种土地转变类型（农田转变为林地、草地转变为林地、湿地转变为林地、定居地转变为林地、其它

土地转变为林地）进行关键类别分析。 

就所有层级而言，“优良做法”是利用第 3.2.1.4.1 节就仍为林地的林地所说明的相同方法来估计转变为林地类别

的土地中直接施用氮肥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记住避免与仍为林地的林地或农业用地重复计算。如果实际上不能在

仍为林地的林地或甚至农业层级下分解施肥数据，就应将排放归并入母类别以避免重复计算。此外，还适用下列几

点： 

第 1 层：假定转变为林地并不导致土壤碳的损失。根据第 3.3.2.3 节（转变为农田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排放）阐明

的论点，也将土壤碳矿化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假定为零。在以前的土地利用和新的土地利用（经营林）期间施氮肥

引起的滞后氧化亚氮排放无疑在清单中已计算在内，因此不必另行报告，以免重复计算。 

第 2 层：鼓励反复进行土壤碳清查的国家检查这样的假定，即转变为林地并不导致土壤碳的损失。如果能够以

文件资料证明土壤碳的损失，例如因在草地造林造成的碳损失，那么就采用就转变为农田所采用的相同层级和方法

（第 3.3.2.3 节，转变为农田产生的非二氧化碳排放）来报告氧化亚氮的排放。在以前的土地利用期间施氮肥引起的

滞后氧化亚氮排放无疑在清单中已计算在内，因此不必另行报告，以免重复计算。目前尚没有充分的信息可用于估

计土壤中碳累积对氧化亚氮排放的影响。 

第 3 层：对于在空间坐标基础上报告氧化亚氮排放的国家而言，“优良做法”是采用为仍为林地的林地所采用的

相同详细模式，同时考虑到上文为第 1 和第 2 层认定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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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湿地，尤其是有机土壤排水的情况下，有机土壤向林地的转变导致释放氧化亚氮。“优良做法”是采用就林地

排水有机土壤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采用的相同层级和方法（附录 3a.2）来报告转变为林地的有机土壤排水引起的氧

化亚氮排放。 

3.2.3  完整性 

正如第 5.5 章中所述，完整性是清单质量保证（QA）和质量控制（QC）的一项要求，并以第 1 章阐明的方法，

根据《IPCC 指南》的覆盖范围来界定。 

本《指南》就经营林面积上的所有损失提出具体意见（为方法的适当运用所需），在较高的层级，它扩大到所有

的库，而不只是地上部生物量。在所有的层级都包括火烧和直接施肥引起的二氧化碳和非二氧化碳排放，而且附录

3a.2 就排水有机土壤排放的氧化亚氮提出意见。关于向森林土壤施放石灰的优良做法指南与《IPCC 指南》中的指导

意见相同，不作进一步的阐述，不过在第 4 章中阐述了更详细的方法。 

3.2.4  制定一致的时间序列 

“优良做法”是按照第 5.6 节（时间序列的一致性和重新计算）中的指导意见，制定关于所有 LULUCF 类别中

人类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清单的一致的时间序列。由于活动数据可能每隔数年才能获得，实现时间序列

的一致性可能需要从较长的时间序列或趋势进行内插或外推，在需要驱动的情况下，可能利用有关森林政策和奖励

计划变化的信息。 

不论采用第 1 层、第 2 层还是第 3 层方法来估计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清除，理想的情况是应在相同的分解层级上

对时间序列中的每一年一致地适用相同的规程（抽样战略、方法等），而且在使用国家具体数据的情况下，“优良做

法”是在时间序列的所有时点使用相同的系数法进行相等的计算。 

然而，随着一段时间后清查能力和信息与数据来源可获性的提高，可包括新的源和汇类别，或进到更高的层级，

用来计算估值的方法和数据可加以更新和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优良做法”是采取一致的方法重新计算历史的排放

和清除量（见第 5.6.3 节，定期数据的重新计算）。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历史数据遗失，那么就可能需要根据其它数

据来源进行估计。 

经过一段时间，要对列入土壤碳排放/汇清单中的土地面积进行一致的核算，这需要对所有土地利用类别的活动

数据按共同定义的气候和土壤类型分层。由于其它土地利用类别关于气候和土壤层的定义不一致造成的核算误差，

使得土地利用变化的面积将会被遗漏或重复计算。清单中包括的每种管理系统的定义需要一致。 

经过一段时间，知识水平和对土壤排放估计的详细度也将有所提升，需要重新计算历史清单以顾及新的数据和/

或方法，以便将活动数据按共同定义的新的森林类型、管理做法和扰乱状况分层。 

在时间段短于 10 年时，往往无法发现森林土壤的变化；将需要在测量之间进行内插以便获取关于排放和清除的

年度估值。 

对于森林类型、做法和扰乱方面的变化，需要在例如根据土壤碳动态或森林轮伐期确定的长时期内进行跟踪，

在这种情况下，要以详细的模式计算来进行具体的跟踪。由于缺乏关于这些活动或事件的历史数据，可能会出现困

难。历史数据（包括有关排水和回潮面积的非二氧化碳排放）的分辨率将不可避免地粗略于最近的数据；有些可能

需要根据专家知识进行重新解释，这应按第 5 章所述编写成文件。 

3.2.5  报告和文件 

可利用附件 3A.2 中的报告表来报告第 3.2 节中描述的类别。本报告第 5 章中阐明了关于报告和文件的一般要求。

一般来说“优良做法”是将用来产生国家排放/清除清单的所有数据和信息（例如数字、统计资料、假定来源、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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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不确定性分析、验证研究、清查方法、研究实验、产生于实地研究的测量数据、有关规程以及其它基本数据

的依据）归档并编写成文件。应报告关于库定义的详细说明和确定列入清单中的经营土地范围的相关定义，连同在

一段时间内一致适用这些定义的证据。 

还需要提供文件来证明时间序列数据、抽样间的内插方法、抽样与年份间的内插方法、重新计算、避免重复计

算以及执行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的方法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如果缔约方决定进到更高的层级，而该层级的计算方法和数据在《IPCC 指南》中未作说明或需要采用更加分

解的办法，就需要补充文件资料来支持采用更先进和准确的方法、国家界定的参数、高分辨率的地图和数据集。不

过，在所有的层级，都需要就方法、系数和活动数据的选择决定作出说明。目的是便利独立的第三方重新解释估值，

但也可能证明将所需的所有文件纳入国家清单报告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清单应当包括关于所利用办法和方法的摘

要并提及数据的来源，以便报告的排放估值具有透明性，而且可以追溯其计算中采取的步骤。 

在《IPCC 指南》中未说明做法、计算方法和数据以及在采用较高层级或更加分解的办法的情况下，编写文件

显得尤其重要。此外，“优良做法”是提供下列方面的文件： 

排放因子：必须说明所用的排放因子的来源（具体的 IPCC 默认值或其它）。如果利用国家或区域具体的排放因

子，而且如果采用新方法（非 IPCC 默认法），应全面说明并以文件资料证明这些排放因子和方法的科学依据。这包

括界定投入参数和说明求出这些排放因子和方法的过程，以及不确定性的根源和量值。利用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的

清查机构应提供关于选择不同因子的依据的信息，说明是如何求出的，将它与其它所公布的排放因子作比较，解释

任何重大的差别，并尝试设定不确定性的范围。 

活动数据：应当提供计算中使用的所有活动数据如面积、土壤类型和特点及植被覆盖等的来源（即完整引述从

中获得数据的统计数据库）。提及数据库的元数据是有益的，包括关于下列方面的信息：数据收集的日期和频率、抽

样程序、为获得土壤特点和有机碳最低限度可检测变化所采用的分析程序及对于准确性和精确性的估计。在活动数

据不是直接从数据库取得时，应当提供用来求出活动数据的信息和假定，以及与求出的活动数据相关联的不确定性

的估值。这特别适用于利用按比例扩大的程序求出大规模的估值；在这些情况下，应说明统计程序以及相关的不确

定性。 

模式模拟的结果：如果清查机构在其估计程序中利用来自模式的数据产出，就应提供有关模式选择和利用的理

由。“优良做法”是完整引述经同行评审的、其中对模式作出说明的出版物，并解释和验证建模结果。应提供详尽的

信息以使审查人员能够评估模式的有效性，包括一般建模办法、关键的模式假定、投入和产出数据、参数值和参数

化程序、模式产出的信度区间以及就产出所作的任何敏感性分析的结果。 

排放分析：应解释各年间排放的重大波动。应区分各年间活动水平的变化与排放系数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的原

因编写成文件。如果不同的年份利用不同的排放因子，应解释这样做的理由并提供文件证明。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关于报告的要求遵循有关二氧化碳的 3 项原则，但需要特别注意采取方法避免遗漏

或重复计算关于农业和仍为林地的林地与转变为林地的土地的排放。还须阐明按照本章的指导意见和附件 3A.2（报

告表示和工作单）的指导意见估计的排放之间的覆盖范围。鉴于存在着不确定性，方法和报告的明晰可能有助于促

进科学知识和清单审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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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清单质量保证/质量控制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特点意味着由各国清单报告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估值会有不同程度

的精确性、准确性和偏差度。而且，估值受国内现有数据和信息的质量和一致性以及知识差距的影响；此外，取决

于缔约方所采用的层级，数字还可能受不同来源的误差的影响，例如抽样误差、评估误差、遥感图像分类误差、模

式误差等，它们会蔓延到整个估计过程。 

“优良做法”是通过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程序和专家对排放估值进行审查来实施质量控制检查。《2000 年优良

做法指南》第 8 章“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第 2 层程序中和本报告第 5.5 章中概述的补充质量控制检查办法也可适用，

特别是如果利用较高层的方法来估计排放的话。“优良做法”是采用下文讨论的具体来源类别程序来加强有关数据处

理、处理和报告及文件编写方面的一般质量保证/质量控制。 

收集数据的机构负责审查数据收集的方法，检查数据以确保正确收集、总计或分解它们，并用其它来源的数据

和前几年的数据交叉检查数据以确保这些数据在一段时间内是真实、完整和一致的。估计的依据，不论是统计调查

还是“案头估计”，都必须作为质量控制过程的组成部分加以审查和说明。文件是审查过程一个至关紧要的组分，因

为它使审查人员能够发现不准确和有缺陷的地方并提出改进意见。对于高度不确定的来源类别而言，报告中的文件

资料和透明度以及对国家具体的因子与其它国家使用的默认值或因子间的差异说明原因极其重要。鼓励（生态）条

件类似的各国协作，完善各种方法、排放因子和不确定性评估。 

活动数据检查 

在可能的情况下，清查机构应利用独立的资料来源检查涉及所有经营土地面积的数据并进行比较。应就面积记

录中的任何差异提供文件证明以供审查。应将所有土地利用类别的活动数据面积的总数相加以确保清单中的总面积

及其按气候和土壤类型的分层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应保证在一段时间内土地面积既不“创造”也不“损失”，如

有这种情况，将会造成清单的重大误差。在利用国家具体的数据时（例如关于现存生物量和生物量生长率的数据、

地上生物量的碳部分、生物量扩展系数、合成肥料消费量和合成肥料消费估值），清查机构应将它们与 IPCC 默认值

或国际上明确确定的值——例如粮农组织和国际肥料工业协会（IFA）提供的那些数值——作比较并注明差异。 

国家具体的参数应是高质量的、最好是经同行审查的实验数据，作出充分的说明并提供文件证明。鼓励实施清

查的机构确保利用“优良做法”并确保结果经过同行审查。可利用关于试验面积的评估结果来验证报告数字的可靠

性。 

清查机构应确保在农业源类别方面已实施了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并确保氮排泄、挥发性损失和森林施用率与农

业源类别以及肥料和有机废物的总消费量相一致，避免重复计算。 

清查机构应确保不仅仅考虑报告年中最近的排水，而且考虑到森林排水泥炭地的整个面积，并确保不将给定面

积的反复排水计为新面积。 

内部和外部审查 

第 5 章阐述的审查最好应由不直接介入清单编制的专家进行，清查机构应利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问题专家对所用的方法和数据进行同行专家审查，鉴于用来计算国家某些具体类别的因

子的参数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应让选定的该领域专家参与此种审查。如果在直接测量的基础上得出土壤因子，清查

机构应审查测量结果以确保它们代表环境和土壤管理条件及各年间气候变化的实际范围，而且是按照公认的标准制

定的。还应审查在立地执行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规程，并将产生的估值在立地间和与默认估值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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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农田 

本节提供关于清查和报告“仍为农田的农田（CC）”和“转变为农田的土地（LC）”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

除的优良做法指南。农田包括所有的一年生和多年生作物农田及临时休耕地（即搁置一年或数年然后再耕种的土地）。

一年生作物可包括谷物、油籽、蔬菜、块根作物和饲料。多年生作物可包括与草本作物混合在一起的树木和灌木（例

如农林综合经营体系）或果园、葡萄园和种植园如可可、咖啡、茶叶、油椰、椰子、橡胶树和香蕉，但符合林地归

类标准的那些土地除外。1通常用于种植一年生作物但临时用于饲料作物或放牧（作为一年生作物—牧草轮作的组成

部分）的可耕地包括在“农田”项下。 

永久农田中存储的和排放或清除的碳的数量取决于作物类型、管理做法和土壤及气候变化。例如，一年生作物

（如谷物、蔬菜）每年被收获，所以生物量中没有长期的碳存储。不过，果园、葡萄园和农林综合经营体系中多年

生木本植被能够将大量的碳存储在寿命长的生物量中，其数量取决于物种类型、密度、生长速率和收获及修枝方法。

土壤中的碳储量可能巨大，而且储量的变化与多数管理做法有关，其中包括作物类型和轮作、犁耕、排水、剩余物

管理和有机土壤改良。 

其它用途的土地转变为农田能以多种方式影响碳储量和其它温室气体。林地、草地和湿地转变为农田，通常导

致碳从生物量和土壤排向大气造成净流失。不过，在先前植被稀疏或受到严重扰乱的土地（例如采矿地）上营造的

农田会导致生物量和土壤碳的净增。“土地利用转变”用语是指土地从一种用途转变为另一种用途。如果现有的多年

生作物农田重种相同或不同的作物，土地用途仍为农田；因此，应当采用关于仍为农田的农田的方法来估计碳储量

的变化，见下文第 3.3.1 节中的说明。 

关于仍为农田的农田，IPCC关于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做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报告（《2000年优良做法指南》）

第 4 章中论述了永久农田管理引起的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的排放。该报告就如何清查和报告由于转变为

农田的土地土壤氧化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提供了指导。 

在本节中，就如何利用基本和先进的方法来清查和报告仍为农田的农田和转变为农田的土地的生物量和土壤碳

库的排放与清除提供指导。采用分层结构的方法，第 1 层方法使用默认值，通常是利用有限分解的面积数据。第 2

层方法是利用国家具体的系数和通常以较细尺度分解的面积数据，这将降低排放/清除估计的不确定性。第 3 层指利

用国家具体的办法，可能包括过程模式和详细的清查测量。在可能的情况下，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更新《IPCC 指南》

的默认值和提供新的默认值。 

 

3.3.1 仍为农田的农田 

仍为农田的农田产生的排放和清除可包括二氧化碳排放/清除这两个子类别。方程 3.3.1 概述仍为农田的农田产

生的碳的净排放或清除，并分为这些子类别：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第 3.3.1.1 节）和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第 3.3.1.2

节）。如上所述，作为《IPCC 指南》“农业”章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的一部分，对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排放进

行估计。表 3.3.1 分别介绍了有关下述两个子类别的层级方法。 

                                                        
1  正如第 2 章第 2.2 节（土地类别）所说明的，IPCC 不为林地或其它土地利用提供单一定义。相反，各国应为清查

报告的目的确定本国的定义。优良做法是在清查报告中采用清楚的定义（例如，包括有关树木覆盖率、土地面积

和树木高度的阈值），并确保归类在各清查报告间一致并与其它土地利用定义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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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3.3.1 

仍为农田的农田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CC = ∆CCCLB
 + ∆CCC 土壤

 

其中： 

∆CCC  = 仍为农田的农田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CCLB
  = 活生物量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CC 土壤
   = 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要将吨碳换算为千兆克二氧化碳，用 44/12 和 10-3乘该值，关于惯例（符号），参阅第 3.1.7 节或附件 3A.2（报

告表和工作单）。 

表 3.3.1 

关于仍为农田的农田项下的子类别各层方法的说明 

层 

子类别 
第 1 层 第 2 层 第 3 层 

活 生 物 量

（多年生木

本作物） 

利用碳累积和损失率的默认系

数。多年生木本作物的平均面

积按气候区域估计。 

至少利用一些国家具体的关于

碳累积和损失率的值。利用详

尽的年度或定期调查结果来估

计多年生木本作物的土地面

积，分解到与国家具体的比率

相匹配的尺度。如有数据可用，

考虑将地下部生物量估计在

内。可采用在两个时点测量或

估计碳储量的替代办法，而不

是制定碳储量的变化率。 

利用关于多年生木本作物的详

细类别（例如，咖啡、果园、

间作制）的高度分解的面积估

值。 

采用国家关于特定多年生木本

作物体系中碳储量变化的具体

速率或估值。可采用国家具体

的精细空间尺度办法（例如建

模、测量），只要它能够产生关

于碳储量变化的更准确的估

值。 

土壤 关于矿质土壤中碳的变化，利

用默认系数。面积应按气候和

土壤类型分层。对于有机土壤

中碳的变化，利用默认系数并

按气候区域对面积分层。对于

施加石灰引起的排放，利用

《IPCC 指南》给出的默认排放

因子。 

对于矿质土壤和有机土壤，结

合利用默认值和/或国家具体

的系数以及空间分辨率更加精

细的面积估值。对于施加石灰

引起的排放，利用按石灰形态

区分的排放因子。 

利用国家具体的精细空间尺度

办法（例如，建模、测量）。 

 

3.3.1.1  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 

碳能存储在多年生木本植物农田的生物量中，多年生木本植物包括但不限于单种栽培如咖啡、油椰、椰子、橡

胶园、水果及坚果园，以及多种栽培如农林综合经营体系。估计木质生物量变化的基本方法载于《IPCC 指南》第 5.2.2

节（森林和其它木质生物量蓄积量的变化）以及本报告第 3.2.1.1 节（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和第 3.2.1 节（仍为

林地的林地）。本节详述关于估计仍为农田的农田中活生物量中碳储量变化的这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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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1 方法问题 

生物量变化只在多年生木本作物上进行了评估。对于一年生作物，将单一年份中生物量蓄积量的增加假定为等

于当年收获和死亡引起的生物量损失，这样，生物量碳储量无净累积。 

关于农田上多年生木本作物活生物量中碳储量变化总量（∆CCCLB）的主要方程与第 3.2.1 节（仍为林地的林地）

中方程 3.2.2 一样，惟一不同的是由于有关地下部生物量的可用数据有限，因此碳储量变化的估计只适用于地上部生

物量。生长和损失率默认值在表 3.3.2 中给出。 

表 3.3.2 
含有多年生物种的作物体系中地上部木质生物量和收获周期的默认系数 

气候区域 收获时地上部

生物量碳储量 

（吨碳/公顷） 

收获/成熟周期

(年) 

生物量累积率 

（G） 

(吨碳/公顷/年) 

生物量碳损失 

（L） 

（吨碳/公顷） 

误差范围
1
 

温带（所有水分状况） 63 30 2.1 63 ±75% 

热带，干 9 5 1.8 9 ±75% 

热带，湿润 21 8 2.6 21 ±75% 

热带，湿 50 5 10.0 50 ±75% 

注：数值摘自 Schroeder (1994 年)出版的《文献调查与综合资料》。 
1 表示名义误差估值，相当于两倍标准偏差，作为均值的百分比。 

 

目前，尚无足够的信息可用来提供关于采用默认参数估计仍为农田的农田中死有机质库中碳储量变化的基本办

法。 

3.3.1.1.1.1 方法的选择 

要估计农田生物量中碳的变化（∆CCCLB），有两个替代办法：（a）估计年生长和损失率（“林地”一节中方程

3.2.2）或（b）估计两个时点的碳储量（也是“林地”一节中的方程 3.2.3），下面将第一种办法发展为基本的第 1 层

方法；经下文所述的完善后，它也能用作第 2 或第 3 层方法。将第二种办法发展为第 2 或第 3 层方法。 

如下文更详细说明的，第 1 层方法是基于利用碳累积率和碳损失默认值对高度分解的、属多年生木本作物的面

积进行估计。相形之下，第 2 层的估计方法一般在可能的情况下采用国家具体的碳累积率和储量损失或两个时点的

碳储量估值得出按气候带分列的主要木本作物类型的估值。第 3 层的估计将利用高度分解的第 2 层办法或涉及过程

建模和/或详细测量的国家具体方法。所有国家都应努力改进清查和报告办法，根据本国情况推进到尽可能高的层级。

对于各国来说，如果仍为农田的农田的碳排放和清除是一个关键类别，并且如果根据第 5 章概述的原则认为活生物

量的子类别是重要的话，“优良做法”则应采用第 2 或第 3 层的办法。各国应利用图 3.1.1 中的决策树来帮助选择方

法。 

第 1 层：基本方法是用生长引起的生物量净累积的估值乘多年生木本作物农田的面积并减去与收获或其它清除

相关的损失（按照“林地”一节中的方程 3.2.2）。用在其上收获或清除多年生木本作物的农田面积乘碳储量值来估计

损失。 

    第 1 层默认估计是：清除的多年生木质生物量（例如清除的并改种另一种作物的生物量）中所有的碳在清除当

年排放；而且多年生木本作物在相当于名义收获/成熟周期的时间内累积碳。后一种假定意味着多年生木本作物在一

定期间累积生物量，直至它们经收获被清除或达到一种稳定状态为止，在这种状态下，生物量中没有碳的净累积，

因为生长速率已经放慢而且生长引起的增量被自然死亡、修枝或其它损失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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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1 层，将第 3.3.1.1.1.2 节和表 3.3.2 中讨论的默认因子适用于本国求导出的土地面积估值（“林地”一节中

方程 3.2.4 的 A 项）。 

例 1：在清查年，在热带湿润环境下栽培了 9 万公顷多年生木本作物，同时清除了 1 万公顷。未成熟的

多年生木本作物面积以大约 2.6 吨碳/公顷/年的速率累积碳。收获的面积在清除当年损失了生物量中蓄

积的所有的碳。热带湿润环境下多年生木本作物农田的碳储量损失默认值是 21 吨碳/公顷/年。利用方程

3.2.2，估计每年累积 23.4 万吨碳和损失 21 万吨碳。热带湿润环境下碳储量的净变化是 2.4 万吨碳/年。

 

第 2 层：在第 2 层可利用两个替代办法之一。原则上，任一办法都应产生相同的答案。 

办法包括： 

 通过将更加分解的面积估值（例如按具体的多年生木本作物类型和详细的气候区域分解）与至少国家某些

具体的适用于相同尺度的碳累积和收获数据相匹配来扩展第 1 层方法。各国应当优先制定本国具体的参数，

重点放在最常见的多年生木本作物或每单位土地多年生木质生物量水平相对较高的体系（即高碳储量）上。

关于制定国家具体参数的指导意见在第 3.3.1.1.1.2 节中提供；或 

 估计多年生木本作物在固定的时间间隔总的碳储量（利用“林地”一节的方程 3.2.3）。 

第 3 层：第 3 层办法可以说是高度分解的第 2 层办法，将国家具体的碳储量和碳储量变化值参数化，也可以是

国家具体的方法，例如利用模式或反复测量的有关碳的数据，如利用详细的森林清单获得的数据（见第 3.2.1.1.1 节）。

例如，可以利用经充分验证的有关具体物种的生长模式和关于收获和修枝做法的详细信息来估计年度生长率，类同

于方程 3.2.2。这将要求关于按物种和年龄类别分列的木质生物量作物面积的信息，以及关于特定地区气候、土壤和

其它生长限制条件的数据。或者，如方程 3.2.3 那样，可采用类似于详细的森林清单中使用的基于定期抽样的储量估

值（和有关的模式）来估计储量变化。 

3.3.1.1.1.2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这种方法的排放/清除因子包括生物量累积率（G）和损失率（L）。表 3.3.2 根据发表的关于对农林综合经营体

系碳储量的研究审查材料（Schroeder，1994 年）提供关于 4 个一般气候区域的 G 和 L 的默认值。表 3.3.2 中的补充

数据突出说明默认数据的基础假定（例如收获/成熟时间）并证明求出默认值的方法。年生长率默认值（G）是通过

以作物建植到收获/成熟的时间去除成熟时的生物量蓄积量来求出的。年损失率默认值相当于收获时的生物量蓄积量，

假定它在清除当年被完全清除。就各别国家而言，这些默认值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因为它们代表广泛气候区域的一

般多年生木质生物量作物体系。木本作物的利用、生长和收获率以及与其它非木本作物的联系程度差别巨大，因此

说，采用简单的默认因子将只能粗略大致地反映碳变化。 

在利用第 2 层办法时，关于生物量蓄积量、收获周期和碳累积率，可根据本国专家进行的关于多年生木本作物

体系的研究取得的国家或区域具体的成果来进行估计。木本作物种类繁多，包括每年收获的用于绿肥和薪柴的物种

到潜在寿命很长的木本作物如果园等。在求导生物量累积率的估值时重要的是应认识到，生物量蓄积量的净增加将

主要发生在木本作物初始建植或再生长后的头几年。虽然有些长寿命的果园作物不一定有固定的清除和改种周期，

但修枝和树木置换引起的损失可能基本上抵消新的生长，因而成熟作物生物量蓄积量的净增加将接近于零。因此，

在国家一级，生物量碳储量的净增加将主要发生在这样的时候，即相对于碳储量较少的其它用途的土地，木本作物

的农田面积在增加或受到清除的土地比例小于按正常收获频率计算的平均值（例如，如果土地面积以幼龄、最近刚

建植的木本作物为主）。反之，国家一级生物量的净损失将发生在这样的时候：木本作物被其它一年生作物体系所置

换或木本作物的收获频率正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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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改进对多年生木本作物生物量中碳累积的估计，各国可进行实地研究以测量碳储量的变化或累积率。

研究应基于可靠的科学原则和遵循其它同类研究所采用的一般办法（Dixon 等人，1993 年；Schroeder，1994 年；Schroth

等人，2002 年；和 Masera 等人，2003 年）。应将实地研究的结果与来自其它方面的碳累积率的估值作比较，核实它

们是否处于文件证明的范围之内。可以根据补充数据和专家意见修改所报告的碳累积率，但清查报告中应包括明晰

的原理和文件资料。 

3.3.1.1.1.3 活动数据的选择 

本节的活动数据指多年生木本作物立木蓄积和收获土地的土地面积（AG、AL）的估值。第 2 章就采用何种办法

获得按不同土地利用类别分列的面积并进行分类提供了一般性指导。为了估计这一来源的排放和清除，各国需要获

得多年生木本作物土地的面积估值，按要求分解以对应于可用的排放因子和其它参数。 

第 1 层：在第 1 层下，结合第 2 章概述的办法，利用年度或定期调查结果来估计年均建植的多年生木本作物的

面积和年均收获或清除的多年生木本作物的面积。将面积估值再细分为一般气候区域以匹配 G 和 L 默认值。关于第

1 层的计算，可利用国际统计资料如粮农组织数据库、《IPCC 指南》和其它来源的数据来估计多年生木本作物的土地

面积。 

第 2 层：关于第 2 层方法，利用更详细的年度或定期调查结果来估计不同类别的多年生木质生物量作物的土地

面积。再将面积进一步分为有关的类别，以便多年生木本作物类型和气候区域的所有主要的组合都有各自的面积估

值来表示。这些面积估值必须与采用第 2 层方法得出的任何国家具体的碳累积和损失值相匹配。如果只能部分获得

国家具体的较高分辨率的数据，鼓励各国利用根据最可靠知识所做的可靠假定来外推多年生木本作物的整个土地基

础。 

第 3 层：第 3 层要求在国家以下级分解到精细格网尺度的高分辨率的活动数据。与第 2 层相类似，按主要气候、

土壤类别和其它具有潜在重要性的区域变量（例如区域管理做法的模式）将土地面积细分为具体类型的多年生木本

作物面积。如有可能，利用空间坐标的面积估值以便于得出多年生木本作物农田的全面覆盖率并确保不过高或过低

估计面积。此外，还可将空间坐标的面积估值与当地相关的碳累积和清除率以及再蓄积和管理影响结合使用，提高

估值的准确性。 

3.3.1.1.1.4 不确定性评估 

下面的讨论就评估与第 3.3.1.1.1.1 节中说明的每层方法相关联的不确定的办法提出指导意见。 

第 1 层：在利用第 1 层方法时产生的不确定性的来源包括土地面积估计以及碳累积和损失率默认值的准确度。

利用出版的关于农林综合经营体系碳储量问题研究成果汇编来求出第 3.3.1.1.1.2 节中提供的默认数据（Schroeder，

1994 年）。虽然默认值是从各项研究中求出，但它们有关的不确定性范围未包括在出版物中。因此，根据专家判断，

一个参数值的不确定性水平可默认为±75%。可将这种信息用于衡量本报告第 2 章面积估值的不确定性，并利用第

5.2 章（认定和量化不确定性）中关于不确定性分析的第 1 层方法来评估农田生物量中碳排放和清除估值的不确定性。 

第 2 层：第 2 层方法将降低总体不确定性，因为国家界定的比率应能提供关于本国境内作物体系和气候区域碳

累积和损失的更准确的估值。“优良做法”是计算国家界定的碳累积率的误差估值（即标准偏差、标准误差或范围），

并将这些变量用于基本的不确定性评估。“优良做法”是应由各国评估国家具体系数的误差范围并将它们与碳累积系

数默认值的误差范围作比较。如果国家界定的比率有着等于或大于默认系数的误差范围，“优良做法”是利用第 1 层

的办法和根据更多的实地测量结果进一步精确国家界定的比率。  

第 2 层的办法还可利用更高分辨率的活动数据，例如本国境内不同气候区域或特定作物体系的面积估值。结合

使用较高分辨率的数据和为这些较精细尺度的土地基础界定的碳累积因子将降低不确定性的程度（例如，求咖啡种

植园的面积是用咖啡种植系数而不是通用的农林综合经营体系默认值相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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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层：第 3 层的办法与第 1 和第 2 层办法相比将产生最大程度的确定性。“优良做法”是计算所有本国界定的

生物量增长和损失率的标准偏差、标准误差或范围。还有一个“优良做法”是评估对每个土地基础类别的土地面积

估计中的测量误差。各国应当考虑开发模式参数的概率密度函数以用于蒙特卡洛模拟。 

 

3.3.1.2 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 

3.3.1.2.1 方法问题 

《IPCC 指南》为估计土地利用和管理引起的土壤二氧化碳排放和摄取提供了一些方法（第 5.3 节），这些方法

能适用于包括农田在内的所有用途的土地。该方法考虑到矿质土壤的有机碳储量变化（二氧化碳排放或清除）、有机

土壤（即泥炭土）的二氧化碳排放和农用土壤施石灰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 

在《IPCC 指南》中，测量到 30 厘米默认深度的碳储量不包括表面剩余物（即死有机质）中的碳或无机碳（即

碳酸盐矿物）的变化。在多数农田土壤中，表面剩余物或者不存在（由于犁耕而融入土壤）或者蓄积量很少。在较

高层级可采用其它深度，但无论如何在一段时间内必须深度一致。 

用于估计土壤中有机碳储量变化的简要方程 3.3.2 列示如下： 

方程 3.3.2 

仍为农田的农田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CC 土壤

 = ∆CCC 矿物质

 –  ∆CCC 有机质
 – ∆CCC 石灰

 

其中： 

∆CCC 土壤
  = 仍为农田的农田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CC 矿物质

  = 矿质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CC 有机质
  = 栽培有机土壤中年度碳排放（估为年净通量），吨碳/年 

∆CCC 石灰
  = 施农用石灰引起的年度碳排放，吨碳/年 

关于第 1 和第 2 层方法，应当假定死有机质和无机碳的变化为零。如果将死有机质列入第 3 层办法，测量应基

于年周期内存在的最低数量以避免包括代表短暂有机质库的收获后新鲜剩余物。选择最合适的层级将取决于：1）关

于农业管理的活动数据的类型和详细度以及一段时间内管理的变化，2）用于估计基础碳储量和储量变化及排放因子

的合适信息的可获性，3）国家专门的土壤清查系统的可利用性。 

所有国家都应努力改进清查和报告办法，根据本国情况推进到尽可能高的层级。对于各国来说，如果仍为农田

的农田的碳排放和清除是一个关键类别，并且如果根据第 5 章概述的原则认为土壤有机质子类别是重要的话，“优良

做法”是应采用第 2 或第 3 层的方法，应当利用图 3.1.1 中的决策树来帮助选择方法。 

3.3.1.2.1.1 方法的选择 

用来估计矿质土壤中碳储量变化的方法不同于用于有机土壤的方法。根据可获得的资源，各国还可能利用不同

层级的方法来编制关于这个子类别各个组成部分的估值。因此，下文分别讨论矿质土壤、有机土壤和施石灰引起的

排放。 

矿质土壤 

就矿质土壤而言，如方程 3.3.3 所示，估计方法是基于影响土壤碳的管理发生变化后一个确定时期内土壤碳储量

的变化。清查中某个农田体系面积的先前的土壤碳储量（SOC(O-T)）和清查年的土壤碳储量（SOC0）根据适用于各自

时点的参考碳储量（表 3.3.3）和储量变化因子（表 3.3.4）进行估计。这里，某个农田体系是指一种特定的气候、土

壤和管理组合。排放（源）或清除（汇）的年度速率用清查时期去除储量的差额（一段时间内）计算。该时期默认

值是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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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3.3.3 

单一农田体系矿质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CC 矿物质

 = [(SOC0 – SOC(0 –T)) · A] / T 

SOC = SOC 参考·FLU·FMG·FI 

其中： 

∆CCC 矿物质
 = 矿质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SOC0 = 清查年的土壤有机碳储量，吨碳/公顷 

SOC(0 –T) = 清查前 T 年土壤有机碳储量，吨碳/公顷 

T = 清查时期，年（默认值是 20 年） 

A = 每个地块的土地面积；公顷 

SOC 参考  = 参考碳储量，吨碳/公顷，见表 3.3.3 

FLU   = 土地利用或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的储量变化因子，无量纲；见表 3.3.4 

FMG  = 管理制度的储量变化因子，无量纲；见表 3.3.4 

FI = 有机质投入的储量变化因子，无量纲；见表 3.3.4 

所提供的土地利用和管理类型因子的定义非常广泛并包括：1）反映与土地利用类型相关联的碳储量变化的土地

利用因子（FLU），2）代表不同犁耕类型的永久农田的管理因子（FMG）和 3）代表土壤不同水平碳投入的投入因子（FI）。

对于农田面言，FLU 描述的是长期耕种的土壤、水稻栽培的基础碳储量，对于临时休耕的农田而言，FLU 是关于天然

（未耕种）土壤的碳储量。如果在清查期开始时面积属于其它土地利用（例如、林地、放牧地），那么就应当遵循在

第 3.3.2 节“转变为农田的土地”项下提供的指导意见。 

确定 SOC0和 SOC（0-T）以及每公顷土地面积土壤碳储量净变化的计算步骤如下： 

步骤 1：根据气候和土壤类型，为受查的每个面积的土地选择参考碳储量值（SOC 参考）。 

步骤 2：选择清查期开始时（例如 20 年前）存在的农田利用类型（长期耕种、稻田、休耕），以及犁耕（FMG）

和碳投入水平（FI）。这些因子与参考土壤碳储量相乘，提供清查期“初始”土壤碳储量（SOC（0-T））的估值。 

步骤 3：通过利用同一参考碳储量（SOC 参考）重复步骤 2 来计算 SOC0，但使用代表（本）清查年条件的土地利

用、犁耕和投入因子。 

步骤 4：计算清查期内该面积土壤碳储量的年平均变化（∆CCC 矿物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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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对于暖温带湿润气候下的松软土来说，SOC 参考是 88 吨碳/公顷。长期种植一年生作物的土地面积

——先前进行精耕细作管理并且碳投入水平低——在清查期开始时的碳储量的计算方法是：（SOC 参

考·FLU·FMG·FI）=88 吨碳/公顷·0.71·1·0.91=56.9 吨碳/公顷。在目前种植一年生作物不进行耕作、

中等碳投入水平的管理情况下，碳储量的计算是：88 吨碳公顷 -1·071·1.16·1=72.5 吨碳/公顷。这样，

清查期内该面积土壤碳储量年均变化的计算是：（72.5 吨碳/公顷-56.9 吨碳/公顷）/20 年=0.78 吨碳/公顷/

年。 

 
表 3.3.3 

（天然植被下）土壤有机碳储量默认参考值（SOC 参考） 

（吨碳/公顷，0 至 30 厘米深度） 

区域 
高活性粘土

土壤
1
 

低活性粘土 

土壤
2
 

砂质土
3
 灰化土壤

4
火山土壤

5
 湿地土壤

6

北方生物带 68 NA 10# 117 20 146 

寒温带，干 50 33 34 NA 20# 

寒温带，湿润 95 85 71 115 130 
87 

暖温带，干 38 24 19 NA 70# 

暖温带，湿润 88 63 34 NA 80 
88 

热带，干 38 35 31 NA 50# 

热带，湿润 65 47 39 NA 70# 

热带，湿 44 60 66 NA 130# 

86 

注：数据取自 Jobbagy 和 Jacksox（2000 年）及 Bernoux 等人（2002 年）说明的土壤数据库。列示平均储量。为土壤气候类型

假定的误差估计默认值为 95%（表示为 2X 标准方差，作为均值的百分比）。NA 表示“不适用”，因为这些土壤在有些气候带通

常不存在。 

# 表示无数据可加利用并保留《IPCC 指南》的默认值。 

1  
含有高活性粘土（HAC）矿物质的土壤是轻至中度风化的土壤，以 2：1 硅化粘土矿物质为主（在世界土壤资源参考资料库（WRB）

分类中，这些包括浅层土、变性土、栗钙土、黑钙土、黑土、淋溶土、高活性强酸土、Albeluvisols、黑碱土、钙质冲积土、

石膏土、Umbrisols、始成土、岩成土；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包括松软土、变性土、高基状态淋溶土、旱成土、始成土）。 

2  含有低活性粘土（LAC）矿物质的土壤为高度风化的土壤，以 1：1 的粘土矿物质和非晶态氧化铁和氧化铝为主（在 WRB 分

类中包括强淋溶土、低活性淋溶土、强风化弱粘淀土、铁铝土、Durisols；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包括老成土、氧化土、酸性淋溶

土）。 

3  根据标准的质地分析（在 WRB 分类中包括红砂土；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包括砂新成土），包括含有>70%砂土和<8%粘土的

所有土壤（不论何种分类学分类）。 

4  表现出强烈灰化作用的土壤（在 WRB 分类中，包括灰壤；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包括灰土）。 

5  产生于带有水铝英石矿物的火山灰土壤（在 WRB 分类中包括暗色土；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包括火山灰土）。 

6  由于排水限制导致定期水淹和产生厌氧条件的土壤（在 WRB 分类中包括潜育土；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包括饱水缺氧的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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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农田上不同管理活动的相关储量变化因子（FLU、FMG和 FI）（20 年以上） 
[关于因子求导采用的方法和数据来源，见第 3.3.7 节] 

因子值类

型 
层级 

温度 
状况 

96 年 IPCC
默认值 

水分 
状况

1
 

《优良做法指

南》修订的默认

值 

误差
2，3

说明 

干 0.82 ±10% 温带 0.7,0.64 
湿 0.71 ±12% 
干 0.69 ±38% 

土地利用

(FLU) 
长期 
耕种 

热带 0.6,0.5 
湿 0.58 ±42% 

表示连续管理超过 20 年、主要

为一年生作物的面积。投入和

耕作因子还适用于估计碳储量

变化。土地利用因子的估计与

采用充分耕作和名义（“中度”）

碳投入水平有关。 
土地利用

(FLU) 
稻田 温带和热

带 
1.1 干和湿 1.1 ±90% 长期（>20 年）湿地一年生作

物（水稻）。可包括双季非水淹

作物。就水稻而言，不利用耕

作和投入因子。 
干 0.93 ±10% 土地利用

(FLU) 
休耕 
(<20
年) 

温带和热

带 
0.8 

湿 0.82 ±18% 

表示暂时休耕的一年生作物农

田（例如土壤保护保留地）或

再种植多年生草的其它休闲农

田。 
温带 1.0 干和湿 1.0 NA 耕作 

(FMG) 
充分 

热带 0.9,0.8 干和湿 1.0 NA 
对土壤进行充分耕作等大量的

干扰和/或（年内）频繁耕作。

在种植时，地表覆盖的剩余物

很少（例如，<30%）。 
干 1.03 ±6% 温带 1.05 
湿 1.09 ±6% 
干 1.10 ±10% 

耕作 
(FMG) 

减少 

热带 1.0 
湿 1.16 ±8% 

初次和（或）二次耕地但减少

对土壤的干扰（通常浅翻和不

全翻）。正常情况下种植时地表

剩余物覆盖率>30%。 

干 1.10 ±6% 温带 1.1 
湿 1.16 ±4% 
干 1.17 ±8% 

耕作 
(FMG) 

不耕 

热带 1.1 
湿 1.23 ±8% 

不经初耕直接播种，只在播种

带最低限度干扰土壤。典型情

况下使用杀虫剂控制杂草。 

干 0.92 ±4% 温带 0.9 
湿 0.91 ±8% 
干 0.92 ±4% 

投入 
(FI) 

低 

热带 0.8 
湿 0.91 ±4% 

由于清除剩余物（经收集或烧

除）剩余物返回量少，经常处

于绝对休闲状态或种植产生剩

余物少的作物（例如、蔬菜、

烟草、棉花）。 
温带 1.0 干和湿 1.0 NA 投入 

(FI) 
中 

热带 0.9 干和湿 1.0 NA 
代表种植一年生谷物，所有作

物剩余物返回田地中。如果剩

余物被清除，则添加补充有机

质（例如，粪肥）。 
干 1.07 ±10% 投入 高—无

粪肥 
温带和热

带 
1.1 

湿 1.11 ±10% 
表示作物剩余物投入量明显增

大，原因是种植产生大 
(FI)       量剩余物的作物、使用绿

肥、种植覆盖作物、改进种

植的休耕地，经常在一年生

作物轮作中种植多年生草，

但不施粪肥（见下行）。 
干 1.34 ±12% 投入 

(FI) 
 

高—有

粪肥 
温带和热

带 
1.2 

湿 1.38 ±8% 

表示作物剩余物的高投入及定

期施加动物粪肥（见上行）。 

1 如数据充足，为温带和热带温度状况以及干湿水分状况确定单独的值。温带和热带对应于第 3 章导言（3.1）中所界定的地带；

湿水分状况对应于热带的湿润带和湿带以及温带区域的湿带（见图 3.1.3）；干旱区与图 3.1.3 中界定的相同。 
2 ±两个标准偏差，表示为均值的百分比；如没有足够的研究数据可用于统计分析，则根据专家判断，利用±50%的默认值。

NA 表示“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因子值构成界定的参考值。 
3 这一误差范围不包括由于进行可能并不代表世界所有区域真实影响的小规模抽样可能造成的系统误差。 
4 第二个值适用于《IPCC 指南》界定的潮湿土壤类别。为本《优良做法指南》编制的更新估值中未发现有关不同土壤类型的重

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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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第 1 层：就第 1 层而言，将参考碳储量和储量变化因子默认值用于（如方程 3.3.3 所示）一国的主要农田体系，

按默认气候和土壤类型分层（方程 3.3.4）。对于仍为农田的农田的总计面积而言，储量变化的计算可采取以下两种方

法：跟踪管理变化和计算个别地块上的储量变化（方程 3.3.4B）或根据关于农田体系面积分布的更为一般的数据，

计算在清查期开始和结束时的总计土壤碳储量（方程 3.3.4A）。不论采用哪种办法，总计结果将是一样的，主要差别

在于，具体的管理变化影响的属性要求跟踪特定土地面积上管理变化的活动数据。这种计算的默认值在第 3.3.1.2.1.2

节中说明。 

方程 3.3.4 

仍为农田的农田中矿质土壤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CC 矿物质

 = ∑c∑s∑i [(SOC0 – SOC(0-T)) ·A ] c,s,i / T          (A) 

  ∆CCC 矿物质

 = [∑c∑s∑i (SOC0·A) c,s,i – ∑c∑s∑i (SOC(0-T)·A) c,s,i ] / T    (B) 

其中： 

∆CCC 矿物质

  = 矿质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SOC0  = 清查年中的土壤有机碳储量，吨碳/公顷 

SOC(0-T)) = 清查前 T 年的土壤有机碳储量，吨碳/公顷 

T = 清查时期，年（默认值是 20 年） 

A = 每个地块的土地面积，公顷 

c 表示气候带，s 表示土壤类型，而 i 表示一国存在的主要农田体系。 

例子：下列例子显示如何利用方程 3.3.4B 来计算总计农田面积的土壤碳储量变化。在暖温带湿润气候条

件下的松软土上，有 100 万公顷的永久一年生作物农田。该区域的天然参考碳储量（SOC 参考）是 88 吨

碳/公顷。在清查计算期开始时（即 20 年前），农田体系的分布是 40 万公顷碳投入水平低、充分耕作的

一年生作物农田和 60 万公顷中等投入水平、充分耕作的一年生作物农田。这样，该面积的初始土壤碳

储量为：40 万公顷·(88 吨碳/公顷·0.71·1·0.91)+60 万公顷·(88 吨碳/公顷·0.71·1·1)=60.231 百

万吨碳。在（本）清查年，种植有：20 万公顷充分耕作、低碳投入的一年生作物，70 万公顷减少耕作、

中等碳投入的一年生作物，以及 10 万公顷不耕作、中等碳投入的一年生作物。这样，清查年土壤总碳

储量为：20 万公顷·（88 吨碳/公顷·0.71·1·0.91）+70 万公顷·(88 吨碳/公顷·0.71·1.09·1)+10 万

公顷·(88 吨碳/公顷·0.71·1.16·1)=66.291 百万吨碳。这样，该时期内整个面积的年均碳储量变化为：

（66.291-60.231）百万吨碳/20 年=6.060 百万吨碳/20 年=每年土壤碳储量增加 303,028 吨。 

 

第 2 层：关于第 2 层，利用与第 1 层中相同的基本方程，但采用国家关于参考碳储量和/或储量变化因子的具体

的值。此外，如果有足够的数据可以利用的话，第 2 层办法将可能涉及更详细的管理制度分层。 

第 3 层：第 3 层办法结合利用动态模式连同详细的土壤碳排放/储量变化清查测量结果，将不大会采用简单的储

量变化或排放因子本身。利用基于模式的办法作出的排放估计源自估计模式内部土壤碳储量净变化的多个方程的相

互作用。存在着为模拟土壤碳动态而设计的多种模式（例如，见 McGill 等人，1996 年；Smith 等人，1997 年所作的

评论）。 

   选择合适模式的关键标准是模式能够代表所表示的所有管理做法并且模式投入（即驱动变量）与全国范围投入数

据的可获性相适合。关键是应依靠来自国家或区域特定的实地位置的独立观察结果对模式进行验证，这些位置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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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该国的气候、土壤和管理体系的变化。例如，适当的验证数据集包括长期反复进行的实地实验（例如，SOMNET，

1996 年；Paul 等人，1997 年）或利用诸如涡流协方差等技术进行的农业体系生态系统碳通量的长期测量（Baldocchi

等人，2001 年）。理想的情况下，将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在统计上代表“农场”的地块——包括主要的气候区域、土

壤类型、管理体系和体系变化——的清查体系，能在一段时间内进行反复的土壤碳储量测定。建议在多数情况下再

抽样频率不应短于 3 至 5 年（IPCC，2000 年 b）。如有可能，应在等量的质量基础上进行土壤碳储量的测量（例如，

Ellert 等人，2001 年）。应在一段时间内重复抽样来执行各种程序以尽量减少空间变率的影响（例如，Conant 和 Paustian，

2002 年 a）。可将此种清查测量与基于过程模式的方法相结合。 

有机土壤 

估计有机质（例如产生于泥炭的）土壤中碳储量变化的基本方法是设定排水和其它扰动如为了农业生产而进行

的土地耕作引起的年度碳损失率。排水和耕作刺激先前基本上在缺氧环境下积聚的有机质的氧化。用排放因子乘每

种气候类型下的农田有机土壤的面积以得出年度碳排放的估值，如下文方程 3.3.5 所示： 

方程 3.3.5 

仍为农田的农田中耕种有机土壤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 
∆CCC 有机质

= ∑c (A·EF) c 

其中： 

∆CCC 有机质 
= 仍为农田的农田中耕种有机质壤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吨碳/年 

A = 气候类型 c 条件下有机土壤的土地面积，公顷 

EF = 气候类型 c 条件下的排放因子（见表 3.3.5），吨碳/公顷/年 

第 1 层：第 1 层方法是将默认排放因子（表 3.3.5）连同本国每种气候区域内耕种有机土壤的面积估值一起利用

（方程 3.3.5）。可按照第 2 章中的指导意见来求出面积估值。 

第 2 层：第 2 层办法利用方程 3.3.5，根据国家具体的数据来估计排放因子，按气候区域分层，如第 3.3.2.1.3 节

中所说明的。应按照第 2 章的指导意见求出面积估值。 

第 3 层：关于有机土壤的第 3 层办法将包括整合动态模式和测量网的更详细的体系，如上文就矿质土壤所说明

的那样。 

表 3.3.5 

关于耕种有机土壤的年度排放因子（EF） 

气候温度状况 《IPCC 指南》默认值 

（吨碳/公顷/年） 

误差# 

寒温带 1.0 ±90% 

暖温带 10.0 ±90% 

热带/亚热带 20.0 ±90% 

#表示名义误差估值，相当于两倍标准偏差，作为均值的百分比。 

施用石灰 

    作为一个二氧化碳排放的源，《IPCC 指南》包括对农用土壤施用含有石灰（例如含钙石灰岩（CaCO3）或白云岩

（CaMg(CO3)2）的碳酸盐。该过程可简单解释为当碳酸盐石灰在土壤中溶解时，基础阳离子（Ca++、Mg++）与土壤

胶体上的氢离子（H+）发生交换（从而降低土壤酸性），而且形成的重碳酸盐（2HCO3）能够进一步发生反应并演化

为二氧化碳和水（H2O）。虽然施用石灰的效应一般持续数年（这以后再施加石灰），这取决于气候、土壤和作物种植

做法，但《IPCC 指南》说明的是在施用当年施加的所有碳酸盐碳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因此，基本方法是用施用的

农用石灰量乘以根据所施加的物质成分稍有变化的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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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3.3.6 

施用农用石灰引起的年度碳排放 
∆CCC 石灰

 = M 石灰岩·EF 石灰岩 + M 白云岩·EF 白云岩 

其中： 

∆CCC 石灰
  = 施用农用石灰引起的年度碳排放，吨碳/年 

M = 年度施用的含钙石灰岩（CaCO3）或白云岩（CaMg(CO3)2）的数量，吨/年 

EF = 排放因子，吨碳（吨石灰岩或白云岩）-1（这些相当于物质的碳酸盐碳含量（CaCo3为 12%，CaMg(CO3)2

为 12.2%）。 

第 1 层：对于第 1 层，可以利用每年施给农田土壤的含有石灰的碳酸盐总量和 0.12 的总排放因子来估计二氧化

碳的排放，而不区分石灰物质的不同构成。注意，虽然碳酸盐石灰是所用的主要石灰物质，但石灰的氧化物和氢氧

化物——它们不含有无机碳——也在有限的程度上用于农业施石灰，这里不应将它们包括在内（二氧化碳的产生是

在它们的制造过程中而不是在施用于土壤之后）。 

第 2 层：如果有数据可加利用，第 2 层办法可能需要区分不同的石灰形态和具体的排放因子，因为不同的碳酸

盐石灰物质（石灰岩以及其它来源如泥灰和贝壳沉积物）的碳含量和总纯度可能有所不同。 

第 3 层：第 3 层办法与第 1 和第 2 层所作的假定相比，可能需要更加详细地说明因施用石灰产生的排放。取决于

不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施用石灰产生的碳酸氢盐可能不会全部作为二氧化碳在土壤中或从排水中释放，有些可能会沥

滤和渗透到土壤的深层或被输送到深层地下水、湖、海并被分离。如果有足够的数据并了解特定气候土壤条件下的无机

碳转化，可以求出具体的排放因子。不过，此种分析将可能需要包括与土壤中主要和次要碳酸盐矿物质相关的碳通量及

其对农业管理做法的反应。 

3.3.1.2.1.2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矿质土壤 

    在利用第 1 层或第 2 层方法时，需要关于矿质土壤的下列排放/清除因子：参考碳储量（SOC 参考）；土地利用变化的储

量变化因子（FLU）；管理制度的储量变化因子（FMG）；有机质投入的储量变化因子（FI）。 

参考碳储量（SOC 参考） 

    将未受重大土地利用和管理影响的天然植被下的土壤用作管理导致土壤碳变化的相关基准或参考。 

第 1 层：在第 1 层下，“优良做法”是利用表 3.3.3 中提供的参考碳储量默认值（SOC 参考）。它们取自《IPCC 指

南》但作了以下改进：一）估值是从最近汇编的关于天然植被下土壤剖面的文献中以统计方法得出，二）“灰化”土

壤（在 WRB 分类中界定为北方生物带和温带灰壤，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界定为灰土）作为一个单独类别列入，三）

包括了北方生物带气候区域内的土壤。 

第 2 层：就第 2 层方法而言，参考土壤碳储量可根据譬如作为一国土壤调查和制图活动的组成部分进行的土壤

测量的结果来确定。其优势包括能够提供关于个别国家更具有代表性的值和能够更好地估计可用于正规不确定性分

析的概率分布函数。应采用关于土壤有机碳和容重抽样与分析的可接受的标准并提供文件证明。 

储量变化因子（FLU、FMG、FI）  

第 1 层：第 1 层的“优良做法”是利用表 3.3.4 中提供的储量变化因子默认值（FLU、FMG、FI）。它们取自《IPCC

指南》，但根据出版的研究统计分析资料加以更新。表中提供了指导选择合适因子值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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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层：关于第 2 层方法，储量变化因子可通过特定国家或区域的长期实验（例如，Smith 等人，1996 年；Paul

等人，1997 年）或其它实地测量（例如实地演替时序 2）进行估计。为估计储量变化因子，从出版的研究报告和其它

来源资料汇编的信息应当包括有机碳储量（即每单位面积至特定深度的质量）或所需的所有信息，以便计算土壤有

机碳储量，即有机质与容重的百分比。如果报告的是有机质而不是有机碳的百分比的话，则可利用土壤有机质碳含

量的换算因子 0.58。必须包括的其它信息是测量深度和表示发生管理差别的时间范围。如无据以选择替代深度间隔

的具体信息，“优良做法”是比较至少 30 厘米深度（即用于第 1 层计算的深度）的储量变化因子。如果有充足的研

究结果可加利用、如果因土地管理造成的统计数据上的巨大碳储量差别得到更深深度的证明，那么更深深度的碳储

量变化也许是可获得的。不过，关键是应按共同的深度确定参考土壤碳储量（SOC 参考）和储量变化因子。应为主要

的气候和/或土壤类型汇编因子值，至少达到第 1 层方法所采用的详细度。 

有机土壤 

    在估计有机土壤的排放时，如果因农田用途对有机土壤进行了排水，则需要不同气候状况的排放因子（EF）。 

第 1 层：就第 1 层而言，从《IPCC 指南》照搬而来的默认排放因子在表 3.3.5 中提供。这些因子按主要气候（温

度）状况区分，并假定在用作农田前已对土壤进行了排水。不包括用于水稻或在淹水条件下生长的次要作物（例如

酸果蔓果、野稻）的有机土壤。 

第 2 层：就第 2 层而言，可从关于有机土壤碳损失的文献数据求出排放因子。对于耕种有机土壤导致的碳损失

的估计通常基于沉降的测量，而基于二氧化碳通量直接测量的研究较少（Klemedtsson 等人，1997 年；Ogle 等人，

2003 年）。有助于造成沉降的过程包括侵蚀、压实、烧除和分解。只有分解损失才应包括在排放因子的估计中。如果

利用沉降数据，就应采用合适的区域换算因子以便根据测量沉降和二氧化碳通量的研究结果，确定可归于氧化的沉

降比例。如无此类信息，根据 Armentano 和 Menges 的评论（1986 年），建议采用克/克当量基础上的氧化/沉降的默

认因子 0.5。如果可行，建议进行直接碳通量测量作为提供估计有机土壤排放率的最佳手段。 

施用石灰 

见第 3.3.1.2.1.1 节。 

3.3.1.2.1.3 活动数据的选择 

矿质土壤 

    需要用不同管理做法下的农田面积（A）来估计矿质土壤的排放/清除。 

    对于现有的农田，活动数据应当记录影响土壤碳储量的管理做法，如作物类型和轮作、耕作法、灌溉、施用粪

肥、剩余物管理等的变化或趋势。存在着两种主要类型的管理活动数据：1）各国汇编的或为各国内部行政区域（例

如，省、县）汇编的总计统计资料；2）点基土地利用和管理清单，这些清单构成对一国土地面积统计抽样的补充。

任何类型的活动数据都能用于 3 层中的任何一层，依据它们的空间和时间分辨率而定。就第 1 层和第 2 层的清查而

言，活动数据应按主要气候区域和土壤类型分层，因为参考土壤碳储量随这些因素的变化而有很大变化。对于第 1

层采用的广泛界定的土壤类别，可利用国家或甚至全球土壤图来划定农田土地面积中的土壤细目。对于适用第 3 层

中的动态模式和/或基于直接测量的清查，需要类似或更详细的有关气候、土壤、地形和管理数据方面的知识，但达

到准确的要求将部分取决于所利用的模式。 

    全球可获的土地利用和作物生产统计资料如粮农组织数据库（http://apps.fao.org）提供按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分列

的土地总面积的年度汇编，在管理体系（例如，灌溉与非灌溉农田）、“永久”作物面积（即葡萄园、果园）、主要作

                                                        
2 演替时序包括取自类似但不同地点的测量结果，这些地点代表土地利用或管理的时间顺序，例如自毁林以来的若

干年。作出努力以控制所有其它地点间的差异（例如，通过选定具有类似土壤类型、地形、先前植被的地区）。

演替时序经常用作在一段时间内在同一地点反复进行的实验研究或测量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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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例如小麦、稻米、玉米、高梁等）的土地面积和产量方面有所区分。因此，粮农组织数据或类似的国家总数据

将需要各国国内的补充信息以便按气候和土壤类型对面积进行分层。如果此类信息还未汇编，初步的办法是用本国

或全球来源的土壤图，如粮农组织《世界土壤图》覆盖现有的（本国或来自全球数据集如 IGBP_DIS 的）土地覆盖/

土地利用图。如有可能，应当按种植制度（例如轮作和耕作法）划定有关的土地面积而不是简单地按作物列示面积

并与合适的管理因子值联系起来。[注：这同样可适用于农田生物量一节，因为该方法利用关于特定作物类型如粮农

组织分类的“永久作物”的基于面积的估值。]参阅本报告第 2 章。 

   与总计的农业和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相比，国家土地利用和资源清单具有某些优势,它包括一批永久抽样点，数据按

固定间隔收集。清查点可以较为容易地与特定的耕作制度联系起来，而且与特定位置相关联的土壤类型可通过抽样

或通过在合适的土壤图上查找该位置来确定。根据适当的统计设计选定的清查点还使得能够对与活动数据相关联的

变率作出估计，这可作为正式不确定性分析的组成部分。包括农田在内的点基资源清单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国家资源

清单（Nusser 和 Goebel，1997 年）。 

有机土壤 

    需要关于按气候状况列示的耕种有机土壤的面积（A）来估计有机土壤的排放。可以利用类似于上文概述的数据

库和办法来求出面积估值。用显示农田面积的土地利用图来覆盖显示有机土（即有机土壤）空间分布的土壤图，能

够提供关于农用有机土壤面积的初始信息。此外，由于有机土壤通常需要进行广泛的人工排水以便用于农业目的，

可将国家关于排水项目的具体数据与土壤图和土壤调查结合起来以便获得更加精确的有关面积估值。 

3.3.1.2.1.4 不确定性评估 

不确定性的正式评估要求估计每单位面积排放/固碳率的不确定性及活动数据（即土地利用和管理变化所涉的土

地面积）的不确定性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在可获得的情况下，本报告各个表中提供了修订的全球默认值的不确定

性的估值；可按照本报告第 5 章提供的指导意见，采用这些数据以及关于活动数据变率的适当估值来估计不确定性。

清查机构应当认识到，在适用于具体国家时，简单的全球默认值本身有着较高程度的不确定性。此外，由于可用来

求出全球默认值的实地研究并不是均衡地在各个气候区域、土壤类型和管理体系间进行，有些面积——特别是在热

带区域——未被充分代表。就第 2 层方法而言，作为求出区域或国家具体数据的过程的组成部分，可以求导出储量

变化因子、有机土壤排放因子和参考碳储量的概率密度函数（即提供均方差估值）。例如，Ogle 等人（2003 年）采

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式求出美国农用土壤特定因子值和参考碳储量的概率密度函数。通过统计求出的土地利用和管理

清查体系的活动数据，应为得出与土地利用和管理变化相关联的面积不确定性的估值提供一个基础。可利用蒙特卡

洛程序将排放和活动数据及其有关的不确定性结合起来以估计整个清查的均值和信度区间（Ogle 等人，2003 年；Smith

和 Heath，2001 年）——见本报告第 5 章。 

 

3.3.1.3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氧化亚氮 

    《IPCC 指南》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已经论述了以下非二氧化碳排放源： 

 施用矿质和有机肥料、有机剩余物和生物固氮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IPCC 指南》，第 4 章“农业”）； 

 生物量就地和异地烧除引起的氧化亚氮、氮氧化合物、甲烷以及一氧化碳的排放（《IPCC 指南》，第 4 章“农业”）； 

 有机土壤耕种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 

    “优良做法”是遵循现有的《IPCC 指南》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并继续在农业部门项下报告这些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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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 

    稻田的甲烷排放在《IPCC 指南》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论述并应在农业部门项下报告。 

目前不论述需氧土壤中甲烷氧化率的变化。目前有限的信息表明，与水淹土壤如稻田的甲烷源相比，甲烷汇是

小的。随着进行更多的研究和补充信息可加利用，应有可能更充分地考虑各种活动对甲烷氧化的影响。 

 

3.3.2  转变为农田的土地 

    土地从其它用途和从自然状态转变为农田，在多数情况下将会造成从生物量和土壤产生二氧化碳排放（至少在

转变后的一些年是如此）以及土壤产生的氧化亚氮和甲烷排放。可能的例外是对先前旱地的灌溉（可能导致土壤和

生物量中碳的净增加）以及退化土地向农田的转变。关于林地和草地转变为农田引起的碳排放的计算方法载于《IPCC

指南》第 5.2.3 节（林地和草地的转变）和第 5.3 节（土壤的二氧化碳排放和摄取）。在估计土地用途向农田转变引起

的排放和清除时，“优良做法”是考虑 3 个子类别：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第 3.3.2.1 节）、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第

3.3.2.2 节）和氧化亚氮的排放（第 3.3.2.3 节）。下文为其中每个子类别提供方法指导。 

    “优良做法”是利用本分节说明的方法来估计“转变为农田的土地”的排放/清除，时期的长度应足以使碳储量

在土地用途转变后发生变化。不过，生物量和土壤库对土地用途的转变反应不同，因此达到均衡碳储量的时期也不

同。利用下文第 3.3.2.1 节中的方法来估计土地用途转变为农田后第一个时期的生物量库中碳的变化。3在这个时期过

后，各国应利用第 3.3.1.1 节“仍为农田的农田”项下“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分节中说明的方法来估计生物量中

碳储量的变化。由于土壤碳变化的默认清查期是 20 年，在核算转变为农田的面积时应采用这个时期。 

    关于转变为农田的土地中碳储量变化的简要方程见下面方程 3.3.7。此外，就氧化亚氮讨论了基于排放系数的方

法。表 3.3.6 概述了关于每个碳子类别及氧化亚氮子类别的层级方法。 

方程 3.3.7 

转变为农田的土地中碳储量的总变化 

∆CLC = ∆CLCLB
 + ∆CLC 土壤

 

其中： 

∆CLC  = 转变为农田的土地中碳储量的总变化，吨碳/年 

∆CLCLB
  = 转变为农田的土地中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吨碳/年 

∆CLC 土壤
  = 转变为农田的土地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吨碳/年 

                                                        
3  该时期将取决于各国收集数据的频率。例如，如果土地利用调查按 5 年周期进行，例如 1990 年、1995 年、2000

年，那么 1992 年发生的土地转变将被 1995 年的数据收集所捕捉，并利用下述方法记录在利用 1995 年调查数据

的清查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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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 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 

    本节就如何计算土地从自然条件和其它用途转变为农田，包括毁林和牧场及放牧地转变为农田引起的生物量中

碳储量的变化提供优良做法指南。这些方法要求根据土地利用调查间的时期内用途发生转变的土地面积估值来估计

转变之前和之后活生物量中的碳储量。由于转变为农田，（在第 1 层中）假定主要的植被被完全清除，导致留在生物

量中的碳的数量接近于零。某些类型的作物系统在此后不久即种植，使得生物量中的碳储量增加。采用初始与最后

生物量碳库之差来计算土地用途转变引起的碳储量变化，并在随后的年份中，利用第 3.3.1 节“仍为农田的农田”中

的方法来计算农田中多年生木质生物量的累积和损失。 

3.3.2.1.1 方法问题 

    该方法是估计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目前，尚无足够的信息来提供一种依靠默认参数的基本办法来估计转

变为农田的土地中死有机质库内碳储量的变化。4此外，下面的方法只考虑地上部生物量中的碳储量变化，因为获得

的关于多年生作物农田地下部碳储量的数据有限。 

表 3.3.6 

关于转变为农田的土地（LC）项下的子类别各层方法的说明 

 层 

子类别 
第 1 层 第 2 层 第 3 层 

生物量 利用默认系数来估计由于土地用途

转变而发生的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

化以及土地用途转变当年期间置换

被清除植被的生物量中的碳。 

至少利用某些国家具体的碳储量

参数来估计土地用途转变为农田

导致的碳储量变化。求出从生物量

清除到烧除、腐朽和其它本国重要

的转变过程产生的碳。估计就地和

异地烧除的生物量部分产生的非

二氧化碳微量气体的排放。利用分

解到本国相关的气候带和其它界

限的面积估值来匹配国家具体的

碳储量参数。 

利用国家具体的精细

空间尺度的办法（例如

建模、测量）。 

土壤中碳储

量 

对于矿质土壤中的土壤碳变化，利

用默认系数。面积必须按气候和土

壤类型分层。对于有机土壤中碳的

变化，利用默认系数并按气候区域

对面积分层。对于施用石灰引起的

排放，利用默认排放因子。 

对于矿质和有机土壤，结合采用默

认值和/或国家具体的系数以及空

间分辨率更加精细的面积估值。对

于施用石灰引起的排放，利用按石

灰形态区分的排放因子。 

利用国家具体的精细

空间尺度的办法（例如

建模、测量）。 

转变期间土

壤氧化引起

的氧化亚氮

排放 

利用默认参数和粗略的空间分解数

据。 

利用国家具体的参数和较精细的

空间分解数据。 

利用国家具体的精细

空间尺度的办法（例如

建模、测量）并在土地

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

林业部门“仍为农田的

农田”项下报告。 
 

                                                        
4 应将任何枯枝落叶和死木库（利用第 3.2.2.2 节中说明的方法估计）假定为在土地转变后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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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1.1 方法的选择 

    《IPCC 指南》介绍了一些更加先进的替代办法，这些办法纳入关于转变用途的土地面积、土地上的碳储量和由

于土地转变引起的碳清除的更详细数据。《优良做法指南》的一种分层方法反映了这一点，层级的选择取决于数据可

获性和国家情况。所有国家都应努力改进清查和报告办法，根据本国情况推进到尽可能高的层级。对于各国来说，

如果转变为农田的土地中碳的排放和清除是一个关键类别，而且如果根据第 5 章概述的原则认为活生物量的子类别

是重要的话，“优良做法”是应采用第 2 层或第 3 层的办法。各国应当利用图 3.1.2 中的决策树来帮助选择方法。 

第 1 层：第 1 层方法遵循《IPCC 指南》第 5.2.3 节“林地和草地转变”中的办法，农田清除的生物量的数量用

转变前森林生物量中平均碳储量乘一年内转变的森林面积来估计。“优良做法”是全面核算所有转变为农田的土地。

因此，本节详述该方法，以便它包括每项最初的土地用途，包括但不限于森林。 

    方程 3.3.8 概述了土地用途转变为农田引起的碳储量变化的一阶近似值的主要要素。为每个转变类型估计单位面

积上的平均碳储量变化。平均碳储量变化等于初始用途的土地上生物量清除引起的碳储量变化（即用土地用途刚刚

发生转变后生物量中的碳减去转变前生物量中的碳），加上转变后一年农田上生长的碳储量。正如《IPCC 指南》所

说明的，必须说明土地用途转变期间置换清除的植被的任何植被。《IPCC 指南》将转变后生物量中的碳和转变后土

地上生长的生物量中的碳合并为一个单项。本方法是将它们分列为两项，即 C 之后和△C 增长以提高透明度。在第 1 层，

假定土地用途刚刚发生转变后的生物量中的碳储量（C 之后）为零，即在种植作物前土地上的植被完全清除。用给定

年份经历此种转变的估计的土地面积乘给定土地用途转变的单位面积的平均碳储量变化。在随后年份中，将一年生

作物的生物量变化视为零，因为一年生长引起的生物量中碳的增加被收获引起的损失所抵消，而多年生木本作物的

生物量的变化遵循第 3.3.1.1 节（仍为农田的农田中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所述的方法计算。 

    估计土地转变为农田引起的生物量中碳储量变化的基本步骤如下： 

(一) 估计一年内从非农田转变为农田的平均土地面积（A 转变），将每种初始土地用途（即林地、草地等）和最

后作物类型（即一年生或多年生木本植物）分开。 

(二) 对于转变为农田的每种利用类型的土地，采用方程 3.3.8 来估计所产生的碳储量变化。可以利用第

3.3.2.1.1.2 节中有关 C 之后、C 之前和△C 增长的默认数据来估计发生转变的每种用途的土地单位面积的总碳储

量变化。然后可用第 1 步适当的面积估值乘单位面积的碳储量变化估值。 

(三) 通过将关于每种转变的单个估值相加来估计转变为农田的所有用途的土地的总碳储量变化。 

第 1 层的默认估计是，生物量中所有的碳通过就地或异地腐朽过程损失到大气中。因此，第 1 层的计算不区分

烧除和其它转变活动产生的立即排放。 

方程 3.3.8 

转变为农田的土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LCLB

 = A 转变·(L 转变 + ∆C 增长) 

L 转变 = C 之后 – C 之前 

其中： 

∆CLCLB
  = 转变为农田的土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A 转变 = 年度转变为农田的土地面积，公顷/年 

L 转变 = 土地转变为农田时该种转变的单位面积的碳储量变化，吨碳/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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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增长  = 农田作物生长一年产生的碳储量变化，吨碳/公顷 

C 之后  = 刚刚转变为农田后生物量中的碳储量，吨碳/公顷 

C 之前  = 即将转变为农田之前生物量中的碳储量，吨碳/公顷 

第 2 层：第 2 层的计算在结构上类似于第 1 层，但有这样一些区别：首先，第 2 层至少部分依赖于国家关于最

初和最后土地利用中碳储量的具体估值而不是第 3.3.2.1.1.2 节中提供的默认值。转变为农田的土地的面积估计按较精

细的空间尺度分解以捕捉国家具体的碳储量值中的区域和作物体系差异。 

    其次，第 2 层可修改刚刚发生转变后碳储量是零的假定。这使各国能够顾及到这样一种土地用途发生转变的情

况，即原来用途的土地上的植被只是部分而不是全部被清除。 

    第三，在第 2 层下，“优良做法”是，如可行，求出烧除和腐朽过程的碳损失。土地用途转变中的烧除和腐朽导

致二氧化碳的排放。此外，烧除还会产生非二氧化碳微量气体的排放。通过求出烧除和腐朽过程的碳损失，各国还

能够计算烧除引起的非二氧化碳微量气体的排放。《IPCC 指南》工作手册提供关于如何估计生物量就地和异地烧除

和腐朽引起的碳排放和烧除引起的非二氧化碳微量气体排放的步骤说明（第 5.7-5.17 页）。下文就如何估计烧除和腐

朽引起的碳排放提供指导，本章第 3.2.1.4 节就如何估计烧除引起的非二氧化碳微量气体排放提供进一步的指导意见。 

    关于估计烧除或留待腐朽的碳量的基本方程见下面的方程3.3.10和3.3.11。这种方法处理为清岜目的进行的烧除。

《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农业”一章中论述了为管理仍为农田的农田进行的烧除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排放。方程 3.3.10

和 3.3.11 中的默认假定是，只有地上部生物量被烧除或腐朽。鼓励各国利用补充信息来评估这种假定，特别是关于

地下部生物量的腐朽。方程 3.3.10 和 3.3.11 分别估计土地用途转变为农田期间通过烧除（就地和异地）或腐朽清除

的生物量中的碳的数量。可以修改该基本办法以处理其它转变活动并满足国家情况的需要。两个方程都将清岜期间

清除的生物量中的总碳量（△C 转变）作为投入（方程 3.3.9），它相当于转变的土地面积（A 转变）与该种转变的单位面

积的碳储量变化（方程 3.3.8 中的 L 转变）相乘。 

清除的那部分生物量有时候用作木材产品。在作为木材产品的情况下，各国可采用关于木材产品中的碳在清除

当年氧化的默认假定。或者，各国可参考附录 3a.1 中有关估计采伐木材产品中碳储量的方法，如果产品库中的碳在

增加，可以对此进行核算。 

方程 3.3.9 

土地用途转变中清除生物量造成的碳储量变化 

∆C 转变 = A 转变·L 转变 

其中： 

∆C 转变  = 土地用途转变中清除生物量造成的碳储量变化，吨碳 

A 转变  = 从某种初始用途转变为农田的土地面积，公顷 

L 转变  = 土地从某种初始用途转变为农田时清除的碳储量，吨碳/公顷（来自方程 3.3.8） 

方程 3.3.10 

生物量就地和异地烧除引起的碳损失 

L 就地烧除 = ∆C 转变·ρ已就地烧除·ρ氧化物 

L 异地烧除 = ∆C 转变·ρ 已异地烧除·ρ氧化物 

其中： 

L 烧除  = 烧除生物量引起的碳损失，吨碳 

∆C 转变  = 土地用途转变中清除生物量造成的碳储量变化，吨碳 

ρ已就地烧除 = 就地烧除的生物量部分，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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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氧化物   = 烧除时氧化的生物量部分，无量纲 

ρ已异地烧除 = 异地烧除的生物量部分，无量纲 

方程 3.3.11 

生物量腐朽引起的碳损失 

L 腐朽 = ∆C 转变·ρ腐朽 

ρ腐朽 = 1 – (ρ已就地烧除+ ρ已异地烧除) 

其中： 

L 腐朽  = 生物量腐朽引起的碳损失，吨碳 

∆C 转变  = 土地用途转变中清除生物量造成的碳储量变化，吨碳 

ρ腐朽   = 留在现场腐朽的生物量部分，无量纲 

ρ已就地烧除 = 就地烧除的生物量部分，无量纲 

ρ已异地烧除 = 异地烧除的生物量部分，无量纲 

    “优良做法”是各国将 L 就地烧除和 L 异地烧除项作为投入并遵循第 3.2.1.4 节提供的指导意见来估计烧除引起的非二氧

化碳微量气体排放。 

第 3 层：第 3 层方法类似于第 2 层，但有以下区别：各国不是依靠年平均转变率，而是利用关于每年转变的土

地的每种最初和最后用途的空间分解面积的直接估值；碳密度和土壤碳储量变化是基于当地具体的信息，这使生物

量与土壤间能形成动态联系；而且生物量材积是基于实际清查得出的。 

3.3.2.1.1.2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第 1 层：《IPCC 指南》和本报告都提供默认参数以使数据资源有限的国家能够根据这一来源估计排放和清除。

这种方法的第 1 步要求每种初始土地用途转变前的碳储量（C 之前）和转变后的碳储量（C 之后）参数。假定在为农田用

途进行整地时清除所有的生物量，因此，C 之后的默认值是 0 吨碳/公顷。表 3.3.7 提供清除前林地或草地土地利用中 C

之前的碳储量默认值。 

此外，需要有关于转变后种植的作物在生长一年后的碳储量值（∆C 增长）。表 3.3.8 提供了∆C 增长的默认值。为一

年生非木本作物和多年生木本作物提供了各自的值。对于种植一年生作物的土地而言，∆C 增长的默认值是每公顷 5 吨

碳，它基于《IPCC 指南》最初关于每公顷 10 吨干生物量的建议（干生物量已在表 3.3.8 中换算为吨碳）。多年生木

本作物一年生长的碳储量默认值与表 3.3.2 中的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年生木质生物量中碳的累积总量将超过一

年生作物农田的默认碳储量。不过，本节提供的默认值是关于紧随转变后一年的生长，它给出的关于多年生木本作

物的碳储量往往低于一年生作物。 

表 3.3.7 
关于土地转变为农田而清除的生物量碳储量的默认值 

土地利用类别 
转变前生物量中的碳储量（C 之前） 

（吨碳/公顷） 
误差范围

# 

林地 关于按气候区域分列的各种森林类型

的碳储量，见附件 3A.1 中表 3A.2 和

3A.3。储量以干物质计量。用碳部分

（CF）0.5 乘各值以便将干物质换算

为碳。 

见第 3.2.2 节（转变为林地的土地）

草地 关于按气候区域分列的各类草地的碳

储量见表 3.4.2。 
±75% 

#表示名义误差估值，相当于两倍标准偏差，作为均值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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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8 

转变为农田的土地在转变后的那年存在的生物量碳储量的默认值 

按气候区域分列的作物类型 一年后生物量中的碳储量（△C 增长）

（吨碳/公顷） 

误差范围
# 

一年生作物农田 5 ±75% 
多年生作物农田   
温带（所有水分状况） 2.1 ±75% 
热带，干 1.8 ±75% 
热带，潮 2.6 ±75% 
热带，湿 10.0 ±75% 

#表示名义误差估值，相当于两倍标准偏差，作为均值的百分比。  

 

第 2 层：第 2 层方法应包括国家一些关于土地转变引起的生物量蓄积和清除的具体估值，还应包括土地转变为

农田后烧除和腐朽引起就地和异地损失的估值。可通过系统研究与国内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转变相关联的碳含量和

排放及清除来作出上述改进，并根据本国具体条件重新审查默认假定。 

    提供了关于烧除和腐朽引起的排放的默认参数，但鼓励各国制定本国具体的系数以提高估计的准确性。《IPCC

指南》为林地和草地转变就地烧除的生物量比例采用一般默认值 0.5。研究报告表明，这一部分的变率很大，可能低

至 0.2（Fearnside 2000 年；Barbosa 和 Fearnside，1996 年；Fearnside，1990 年）。表 3A.13 为各种森林植被提供了就

地烧除的生物量比例的更新默认值。应将这些默认值用于从林地到农田的转变。对于初始用途不是林地的土地，留

在现场烧除的生物量比例的默认值是 0.35。这一默认值考虑到了研究成果，研究表明该部分应处于 0.2 至 0.5 的范围

内（例如，Fearnside，2000 年；Barbosa 和 Fearnside，1996 年；Fearnside，1990 年）。“优良做法”是各国应利用 0.35，

或这个范围内的另一个值，但应就选择的依据提供文件证明。没有关于带离现场烧除的生物量数量的默认值；各国

将需要根据本国数据来源得出一个比例。在方程 3.3.10 中，由于烧除而氧化的生物量比例的默认值是 0.9，与《IPCC

指南》原来所给出的一样。 

    估计腐朽引起的排放的方法假定，所有生物量在 10 年期间腐朽。为了报告目的，各国有两种选择：报告 1 年中

腐朽引起的全部排放，认识到实际上它们是在 10 年期间发生，或逐年报告腐朽引起的所有排放，将速率估计为方程

3.3.11 中总量的十分之一。如果各国选择后一种办法，它们应给方程 3.3.11 增加一个乘法因子 0.10。 

第 3 层：在第 3 层下，国家应界定所有的参数，利用更准确的值而不是默认值。 

3.3.2.1.1.3 活动数据的选择 

    所有层级都要求转变为农田的土地面积的估值。在计算转变为农田的土地上的生物量和土壤时，应利用相同的

面积估值。较高的层级需要更加具体的面积。为与《IPCC 指南》相一致，至少应为所有层级分别认定转变为农田的

林地和天然草地的面积。这意味着至少部分了解转变前的土地用途；如果将第 2 章中办法 1 用于土地面积的认定，

可能需要专家判断。 

第 1 层：第 1 层办法需要一种类型的活动数据：从初始土地用途（即林地、草地、定居地等）转变为最后作物

类型（即一年生或多年生作物）的农田面积（A 转变）的分别估值。例如，各国应分别估计转变为一年生作物农田的

热带湿润林地的面积、转变为多年生作物农田的热带湿润林地的面积、转变为多年生作物农田的热带湿润草地的面

积，等等。该方法假定面积估计基于一年的时间范围。如果面积估计按较长的时间范围评估，应将它们换算为年平

均面积以便与上文提供的碳储量默认值相匹配。如果各国没有这些数据，可将部分抽样外推到整个土地基础或根据

本国专家的判断将有关转变的历史估值在时间上外推。关于第 1 层下的计算，诸如粮农组织数据库、《IPCC 指南》

和其它来源等国际统计资料，补充以可靠的假定，可用来估计从每种初始土地用途转变为农田的土地面积。对于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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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的计算，则利用国家具体来源的数据估计从初始土地用途到最后作物类型的所有可能的转变。 

第 2 层：各国应努力利用关于从初始土地用途到最后作物类型的所有可能转变的实际面积估值。通过分析土地

利用和土地覆盖格局的定期遥感图像，通过定期进行关于土地利用格局的地面抽样，或通过混合清查体系，可以实

现土地面积的充分覆盖。如果部分较高分辨率的国家具体的数据可加利用，鼓励各国利用根据最可靠知识所做的可

靠假定来外推到整个土地基础。可根据本国专家的判断，将有关转变的历史估值在时间上外推。 

第 3 层：用于第 3 层计算的活动数据应充分核算转变为农田的所有的土地用途，并加以分解以反映国内各种不

同的条件。分解可按行政区域（县、省等）、生物群落、气候参数或这些参数的组合来进行。在许多情况下，各国可

能拥有关于土地转变的多年趋势的信息（来自关于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定期抽样或遥感清查）。 

3.3.2.1.1.4 不确定性评估 

第 1 层：这种方法产生的不确定性的来源是利用全球或国家关于转变为农田的土地面积的平均转变率和粗略估

值。此外，依赖于初始和最后条件下碳储量的默认参数也会造成较高程度的不确定性。这种方法的默认值有着与自

身相关的对应的误差范围。利用出版的关于农林综合经营体系中碳储量问题的研究汇编导出第 3.3.2.1.1.2 节中提供的

默认数据（Schroeder，1994 年）。虽然默认值源自多项研究，但它们相关的不确定性范围未列入出版物。因此，根据

专家判断，假定碳储量不确定性范围的默认值为+/-75%。 

第 2 层：提供关于不同土地用途发生转变的实际面积估值，将能够进行更透明的核算并使专家能够发现缺口和

重复计算的土地面积。第 2 层方法至少利用一些本国界定的默认值，这将提高估值的准确性，因为它们更能代表国

家相关的条件。利用国家具体的数值应需要足够的抽样规模和/或通过专家判断来估计不确定性，并连同按照第 2 章

的建议求出的关于活动数据的不确定性估值一起用于本报告第 5 章说明的不确定性分析办法。 

第 3 层：来自土地利用和管理清查系统的活动数据应提供一个基础以便得出因土地用途发生变化产生的面积不

确定性的估值。利用蒙特卡洛程序可将排放和活动数据及其相关的不确定性结合起来以估计整个清查的均值和信度

区间。 

 

3.3.2.2  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 

3.3.2.2.1  方法问题 

    土地用途向农田的转变可发生于未管理的土地，包括天然、相对不受扰乱的生态系统（例如，林地、草地、热

带稀树草原、湿地）和为其它用途而管理的土地（例如经营林地、经营放牧地）。对农田进行较集约的管理（即收获

生物量清除程度高，经常通过翻耕干扰土壤）通常将导致土壤有机质和死有机质（地表枯枝落叶和粗碎木片）中碳

的损失。任何枯枝落叶和死木库（利用 3.2.2.2 节中说明的方法估计）应假定为在土地转变后氧化，而且土壤有机质

碳储量的变化应按下述方法估计。 

    转变为农田的土地土壤中碳储量的总变化列示在以下方程 3.3.12 中： 

方程 3.3.12 

转变为农田的土地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LC 土壤

 = ∆CLC 矿物质

 –∆CLC 有机质
 –∆CLC 施石灰

 

其中： 

∆CLC 土壤
   = 转变为农田的土地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LC 矿物质

  = 转变为农田的土地矿质土壤中的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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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C 有机质
  = 转变为农田的耕种有机土壤中的年度碳排放，吨碳/年 

∆CLC 施石灰
  = 转变为农田的土地中施用农用石灰引起的年度碳排放，吨碳/年 

    选择最合适的估计方法的标准类似于就永久农田土壤所述的标准。关键因素包括土地转变的类型和转变的长久

性，以及国家适当的关于估计参考土壤碳储量和储量变化及排放因子的具体信息的可获性。 

    所有国家都应努力改进清查和报告办法，根据本国情况推进到尽可能高的层级。对于各国来说，如果转变为农

田的土地上碳排放和清除是一个关键类别，并且如果根据第 5 章概述的原则认为土壤有机质的子类别是重要的话，“优

良做法”则应利用第 2 层或第 3 层的办法。各国应利用图 3.1.2 中的决策树来帮助选择方法。 

3.3.2.2.1.1 方法的选择 

矿质土壤 

    第 1 层方法基于《IPCC 指南》（土地利用和管理引起的土壤二氧化碳排放和摄取，第 5.3 节），在土壤转变后利

用方程 3.3.3 进行。第 1 层方法依赖有关参考碳储量和储量变化因子的默认值以及关于土地用途转变的位置和速率的

较为总计的数据。 

    对于第 1 层而言，最初（转变前）的土壤碳储量（SOC(O-T)）根据就所有用途土地采用的相同参考土壤碳储量（SOC

参考）（表 3.3.3），连同表 3.3.9 所示的关于先前土地利用的适当的储量变化因子（FLU、FMG、FI）来确定（也见第 3.2.1.3

节（森林土壤）和 3.4.1.2 节（草地土壤））。对于非经营土地及扰乱程度较低的经营林地和放牧地，假定土壤碳储量

等于参考值（即土地利用、管理和投入因子等于 1）。转变为农田的土地上当前的土壤碳储量（SOC0），完全按永久

农田一样估计，即利用参考碳储量（表 3.3.3）和储量变化因子（表 3.3.9）。这样，计算排放（源）或清除（汇）的

年排放率的方法是将（一段时间内）储量之差用清查时期（默认值是 20 年）去除。 

    确定每公顷土地面积的 SOC0和 SOC(O-T)及土壤碳储量净变化的计算步骤如下： 

步骤 1： 根据气候和土壤类型，选择每个受查土地面积的参考碳储量值（SOC 参考）。 

步骤 2： 根据参考碳储量和先前的土地利用与管理——它们确定土地利用因子（FLU）、管理因子（FMG）和投

入因子（FI）——来计算转变为农田的土地在转变前的碳储量（SOC(O-T)）。注意：如果转变的土地是

林地或天然草地，转变前的储量将等于天然土壤参考碳储量。 

步骤 3： 利用相同的参考碳储量（SOC 参考），重复步骤 2 来计算 SOC0，同时使用代表了转变为农田的土地条件

的土地利用、耕作和投入因子。 

步骤 4： 计算清查期内该面积土壤的年均碳储量变化（∆ CCC 矿物质
）。 

例子：对于热带湿润环境中的火山土壤上的森林而言：SOC 参考=70 吨碳/公顷。对于所有的森林土壤（和

天然草地），储量变化因子（FLU、FMG、FI）的默认值都是 1；这样，SOC(O-T)是 70 吨碳/公顷。如果土

地转变为一年生作物农田，实行集约耕作和低剩余物碳投入，那么 SOC0=70 吨碳/公顷·0.58·1·0.91=36.9

吨碳/公顷。这样，清查期内该面积土壤的年均碳储量变化的计算是：（36.9 吨碳/公顷-70 吨碳/公顷 ）/20

年=-1.7 吨碳/公顷/年。 

    《IPCC 指南》还提供以轮作为代表的土地用途暂时转变为农田相关联的碳储量变化的估值。在这种情况下，储

量变化因子不同于向永久农田转变时所利用的那些因子，而且土壤碳储量的变化将取决于休闲（植被恢复）周期的

长度。计算的关于轮作土壤的碳储量代表作物休闲周期的平均碳储量。成熟的休闲意指非农田植被（例如森林、热

带稀树草原）恢复到为用作农田再次清除前的成熟或接近成熟状态的情况，而在短期休闲中，在再清除之前达不到

植被恢复的程度。如果已处于轮作状态的土地转变为永久农田（或其它土地用途），代表轮作的储量因子将提供用于

计算转变后变化的“初始”碳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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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矿质土壤的第 2 层方法也利用方程 3.3.3，但涉及国家或区域具体的参考碳储量和/或储量变化因子及分解程

度较高的土地利用活动数据。 

有机土壤 

关于清查期内从其它土地用途转变为农田的有机土壤的第 1 和第 2 层的办法像长期耕种的有机土壤一样处理，

即根据气候状况，它们有一个适用于它们的不变的排放因子（见方程 3.3.5 和表 3.3.5）。在第 2 层中，排放因子从国

家或区域具体的数据求得。 

矿质和有机土壤 

    对于矿质和有机土壤而言，第 3 层方法将涉及更加详细的国家具体模式和/或测量办法，连同高度分解的土地利

用和管理数据。估计土地用途转变为农田引起的土壤碳变化的第 3 层办法应利用这样的模式和数据集，即它们能够

代表一段时间内不同土地用途和植被类型间的转变，包括林地、热带稀树草原、草地和农田。需要将第 3 层方法与

生物量的清除和植物剩余物（包括碎木片和枯枝落叶）的清除后处理的估值结合起来，因为剩余物清除和处理（例

如烧除、整地）通过分解和燃烧的变化将会影响对土壤有机质形成的碳投入和碳损失。关键是要用来自国家或区域

具体实地位置的独立观察结果对模式加以验证，这些实地位置能够代表气候、土壤和植被类型对土地用途转变后土

壤碳储量变化的相互作用。 

施用石灰 

    如果对从其它土地用途转变的农田施用农用石灰，那么估计施用石灰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方法与第 3.3.1.2.1.1

节中为仍为农田的农田说明的方法相同。 

3.3.2.2.1.2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矿质土壤 

    在利用第 1 层或第 2 层方法时需要以下变量： 

参考碳储量（SOC 参考） 

第 1 层：第 1 层的“优良做法”是利用表 3.3.3 中提供的参考碳储量默认值（SOC 参考）。它们摘自《IPCC 指南》

并作了更新和以下改进：一）估值是从关于天然植被下的土壤剖面的最新汇编中以统计方法得出；二）“灰化”土壤

（在 WRB 分类中界定为北方生物带和温带灰壤，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界定为灰土）作为一个单独类别列入，三）包

括了北方生物带气候区域的土壤。 

第 2 层：就第 2 层方法而言，参考土壤碳储量可根据譬如作为一国土壤调查和制图活动的组成部分进行的土壤

测量的结果来确定。重要的是应利用关于受测量土壤的可靠分类说明，将土壤按表 3.3.3 中界定的类别分类。如果利

用更细分的参考土壤碳储量，则土壤分类的定义需要一致并提供详细的文件说明。利用国家具体的数据来估计参考

土壤碳储量的优点包括关于个别国家的值将更准确和更具有代表性，而且能够更好地估计可用于正规不确定性分析

的概率分布函数。 

储量变化因子（FLU、FMG、FI） 

第 1 层：第 1 层的“优良做法”是利用表 3.3.9 中提供的储量变化因子默认值（FLU、FMG、FI）。它们取自《IPCC

指南》并在对出版的研究材料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予以更新。表中提供了指导选择合适因子值的定义。储量变化

因子用于估计转变后（SOC0）和转变前（SOC(O-T)）的储量；数值将随转变之前和之后土地利用和管理条件的变化而

变化。注意，如果林地或天然草地转变为农田，储量变化因子的值将是 1，这样，转变前的土壤碳储量等于天然植被

参考值（SOC 参考）。 

第 2 层：关于第 2 层方法，估计国家关于土地用途转变为农田的具体的储量变化因子，一般将基于代表已转变

和未转变用途土地的成对地块的比较，其中除土地利用史以外的所有因素尽量类似（例如，Davidson 和 Ackermann，

1993 年）。理想的情况下，能够找到几个代表自转变以来不同时间某种给定的土地用途的抽样地点——称为演替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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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Neill 等人，1997 年）。针对土地用途转变反复进行的长期实验为数极少，因此，与永久农田相比，关于土

地用途转变的储量变化因子和排放因子将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在评价现有的研究或进行新的测量时，关键是接受

比较的地块应具有类似的转变前的历史和管理以及类似的地形状况、土壤物理特性而且位置相互靠近。关于永久农

田，所需信息包括每种土地用途（和演替时序中的时点）的碳储量（即每单位面积至规定深度的质量）。如先前在仍

为农田的农田项下所说明的，如果没有据以选择替代深度间隔的具体信息，“优良做法”是比较至少 30 厘米深度（即

用于第 1 层计算的深度）的储量变化因子。如果有足够数目的研究资料可加利用和如果证明在较深的深度土地管理

引起的具有统计意义的重大储量差别，那么较深深度的储量变化也许是可取的。不过，关键是应按共同的深度确定

参考土壤碳储量（SOC 参考）和储量变化因子（FLU、FMG、FI）。 

有机土壤 

    第 1 层和第 2 层选择最近转变为农田的有机土壤的碳排放因子，应遵守与早先在仍为农田的农田一节下说明的

求出排放因子的相同程序。 

表 3.3.9 
土地用途转变为农田的相关土壤储量变化因子（FLU、FMG、FI） 

因子值类型 层级 气候状况 
《IPCC 指

南》默认值
误差

#
 定义 

温带 1 NA 土地利用 天然林地或草地

（未退化） 热带 1 NA 

代表天然或长期未退化和可

持续管理的林地和草地 

热带 0.64 ±50% 土地利用 轮作—短期休闲 

轮作—成熟休闲 热带 0.8 ±50% 

永久轮作，在这种情况下对热

带林地或林区进行清除以便

在短期内（例如 3-5 年）种植

一年生作物然后撂荒。 

土地利用、管理

和投入 
经营林 见方程 3.2.14 和附文 

土地利用、管理

和投入 
经营草地 见表 3.4.5 中的默认值 

土地利用、管理

和投入 
农田 见表 3.3.4 中的默认值 

#表示名义误差估值，相当于两倍标准偏差，作为均值的百分比。NA 表示“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因子值构成

界定的参考值。 

 

3.3.2.2.1.3 活动数据的选择 

矿质和有机土壤 

    至少，各国应当拥有清查期内转变为农田的土地面积的估值。如果土地利用和管理数据有限，可将总计数据例

如粮农组织关于土地转变的统计资料作为起点，结合采用本国专家关于正在转变的土地利用类型（例如，林地和草

地及其各自的土壤类型）大概分布的知识和关于转变为农田的土地上正在利用的各种农田做法的知识。通过分析土

地利用和土地覆盖格局的定期遥感图像，通过定期进行关于土地利用格局的地面抽样，和/或通过混合清查体系，可

以完成更详细的核算工作。土地用途转变为农田的估值应按照主要土壤类型——如为第 1 层所界定的——分层，如

果采用第 2 层或第 3 层的办法，则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分层。这可基于采用合适的土壤图覆盖以及关于转变

用途的土地位置的空间坐标数据来进行。 

3.3.2.2.1.4 不确定性评估 

由于向农田用途的多数转变会引起土壤碳储量的损失，因此从降低总体不确定性的观点看，最要紧的数据是转

变为农田的土地面积的准确估值。由于其很高的天然土壤碳储量和大量损失的可能性，发生在有机土壤以及湿地矿

质土壤和火山土壤上的向农田的转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通过在同一地点直接监测转变为农田之前和之后（数年期

间）的碳储量（和排放），能够最有效地减少最近（＜20 年＝转变为农田的土地的碳储量变化和排放因子估值的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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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不过，最为常见的是基于间接估计的数据即所谓的演替时序，其中土地是在过去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转

变为农田。与在一段时间进行直接监测相比较，利用基于演替时序的估值的不确定性较高。在构建和评价演替时序

时，重要的是选择在原始植被、土壤类型和景观状况方面尽量类似的地区，即主要的差别是自发生转变以来的时间。

应根据一个以上的演替时序进行估计。总体的不确定性评估将要求把与储量变化和排放因子相关联的不确定性与转

变为农田的土地面积的相关活动数据结合起来。 

 

3.3.2.3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本节论述因林地、草地和其它土地转变为农田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增加的问题。在林地、草地和其它土地转变

为农田后，可以预计氧化亚氮的排放会增加。这是由于这种转变通常导致土壤有机质（SOM）加强矿化（转变为无

机形态）的结果。矿化不仅导致土壤碳的净损失从而引起二氧化碳的净排放（第 3.3.2.2.1.2 节），而且与先前在土壤

有机质中的氮转变为铵和硝酸盐有关。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动将所存在的某些铵和硝酸盐转化为氧化亚氮。这样，可

以预计土壤有机质的净减少造成的这种微生物基质的增加使氧化亚氮排放量出现净增。本办法利用与估计长期耕种

的农田产生的直接排放所采用的相同排放因子（EF1）（见《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农业”章），而且有着同样的逻

辑依据，即由于矿化作用，在土壤中转化为无机形态的氮，与通过硝化作用和脱硝作用产生氧化亚氮的生物体基质

全部同值，不管有机源是何种，在土地用途转变为农田的情况下是土壤有机质，或在收获后是耕种的植物根部和作

物剩余物，或在《IPCC 指南》第 4 章“农业”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论述的氧化亚氮排放情况下是施加的有

机肥。 

    关于估计生物量就地和异地烧除引起的微量气体排放（氧化亚氮、氮氧化合物、甲烷以及一氧化碳）的指导意

见在第 3.2.1.4 节中提供。 

    通风的表层土中甲烷氧化的速率会由于转变为农田而发生变化。不过，由于信息有限，氧化的减缓不在本报告

中论述。今后，随着更多的数据可加利用，也许能够更充分地考虑各种活动对甲烷氧化速率的影响。 

3.3.2.3.1 方法问题 

矿质土壤产生的氧化亚氮 

3.3.2.3.1.1 方法的选择 

氧化亚氮的排放总量等于方程 3.3.13 和 3.3.14 所示的土地用途转变引起的所有氧化亚氮排放量之和。这些是林

地、草地、定居地或其它土地转变为农田造成的土壤有机质矿化引起的排放。 

方程 3.3.13 

转变为农田的土地矿质土壤中的氧化亚氮年排放总量 

Total N2O-N 转变 = ∑i N2O-N 转变,i 

其中： 

Total N2O-N 转变 = 转变为农田的土地矿质土壤中的氧化亚氮年排放总量，千克氧化亚氮–氮/年 

N2O-N 转变,i = 转变类型 i 的土地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千克氧化亚氮 –氮/年 

施肥引起的排放：以前土地利用（经营林或草地）和新土地利用（农田）中施氮肥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在清单

的其它地方计算（《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不应在这里报告，以避免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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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3.3.14 

与林地、草地或其它土地转变为农田相关联的扰乱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 

N2O-N 转变 = N2O 净矿化-N 

N2O 净矿化-N = EF1·N 净矿化 

其中： 

N2O-N 转变 = 与林地、草地或其它土地转变为农田相关联的扰乱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千克 氧化亚氮- 氮/

年 

N2O 净矿化-N = 土地用途变化引起的额外排放，千克氧化亚氮-氮/年 

N 净矿化   = 扰乱引起的土壤有机质净矿化导致每年释放的氮，千克氮/年 

EF1 = 计算施氮肥造成的农田排放采用的 IPCC 默认排放因子，不论以矿质肥料、类肥还是作物剩余物的形

式，千克氧化亚氮-氮 /千克氮。（默认值是 0.0125 千克 氧化亚氮-氮 /千克氮） 

注：以 44/28 和 10-6乘 N2O-N 转变来获得以千兆克氧化亚氮/年表示的氧化亚氮排放量。 

由于净矿化释放的氮，即 N 净矿化，可以按照同一时期（20 年）土壤碳矿化的计算方法计算。默认法假定该期间

土壤有机质有一个恒定的碳:氮比率，这样： 

方程 3.3.15 

每年因扰乱导致土壤有机质净矿化引起释放的氮（基于土壤碳矿化） 
N 净矿化 = ∆CLC 矿物质

·1 / C:N 比率 

其中： 

N 净矿化  = 每年因扰乱导致土壤有机质净矿化引起释放的氮，千克氮/年 

∆CLC 矿物质
  = 从方程 3.3.12 取得的值（也见第 3.3.2.2.1.1 节），适用于转变为农田的土地面积（见第 3.3.2.2.1

节），千克碳/年 

C:N 比率  = 土壤有机质（SOM）中碳与氮的质量之比，千克碳（千克氮）-1 

第 1 层：将默认值和最低限度空间分解数据用于方程 3.3.13 和 3.3.14。 

第 2 层：实际测量当地土壤有机质中具体的碳:氮比率，将改进对于土地用途转变后氧化亚氮排放的计算。 

第 3 层：第 3 层包括一个更加动态的利用过程模式模拟排放的方法，基于当地具体的数据，可能是空间坐标，

同时考虑到土地用途转变为农田的当地特点。 

3.3.2.3.1.2 排放因子的选择 

    需要以下因子： 

 EF1：计算土壤中氮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的排放因子。全球默认值是 0.0125 千克 氧化亚氮-氮/千克氮，基

于《IPCC 指南》第 4 章（农业）中为氧化亚氮排放采用的一般默认排放因子。 

 释放的碳利用方程 3.3.3 来计算。 

 碳:氮比率：土壤有机质中碳与氮的比率默认值是 15。这反映出林地或草地土壤中碳:氮比率稍大于多数农

田的土壤，农田土壤中的碳:氮比率一般为 8-12 左右。 

下面的专栏突出说明可进一步精确排放估计的方法，通过根据《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的对应文本类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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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3.1 

求出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的优良做法 

    在可能采用较高层级方法的情况下，以下各点适用： 

    “优良做法”要求按个别子源类别来测量氧化亚氮排放（例如，合成肥料（FSN）、畜粪肥（FAM）、

作物剩余物矿化（FCR）和（在本文论述的土地用途转变为农田的情况下）土壤有机氮的矿化（FOM-min））。

    要使氧化亚氮排放因子能代表国内的环境和管理条件，测量应在所有的季节在国内主要作物种植

区域进行，如果相关，还应在不同的地理和土壤区域和不同的管理制度下进行。土壤因素如质地和排

放条件、温度和水分等将对排放因子产生影响（Firestone 和 Davidson，1989 年；Dobbie 等人，1999

年）。 

    经验证、校准和有充分文件证明的模拟模式可能是一个有益的工具，可用来根据测量数据得出平

均面积的氧化亚氮排放因子。 

    关于测量期间和频率，氧化亚氮的排放测量应在整年内（包括休闲期）进行，最好连续数年进行，

以便反映天气条件和各年间气候变化的差别。在土地用途转变后的最初时期应频繁进行测量。 

 

3.3.2.3.1.3 活动数据的选择 

A 转变：需要关于发生转变的土地的面积。对于第 1 层而言，A 转变是一个单一的值，但对于第 2 层，它按转变类

型分解。 

3.3.3   完整性 

    关于土地面积估值的完整的数据序列，至少包含本国境内那些在土地利用调查或其它数据源所涉时期内被认为

是农田，而且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清除进行估计的土地面积。农田清查法所

涉及的总面积是该时期内仍为农田的土地和转变为农田的土地之和。这种清查法可能不包括某些据信温室气体排放

和清除不重要或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的农田面积，例如没有管理或土地用途没有变化的非木本作物农田。因此，

准备进行估计的农田总面积可能小于国内农田的总面积。在这种情况下，“优良做法”是各国应就清查中农田面积及

其国内农田总面积的差别提供文件证明和作出解释。鼓励各国随时跟踪国内农田的土地总面积，对于哪些部分用来

估计二氧化碳排放和清除进行透明的记录。正如第 2 章所述，所有农田面积，包括排放清查未涉及的那些面积，应

成为一致性检查的组成部分以避免重复计算或遗漏。在与其它土地利用面积的估值汇总时，农田面积数据序列将使

得能够全面评估国家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清查报告中所包括的土地基础。 

    将第 2 层或第 3 层方法用于农田生物量和土壤库的国家，应将更多的细节包括在它们关于农田面积数据序列的

清单中。例如，各国可能需要按主要气候和土壤类型将农田面积分层，包括受查和未受查的农田面积。在清查中利

用分层的土地面积时，“优良做法”是各国应为生物量和土壤库采用相同的面积分类。这将确保一致性和透明性，能

够有效地利用土地调查和其它数据收集工具，并能够明确说明生物量和土壤库中二氧化碳排放与清除之间的联系。 

3.3.4   制定一致的时间序列 

    为保持一个一致的时间序列，“优良做法”是各国保持关于一段时间内用于清查报告的农田面积的记录。这些记

录应跟踪清单中包括的农田总面积，按仍为农田的土地和转变为农田的土地细分。鼓励各国列入本国境内农田总面

积的估值。为确保在一段时间以一致的方式处理面积估值，土地利用定义应明确界定并保持不变。如对土地利用定

义作出修改，“优良做法”是对如何修改定义作出透明的记录。应将一致的定义用于列入清单的每种农田类型和管理

体系。此外，为便利正确核算几个时期的碳排放和清除，可以利用关于土地用途转变的历史信息。即使一国不能依

赖历史数据来进行目前的清查，改进目前的清查做法以便能够跨时间跟踪土地转变情况，也将对今后的清查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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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报告和文件 

    第 3.3 节说明的类别可利用附件 3A.2 中的报告表予以报告。可将农田类别下的估值与《IPCC 指南》中的以下报

告类别作比较： 

 仍为农田的农田生物量中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清除与 IPCC 报告类别 5A，“木质生物量中的变化”； 

 仍为农田的农田土壤中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清除与 IPCC 报告类别 5D，“土壤中碳的变化”； 

 土地用途转变为农田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和清除与 IPCC 报告关于生物量的类别 5B、关于土壤的类别 5D

和关于非二氧化碳气体的类别 5E。 

    “优良做法”是将用来产生国家清单估值的所有信息加以保管和归档。应将用来估计国家具体因子的信息的元

数据和数据源编写成文件并提供均值和方差估值。用来处理数据以估计国家具体因子的实际数据库和程序（例如统

计程序）应加以归档。用来对活动数据归类或总计的活动数据和定义必须编写成文件和归档。用于按气候和土壤类

型（第 1 和第 2 层）对活动数据分类的程序必须清楚地编写成文件。关于第 3 层办法，利用的建模、模式版本和认

定必须编写成文件。动态模式的使用需要将所有模式投入文件以及模式源代码和可执行程序的副本永久归档。 

3.3.6  清单质量保证/质量控制 

    “优良做法”是对清单估值和数据实施质量控制检查和外部专家审查。应特别注意国家关于储量变化和排放因

子的具体估值以确保它们基于高质量的数据和可证实的专家意见。 

    对农田进行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的具体检查方法包括： 

    仍为农田的农田：农田土壤的估值可基于包括多年生木本作物和一年生作物的面积数据，而生物量的估值只基

于多年生木本作物的面积数据。因此，构成仍为农田的农田中生物量和土壤估值基础的面积估值可能不同，生物量

的估值基于小于土壤估值的土地面积。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但农田完全由多年生木本作物组成或一年生作物的管理

和土地用途不变的国家除外。 

    转变为农田的土地：转变为农田的土地的合计总面积，在生物量和土壤的估计中应相同。虽然生物量和土壤库

可分解到不同的详细度，但应利用相同的一般类别来分解面积数据。 

    关于利用第 1 层或第 2 层方法来估计所有土壤碳储量的变化，有关清查期开始年（年(0-T)）和结束年（年(0)）的

每种气候-土壤类型组合的总面积必须相同（见方程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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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修订的《优良做法指南》第 1 层方法关于农田矿质土壤碳排放/清

除默认值的估计（见表 3.3.4） 

    计算耕作、投入、休耕和土地利用从草地或林地转变的农田管理因子。土地利用转变因子代表连续耕种 20 年后

发生的碳损失。耕作因子代表从常规耕作制（彻底翻耕土壤）到保护性做法（包括不翻和减少翻地）的管理变化产

生的影响。不翻地指直接播种而不翻耕土壤。减少翻耕涉及部分翻地，但不完全翻耕土壤，典型的情况下留下 60%

以上的土壤表面由剩余物覆盖，包括各种做法如深松土、覆盖和垅耕。投入因子代表通过种植高产作物、种植集约

化或施用改良剂等改变土壤碳投入的效应；投入因子包括以低、中、高三级和高 w/粪肥改良分类的种植制度。低投

入因子代表剩余物少的作物，实行带有绝对休闲的轮作，或实行剩余物从田间烧除或清除的种植制。中等投入种植

制代表种植谷物，剩余物返回田地，或实行接受有机土壤改良的轮作，否则由于剩余物清除而将被视为低投入。高

投入轮作具有剩余物产量高的作物、覆盖作物、改进种植的休闲地，或草层年数，例如轮作中的干草或牧草。耕作

和投入因子代表自管理变化起 20 年后对碳储量的影响。休耕因子代表农田暂时不用于生产作物并将转变为草地植被

可能为期 20 年所产生的影响。 

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式合成数据，说明固定和随机两种效应。固定效应包括深度、自管理改变起的年数和管理变

化类型（例如减少翻耕与不翻耕）。关于深度，数据不作总计，但包括为作为数据集中一个单独的点，每种递增深度

（例如 0-5 厘米、5-10 厘米和 10-30 厘米）测量的碳储量。同样，时间序列数据也不总计，即使这些测量是在相同地

块上进行。因此，将随机效应用来说明时间序列数据中的相互依赖性和代表同项研究中不同深度的数据点之间的相

互依赖性。如果方差的正态性和均匀性不符合模式假定（反向变换值在表中给出），将数据与自然对数相互转换。因

子代表 20 年时管理做法对上层 30 厘米土壤的影响，但土地利用转变因子除外，它代表耕种后 20 年或更长时期碳的

平均损失。这一碳核算法的使用者可通过用 20 年去除清查估值来大约估计碳储量的年度变化。计算每个因子值的方

差并可用于解释具有正常密度的概率分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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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草地 

    第 2 章定义的草地覆盖地球土地表面的四分之一左右（Ojima 等人，1993 年）并跨越从干旱到湿润的各种气候

条件。草地的管理程度和强度差异巨大，既有粗放型管理的牧场和热带稀树草原   ——牲畜存栏率和火烧状况是主

要的管理变量，也有集约型管理（例如，施肥、灌溉、物种改良）的连续性牧场和干草地。草地的植被一般以多年

生草为主，以放牧为主要的土地利用，与“森林”相区分的标准是林冠覆盖率低于森林定义中使用的阈值。 

    草地中有大量的地下碳，主要在根部和土壤有机质中。就给定的气候状况而言，草地的土壤碳含量往往高于其

它植被类型。放牧和火烧是草地演变所面临的通常扰乱因素；因此，植被和土壤碳对于放牧和火烧引起的适度扰乱

都有较大的耐受力（Milchunas 和 Lauenroth，1993 年）。在许多草地，火烧是防止木本物种入侵的一个关键因素，后

者能严重影响生态系统的碳存储（Jackson 等人，2002 年）。 

    《199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修订本》（《IPCC 指南》）论述草地与其它用途的土地（例如农田）间土

地用途转变引起的生物量和土壤碳储量变化、改良与非改良牧场间管理变化引起的土壤碳储量变化以及排水湿地和

牧场施用石灰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等问题。 

    本报告对《IPCC 指南》进行下列补充： 

 详尽说明处理草地两种主要的库——活生物量和土壤——中碳储量变化所需的方法； 

 明确包括自然扰乱和植被火烧对经营草地的影响；和 

 全面述及对土地用途转变为草地的估计。 

    在本节中，关于生物量和土壤碳库，就如何利用基本和先进的方法清查和报告仍为草地的草地和转变为草地的

土地产生的排放与清除提供了指导意见。还论述有关估计非二氧化碳排放的方法。该方法为一种分层结构，第 1 层

方法利用默认值，一般情况下采用有限分解的面积数据。第 2 层方法相应利用国家具体的系数和/或较精细尺度的面

积分解数据，这将降低排放/清除估值的不确定性。第 3 层方法是指利用更复杂的国家具体的办法。在可能的情况下，

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更新《IPCC 指南》的默认值和提供新的默认值。 

3.4.1  仍为草地的草地 

    永久草地的碳储量受人类活动和自然扰乱的影响，包括木质生物量的收获、草原退化、放牧、火烧、恢复、牧

场管理等。草地生物量的年产量会很大，但由于放牧和火烧进行的快速周转和清除，现存的地上部生物量蓄积量极

少超过每公顷数吨。在植被的木本部分、根部生物量和土壤中能够累积较大量的碳。这些库中碳储量增加或减少的

程度受上文所述的各种管理方法的影响。 

    本节就如何估计仍为草地的草地（GG）中两种碳库——活生物量和土壤——的碳储量变化提供指导意见。目前，

尚无足够的信息可用来制定默认系数以估计死有机质库。因此，仍为草地的草地每年总的碳储量变化是每种碳库—

—活生物量和土壤——的年度碳储量变化估值之和，如方程 3.4.1 所示。下文分别说明每种库的估计方法。 

方程 3.4.1 

仍为草地的草地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GG = ∆CGGLB

 + ∆CGG 土壤
 

其中： 

∆CGG  = 仍为草地的草地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GGLB
  = 仍为草地的草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GG 土壤
 = 仍为草地的草地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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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将吨碳换算为千兆克二氧化碳，用 44/12 和 10-3乘该值。关于惯例（符号），参见第 3.1.7 节或附件 3A.2（报

告表和工作单）。 

表 3.4.1 

关于仍为草地的草地项下的子类别各层方法的说明 

 层 

子类别 
第 1 层 第 2 层 第 3 层 

活生物量 假定碳储量无变化。 利用本国关于碳累积和清

除率的具体的值以及年度

或定期调查结果来估计按

气候区域分列的不同草地

类别的面积。 

利用国家具体的精细空间

尺度的办法（例如建模、

测量）。 

土壤 对于矿质土壤引起的土壤

碳变化，利用默认系数。

面积必须按气候和土壤类

型分层。对于有机土壤引

起的土壤碳变化，利用默

认系数并按气候区域将面

积分层。关于施用石灰引

起的排放，利用默认排放

因子。 

对于矿质和有机土壤，结

合利用某些默认系数和/或

国家具体的系数及空间分

辨率更加精细的面积估

值。对于施用石灰引起的

排放，利用以石灰形态区

分的排放因子。 

利用国家具体的精细空间

尺度的办法（例如建模、

测量）。 

 
3.4.1.1  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 

    虽然在概念上，草地、农田和森林间估计生物量变化所用的方法相似（在第 3.2.1.1 节中详细说明），但草地在

很多方面很独特。草地受到频繁的植被火烧，这可能影响热带稀树草原的增稠 1、死亡和再生及根茎比率。其它的管

理活动如树木和灌木清除、牧场改良、植树（silvopastoralism）及过度放牧和退化等，都会影响生物量的蓄积。就热

带稀树草原（有树木的草原）的木本物种而言，由于大量的多干树木、大量的灌木、空心树、高比例的直立死树、

高根茎比率和矮林再生等，异速生长关系与用于森林的不同。 

3.4.1.1.1 方法问题 

方程 3.4.2 列示了估计仍为草地的草地中活生物量碳储量变化的简要方程。依据所用的层级方法和数据可获性

而定，草地可按类型、区域或气候带分解。 

方程 3.4.2 

仍为草地的草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GGLB

 = ∑c∑i ∑m ∆CGGLB(c,i,m)
 

其中： 

∆CGGLB
 = 仍为草地的草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所有草地类型 i、气候带 c 和管理制度 m 之和，吨

碳/年 

CGGLB(c,i,m)
= 特定草地类型 i、气候带 c 和管理制度 m 的活生物量中的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1  热带稀树草原增稠是一个一般术语，指由于火烧和/或放牧及气候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草地生态系统木本物

种的密度和生物量增加。例如，在美国中南部，据估计，草地上木质生物量的侵蚀/增稠在数年期间使生物量蓄

积量增加了大约 0.7 吨干物质/公顷/年（Pacala 等人，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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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中的活生物量库包括木本和草本（禾本科草和非禾本草）植被中的地上部和地下部碳储量。不过，地上部

草本组分中的碳储量通常不大，而且对管理较不敏感；因此只在估计烧除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排放时才考虑草的地上

部生物量。草的地下部生物量中的碳储量较大，而且对管理变化较敏感，因此在估计草地活生物量中碳储量变化时

将其包括在内。 

3.4.1.1.1.1 方法的选择 

    所有国家都应努力改进清查和报告办法，根据本国情况推进到尽可能高的层级。对于各国来说，如果仍为草地

的草地中碳排放和清除是一个关键类别，而且如果根据第 5 章概述的原则，活生物量的子类别被认为很重要的话，

那么利用第 2 层或第 3 层的办法是“优良做法”。各国应利用图 3.1.1 中的决策树来帮助选择方法。 

第 1 层：在管理做法固定不变的草地中，生物量中的碳储量将处于大体稳定的状态（即通过植物生长累积的碳

大体上与分解和火烧造成的损失相抵）。在管理做法随时间发生变化（例如通过热带稀树草原增稠，为放牧管理而清

除树木/灌木，改进牧场管理或其它做法）的草地，储量变化可能是巨大的。不过，由于没有适当信息，难以制定关

于草地上这些不同管理制度引起的活生物量中碳储量变化率的可广泛适用的默认值。因此，第 1 层的假设是活生物

量碳储量无变化。 

第 2 层：在第 2 层，估计多年生木本植被的地上部和地下部生物量及草的地下部生物量的碳储量变化，如方程

3.4.3 所示。 

方程 3.4.3 

仍为草地的草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GGLB(c,i,m)

 = (∆B 多年生 + ∆B 草)·CF 

其中： 

∆CGGLB(c,i,m)
= 特定草地类型 i、气候带 c 和管理制度 m 的活生物量中的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B 多年生  = 地上和地下部多年生木质生物量的变化，吨干物质/年 

∆B 草   = 草的地下部生物量的变化，吨干物质/年 

CF = 干物质的碳部分（默认值=0.5），吨碳/吨干物质 

活生物量的变化（∆B）可以两种方法之一估计：(a)利用年生长和损失率（方程 3.4.4）或(b)依靠两个时点的生

物量蓄积量（方程 3.4.5） 

方程 3.4.4 

活生物量的年度变化（比率法） 

∆Bi = Ai·(G – L) 

其中： 

∆Bi = 类型 i 草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变化，吨干物质/年 

Ai = 类型 i 的草地面积，公顷 

G = 年均生物量生长，吨干物质/公顷/年 

L = 年均生物量损失，吨干物质/公顷/年 

如果在固定的时间间隔通过某些类型的国家清查系统来估计关于生物量蓄积量的数据，就可采用生物量差别法

（方程 3.4.5），计算两个时点的生物量蓄积总量之差。用两次测量的间隔年数去除该值以产生生物量蓄积量的年度

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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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3.4.5 

活生物量的年度变化（差别法） 
∆B = (B t2 – B t1

) / (t
2
 – t

1
) 

其中： 

∆B  = 活生物量的年度变化，吨干物质/年 

B t2  = 时间 t2时的生物量，吨干物质 

B t1 
= 时间 t1时的生物量，吨干物质 

    第 2 层方法涉及按主要草地类型和管理活动列示的国家或区域关于生物量蓄积量的具体估值和蓄积量变化的估

值，作为主要管理活动（即放牧和火烧状况、生产率管理）的一个函数。 

    上文所说明的任何一种办法都可用来估计地上部和地下部生物量的变化。在营造已久的草地上，生物量的变化

可能只对管理做法较近期的变化（例如在过去 20 年之内）作出反应。因此，“优良做法”是将生物量变化的估值与

具体的管理条件联系起来，在可能时，后者按气候和草地类型分类。例如，在利用比率法时，集约放牧情况下半干

旱草地的面积应用集约放牧半干旱草地特定的系数（G 和 L）相乘。如果利用差别法，那就应为特定管理制度下不

同的草地类型分别进行测量或估计生物量蓄积量。管理制度/草地条件的分层可包括这样一些类别：天然、粗放经营

型草地、受到木本作物侵蚀的草地、中度和重度退化的草地、集约管理、改进的牧场（见第 3.4.1.2 节关于土壤中碳

储量变化的广泛界定的管理条件）。 

    虽然可将方程 3.4.4 和 3.4.5 用来直接估计地上部生物量蓄积量的变化，但地下部生物量蓄积量经常利用适用于

地上部生物量蓄积量的扩展系数进行粗略估计。此种扩展系数为地下部与地上部生物量之比，又称根茎比率。根茎

比率可能因草地类型、气候区域和管理活动而变化。方程 3.4.6 显示如何估计总的（地上部和地下部）生物量蓄积量。

注意，必须先估计地上部生物量（BAG）然后再用于方程 3.4.6。可将方程 3.4.6 的总生物量蓄积量（B 总和）、地下部

生物量蓄积量（BBG）或地上部生物量蓄积量（BAG）用于方程 3.4.5 以估计一段时间内生物量蓄积量的变化。 

方程 3.4.6 

总生物量 

B 总和=BAG+BBG 

和 

BBG=BAG·R 

其中： 

B 总和 = 总生物量，包括地上部和地下部生物量，吨干物质 

BAG = 地上部生物量，吨干物质 

BBG = 地下部生物量，吨干物质 

R = 根茎比率，无量纲 

第 3 层：第 3 层涉及利用一段时间内基于统计的碳储量抽样和/或过程模式的清查系统，按气候、草地类型和管

理制度分层。例如，可将经验证的、特定物种的生长模式——它们纳入各种管理影响如放牧强度、火烧和施肥——

与关于管理活动的对应数据一起用来估计一段时间内草地生物量碳储量的净变化。可将模式连同类似于详细森林清

查中使用的基于定期抽样的蓄积量估值一起用来估计蓄积量变化（如方程 3.4.5 所示）以便为获得草地面积进行空间

外推。 

3.4.1.1.1.2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第 1 层：在第 1 层，默认假定是生物量蓄积量无变化。因此，不提供默认排放/清除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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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层：在第 2 层，可利用一些数据来帮助进行估计。第 2 层估计所需的因子是：生物量生长（G）和损失（L）

或在多时点的生物量蓄积量（Bt、Bt-1），以及地下部生物量的扩展系数。 

    基于比率的办法（方程 3.4.4）要求求出木质生物量损失（例如，收割或灌木清除的损失）和草本物种地下部生

物量损失（例如，牧场退化所引起）的损失率（即方程 3.4.4 中的 L），以及木本物种地下部生物量的净生长率（例

如，因热带稀树草原增稠或牧场改良）（方程 3.4.4 中的 G）。为根据报告的碳储量值来导出碳生长和损失系数，需要

至少两个时点的估值。然后计算两个时点间碳储量的变化，并用该时期的年数去除这个数量以得出一个年率。应根

据特定管理/土地利用活动的变化（例如，牧场施肥、灌木清除、热带稀树草原增稠）来估计变化率。应将实地研究

的成果与其它来源的碳生长和损失估值作比较以核实它们在文件所述的范围之内。可根据补充数据和专家意见修改

报告的碳生长和损失率，但清查报告中应列入明确的理论依据和文件。（注：在求出生物量累积率的估值时，重要的

是应认识到生物量蓄积量的净变化将主要发生在管理改变后的头些年（例如 20 年）。在这段时间后，生物量的蓄积

量将趋于新的稳定状态，生物量蓄积量将不发生或很少发生变化，除非管理条件进一步发生变化）。 

    采用方程 3.4.5 需要区域或国家关于一段时间内生物量蓄积量的具体数据。可通过多种方法取得这些数据，包括

根据航摄照片（或高分辨率卫星图像）和对地块的地面测量来估计木本植被的密度（树冠覆盖率）。物种构成、密度

和地上与地下部生物量之比可能因不同的草地类型和条件而差异巨大，因此将抽样和调查活动按草地类型分层可能

是极有效的做法。关于生物量清查的调查和抽样的一般指导意见在第 5 章（第 5.3 节）中给出。 

地上部生物量蓄积量和地上部年生产率的默认估值在表 3.4.2 中提供。这些是全球平均值，按主要气候带

分列，不打算作为第 2 层生物量蓄积量变化估计的依据，但可作为估计烧除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排放（见第 3.4.1.3

节）和用于第一层与国家求出的生物量蓄积量估值进行比较的默认值。 

表 3.4.2 
现存生物量草地（作为干物质）和地上净初级生产量的默认估值，按 IPCC 气候带分类 

地上部峰值活生物量 
（吨干物质/公顷） 

地上部净初级生产量(ANPP) 
（吨干物质/公顷/年） 

IPCC气候带 

平均 研究数 误差
1
 平均 研究数 误差

1 
北方生物带-
干和湿 2 

1.7 3 ±75% 1.8 5 ±75% 

寒温带-干 1.7 10 ±75% 2.2 18 ±75% 
寒温带-湿 2.4 6 ±75% 5.6 17 ±75% 
暖温带-干 1.6 8 ±75% 2.4 21 ±75% 
暖温带-湿 2.7 5 ±75% 5.8 13 ±75% 
热带-干 2.3 3 ±75% 3.8 13 ±75% 

热带-潮和湿 6.2 4 ±75% 8.2 10 ±75% 
    关于现存活生物量的数据是根据在 ORNL DAAC NPP 数据库[http://www.daac.ornl.gov/NPP/html.docs/npp_ site.html]登记的

草地现场报告的多年平均数汇编。地上部初级生产量的估值来自：Olson,R.J.、J.M.O.Scurlock、S.D.Prince、D.L.Zheng 和

K.R.Johnson(合编)，2001 年。NPP 多生物群落：净初级生产量和生态系统模式-数据相互比较的驱动数据。资料来源可在线查

阅[http://www.daac.ornl.gov/NPP/html-docs/EMDI_des.html])。 
1表示名义误差估值，相当于两倍标准偏差，作为均值的百分比。 
2 由于数据有限，将北方生物带温度状况的干旱和湿润带以及热带温度状况的湿润和湿带合并在一起。 

 

    估计地下部生物量可能是草地生物量调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实地测量很费力和困难，因而经常利用扩

展系数根据地上部生物量来估计地下部生物量。针对火烧和放牧所作的调整已导致产生比其它许多生态系统更高的

根茎比率；因此，基于森林的生物量扩展系数不作修改是不能适用的。根茎比率表明在个别物种（例如，Anderson

等人，1972 年）和社区层级（例如，Jackson 等人，1996 年；Cairns 等人，1997 年）的值都有很大的范围。因此建

议尽量凭经验求出某个区域或植被类型所特有的根茎比率。表 3.4.3 提供世界各主要草地生态系统的默认根茎比率；

如果有的国家没有本区域具体的信息来制定国家的比率，可将这些数据用作默认值。还列入了关于林地/热带稀树草

原和灌木地的根茎比率以供那些将这些土地纳入其清查的草地部分的国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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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层：第 3 层办法是，例如结合利用动态模式与生物量蓄积量变化的清查测量数据，而不是利用简单的蓄积

量变化或排放因子本身。采用基于模式的办法，通过利用估计模式内部生物量蓄积量净变化的多个方程来得出排放/

清除估值。选择合适模式的关键标准是它们能够代表活动数据中所表示的所有管理做法。关键是应依靠来自国家或

区域特定的实地位置的独立观察结果对模式进行验证，这些位置能代表该国的气候、土壤和草地管理体系的变化。 

表 3.4.3 
世界主要稀树草原/草原生态系统的默认扩展系数（根茎（R:S）比率） 

 植被类型 近似于 IPCC 气候带
1
 根茎比率 n 误差

2 

干草原 /冻原 /湿草原

草地 
北方生物带（干、湿）、寒

温带（湿）、暖温带（湿）

4.0 7 ±150% 

半干旱草地 干（寒温带、暖温带和热

带） 
2.8 9 ±95% 

草地 

亚热带/热带草地 热带（湿润和湿） 1.6 7 ±130% 

林地/稀树草原  0.5 19 ±80% 其它 

灌木地  2.8 9 ±144% 
1  源数据按草地生物群落类型分类，因此与 IPCC 气候带的对应是近似的。 
2  给出的误差估值为两倍标准偏差，作为均值的百分比。 

 

3.4.1.1.1.3 活动数据的选择 

    本节的活动数据是指长期草地（即并非最近从其它土地用途转变为草地）的土地面积（Ai）估值。此外，各国

还需要估计每年烧除的面积以估计非二氧化碳的排放。第 2 章就获得数据并按不同土地利用类别进行分类的办法提

供一般性的指导意见。为估计这一来源的排放和清除，各国需要获得草地面积的估值，按要求进行分解以对应于可

利用的排放因子和其它参数。由于第 1 层假定生长和损失不导致草地生物量发生净变化，因此，在第 1 层无需得出

活动数据，但为了估计与烧除相关联的非二氧化碳的排放除外（第 3.4.1.3 节）。下文就如何采用第 2 层和第 3 层方

法求出活动数据提供指导。 

    将年度或定期调查与第 2 章概述的办法联系起来使用以估计草地的年均土地面积。将面积估值再按一般气候区

域和管理做法细分以匹配 G 和 L 值。可利用国际统计资料如粮农组织数据库、《IPCC 指南》和其它来源的数据来估

计草地的面积。草地烧除的面积可根据已知的不同草地类型的平均火烧频率或根据更准确的评估如利用遥感清查的

烧除面积来作出估计。 

    为改进估计，利用更详细的年度或定期调查结果来估计按草地类型、气候区域和管理制度分层的草地面积。如

果国家更高分辨率的具体数据只能部分加以利用，鼓励各国采用现有最先进可靠的假定外推到整个草地基础。 

    第 3 层要求在国家以下级分解到精细格网尺度的高分辨率活动数据。与第 2 层相似，土地面积按主要气候分成

各种草地类型，同时也分成若干管理类别。如有可能，利用空间坐标的面积估值以便于草地的全面覆盖并确保面积

不被高估或低估。此外，还能将空间坐标的面积估值与当地相关的碳累积和清除率及再蓄积和管理影响联系起来，

提高估计的准确性。 

3.4.1.1.1.4 不确定性评估 

    由于第 1 层假定草地生物量无变化，因此不必为第 1 层求出不确定性估值。下文就采用第 2 层和第 3 层方法求

出不确定性估值提供指导。 

    不确定性的来源包括土地面积估值（Ai）、烧除土地面积部分（fburned,i）、碳增加和损失（G 和 L）、碳储量（B）

和扩展系数（EF）等项的准确度。“优良做法”是为国家界定的每一项计算误差估值（即标准偏差、标准误差或范围）

并将这些估值用于基本的不确定性评估。表 3.4.3 中提供的默认不确定性估值可用于生物量扩展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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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 

    第 2 层办法也可利用较高分辨率的活动数据，例如本国境内不同气候区域或草地管理体系的面积估值。较高分

辨率的数据在与为这些较精细尺度的土地基础界定的碳累积因子联系起来时，将会降低不确定性的程度。 

可利用这种信息以及第 2 章关于面积估值不确定性的测量数据并采用第 5.2 章（认定和量化不确定性）关于不

确定性分析的第 1 层方法来评估草地生物量中碳排放和清除估值的不确定性。 

 

3.4.1.2 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 

3.4.1.2.1 方法问题 

    《IPCC 指南》提供了可适用于包括草地在内的所有土地用途的、估计土地利用和管理引起的土壤二氧化碳排放

和摄取（第 5.3 节）的方法。该方法考虑到矿质土壤的有机碳储量变化（二氧化碳排放或清除）、转变为牧场的有机

土壤（即泥炭或淤泥土壤）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草地土壤施用石灰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 

关于矿质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IPCC 指南》将土壤碳储量定义为进入 30 厘米深度的矿质土壤层的有机碳，而

且不包括地表剩余物（即死有机质）中的碳或无机碳（即碳酸盐矿物）的变化。在多数草地土壤中，地表剩余物与

土壤中的碳相比只是一种微小的储量。 

    下文列示估计土壤中碳储量变化的简要方程 3.4.7。 

方程 3.4.7 

仍为草地的草地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GG 土壤
 = ∆CGG 矿物质

 – ∆CGG 有机质
 – ∆CGG 施石灰

 

其中： 

∆CGG 土壤
  = 仍为草地的草地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GG 矿物质
  = 仍为草地的草地矿质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GG 有机质
 = 仍为草地的草地有机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估计为年净通量），吨碳/年 

∆CGG 施石灰
  = 草地施用石灰引起的年度碳排放，吨碳/年 

    对于第 1 层和第 2 层方法而言，应将死有机质和无机碳储量的变化假定为零。如将死有机质列入第 3 层的办法，

测量应基于年度周期内存在的最低数量以避免包括代表短暂有机碳库的新近枯萎的植物物质。选择最合适的层级将

取决于：（一）关于草地管理和一段时间内管理变化的活动数据的可获性和详细度，（二）用来估计基础碳储量和储

量变化及排放因子的合适信息的可获性，和（三）国家专门的土壤清查系统的可利用性。 

    所有国家都应努力改进清查和报告办法，根据本国情况推进到尽可能高的层级。对于各国来说，如果仍为草地

的草地中的碳排放和清除是一个关键类别，而且如果根据第 5 章概述的原则认为土壤有机质的子类别是重要的话，

“优良做法”是应利用第 2 层或第 3 层的办法。各国应利用图 3.1.1 中的决策树来帮助选择方法。 

3.4.1.2.1.1 方法的选择 

    用于估计矿质土壤中碳储量变化的方法不同于用于有机土壤的方法。各国也可能鉴于资源的可获性，采用不同

的层级方法来编制关于这个子类别的不同部分的估值。因此，下文分别讨论矿质土壤、有机土壤和施石灰引起的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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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矿质土壤 

    就矿质土壤而言，如方程 3.4.8 所示，估计方法是基于影响土壤碳的管理发生变化后一个确定时期内土壤碳储量

的变化。清查中某个草地体系面积先前的土壤碳储量（SOC(O-T)）和清查年的土壤碳储量（SOC0）根据适用于各自

时点的参考碳储量（表 3.4.4）和储量变化因子（表 3.4.5）进行估计。这里，某个草地体系是指一种特定的气候、土

壤和管理组合。排放（源）或清除（汇）的年度速率用清查时期去除储量的差额（一段时间内）计算。默认时期是

20 年。 

方程 3.4.8 

单一草地体系矿质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GG 矿物质

 = [(SOC0 – SOC(0 –T))·A ] / T 

SOC = SOC 参考·FLU·FMG·FI 

其中： 

∆CGG 矿物质
  = 矿质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SOC0  = 清查年土壤有机碳储量，吨碳/公顷 

SOC(0 –T)  = 清查前 T 年土壤有机碳储量，吨碳/公顷 

T = 清查时期，年（默认值是 20 年） 

A = 每个地块的土地面积，公顷 

SOC 参考  = 参考碳储量，吨碳/公顷；见表 3.4.4 

FLU  = 土地利用或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的储量变化因子，无量纲；见表 3.4.5 

FMG  = 管理制度的储量变化因子，无量纲；见表 3.4.5 

FI  = 有机质投入的储量变化因子，无量纲；见表 3.4.5 

    所提供的土地利用和管理因子的定义非常广泛并包括：1）土地利用因子（FLU），反映与天然生态系统相关的碳

储量水平，2）管理因子（FMG），代表改良和退化草地的广泛类别，3）投入因子（FI），代表对土壤的不同水平的碳

投入，只对改良草地实施。如果在清查期开始时该面积属于其它土地用途（例如林地、农田），那么应遵循第 3.4.2

节“转变为草地的土地”中提供的指导意见。 

确定 SOC0和 SOC（0-T）以及每公顷土地面积土壤碳储量净变化的计算步骤如下：  

步骤 1：根据气候和土壤类型，为受查的每个面积的草地选择参考碳储量值（SOC 参考）。 

步骤 2： 选择清查期开始时（例如 20 年前）存在的草地管理条件（FMG）和碳投入水平（FI）。这些因子用参

考土壤碳储量相乘，提供清查期“初始”土壤碳储量（SOC(0-T)）的估值。注意仍为草地的草地的土

地利用因子（FLU）始终等于 1。 

步骤 3： 通过利用同一参考碳储量（SOC 参考）和 FLU=1 重复步骤 2 计算 SOC0，但要使用代表（本）清查年条

件的管理和投入因子。 

步骤 4：计算清查期内该面积土壤碳储量的年平均变化（∆CGG 矿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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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 

例子：对于热带湿润气候下的老成土，SOC 参考（0-30 厘米）是 47 吨碳/公顷。在未造成改良的、中等过

度放牧的牧场管理之下，清查期开始时（默认值是 20 年前）土壤碳储量是（SOC 参考·FLU·FMG·FI）

=47 吨碳/公顷·1·0.97·1=45.6 吨碳/公顷。（本）清查年的管理条件是经施肥（FMG=1.17）改良的牧场，

产生的土壤碳储量估计为：47 吨碳/公顷·1·1.17·1=55 吨碳/公顷。这样，清查期内该面积土壤碳储

量年均变化的计算是：（55 吨碳/公顷-45.6 吨碳/公顷）/20 年=0.47 吨碳/公顷/年。 

第 1 层：就第 1 层而言，将默认参考碳储量和储量变化因子用于（如方程 3.4.8 所示）一国的主要草地系统，

按默认气候和土壤类型分层（方程 3.4.9）。关于仍为草地的草地的总计面积，计算储量变化的方法可以是跟踪管理

变化和计算个别地块上的储量变化（方程 3.4.9A），或是根据关于草地体系面积分布的更为一般的数据来计算清查期

开始和结束时的总计土壤碳储量（方程 3.4.9B）。不论采用何种办法，总计结果将是一样的，主要差别在于管理方面

具体变化的影响的属性，这需要跟踪特定土地面积上管理变化的活动数据。这种计算的默认值在第 3.4.1.2.1.2 节中

说明。 

方程 3.4.9 

仍为草地的草地总面积矿质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GG 矿物质

 = ∑
c
∑

s
∑

i 
[(SOC0 – SOC(0 –T))·A ] 

c,s,i
 / T          (A) 

∆CGG 矿物质

 = ∑
 c 
∑

 s 
∑

 i 
(SOC0·A) c,s,i 

– ∑
 c 
∑

 s 
∑

 i 
(SOC(0 –T)·A) c,s,i

 / T (B) 

其中： 

∆CGG 矿物质

  = 矿质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SOC0 = 清查年土壤有机碳储量，吨碳/公顷 

SOC(O-T) = 清查前 T 年土壤有机碳储量，吨碳/公顷 

T = 清查时期，年（默认值是 20 年） 

A = 每个地块的土地面积，公顷 

c 代表气候带，s 代表土壤类型，i 代表一国存在的主要草地类型集。 

例子：以下例子显示如何利用方程 3.4.9B 来计算草地总面积的土壤碳储量变化。在热带湿润气候条件下

的老成土上，有 100 万公顷永久草地。关于气候/土壤类型的天然参考碳储量（SOC 参考）是 47 吨碳/公顷。

在清查计算期开始时（即 20 年前），草地体系的分布是 50 万公顷非经营天然草地，40 万公顷未改良的

中度退化的放牧地和 10 万公顷重度退化的草地。这样，该面积的初始土壤碳储量为：50 万公顷·(47

吨碳/公顷·1·1·1)+40 万公顷·(47 吨碳/公顷·1·0.97·1)+10 万公顷·(47 吨碳/公顷·1·0.7·1)=45.026

百万吨碳。在（本）清查年，有：30 万公顷非经营天然草地，30 万公顷未改良的中度退化的放牧地，

20 万公顷重度退化的草地，10 万公顷施肥的改良牧场和 10 万公顷施肥加灌溉的高度改良牧场。这样，

清查年土壤碳总储量是：30 万公顷·(47 吨碳/公顷·1·1·1)+30 万公顷·(47 吨碳/公顷·1·0.97·1)+20

万公顷·(47 吨碳/公顷·1·0.7·1)+10 万公顷·（47 吨碳/公顷·1·1.17·1）+10 万公顷·（47 吨碳/公

顷·1·1.17·1.11）=45.960 百万吨碳。该期间整个面积的年均储量变化是：（45.960-45.026）百万吨碳

/20 年=0.934 百万吨/20 年= 每年土壤碳储量增加 46,695 吨。 

 

第 2 层：对于第 2 层，采用与第 1 层中相同的基本方程，但利用国家具体的参考碳储量值和/或储量变化因子。此

外，如果有足够的数据可利用，第 2 层办法将有可能涉及管理系统更详细的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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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层：第 3 层办法结合利用动态模式连同详细的土壤碳排放/储量变化清查测量结果，很可能将不采用简单的储

量变化或排放因子本身。利用基于模式的办法作出的排放估计源自估计模式内部土壤碳储量净变化的多个方程的相

互作用。存在着为模拟土壤碳动态而设计的多种模式（例如，见 McGill 等人，1996 年；Smith 等人，1997 年所作的

评论）。 

选择合适模式的关键标准是模式能够代表所表示的所有管理做法并且模式投入（即驱动变量）与全国范围投入

数据的可获性相适合。关键是应依靠来自国家或区域特定的实地位置的独立观察结果对模式进行验证，这些位置能

够代表该国的气候、土壤和管理体系的变化。例如，适当的验证数据集包括长期进行的草地实验（例如，Conant 等

人，2001 年），或利用诸如涡流协方差等技术进行的草地体系生态系统碳通量的长期测量（Baldocchi 等人，2001 年）。

理想的情况下，将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在统计上代表“草地”的地块——包括主要的气候区域、土壤类型和管理体

系及体系变化——的清查体系，能在一段时间内进行反复的土壤碳储量测定。建议在多数情况下再抽样频率不应短

于 3 至 5 年（IPCC，2000 年 b）。如有可能，应在等量的质量基础上进行土壤碳储量的测量（例如，Ellert 等人，2001

年）。应在一段时间内重复抽样来执行各种程序以尽量减少空间变率的影响（例如，Conant 和 Paustian，2002 年 a）。

可将此种清查测量与基于过程模式的方法相结合。 

有机土壤 

    估计经营草地有机土壤中碳储量变化的方法是设定一个为使这些土壤转变为经营草地进行的排水和其它管理扰

动引起的年度碳损失率。2排水和牧场管理做法刺激先前基本上在缺氧环境下积聚的有机质的氧化（尽管排放率低于

农田用途的年度排放率，农田的反复耕作导致进一步刺激分解）。用排放因子乘每种气候类型下草地有机土壤的面积

以得出年度碳排放的估值，如下文方程 3.4.10 中所示：  

方程 3.4.10 

仍为草地的草地中耕种有机土壤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 
∆CGG 有机质

= ∑c (A·EF) c 

其中： 

∆CGG 有机质
 = 仍为草地的草地中耕种有机土壤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吨碳/年 

A = 气候类型 c 条件下有机土壤的土地面积，公顷 

EF = 气候类型 c 条件下的排放因子（见表 3.4.6），吨碳/公顷/年 

第 1 层：第 1 层方法是将默认排放因子（表 3.4.6）连同本国每种气候区域内草地管理下有机土壤的面积估值一

起利用（方程 3.4.10）。可按照第 2 章中的指导意见来求出面积估值。 

第 2 层：第 2 层办法利用方程 3.4.10，根据国家具体的数据来估计排放因子，按气候区域分层，如第 3.4.1.2.1.2

节中所说明的。应按照第 2 章的指导意见求出面积估值。 

第 3 层：关于有机土壤的第 3 层办法将包括整合动态模式和测量网的更详细的体系，如上文就矿质土壤所说明

的那样。 

施用石灰 

    作为一个二氧化碳排放的源，《IPCC 指南》包括对土壤施用含有石灰（例如含钙石灰岩（CaCO3）或白云岩

（CaMg(CO3)2）的碳酸盐。在潮湿地区，可能对集约管理的牧场定期施用石灰以降低土壤酸性。该过程可简单解释

为当碳酸盐石灰在土壤中溶解时，基础阳离子（Ca++、Mg++）与土壤胶体上的氢离子（H+）发生交换（从而降低土

                                                        
2  可用于季节性放牧但不进行人工排水的自然“湿地”草地不应列入此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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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酸性），而且形成的重碳酸盐（2HCO3）能够进一步发生反应并演化为二氧化碳（CO 2）和水（H2O）。虽然施用石

灰的效应一般持续数年（这以后再施加石灰），这取决于气候、土壤和管理做法，但《IPCC 指南》说明的是在施用

当年施加的所有碳酸盐碳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因此，基本方法是用施用的农用石灰量乘以根据所施加的物质成分

稍有变化的排放因子。 

方程 3.4.11 

施用农用石灰引起的年度碳排放 
∆CGG 施石灰

 = M 石灰石·EF 石灰石 + M 白云石·EF 白云石 

其中： 

∆CGG 施石灰
 = 施用农用石灰引起的年度碳排放，吨碳/年 

M =  年度施用的含钙石灰岩（CaCO3）或白云岩（CaMg(CO3)2）的数量，吨/年 

EF = 排放因子，吨碳/吨石灰岩或白云岩（这些相当于物质的碳酸盐碳含量（CaCo3 为 12%，CaMg(CO3)2 为

12.2%）。 

第 1 层：对于第 1 层，可以利用每年施给草地土壤的含有石灰的碳酸盐总量和 0.12 的总排放因子来估计二氧化

碳的排放，而不区分石灰物质的不同构成。注意，虽然碳酸盐石灰是所用的主要石灰物质，但石灰的氧化物和氢氧

化物——它们不含有无机碳——也在有限的程度上用于农业施石灰，这里不应将它们包括在内（二氧化碳的产生是

在它们的制造过程中而不是在施用于土壤之后）。 

第 2 层：如果有数据可加利用，第 2 层办法可能需要区分不同的石灰形态和具体的排放因子，因为不同的碳酸

盐石灰物质（石灰岩以及其它来源如泥灰和贝壳沉积物）的碳含量和总纯度可能有所不同。 

第 3 层：第 3 层办法与第 1 和第 2 层所作的假定相比，可能需要更加详细地说明因施用石灰产生的排放。取

决于不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施用石灰产生的碳酸氢盐可能不会全部作为二氧化碳在土壤中或从排水中释放，有

些可能会沥滤和渗透到土壤的深层或被输送到深层地下水、湖、海并被分离。如果有足够的数据并了解特定气候

土壤条件下的无机碳转化，可以求出具体的排放因子。不过，此种分析将可能需要包括与土壤中主要和次要碳酸

盐矿物质相关的碳通量及其对草地管理做法的反应。 

3.4.1.2.1.2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矿质土壤 

    在利用第 1 层或第 2 层方法时，需要关于矿质土壤的下列排放/清除因子：参考碳储量（SOC 参考）；土地利用变化的

储量变化因子（FLU）；管理制度的储量变化因子（FMG）；有机质投入因子（FI）。 

参考碳储量（SOC 参考） 

    将未受重大土地利用和管理影响的天然植被下的土壤用作管理导致土壤碳变化的相关基准或参考。 

第 1 层：在第 1 层下，“优良做法”是利用表 3.4.4 中提供的参考碳储量默认值（SOC 参考）。它们取自《IPCC 指

南》但作了以下改进：1）估值是从最近汇编的关于天然植被下土壤剖面的文献中以统计方法得出，2）“灰化”土壤

（在 WRB 分类中界定为北方生物带和温带灰壤，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界定为灰土）作为一个单独类别列入，3）包

括了北方生物带气候区域内的土壤。 

第 2 层：就第 2 层方法而言，参考土壤碳储量可根据譬如作为一国土壤调查和制图活动的组成部分进行的土壤

测量的结果来确定。其优势包括能够提供关于个别国家更具有代表性的值和能够更好地估计可用于正规不确定性分

析的概率分布函数。应采用关于土壤有机碳和容重抽样与分析的可接受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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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储量变化因子（FLU、FMG、FI） 

第 1 层：第 1 层的“优良做法”是利用表 3.4.5 中提供的储量变化因子默认值（FLU、FMG、FI）。 

    它们取自《IPCC 指南》，但根据出版的研究统计分析资料加以更新。在有足够数据时，分别计算关于温带和热

带草地的值。所有的草地（不包括有机土壤上的那些草地）都被赋予一个基础或（土地利用）因子 1。界定了 4 个

类别的草地管理条件（未改良/未退化、中度退化、重度退化和改良——见表 3.4.5 中的定义）。改良草地定义为可持

续地（非退化）管理的草地，它至少接受一种类型的外部投入（例如，改良物种、施肥或灌溉）以提高生产率。就

改良草地而言，有两个等级的投入因子值，即“名义值”（它指基础情况（FI=1），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归类为改良

草地所要求的之外，无另外的管理改进）和“高值”，其中至少增加一项改进（例如，施肥加灌溉），表示高度集约

的草地管理。中度退化草地类别的值基于报告的代表过度放牧和/或退化条件或处理的研究结果。不过，在许多情况

下，特别是在热带，牧场的退化与较适口的草种的损失和“杂草”种（经常为木本植物）的置换有关。虽然从放牧

利用的观点看这构成退化，但对土壤碳的负面影响可能不那么严重（正如相对于自然条件而言，中度退化草地 FLU

的小幅减少所表明的）。在《IPCC 指南》中，确定为退化草地中只有一个类别的 FMG 值低得多（0.7），意味着严重

退化和土壤碳大量损失。文献中没有充足的研究结果可用来重新估计这种情况的因子值，因而保留先前的值来代表

这种严重退化的情况。 

第 2 层：关于采用第 2 层方法，储量变化因子可通过特定国家或区域的长期实验或其它实地测量（例如实地演

替时序）进行估计。其优势包括能为有关国家提供更准确和更具代表性的值，并能为可用于不确定性科学分析的因

子值估计概率分布函数。很少有反复进行的长期实验以调查草地管理对土壤碳储量的影响，因此草地管理排放因子

的不确定性比永久农田的要大。许多研究评估成对地块的储量差别，重要的是接受比较的地块在进行实验管理处理

前应具有类似的土地利用/管理史。如果有充分的固碳率和土地管理数据可加利用，可以计算有关具体的草地管理做

法（例如，施肥、播种改良草种和豆类物种，放牧管理等）的因子值。 

    根据出版的研究报告和其它来源资料汇编的信息应当包括碳储量（即每单位面积至特定深度的质量）或所需的

所有信息，以便计算土壤有机碳储量，即有机质与容重的百分比。如果报告的是有机质而不是有机碳的百分比的话，

则可利用土壤有机质碳含量的换算因子 0.58。分析中必须包括的其它信息是土壤类型（例如，世界参考资料库或美

国农业部土壤分类参考）、测量深度和表示发生管理差别的时间范围。储量变化因子应涵盖足够的深度以包括管理变

化对土壤碳储量的全面影响并就可能的容重变化作出更正（Ellert 等人，2001 年）。“优良做法”是包括至少 30 厘米

的深度（即用于第 1 层计算的深度）；如果有足够数目的研究结果可加利用，以及如果证明在较深的深度土地管理引

起的具有统计意义的重大碳储量差别，那么较深深度的碳储量变化也许是可取的。 

有机土壤 

    在估计为用作经营草地通过人工排水和其它做法而改变的有机土壤产生的排放时，需要关于不同气候状况的排

放因子（EF）。 

第 1 层：就第 1 层而言，从《IPCC 指南》照搬而来的默认排放因子在表 3.4.6 中提供。不包括可用于季节性放

牧但未进行人工排水的自然“湿地”草地。 

第 2 层：对于第 2 层，关于经营草地的有机土壤产生的排放的文献数据很有限；出版的研究材料通常根据沉降

作出估计，直接测量草地有机土壤二氧化碳通量的次数有限（Ogle 等人，2003 年）。有助于造成沉降的过程包括侵

蚀、压实、烧除和分解。只有分解损失才应包括在排放因子的估计中。如果利用沉降数据，就应采用合适的区域换

算因子以便根据测量沉降和二氧化碳通量的研究结果，确定可归于氧化的沉降比例。如无此类信息，根据 Armentano

和 Menges 的评论（1986 年），建议采用克/克当量基础上的氧化-沉降的默认因子 0.5。如果可行，建议进行直接碳通

量测量作为提供估计有机土壤排放率的最佳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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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 

(天然植被下)土壤有机碳储量默认参考值（SOC 参考） 

（吨碳/公顷，0 至 30 厘米深度） 

区域 
高活性粘土 

土壤
1
 

低活性粘土 

土壤
2
 

砂质土
3
 灰化土壤

4
 火山土壤

5
 湿地土壤

6

北方生物带 68 NA 10# 117 20# 146 

寒温带，干 50 33 34 NA 20# 

寒温带，湿润 95 85 71 115 130 
87 

暖温带，干 38 24 19 NA 70# 

暖温带，湿润 88 63 34 NA 80 
88 

热带，干 38 35 31 NA 50# 

热带，湿润 65 47 39 NA 70# 

热带，湿 44 60 66 NA 130# 

86 

注：数据取自 Jobbagy 和 Jacksox（2000 年）及 Bernoux 等人（2002 年）说明的土壤数据库。列示为平均储量。为土壤气候类

型假定的误差估计默认值为 95%（表示为 2X 标准方差，作为均值的百分比）。NA 表示“不适用”，因为这些土壤在有些气候

带通常不存在。 

# 表示无数据可加利用并保留《IPCC 指南》的默认值。 

1  含有高活性粘土（HAC）矿物质的土壤是轻至中度风化的土壤，以 2：1 硅化粘土矿物质为主（在世界土壤资源参考资料库

（WRB）分类中，这些包括浅层土、变性土、栗钙土、黑钙土、黑土、淋溶土、高活性强酸土、Albeluvisols、黑碱土、钙质

冲积土、石膏土、Umbrisols、始成土、岩成土；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包括松软土、变性土、高基状态淋溶土、旱成土、始成

土）。 

2  含有低活性粘土（LAC）矿物质的土壤为高度风化的土壤，以 1：1 的粘土矿物质和非晶态氧化铁和氧化铝为主（在 WRB 分

类中包括强淋溶土、低活性淋溶土、强风化弱粘淀土、铁铝土、Durisols；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包括老成土、氧化土、酸性淋

溶土）。 

3  根据标准的质地分析（在 WRB 分类中包括红砂土；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包括砂新成土），包括含有>70%砂土和<8%粘土的

所有土壤（不论何种分类学分类）。 

4  表现出强烈灰化作用的土壤（在 WRB 分类中，包括灰壤；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包括灰土）。 

5  产生于带有水铝英石矿物的火山灰土壤（在 WRB 分类中包括暗色土；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包括火山灰土）。 

6  由于排水限制导致定期水淹和产生厌氧条件的土壤（在 WRB 分类中包括潜育土；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包括饱水缺氧的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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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表 3.4.5 
草地管理的相关储量变化因子 

[见关于估计储量变化因子采用的方法的第 3.4.7 节] 

因子 层级 气候状况 
《IPCC 指

南》默认值

《优良做法

指南》修订的

默认值 

误差
1,2

定义 

土地利用

(FLU) 
所有 所有 1.0 1.0 NA 

所有永久草地被赋予

土地利用因子 1。 

管理(FMG) 
名义管理

（未退化）
所有 1.0 1.0 NA 

代表非退化和可持续

管理的草地，但未作重

大的管理改进。 
温带/北方生

物带 
NA 0.95 ±12% 

管理(FMG) 
中度退化草

地 
热带 NA 0.97 ±10% 

代表过度放牧或中度

退化的草地，（相对于

天然或名义管理的草

地）生产率有所下降并

得不到管理投入。 

管理(FMG) 
重度退化草

地 
所有 0.7 0.7 ±50% 

意指由于植被受到严

重的机械损害和/或严

重的土壤侵蚀，生产率

和植被覆盖长期严重

损失。 
温带/北方生

物带 
1.1 1.14 ±10% 

管理(FMG) 改良草地 
热带 1.1 1.17 ±10% 

代表这样的草地，即在

中度放牧压力下可持

续管理并至少得到一

种改进（例如，施肥

等）。 
投入(只适用

于改良草地）

(FI) 
名义 所有 NA 1.0 NA 

适用于未利用任何额

外管理投入的改良草

地。 
温带/北方生

物带 
NA 1.11 ±8% 

投入(只适用

于改良草地

(FI) 
高 

热带 NA 1.11 ±8% 

适用于这样的改良草

地，即（除了归类为改

良草地所要求的之外）

利用了一种或多种额

外管理投入/改进。 
1 ±两个标准偏差，表示为均值的百分比；如没有足够的研究数据可用于统计分析，则根据专家判断，利用±50%的默认值。

NA 表示“不适用”，针对构成参考值的因子值或《IPCC 指南》先前未估计的因子值而言。 
2  这一误差范围不包括由于进行可能并不代表世界所有区域真实影响的小规模抽样可能造成的系统误差。 

 

 
表 3.4.6 

经营草地有机土壤的年排放因子（EF） 

气候温度状况 
《IPCC 指南》默认值 

（吨碳/公顷/年） 
误差

# 

寒温带 0.25 ±90% 

暖温带 2.5 ±90% 

热带/亚热带 5.0 ±90% 

#表示名义误差估值，相当于两倍标准偏差，作为均值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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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石灰 

见第 3.4.1.2.1.1 节下的讨论。 

3.4.1.2.1.3 活动数据的选择 

矿质土壤 

需要用不同管理做法下的草地面积（A）来估计矿质土壤的排放/清除。 

对于现有的草地，活动数据应当记录通过影响生产而影响土壤碳存储的草地管理做法或利用方面的变化或趋

势。存在着两种主要类型的活动数据：1）在国家一级或为各国行政区域（例如，省、县、区）汇编的总的统计资料；

2）点基土地利用和管理清单，这些清单构成对一国土地面积统计抽样的补充。这两种活动数据的利用都在第 2 章中

说明，而且那里阐明的方法用于此处说明的三个层级将取决于所要求的空间和时间分辨率。就第 1 层和第 2 层的清

查而言，活动数据应按主要气候差异和土壤类型分层，因为参考土壤碳储量随这些因素的变化而有很大变化。对于

适用第 3 层中的动态模式和/或基于直接测量的清查，需要类似或更详细的有关气候、土壤、地形和管理数据方面的

知识，但达到准确的要求将部分依赖于所利用的模式。 

    全球可获得的土地利用统计资料如粮农组织数据库（http://www.fao.org/waient/potal/ glossary_en.asp）提供按主

要土地利用类型分列的土地总面积年度汇编，但无有关草地管理、气候或土壤的任何补充详情。因此，粮农组织数

据或国家类似的总数据将需要补充国内信息以便按管理、气候和土壤类型对面积分层。如果此类信息还未汇编，初

步的办法是用本国或全球来源的土壤图，如粮农组织《世界土壤图》覆盖现有的（本国或来自全球数据集如 IGBP_DIS

的）土地覆盖/土地利用图。如有可能，应当按草地的管理特点划定土地面积并与合适的一般（即退化、天然或改良）

或具体（例如施肥或放牧强度）的管理因子值联系起来。土壤退化图可能是一个有用的信息源，用于按管理对草地

分层（例如，Conant 和 Paustian，2002 年 b）。 

    与总计的畜牧业和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相比，国家土地利用和资源清单具有某些优势,它包括一批永久抽样点，数

据按固定间隔收集。清查点可以较为容易地与特定的草地管理制度联系起来，而且与特定位置相关联的土壤类型可

通过抽样或通过在合适的土壤图上查找该位置来确定。根据适当的统计设计选定的清查点还使得能够对与活动数据

相关联的变率作出估计，这可作为正式不确定性分析的组成部分。第 2 章论述了抽样原则，点基资源清单的一个例

子是美国国家资源清单（Nusser 和 Goebel，1997 年）。 

有机土壤 

    需要关于按气候状况列示的耕种有机土壤的面积（A）来估计有机土壤的排放。可以利用类似于上文概述的数

据库和办法来求出面积估值。用显示草地面积的土地覆盖图来覆盖显示有机土（即有机土壤）空间分布的土壤图，

能够提供关于草地有机土壤面积的初始信息。可将国家关于排水项目的具体数据与土壤图和调查结合起来以获得更

加精确的关于有机土壤上经营草地的面积估值。 

3.4.1.2.1.4 不确定性评估 

    不确定性评估要求估计每个面积排放/清除率的不确定性和活动数据（即涉及土地利用和管理变化的土地面积）

的不确定性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 

    在可获得的情况下，本报告各个表中提供了修订的全球默认值的标准偏差（和抽样规模）的估值；可按照本报告第 5

章提供的指导意见，采用这些数据以及关于活动数据变率的适当估值来估计不确定性。清查机构应当认识到，在适用于具

体国家时，简单的全球默认值本身有着较高程度的不确定性。此外，由于可用来求出全球默认值的实地研究并不是均衡地

在各个气候区域、土壤类型和管理体系间进行，有些面积——特别是在热带区域——未被充分代表。就第 2 层方法而言，

作为求出区域或国家具体数据的过程的组成部分，可以求导出储量变化因子、有机土壤排放因子和参考碳储量的概率密度

函数（即提供平均和方差估值）。通过实地研究管理对主要草地类型和管理制度下土壤碳储量的影响，能够降低土壤排放

和清除率的不确定性。在利用演替时序数据时，碳储量变化估值的不确定性可能较高，因此可取的做法是利用几项“复制”

研究的均值求出更有代表性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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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3.4.1.3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IPCC 指南》对非二氧化碳气体的论述 

    《IPCC 指南》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4 章，农业）已经论述了下列排放： 

 经营草地中施用矿质和有机肥料、有机剩余物和生物固氮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 

 热带草地（稀树草原）烧除引起的氧化亚氮、氮氧化合物、甲烷以及一氧化碳的排放；及  

 放牧引起的甲烷排放。 

    “优良做法”是遵循现有的《IPCC 指南》（第 4章，农业）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以便在农业一节中估计

和报告这些通量。 

    未列入《IPCC 指南》（第 4 章，农业）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的另外的排放和清除源，包括草地排水有机土壤

中有机氮矿化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 3、经营草地土壤中减少甲烷摄取方面的变化以及温带草地烧除引起的排放。由于没有

足够的数据表明草地有机土壤上有机氮增强矿化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和管理导致的草地土壤中甲烷汇的减少，因此目前无

法建议具体的方法。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可能代表微小的通量，随着进行更多的研究和有补充信息可加利用，也许可以更

充分地考虑这些源。 

    对于热带以外草地上发生的草地烧除（并未列入《IPCC 指南》（第 4 章，农业）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

估计草地烧除引起释放的氧化亚氮、氮氧化合物、甲烷以及一氧化碳的方法在第 3.2.1.4 节中说明。用来估计消耗的

燃料数量的现存生物量的默认估值，可从表 3.4.2 获取。注意，可充当燃料的生物量的数量，会因一年中时间和放牧

情况的不同而明显不同，因此建议采用本国对应于草地烧除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的具体的生物量估值。 

3.4.2  转变为草地的土地 

    从其它土地用途（大多为林地、农田，少部分为湿地，极少情况下为定居地）转变为草地对碳的影响，不像转

变为农田的情况那样明晰。关于主要转变类型（在热带从林地转变为草地）的文献提供证据表明土壤碳的净增加及

净损失，而且在转变后管理对土壤碳变化的影响至关重要（例如，见 Veldkamp，2001 年）。土地从其它用途和从自

然状态转变为草地可能造成二氧化碳从生物量和土壤的净排放（或净摄取）。生物量的排放在第 3.4.2.1 节中论述，

而土壤的排放在第 3.4.2.2 节中论述。土地用途转变为草地造成的生物量中碳储量变化的计算方法载于《IPCC 指南》

第 5.2.3 节（林地和草地转变）。 

    本节所述的方法旨在说明与土地用途转变和新草地的建植相关联的生物量和土壤储量的变化。随后的储量变化

应在仍为草地的草地项下估计。 

    关于转变为草地的土地中碳储量变化的简要方程见下文方程 3.4.12。为转变为草地的土地类别估计两个子类别：

活生物量和土壤有机质。表 3.4.7 概要介绍了关于每个碳子类别的层级方法。 

方程 3.4.12 

转变为草地的土地中碳储量的总变化 
∆CLG = ∆CLGLB

 + ∆CLG 土壤
 

其中： 

∆CLG  = 转变为草地的土地中碳储量的总变化，吨碳/年 

∆CLGLB
  = 转变为草地的土地中活生物量的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LG 土壤
 = 转变为草地的土地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吨碳/年 

                                                        
3  《IPCC 指南》（第 4 章，农业）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包括这些草地上施肥和粪便引起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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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  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 

3.4.2.1.1  方法问题 

    本节提供有关计算土地从自然条件和其它用途转变为草地，包括毁林和从农田转变为牧场和放牧地引起的生物

量中二氧化碳排放和清除的优良做法指南。土地用途转变为草地过程中生物量内碳的排放和清除因现有不同植被的

清除和置换所引起。根据土地用途转变的类型，这一过程可能导致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增加或减少。这不同于有关仍

为草地的草地的生物量中碳储量变化的概念，在仍为草地的草地上，变化与管理做法有关联。 

    一般来说，量化其它土地用途转变为草地引起的碳的排放和清除的方法，要求转变之前和之后碳储量的估值（依

据先前的土地用途是林地、农田或湿地而定）以及发生转变期间转变的土地面积估值。由于转变为草地，假定主要

的植被完全清除，在这以后种植某种类型的草或进行其它的营造（例如营造牧场）。或者，草地可能由于以前的土地

用途如农田撂荒而形成，该面积被草地接替。置换转变期间被清除植被的植被，应采用这种方法连同第 3.4.1 节中的

方法一起加以说明。 

3.4.2.1.1.1 方法的选择 

第 1 层：第 1 层方法遵循《IPCC 指南》第 5.2.3 节“林地和草地的转变”中的办法，其中被清除碳的数量这样

估计：用转变之前和之后生物量中平均碳储量之差乘每年转变的面积，核算置换被清除植被的生物量中的碳。“优良

做法”是完整地核算全部转变为草地的土地。因此，本节详述该方法，以便它包括每种最初的土地用途，包括但不

限于森林。所有国家都应努力改进清查和报告办法，根据本国情况推进到尽可能高的层级。对于各国来说，如果转

变为草地的土地上碳排放和清除是一个关键类别，并且如果根据第 5 章概述的原则认为活生物量的子类别是重要的

话，“优良做法”是利用第 2 层或第 3 层的办法。各国应利用图 3.1.2 中的决策树来帮助选择方法。 

    方程 3.4.13 概述了第一层级下因土地用途转变为草地引起的大致碳储量变化的一阶近似值的主要要素。为每个

转变类型估计单位面积上的平均碳储量变化。平均碳储量变化等于初始用途的土地上生物量清除引起的碳储量变化

（即用土地用途刚刚发生转变后的生物量中的碳减去转变前生物量中的碳），加上转变后生物量生长产生的碳储量。

正如《IPCC 指南》所说明的，必须说明土地用途转变期间置换清除的植被的任何植被。《IPCC 指南》将转变后生物

量中的碳和转变后土地上生长的生物量中的碳合并为一个单项。本方法是将它们分列为两项，即 C 之后和 C 生长以提高

透明度。在第 1 层，假定土地用途刚刚发生转变后的生物量中的碳储量（C 之后）为零，即在草或木本植被播种、种

植或自然更新前土地上的植被完全清除。用给定年份经历此种转变的估计的土地面积乘给定土地用途转变的单位面

积的平均碳储量变化。在随后年份中，遵循第 3.4.1.1 节（仍为草地的草地中生物量的变化）的方法计算管理变化引

起的草地活生物量中的碳储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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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表 3.4.7 

关于转变为草地的土地项下的子类别各层方法的说明 

 层 

子类别 
第 1 层 第 2 层 第 3 层 

活生物量 利用默认系数来估计由于土地用

途转变而发生的生物量中碳储量

的变化和置换被清除植被的生物

量中的碳。 

至少利用某些国家具体的碳储量参数来

估计土地用途转变为草地导致的碳储量

变化。求出烧除、腐朽和其它本国重要的

转变过程生物量清除产生的碳。估计就地

和异地烧除的生物量部分产生的非二氧

化碳微量气体的排放。利用按本国相关的

气候带和其它界限分解的面积估值来匹

配国家具体的碳储量参数。 

利用国家具

体的精细空

间尺度的办

法（例如建

模、测量）。

土壤中碳储量 对于矿质土壤中的土壤碳变化，利

用默认系数。面积必须按气候和土

壤类型分层。对于有机土壤中的土

壤碳变化，利用默认系数并按气候

区域对面积分层。对于施用石灰引

起的排放，利用默认排放因子。 

对于矿质和有机土壤，结合采用默认值和

/或国家具体的系数以及空间分辨率更加

精细的面积估值。对于施用石灰引起的排

放，利用按石灰形态区分的排放因子。 

利用国家具

体的精细空

间尺度的办

法（例如建

模、测量）。

     

估计土地转变为草地引起的生物量中碳储量变化的基本步骤如下： 

1.  估计一年内从非草地转变为草地的平均土地面积（A 转换），将每种初始土地用途（即林地、农田等）和最

后草地类型分开。 

2.   对于转变为草地的每种利用类型的土地，采用方程 3.4.13 来估计所产生的碳储量变化。可以利用第

3.4.2.1.1.2 节中有关 C 之后、C 之前和 C 生长的默认数据来估计发生转变的每种用途的土地单位面积的总碳储量

变化。然后可用第 1 步适当的面积估值乘单位面积的碳储量变化估值。 

3.   通过将关于每种转变的单个估值相加来估计转变为草地的所有用途土地的总碳储量变化。 

    第 1 层的默认估计是，生物量中所有的碳通过就地或异地的腐朽过程损失到大气中。因此，第 1 层的计算不区

分烧除和其它转变活动产生的立即排放。 

方程 3.4.13 

转变为草地的土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LGLB

 = A 转换·(L 转换 + ∆C 生长) 

L 转换 = C 之后 – C 之前 

其中： 

∆CLGLB
  = 转变为草地的土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A 转换 = 年度从某种初始用途转变为草地的土地面积，公顷/年 

L 转换 =  土地转变为草地时该种转变的单位面积的碳储量变化，吨碳/公顷 

∆C 生长  = 转变后草地植被生长一年的碳储量，吨碳/公顷 

C 之后 = 刚刚转变为草地后生物量中的碳储量，吨碳/公顷 

C 之前 = 即将转变为草地之前生物量中的碳储量，吨碳/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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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营造的草地中生物量中的碳储量往往在土地用途转变后数年之内趋于平衡（例如地上部草本生物量为 1-2 年，

地下部生物量 3-5 年），依据土地转变类型（例如，播种的牧场可以很快建成而撂荒农田的自然更新可能需要数年）、

气候和管理条件而不同。由于在仍为草地的草地第 1 层方法下，生物量碳储量变化的默认值为零，因此，土地用途

转变后所建草地的生物量碳储量的变化是在转变当年核算的。 

第 2 层：第 2 层的计算在结构上类似于第 1 层，但有这样一些区别：首先，第 2 层至少部分依赖于国家关于最

初和最后土地利用中碳储量的具体估值而不是第 3.4.2.1.1.2 节中提供的默认值。转变为草地的土地的面积估值按较

精细的空间尺度分解以捕捉国家具体的碳储量值中的区域差异。 

    其次，第 2 层可修改刚刚发生转变后碳储量是零的假定。这使各国能够顾及到这样一种土地用途转变的情况，

即原来用途的土地上的植被只是部分而不是全部被清除。此外，在第 2 层下，如果有数据可用来估计生物量充分建

成的时间和年度蓄积量变化，就有可能核算草地建成后数年内的生物量累积量（而不是核算转变当年的所有生物量

蓄积量变化）。 

    第三，在第 2 层下，“优良做法”是，如可行，求出烧除和腐朽过程的碳损失。土地用途转变中的烧除和腐朽导

致二氧化碳的排放。此外，烧除还会产生非二氧化碳微量气体的排放。通过求出烧除和腐朽过程的碳损失，各国能

够计算烧除引起的非二氧化碳微量气体的排放。《IPCC 指南》工作手册提供关于如何估计生物量就地和异地烧除和

腐朽引起的碳排放和烧除引起的非二氧化碳微量气体排放的步骤说明（第 5.7-5.17 页）。下文就如何估计烧除和腐朽

引起的碳排放提供指导，本章第 3.2.1.4 节就如何估计烧除引起的非二氧化碳微量气体排放提供进一步的指导意见。 

    关于估计烧除或留待腐朽的碳量的基本方程分别见下面的方程 3.4.15 和 3.4.16。这种方法处理为清岜目的进行

的烧除。仍为草地的草地的烧除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排放在本报告第 3.4.3 节中论述。方程 3.4.15 和 3.4.16 中的默认假

定是，只有地上部生物量被烧除或腐朽。鼓励各国利用补充信息来评估这种假定，特别是关于地下部生物量的腐朽。

可以修改该基本办法以处理其它转变活动并满足国家情况的需要。两个方程都将清岜期间清除的生物量中的总碳量

（△C 转换）作为投入（方程 3.4.14），它相当于转变的土地面积（A 转换）与该种转变的单位面积的碳储量变化（方程

3.4.13 中的 L 转换）相乘。 

清除的那部分木质生物量有时候用作木材产品。在作为木材产品的情况下，各国可采用关于木材产品中的碳在

清除当年氧化的默认假定。或者，各国可参考附录 3a.1 中有关估计采伐木材产品中碳储量的方法，如果产品库中的

碳在增加，可以对此进行核算。 

方程 3.4.14 

土地用途转变期间生物量清除造成的碳储量变化 

∆C 转换 = A 转换·(L 转换) 

其中： 

∆C 转换  = 土地用途转变期间生物量清除造成的碳储量变化，吨碳 

A 转换  = 转变为草地的土地面积，公顷 

L 转换  = 该种转变每单位面积碳储量的变化，吨碳/公顷（来自方程 3.4.13） 

方程 3.4.15 

生物量就地和异地烧除引起的碳损失 

L 就地烧除 = ∆C 转换·ρ就地烧除·ρ氧化 

L 异地烧除 = ∆C 转换·ρ异地烧除·ρ氧化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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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烧除 = 烧除生物量引起的碳损失，吨碳 

∆C 转换  = 土地用途转变中清除生物量造成的碳储量变化，吨碳 

ρ就地烧除  = 就地烧除的生物量比例，无量纲 

ρ氧化  = 烧除时氧化的生物量比例，无量纲 

ρ异地烧除 = 异地烧除的生物量比例，无量纲 

方程 3.4.16 

生物量腐朽引起的碳损失 

L 腐朽 = ∆C 转换·ρ腐朽 

ρ腐朽 = 1 – (ρ就地烧除 + ρ异地烧除 ) 

其中： 

L 腐朽 = 生物量腐朽引起的碳损失，吨碳 

∆C 转换  = 土地用途转变中清除生物量造成的碳储量变化，吨碳 

ρ腐朽  = 留在现场腐朽的生物量比例，无量纲 

ρ就地烧除  = 就地烧除的生物量比例，无量纲 

ρ异地烧除 = 异地烧除的生物量比例，无量纲 

    “优良做法”是各国将 L 就地烧除和 L 异地烧除项作为投入并遵循第 3.2.1.4 节提供的指导意见来估计烧除引起的非二氧

化碳微量气体排放。 

第 3 层：第 3 层方法类似于第 2 层，但有以下区别：各国不是依靠年平均转变率，而是利用关于每年转变的土

地的每种最初和最后用途的空间分解面积的直接估值；碳储量变化基于当地具体的信息。此外，各国可利用动态模

式，使得能在空间和时间上将生物量与土壤碳储量变化估值联系起来。 

3.4.2.1.1.2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第 1 层：这种方法的第 1 步要求每种初始土地用途转变前碳储量（C 之前）和转变后碳储量（C 之后）的参数。假

定在为草地用途进行整地时清除所有的生物量，这样，C 之后的默认值是 0 吨碳/公顷。表 3.4.8 向用户提供指导，说

明在何处找到清除前土地用途的 C 之前的碳储量值。表 3.4.9 提供转变后草地的碳储量（∆C 生长）默认值。这些值基于

第 3.4.1.1.1.2 节“仍为草地的草地”下提供的地上部生物量蓄积量默认值（表 3.4.2）和根茎比率默认值（表 3.4.3），

并只适用草本（即非木质）生物量。 

表 3.4.8 
关于土地转变为草地而清除的生物量碳储量的默认值 

土地利用类别 转变前生物量中的碳储量（C 之前）（吨碳/公顷） 误差范围
1 

林地 关于按气候区域分列的各种森林类型的碳储量，见表 3A.1.2。储量以碳的干物

质计量。用碳部分（CF）0.5乘各值以便将干物质换算为碳。 
 

农田：多年生木

本作物 
关于各种气候区域下多年生木本作物农田的碳储量，见表 3.3.2。利用关于收获

时地上部生物量碳储量的项。数值以吨碳/公顷为单位。 
±75% 

农田：一年生作

物 
利用《IPCC 指南》的默认值，5 吨碳/公顷-1（或 10 吨干物质/公顷）。 ±75% 

1  表示名义误差估值，相当于两倍标准偏差，作为均值的百分比。 

第 2 层：第 2 层方法应包括国家一些关于土地转变引起的生物量蓄积和清除的具体估值，还应包括土地转变为

草地后烧除和腐朽引起就地和异地损失的估值。可通过系统研究与国内土地利用和土地用途转变相关联的碳含量以

及排放和清除来作出上述改进，并根据本国具体条件重新审查默认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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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 

    提供了关于烧除和腐朽引起的排放的默认参数，但鼓励各国制定本国具体的系数以提高估计的准确性。《IPCC

指南》为林地转变而就地烧除的生物量比例采用一般默认值 0.5。研究报告表明，这一部分的变率很大，可能低至

0.2（例如，Fearnside 2000 年；Barbosa 和 Fearnside，1996 年；Fearnside，1990 年）。这里提供了关于就地烧除的生

物量比例的更新默认值。表 3A.1.12 提供了按各类森林植被分列的就地烧除的生物量比例的默认值。应将这些默认

值用于从林地到草地的转变。对于初始用途不是林地的土地，留在现场烧除的生物量比例的默认值是 0.35。这一默

认值考虑到了研究成果，研究表明该部分应处于 0.2 至 0.5 的范围内（Fearnside，2000 年；Barbosa 和 Fearnside，1996

年；Fearnside，1990 年）。“优良做法”是各国应利用 0.35，或这个范围内的另一个值，但应就选择的依据提供文件

证明。没有关于带离现场烧除的生物量数量的默认值；各国将需要根据本国数据来源确定出一个比例。在方程 3.4.15

中，由于烧除而氧化的生物量比例的默认值是 0.9，与《IPCC 指南》原来所给出的一样。 

    估计腐朽引起的排放的方法假定所有生物量在 10 年期间腐朽。为了报告目的，各国有两种选择：报告 1 年中腐

朽引起的全部排放，认识到实际上它们是在 10 年期间发生，或逐年报告腐朽引起的所有排放，将速率估计为方程

3.4.16 中总量的十分之一。如果各国选择后一种办法，它们应给方程 3.4.16 增加一个乘法因子 0.10。 

第 3 层：在第 3 层下，国家应界定所有的参数，利用更准确的值而不是默认值。 

表 3.4.9 
关于转变为草地的土地上存在的生物量碳储量的默认值 

IPCC 气候带 （地上部和地下部）非木质生物量总

量（吨干物质/公顷） 

误差
1 

北方生物带-干和湿 2 8.5 ±75% 

寒温带-干 6.5 ±75% 

寒温带-湿 13.6 ±75% 

暖温带-干 6.1 ±75% 

暖温带-湿 13.5 ±75% 

热带-干 8.7 ±75% 

热带-潮和湿 16.1 ±75% 
1表示名义误差估值，相当于两倍标准偏差，作为均值的百分比。 

2由于数据有限，将北方生物带温度状况的干旱和湿润带以及热带温度状况的湿润和湿带合并在一起。 

 

3.4.2.1.1.3 活动数据的选择 

    所有层级都要求转变为草地的土地面积的估值。应将相同的面积数据用于第 3.4.2.2 节中说明的生物量计算和土

壤估计。如果必要，可将用于土壤分析的面积数据加以总计以匹配较低阶生物量估计所需的空间尺度；不过，在较

高层级，应考虑按主要土壤类型进行分层。应按照第 2 章说明的方法获取面积数据。较高层级要求更大的详细度，

但为使清单与《IPCC 指南》一致，最低要求是能够分别认定林地转变的面积。这是因为森林在转变前通常具有较高

的碳密度。这意味着至少要对土地利用变化矩阵有一定了解。因此，在利用第 2 章办法 1 和办法 2 时。可能需要进

行补充调查以认定转变为草地的土地有多少来自森林。正如第 2 章所指出的，在设定调查时，与根据不同时间特定

用途的土地总面积之差进行估计相比，寻求直接确定转变的面积往往更加准确。 

第 1 层：在这一级，需要一种类型的活动数据：从初始土地用途（即林地、农田、定居地等）转变为最后草地

类型的面积（A 转换）估值。该方法假定面积估计基于一年的时间范围。如果面积估值按较长的时间范围评估，应将

它们换算为年平均面积以便与所提供的碳储量默认值相匹配。如果各国没有这些数据，可将部分抽样外推到整个土

地基础或根据本国专家的判断将有关转变的历史估值在时间上外推。至少，各国可依靠来自国际来源，包括粮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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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关于平均毁林速率和土地利用向草地转变的信息。第 1 层办法可利用年均转变率和估计的面积来代替直接估值。 

第 2 层：各国应努力利用从初始土地用途到最后作物类型的所有可能转变的实际面积估值。可以通过分析土地

利用和土地覆盖格局的定期遥感图像和/或对土地利用格局的定期地面抽样或混合清查系统来进行全面的报告。 

第 3 层：用于第 3 层计算的活动数据应充分核算转变为草地的所有土地用途，并加以分解以反映国内各种不同

的条件。分解可按行政区域（县、省等）、生物群落、气候参数或这些参数的组合来进行。在许多情况下，各国可能

拥有关于土地转变的多年趋势的信息（来自关于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定期抽样或遥感清查）。 

3.4.2.1.1.4 不确定性评估 

第 1 层：这种方法产生的不确定性的来源是利用全球或国家关于转变为草地的土地面积的平均转变率和粗略估

值。此外，依赖于初始和最后条件下碳储量的默认参数也会造成较高程度的不确定性。这种方法的默认值有着与自

身相关的对应的误差范围，这些值列入默认表中。 

第 2 层：利用实际面积估值而不是平均转变率将提高估值的准确性。此外，跟踪所有可能转变用途的每块土地

的面积，将能使核算更加透明并使专家能够发现缺口和多次重复计算的面积。最后，第 2 层方法至少利用一些本国

界定的默认值，这将提高估值的准确性，只要它们更能代表国家相关的条件。可为本国界定的所有参数求出概率密

度函数（即提供平均和方差估值）。此种数据可用于先进的不确定性分析，如蒙特卡洛模拟。参阅本报告第 5 章（第

5.2 节）以了解关于得出基于抽样的不确定性估值的指导意见。至少，第 2 层方法应提供百分比标准偏差形式的关于

国家界定的每个参数的误差范围。 

第 3 层：来自土地利用和管理清查系统的活动数据应提供一个基础，通过利用包括蒙特卡洛模拟在内的各种方

法，求出与土地利用变化有关的面积的不确定性估值。 

 

3.4.2.2  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 

3.4.2.2.1 方法问题 

    土地用途向草地的转变可发生于未管理的土地，包括天然、相对不受扰乱的生态系统（例如，林地、湿地）和

集约管理的农田。在从林地转变的情况下，与清岜相关联的扰乱通常将导致死有机质（地表枯枝落叶和粗木片）中

碳的损失。任何枯枝落叶和粗木片库（利用 3.2.2.2 节中说明的方法估计）应假定为在土地转变后氧化，而且土壤有

机质碳储量的变化应按下述方法估计。 

    转变为草地的土地土壤中碳储量的总变化列示在下文方程 3.4.17 中。 

方程 3.4.17 

转变为草地的土地（LG）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LG 土壤
 = ∆CLG 矿物质

 –∆CLG 有机质
 –∆CLG 石灰

 

其中： 

∆CLG 土壤
  = 转变为草地的土地土壤中碳储量的年度变化，吨碳/年 

∆CLG 矿物质
  = 转变为草地的土地矿质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吨碳/年 

∆CLG 有机质
  = 转变为草地的有机土壤产生的年度碳排放（估计为净年通量），吨碳/年 

∆CLG 石灰
  = 转变为草地的土地上施农用石灰引起的年度碳排放，吨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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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最合适的估计方法的标准取决于土地转变的类型和转变的长久性，以及用于估计参考土壤碳储量和储量变

化及排放因子的国家合适的具体信息的可获性。所有国家都应努力改进清查和报告办法，根据本国情况推进到尽可

能高的层级。对于各国来说，如果转变为草地的土地上碳排放和清除是一个关键类别，而且如果根据第 5 章概述的

原则认为土壤有机质的子类别是重要的话，“优良做法”是应利用第 2 层或第 3 层的办法。各国应利用图 3.1.2 中的

决策树来帮助选择方法。 

3.4.2.2.1.1 方法的选择 

矿质土壤 

第 1 层：第 1 层方法基本上类似于就仍为草地的草地采用的方法（第 3.4.1.2.1.1 节中方程 3.4.8），但转变前的

碳储量取决于关于其它土地用途的参数。第 1 层方法依赖有关参考碳储量和储量变化因子的默认值以及关于土地用

途转变的位置和速率的较为总计的数据。 

    对于第 1 层而言，最初（转变前）的土壤碳储量（SOC(O-T)）根据就所有土地用途采用的相同参考土壤碳储量（SOC

参考）（表 3.4.4），连同适合于先前土地用途以及草地用途的储量变化因子（FLU、FMG、FI）来确定。对于天然的、不

加管理的土地以及经营林，假定土壤碳储量等于参考值（即土地利用、管理和投入因子等于 1）。转变为草地的土地

上目前的土壤碳储量（SOC0），完全按对于永久草地一样估计，即利用参考碳储量（表 3.4.4）和储量变化因子（表

3.4.5）。这样，计算排放（源）或清除（汇）的年排放率的方法是将（一段时间内）储量之差用清查时期（默认值是

20 年）去除。 

    确定每公顷土地面积的 SOC0和 SOC(O-T)及土壤碳储量净变化的计算步骤如下： 

步骤 1： 根据气候和土壤类型，选择每个受查土地面积的参考碳储量值（SOC 参考）。 

步骤 2： 根据参考碳储量和先前的土地利用与管理——它们确定土地利用因子（FLU）、管理因子（FMG）和投

入因子（FI）——来计算转变为草地的土地在转变前的碳储量（SOC(O-T)）。注意：如果转变的土地是

林地，转变前的储量将等于天然土壤参考碳储量。 

步骤 3： 利用相同的参考碳储量（SOC 参考）重复步骤 2 来计算 SOC0，同时使用代表转变为草地的土地条件的

管理和投入因子。 

步骤 4： 计算清查期内该面积土壤的年均碳储量变化（∆CLG 矿物质
）。 

例 1：对于热带湿润环境中火山土壤上的森林而言，SOC 参考=70 吨碳/公顷。对于所有的森林土壤，储量

变化因子（FLU、FMG、FI）的默认值都是 1；这样，SOC（0-T）为 70 吨碳/公顷。如果土地转变为中度退化

/过度放牧的牧场，那么 SOC0=70 吨碳/公顷·1·0.97·1=67.9 吨碳/公顷。这样，清查期内该面积土壤

的年均碳储量变化的计算是：（67.9 吨碳/公顷–70 吨/公顷）/20 年= -0.01 吨碳/公顷/年。 

例 2：对于热带湿润环境中实行精耕细作并且作物剩余物从地里清除的长期一年生作物火山土壤农田而

言，清查期开始时的碳储量 SOC（0-T）是 70 吨碳/公顷·0.58·1·0.91=36.9 吨碳/公顷。转变为改良（例

如施肥）牧场后，碳储量（SOC0）是 70 吨碳/公顷·1·1.17·1=81.9 吨碳/公顷。这样，清查期内该面

积土壤的年均碳储量变化的计算是：（81.9 吨碳/公顷–36.9 吨碳/公顷）/20 年=2.25 吨碳/公顷/年。 

第 2 层：关于矿质土壤的第 2 层方法也利用方程 3.4.8，但涉及国家或区域具体的参考碳储量和/或储量变化因

子以及更为分解的土地利用活动数据。 

有机土壤 

    关于清查期内从其它土地用途转变为草地的有机土壤的第 1 层和第 2 层的办法像有机土壤上的长期草地一样处

理，即根据气候状况，它们有一个适用于它们的不变的排放因子（见方程 3.4.10 和表 3.4.6）。在第 2 层中，排放因

子从国家或区域具体的数据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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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质和有机土壤 

    对于矿质和有机土壤而言，第 3 层方法将涉及更加详细的国家具体模式和/或测量办法，连同高度分解的土地利

用和管理数据。估计土地用途转变为草地引起的土壤碳变化的第 3 层办法应利用这样的模式和数据集，即它们能够

代表一段时间内不同土地用途和植被类型间的转变，包括林地、热带稀树草原、草地和农田。需要将第 3 层方法与

生物量的清除和植物剩余物（包括碎木片和枯枝落叶）的清除后处理的估值结合起来，因为剩余物清除和处理（例

如烧除、整地）通过分解和燃烧将会影响对土壤有机质形成的碳投入和碳损失。关键是要用来自国家或区域具体实

地位置的独立观察结果对模式加以验证，这些实地位置能够代表气候、土壤和植被类型对土地用途转变后土壤碳储

量变化的相互作用。 

施用石灰 

    如果对从其它土地用途转变的草地施用石灰，那么估计施用石灰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方法与第 3.4.1.2.1.1 节

中为仍为草地的草地说明的方法相同。 

3.4.2.2.1.2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矿质土壤 

    在利用第 1 层或第 2 层方法时需要以下变量： 

参考碳储量（SOC 参考） 

第 1 层：第 1 层的“优良做法”是利用表 3.4.4 中提供的参考碳储量默认值（SOC 参考）。它们摘自《IPCC 指南》

并作了更新和以下改进：1）估值是从关于天然植被下的土壤剖面的最新汇编中以统计方法得出；2）“灰化”土壤（在

WRB 分类中界定为北方生物带和温带灰壤，在美国农业部分类中界定为灰土）作为一个单独类别列入，3）包括了

北方生物带气候区域的土壤。 

第 2 层：就第 2 层方法而言，参考土壤碳储量可根据譬如作为一国土壤调查和制图活动的组成部分进行的土壤

测量的结果来确定。重要的是应利用关于受测量土壤的可靠分类说明，将土壤按表 3.4.4 中界定的类别分类。如果利

用更细分的参考土壤碳储量，则土壤分类的定义需要一致并提供详细的文件说明。利用国家具体的数据来估计参考

土壤碳储量的优点包括关于个别国家的值将更准确和更具有代表性，而且能够更好地估计可用于正规不确定性分析

的概率分布函数。 

储量变化因子（FLU、FMG、FI） 

第 1 层：第 1 层的“优良做法”是利用表 3.4.10 中提供的储量变化因子默认值（FLU、FMG、FI）。它们取自《IPCC

指南》并在对出版的研究材料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予以更新。表中提供了指导选择合适因子值的定义。储量变化

因子用于估计转变后（SOC0）和转变前（SOC(O-T)）的储量；数值将随转变之前和之后土地利用和管理条件的变化

而变化。注意，如果林地转变为草地，储量变化因子的值都是 1，这样，转变前的土壤碳储量等于天然植被参考值

（SOC 参考）。 

表 3.4.10 
土地用途转变为草地的相关土壤储量变化因子 

因子值类型 类别 《优良做法指南》默认值 

土地利用、管理和投入 经营草地 见表 3.4.5 中默认值 

土地利用、管理和投入 农田 见表 3.3.4 中默认值 

土地利用、管理和投入 林地 FLU、FMG、FI的默认值=1 

第 2 层：关于第 2 层方法，估计国家关于土地用途转变为草地的具体的储量变化因子，一般将基于代表已转变

和未转变土地的成对地块的比较，其中除土地利用史以外的所有因素尽量类似（例如，Davidson 和 Ackermann，1993

年）。理想的情况下，能够找到几个代表自转变以来不同时间某种给定的土地用途的抽样地点——称为演替时序（例

如，Neill 等人，1997 年）。针对土地用途转变反复进行的长期实验为数极少，关于土地用途转变的储量变化因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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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 

排放因子将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在评价现有的研究或进行新的测量时，关键是接受比较的地块应具有类似的转变

前的历史和管理以及类似的地形状况、土壤物理特性而且位置相互靠近。关于永久草地，所需信息包括每种土地用

途（和演替时序中的时点）的碳储量（即每单位面积至规定深度的质量）。如先前在仍为草地的草地项下所说明的，

如果没有据以选择替代深度间隔的具体信息，“优良做法”是比较至少 30 厘米深度（即用于第 1 层计算的深度）的

储量变化因子。如果有足够数目的研究资料可加利用和如果证明在较深的深度土地管理引起的具有统计意义的重大

储量差别，那么较深深度的储量变化也许是可取的。不过，关键是应按共同的深度确定参考土壤碳储量（SOC 参考）

和储量变化因子（FLU、FMG、FI）。 

有机土壤 

第 1层和第 2 层选择最近转变为经营草地的有机土壤的碳排放因子，应遵循与早先在仍为草地的草地一节下说

明的求出排放因子的相同程序。 

3.4.2.2.1.3 活动数据的选择 

    所有层级都需要转变为草地的土地面积的估值。应将相同的面积估值用于转变为草地的土地上生物量和土壤的

计算。较高的层级需要更加具体的面积。为与《IPCC 指南》相一致，至少应为所有层级分别认定转变为草地的土地

面积。这意味着至少要对转变前的土地利用有些了解；如果采用第 2 章中办法 1 来确定土地面积，就可能需要专家

判断。 

第 1 层：第 1 层的办法需要一类活动数据：按气候区域分列的从初始土地用途（即林地、农田）转变为草地的

面积的分别估值。或采用空间坐标的方法（例如土地用途转变图与土壤图之间的覆盖），或者根据本国专家对土地用

途发生转变的面积内主要土壤类型分布的了解，需要估计按土壤类型（即在一个气候区域内）分列的转变用途土地

的分布情况。确定转变为草地的土地面积，必须与计算储量变化所采用的时期（方程 3.4.8 中的 T）一致。如果有的

国家没有这些数据，可将部分抽样外推到整个土地基础，或根据本国专家的判断将有关转变的历史估值在时间上外

推。关于第 1 层的计算方法，可采用国际统计资料如粮农组织数据库、《IPCC 指南》和其它来源的资料，补充本国

专家的可靠假定，来估计从每种初始土地用途转变为草地的土地面积。对于较高层的计算，利用国家具体的数据来

源估计所有从初始用途转变为草地的土地。 

第 2 层：各国应努力利用关于所有可能从初始土地用途转变为草地的实际面积估值，按管理条件分层。通过分

析定期遥感的土地利用图像和土地覆盖模式，通过定期进行关于土地利用模式的地面抽样，或通过混合清查体系，

可以实现土地面积的充分覆盖。如果此类较高分辨率的国家具体数据可部分利用，鼓励各国利用根据尽量可靠的知

识所作的可靠假定外推到整个土地基础。可根据本国专家的判断，将有关转变的历史估值在时间上外推。 

第 3 层：用于第 3 层计算的活动数据应充分核算转变为草地的所有用途的土地，并加以分解以反映国内各种不

同的条件。分解可按行政区域（县、省等）、生物群落、气候参数或这些参数的组合来进行。在许多情况下，各国可

能拥有关于土地转变的多年趋势的信息（来自关于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定期抽样或遥感清查）。 

3.4.2.2.1.4 不确定性评估 

第 1 层：这种方法产生的不确定性的来源是利用全球或国家平均转变率和转变为草地的土地面积的粗略估值。

此外，依赖于初始和最后条件下碳储量的默认参数也会造成较高程度的不确定性。这种方法的默认值有着与自身相

关的对应误差范围。 

第 2 层：提供关于不同土地用途发生转变的实际面积估值，将使得能够进行更透明的核算并使专家能够发现缺

口和重复计算的土地面积。第 2 层方法至少利用一些本国界定的默认值，这将提高估值的准确性，因为它们更能代

表国家相关的条件。利用国家具体的数值应需要足够的抽样规模和/或通过专家判断来估计不确定性，并连同按照第

2 章的建议求出的关于活动数据的不确定性估值一起用于本报告第 5 章说明的不确定性分析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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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层：来自土地利用和管理清查系统的活动数据应提供一个基础以便得出关于土地用途发生变化的面积的不

确定性估值。利用蒙特卡洛程序可将排放和活动数据及其相关的不确定性结合起来以估计整个清查的均值和信度区

间。 

3.4.2.3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就所有草地而言，与最近经历土地利用变化的草地相关联的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排放源有可能是： 

 植被火烧引起的排放； 

 土壤有机质矿化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 

 施肥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 

 有机土壤排水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的增加和甲烷排放的减少；及  

 施肥引起的需氧土壤中甲烷汇的减少。 

    放牧引起的甲烷排放（肠内发酵）和施肥与牲畜粪便引起的氧化亚氮的排放，应采用《IPCC 指南》第 4 章（农

业章）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对应部分（第 4.2 和 4.7 节）阐明的方法来计算和报告。 

    与火烧有关的排放应利用第 3.2.1.4 节中阐明的方法计算，并在有数据可加利用的情况下顾及这样一种情况：如

果先前的土地利用是森林，转变期间燃料负载往往较大。 

    土地用途转变可能导致土壤有机氮的矿化，这会增加氧化亚氮的排放。不过，依据先前土地利用、气候和土壤

类型而定，土地用途向草地的转变也可能增加土壤有机质（Guo 和 Gifford，2002 年）。 

    草地施肥将会减少土壤的甲烷摄取，而且在湿地土壤进行排水的情况下，氧化亚氮的排放可能增加，采用第 3

层方法报告农业排放的国家，不妨如第 3.4.1.3 节说明的那样考虑到这些影响。转变为草地的其它效应也可能影响非

二氧化碳的排放，例如犁耕引起的土壤扰乱，或利用机械设备清除情况下的压实，但这些影响不可能很大，而且没

有任何默认法可用来作出说明。土地用途转变引起的需氧表层土从大气中清除甲烷的速率的变化不在本指导意见中

论述，不过今后也许能更充分地考虑各种活动对甲烷氧化产生的影响。 

3.4.3   完整性 

    关于土地面积估值的完整的数据序列，至少包含本国境内那些在土地利用调查或其它数据源所涉时期内被认为

是草地，而且其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清除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进行估计的土地面积。农田清查法所

涉及的总面积是该时期内仍为农田的土地和转变为草地的土地之和。这种清查法可能不包括某些认为温室气体排放

和清除不重要或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的草地面积，例如中度放牧和没有大的管理投入的天然草地。因此，准备进

行估计的草地总面积可能小于国内草地的总面积。在这种情况下，“优良做法”是各国应就清查中草地面积及其国内

草地总面积的差别提供文件证明和作出解释。鼓励各国随时跟踪国内草地的土地总面积，对于哪些部分用来估计二

氧化碳排放和清除进行透明的记录。正如第 2 章所述，所有草地面积，包括排放清查未涉及的那些面积，应成为一

致性检查的组成部分以避免重复计算或遗漏。在与其它土地利用面积的估值汇总时，草地面积数据序列将使得能够

全面评估国家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清查报告中包括的土地基础。 

    将第 2 或第 3 层方法用于草地生物量和土壤库的国家，应将更多的细节包括在它们关于草地面积数据序列的清

单中。例如，各国可能需要按主要气候和土壤类型将草地面积分层，包括受查和未受查的草地面积。在清查中利用

分层的土地面积时，“优良做法”是各国应为生物量和土壤库采用相同的面积分类。这将确保一致性和透明性，能够

有效地利用土地调查和其它数据收集工具，并能够明确说明生物量和土壤库中二氧化碳排放与清除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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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制定一致的时间序列 

    为保持一个一致的时间序列，“优良做法”是各国保持关于一段时间内清查报告中使用的草地面积的记录。这些

记录应跟踪清单中包括的草地总面积，按仍为草地的土地和转变为草地的土地细分。鼓励各国列入本国境内草地总

面积的估值。为确保在一段时间以一致的方式处理面积估值，土地利用定义应明确界定并保持不变。如对土地利用

定义作出修改，“优良做法”是对如何修改定义作出透明的记录。应将一致的定义用于列入清单的每种草地类型和管

理体系。此外，为使正确核算几个时期的碳排放和清除更加便利，可以利用关于土地用途转变的历史信息。即使一

国不能依赖历史数据来进行目前的清查，改进目前的清查做法以便能够跨时间跟踪土地转变情况，也将对今后的清

查有益处。 

进行一致的估计和报告需要有关于清查期内活动、气候和土壤类型的共同定义，如第 2 章所述，这可能需要设

法将参与数据收集的国家机构所用的定义相互联系起来。 

 

3.4.5   报告和文件 

    第 3.4 节说明的类别可利用附件 3A.2 中的报告表予以报告。可将草地类别下的估值与《IPCC 指南》中的报告

类别作如下比较： 

 仍为草地的草地木质生物量中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清除与 IPCC 报告类别 5A“木质生物量中的变化”比较； 

 仍为草地的草地土壤中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清除与 IPCC 报告类别 5D“土壤中碳的变化” 比较； 

 土地用途转变为草地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和清除与 IPCC 报告关于生物量的类别 5B、关于土壤的类别 5D

和关于非二氧化碳气体的类别 5E 比较。 

“优良做法”是将用来产生国家清查估值的所有信息加以保存和归档。应将用来估计国家具体因子的信息的元

数据和数据源编写成文件并提供均值和方差估值。用来处理数据以估计国家具体因子的实际数据库和程序（例如统

计程序）应加以归档。用来对活动数据归类或总计的活动数据和定义必须编写成文件和归档。用于按气候和土壤类

型（第 1 和第 2 层）对活动数据分类的程序必须清楚地编写成文件。关于第 3 层办法，利用的建模、模式版本和认

定必须编写成文件。动态模式的使用需要将所有模式投入文件以及模式源代码和可执行程序的副本永久归档。 

 

3.4.6  清单质量保证/质量控制 

    “优良做法”是对清单估值和数据实施质量控制检查和外部专家审查。应特别注意国家关于储量变化和排放因

子的具体估值以确保它们基于高质量的数据和可证实的专家意见。 

对草地进行具体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的检查方法包括：  

仍为草地的草地：关于草地生物量蓄积量变化和草地土壤碳储量变化的面积报告应当一样。草地可能包括对土

壤碳储量变化进行核算但生物量变化假定为零的面积（例如，非木质生物量大体不存在的面积）、生物量和土壤碳储

量都在发生变化的面积（例如，受木质生物量侵蚀的面积）及生物量和土壤碳储量都不变的面积（例如，粗放型管

理的天然草地）。为提高透明度和消除误差，应报告草地总面积，并对任何储量变化进行估计，如果要报告相同面积

的土壤碳储量变化，在生物量蓄积量变化等于零的情况下，这些仍应予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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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转变为草地的土地：转变为草地的土地的合计总面积，在生物量和土壤的估计中应相同。虽然生物量和土壤库

可分解到不同的详细度，但应利用相同的一般类别来分解面积数据。 

关于利用第 1 层或第 2 层方法来估计所有土壤碳储量的变化，有关清查期开始年（year(0-T)）和结束年（year(0)）

的每种气候-土壤类型组合的总面积必须相同（见方程 3.4.9）。 

 

3.4.7  修订的《优良做法指南》第 1 层方法关于草地管理默认值的估计

（见表 3.4.5） 

为三种普通类型的草地条件计算草地碳储量变化因子：退化、名义管理和改良草地。包括一个追加投入因子以

适用于改良草地。这里考虑的管理改良限于施肥（有机或无机肥）、播种豆科植物或更多的草种及灌溉。过度放牧和

管理不善（即不作任何管理改良）的热带牧场归类为退化草地。未作改良的天然或引进的草地归为名义草地一类。

作了任何单一类型管理改良的草地分类为具有中度碳投入率的改良草地。实施多项管理改良的改良草地，被视为具

有高度碳投入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式合成数据，说明固定和随机两种效应。固定效应包括深度、自管理改变起的

年数和管理变化的类型（例如减少翻耕与不翻耕）。关于深度，我们不总计数据，但包括为每种深度递增（例如 0-5

厘米、5-10 厘米和 10-30 厘米）测量的碳储量，作为数据集中一个单列的点。同样，我们也不总计在不同时点从同

项研究收集的数据。因此，将随机效应用来说明时间序列数据中的相互依赖性和代表同项研究中不同深度的数据点

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我们估计 20 年时土壤上部 30 厘米管理做法效应的因子。计算每个因子值的方差并可将它用来

构建具有正常密度的概率分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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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 

3.5   湿地 

湿地包括全年或一年部分时间被水覆盖或处于水饱和状态而且不属于本报告第 2 章中界定的林地、农田、草地

或定居地类别（见第 2.2 节“土地类别”）的土地（例如泥炭地）1。这一类别可按国家定义细分为管理和非管理两类。

它包括属于管理子类的水库和属于非管理子类的天然河流和湖泊。在泥炭或湿土壤上营建的林地、农田和草地分别

在本章第 3.2、3.3 和 3.4 节中论述。稻田在《IPCC 指南》“农业章”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论述。水淹和湿

地排水列入《IPCC 指南》第 5.4.3 节“其它可能的活动类别”中。 

为了估计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区分经营和非经营湿地。在本报告中，经营湿地是指那些其地下水位经过人工改

变（例如排水的泥炭地）或通过人类活动（例如，拦河筑坝）营建的湿地。表 3.5.1 简要介绍了经营湿地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以及本报告中对它们作出估计的各节。 

表 3.5.1 
本报告中论述经营湿地产生的主要温室气体排放的各节和附录 

 泥炭地 水淹土地
2 

仍为湿地的湿地 

二氧化碳 附录 3a.3 附录 3a.3 

甲烷 未论述 附录 3a.3 

氧化亚氮 附录 3a.3 附录 3a.3 

转变为湿地的土地 

二氧化碳 第 3.5 节 第 3.5 节 

甲烷 未论述（森林土壤的排水和回潮在附

录 3a.2 中讨论） 
在附录 3a.3 中论述 

（未根据水库库龄区分） 

氧化亚氮 附录 3a.2 

（森林土壤的排水和回潮在附录 3a.2
中讨论） 

在附录 3a.3 中论述 
（未根据水库库龄区分） 

 

3.5.1 仍为湿地的湿地 

本类别在附录 3a.3“仍为湿地的湿地：未来方法发展的基础”中论述。 

 

3.5.2  转变为湿地的土地 

    在本节中，论述与泥炭提取或水淹相联系的二氧化碳排放。土地向湿地的转变可能是国家对毁林（或其它具有

国家重要意义的土地用途转变）估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与泥炭提取有关的土地用途转变，下文论述与活生

物量和土壤相关联的碳储量变化。关于与水淹相关的土地用途转变，只论述与活生物量损失相关联的碳储量变化。 

    转变为湿地的土地包括从林地、农田、草地和定居地向本类别的转变。最可能的转变是林地向湿地的转变（例

                                                        
1  本报告所用定义与《拉姆萨尔湿地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所用的共同定义一致。 
2  水淹地的定义是：为了能源生产、灌溉、航运和休闲等目的，通过人类活动调节的水体，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进行

水的调节，水面积发生重大变化。调节的湖泊和河流，如果水淹前的主要生态系统是天然湖泊或河流，则不被视

为水淹地。关于稻田，在《IPCC 指南》“农业”章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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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为了林业目的对排水泥炭地的回潮）、同泥炭提取相关的转变（自然泥炭地向经营土地的转变）或向水淹土地的

转变（为了水力发电或其它目的）。由于可利用的数据稀缺，不列入关于回潮的方法（附录 3a.2 论述排水和回潮引

起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排放，重点在排水）。正如方程 3.5.1 所示，关于估计转变为湿地的土地的碳储量变化的

指导意见涉及向两种可能的土地用途的转变：泥炭提取和水淹。 

方程 3.5.1 

转变为湿地的土地中碳储量的变化 

∆CLW = ∆CLW 泥炭 + ∆CLW 水淹 

其中： 

∆CLW  = 转变为湿地的土地中碳储量的变化，吨碳/年 

∆CLW 泥炭  = 转变为泥炭提取的土地中碳储量的变化（第 3.5.1 节），吨碳/年 

∆CLW 水淹 = 转变为水淹地的土地中碳储量的变化（第 3.5.2 节），吨碳/年 

    以吨碳表示的碳储量变化，通过以 44/12 和 10-3 乘该值换算为千兆克二氧化碳，以符合报告要求。将排放报告

为正值，清除报告为负值（预计方程 3.5.1 导致碳损失）。关于报告的更多细节和关于符号的规则，见第 3.1.7 节和附

件 3A.2（报告表和工作单）。 

图 3.1.2 提供一般的决策树来选择可适用于转变为湿地的土地的合适层级。如果有数据可加利用，应为每种土地

转变类型（林地转变为湿地、草地转变为湿地、农田转变为湿地、其它土地转变为湿地）分别进行层级选择。 

3.5.2.1 转变为泥炭提取的土地中碳储量的变化 

3.5.2.1.1 方法问题 

    下面给出估计转变为泥炭提取的土地产生的排放的方法。《IPCC 指南》中没有明确论述为提取泥炭而管理的有

机土壤产生的排放以及与提取泥炭而管理的有机土壤相关的土地用途变化。《IPCC 指南》关于能源一节中论述了泥

炭燃烧引起的排放。因此，下面的方法只论述为提取泥炭而准备的土地上清除植被引起的排放和提取期间土地需氧

层中泥炭氧化引起的土壤有机质的变化。泥炭的清除由能源一节中的泥炭燃烧估值所涵盖，本节中不予考虑。可将

这一方法和用于第 1 层估计的有关默认值适用于正在泥炭提取的土地（应在“仍为湿地的湿地”子类别下报告）和

转变为泥炭提取的土地。 

3.5.2.1.1.1 方法的选择 

转变为泥炭提取的土地的碳储量变化的估计有两个基本要素，如方程 3.5.2 中所示。方程 3.5.2 计算碳的损失。 

方程 3.5.2 

转变为泥炭提取的土地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LW 泥炭 = ∆CLW 泥炭

LB
 + ∆CLW 泥炭

土壤
 

其中： 

∆CLW 泥炭  = 转变为泥炭提取的土地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LW 泥炭
LB

  =  活生物量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LW 泥炭
土壤

  = 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假定死有机质库不重要。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关于死有机质的数据，可将它列入第 2 层或第 3 层方法的估计中。 

用方程 3.5.3 来估计与土地转变为泥炭提取相关联的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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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3.5.3 

转变为泥炭提取的土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LW 泥炭
LB

 = Σ Ai·(B 之后 – B 之前) I·CF 

其中： 

∆CLW 泥炭
LB

   =  转变为泥炭提取的土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Ai = 每年从初始土地用途 i 转变为泥炭提取的土地的面积，公顷/年 

B 之前 = 即将转变为泥炭提取前的地上部生物量，吨干物质/公顷 

B 之后 = 刚刚转变为泥炭提取后的地上部生物量，吨干物质/公顷（默认值=0） 

CF = 干物质的碳部分（默认值=0.5），吨碳/吨干物质 

    该方法遵循《IPCC 指南》第 5.2.3 节（林地和草地的转变）中的办法，并与第 3.2.2、3.3.2 和 3.4.2 节中概述的

估计活生物量中碳储量变化的分层办法一致。正如方程所示，为泥炭提取而清除地上部活生物量的数量，通过以转

变前原来用途土地中的生物量与转变后泥炭地中生物量之间碳储量的差异乘每年转变为泥炭提取的土地面积来估

计。如果林地转变为泥炭地而且清除的木材反映在采伐统计中，后者应当根据从 B 之前采伐的木材量作调整以避免重

复计算。 

    估计转变为泥炭提取的土地上活生物量中碳储量变化的第 1 层方法的默认假定是，转变为泥炭提取前存在的所

有地上部生物量都将在转变发生当年损失，并且转变后的活生物量中的碳储量（B 之后）等于零。“优良做法”是各国

应按主要森林类别估计从林地转变为泥炭提取的土地面积，并利用附件 3A.1 中的碳储量默认值、第 3.2 节（林地）

的默认值表来得出关于每个初始森林类别及包括非经营泥炭地在内的其它每种初始土地利用类别的 B 之前估值。在先

前土地用途是草地的情况下，地上部生物量的默认值应取自表 3.4.2。 

如果利用火烧来清除植被，还将发生非二氧化碳气体即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排放。可在第 2 层和第 3 层下遵循第

3.2.1.4 节中提供的指导意见对这些排放进行估计。泥炭地的排水还增加氧化亚氮的排放。可遵循附录 3a.3“为泥炭

提取而管理的有机土壤中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中提供的指导意见来估计这些排放。 

土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发生在泥炭过程的几个阶段，如方程 3.5.4 所示。 

方程 3.5.4 

转变为泥炭提取的土地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LW 泥炭

土壤
 = ∆C 

排水 + ∆C 提取 n + ∆C 堆集
 + ∆C 恢复 

其中： 

∆CLW 泥炭
土壤

  = 转变为泥炭提取的土地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 
排水  = 排水期间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 提取 n  = 泥炭提取期间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不包括提取的泥炭中的碳量），吨碳/年 

∆C 堆集  = 在燃烧清除前泥炭堆集期间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 恢复  = 为恢复先前耕种土地而采取的做法引起的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第 1 层：在土地用途转变为泥炭提取的情况下，第 1 层方法只考虑泥炭排水（∆C 排水）的影响。第 1 层方法依

靠基本的面积认定和默认排放因子，估计转变为泥炭提取的有机土壤产生的碳排放的基本方法列示在方程 3.5.5 中。

这一方程适用于总计一国转变为泥炭提取的有机土壤的整个面积，利用默认排放因子划分为富营养和贫营养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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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只能提供一种方法和数据来估计与较长时期泥炭排水相关联的碳储量的平均变化，不过排水第一年的排放量

将大于以后的年份。 

方程 3.5.5 

转变为泥炭提取的有机土壤排水引起的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 
排水 = A 富营养·EF 富营养 + A 贫营养·EF 贫营养 

其中： 

∆C 
排水     = 转变为泥炭提取的有机土壤排水引起的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A 富营养  = 转变为泥炭提取的富营养有机土壤的面积，公顷 

A 贫营养  = 转变为泥炭提取的贫营养有机土壤的面积，公顷 

EF 富营养  = 转变为泥炭提取的富营养有机土壤中碳储量变化的排放因子，吨碳/公顷/年 

EF 贫营养  = 转变为泥炭提取的贫营养有机土壤中碳储量变化的排放因子，吨碳/公顷/年 

第 2 层：如果可获得面积数据和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第 2 层方法可以是第 1 层方法的扩展。在这种情况下，

各国可根据泥炭肥力、泥炭类型、排水强度和/或先前的土地用途或土地覆盖层来细分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 

第 3 层：第 3 层方法要求提供关于按照地点类型、肥力、排水以来的时间和/或自恢复以来的时间分列的为提取

泥炭而管理的有机土壤面积的统计资料，它可与适当的排放因子和/或基于过程的模式组合起来。还可利用有关土壤

容重、碳含量和泥炭深度的变化信息进行的研究来检测土壤碳储量的变化，只要抽样有足够的强度并覆盖整个泥炭

层。应根据由于分解的有机碳沥滤造成的损失、死有机质通过径流的损失、或作为甲烷排放而引起的碳损失对此种

数据作出更正。 

3.5.2.1.1.2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第 1 层：在采用第 1层方法估计转变为泥炭提取的有机土壤的碳储量变化时，“优良做法”是利用表 3.5.2 中所

列的默认排放因子。 

表 3.5.2 
排水后有机土壤的排放因子和相关的不确定性 

区域/泥炭类型 排放因子 

吨碳/公顷/年 

不确定性
a 

吨碳/公顷/年 

参考/评论
b 

北方生物带和温带    

贫营养（EF 贫营养） 0.2 0 至 0.63 Laine 和 Minkkinen，1996 年；Alm
等人，1999 年；Laine 等人，1996 年；

Minkkinen 等人，2002 年 

富营养（EF 富营养 ） 1.1 0.03 至 2.9 Laine 等人，1996 年；LUSTRA，2002
年；Minkkinen 等人，2002 年；Sundh
等人，2000 年 

热带 2.0 0.06 至 6.0 根据表 3.3.5 中温带（贫营养）与热

带间的相对差异计算。 
a 基础数据的范围。 
b  北方生物带和温带的值是根据成对地块测量数据的审查结果，作为对数正态均值制定的。假定转变为泥炭提取的有机土壤上的条

件只是轻度排水。多数数据来自欧洲。 

    没有关于富营养和贫营养泥炭地面积信息的北方生物带国家应利用贫营养泥炭地的排放因子。没有此种数据的

温带国家应利用富营养泥炭地的排放因子。对于热带国家，目前只能提供单一默认值。 

第 2 层：第 2 层方法需要考虑国家有关管理做法如不同泥炭地类型的排水和排水强度的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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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层：在第 3 层下，所有参数应是本国利用更加准确的值而不是默认值界定的。由于文献资料稀缺而且有时

结果相互矛盾，因此“优良做法”是通过参照合适的原始参考立地测量数据来求出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环境条件

类似的国家应共享数据。 

3.5.2.1.1.3 活动数据的选择 

第 1 层：所有层级都需要的活动数据是关于转变为泥炭提取的有机土壤的面积。为了估计活生物量的碳储量变

化，可利用这一总面积值，而为了估计有机土壤的碳储量变化，需要区分富营养与贫营养有机土壤。理想的情况下，

采用第 1 层方法，各国将获得关于转变为泥炭提取的面积及其原来土地用途的国家数据。此类数据的可能来源是国

家统计资料、开采泥炭的公司和负责土地利用的政府部门。可以假定，富营养土壤与贫营养土壤的比例与这些泥炭

地类型在国家一级的相对重要性类似。 

第 2 层：在第 2 层下，各国可以纳入基于转变为泥炭提取的有机土壤面积的原来土地用途、泥炭类型和肥力、

泥炭扰乱和排水强度的信息。这类信息可从定期更新的国家泥炭地清单中收集。 

第 3 层：在第 3 层下，可能需要关于转变为泥炭提取的有机土壤面积的原来土地用途、泥炭类型和肥力、泥炭

扰乱和排水强度的详尽信息。所利用的建模方法将确定具体的数据需求和分解程度。 

3.5.2.1.1.4 不确定性评估 

    在估计转变为泥炭的土地产生的排放方面，主要的不确定性与面积估值和排放因子有关。 

第 1 层：第 1 层方法产生不确定性的原因是使用关于转变前森林碳储量的全球或国家平均数和有关转变为泥炭

提取的土地面积及其原来用途的粗略估值，尽管其中大部分转变面积可能是有着或疏或密树木的泥炭地。这一方法

的大部分默认值没有与之相关的对应误差范围。为第 1 层提供的默认排放因子只是根据为数很少（不足 10 个）的数

据点制定的，因而不可能代表大的面积或气候带。因此，根据专家判断假定估计的碳排放或清除的不确定性程度的

默认值为+/-75%。排放的不确定性概率分布有可能是非正态的，所以这里将 95%的对数正态分布区间假定为默认不

确定性（表 3.5.2）。“优良做法”是利用这一范围而不是对称的标准偏差。 

    在欧洲和北美，排水泥炭地的面积估计具有 50%的不确定性，但在世界其它地方，这一因子可能是 2。东南亚

的不确定性极高，因为泥炭地受到特殊的压力，主要原因是城市化和农林业的加强，也可能是为了提取泥炭。假定

转变为泥炭地的土地数据具有相同的不确定性，尽管以商业性泥炭提取为主的国家将拥有较高质量的数据。 

第 2 层：在第 2 层，关于土地用途转变的实际面积估值将使得核算更加透明，而且使专家能够发现缺口和避免

土地面积的重复计算。第 2 层方法至少利用一些本国界定的默认值，这将提高估计的准确性，只要它们更好地代表

相关国家的条件。在制定国家具体的默认值时，各国应当利用足够的抽样规模和技术以最大限度地缩小标准误差。

应为所有本国界定的参数求出概率密度函数（即提供平均和方差估值）。此类数据可用于先进的不确定性分析如蒙特

卡洛模拟。参阅本报告第 5 章以了解关于进行此种分析的指导意见。至少，第 2 层办法应提供关于本国界定的每个

参数的误差范围。 

第 3 层：采用第 3 层方法，来自土地利用和管理清查系统的活动数据应提供一个基础以便得出土地用途转变面

积的不确定性估值。可利用蒙特卡洛程序将排放和活动数据及其有关的不确定性结合起来，以估计整个清查的均值

和信度区间。基于过程的模式也许将提供较为现实的估值，但必须根据测量结果进行校准和验证。关于先进方法的

不确定性评估的一般指导意见在本报告第 5 章（第 5.2 节，“认定和量化不确定性”）中给出。由于泥炭地的排水导

致泥炭紧实和氧化以及碳损失而不是成为二氧化碳，因此监测二氧化碳通量的储量变化方法可能并不精确。如果利

用该方法，应当用适当的通量测量数据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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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2 转变为水淹地（水库）的土地中碳储量的变化 

    估计土地转变为水淹地引起的碳储量变化的方法列示在方程 3.5.6 中。正如关于泥炭地的前一节中说明的方法一

样，本方法假定转变前土地的碳储量在转变后第 1 年损失。转变前土地的碳储量，可遵循本章其它各节就各种土地

利用类别说明的活生物量的方法进行估计。在第 1 层中，假定转变后的碳储量为零。 

方程 3.5.6 

转变为水淹地的土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LW 水淹
LB

 = [Σ Ai·(B 之后 – B 之前) i]·CF 

其中： 

∆CLW 水淹
LB

   = 转变为水淹地的土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Ai = 每年从原来土地用途 i 转变为水淹地的土地面积，公顷/年 

B 之前  = 即将转变为水淹地前土地中的活生物量，吨干物质/公顷 

B 之后 = 刚刚转变为水淹地后土地中的活生物量，吨干物质/公顷（默认值=0） 

CF = 干物质的碳部分（默认值=0.5），吨碳/吨干物质 

    实际上，水淹前留在转变土地上的碳可能在水淹后数年之内排放。在第 2 层下，可建立这种排放过程的模式。

各国将需要制定本国具体的排放因子，并可参阅附录 3a.3 中关于仍为水淹地的水淹地产生的排放的讨论，以了解关

于如何实施此种方法的一般性指导意见。 

    目前不提供关于土地转变为水淹地引起的土壤碳储量变化的指导意见。转变为水淹地的土地产生的非二氧化碳

气体排放在附录 3a.3 中说明。 

3.5.3  完整性 

    关于转变为湿地的土地产生的排放的全面估计应包括转变为泥炭提取或水淹地的所有土地。对于为提取泥炭而

管理的有机土壤，完整的清单应涉及转变为工业泥炭地的所有土地。它应与包括仍在进行排水的废弃的泥炭开采面

积和为未来提取泥炭而排水的面积（但不包括恢复到湿地状态的面积）的所有工业泥炭地的完整清单相一致。 

3.5.4  制定一致的时间序列 

    关于时间序列一致性的一般性指导可查阅第 5.6 节（“时间序列的一致性和重新计算”）。排放估计法应一致地适

用于时间序列中、分解程度相同的每一年。此外，在利用国家具体数据时，国家清查机构应在一段时间内采用相同

的测量规程（抽样战略、方法等），遵循第 5.3 节“抽样”中的指导意见。如果不可能在整个时间序列中采用相同的

方法或测量规程，则应遵循第 5 章中关于重新计算的指导意见。 

对于较长的时间序列或趋势，转变为泥炭提取的有机土壤的面积可能需要内插。如果需要这样做，应进行一致

性检查（例如，通过接触泥炭开采公司），以收集关于受以前或今后泥炭提取影响的面积的时间信息。应当解释各清

查年间温室气体排放的差别，例如通过证明工业泥炭地面积的变化或以更新的排放因子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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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报告和文件 

    鉴于以下考虑，合适的做法是将产生本报告第 5 章概述的国家排放/清除清单估值所需的全部信息编写成文件并

归档。转变为泥炭提取或水淹的土地产生的排放未在《IPCC 指南》中明确提及。可利用附件 3A.2 中的报告表来进

行报告。 

排放因子：由于文献数据稀缺，应当充分说明新确定的排放因子、参数和模式的科学依据并提供文件证明。这

包括界定投入参数、说明求出排放因子、参数和模式的过程并说明不确定性的来源。 

活动数据：计算中使用的所有活动数据的来源（数据源、数据库和土壤图参考资料）都应作记录，并（在不违

反任何保密原则的情况下）与进行泥炭提取的公司通信联络。这种文件应说明数据收集和估计的频率、准确和精确

度估值以及导致排放水平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 

排放结果：应当解释各年间排放的重大波动。应对逐年活动水平的变化与排放因子、参数和方法的变化作出区

分，并以文件形式说明这些变化的原因。如果不同的年份利用不同的排放因子、参数和方法，应对其原因作出解释

并提供文件证明。 

3.5.6   清单质量保证/质量控制 

    合适的做法应是实施本报告第 5 章（第 5.5 节）概述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检查，并对排放估值进行专家审查。

由于数据稀缺，应定期进行这种审查以顾及新的研究成果。也可适用《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8 章“质量保证/

质量控制”第 2 层程序中概述的补充质量控制检查和质量保证程序，特别是当利用较高层级的方法来量化这一来源

类别的排放时。在利用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的情况下，它们应利用基于“优良做法”测量方案得出的高质量的实验

数据，并提供适当的文件证明。 

    目前尚不可能用其它测量方法来交叉检查关于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有机土壤产生的排放估值。不过，清查机构

应确保排放估值受到下述质量控制： 

 用其它国家的默认值和数据相互参照所报告的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和 

 通过用泥炭工业和泥炭生产的数据相互参照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有机土壤的面积来检查估值的貌似合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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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定居地 

    第 2 章将这一土地利用类别描述为包括所有开发的土地，包括任何规模的运输基础设施和人类定居地，除非它

们已被列入其它土地利用类别之下。在本章中，定居地的重点在于受管理并可能影响大气与陆上碳库间二氧化碳通

量的开发土地的陆上组成部分。在这种背景下，土地利用类别“定居地”包括所有类别的城市林木，即沿街、公共

和私人园地以及各类公园中种植的树木，只要此类树木在功能上或行政上与城市、村庄等相关联。虽然死有机质和

土壤碳库也可能是定居地二氧化碳的源或汇，而且城市土地管理做法也可能造成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排放，但对这些

库在总体温室气体通量中的作用和规模知之甚少。因此，有关方法讨论的重点在于活生物量中碳储量变化的子类别，

在这方面已经开展了一些研究（Nowak，1996 年，2002 年）。 

    “定居地”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可分两部分估计：“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SS）”和“转变为定居地的土地

（LS）”。后一部分可能是国家关于毁林（或其它具有全国重要性的土地用途转变）估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下文简要指导如何估计林地转变为定居地引起的碳储量的变化。本节只论述活生物量。 

3.6.1  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 

    估计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二氧化碳排放和清除的基本方法在附录 3a.4 中提供，因为关于这种土地用途转变的方

法和可用的默认数据只是初步的。鼓励拥有关于定居地死木、土壤碳和非二氧化碳气体数据的国家也报告这种信息。 

3.6.2  转变为定居地的土地 

    估计与土地用途转变相关联的碳储量变化的基本方程，在本章其它各节即关于转变为林地、农田和草地的土地

的第 3.2.2、3.3.2 和 3.4.2 节中分别作了解释。可适用相同的决策树（见图 3.1.2）和相同的基本方法，采用方程 3.6.1

来估计转变为定居地的林地中碳储量的变化。 

方程 3.6.1 

转变为定居地的林地（FS）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FSLB
 = A·(C 之后 – C 之前) 

其中： 

∆CFSLB
 = 林地转变为定居地引起的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A = 每年林地转变为定居地的土地面积，公顷/年 

C 之后 = 刚刚转变为定居地后活生物量中的碳储量，吨碳/公顷 

C 之前 = 即将转变为定居地前林地活生物量中的碳储量，吨碳/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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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法遵循《IPCC 指南》（第 5.2.3 节“林地和草地转变”）中的办法，为扩大定居地而清除的地上部活生物量

的数量，通过以转变前森林中生物量的碳储量（C 之前）与转变后定居地中生物量的碳储量（C 之后）之差乘每年转变

为定居地的森林面积来估计。第 3.2.2、3.3.2 和 3.4.2 节概述的估计活生物量中碳储量变化的分层办法这里也适用。

在第 1 层，利用碳储量的默认假定和默认值来得出估值。在第 2 层，将国家具体的碳储量适用于按适当尺度分解的

活动数据。在第 3 层，各国利用先进的估计方法，可能涉及复杂的模式和高度分解的活动数据。 

    采用第 1 层方法估计关于转变为定居地的土地中活生物量的碳储量变化的默认假定是，转变为定居地前存在的

所有活生物量将在转变当年损失，而且转变后活生物量中的碳储量（C 之后）等于零。各国应估计按主要森林类型分

列的转变为定居地的林地面积，并利用表 3A.1.2 和 3A.1.3 中的碳储量默认值来得出每种最初森林类型转变前活生物

量中碳储量（C 之前）的估值。 

    在利用火烧清除植被的情况下，也会发生非二氧化碳气体即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排放。在为开发定居地而利用火

烧清除植被时，各国可选择估计烧除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排放。估计火烧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排放的基本方法可在第

3.2.1.4 节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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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其它土地 

    本报告第 2 章将“其它土地”定义为包括裸土、岩石、冰和所有不属于第 3.2 至 3.6 节中述及的任何其它五种土

地利用类型的不加管理的土地面积。将这一土地利用类别包括在内是为了在有数据可加利用的情况下能够使认定的

土地总面积与国家面积匹配。与《IPCC 指南》相一致，由于假定“仍为其它土地的其它土地（OO）”类别是典型的

不加管理的类别，因此将不必评估该类别的碳储量变化以及非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清除。目前，无法为管理的“其它

土地”提供指导意见。不过，将“其它土地”包括在内以便检查土地面积的总体一致性并跟踪其它土地的转变情况，

因为许多方法要求了解有关的碳储量。特别重要的是应包括关于转变为其它土地利用类型，包括“其它土地”的林

地的完整信息，以便确保与第 4 和第 5 章中的要求一致。 

3.7.1  仍为其它土地的其它土地 

    如上所述，不考虑这个类别的碳储量变化以及非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清除。 

3.7.2  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 

    虽然可能性不大，但土地仍有可能转变为“其它土地”，例如由于毁林之后发生的退化。这种土地用途的转变，

不论是始于人类活动还是始于影响经营土地的自然驱动力，都需要计算二氧化碳的排放，因为转变行为导致释放土

地上先前持有的碳，并且管理活动停止导致排放和/或清除。为开发定居地使土地转变为裸地引起的排放，应列入“定

居地”土地利用类别（见第 3.6.2 节“转变为定居地的土地”）。 

    “优良做法”是估计与所有类型的经营土地转变为其它土地相关联的碳储量的变化。图 3.1.2 提供决策树，它可

用来确定对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合适的层级方法。 

    关于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LO）中碳储量变化的简要方程见方程 3.7.1。 

方程 3.7.1 

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LO =∆CLOLB
 + ∆CLO

土壤
 

其中： 

∆CLO  = 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LOLB
  = 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LO
土壤

  = 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3.7.2.1  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 

    本节就如何计算土地从自然条件和其它用途转变为“其它土地”引起的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提供优良做法

指南。该方法需要转变前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估值，以土地利用调查间隔期间转变用途土地的面积估值为依据。由

于转变为“其它土地”，假定主要植被被完全清除，导致转变后没有碳留在活生物量内。利用最初和最后活生物量碳

库之差来计算土地用途转变引起的碳储量变化。在随后年份中，“其它土地”中活生物量中的碳累积和损失不予考虑

（见第 3.7.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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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1.1 方法问题 

3.7.2.1.1.1 方法的选择 

    方程 3.7.2 归纳了如何估计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上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将每单位面积基础上碳储量

的平均变化估计为等于从最初用途的土地清除活生物量引起的碳储量变化。鉴于“其它土地”的定义，默认假定是

土地用途转变后的碳储量为零。 

方程 3.7.2 

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LOLB

 = A 转换·(B 之后 – B 之前)·CF 

其中： 

∆CLOLB
  = 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中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A 转换 = 每年从某种最初土地用途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面积，公顷/年 

B 之后  = 刚刚转变为“其它土地”后活生物量的数量，吨干物质/公顷 

B 之前  = 即将转变为“其它土地”前活生物量的数量，吨干物质/公顷 

CF = 干物质的碳部分（默认值=0.5），吨碳/吨干物质 

第 1 层：第 1 层方法遵循《IPCC 指南》第 5.2.3 节（林地和草地的转变）中的办法，即被清除的地上部生物量

的数量用转变前土地中生物量的年均碳含量乘每年转变为其它土地的森林面积来估计。假定全部生物量在转变当年

被清除。建议用于第 1 层计算的默认假定是生物量中所有的碳通过就地或异地的腐朽过程释放到大气中。 

第 2 层：如果可以获得国家关于最初用途土地中碳储量的具体数据，就可采用第 2 层方法。此外，采用第 2 层

方法，可得出具体的转变过程，例如烧除或收获引起的碳损失。这使得更准确地估计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排放（关

于估计生物量烧除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基本方法，见第 3.2.1.4 节）。有时将清除的那部分生物量用作

木材产品或薪柴。如作为木材产品，各国可利用木材产品中的碳在清除当年氧化的默认假定。或者，各国可查阅附

录 3a.1 有关采伐木材产品中碳储量的估计方法。 

第 3 层：第 3 层方法类似于第 2 层方法但需要比第 2 层办法更详细的数据/信息，例如： 

 使用关于转变为“其它土地”的每种林地每年转变的实际面积； 

 当地具体的关于土壤碳储量中碳的密度和变化的信息，可能具有生物量与土壤之间的动态联系；和 

 基于实际清查和/或模式估计的关于清除的生物量体积。 

3.7.2.1.1.2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第 1 层：《IPCC 指南》和本报告都提供默认参数以使数据资源有限的国家能够估计这一来源的排放和清除。该

方法要求估计转变前最初用途土地的碳储量（C 之前）并假定转变后的碳储量（C 之后）等于零。《IPCC 指南》表 5-4

至 5-6 和本报告表 3A.1.7（按物种分列的人工林中年均地上部林积增量）和表 3A.1.8（按大类分列的自然更新的地

下部与地上部生物量的平均比率），在最初土地利用类别是林地的情况下，可用来估计转变前的碳储量。如果最初土

地利用类别是农田或草地，则参考分别在第 3.3.2 和 3.4.2 节中给出的指导意见。 

第 2 层：上文提供的碳储量默认值可适用于第 2 层方法中的某些参数。不过，第 2 层方法至少需要一些国家具

体的信息，这类信息例如可通过系统研究森林最初的和其它土地利用类别的碳储量来获取。关于生物量燃烧引起的

排放的默认参数在第 3.2.1.4 节中提供。不过，鼓励清单编制人员制定国家具体的系数以提高估计的准确性。如《I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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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原来所说明的，烧除引起的生物量氧化的比例默认值是 0.9。 

第 3 层：在第 3 层下，所有参数应是国家具体的参数而且比默认值准确。 

3.7.2.1.1.3  活动数据的选择 

所有层级都需要在与土地利用调查相一致的一段时间内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面积的某种估值。在计算转

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上碳储量的变化时，对于生物量和土壤应采用相同的总面积估值。如下文所述，较高的层

级要求更加具体的面积。 

第 1 层：采用第 1 层方法，需要有关转变为“其它土地”的不同土地利用类别面积的活动数据。如果有的国家

没有这些数据，可将部分抽样外推到整个土地基础，或根据专家判断将有关转变的历史估值在时间上外推。 

第 2 层：在第 2 层下，清单编制人员应尽力利用关于各种土地利用类别向“其它土地”转变的实际面积估值。

通过分析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格局的定期遥感图像，通过定期进行关于土地利用格局的地面抽样，或通过混合清查

体系，可以实现土地面积的充分覆盖。 

第 3 层：用于第 3 层计算的活动数据应充分核算转变为其它土地的所有土地利用类别，并加以分解以反映国内

各种不同的条件。分解可按行政区域（县、省等）、生物群落、气候参数或这些参数的组合来进行。在许多情况下，

各国可能拥有关于土地转变的多年趋势的信息（来自关于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定期抽样或遥感清查）。 

3.7.2.1.1.4  不确定性评估 

第 1 层：采用第 1 层方法产生不确定性的原因是利用关于转变前林地或其它用途土地中碳储量的全球或国家平

均数和关于转变为“其它土地”的面积的粗略估值。这一方法的多数默认值没有与之相关联的对应误差范围。因此，

根据专家的判断，假定估计的二氧化碳排放或清除的不确定性程度的默认值为+/-75%。 

第 2 层：提供关于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的实际面积估值，将能够进行更透明的核算并使专家能够发现缺

口和重复计算的土地面积。第 2 层方法至少利用一些本国界定的默认值，这将提高估值的准确性，只要它们更能代

表国家相关的条件。在制定国家具体的值时，清单编制人员应当利用足够的抽样规模和技术以最大限度地缩小标准

误差。应为国家的所有参数求出概率密度函数（即提供平均和方差估值）。此类数据可用于先进的不确定性分析如蒙

特卡洛模拟。参阅本报告第 5 章以了解关于进行此种分析的指导意见。至少，第 2 层办法应提供关于国家每个具体

参数的误差范围。 

第 3 层：活动数据应提供一个基础以便得出与土地用途发生转变有关的面积的不确定性估值。可利用蒙特卡洛

程序将排放和活动数据及其有关的不确定性组合起来，以估计整个清查的均值和信度区间。 

3.7.2.2  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 

土地向“其它土地”，尤其是向裸露土壤的转变，会导致土地土壤中先前持有的碳的释放。在转变为“其它土

地”的土地上，清单编制人员应估计在最初的土地利用情况下矿质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在许多情况下，可将“其

它土地”矿质土壤中产生的碳储量假定为零。还假定在本节中有机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无关紧要。 

3.7.2.2.1  方法问题 

3.7.2.2.1.1  方法的选择 

矿质土壤的估计方法基于影响土壤碳储量的管理发生变化后一个确定时期内土壤碳储量的变化，如方程 3.7.3

所示。先前的土壤碳储量（SOC(0-T)）和清查年的土壤碳储量（SOC0），根据参考碳储量（第 3.3 节，表 3.3.3）和适

用于各自时点的储量变化因子（第 3.4 节，表 3.3.4）进行估计，这两个时点间的默认时期是 20 年。这一办法类似于

第 3.2.2.3 节（森林土壤碳）中说明的办法，但假定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在清查当年的土壤碳储量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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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3.7.3 

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矿质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 
∆CLO 矿物质

 = [(SOC0 – SOC(0-T))·A ] / T 

SOC = SOC 参考·FLU·FMG·FI 

其中： 

∆CLO 矿物质
  = 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矿质土壤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SOC0 = 清查年的土壤有机碳储量，吨碳/公顷 

SOC(0-T)  = 清查前 T 年的土壤有机碳储量，吨碳/公顷 

T = 转变的时期，年（默认值是 20 年） 

A = 每个地块的土地面积，公顷 

SOC 参考  = 参考碳储量，吨碳/公顷；见表 3.3.3 

FLU = 土地利用或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的储量变化因子，无量纲；见表 3.3.4 

FMG = 管理制度的储量变化因子，无量纲；见表 3.3.4 

FI = 有机质投入的储量变化因子，无量纲；见表 3.3.4 

第 1 层：第 1 层方法依靠天然植被下矿质土壤中参考碳储量的默认值（见表 3.3.3）和转变为“其它土地”面积

的粗略估值。对于“其它土地”，转变后的土壤碳储量假定为零，就如裸露或退化土壤或沙漠一样。 

第 2 层：第 2 层方法涉及国家或区域具体的参考碳储量和更加分解的土地利用活动数据。 

第 3 层：第 3 层方法可能涉及各种更详细的国家具体的数据并利用模式和/或测量办法以及高度分解的关于土地

利用和管理的数据。对于所有层级，假定清查年转变为“其它土地”类别的土壤碳储量都是零。 

3.7.2.2.1.2  排放/清查因子的选择 

矿质土壤 

在利用第 1 层或第 2 层方法时，需要下列变量： 

参考碳储量（SOC 参考） 

第 1 层：第 1 层的“优良做法”是利用表 3.3.3 提供的参考碳储量默认值（SOC 参考）。 

第 2 层：就第 2 层方法而言，参考土壤碳储量可根据譬如作为一国土壤调查和制图活动的组成部分进行的土壤

测量的结果来确定。 

储量变化因子（FLU、FMG、FI） 

第 1 层：第 1 层的“优良做法”是利用表 3.3.4 中提供的储量变化因子默认值（FLU、FMG、FI）。它们取自《IPCC

指南》并在对出版的研究材料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予以更新。注意，在土地转变为“其它土地”的情况下，所有

的储量变化因子的值都是 1，这样，转变前的土壤碳储量等于天然植被参考值（SOC 参考）。 

第 2 层：就第 2 层方法而言，典型的情况下，国家关于土地用途转变为农田的储量变化因子的具体估计将基于

代表转变和未转变用途的土地的成对地块的比较，在这种情况下，除土地利用史以外的所有因素应尽可能类似（例

如，Davidson 和 Ackermann，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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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 

3.7.2.2.1.3  活动数据的选择 

“优良做法”是清单编制人员应利用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的相同面积估值来估计活生物量和土壤中碳储

量的变化。关于活动数据的某些一般性问题在第 3.7.2.1.1.3 节中说明。为了估计土壤碳储量变化，如第 1 层所界定

的那样，土地用途转变为“其它土地”的面积估值，应按主要土壤类型分层，如果采用第 2 层或第 3 层办法，则基

于国家具体的分层。这可通过用合适的土地图覆盖和使用关于转变用途的土地位置的空间坐标数据来进行。 

3.7.2.2.1.4  不确定性评估 

不确定性的来源是利用全球或国家关于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面积的平均转变率和粗略估值。此外，依赖

于最初和最后条件下碳储量的默认参数也会造成较高程度的不确定性。这种方法的默认值有着与自身相关的对应误

差范围，这些值被列入默认表中。 

利用实际面积估值而不是平均转变率将会提高估计的准确性。此外，跟踪所有可能转变用途的每块土地的面积，

将能使核算更加透明并使专家能够发现缺口和多次重复计算的面积。 

3.7.3   完整性 

清查方法涉及的“其它土地”的总面积是该时期内仍为“其它土地”的“其它土地”和转变为“其它土地”的

土地之和。鼓励清单编制人员长期跟踪本国境内被分类为“其它土地”的土地的总面积，对被用来估计碳储量变化

的那些部分保持透明的记录。正如第 2 章所述，包括温室气体清查不涉及的那些面积在内的所有面积都应是一致性

检查的组成部分，这样有助于避免重复计算或遗漏。在与“其它土地”的面积估值相加后，“其它土地”项下的面积

将使得能够对列入一国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清查报告的土地基础进行全面的评估。 

3.7.4   制定一致的时间序列 

“优良做法”是清单编制人员应保持关于一段时间清查报告中使用的“其它土地”面积的记录。这些记录应跟

踪列入清查中的归类为“其它土地”的总面积，并按仍为“其它土地”的“其它土地”和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

地细分。 

3.7.5   报告和文件 

本节说明的类别可利用附件 3A.2 中的报告表来进行报告。“优良做法”是保存用来产生国家清查估值的所有信

息并将其归档。应就用来估计国家具体参数的信息的元数据和数据来源提供文件证明并提供平均和方差两种估值。

用来处理数据以估计国家具体因子的实际数据库和程序（如统计程序）应加以归档。应就活动数据和用来对活动数

据分类或总计的定义提供文件证明并加以归档。 

3.7.6   清单质量保证/质量控制 

“优良做法”是对清单估值和数据实施质量控制检查和外部专家审查。应特别注意国家关于储量变化和排放因

子的具体估值以确保它们基于高质量的数据和可证实的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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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关于各表的使用 

表 应用 

表 3A.1.1 森林面积变化 用于核查方程 3.2.4 中的“A” 

表 3A.1.2 按大类分列的天然更新林中地上部生物量蓄积

量 

用于方程 3.2.9 中的 BW、“农田”一节方程 3.3.8 中的

Lconversion、“草地”一节方程 3.4.13 中的 Lconversion 等。不适

用于“森林”一节方程 3.2.3 中的 Ct2 或 Ct1 

表 3A.1.3 按大类分列的人工林中地上部生物量蓄积量 用于方程 3.2.9 中的 BW、“农田”一节方程 3.3.8 中的

Lconversion、“草地”一节方程 3.4.13 中的 Lconversion 等。不适

用于“森林”一节方程 3.2.3 中的 Ct2 或 Ct1  

表 3A.1.4  2000 年森林中平均立木蓄积量（1）和地上部

生物量含量（2）（干物质） 

（1）用于方程 3.2.3 中的 V 

（2）用于方程 3.2.9 中的 BW、“农田”一节方程 3.3.8 中

的 Lconversion、“草地”一节方程 3.4.13 中的 Lconversion 等。

不适用于“森林”一节方程 3.2.3 中的 Ct2 或 Ct1  

表 3A.1.5 按大类分列的天然更新林中地上部生物量的年

均增量 

用于方程 3.2.5 中的 GW 

表 3A.1.6 按大类分列的人工林中地上部生物量的年均增

量 

用于方程 3.2.5 中的 GW。在没有该值的情况下，最好利

用表 3A.1.7 中的树干材积增量数据 Iv 

表 3A.1.7 按树种分列的人工林年均地上部材积净增量 用于方程 3.2.5 中的 Iv 

表 3A.1.8 按大类分列的自然更新林地下到地上部生物量

平均比率 

用于方程 3.2.5 中的 R 

表 3A.1.9-1 北方生物带和温带树种树干材基本木材密度 用于方程 3.2.3、3.2.5、3.2.7、3.2.8 中的 D 

表 3A.1.9-2 热带树种树干材的基本木材密度（D） 用于方程 3.2.3、3.2.5、3.2.7、3.2.8 中的 D 

表 3A.1.10 生物量扩展系数（BEFs）默认值 BEF2 与方程 3.2.3 中的立木蓄积生物量数据联系起来使

用；而 BEF1与方程 3.2.5 中的增量数据联系起来使用 

表 3A.1.11 总采伐量中留在林中腐朽部分的默认值 只用于方程 3.2.7 中的 fBL 

表 3A.1.12 一系列植被类型烧除相关的燃烧因子值（消耗

的烧除之前生物量的比例） 

 “均值”栏中的值用于方程 3.2.9 中的（1-fBL）和方程

3.3.10 中的ρburned on site 

表 3A.1.13 一系列植被类型烧除相关的生物量消耗值 用于方程 3.2.9 中的 “BW·（1-fBL）” 部分，即绝对数量

表 3A.1.14 在一系列植被类型和烧除条件下清岜烧除和

重的采伐剩余物烧除的相关燃烧效率（实际烧除的现有燃

料的比例） 

用于“转变为农田的林地”、“转变为草地的林地”或“转

变为定居地或其它土地的林地”等各节 

表 3A.1.15 清除森林进行露天烧除的排放率 适用于方程 3.2.19 

表 3A.1.16 各类植被烧除中燃烧的燃料适用的排放因子 与方程 3.2.20 联系起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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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A.1 

表 3A.1.1 
森林面积变化 

（用于核查方程 3.2.4 中的“A”） 

表 3A.1.1（续） 
森林面积变化 

（用于核查方程 3.2.4 中的“A”） 

a.非洲 a.非洲（续） 

国家 森林总面积 
森林面积变化 

1990-2000 年 
国家 森林总面积 

森林面积变化 

1990-2000 年 

 1990 年 2000 年 
年度 

变化 
变化率  1990 年 2000 年 

年度 

变化 
变化率 

 000 公顷 000 公顷 
000 公顷/

年 
%/年  000公顷 000 公顷 

000 公顷/

年 
%/年 

阿尔及利亚 1 879 2 145 27 1.3 马达加斯加 2 901 11 727 -117 -0.9

安哥拉 70 998 69 756 -124 -0.2 马拉维 3 269 2 562 -71 -2.4

贝宁 3 349 2 650 -70 -2.3 马里 14 179 13 186 -99 -0.7

博茨瓦纳 13 611 12 427 -118 0.9 毛里塔尼亚 415 317 -10 -2.7

布基纳法索 7 241 7 089 -15 0.2 毛里求斯 17 16 n.s. -0.6

布隆迪 241 94 -15 -9.0 摩洛哥 3 037 3 025 -1 n.s.

喀麦隆 26 076 23 858 -222 -0.9 莫桑比克 31 238 30 601 -64 -0.2

佛得角 35 85 5 9.3 纳米比亚 8 774 8 040 -73 -0.9

中非共和国 23 207 22 907 -30 -0.1 尼日尔 1 945 1 328 -398 -2.6

乍得 13 509 12 692 -82 -0.6 尼日利亚 17 501 13 517 -62 -3.7

科摩罗 12 8 n.s. -4.3 留尼汪岛 76 71 -1 -0.8

刚果 22 235 22 060 -17 -0.1 卢旺达 457 307 -15 -3.9

科特迪瓦 9 766 7 117 -265 -3.1 圣赫勒拿岛 2 2 n.s. n.s.

刚果民主共和

国 

140 531 135 207 -532 -0.4 圣多美和普林

西比 

27 27 n.s. n.s.

吉布提 6 6 n.s. n.s. 塞内加尔 6 655 6 205 -45 -0.7

埃及 52 72 2 3.3 塞舌尔 30 30 n.s. n.s.

赤道几内亚 1 858 1 752 -11 -0.6 塞拉利昂 1 416 1 055 -36 -2.9

厄立特里亚 1 639 1 585 -5 -0.3 索马里 8 284 7 515 -77 -1.0

埃塞俄比亚 4 996 4 593 -40 -0.8 南非 8 997 8 917 -8 -0.1

加蓬 21 927 21 826 -10 n.s. 苏丹 71 216 61 627 -959 -1.4

冈比亚 436 481 4 1.0 斯威士兰 464 522 6 1.2

加纳 7 535 6 335 -120 -1.7 多哥 719 510 -21 -3.4

几内亚 7 276 6 929 -35 -0.5 突尼斯 499 510 1 0.2

几内亚比绍 2 403 2 187 -22 -0.9 乌干达 5 103 4 190 -91 -2.0

肯尼亚 18 027 17 096 -93 -0.5 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 

39 724 38 811 -91 -0.2

莱索托 14 14 n.s. n.s. 西撒哈拉 152 152 n.s. n.s.

利比里亚 4 241 3 481 -76 -2.0 赞比亚 39 755 31 246 -851 -2.4

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 

311 358 5 1.4 津巴布韦 22 239 19 040 -320 -1.5

n.s.-未具体说明 

资料来源：FRA2000 和 FRA 方案工作文件 59，粮农组织林业部，罗

马 2001 年，第 69 页 

（www.fao.org/forestry/fo/fra/index.jsp） 

n.s.-未具体说明 

资料来源：FRA2000 和 FRA 方案工作文件 59，粮农组织林业部，

罗马 2001 年，第 69 页 

（www.fao.org/forestry/fo/fra/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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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表 3A.1.1(续） 
森林面积变化 

（用于核查方程 3.2.4 中的“A”） 

表 3A.1.1（续） 
森林面积变化 

（用于核查方程 3.2.4 中的“A”） 
b.亚洲 b.亚洲（续） 

国家 森林总面积 森林面积变化 
1990-2000 年 

国家 森林总面积 森林面积变化 
1990-2000 年 

 1990 年 2000 年 年度 
变化 

变化率  1990 年 2000 年 年度 
变化 

变化率 

 000 公顷 000 公顷 000 公顷/年 %/年  000 公顷 000 公顷 000 公顷/
年 

%/年 

阿富汗 1 351 1 351 n.s. n.s. 大韩民国 6 299 6 248 -5 -0.1
亚美尼亚 309 351 4 1.3 沙特阿拉伯 1 504 1 504 n.s. n.s.
阿塞拜疆 964 1 094 13 1.3 新加坡 2 2 n.s. n.s.
巴林 n.s. n.s. n.s. 14.9 斯里兰卡 2 288 1 940 -35 -1.6
孟加拉国 169 1 334 17 1.3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461 461 n.s. n.s.

不丹 3 016 3 016 n.s. n.s. 塔吉克斯坦 380 400 2 0.5
文莱达鲁萨兰

国 
452 442 -1 -0.2 泰国 15 886 14 762 -112 -0.7

柬埔寨 9 896 9 335 -56 -0.6 土耳其 10 005 10 225 22 0.2
中国 145 417 163 480 1 806 1.2 土库曼斯坦 3 755 3 755 n.s. n.s.
塞浦路斯 119 172 5 3.7 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 
243 321 8 2.8

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 
 8 210 8 210 n.s. n.s. 乌兹别克斯坦 1 923 1 969 5 0.2

东帝汶 541 507 -3 -0.6 越南 9 303 9 819 52 0.5
加沙地带 - - - - 西岸 - - - -
格鲁吉亚 2 988 2 988 n.s. n.s. 也门 541 449 -9 1.9
印度 63 732 64 113 38 0.1 c.大洋洲 
印度尼西亚 118 110 104 986 -1 312 -1.2 美属萨摩亚 12 12 n.s. n.s.
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 
7 299 7 299 n.s. n.s. 澳大利亚 57 359 154 539 -282 -0.2

伊拉克 799 799 n.s. n.s. 库克群岛 22 22 n.s. n.s.
以色列 82 132 5 4.9 斐济 832 815 -2 -0.2
日本 24 047 24 081 3 n.s. 法属波利尼西

亚 
105 105 n.s. n.s.

约旦 86 86 n.s. n.s. 关岛 21 21 n.s. n.s.
哈萨克斯坦 758 12 148 239 2.2 基里巴斯 28 28 n.s. n.s.
科威特 3 5 n.s. 3.5 马绍尔群岛 n.s. n.s. n.s. n.s.
吉尔吉斯斯坦 775 1 003 23 2.6 密克罗尼西亚 24 15 -1 -4.5
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 
13 088 12 561 -53 -0.4 瑙鲁 n.s. n.s. n.s. n.s.

黎巴嫩 37 36 n.s. -0.4 新喀里多尼亚 372 372 n.s. n.s.
马来西亚 21 661 19 292 -237 -1.2 新西兰 7 556 7 946 39 0.5
马尔代夫 1 1 n.s. n.s. 纽埃 6 6 n.s. n.s.
蒙古 11 245 10 645 -60 -0.5 北马里亚纳群

岛 
14 14 n.s. n.s.

缅甸 39 588 34 419 -517 -1.4 帕劳 35 35 n.s. n.s.
尼泊尔 4 683 3 900 -78 -1.8 巴布亚新几内

亚 
31 730 30 601 -113 -0.4

阿曼 1 1 n.s. 5.3 萨摩亚 130 105 -3 -2.1
巴基斯坦 2 755 2 361 -39 -1.5 所罗门群岛 2 580 2 536 -4 -0.2
菲律宾 6 676 5 789 -89 -1.4 汤加 4 4 n.s. n.s.
卡塔尔 n.s. 1 n.s. 9.6 瓦努阿图 441 447 1 0.1
n.s.-未具体说明 
资料来源：FRA2000 和 FRA 方案工作文件 59，粮农组织林业部，

罗马 2001 年，第 69 页 
（www.fao.org/forestry/fo/fra/index.jsp） 

n.s.-未具体说明 
资料来源：FRA2000 和 FRA 方案工作文件 59，粮农组织林业部，罗

马 2001 年，第 69 页 
（www.fao.org/forestry/fo/fra/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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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A.1 

 
表 3A.1.1（续） 

     森林面积变化 
（用于核查方程 3.2.4 中的“A”） 

表 3A.1.1（续） 
森林面积变化 

（用于核查方程 3.2.4 中的“A”） 
d.欧洲 d.欧洲（续） 

国家 森林总面积 森林面积变化 
1990-2000 年 

国家 森林总面积 森林面积变化 
1990-2000 年 

 1990 年 2000 年 年度 
变化 

变化率  1990 年 2000 年 年度 
变化 

变化率 

 000 公顷 000 公顷 000 公顷/
年 

%/年  000 公顷 000 公顷 000 公顷/
年 

%/年 

阿尔巴尼亚 1 069 991 -8 -0.8 列支敦士登 6 7 n.s. 1.2

安道尔 - - - - 立陶宛 1 946 1 994 5 0.2

奥地利 3 809 3 886 8 0.2 马耳他 n.s. n.s. n.s. n.s.

白俄罗斯 6 840 9 402 256 3.2 荷兰 365 375 1 0.3

比利时和卢森

堡 
741 728 -1 -0.2 挪威 8 558 8 868 31 0.4

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 
2 273 2 273 n.s. n.s. 波兰 8 872 9 047 18 0.2

保加利亚 3 486 3 690 20 0.6 葡萄牙 3 096 3 666 57 1.7

克罗地亚 1 763 1 783 2 0.1 摩尔多瓦共和

国 
318 325 1 0.2

捷克共和国 2 627 2 632 1 n.s. 罗马尼亚 6 301 6 448 15 0.2

丹麦 445 455 1 0.2 俄罗斯联邦 850 039 851 392 135 n.s.

爱沙尼亚 1 935 2 060 13 0.6 圣马力诺 - - - -

芬兰 21 855 21 935 8 n.s. 斯洛伐克 1 997 2 177 18 0.9

法国 14 725 15 341 62 0.4 斯洛文尼亚 1 085 1 107 2 0.2

德国 10 740 10 740 n.s. n.s. 西班牙 13 510 14 370 86 0.6

希腊 3 299 3 599 30 0.9 瑞典 27 128 27 134 1 n.s.

匈牙利 1 768 1 840 7 0.4 瑞士 1 156 1 199 4 0.4

冰岛 25 31 1 2.2 前南斯拉夫马

其顿共和国 
906 906 n.s. n.s.

爱尔兰 489 659 17 3.0 乌克兰 9 274 9 584 31 0.3

意大利 8 7371 10 003 30 0.3 英国 2 624 2 794 17 0.6

拉脱维亚 2 796 2 923 13 0.4 南斯拉夫 2 901 2 887 -1 -0.1
1 意大利的值由意大利提供并在其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

第三次国家信息通报中提及。 
n.s.-未具体说明 
资料来源：FRA2000 和 FRA 方案工作文件 59，粮农组织林业部，罗

马 2001 年，第 69 页 
（www.fao.org/forestry/fo/fra/index.jsp） 

n.s.-未具体说明 
资料来源：FRA2000 和 FRA 方案工作文件 59，粮农组织林业部，罗

马 2001 年，第 69 页 
（www.fao.org/forestry/fo/fra/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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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表 3A.1.1（续） 
森林面积变化 

（用于核查方程 3.2.4 中的“A”） 

表 3A.1.1（续） 
森林面积变化 

（用于核查方程 3.2.4 中的“A”） 

 e.北美和中美洲 f.南美洲 

国家 森林总面积 森林面积变化 

1990-2000 年 

国家 森林总面积 森林面积变化 

1990-2000 年 

 1990 年 2000 年 年度 

变化 

变化率  1990 年 2000 年 年度 

变化 

变化率 

 000 公顷 000 公顷 000 公顷/

年 

%/年  000 公顷 000 公顷 000 公顷/

年 

%/年 

安提瓜和巴布达 9 9 n.s. n.s. 阿根廷 37 499 34 648 -285 -0.8

巴哈马 842 842 n.s. n.s. 玻利维亚 54 679 53 068 -161 -0.3

巴巴多斯 2 2 n.s. n.s. 巴西 566 998 543 905 -2 309 -0.4

伯利兹 1 704 1 348 -36 -2.3 智利 15 739 15 536 -20 -0.1

百慕大 - - - - 哥伦比亚 51 506 49 601 -190 -0.4

英属维尔京群岛 3 3 n.s. n.s. 厄瓜多尔 11 929 10 557 -137 -1.2

加拿大 244 571 244 571 n.s. n.s. 福克兰群岛 - - - -

开曼群岛 13 13 n.s. n.s. 法属圭亚那 7 926 7 926 n.s. n.s.

哥斯达黎加 2 126 1 968 -16 -0.8 圭亚那 17 365 16 879 -49 -0.3

古巴 2 071 2 348 28 1.3 巴拉圭 24 602 23 372 -123 -0.5

多米尼加岛 50 46 n.s. -0.7 秘鲁 67 903 65 215 -269 -0.4

多米尼加共和国 1 376 1 376 n.s. n.s. 苏里南 14 113 14 113 n.s. n.s.

萨尔瓦多 193 121 -7 -4.6 乌拉圭 791 1 292 50 5.0

格陵兰 - - - - 委内瑞拉 51 681 49 506 -218 -0.4

格林纳达 5 5 n.s. 0.9

瓜德罗普岛 67 82 2 2.1

危地马拉 3 387 2 850 -54 -1.7

n.s.-未具体说明 
资料来源：FRA2000 和 FRA 方案工作文件 59，粮农组织林业部，

罗马 2001 年，第 69 页 
（www.fao.org/forestry/fo/fra/index.jsp） 

海地 158 88 -7 -5.7

洪都拉斯 5 972 5 383 -59 -1.0

牙买加 379 325 -5 -1.5

马提尼克岛 47 47 n.s. n.s.

墨西哥 61 511 55 205 -631 -1.1

蒙特塞拉特岛 3 3 n.s. n.s.

荷属安的列斯群

岛 
1 1 n.s. n.s.

尼加拉瓜 4 450 3 278 -117 -3.0

巴拿马 3 395 2 876 -52 -1.6

波多黎各 234 229 -1 -0.2

圣基茨和尼维斯 4 4 n.s. -0.6

圣卢西亚 14 9 -1 -4.9

圣皮埃尔和密克

隆群岛 
- - - -

圣文森特和格林

纳丁斯 
7 6 n.s. -1.4

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 
281 259 -2 -0.8

美国 222 113 225 993 388 0.2

美属维尔京群岛 14 14 n.s. n.s.

n.s.-未具体说明 
资料来源：FRA2000 和 FRA 方案工作文件 59，粮农组织林业部，罗

马 2001 年，第 69 页 
（www.fao.org/forestry/fo/fra/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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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A.1 

表 3A.1.2 
按大类分列的天然更新林中地上部生物量蓄积量（吨干物质/公顷） 

（用于方程 3.2.9 中的 BW、“农田”一节方程 3.3.8 中的 Lconversion、“草地”一节方程 3.4.13 中的 Lconversion 等。不适用

于“森林”一节方程 3.2.3 中的 Ct2 或 Ct1） 

热带森林
1
 

 潮湿 
湿润带短的 

旱季 

湿润带长的 

旱季 
干旱 

山地 

湿润 

山地 

干旱 

非洲 310 

（131-513） 

260 

（159-433） 

123 

（120-130） 

72 

（16-195） 

191 40 

亚洲和大洋洲： 

大陆 275 

（123-683） 

182 

（10-562） 

127 

（100-155） 

60 222 

（81-310） 

50 

岛屿 348 

（280-520） 

290 160 70 362 

（330-505） 

50 

美洲 347 

（118-860） 

217 

（212-278） 

212 

（202-406） 

78 

（45-90） 

234 

（48-348） 

60 

温带森林 

龄级 针叶 阔叶 针阔叶混交 

欧亚大陆和大洋洲 

≤20 年 100 

（17-183） 

17 40 

＞20 年 134 

（20-600） 

122 

（18-320） 

128 

（20-330） 

美洲 

≤20 年 52 

（17-106） 

58 

（7-126） 

49 

（19-89） 

＞20 年 126 

（41-275） 

132 

（53-205） 

140 

（68-218） 

北方森林 

龄级 针阔叶混交 针叶 森林-苔原 

欧亚大陆 

≤20 年 12 10 4 

＞20 年 50 60 

（12.3-131） 

20 

（21-81） 

美洲 

≤20 年 15 7 3 

＞20 年 40 46 15 

注：数据以均值和可能范围的值（括号中）给出。 
1 森林类型的定义和按区域列出的例子在方框 2 和《IPCC 指南》（1996 年）第 5.7-5.8 页表 5-1 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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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表 3A.1.3 
按大类分列的人工林中地上部生物量蓄积量（吨干物质/公顷） 

（用于方程 3.2.9 中的 BW、“农田”一节方程 3.3.8 中的 Lconversion、“草地”一节方程 3.4.13 中的 Lconversion 等。不适用

于“森林”一节方程 3.2.3 中的 Ct2 或 Ct1） 

热带和亚热带森林 

 潮湿 
湿润带短的

旱季 

湿润带长的

旱季 
干旱 

山地 

湿润 

山地 

干旱 

 

龄级 

R>2000 2000>R>1000 R<1000 R>1000 R<1000 

非洲        

≤20 年 100 80 30 20 100 40 
阔叶树种 

＞20 年 300 150 70 20 150 60 

≤20 年 60 40 20 15 40 10 
松属树种 

＞20 年 200 120 60 20 100 30 

亚洲 

阔叶树种 全部 220 180 90 40 150 40 

其它树种 全部 130 100 60 30 80 25 

美洲 

松属 全部 300 270 110 60 170 60 

桉树属 全部 200 140 110 60 120 30 

柚木属 全部 170 120 90 50 130 30 

其它阔叶树

种 

全部 150 100 60 50 80 30 

温带森林 

 龄级 松树 其它针叶 阔叶 

欧亚大陆     

≤20 年 40 40 30 
海上 

＞20 年 150 250 200 

≤20 年 25 30 15 
陆上 

＞20 年 150 200 200 

≤20 年 17 20 10 
地中海和草原 

＞20 年 100 120 80 

南美洲 全部 100 120 90 

北美洲 
全部 175 

（50-275） 

300 - 

北方森林 

 龄级 松树 其它针叶 阔叶 

≤20 年 5 5 5 
欧亚大陆 

＞20 年 40 40 25 

北美洲 全部 50 4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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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A.1 

表 3A.1.4 

2000 年森林中平均立木蓄积量（1）和地上部生物量含量（2）（干

物质）（资料来源 FRA2000） 

（1）用于方程 3.2.3 中的 V 

（2）用于方程 3.2.9 中的 BW、“农田”一节方程 3.3.8 中的 Lconversion、

“草地”一节方程 3.4.13 中的 Lconversion等。不适用于“森林”

一节方程 3.2.3 中的 Ct2
或 Ct1

 

表 3A.1.4（续） 

2000 年森林中平均立木蓄积量（1）和地上部生物量含量（2）（干

物质）（资料来源 FRA2000） 

（1）用于方程 3.2.3 中的 V 

（2）用于方程 3.2.9 中的 BW、“农田”一节方程 3.3.8 中的 Lconversion、

“草地”一节方程 3.4.13 中的 Lconversion等。不适用于“森林”

一节方程 3.2.3 中的 Ct2
或 Ct1

 

a.非洲 a.非洲（续） 

国家 

材积 

（地上部） 

米 3/公顷 

生物量 

（地上部）吨

/公顷 

信息来源 国家 

材积 

（地上部）

米 3/公顷 

生物量 

（地上部）吨

/公顷 

信息来源 

阿尔及利亚 44 75 NI 马达加斯加 114 194 NI

安哥拉 39 54 NI 马拉维 103 143 NI

贝宁 140 195 PI 马里 22 31 PI

博茨瓦纳 45 63 NI 毛里塔尼亚 4 6 ES

布基纳法索 10 16 NI 毛里求斯 88 95 ES

布隆迪 110 187 ES 摩洛哥 27 41 NI

喀麦隆 135 131 PI 莫桑比克 25 55 NI

佛得角 83 127 ES 纳米比亚 7 12 PI

中非共和国 85 113 PI/EX 尼日尔 3 4 PI

乍得 11 16 ES 尼日利亚 82 184 ES

科摩罗 60 65 ES 留尼汪岛 115 160 ES

刚果 132 213 EX 卢旺达 110 187 ES

科特迪瓦 133 130 PI 圣赫勒拿岛  

刚果民主共和国 133 225 NI 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 

108 116 NI

吉布提 21 46 ES 塞内加尔 31 30 NI

埃及 108 106 ES 塞舌尔 29 49 ES

赤道几内亚 93 158 PI 塞拉利昂 143 139 ES

厄立特里亚 23 32 NI 索马里 18 26 ES

埃塞俄比亚 56 79 PI 南非 49 81 EX

加蓬 128 137 ES 苏丹 9 12 ES

冈比亚 13 22 NI 斯威士兰 39 115 NI

加纳 49 88 ES 多哥 92 155 PI

几内亚 117 114 PI 突尼斯 18 27 NI

几内亚比绍 19 20 NI 乌干达 133 163 NI

肯尼亚 35 48 ES 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 

43 60 NI

莱索托 34 34 ES 西撒哈拉 18 59 NI

利比里亚 201 196 ES 赞比亚 43 104 ES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 

14 20 ES 津巴布韦 40 56 NI

信息来源：NI=国家清单；PI=部分清单； 

ES=估计；EX=外部数据（来自其它区域） 

信息来源：NI=国家清单；PI=部分清单； 

ES=估计；EX=外部数据（来自其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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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表 3A.1.4（续） 

2000 年森林中平均立木蓄积量（1）和地上部生物量含量（2）（干

物质）（资料来源 FRA2000） 

（1）用于方程 3.2.3 中的 V 

（2）用于方程 3.2.9 中的 BW、“农田”一节方程 3.3.8 中的 Lconversion、

“草地”一节方程 3.4.13 中的 Lconversion等。不适用于“森林”

一节方程 3.2.3 中的 Ct2
或 Ct1

 

表 3A.1.4（续） 

2000 年森林中平均立木蓄积量（1）和地上部生物量含量（2）（干

物质）（资料来源 FRA2000） 

（1）用于方程 3.2.3 中的 V 

（2）用于方程 3.2.9 中的 BW、“农田”一节方程 3.3.8 中的 Lconversion、

“草地”一节方程 3.4.13 中的 Lconversion等。不适用于“森林”

一节方程 3.2.3 中的 Ct2
或 Ct1

 

 b. 亚洲 b. 亚洲（续） 

国家 

材积 
（地上部） 
米 3/公顷 

生物量 
（地上部）吨

/公顷 

信息来源 国家 

材积 
（地上部）

米 3/公顷 

生物量 
（地上部）

吨/公顷 

信息来源 

阿富汗 22 27 粮农组织 卡塔尔 13 12 粮农组织 

亚美尼亚 128 66 粮农组织 大韩民国 58 36 NI 

阿塞拜疆 136 105 粮农组织 沙特阿拉伯 12 12 粮农组织 

巴林 14 14 粮农组织 新加坡 119 205 粮农组织 

孟加拉国 23 39 粮农组织 斯里兰卡 34 59 粮农组织 

不丹 163 178 粮农组织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 
29 28 粮农组织 

文莱达鲁萨兰国 119 205 粮农组织 塔吉克斯坦 14 10 粮农组织 

柬埔寨 40 69 粮农组织 泰国 17 29 NI 

中国 52 61 NI 土耳其 136 74 粮农组织 

塞浦路斯 43 21 粮农组织 土库曼斯坦 4 3 粮农组织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 
41 25 ES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 - 

东帝汶 79 136 粮农组织 乌兹别克斯坦 6  粮农组织 

加沙地带    越南 38 66 ES 

格鲁吉亚 145 97 粮农组织 西岸 - - - 

印度 43 73 NI 也门 14 19 粮农组织 

印度尼西亚 79 136 粮农组织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86 149 粮农组织 

伊拉克 29 28 粮农组织 

以色列 49 - 粮农组织 

日本 145 88 粮农组织 

约旦 38 37 粮农组织 

哈萨克斯坦 35 18 粮农组织 

科威特 21 21 粮农组织 

吉尔吉斯斯坦 32 - 粮农组织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国 
29 31 NI 

黎巴嫩 23 22 粮农组织 

 

表 3A.1.4（续） 

2000 年森林中平均立木蓄积量（1）和地上部生物量含量（2）（干

物质）（资料来源 FRA2000） 

（1）用于方程 3.2.3 中的 V 

（2）用于方程 3.2.9 中的 BW、“农田”一节方程 3.3.8 中的 Lconversion、

“草地”一节方程 3.4.13 中的 Lconversion等。不适用于“森林”

一节方程 3.2.3 中的 Ct2
或 Ct1

 

马来西亚 119 205 ES c. 大洋洲 
马尔代夫 - - - 国家 材积 

（地上部）

米 3/公顷 

生物量 
（地上部）吨

/公顷 

信息来源 

蒙古 128 80 NI 美属萨摩亚    

缅甸 33 57 NI 澳大利亚 55 57 粮农组织 

尼泊尔 100 109 PI 库克群岛 - - - 

阿曼 17 17 粮农组织 斐济 - - - 

巴基斯坦 22 27 粮农组织 法属波利尼西亚 - - - 

菲律宾 66 114 NI 关岛 - - - 

信息来源：NI=国家清单；PI=部分清单； 
S=估计；EX=外部数据（来自其它区域） 

信息来源：NI=国家清单；PI=部分清单； 
ES=估计；EX=外部数据（来自其它区域）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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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A.1 

表 3A.1.4（续） 

2000 年森林中平均立木蓄积量（1）和地上部生物量含量（2）（干

物质）（资料来源 FRA2000） 

（1）用于方程 3.2.3 中的 V 

（2）用于方程 3.2.9 中的 B 、“农田”一节方程 3.3.8 中的 L 、

“草地”一节方程 3.4.13 中的 L 等。不适用于“森林”

一节方程 3.2.3 中的 C 或 C  

W conversion

conversion

t2 t1

表 3A.1.4（续） 

2000 年森林中平均立木蓄积量（1）和地上部生物量含量（2）（干

物质）（资料来源 FRA2000） 

（1） 用于方程 3.2.3 中的 V 

（2） 用于方程 3.2.9 中的 BW、“农田”一节方程 3.3.8 中的

Lconversion、“草地”一节方程 3.4.13 中的 Lconversion 等。不

适用于“森林”一节方程 3.2.3 中的 Ct2 或 Ct1 

c. 大洋洲（续）  d. 欧洲（续） 

国家 

材积 
（地上部）

米 3/公顷 

生物量（地上

部）吨/公顷 
信息来源 国家 

材积 
（地上部）

米 3/公顷 

生物量 
（地上部）吨

/公顷 

信息来源 

基里巴斯 - - - 克罗地亚 201 107 粮农组织 

马绍尔群岛 - - - 捷克共和国 260 125 粮农组织 

密克罗尼西亚 - - - 丹麦 124 58 粮农组织 

瑙鲁 - - - 爱沙尼亚 156 85 粮农组织 

新喀里多尼亚 - - - 芬兰 89 50 NI 

新西兰 321 217 粮农组织 法国 191 92 粮农组织 

纽埃 - - - 德国 268 134 粮农组织 

北马里亚纳群岛 - - - 希腊 45 25 粮农组织 

帕劳 - - - 匈牙利 174 112 粮农组织 

巴布亚新几内亚 34 58 NI 冰岛 27 17 粮农组织 

萨摩亚 - - - 爱尔兰 74 25 粮农组织 

所罗门群岛 - - - 意大利 145 74 粮农组织 

汤加 - - - 拉脱维亚 174 93 粮农组织 

瓦努阿图 - - - 列支敦士登 254 119 粮农组织 

信息源：NI=国家清单；PI=部分清单； 
ES=估计；EX=外部来源（其它区域） 

立陶宛 183 99 粮农组织 

马耳他 232  粮农组织 

荷兰 160 107 粮农组织 

挪威 89 49 粮农组织 

波兰 213 94 粮农组织 

葡萄牙 82 33 粮农组织 

摩尔多瓦共和国 128 64 粮农组织 

罗马尼亚 213 124 粮农组织 

表 3A.1.4（续） 

2000 年森林中平均立木蓄积量（1）和地上部生物量含量（2）（干

物质）（资料来源 FRA2000） 

（1） 用于方程 3.2.3 中的 V 

（2）  用于方程 3.2.9 中的 BW、“农田”一节方程 3.3.8 中的

Lconversion、“草地”一节方程 3.4.13 中的 Lconversion 等。不适用于“森

林”一节方程 3.2.3 中的 Ct2
或 Ct1

 俄罗斯联邦 105 56 粮农组织 

d. 欧洲 圣马力诺 0 0 粮农组织 

斯洛伐克 253 142 粮农组织 
国家 

林积 
（地上部）

m3/公顷 

生物量 
（地上部）t/

公顷 

信息源 
斯洛文尼亚 283 178 粮农组织 

阿尔巴尼亚 81 58 粮农组织 西班牙 44 24 粮农组织 

安道尔 0 0 粮农组织 瑞典 107 63 NI 

奥地利 286 250 粮农组织 瑞士 337 165 粮农组织 

白俄罗斯 153 80 粮农组织 前南斯拉夫马其

顿共和国 
70 - 粮农组织 

比利时和卢森堡 218 101 粮农组织 乌克兰 179 - 粮农组织 

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 
110 - 粮农组织 英国 128 76 粮农组织 

保加利亚 130 76 粮农组织 南斯拉夫 111 23 粮农组织 

信息来源：NI=国家清单；PI=部分清单； 
ES=估计；EX=外部数据（来自其它区域） 

信息来源：NI=国家清单；PI=部分清单； 
ES=估计；EX=外部数据（来自其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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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A.1.4（续） 

2000 年森林中平均立木蓄积量（1）和地上部生物量含量（2）（干

物质）（资料来源 FRA2000） 

（1）用于方程 3.2.3 中的 V 

（2）用于方程 3.2.9 中的 BW、“农田”一节方程 3.3.8 中的 Lconversion、

“草地”一节方程 3.4.13 中的 Lconversion 等。不适用于“森林”

一节方程 3.2.3 中的 Ct2
或 Ct1

 

表 3A.1.4（续） 

2000 年森林中平均立木蓄积量（1）和地上部生物量含量（2）（干

物质）（资料来源 FRA2000） 

（1）用于方程 3.2.3 中的 V 

（2）用于方程 3.2.9 中的 BW、“农田”一节方程 3.3.8 中的 Lconversion、

“草地”一节方程 3.4.13 中的 Lconversion 等。不适用于“森林”

一节方程 3.2.3 中的 Ct2
或 Ct1

 

e. 北美和中美洲 e. 北美和中美洲（续） 

国家 

材积 
（地上部） 
米 3/公顷 

生物量 
（地上部）

吨/公顷 

信息来源 国家 

材积 
（地上部）

米 3/公顷 

生物量 
（地上部）吨

/公顷 

信息来源 

安提瓜和巴布达 116 210 ES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 
166 173 NI 

巴哈马 - -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71 129 ES 

巴巴多斯 - - - 美国 136 108 粮农组织 

伯利兹 202 211 ES 美属维尔京群岛 - - - 

百慕大 - - - 

英属维尔京群岛 - - - 

加拿大 120 83 粮农组织 

开曼群岛 - - - 

哥斯达黎加 211 220 ES 

古巴 71 114 NI 

多米尼加岛 91 166 ES 

多米尼加共和国 29 53 ES 

表 3A.1.4（续） 

2000 年森林中平均立木蓄积量（1）和地上部生物量含量（2）（干

物质）（资料来源 FRA2000） 

（1）用于方程 3.2.3 中的 V 

（2）用于方程 3.2.9 中的 BW、“农田”一节方程 3.3.8 中的 Lconversion、

“草地”一节方程 3.4.13 中的 Lconversion 等。不适用于“森林”

一节方程 3.2.3 中的 Ct2
或 Ct1

 

萨尔瓦多 223 202 粮农组织 f. 南美洲 
格陵兰 - - - 

格林纳达 83 150 PI 
国家 

材积 

（地上部）

米 3/公顷 

生物量 

（地上部）吨

/公顷 

信息来源 

瓜德罗普岛 - - - 阿根廷 25 68 ES 

危地马拉 355 371 ES 玻利维亚 114 183 PI 

海地 28 101 ES 巴西 131 209 ES 

洪都拉斯 58 105 ES 智利 160 268 ES 

牙买加 82 171 ES 哥伦比亚 108 196 NI 

马提尼克岛 5 5 ES 厄瓜多尔 121 151 ES 

墨西哥 52 54 NI 福克兰群岛 - - - 

蒙特塞拉特岛 - - - 法属圭亚那 45 253 ES 

荷属安的列斯群岛 - - - 圭亚那 145 253 ES 

尼加拉瓜 154 161 ES 巴拉圭 34 59 ES 

巴拿马 308 322 ES 秘鲁 158 245 NI 

波多黎各 - - - 苏里南 145 253 ES 

圣基茨和尼维斯 - - - 乌拉圭 - - - 

圣卢西亚 190 198 ES 委内瑞拉 134 233 ES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群岛 

- - -     

信息来源：NI=国家清单；PI=部分清单； 

ES=估计；EX=外部数据（来自其它区域） 

信息来源：NI=国家清单；PI=部分清单； 

ES=估计；EX=外部数据（来自其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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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A.1.5 

按大类分列的天然更新林中地上部生物量的年均增量 

（吨干物质/公顷/年） 

（用于方程 3.2.5 中的 GW） 

热带和亚热带森林 

潮湿 
湿润带短的 

旱季 

湿润带长的 
旱季 

干旱 
山地 
湿润 

山地 
干旱 龄级 

R>2000 2000>R>1000 R<1000 R>1000 R<1000 
非洲       
≤20 年 10.0 5.3 2.4 

(2.3-2.5) 
1.2 

(0.8-1.5) 
5.0 2.0 

(1.0-3.0) 
＞20 年 3.1(2.3-3.8) 1.3 1.8 

(0.6-3.0) 
0.9 

(0.2-1.6) 
1.0 1.5 

(0.5-4.5) 
亚洲和大洋洲       
大陆       
≤20 年 7.0 

(3.0-11.0) 
9.0 6.0 5.0 5.0 1.0 

＞20 年 2.2 
(1.3-3.0) 

2.0 1.5 1.3 
(1.0-2.2) 

1.0 0.5 

岛屿       
≤20 年 13.0 11.0 7.0 2.0 12.0 3.0 
＞20 年 3.4 3.0 2.0 1.0 3.0 1.0 

美洲       
≤20 年 10.0 7.0 4.0 4.0 5.0 1.8 
＞20 年 1.9 

(1.2-2.6) 
2.0 1.0 1.0 1.4 

(1.0-2.0) 
0.4 

温带森林 
龄级 针叶 阔叶 

≤20 年 3.0 
(0.5-6.0) 

4.0 
(0.5-8.0) 

＞20 年 3.0 
(0.5-6.0) 

4.0 
(0.5-7.5) 

北方森林 

龄级 针阔叶混交 针叶 森林-苔原 阔叶 

欧亚大陆     

≤20 年 1.0 1.5 0.4 
(0.2-0.5) 

1.5 
(1.0-2.0) 

＞20 年 1.5 2.5 0.4 
(0.2-0.5) 

1.5 

美洲     

≤20 年 1.1 
(0.7-1.5) 

0.8 
(0.5-1.0) 

0.4 
(0.2-0.5) 

1.5 
(1.0-2.0) 

＞20 年 1.1 
(0.7-1.5) 

1.5 
(0.5-2.5) 

0.4 
(0.2-0.5) 

1.3 
(1.0-1.5) 

注：R=年降水量，毫米/年 

注：数据以均值和可能范围的值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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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A.1.6 
按大类分列的人工林中地上部生物量的年均增量 

（吨干物质/公顷/年） 

（用于方程 3.2.5 中的 GW，在没有该值的情况下，最好利用表 3A.1.7 中的树干材积增量数据 Iv） 

热带和亚热带森林 

潮湿 
湿润带短的

旱季 
湿润带长的

旱季 
干旱 

山地 
湿润 

山地 
干旱 

 
龄级 

R>2000 2000>R>1000 R<1000 R>1000 R<1000 
非洲      - - 
桉树属 ≤20 年 - 20.0 12.6 5.1 

(3.0-7.0) 
- - 

 ＞20 年 - 25.0 - 8.0 
(4.9-13.6) 

- - 

≤20 年 18.0 12.0 8.0 3.3 
(0.5-6.0) 

- - 松属 

＞20 年  15.0 11.0 2.5 - - 
≤20 年 6.5 

(5.0-8.0) 
9.0 

(3.0-15.0) 
10.0 

(4.0-16.0) 
15.0 11.0 - 其它树种 

＞20 年 - - - 11.0 - - 
亚洲       - 
桉树属 全部 5.0 

(3.6-8.0) 
8.0 15.0 

(5.0-25.0) 
- 3.1 - 

其它树种 - 5.2 
(2.4-8.0) 

7.8 
(2.0-13.5) 

7.1 
(1.6-12.6) 

6.45 
(1.2-11.7) 

5.0 
(1.3-10.0) 

- 

美洲 - - - - - - - 
松属 - 18.0 14.5 

(5.0-19.0) 
7.0 

(4.0-10.3) 
5.0 14.0 - 

桉树属 - 21.0 
(6.4-38.4) 

16.0 
(6.4-32.0) 

16.0 
(6.4-32.0) 

16.0 13.0 
(8.5-17.5) 

- 

柚木属 - 15.0 8.0 
(3.8-11.5) 

8.0 
(3.8-11.5) 

- 2.2 - 

其它阔叶树种 - 17.0 
(5.0-35.0) 

18.0 
(8.0-40.0) 

10.5 
(3.2-11.8) 

- 4.0 - 

注 1：R=年降水量，毫米/年 
注 2：数据以均值和可能范围的值给出。 
注 3：有些北方生物带数据利用 0.23 作为地下/地上部生物量之比并假定 0 至 20 年的年增量呈线性增加，根据 Zakharov 等人（1962
年）、Zagreev 等人（1993 年）和 lsaev 等人（1993 年）的原始值计算。 
注 4：就温带和北方生物带人工林而言，良好做法是使用树干材积增量数据（方程 3.2.5 中的 Iv），而不是使用上表给出的地上部生

物量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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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A.1 

 
表 3A.1.7 

按树种分列的人工林年均地上部材积净增量 

(米 3/公顷/年) 

（用于方程 3.2.5 中的 Iv） 

Iv 
(米 3/公顷/年) 树种 

范围 均值* 

粗皮桉 14-50 32 

蓝桉 10-40 25 

巨桉 15-50 32.5 

柳叶桉 10-55 32.5 

赤桉 15-30 22.5 

尾叶桉 20-60 40 

大叶桉 10-40 25 

加勒比松 10-28 19 

洪都拉斯加勒比松 20-50 35 

展叶松 8-40 24 

辐射松 12-35 23.5 

卵果松 10-40 25 

南美杉 8-24 16 

南洋杉 10-18 14 

云南石梓 12-50 31 

大叶桃花心木 7-30 18.5 

柚木 6-18 12 

木麻黄 6-20 13 

山木麻黄 7-11 9 

墨西哥柏木 8-40 24 

波布木属 10-20 15 

银合欢 30-55 42.5 

耳形金合欢 6-20 13 

黑荆树 14-25 19.5 

艳榄仁 10-14 12 

象牙榄仁 8-17 12.5 

印度黄檀 5-8 6.5 

*对于有理由相信它们的人工林位于超过平均肥力的土地上的那些缔约方，建议利用均值+50%，对于有理由相信它

们的人工林位于贫脊土地上的那些缔约方，建议利用均值-50%。 

 

资料来源：Ugalde，L.和 Prez, O.“选定的工业林种植树种的平均年材积增量”，《森林种植专题论文》，工作文件 1。

粮农组织（2001 年）。 

可登录：http://www.fao.org/DOCREP/004/AC121E/AC121E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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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A.1.8 

按大类分列的自然更新林平均地下/地上部生物量比率（根茎比率，R）（吨干物质/吨干物质） 
（用于方程 3.2.5 中的 R） 

 植被类型 

地上部
生物量
（吨/公
顷） 

均值 
标准偏
差 

范围 
下限 

范围 
上限 

参考 

热带/亚热带次生林 <125 0.42 0.22 0.14 0.83 5,7,13,25,28,31,48,71 

热带/亚热带原始森林 NS 0.24 0.03 0.22 0.33 33,57,63,67,69 
热带/亚
热带森

林 
热带/亚热带旱林 NS 0.27 0.01 0.27 0.28 65 

针叶林/人工林 <50 0.46 0.21 0.21 1.06 2,8,43,44,54,61,75 

针叶林/人工林 50-150 0.32 0.08 0.24 0.50 6,36,54,55,58,61 
针叶林/
人工林 

针叶林/人工林 >150 0.23 0.09 0.12 0.49 1,6,20,40,53,61,67,77,79 

橡树林 >70 0.35 0.25 0.20 1.16 15,60,64,67 

桉树人工林 <50 0.45 0.15 0.29 0.81 9,51,59 

桉树人工林 50-150 0.35 0.23 0.15 0.81 4, 9, 16, 66 

桉树林/人工林 >150 0.20 0.08 0.10 0.33 30, 45, 46, 62 

其它阔叶林 <75 0.43 0.24 0.12 0.93 30, 36, 45, 46, 62, 77, 78, 
81 

其它阔叶林 75-150 0.26 0.10 0.13 0.52 3, 26, 30, 37, 67, 78, 81 

温带阔

叶林/人
工林 

其它阔叶林 >150 0.24 0.05 0.17 0.30 50, 56, 70, 72 

干草原/苔原/湿草原 NS 3.95 2.97 1.92 10.51 22, 23, 32, 52 

温带/亚热带/热带草地 NS 1.58 1.02 0.59 3.11 17-19, 34 
草地 

半干旱草地 NS 2.80 1.33 1.43 4.92 10-12, 21, 27, 49, 65, 73, 
74 

林地/稀树草地 NS 0.48 0.19 0.26 1.01 4, 9, 16, 66 

灌木地 NS 2.83 2.04 0.34 6.49 14,29,35,38,41,42,47,67 其它 

潮沼 NS 1.04 0.21 0.74 1.23 24,39,68,80 

NS=未具体说明 

 

表 3A.1.8 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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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A.1.9-1 

北方生物带和温带树种树干材的基本木材密度（吨干物质/米 3
鲜材积） 

（用于方程 3.2.3、3.2.5、3.2.7、3.2.8 中的 D） 

物种或属 
基本木材密度 

m0/Vwet 
来源 

冷杉属 0.40 1 

槭树属 0.52 1 

赤杨属 0.45 1 

桦木属 0.51 1 

欧洲鹅耳枥 0.63 3 

欧洲栗 0.48 3 

欧洲水青冈 0.58 1 

梣属 0.57 1 

胡桃属 0.53 3 

欧洲落叶松 0.46 1 

日本落叶松 0.49 3 

欧洲云杉 0.40 1 

西加云杉 0.40 2 

海岸松 0.44 5 

北美乔松 0.32 1 

欧洲赤松 0.42 1 

杨属 0.35 1 

樱桃属 0.49 1 

花旗松 0.45 1 

栎属 0.58 1 

柳属 0.45 1 

北美香柏 0.31 4 

椴树 0.43 1 

铁杉属 0.42 4 

资料来源： 
1. Dietz, P. 1975 年: Dichte und Rindengehalt Von Industrieholz. Holz Roh-werkstoff 33: 135-141. 
2. Knigge, W.; Schulz, H.1966 年: Grundriss der Forsbenutzung. Verlag Paul Parey, Hamburg, Berlin. 
3. EN 350-2（1994 年）：木材和木材产品的耐久性——实木的天然耐久性——第二部分：欧洲选定重要木材物种的

天然耐久性和可处理性指南。 
4. 林产品实验室：木材和木质材料手册。半球出版公司，纽约、伦敦。 
5. Rijsdijk, J.F.; Laming, P.B.1994 年：145 种木材的物理性能和有关性能。Klawer 学术出版社，多德雷赫特、波士

顿、伦敦。 
6. Kollmann, F.F.P.; Coté, W.A.1968 年：木材科学和技术原理。施普林格、柏林、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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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表 3A.1.9-2 

热带树种树干材的基本木材密度（D）（吨干物质/米 3
鲜材积） 

（用于方程 3.2.3、3.2.5、3.2.7、3.2.8 中的 D） 

热带亚洲 D 热带美洲 D 热带非洲 D 
白韧金合欢 0.76 合欢属 0.52 缅茄属类 0.67 
心叶水团花 0.58，0.59+ Alcornea spp. 0.34 黄白山黄皮 0.78* 
水桔 0.75 Alexa grandiflora 0.6 合欢属类 0.52 
贝壳杉属类 0.44 锈红桤木 0.38 Allanblackia floribunda 0.63* 
平原米仔兰 0.89 高大腰果 0.41 异木惠属 0.45 
八角枫属 0.65 Anadenanthera macrocarpa 0.86 刚果鸭脚树 0.33 
合欢属 0.70* Andira retusa 0.67 Amphimas pterocarpoides 0.63* 
马刺甲合欢 0.25 Aniba riparia lduckei 0.62 Anisophyllea obtusifolia 0.63* 
菲岛油桐 0.43 非洲箭毒木 0.38 Annonidium mannii 0.29* 
赤杨 0.43 Apeiba echinata 0.36 克莱阿诺匹斯 0.74* 
麦珠子属 0.5 面包树 0.7 Anthocleista keniensis 0.50* 
藤春属 0.69 白坚木属 0.75 Anthonotha macrophylla 0.78* 
油冉属 0.49 圭亚那乳桑 0.73 Anthostemma aubryanum 032* 
鸡骨常山属类 0.37 Bagassa guianensis 0.68,0.69+ 见血封喉属 0.38 
崖摩属 0.6 Banara guianensis 0.61 Antrocaryon klaineanum 0.50* 
Anisophyllea zeylanica 0.46* Basiloxylon exelsum 0.58 Aucoumea klaineana 0.37 
差翅亚目类 0.54 琼楠属类 0.61 Autranella congolensis 0.78 
榆绿木属 0.78，0.79+ 巴西果属 0.59,0.63+ Baillonella toxisperma 0.71 
大叶黄梁木 0.36，0.33+ 红木属 0.32 橡形木属 0.63* 
蘭嶼枯里珍 0.59 Bombacopsis sepium 0.39 Baphia kirkii 0.93* 
佩罗特安纳山楝 0.52 Borojoa patinoi 0.52 路易琼楠 0.70* 
大叶南洋杉 0.43 鲍迪木属类 0.74 尼提达 0.50* 
波罗密属类  0.58 饱食桑 0.64,0.66+ 鞋木 0.58 
印苦楝 0.52 面包果树 0.41,0.46+ Blighia welwitschii 0.74* 
龟头果 0.76 Brysenia adenophylla 0.54 木棉属 0.4 
可食玉蕊 0.48 Buchenauia capitata 0.61,0.63+ 短盖属 0.52 
羊蹄甲属 0.67 Bucida buceras 0.93 土密树 0.47* 
新西兰琼楠 0.58 愈创木 1 Calpocalyx klainei 0.63* 
六翅木 0.78* 苦樗裂榄属 0.29,0.34+ 非洲橄榄 0.40* 
秋枫 0.54,0.58,0.62+ 贝森尼木 0.64 鱼骨木属 0.63* 
Bleasdalea vitiensis 0.43 拟西洋杉卡艿拉树 0.55 Carapa procera 0.59 
爪哇木棉 0.33 云实属（苏木属）类 1.05 巴提斯可贝嘉赐木 0.5 
樟叶槿 0.53 红厚壳属，胡桐属类 0.65 Cassipourea euryoides 0.70* 
齿叶乳香 0.5 Campnosperma panamensis 0.33,0.50+ Cassipourea malosana 0.59* 
土密树鳞部 0.5 卡瑞帕属类 0.47 吉贝 0.26 
豆腐果 0.45 油桃木属类 0.69,0.72+ 朴属类 0.59 
裂榄属 0.59 脚骨脆属类 0.62 Chlorophora ercelsa 0.55 
单籽柴铆 0.48 麝香决明 0.71 微白金叶树 0.56* 
红厚壳属 0.53 木麻黄 0.81 米尔布瑞迪闭花木 0.87* 
Calycarpa arborea 0.53 Catostemma spp. 0.55 Cleistopholis patens 0.36* 
香水树 0.29 西哥罗佩属类 0.36 Coelocaryon preussii 0.56’’ 
橄榄属 0.44 洋椿属类 0.40,0.46+ 可乐果属 0.70’’ 
畸形鱼骨木 0.42 Cedrelinga catenaeformis 0.41,0.53+ Combretodendron 

macrocarpum 
0.7 

萼状竹节树 0.66* 吉贝 0.23,0.24,
0.25,0.29+

Conopharyngia holstii 0.50* 

+说明的木材密度与一个以上书目来源有关。 
*木材密度值导自 Reyes 等人（1992 年）的回归方程。 
资料来源：Reyes, Gisel; Brown, Sandra; Chapman, Jonathan; Lugo, Ariel E.1992. Wood densities of tropical tree species. Gen. Tech. Rep. 
SO-88 New Orleans, LA: 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Southern Forest Experiment Station. 15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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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A.1 

表 3A.1.9-2(续) 

热带树种树干材的基本木材密度（D）（吨干物质/米 3
鲜材积） 

（用于方程 3.2.3、3.2.5、3.2.7、3.2.8 中的 D） 

热带亚洲 D 热带美洲 D 热带非洲 D 

爪哇旃那 0.69 Centrolobium spp. 0.65 Copaifera religiosa 0.50’’ 
菲力普栲 0.51 大叶同萼树 0.63 Cordia millenii 0.34 
木麻黄 0.83 Chaetocarpus schomburgkianus 0.8 Cordia platythyrsa 0.36’’ 
麻黄属 0.85 Chlorophora tinctoria 0.71,0.75+ Corynanthe pachyceras 0.63’’ 
烟洋椿 0.38 Clarisia racemosa 0.53,0.57+ Coda edulis 0.78* 
洋椿属 0.42 粉红克卢西亚木 0.67 Croton megalocarpus 0.57 
红椿 0.43 Cochlospermum orinocensis 0.26 Cryptosepalum staudtii 0.70* 
吉贝 0.23 Copaifera spp. 0.46,0.55+ Ctenolophon englerianus 0.78* 
吕宋朴树 0.49 破布木属 0.74 Cylicodiscus gabonensis 0.8 
溪桫属 0.52 破布木属     0.48 Cynometra alexandri 0.74 
绿木树 0.76,0.79, 

0.80+ 
Couepia sp. 0.7 蜡烛树属 0.61 

麻楝 0.57 牛奶树 0.50,0.53+ 西非丹尼苏木 0.40* 
柚 0.59 枯拉元木属 0.5 Desbordesia pierreana 0.87’’ 
棒柄花 0.5 Croton xanthochloros 0.48 Detarium senegalensis 0.63* 
闭花木 0.88 墨西哥柏木 0.43,0.44+ Dialium excelsum 0.78* 
水榕属 0.76 Cyrilla racemiflora 0.53 Didelotia africana 0.78’’ 
卷胚属 
印度土产木本棉 

0.27 Dactyodes colombiana 0.51 Didelotia letouzeyi 0.5 

可可椰子 0.5 Dacryodes excelsa 0.52,0.53+ 柿属 0.82 
一担柴属 0.33 微凹黄檀 0.89 Discoglypremna caloneura 0.32* 
Combretodendron 
quadrialatum 

0.57 伯利兹黄檀 0.82 尼日利亚两蕊苏木 0.58 

破布木属 0.53 Declinanona calycina 0.47 Drypetes sp. 0.63* 
杯裂香属 0.69 Dialium guianensis 0.87 厚壳树 0.51* 
鱼木属 0.53* Dialyanthera spp. 0.36,0.48+ Enantia chlorantha 0.42’’ 
树状黄牛木 0.4 Dicorynia paraensis 0.6 Endodesmia calophylloides 0.66’’ 
厚壳桂属 0.59 Didymopanax sp. 0.74 Entandrophragma utile 0.53 
Cubilia cubili 0.49 Dimorphandra mora 0.99* Eribroma oblongum 0.60* 
Cullenia excelsa 0.53 Diplotropis purpurea 0.76,0.77,0.78+ Eriocoelum microspermum 0.50’’ 
喃喃果属 0.8 Dipterix odorata 0.81,0.86 

0.89+ 
Erismadelphus ensul 0.56* 

鸡毛松 0.45,0.47+ Drypetes variabilis 0.69 剌桐属 0.25’’ 
松陆均属 0.46 Dussia lehmannii 0.59 象牙海岸格木 0.72 
蜡烛树属 0.61 Ecclinusa guianensis 0.63 象牙格木 0.5 
圆锥黄檀 0.64 Endlicheria cocvirey 0.39 曼尼古柯 0.69 
维提竹柏 0.37 番龟树属 0.82 大叶崖椒树 0.40’’ 
Degeneria vitiensis 0.35 木英属 0.78 Fumtumia latifolia 0.45* 
腰果楠 0.64 Eriotheca sp. 0.4 Gambeya spp. 0.56* 
摘亚木 0.8 Erisma uncinatum 0.42,0.48+ Garcinia punctata 0.78’’ 
五桠果属 0.59 刺桐属 0.23 Gilletiodendron mildbraedii 0.87’’ 
柿树属 0.7 Eschweilera spp. 0.71,0.79,0.95+ 刚果苏木 0.4 
Diplodiscus paniculatus 0.63 大叶桉 0.51 驼峰楝 0.55’’ 
龙脑香属 0.61 Eugenia stahlii 0.73 古夷布提木 0.72 
广布龙脑香 0.56 帕拉芸香 0.68,0.70+ Hannoa klaineana 0.28’’ 
纤维龙脑香 0.61 崖椒属 0.69 Harungana madagascariensis 0.45’’ 
大花龙脑香 0.62 榕属 0.32 Hexalobus crispiflorus 0.48’’ 
科里龙脑香 0.56 格尼帕属 0.75 印缅榆属 0.59’’ 
+说明的木材密度与一个以上书目来源有关。 
*木材密度值导自 Reyes 等人（1992 年）的回归方程。 
资料来源：Reyes, Gisel; Brown, Sandra; Chapman, Jonathan; Lugo, Ariel E.1992. Wood densities of tropical tree species. Gen. Tech. Rep. 
SO-88 New Orleans, LA: 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Southern Forest Experiment Station. 15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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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表 3A.1.9-2(续) 

热带树种树干材的基本木材密度（D）（吨干物质/米 鲜材积） 3

（用于方程 3.2.3、3.2.5、3.2.7、3.2.8 中的 D） 
D D D 热带亚洲 热带美洲 热带非洲 

库斯特勒龙脑香 0.57 圭巴卫矛 0.67,0.72+ 天料木属 0.7 
龙脑香属 0.61 Guarea chalde 0.52 0.78” 

驼峰楝属 0.52 Hymenostegia pellegrini 
人面子属 0.5 Guatteria spp. 0.36 Irvingia grandifolia 0.78” 
香木 0.61 瓜祖母属 0.52,0.50+ Julbernardia globiflora 0.78 

0.75 海岸桐 0.65 象牙非洲楝 0.44 
榴莲属 0.53 0.95,1.25+ Klainedoxa gabonensis 0.87 
胶桐 0.36 Gwtavia sp. 0.56 0.45” 
樫木属 0.49 Helicostylis tomentosa 0.68,0.72+ Lecomtedoxa klainenna 
锡兰杜英 0.40* 莲叶桐 0.29 Letestua durissima 0.87” 

0.8 橡胶树 0.49 非洲栎树 0.87” 
疏花土楠 0.54 0.40,0.54+ Lovoa trichilioides 0.45” 
黄桐属 0.38 Hirtella davisii 0.74 0.40* 
环果番龟树 0.35 Humiria balsamifera 0.66,0.67+ Maesopsis eminii 
兰屿樫木 0.73 Humiriastrum procera 0.7 Malacantha sp.aff. alnifolia 0.45” 

Hylodendron gabonense. 
瓦尔堡龙脑香 0.52 0.78” 

Dtypetes bordenii 
刺棒棕属 

厚皮树属 
0.78” 

余甘子 
Himatanthus articulata 

血桐 
0.41 

翅果剌桐 0.24 沙盒树 0.36,0.37, 曼密属 0.62 

密花格木 0.65 Hyeronima alchorneoides 0.60,0.64+ 羽状铁线子 0.78” 
柠檬桉 0.64 Hyeronima laxiflora 0.59 Markhamia platycalyx 0.45* 
粗皮桉 孪爷豆 0.67 头状谷木 0.77” 

0.38+ 

0.34 
番樱桃属 0.65 斑马木 0.7 
灰莉属 0.73 音加属 0.49,0.52, 

0.58,0.64+ 
革质破布叶 0.42” 

0.65 Iryanthera spp. 0.46 鸡血藤属 0.72 
榕属 0.39 0.55 Mitragyna stipulosa 0.47 
Ganua obovatifolia 0.59 油大戟木 0.39 0.47” 
多叶山竹子 0.65 Lachmellea speciosa 0.73 Musanga cecropioides 0.23 
藤黄属 0.75 Laetia procera 0.68 缔德瑞其乌檀 0.63 
膨胀栀子 大木玉蕊科 0.77 Neopoutonia macrocalyx 0.32” 
羽叶嘉榄 0.51 里卡尼阿属 罂粟尼索桐 0.65 
假漆树属 0.63 Licaria spp. 0.82 

薄果荠属 0.64 

垂叶榕 
蓝花楹属 

托叶帽柱木 

0.64 
0.78 

Ochtocosmus africanus 0.78’ 
云南石梓 0.41,0.45+ Lindackeria sp. 0.41 Odyendea spp. 0.32 
石梓属 0.54 北极花属 0.81 Oldfieldia africana 0.78* 
台湾琼榄 0.64 合生果属 0.69 Ongokea gore 0.72 
点状糯米团 0.57 Loxopterygium sagotii 0.56 Oxystigma oxyphyllum 0.53 
椴叶扁担杆 0.68 蛋花果属 0.79 Pachyelasma tessmannii 0.70” 
亚尼安苏木 0.73 Luehea spp. 0.5 Pachypodanthium staudtii 0.58” 
树状假山萝 0.62 Lueheopsis duckeana 0.64 Paraberlinia bifoliolata 0.56” 
银叶树属 0.56 Mabea piriri 0.59 Parinari glabra 0.87” 
橡胶树 0.53 Machaerium spp. 0.7 双色个体球花豆属 0.36” 
黄槿 0.57 Macoubea guianensis 0.40* Pausinystalia brachythysa 0.56” 
澳杨 0.38 木兰属 0.52 Pausinystalia cf.talbotii 0.56” 
天料木属 0.76 Maguira sclerophylla 0.57 山柳 0.78” 
渐尖坡垒 0.62 满梅果 0.62 奶油树 0.78” 
坡垒属 0.64 芒果 0.55 盘状叶下珠 0.76” 
印茄 0.68 铁线子属 0.89 Pierreodendron africanum 0.70; ” 
Kayea garciae 0.53 Marila sp. 0.63 非洲腺瘤豆木 0.56 
+说明的木材密度与一个以上书目来源有关。 
*木材密度值导自 Reyes 等人（1992 年）的回归方程。 
资料来源：Reyes, Gisel; Brown, Sandra; Chapman, Jonathan; Lugo, Ariel E.1992. Wood densities of tropical tree species. Gen. Tech. Rep. 
SO-88 New Orleans, LA: 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Southern Forest Experiment Station. 15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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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A.1 

表 3A.1.9-2(续) 

热带树种树干材的基本木材密度（D）（吨干物质/米 3
鲜材积） 

（用于方程 3.2.3、3.2.5、3.2.7、3.2.8 中的 D） 
热带亚洲 D 热带美洲 D 热带非洲 D 

Kingiodendron alternifolium 0.48 Marmaroxylon racemosum 0.78* Plagiostyles africana 0.70” 
鹧鸪麻 0.36 Matayba domingensis 0.7 Poga oleosa 0.36 
红光树属 0.53 Matisia hirta  0.61 芳香暗罗属 0.66” 
Kompassia excelsa 0.63 美登木属 0.71 豆腐柴属 0.63” 
Koordersiodendron pinnatum 0.65,0.69+ Mezilaurua lindaviana 0.68 Pteleopsis hylodendron 0.63* 
翅果麻 0.72 Michropholis spp. 0.61 紫檀属 0.61 
紫薇属 0.55 Minquartia guianensis 0.76,0.79+ 翅苹婆属 0.52 
厚皮树 0.5 摩拉树种 0.71 Pycnanthus angolensis 0.4 
银合欢 0.64 Mouriria sideroxylon 0.88 山黄皮属 0.78* 
菲律宾荔枝 0.88 拟香桃木属 0.73 大叶萝芙木 0.47* 
石栎属 0.63 肉豆寇属 0.46 Ricinodendron heudelotii 0.2 
木姜子属 0.4 南美槐属 0.74,0.76

0.78+ 
Saccoglottis gabonensis 0.74” 

冠瓣属 0.46 甘蜜树属 0.52 滇榄属 0.53* 
中平树 0.53 奥寇梯松 0.51 椭圆乌桕 0.50* 
椭圆叶紫荆木 0.53 Onychopetalum amazonicum 0.64 Schrebera arborea 0.63* 
菲律宾野桐 0.64 红豆树属 0.59 Sclorodophloeus zenkeri 0.68* 
芒果属 0.52 赛金莲木属 0.66 Scottellia coriacea 0.56 
Maniltoa minor 0.76 Pachira acuatica 0.43 Scyphocephalium ochocoa 0.48 
单室茱萸属 0.47 Paratecoma peroba 0.6 Scytopetalum tieghemii 0.56” 
Melanorrhea spp. 0.63 巴林蔷薇 0.68 Sindoropsis letestui 0.56* 
南岭楝树 0.4 球花豆属 0.39 Staudtia stipitata 0.75 
三叶蜜茱萸 0.37 紫芯木 0.79 Stemonocoleus micranthus 0.56” 
大形叶泡花树 0.27 山柳 0.65,0.68+ 象鼻黄苹婆 0.64 
伞形马松子属 0.25 Peru glabrata 0.65 Strephonema pseudocola 0.56* 
Me&a ferrea 0.83,0.85+ Peru schomburgkiana 0.59 Strombosiopsis tetrandra 0.63” 
Metrosideros collina 0.70,0.76+ 鳄梨属 0.40,0.47,

0.52+ 
葱叶状铁木豆 0.82 

含笑属 0.43 Petitia domingensis 0.66 Symphonia globulifera 0.58” 
柱果破布叶 0.4 加勒比松 0.51 蒲桃 0.59* 
小芸香木属 0.64 卵果松 0.55 华丽榄仁 0.45 
绒毛粟草 0.63 展叶松 0.45 Tessmania africana 0.85” 
爱氏明树 0.72* 落腺蕊属 0.58 Testulea gabonensis 0.6 
小叶帽柱木 0.56 Piranhea longepedunculata 0.9 地达木 0.60” 
肉豆寇属 0.53 Piratinera guianensis 0.96 Tetrapleura tetraptera 0.50” 
Neesia spp. 0.53 古卡佩尔猴耳环 0.56 Tieghemella heckelii  0.55” 
贝尔纳新乌檀 0.62 Platonia insignis 0.70’ 山黄麻属 0.40* 
Neotrewia cumingii 0.55 Platymiscium spp. 0.71+,0.84+ 鹧鸪花属 0.63” 
金莲木属 0.86 罗汉松属 0.46 Trichoscypha arborea 0.59” 
轻木 0.3 Pourouma aff.melinonii 0.32 Triplochiton scleroxylon 0.32 
八果木 0.27,0.32+ 桃榄属 0.64,0.67+ Uapaca spp. 0.6 
Oroxylon indicum 0.32 Prioria copaifera 0.40,0.41+ Vepris undulata 0.70” 
Ougenia dalbergiodes 0.7 白蹄果属 0.53,0.64+ 东尼亚牡荆 0.4 
胶木属 0.55 Pseudolmedia laevigata 0.64 木瓣树 0.36* 
Pangium edule 0.5 紫檀属 0.44   
马拉赛罗双 0.51 Pterogyne nitens  0.66   
柳安 0.59 Qualea albiflora 0.5   
光叶介蕨 0.77 Qualea cf.lancifolia 0.58   
姜饼树属植物 0.68 Qualea dinizii 0.58   
+说明的木材密度与一个以上书目来源有关。 
*木材密度值导自 Reyes 等人（1992 年）的回归方程。 
资料来源：Reyes, Gisel; Brown, Sandra; Chapman, Jonathan; Lugo, Ariel E.1992. Wood densities of tropical tree species. Gen. Tech. Rep. 
SO-88 New Orleans, LA: 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Southern Forest Experiment Station. 15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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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表 3A.1.9-2(续) 

热带树种树干材的基本木材密度（D）（吨干物质/米 3
鲜材积） 

（用于方程 3.2.3、3.2.5、3.2.7、3.2.8 中的 D） 
热带亚洲 D 热带美洲 D 热带非洲 D 

大叶巴克豆 0.34 Qualea spp. 0.55   
巴因榄属 0.55 Quararibaca guianensis 0.54   
双翼豆 0.62 翅栎 0.71   
雷公曼属 0.56 海岸栎 0.61   
无苞亮花木 0.56 尤金叶栎 0.67   
Phyllocladus hypophyllus 0.53 栎属 0.7   
加勒比松 0.48 Raputia sp. 0.55   
岛松 0.47,0.48+ 瑞地亚木属 0.72   
苏门答腊松 0.54 罗林属 0.36   
伞形花腺果藤 0.21 Saccoglottis cydonioides 0.72   
台湾海桐 0.51 乌柏属 0.47,0.72+   
Planchonia spp. 0.59 拟肖乳香属 1   
罗汉松属 0.43 Sclerobium spp. 0.47   
黄暗罗 0.51 斯康吉亚属 0.52   
南洋参属 0.38 多花希麻巴 0.51   
番龙眼属 0.54 Simarouba amara 0.32,0.34,0.38+   
维拉米利桃 0.47 贵安猴欢喜 0.79   
豆腐柴属 0.96 槟榔青属 0.30,0.40,0.41+   
花榈木 0.67 苹婆属 0.55   
Pterocymbium tinctorium 0.28 Stylogyne spp. 0.69   
臀果木 0.57 Swartzia spp. 0.95   
栎属 0.7 大叶槐花心木属 0.42,0.45,0.46,

0.54+ 
  

莱豆树属 0.51 Symphonia globulifera 0.68   
Salmalia malabarica 0.32,0.33+ 蚁木(紫檀类) 0.91   
雨树 0.45,0.46+ 蚁木(白橡树) 0.52   
维达里山道楝 0.43 蚁木(白扁柏) 0.57   
无患子 0.58 Tabebuia stenocalyx 0.55,0.57+   
吕宋乌桕 0.4 Tachigalia myrmecophylla 0.56   
柄果木 0.96 榄仁树 0.84   
Schrebera swietenoides 0.82 Tapirira guianensis 0.47*   
双心肉托果 0.64 榄仁树属 0.50,0.51,0.58+   
爱考合欢 0.57 Tetragastris altisima 0.61   
Serianthes melanesica 0.48 Toluifera balsamum 0.74   
木田菁 0.4 托汝比属 0.52   
菲律宾娑罗双树 0.41 Toulicia pulvinate 0.63   
无柱娑罗双树 0.73 Tovomita guianensis 0.6   
缘毛娑罗双树 0.75 Trattinickia sp. 0.38   
扭娑罗双树 0.44 海木 0.58   
吉斯克娑罗树 0.76 Trichosperma mexicanum 0.41   
吉索娑罗双 0.68 蓼树属 0.56   
坡垒叶娑罗双树 0.44 婴滋养属 0.54   
玛利巴特娑罗双树 0.78 Vatairea spp. 0.6   
内格罗斯娑罗双树 0.44 Virola spp. 0.40,0.44,0.48+   
帕洛娑罗双 0.39 维斯米亚属 0.41   
纹娑罗双树 0.7 牡荆属 0.52,0.56,0.57+   

+说明的木材密度与一个以上书目来源有关。 
*木材密度值导自 Reyes 等人（1992 年）的回归方程。 
资料来源：Reyes, Gisel; Brown, Sandra; Chapman, Jonathan; Lugo, Ariel E.1992. Wood densities of tropical tree species. Gen. Tech. Rep. 

O-88 New Orleans, LA: 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Southern Forest Experiment Station. 15p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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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A.1.9-2(续) 

热带树种树干材的基本木材密度（D）（吨干物质/米 3
鲜材积） 

（用于方程 3.2.3、3.2.5、3.2.7、3.2.8 中的 D） 
热带亚洲 D 热带美洲 D 热带非洲 D 

娑罗双属 0.47 斯它赫利牡荆 0.6   

多子娑罗双 0.47 沃奇西亚属 0.40,0.47,0.79+   

婆罗双树 0.72 Vouacapoua americana 0.79   

玫红娑罗双树 0.7 Warszewicsin coccinea 0.56   

深红娑罗双树 0.55 Xanthoxylum martinicensis 0.46   

0.4 花椒属 0.44   

婆罗双树白梅兰蒂木 0.48 似灌木状的木瓣树 0.64”   

婆罗双树黄梅兰蒂木 0.46     

淡绿娑罗双树 0.42     

猴欢喜属 0.53     

印度红木属 0.97     

钟形火焰树属 0.25     

呂宋毛蕊木 0.37     

淡绿萍婆 0.31     

香羽叶楸 0.62     

Strombosia philippinensis 0.71     

饮料马钱 0.88     

大叶桃花心木 0.49,0.53+     

Swintonia foxworthyi 0.62     

翅果漆 0.61     

尖叶水丝梨 0.63     

蒲桃属 0.69,0.76+     

酸豆 0.75     

柚木 0.50,0.55+     

Teijsmanniodendron 
ahernianum 

0.9     

榄仁树 0.71     

库布榄仁 0.46     

臭榄仁 0.55     

小果榄仁 0.53     

光泽榄仁 0.58     

翅果榄仁 0.48     

南洋榄仁 0.73,0.76,0.77+     

大果厚皮香 0.53     

四数木 0.3     

四籽木 0.61     

桐棉 0.52     

美丽香椿 0.29     

山黄麻 0.31     
+说明的木材密度与一个以上书目来源有关。 
*木材密度值导自 Reyes 等人（1992 年）的回归方程。 
资料来源：Reyes, Gisel; Brown, Sandra; Chapman, Jonathan; Lugo, Ariel E.1992. Wood densities of tropical tree species. Gen. Tech. Rep. 
SO-88 New Orleans, LA: 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Southern Forest Experiment Station. 15pp. 

亮红娑罗双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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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A.1.9-2(续) 

热带树种树干材的基本木材密度（D）（吨干物质/米 3
鲜材积） 

（用于方程 3.2.3、3.2.5、3.2.7、3.2.8 中的 D） 
热带亚洲 D 热带美洲 D 热带非洲 D 

Trichospermum richii 0.32     
红胶木属 0.80     
卵叶山香圆 0.36     
印度龙脑香 0.47*     
青梅属 0.69     
牡荆属 0.65     
Wallaceodendron celebicum 0.55,0.57+     
Weinmannia luzoniensis 0.49     
Wrightia tinctorea 0.75     
黄叶树属 0.63     
Xanthostemon verdugonianus 1.04     
木荚豆 0.73,0.81+     
Zanthoxylum rhetsa 0.33     
枣属 0.76     

+说明的木材密度与一个以上书目来源有关。 
*木材密度值导自 Reyes 等人（1992 年）的回归方程。 
资料来源：Reyes, Gisel; Brown, Sandra; Chapman, Jonathan; Lugo, Ariel E.1992. Wood densities of tropical tree species. Gen. Tech. Rep. 
SO-88 New Orleans, LA: 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Southern Forest Experiment Station. 15pp. 

 
表 3A.1.10 

生物量扩展系数（BEF）默认值 
（BEF2与方程 3.2.3 中的立木蓄积生物量数据联系使用；而 BEF1与方程 3.2.5 中的增量数据联系使用） 

气候带 森林类型 
最小胸高直径 

(厘米) 

BEF2（带皮） 
与立木蓄积生物量数据

联系使用（方程 3.2.3） 

BEF1（带皮） 
与增量数据联系使用

（方程 3.2.5） 
针叶树 0-8.0 1.35(1.15-3.8) 1.15(1-1.3) 北方生物带 
阔叶树 0-8.0 1.3(1.15-4.2) 1.1(1-1.3) 

0-12.5 1.3(1.15-4.2) 1.15(1-1.3) 针叶树： 
云杉 
松树 

0-12.5 1.3(1.15-3.4) 1.05(1-1.2) 
温带 

阔叶树 0-12.5 1.4(1.15-3.2) 1.2(1.1-1.3) 
松树 10.0 1.3(1.2-4.0) 1.2(1.1-1.3) 热带 

阔叶树 10.0 3.4(2.0-9.0) 1.5(1.3-1.7) 
注：这里给出的 BEF2 代表平均立木蓄积或年龄的平均水平，范围的上限代表幼林或立木蓄积量低的森林；范围的下限近似于成熟

林或立木蓄积量高的森林。数值适用于包括树皮在内的立木蓄积生物量（干重）并针对给定的最小胸高直径。最小梢头直径和树枝

的处理未作说明。结果是地上部树木生物量。 
资料来源：lsaev et al, 1993; Brown, 1997; Brown and Schroeder, 1999; Schoene, 1999; ECE/FAO TBFRA, 2000; Lowe et al., 2000; please 
also refer to FRA Working Paper 68 and 69 for average valu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http://www.fao.org/forestry/index.jsp). 

  
表 3A.1.11 

总采伐量中留在林中腐朽部分的默认值，fBL 
（只用于方程 3.2.7 中的 fBL） 

区域 fBL 
北方生物带集约型管理 0.07 

温带集约型管理 0.1 

温带半天然林 0.15 

热带人工林 0.25 

热带原始林选伐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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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A.1.12 

一系列植被类型烧除相关的燃烧因子值（消耗的烧除之前生物量的比例） 

（“均值”栏中的值用于方程 3.2.9 中的（1-fBL）和方程 3.3.10 中的ρburned on site） 

植被类型 子类别 均值 标准偏差 
No.
m1

 
范围 No.r2

 参考 

热带原始林 0.32 0.12 14 0.20-0.62 17 7,8,15,56,66, 
3,16,53,17,45 

热带原始疏林 0.45 0.09 3 0.36-0.54 3 21 

热带原始湿润林 0.50 0.03 2 0.39-0.54 2 37,73 

热带原始林

（刀耕火种） 

热带原始旱林 - - 0 0.78-0.95 1 66 

所有热带原始林 0.36 0.13 19 0.19-0.95 23  

热带次生幼林（3-5 年） 0.46 - 1 0.43-0.52 1 61 

热带次生中间林（6-10 年） 0.67 0.21 2 0.46-0.90 2 61,35 
热带次生林

（刀耕火种） 
热带高龄次生林（14-17 年） 0.50 0.10 2 0.36-0.79 2 61,73 

所有热带次生林 0.55 0.06 8 0.36-0.90 9 56,66,34,30 

所有热带第三纪林 0.59 - 1 0.47-0.88 2 66,30 

野火（一般） 0.40 0.06 2 0.36-0.45 2 33 

树冠火 0.43 0.21 3 0.18-0.76 6 66,41,64,63 

地表火 0.15 0.08 3 0.05-0.73 3 64,63 

0.33 0.13 4 0.20-0.58 4 49,40,18 

北方森林 

清岜火 0.59 - 1 0.50-0.70 1 67 

所有北方森林 0.34 0.17 15 0.05-0.76 16 45,47 

野火 - - 0 - 0  
桉树林 

规定烧除（地表） 0.61 0.11 6 0.50-0.77* 6 72,54,60,9 

采伐后剩余物烧除 0.68 0.14 5 0.49-0.82 5 25,58,46  

砍伐烧除（清岜火） 0.49 - 1 - 1 62 

所有桉树林 0.63 0.13 12 0.49-0.82 12  

采伐后剩余物烧除 0.62 0.12 7 0.48-0.84 7 55,19,27,14 
其它温带林 

砍伐烧除（清岜火） 0.51 - 1 0.16-0.58 3 53,24,71 

所有“其它”温带林 0.45 0.16 19 0.16-0.84 17 53,56 

灌木地（一般） 0.95 - 1 - 1 44 

0.71 0.30 4 4 26,56,39 灌木地 

高山硬叶灌木群落 0.61 0.16 2 0.50-0.87 2 70,44 

所有灌木地 0.72 0.25 7 0.27-0.98 7  

稀树草原林地@ 0.22 - 1 0.01-0.47 1 28 

稀树草原公共用地 0.73 - 1 0.44-0.87 1 57 

稀树草原林地

（旱季初期烧

除）* 其它稀树草原林地 0.37 0.19 4 0.14-0.63 4 22,29 

所有稀树草原林地（旱季初期烧除） 0.40 0.22 6 0.01-0.87 6  

稀树草原林地@ 0.72 - 1 0.71-0.88 2 66,57 

稀树草原公共用地 0.82 0.07 6 0.49-0.96 6 57,6,51 

热带稀树草原# 0.73 0.04 3 0.63-0.94 5 52,73,66,12 

稀树草原林地

（旱季中/晚
期烧除）* 

其它稀树草原林地 0.68 0.19 7 0.38-0.96 7 22,29,44,31,57 

所有稀树草原林地（旱季中/晚期烧除）* 0.74 0.14 17 0.29-0.96 20  
1 No.m=均值观察次数。 
2 No.r =范围观察次数。 
*仅表层燃烧，# 稀树草地、cerrado sensu stricto，$campo sujo、无树高草地、坦泊，@林地，从砍伐的热带林（包括未烧除木质材料）

求出。 

采伐后剩余物烧除 

欧石楠属 0.27-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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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A.1.12(续) 

一系列植被类型烧除相关的燃烧因子值（消耗的烧除之前生物量的比例） 

（“均值”栏中的值用于方程 3.2.9 中的（1-fBL）和方程 3.3.10 中的ρburned on site） 

植被类型 子类别 均值 标准偏差 No.m1
 范围 No.r2

 参考 

热带/亚热带草

地
＄ 

0.74 - 1 0.44-0.98 1 28 稀树草地 /牧
场（旱季初期

烧除）* 草地 - - 0 0.18-0.78 1 48 

所有稀树草地（旱季初烧除）
* 0.74 - 1 0.18-0.98 2  

热带/亚热带草

地
＄ 

0.92 0.11 7 0.71-1.00 8 44,73,66,12,57 

热带牧场 0.35 0.21 6 0.19-0.81 7 4,23,38,66 

稀树草地 /牧
场（旱季中 /
晚期烧除）* 稀树草原 0.86 0.12 16 0.44-1.00 23 53,5,56,42,50,6, 

45,13,44,65,66 

所有稀树草地（旱季中/晚期烧

除）* 
0.77 0.26 29 0.19-1.00 38 

 

泥炭地 0.50 - 1 0.50-0.68 2 20,44 其它植被类型 

热带湿地 0.70 - 1 - 1 44 
1 No.m=均值观察次数。 
2 No.r =范围观察次数。 
*仅表层燃烧，# 稀树草地、cerrado sensu stricto，$campo sujo、无树高草地、坦泊，@林地，从砍伐的热带林（包括未烧除木质材料）

求出。 

 
表 3A.1.13 

一系列植被类型烧除相关的生物量消耗值（吨/公顷） 

（用于方程 3.2.9 中的 “BW·（1-fBL）” 部分，即绝对数量） 

植被类型 子类别 均值 SE No.m1
 范围 No.r2

 参考 

热带原始林 83.9 25.8 6 10-228 9 7,15,66,3,16 
17,45 

热带原始疏林 163.6 52.1 3 109.9-214 3 21, 
热带原始湿润林 160.4 11.8 2 115.7-216.6 2 37,73 

热带原始林

（刀耕火种） 

热带原始旱林 - - 0 57-70 1 66 
所有热带原始林 119.6 50.7 11 10-228 15  

热带次生幼林（3-5
年） 

8.1 - 1 7.2-9.4 1 61 

热带中间次生林

（6-10 年） 
41.1 27.4 2 18.8-66 2 61,35 

热带次生林

（刀耕火种） 

热带高龄次生林

（14-17 年） 
46.4 8.0 2 29.1-63.2 2 61,73 

所有热带次生林 42.2 23.6 5 7.2-93.6 5 66,30 
所有热带第三纪林 54.1 - 1 4.5-53 2 66,30 

野火（一般） 52.8 48.4 6 18-149 6 2,33,66 
树冠火 25.1 7.9 10 15-43 10 11,43,66,41,63, 

64 
地表火 21.6 25.1 12 1.0-148 13 43,69,66,63,64, 

1 
采伐后剩余物烧除 69.6 44.8 7 7-202 9 49,40,66,18 

北方森林 

清岜火 87.5 35.0 3 48-136 3 10,67 
所有北方森林 41.0 36.5 44 1.0-202 49 43,45,69,47 

野火 53.0 53.6 8 20-179 8 66,32,9 
规定烧除（地表） 16.0 13.7 8 4.2-17 8 66,72,54,60,9 
采伐后剩余物烧除 168.4 168.8 5 34-453 5 25,58,46 

桉树林 

砍伐烧除（清岜火） 132.6 - 1 50-133 2 62,9 
所有桉树林 69.4 100.8 22 4.2-45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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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A.1.13 (续) 

一系列植被类型烧除相关的生物量消耗值（吨/公顷） 

（用于方程 3.2.9 中的 “BW·（1-fBL）” 部分，即绝对数量） 

植被类型 子类别 均值 SE No.m1
 范围 No.r2

 参考 

野火 19.8 6.3 4 11-25 4 32,66 
采伐后剩余物烧除 77.5 65.0 7 15-220 8 55,19,14,27,66 其它温带林 
砍伐烧除（清岜火） 48.4 62.7 2 3-130 3 53,24,71 

所有“其它”温带林 50.4 53.7 15 3-220 18 43,56 
灌木地（一般） 26.7 4.2 3 22-30 3 43 

11.5 4.3 3 6.5-21 3 26,39 
艾灌丛 5.7 3.8 3 1.1-18 4 66 

灌木地 

高山硬叶灌木群落 12.9 0.1 2 5.9-23 2 70,66 
所有灌木地 14.3 9.0 11 1.1-30 12  

稀树草原林地@ 2.5 - 1 0.1-5.3 1 28 稀树草原林地

（旱季初期烧

除）* 
稀树草原公共用地 2.7 - 1 1.4-3.9 1 57 

所有稀树草原林地（旱季初期烧除） 2.6 0.1 2 0.07-3.9 2  
稀树草原林地@ 3.3 - 1 3.2-3.3 1 57 
稀树草原公共用地 4.0 1.1 6 1-10.6 6 57,6,51 
热带稀树草原# 6 1.8 2 3.7-8.4 2 52,73 

稀树草原林地

（旱季中/晚
期烧除）* 

其它稀树草原林地 5.3 1.7 3 3.7-7.6 3 59,57,31 
所有稀树草原林地（旱季中/晚期烧

除）
* 

4.6 1.5 12 1.0-10.6 12  

热带/亚热带草地 $ 2.1 - 1 1.4-3.1 1 28 稀树草地/牧
场（旱季初期

烧除）* 
草地 - - - 1.2-11 1 48 

所有稀树草地（旱季初期烧除）* 2.1 - 1 1.2-11 2  
热带/亚热带草地

＄  5.2 1.7 6 2.5-7.1 6 9,73,12,57 
草地 4.1 3.1 6 1.5-10 6 43,9 
热带牧场 23.7 11.8 6 4.7-45 7 4,23,38,66 

稀树草地/牧
场（旱季中/晚
期烧除）* 

稀树草原 7.0 2.7 6 0.5-18 10 42,50,6,45,13, 65 
所有稀树草地(旱季中/晚期 
烧除)* 

10.0 10.1 24 0.5-45 29 
 

泥炭地 41 1.4 2 40-42 2 68,33 其它植被类型 
苔原 10 - 1 - - 33 

1 No.m=均值观察次数 

2 No.r=范围观察次数 

*仅表层燃烧，# 稀树草地、cerrado sensu stricto，$campo sujo、无树高草地、坦泊，@林地，从砍伐的热带林（包括未烧除木质材料）

求出。 

欧石楠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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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A.1.14 
在一系列植被类型和烧除条件下清岜烧除和重的采伐剩余物烧除的相关燃烧效率（实际烧除的现有燃料的比例） 

（用于“转变为农田的林地”、“转变为草地的林地”或“转变为定居地或其它土地的林地”等各节） 

森林类型 
散布 行摊 行摊+堆放 

 <6 >6 <6 >6 <6 >6 
热带湿润林       

- 原始 a 0.15-0.3 ~0.30     
- 次生 b  0.40     

热带旱林       
- 混合树种 c  >0.9     
- 金合欢属 d   - 0.8 - ~0.95 
温带桉树 e 0.3 0.5-0.6     
北方森林 f 0.25     

资料来源：aFearnside（1990 年），Wei Min Hao 等人（1990）；bWei Min Hao 等人（1990 年）；cKauffmann and Uhl; 等人 (1990 年)；
dWilliams 等人（1970 年），Cheney（pers. comm. 2002）；e McArthur （1969 年），Harwood 和 Jackson（1975 年），Slijepcevic（2001
年），Stewart 和 Flinn（1985 年）；及 f French 等人（2000 年）。 

烧除类型和干燥时间（月） 

注：燃烧效率或燃烧的生物量部分，是计算排放的一个关键数目，它具有高度可变性，取决于燃料安排（例如，散布与堆积）、影

响（燃料组分大小和可燃性）的植被类型以及烧除条件（尤其是燃料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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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A.1.15 

清除森林进行露天烧除的排放率 

（适用于方程 3.2.19） 

化合物 排放率 

甲烷(CH4) 

一氧化碳(CO) 

氧化亚氮(N2O) 

氮氧化合物(NOx) 

0.012(0.009-0.015)a 

0.06(0.04-0.08)b 

0.007(0.005-0.009)c 

0.121(0.094-0.148)c 

资料来源：aDelmas, 1993 年， bLacaux 等人，1993 年，Crutzen 和 Andreae，1990 年。 

注：碳化合物即甲烷和一氧化碳的比率是指所释放的碳化合物质量（以碳为单位）相对于烧除释放的总碳量质量的比率。对于氮化

合物而言，是指排放（以氮为单位）相对于燃烧释放的总氮量的比率。 

 

表 3A.1.16 
各类植被烧除中燃烧的燃料适用的排放因子（燃烧的 G/KG 干物质） 

（与方程 3.2.20 联系起来使用） 
 CO2 CO CH4 NOx N2O* NMHC2 资料来源 

湿润/贫瘠阔叶稀树草原 1 523 92 3 6 0.11 - Scholes(1995) 
干旱肥沃细叶稀树草原 1 524 73 2 5 0.11 - Scholes(1995) 
湿润贫瘠草地 1 498 59 2 4 0.10 - Scholes(1995) 
干旱肥沃草地 1 540 97 3 7 0.11 - Scholes(1995) 
湿地 1 554 58 2 4 0.11 - Scholes(1995) 
所有植被类型 1 1 403-1 503 67-120 4-7 0.5-0.8 0.10 - IPCC(1994) 
森林火烧 1 531 112 7.1 0.6-0.8 0.11 8-12 Kaufman et al.(1992) 
稀树草原火烧 1 612 152 10.8 - 0.11 - Ward et al.(1992) 
森林火烧 1 580 130 9 0.7 0.11 10 Delmas et al.(1995) 
稀树草原火烧 1 640 65 2.4 3.1 0.15 3.1 Delmas et al.(1995) 
1假定 41%-45%碳含量，85%-100%燃烧完全度。 
2 NMHE 非甲烷烃类。 
*根据 Crutzen 和 Andreae（1990 年）的数据计算，假定氮/碳比率为 0.01，但稀树草原火烧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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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a.1 

附录 3a.1 采伐木材产品：未来方法发展的基础 

3a.1.1 方法问题 

3a.1.1.1 与《IPCC 指南》1的关系 

《IPCC 指南》（IPCC，1997 年）概述了在国家温室气体（GHG）清单中如何处理采伐的木材问题。本节说明

这一概述与本附录介绍的方法和估计方法的关系。木材和纸产品被称为采伐木材产品（HWP）。它不包括留在采伐

地点的被伐树木中的碳。在方框 5（《IPCC 指南》，参考手册，第 5.17 页）中就采伐木材问题作了如下讨论： 

“为了进行基本计算，建议的默认假定是从森林木材和其它生物量中清除的所有的碳均在清除当年氧化。

严格地说，这一假定对于某些林产品而言显然是不准确的，但它被认为是进行初步计算的一种合理、保守的假

定。” 

和 

“……建议的默认假定是，采伐的生物量中所有的碳都在清除当年氧化。这一假定是基于这样的看法，即

多数国家林产品的蓄积量每年增加不明显。”《指南》进而指出“所提方法建议，只有在一国能够以文件证明长

期林产品的现有蓄积量实际上是在增加的情况下，才应将林产品中的碳储量包括在国家清单中。如果数据允许，

可在计算森林和其它木质生物量蓄积量变化的方程（1）中加一个库以说明林产品库中的增加。当然，这一信

息将需要仔细编写成文件，包括说明清查期内林产品的进出口。” 

关于此项讨论与本报告之间关系的说明：《IPCC 指南》建议，只有当一国能够就表明蓄积量在增加的方法提供

文件证明时，才应将蓄积量估值包括在清单中。本附录意在进一步探讨此类方法何时可供各国用来确定采伐木材产

品蓄积量的增加并提供文件证明。本附录基于这样的设想，即应作出努力以使各国能够确定它们是否可以满足《IPCC

指南》的“假设”条件。 

《IPCC 指南》的以上概述为编写关于估计和报告采伐木材产品方面的优良做法指南提供了一个起点。建议的默

认假定——采伐的木材基本上在清除当年氧化——具有与产品蓄积量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相同的效应。在这种情

况下，采伐的碳通量等于采伐木材产品进入大气的腐朽通量，但可能仍有迟延排放（和大量而恒定的采伐木材产品

蓄积）。本节下面将这种假定称为 IPCC 默认法。概述中说，如果数据允许，可在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中报告采伐木材

产品的正蓄积变化。这样做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 

方法 1：估计一国中采伐木材产品（不论木材的产地）的年度碳储量变化。这将意味着： 

 木质碳的来源在空间上不是特定的——即，产品碳来自包括外国森林在内的若干土地面积，但这些碳最终

留在报告国。 

 储量变化的估值将基于关于一国境内在用产品和废物处置所发生情况的数据——可包括进出该国的产品

流动。关于使用和处置的数据会在国内找到。 

                                                        
1  《修订的 199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IPCC，1997 年）在本报告中简称为《IPCC 指南》。 

IPCC 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的优良做法指南 3.257



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木材来自许多源和管理活动——可能在国外。储量变化不可与一个土地面积上的活动相联系。 

 该方法的使用可作为评价各种因素对一国存储的采伐木材产品碳累积和损失的影响的一部分。 

 有几种清除（或向采伐木材产品的转移）和排放与估计一国采伐木材产品蓄积量的变化有关联。其中包括

国内采伐向产品的转移、进口向产品的转移、产品向其它国家的转移，以及产品向大气的排放（见图

3a.1.1）。 

 碳储量正变化将被解释为清除或相当于负排放。在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中以千兆克二氧化碳/年表示。 

方法 1 叫做“储量变化法”。 

图 3a.1.1  通过与森林和采伐木材产品（HWP）有关联的碳流动和储量来说明储量变化法和大气流

动核算法 2  

PEX

PIM

HForest
ecosystems

ATMOSPHERE

Own country

NEE E

 

HWP采伐木材 
产品 

森林 
生态系统 

本国 

大气

变量定义： 

NEE = 净生态系统交换 

H = 运自森林的采伐木材 

E = 本国境内采伐木材产品产生的排放 

PEX = 出口的采伐木材产品，包括圆材、木质废物和精制产品 

PIM = 进口的采伐木材产品，包括圆材、木质废物和精制产品 

方法 2：估计采伐木材产品的年度碳储量变化——碳是来自在报告国采伐的树木。这将意味着： 

 储量变化的估计将基于源自某个土地面积的木质碳所发生的情况——它可能包括产品流出该国并在其它

国家处置。将可能需要来自不同国家关于利用和处置的数据，或可能需要关于在其它国家处置的假定。 

 因此，报告的边界与国界将不会吻合。 

 木材来自一个土地源而且碳储量变化将与该土地上的管理活动相关联。 

 这种方法的使用可作为评价与某些土地面积上的管理相关的碳储量变化的一部分。 

                                                        
2  大气流动法是本节中的办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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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a.1 

 这种方法可采用从某个特定土地面积采伐的所有木质碳的生命周期。 

 碳储量正变化将被解释为清除或相当于负排放，在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中以千兆克二氧化碳/年表示。 

 有几种清除（或向采伐木材产品的转移）和排放与估计来自一国木材的采伐木材产品蓄积量的变化有关联。

其中包括国内采伐向该国产品和其它国家的转移、来自该国采伐的木材产品产生的排放和其它国家中来自

该国采伐的木材产品产生的排放（见图 3a.1.2）。 

方法 2 叫做“生产法”。 

图 3a.1.2  通过与森林和采伐木材产品有关联的碳流动和储量来说明生产核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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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定义： 

NEE =  净生态系统交换 

H =  运自森林的采伐木材 

EDOM =  用从国内森林采伐的木材制造的采伐木材产品在本国产生的排放 

EEX DOM =  用从本国森林采伐并出口到国外的木材制造的采伐木材产品在其它国家产生的排放 

EIM =  进口的采伐木材产品在本国产生的排放 

EEX OTH =  用在其它国家采伐的木材制造的采伐木材产品在其它国家产生的排放 

PEX =  出口的采伐木材产品，包括圆材、木质废物和精制产品 

PIM =  进口的采伐木材产品，包括圆材、木质废物和精制产品 

以上方法 1 和方法 2 在 IPCC 采伐木材产品专家会议（IPCC，1998 年）上作了详尽说明。如果某个清查机

构采用任一种方法，应把估计的采伐木材产品的年度蓄积量变化加到《IPCC 指南》方程 1 中估计的年度生物量变

化中去（参考手册，第 5.19 页）。《IPCC 指南》方程 1 对应于本报告第 3 章方程 3.2.1 与 3.2.21 之和。方程 3.2.1

表明仍为林地的林地上碳的变化，而方程 3.2.21 表明转变为林地的非林地上碳的变化。生产法将增加采伐木材产

品碳的变化，指来自本国森林树木的碳（方程 3.2.1 和 3.2.21 中所述的土地来源）。储量变化法将增加存在于该国

（包括进口，不包括出口）的采伐木材产品碳的变化。 

第三种方法在《IPCC 指南》中未明确提及，在上述 IPCC 专家会议上做了详述。 

方法 3：估计国内大气与森林/采伐木材产品间的年度大气通量。这将意味着： 

 该方法的观点偏离先前的观点。焦点不在于储量变化（方法 1 和 2），而是直接侧重于往返于大气的碳通

量。它考虑森林的年度碳清除和采伐木材产品产生的排放。 

 方法 3 不是像方法 1 那样报告采伐木材产品年度蓄积量的变化，而是报告年度排放（见图 3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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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方法可能需要修改关于森林的现行报告做法。不是只将年度森林生物量的净变化报告为生产量减采伐

量（和森林生态系统其它蓄积中碳的变化），而是报告进入森林生态系统的年度碳净通量（净生态系统交

换）以及采伐木材产品的排放估值（见图 3a.1.1）。 

 排放估值将基于关于一国境内使用的产品和废物处置发生的情况的数据——可包括进出该国的产品流动。

关于使用和处置的数据会在报告国中找到。从这一意义上说，它类似于方法 1（见图 3a.1.1 和 3a.1.3）。 

 木材来自许多源和管理活动——可能在国外。排放与排放地点相关，而不与产生木质碳的土地相关。后者

与方法 1 类似。 

 可用这种方法来评价影响一国木质碳排放的所有因素的效应。 

 有几种清除（或向采伐木材产品的转移）和排放与估计一国采伐木材产品蓄积产生的排放有关联。这些包

括采伐向产品的转移、留在该国的采伐木材产品产生的排放以及进口到该国的产品产生的排放（见图

3a.1.1）。 

 图 3a.1.1 中碳通量 E 将被解释为一种排放，在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中以千兆克二氧化碳/年表示。 

方法 3 叫做“大气流动法”。 

图 3a.1.3 一并考虑在用产品和固体废物处置场中的产品时碳的流动和储量 

（储量变化法和大气流动核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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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定义： 

HWP = 采伐木材产品 

NEE = 净生态系统交换 

H = 运自森林的采伐木材 

E = 国内在用采伐木材产品产生的排放 

PEX = 出口的采伐木材产品，包括圆材、木质废物和精制产品 

PIM = 进口的采伐木材产品，包括圆材、木质废物和精制产品 

W = 处置进固体废物处置场的采伐木材产品碳 

EW = 国内固体废物处置场中的采伐木材产品产生的排放 

本附录的目的 

本附录提供信息说明，在有数据可加利用时，可能采用的估计储量变化的方法与《IPCC 指南》中的建议一致。

此外，它还可能与刚才概述的三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或与其它方法相关联，这取决于缔约方大会和/或缔约方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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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对此事做出的决定。3 

如何核算木质废物中的碳问题 

在决定采用何种方法时应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否应将固体废物处置场（SWDS）中的采伐木材产品蓄积量

的变化列入排放/清除估计和报告。如果列入，此种蓄积量变化应如何列入？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 

 首先，关于固体废物处置场中木材腐朽的假定在废物部门与森林部门间是否应一致？就是说如果废物部门

估计固体废物处置场中的部分木质碳储量没有腐朽，森林部门应作同样的假定吗？ 

 其次，废物部门是否应跟踪存储在固体废物处置场中的采伐木材产品？如果应当，这种情况将如何反映在

森林部门有关采伐木材产品的核算中？废物部门目前核算和估计固体废物处置场（SWDS）产生的甲烷排

放（包括木材和纸张产生的排放），但不估计固体废物处置场中碳储量的相应变化。 

本节不解决上述问题，但就估计存储在固体废物处置场中采伐木材产品碳变化的方法提出建议。 

如何核算用于能源生产的采伐木材问题 

目前注意到了木材能源的排放，但未将其列入能源部门或生产木材能源的其它部门的排放核算中。假定这些

排放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CF）部门中核算。就是说，它们是采伐木材产生的排放的组成部分。关于采伐木

材产品核算方法的一种考虑可能是，应适当核算一国木材能源产生的排放。储量变化和大气流动两种方法都可核

算一国为能源而燃烧的木材产生的所有排放，但如果某些木材是进口的并在以后为了能源而燃烧的话，生产法可

能不核算为能源而燃烧的所有木材。不对此种排放进行核算是因为进口木材（包括进口后烧除的数量）不列入生

产法。 

建议的层级结构 

建议采用三层估计法： 

第 1 层 

《IPCC 指南》默认估计法是进行第 1 层估计的方法。这一层方法假定采伐的生物量中所有的碳均在清除当年氧

化。这将对应于储量变化法和生产法关于采伐木材产品中碳储量不变的估计。 

第 2 层：一阶腐朽（通量法） 

估计在用产品中采伐木材产品碳储量的变化，而且在废物列入报告的情况下，估计固体废物处置场中采伐木材

产品碳储量的变化。通过跟踪这些碳库的投入和产出（也叫投入和产出通量）来进行估计。利用过去数十年直至目

前的数据来估计：1）在用采伐木材产品的增加，2）从利用产生的清除，3）固体废物处置场中采伐木材产品的增加，

和 4）从固体废物处置场产生的腐朽。需要用这一程序来获得从历史木材利用累积的现有采伐木材产品蓄积量以及

随着它们失去用途，在本年度产生的排放（也叫做“继承排放”）估值。 

如果将固体废物处置场中的采伐木材产品包括进来，用于第 2 层方法的数据意在与废物部门采用的第 2 层方法

                                                        
3  关于如何处理采伐木材产品的决定已经推迟。缔约方大会决定，采伐木材产品处理办法的任何变动应符合缔约方

大会未来的决定（FCCC/CP/2001/13/Add/1，第 55页，第 4段）。科技咨询附属机构在 FCCC/SBSTA/2003/L.3 号

文件中忆及了第 11/CP.7 号决定第 4 段，并指出可能列入估计采伐木材产品中存储的碳的变化的方法，作为 IPCC
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优良做法指南的报告的一个附件或附录。本附录的目的是支持科技咨询附属

机构的决定。由于科技咨询附属机构要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编写一份关于采伐木材产

品核算的技术文件……”，本节着重介绍在制定关于核算方面作者建议可采用的方法（FCC/SBSTA/2001/8，2002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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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保持一致（《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4，第 5 章“废物”）。一国用来计算固体废物处置场甲烷排放的数字因子

应与用来计算固体废物处置场中的采伐木材产品碳储量的数字因子相一致。 

第 3 层：国家具体的方法 

在用产品中采伐木材产品碳和固体废物处置场中采伐木材产品碳（如果同意列入）的变化，可利用不同的方法

各自计算。这些方法可适用于某些但不是所有的核算方法（Flugsrud 等人，2001 年）。 

方法 A：估计清单中的变化（储量法） 

利用两个或更多个时点的在用采伐木材产品或废物处置场中采伐木材产品的清单来计算碳储量的变化。建筑结

构中在用产品的采伐木材产品库通常是采伐木材产品总库的一个主要部分。例如，通过用每平方米楼面面积平均采

伐木材产品含量乘以数种类型建筑物的总楼面面积，就能估计采伐木材产品碳的数量。通过注意到不同时点估计的

各清单间的变化，可以估计碳的变化。例如，在 Gjesdal 等人，1996 年（挪威）和 Pingoud 等人，1996、2001 年（芬

兰）的撰文中报告了此类清单。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采用从历史木材利用数据得出现有采伐木材产品蓄积量的程

序，与通量法（第 2 层和第 3 层/方法 B）比较这是一个优势。类似的建议是，利用关于这些场所的面积、平均深度

和每立方米平均木材和纸张碳含量的信息，可以估计固体废物处置场中采伐木材产品碳的变化，不过文献中未报告

过这种方法的例子。 

方法 B：利用详细的国家数据跟踪投入和产出流量（通量法） 

利用过去数十年详细的国家数据对直到目前的每一年进行估计：1）在用采伐木材产品库的增加，2）从利用产

生的清除，3）固体废物处置场中采伐木材产品库的增加，和 4）从固体废物处置场产生的腐朽。可利用每年已放入

固体废物处置场的采伐木材产品数量而不是失去用途的采伐木材产品数量和正在送往固体废物处置场的部分的调查

估值来对固体废物处置场进行估计。 

方法 C：合并方法 A和方法 B的估计 

合并两种方法的例子是：1）利用清单中的变化来估计建筑物和家具中碳的变化，和 2）利用投入和产出流量来

估计纸产品中碳的变化（见挪威的例子，Flugsrud 等人，2001 年）。 

3a.1.1.2 方法的选择 

依靠默认数据和国家关于某些参数的具体估值，各国可利用第 2 层方法作出初步估计以评价采伐木材产品蓄积

量的变化和认为的蓄积量增加是否将是一个关键类别。如果有国家信息可加利用，建议采用第 3 层国家定制法，例

如估计为了这些目的存储在长寿命库中木材产品的实际清单间的变化。如果采伐木材产品是一个关键类别，建议努

力制定用于第 2 层或第 3 层估计的国家数据。如果采伐木材产品不是一个关键类别，可采用第 1 层方法。 

3a.1.1.3 计算中活动数据和因子的选择 

第 1 层：《IPCC 指南》的默认假定 

采用第 1 层方法，建议的默认假定是采伐的生物量中所有的碳都在清除当年氧化。这是基于这样的看法，即多

数国家林产品的蓄积量每年的增加或减少并不明显。 

第 2 层：一阶腐朽法 

将这一方法称为一阶腐朽法的原因是，每个碳库（在用产品和在固体废物处置场中的产品）中的碳估计是按不

变的百分率离开碳库。废物部门的第 2 层方法利用这项技术来估计固体废物处置场产生的甲烷排放（见《IPCC 指南》

第 6 章“废物”；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5 章“废物”）。 

第 2 层方法分为两部分：第 2a 层方法是估计在用产品的采伐木材产品碳的变化，而第 2b 层方法是估计固体废

                                                        
4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做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IPCC2000）在本报告中简称为《2000 年优良做法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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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处置场中采伐木材产品碳的变化（见图 3a.1.3）。如果固体废物处置场中碳的变化不列入报告，则省略第 2b 层方

法。 

建议的关于估计采伐木材产品中碳储量变化的方法利用关于初级采伐木材产品（锯木、板材和纸张）生产和国

际贸易的数据。只利用初级产品是因为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这方面数据。关于二级产品如家具的数据，如有也可利用，

但需加小心以避免重复计算采伐木材产品碳 5。利用数十年关于投入流量和产出流量的数据来计算本年度采伐木材产

品碳库的变化。通过在国家初级产品生产中加上进口和减去出口来计算一国库的投入流量，将库或腐朽的产出假定

为一阶。就是说，每年每个库损失一个不变的分数。初级产品库将包括用于其所有最终用途的木材。将不累积到一

国在用采伐木材产品（或固体废物处置场中的采伐木材产品）蓄积量中的木质材料假定为形成排放。这些计算对储

量变化法有效，而且也可用于大气流动法的计算碳流量。图 3a.1.3 中对储量变化法和大气流动法作了说明，在用产

品和固体废物处置场中的产品都包括在内。生产法要求额外的近似值，因为在典型的情况下，一国的采伐木材产品

只有一部分原产于国内，而且产于国内的采伐木材产品还可能出口（见图 3a.1.2）。 

关于三种方法的第 2 层方程如下： 

第 2a 层：在用产品中采伐木材产品碳的变化 

方程 3a.1.1 
在用产品中采伐木材产品的年度碳变化和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 

（1A）∆CHWP IUSCA
 = PA - PL 

CO2 emissions/removals SCA=△CHWP IUSCA
·10-3·44/12·（-1）  （储量变化法） 

（1B）△CHWP IUPA
= PHA - PHL 

CO2 emissions/removals PA=△CHWP IU PA
·10-3·44/12·（-1）   （生产法） 

（1C）E= -△CHWP IU SCA
+H - PEX+PIM - W 

CO2 emissions/removals AFA=E·10-3·44/12                  （大气流动法） 

注 1： 估计的数量 E 是报告国境内从采伐木材产品储量进入大气的实际碳通量（见图 3a.1.1 和 3a.1.3）。
林业部门然后应报告从大气进入森林生态系统的实际碳通量（NEE）或森林生态系统的储量变化

+H 之和，它背离了只报告储量变化的现有报告做法（NEE-H）。 

注 2： 每项有一个年下标 t——为简化格式而省略；方程右方的每项至少有两个部分：至少一部分代表

实木产品和至少一部分代表纸产品。 

注 3： 通常采伐木材产品中碳的变化估计为吨碳/年，并通过以 10-3·44/12 相乘而换算为千兆克二氧化

碳以便报告。排放报告为正值，清除报告为负值——因此用-1 相乘（也见第 3.7.1 节和附件 3A.2
“报告表和工作单”）。 

 

其中： 

△CHWP IU SCA
= 国内在用采伐木材产品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HWP IU PA
= 来自国内采伐木材的在用采伐木材产品中的年度碳变化（包括出口的碳但不包括进口的碳），吨

碳/年 

E = 在报告国境内从采伐木材产品进入大气的碳通量，吨碳/年 

H = 本年从立地采伐和清除的用于加工成林产品（包括薪柴）的木质碳，吨碳/年 

W = 本年处置到固体废物处置场中的采伐木材产品碳（在固体废物处置场中采伐木材产品列入报告的情况下，

否则 W=0），吨碳/年 

                                                        
5  木材产品的利用形成碳从圆木经过初级和二级产品到最终用途的一个链和流程。例如，如果将圆木和初级产品或

初级产品和二级产品相加，就可能造成估计碳投入流向采伐木材产品库时重复计算。在建议的第 2a 层方法中，

将初级产品的消费假定为形成向采伐木材产品库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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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每个变量至少有两部分：至少一部分代表实木产品，和至少一部分代表纸产品。 

PA= 根据初级产品碳通量计算的、本年国内消费的在用采伐木材产品碳的增加，吨碳/年 

关于这些值，吨碳/年的数据信息，也见表 3a.1.1。 

PL=本年在用（本年或以前年份投入使用）的采伐木材产品碳的损失，吨碳/年 

PHA=根据初级产品碳通量计算的本年来自国内采伐木材的采伐木材产品碳的增加，吨碳/年 

关于数据和计算 PHA，吨碳/年的信息也见表 3a.1.1。 

PHL= 本年来自国内采伐木材的在用（本年或以前年份投入使用）的采伐木材产品碳的损失，吨碳/年 

PEX= 出口的木材和纸产品，包括圆木、木片、剩余物、纸浆和回收（再利用）纸，吨碳/年 

PIM= 进口的木材和纸产品，包括圆木、木片、剩余物、纸浆和回收（再利用）纸，吨碳/年。 

计算△CHWP IU SCA
和△CHWP IU PA

的程序利用下文所示的一个递归过程而不是直接计算本年度采伐木材产品使

用产生的损失（PL或 PHL）。 

比如，以 j=1900 年开始，为每年直至本年度 t 采用下列递归方程 6来计算： 

CHWP IUSCA
（j）=(1/(1+fD))·（PAj+CHWP IUSCA

(j-1)）   （储量变化法） 

或 

CHWP IUPA
（j）=(1/(1+fHD))·（PAj+CHWP IUPA

(j-1)）   （生产法） 

例如，对于初始年， j=1900 年，CHWP IUSCA
=0 或 CHWP IUPA

 =0 

对于本年，计算 

△CHWP IUSCA
（t）= CHWP IUSCA

（t）- CHWP IUSCA
（t-1）  （储量变化法） 

或 

△CHWP IUPA
（t）- CHWP IUPA

（t）- CHWP IUPA
（t-1）   （生产法） 

其中： 

△CHWP IUSCA
= 国内在用采伐木材产品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HWP IUPA
= 来自国内采伐木材的在用采伐木材产品中的年度碳变化（包括出口的碳但不包括进口的碳），吨

碳/年 

PA= 根据初级产品碳通量计算的、本年国内消费的在用采伐木材产品碳的增加，吨碳/年 

t = 本年 

j = 数据年，例如从 1900 年开始，过去的时间应足够长，以便早些年投入使用的采伐木材产品目前的腐朽率

非常小 

fD = 给定年份一国在用采伐木材产品碳在该年被抛弃的部分（抛弃的产品包括回收利用的那些） 

fHD= 给定年份一国在用（包括出口）采伐木材产品碳在该年被抛弃的部分（抛弃的产品包括回收利用的那些） 

                                                        
6  上文储量变化法的递归公式等于方程： 
 （CHWP IU SCA

（j）-CHWP IU SCA
（j-1））/△t=PAj

-fD·CHWP IU SCA（j）
，其中△t 是 1 年。这一隐式欧勒法（见 Burden 和

Faires，2001 年），用作微分方程 dCHWP IUSCA
/dt=PA-fD·CHWP IU SCA

中指明的采伐木材产品库的不变腐朽率的近似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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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a.1 

 

表 3a.1.1 
粮农组织数据和估计第 2 层方程 3a.1.1 中的 PA和 PHA的因子 

粮农组织产品数据（实木产品

数据，米
3
；纸浆和纸产品，千

兆克） 

默认换算因子 
（千兆克烘干产品/米 3

或千

兆克产品） 

数据时期 方程变量（见脚注） 

圆木采伐数据 
圆木采伐（针叶） 
圆木采伐（非针叶） 

0.45(千兆克/米 3) 
0.56(千兆克/米 3) 

1961-2000 
H 

实木产品数据 
锯木（针叶） 0.45(千兆克/米 3) 
锯木（非针叶） 0.56(千兆克/米 3) 
薄板 0.59(千兆克/米 3) 
胶合板 0.48(千兆克/米 3) 
刨花板 0.26(千兆克/米 3) 

1961-2000 

压缩纤维板 1.02(千兆克/米 3) 1961-1994 
硬质纤维板 1.02(千兆克/米 3) 
主配线板 0.50(千兆克/米 3) 

1995-2000 

PDP(实木) 
PIM(实木) 
PEX(实木) 

 

纸浆、纸张和纸板数据 
纸张和纸板 

0.9(千兆克/千兆克) 1961-2000 
PDP(纸) 
PIM(纸) 
PEX(纸) 

回收纸 
（1900 至 1969 年的值设定为

零） 
0.9(千兆克/千兆克) 1970-2000 

RP 
IM(RP) 
EX(RP) 

木质纸浆 
0.9(千兆克/千兆克) 1961-2000 

WP 
IM(WP) 
EX(WP) 

回收纤维纸浆 
0.9(千兆克/千兆克) 1998-2000 

IM(RFP) 
EX(RFP) 

其它纤维纸浆 
0.9(千兆克/千兆克) 1961-2000 

OFP 
IM(OFP) 
EX(OFP) 

工业圆木数据 
工业圆木（针叶） 
工业圆木（非针叶） 

0.49(千兆克/米 3) 
0.56(千兆克/米 3) 

1961-2000 IRW 

工业圆木（针叶） 
工业圆木（非针叶） 

0.49(千兆克/米 3) 
0.56(千兆克/米 3) 

1990-2000 
IM(IRW) 
EX(IRW)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数据见：http://apps.fao.org/page/collections?subset=forestry 
换算因子资料来源：实木因子（Haynes 等人，1990 年，表 B-7 和 B-6） 

注： 
纸张和纸浆因子：假定一吨风干的纸张或纸浆具有 0.9 吨烘干的纸张或纸浆。 
下面的方程表明如何利用粮农组织的数据计算方程 3a.1.1 的 PA和 PHA。 
PA（solidwood）是实木产品产量之和；PA（paper）是纸产品产量之和。 
PA（solidwood）= PDP（solidwood）+ PIM（solidwood）- PEX（solidwood） 
PA（paper）=[ PDP（paper）+ PIM（paper）- PEX（paper）]·WPratio 

其中 WPratio是所有纸浆中木质纸浆的部分（不包括其它纤维纸浆）。 
WPratio=[（WP+IM（WP）-EX（WP））/（（WP+IM（WP）-EX（WP））+（OFP+IM（OFP）-EX（OFP））] 
PHA（solidwood= PA（solidwood·IRW/（IRW+IM（IRW）-EX（IRW）） 
PHA（paper）=[ PA（paper）+EX（WP）-IM（WP）·WPratio+EX(RP)-IM(RP)+EX(RFP)-IM(RFP)]·IRW/（IRW+IM（IRW）-EX
（IRW） 
通过以 0.5 相乘将吨干产品 PA和 PHA换算为吨碳（吨碳/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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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b 层：固体废物处置场中采伐木材产品碳的变化 

如果列入报告，固体废物处置场中采伐木材产品的碳储量变化可以与在用采伐木材产品采用的类似方式计算： 

方程 3a.1.2 
固体废物处置场中采伐木材产品碳的年度变化和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 

（2A）△CHWP WSCA
=WAP+WAD-WL 

CO2emissions/removals
SCA

=△CHWP WSCA
·10-3·44/12·（-1）    （储量变化法） 

（2B）△CHWP WPA
=WHAP+WHAD-WHL 

CO2emissions/removalsPA=△HWP WPA
·10-3·44/12·（-1）       （生产法） 

（2C）△CHWP WAFA
=WAP+WAD-△CHWP WSCA

=WL 

CO2emissions/removalsAFA=△CHWP WAFA
·10-3·44/12          （大气流动法） 

注 1：每项各有一个年下标 t——为简化格式而省略。 

注 2：方程右方的每项至少有两个部分——至少一部分代表实木产品和至少一部分代表纸产品。 

 

其中： 

△CHWP WSCA
= 国内固体废物处置场中采伐木材产品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HWP WPA
= 固体废物处置场中来自国内采伐木材的采伐木材产品的年度碳变化（包括出口的碳但不包括进

口的碳），吨碳/年 

△CHWP WAFA
=  固体废物处置场中采伐木材产品产生的碳排放，吨碳/年 

下面每个变量至少有两个部分——至少一部分代表实木产品和至少一部分代表纸产品： 

WAP= 本年度固体废物处置场增加的永久性（不腐朽）7采伐木材产品碳的数量，吨碳/年 

WAD= 本年度固体废物处置场增加的在一段时间腐朽的采伐木材产品碳的数量（注，在第 2a 层中，

WAP+WAD=W），吨碳/年 

WL= 固体废物处置场中采伐木材产品碳（本年或以前年份投入处置场）的损失 

WHAP=本年度固体废物处置场增加的永久性（不腐朽）采伐木材产品碳的数量（来自国内采伐的木材），吨碳/
年 

WHAD=本年度固体废物处置场增加的在一段时间腐朽的采伐木材产品碳的数量（来自国内采伐的木材），吨碳/
年 

WHL= 固体废物处置场中采伐木材产品碳（本年或以前年份投入处置场）的损失（来自国内采伐的木材），吨

碳/年 

我们不提供估计固体废物处置场中碳储量的详细方程和数据，因为需要进一步确定默认数据和方法，而且这种

确定必须与为废物部门提供的关于如何计算固体废物处置场排放的指导意见协调一致。 

一般来说，固体废物处置场中采伐木材产品碳储量的估计需要下述数据： 

（1）每年进入固体废物处置场的被抛弃的采伐木材产品碳的部分； 

（2）进入具备厌氧微生物条件（相对于需氧条件）的固体废物处置场中采伐木材产品碳的部分； 

（3）进入固体废物处置场厌氧微生物条件中腐朽的采伐木材产品碳的部分（如废物部门优良做法指南（《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所表明的不腐朽部分）； 

（4）采伐木材产品碳腐朽部分（在厌氧微生物条件下）的腐朽率；和 

（5）采伐木材产品碳在需氧条件下的腐朽率。 

                                                        
7  如《IPCC 指南》阐述废物部门时所表明的，只有一部分可降解有机碳在固体废物处置场中腐朽（见《IPCC 指南》，

参考手册第 6.5 页中的变量 DO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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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a.1 

关于上文第 2 至 5 项默认数据的信息，在关于废物部门的优良做法指南（《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说明。关

于上文第 1 项，即每年进入固体废物处置场的被抛弃的采伐木材产品碳的部分，需要国家具体的数据。 

 

第 3 层：国家定制法 

方程 3a.1.3 
采伐木材产品中的年度碳变化（国家定制法的例子） 

（3A）△CHWP BLDGSCA
=（ABLDGt

·fC BLDGt
）-（ABLDGt-1

·fC BLDGt-1
）（储量变化法） 

（3B）△CHWP WSCA
=（AHWP SWDSt

·fC SWDSt
）-（VHWP SWDSt-1

·fC SWDSt-1
）（储量变化法） 

其中： 

△CHWP BLDGSCA
=建筑物所含的采伐木材产品碳的年度变化，吨碳/年-1 

△CHWP WSCA
=固体废物处置场中所含采伐木材产品碳的年度变化，吨碳/年-1 

ABLDG=建筑物的楼层面积，米 2 

fC BLDG=建筑物每单位楼层面积的采伐木材产品碳，吨碳/米-2 

VHWP SWDS=处置场中采伐木材产品废物的体积，米 3 

fC SWDS=固体废物处置场每单位容积中的采伐木材产品碳，吨碳/米-3 

第 2 层方法的数据来源 

下列各点概要说明如何获得第 2 层计算所需的数据，并认定在许多情况下可用的默认值。 

关于变量 PA（一国中消费的采伐木材产品中的碳）和 PHA（一国生产的采伐木材产品中的碳）的数据如下： 

 1961 年以来关于采伐木材产品生产、进口和出口的默认数据可以从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处林业数据库 8

获取（见表 3a.1.1）。如表 3a.1.1 的注释所表明，需要为实木和纸产品计算各自的 PA值，以顾及不同的使

用寿命和处置方式。 

 将实木产品单位换算为碳含量的数据列示在表 3a.1.1 中。 

 可利用追溯到 1900 年的增长趋势来估计 1961 年以前的数据。 

对于表 3a.1.1 中的每种林产品，1961 年以前的值可利用以下方程估计： 

方程 3a.1.4 
估计 1961 年以前年份生产和贸易的方程 

Vt = V1961·e ( r ● ( t – 1961)) 

 

其中： 

    V 是有关林产品的值，t 是 1961 年以前的某年，r 是估计的 1961 年以前的增长率。关于 1900 至 1961 年间增长

的 r 默认值列示在表 3a.1.2 的第 7 栏和第 8 栏中。 

 关于将产品数量从体积或重量换算为碳的吨数的因子，见表 3a.1.1。 

关于参数 fD和 fHD的数据（在 t 年投入使用的、每年失去用途的采伐木材产品碳的部分） 

 需要分别计算实木产品和纸产品的 fD和 fHD值。 

 实木产品的平均 fD和 fHD值可以是木材、板材和其它工业圆木的 fD和 fHD的加权平均数。 

 fHD的平均值将是（本国）和出口品在其境内被使用并在以后被抛弃的国家的 fD的加权平均值。权数将是

来自国内使用的 PHAt
部分和出口的 PHAt

部分。起点将被假定为 fD等于 fHD。 

                                                        
8  见 http://apps.fao.org/page/collections?subset=for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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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和 fHD 值也可根据在用产品的半衰期估值或根据产品的平均寿命换算。半衰期指一半产品失去用途的年

数。平均寿命指产品使用的平均年数。 

fD=1n2/（半衰期年数）=0.693/（半衰期年数） 

fD=1/（平均寿命年数） 

平均寿命年数=1/fD 

 最近研究中使用的各种产品的半衰期值，包括建议的默认值，列示在表 3a.1.3 中。各国需要确定适合本国

的值。 

3a.1.2 完整性 

第 2 层方法包括所有初级木材和纸产品。这样做可包括用这些初级产品制造的任何二级木材产品中的碳。但是

该方法不包括对进出口二级木材产品如家具或木制工艺品中碳储量变化的影响。如果采伐木材产品是一个关键类别

而且交易的二级木材产品的数量与生产或消费的初级产品的数量相比很可观，就可能需要修改该方法以包括进出口

的二级木材产品。第 2 层方法还省略了从初级或二级木材产品和从造纸厂直接进入固体废物处置场的废木数量的任

何估值。如果这些数量巨大，就可能需要为流向固体废物处置场的这些木质废物分别进行直接估计。 

3a.1.3 不确定性评估 

关于第 2 层方法各种变量和参数的不确定性估值列示在表 3a.1.4 中。这些估值是基于出版的研究材料和专家判

断。如果对于变量和参数采用国家数值，应按照本报告第 5.2 节（认定和量化不确定性）中的指导意见来评价不确

定性。 

有可能加以利用的唯一可靠的不确定性估值是与国家进行的木材和纸产品生产与贸易调查有关的那些数据。这

些估值的误差可能较小。 

就第 2 层方法而言，如果在用产品的半衰期和固体废物处置场中的半衰期较短，过去数十年中生产和贸易的不

确定性的影响就较小。这就是说，使用寿命越长，利用国家关于 1961 年前生产和贸易的具体数据就越显得重要。特

别是如果一段时间内国家关于下述两方面估值的不确定性较大：1）被抛弃的进入固体废物处置场的木材和纸张部分，

和 2）固体废物处置场中经历厌氧微生物腐朽的产品的比例，则第 2 层估值的不确定性可能相当大。由于这些不确

定性，如果可能，可取的做法是对存储在诸如住房等蓄积中的木材进行第 3 层国家级调查。此种调查可能具有较低

的不确定性。估计尤其与生产法相关联的不确定性，将包括估计出口到其它国家的产品腐朽的不确定性。总之，第

2 层或第 3 层方法的不确定性可利用第 5.2 节（认定和量化不确定性）中讨论的第 3 层（蒙特卡洛）方法来估计。需

做进一步努力来具体说明一项较简单的评价不确定性的方法——即可能直接采用表 3a.1.4 中的不确定性的方程来估

计总体不确定性而不是使用蒙特卡洛模拟法。利用依靠默认数据的第 2 层方法而不使用国家具体的数据，不大可能

产生不确定性小于±50%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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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表 3a.1.3 

在用采伐木材产品的半衰期——来自研究的例子 

国家/区域 参考 采伐木材产品类别 
使用半衰期 
（年） 

每年损失部分（fDj）

（（2）/半衰期年数）

锯木 35 0.0198 
薄板、胶合板和结构木镶板 30 0.0231 
非结构木镶板 20 0.0347 

默认  

纸张 2 0.3466 
芬兰 Pingoud 等人，

2001 年 
锯木和胶合板（基于产品清单变化） 30 0.0231 

锯木和胶合板平均数 50 0.0139 
机械纸浆纸平均数 7 0.0990 

芬兰 Karjalainen 等

人，1994 年 

化学纸浆纸平均数 5.3 0.1308 
纸张平均数 1.8 0.3851 
新闻纸、家用、卫生纸 0.5 1.3863 
挂面纸板、瓦楞纸和折叠盒纸板 1 0.6931 
80%的印刷和书写纸张 1 0.6931 

芬兰 

Pingound 等人，

1996 年 

20%的印刷和书写纸张 10 0.0693 
纸张 2 0.3466 
包装木材 3 0.2310 
刨花板 20 0.0347 
锯木平均数 35 0.0198 
锯木——云杉和白杨 18 0.0385 

荷兰 
 

Nabuurs，1996
年 

锯木——橡树和山毛榉 45 0.0154 
锯木 40 0.0173 
结构木镶板 45 0.0154 
非结构木镶板 23 0.0301 
纸张（不含磨木浆） 6 0.1155 

美国 

Skog 和

Nicholson,2000
年 

其它纸张 1 0.6931 
注：建议在使用这些估计半衰期时核查例如第 3a.1.5 节中所述的储量变化估值。因此可能需要调整半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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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 

3a.1.4 报告和文件 

建议将用来产生国家关于储量变化估值的所有信息编写成文件并归档。这些信息包括木材和纸张的生产和贸易

数据以及所利用的参数。关于逐年估计储量变化所采用的参数的变化应提供文件证明。国家清查报告应载有所用方

法的概述和参考的源数据，以便能够跟踪进行估计所采用的步骤。 

3a.1.5 清单质量保证/质量控制 

不管采伐木材产品是否是一个关键类别，建议按照第 5.5 节（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所述，对所选方法采用的

数据和参数进行质量控制检查。如果采伐木材产品是一个关键类别，建议另外采用第 5.5 节（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中的第 2层方法进行质量控制检查，特别是制定数据和参数并进行专家审查，必要时按照第 6.2.5节“专家判断”（《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所述，利用国家数据来源并根据专家判断，制定国家一级的数据和参数估值。 

如果采用第 2 层方法，关于进行质量控制（核查储量或储量变化估值）的一个建议是，按特定产品类别如建筑

物中的锯材或板材分别估计总的碳储量或年度变化。建筑物中的锯材和板材将是存储的所有锯材的一部分。可采用

第 2 层方法来估计建筑物中锯材和板材的总量或最近一年存储的锯材和板材的变化。将需要关于一段时间内投向建

筑物的木材和板材部分的估值。可按如下方法将这些估值与建筑物中木材的分别估值或建筑物中木材的变化作比较。

建筑物中木材和板材的目前总量可以建筑物楼层面积（平方米）乘每平方米的锯材含量来计算。建筑物中锯材的变

化可按给定年份建造的建筑物的平方米乘每平方米的锯材含量来计算。 

如果采用第 2 层方法，关于检查建筑物半衰期的另一项建议是利用关于一段时间内建筑物数目和年龄的历史信

息。将需要关于过去某个时间给定年龄（或年龄范围）建筑物的数目和较近时点存在的这些建筑物数目的数据。可

利用这些数字来估计建筑物每年损失的部分。可利用每年的损失百分比来估计半衰期（关于在每年损失的部分不变

的假定下，半衰期与每年损失部分间的关系，见表 3a.1.3）。 

 

IPCC 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的优良做法指南 3.272



附录 3a.2 

附录 3a.2  森林土壤排水和回潮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排放：   
未来方法发展的基础 

3a.2.1 导言 

有机土壤和土壤有机碳含量高的潮湿矿质土壤的排水和回潮，影响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清除。二氧化碳明显受到

影响，关于估计这些土地的二氧化碳排放/清除变化的方法在第 3.2 至 3.5 节论述有机土壤的各节中作了讨论。 

此外，集约排水的土壤排放大量的氧化亚氮，这是因为排水导致增加通风层和增强土壤有机质的矿化。相比之

下，不加管理的有机土壤是氧化亚氮非常小的自然源或汇（Regina 等人，1996 年）。排水对氧化亚氮排放的影响取

决于土壤的特性。较高的排放与矿养（富营养）泥炭地类型有关，而较低的排放与雨养（贫营养）泥炭地类型有关。

关于排水有机土壤和潮湿矿质土壤氧化亚氮排放的数据比较少而且差异较大，所以这里介绍的方法的不确定性很大。 

下面关于氧化亚氮排放的方法着重于《IPCC 指南》未作论述的林地。排水农田和草地土壤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

在《IPCC 指南》“农业”章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作了说明。鉴于数据的可获性和目前的了解状况，可采用

就仍为林地的林地和转变为林地的土地采用的相同方法。 

有机土壤的回潮将会使氧化亚氮排放减少到原来零左右的水平。 

不排水有机土壤排放甲烷是一个自然过程而且排放的变量很大。有机土壤的排水会减少这些排放甚至会使该面

积变为一个小的甲烷汇（见《IPCC 指南》，参考手册，第 5.4.3 节“湿地排水”）。由于数据稀缺，《IPCC 指南》和本

报告都没有提供关于估计林地和湿地排水或回潮对甲烷排放的影响的方法，尽管从二氧化碳当量方面看，在对甲烷

排放量高的面积进行集约排水的情况下，这种影响可能巨大。不过，在下列情况下，排水对甲烷的影响也许不大：1）

甲烷自然排放量低，2）仍保持着浅的地下水位，或 3）排水面积的甲烷汇由排水渠的甲烷排放所补偿。本附录中采

用的排水后甲烷排放的默认值是零（Laine 等人，1996 年；Roulet 和 Moore，1995 年）。 

甲烷排放在回潮的有机土壤中可能会增加。“回潮”指地下水位回到排水前的水平。如果一国对有机土壤进行回

潮，这些土壤可视为管理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可根据国家具体的数据报告这些排水/回潮影响。据文献称，在温

带和北方生物带气候下，被森林覆盖的回潮有机土壤产生的甲烷源，初步估计在 0 至 60 千克甲烷/公顷-/年的范围内，

而在热带条件下在 280 至 1260 千克甲烷/公顷/年的范围内（Bartlett 和 Harriss，1993 年）。有些证据表明，回潮泥炭

地的甲烷排放仍可能小于原始状态（Komulainen 等人，1998 年；Tuittila 等人，2000 年）。目前，无法为关于有机土

壤回潮产生的甲烷排放提供优良做法指导意见。 

3a.2.2 方法问题 

3a.2.2.1 方法的选择 

可适用就仍为林地的林地（FF）和转变为林地的土地（LF）采用的相同方法。可利用第 3.1 节（图 3.1.1“用于

确定对仍为同种土地利用类别的土地合适的层级的决策树”和图 3.1.2“用于确定对转变为另一种土地利用类别的土

地合适的层级的决策树”）中的决策树来确定关于氧化亚氮排放的适当层级方法，同时考虑到可加利用的数据。森林

排水和回潮土壤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有助于确定决策树中的“土壤”子类别。 

估计森林排水有机土壤产生的直接氧化亚氮排放的基本方法列示在方程 3a.2.1 中。将森林回潮有机土壤的氧化

亚氮排放估计为自然一级，并将默认值设定为零。该方程可在各种分解级别适用，取决于数据的可获性，特别是有

关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的可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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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3a.2.1 

森林排水土壤的直接氧化亚氮排放（第 1 层） 

N2O emissionsFF = ∑(AFForganic IJK
·EFFFdrainage, organic IJK

) + AFfmineral
·EFFFdrainage, mineral

·44/28 • 10-6 

其中： 

 N2O emissionsFF  = 以氮单位表示的氧化亚氮排放，千克氮 

 AFForganic
  = 森林排水有机土壤的面积，公顷 

 AFFmineral
  = 森林排水矿质土壤的面积，公顷 

 EFFFdrainage, organic
  = 森林排水有机土壤的排放因子，千克氧化亚氮-氮/公顷/年 

 EFFFdrainage, mineral
  = 森林排水矿质土壤的排放因子，千克氧化亚氮-氮/公顷年 

 ijk = 土壤类型、气候带、排水强度等（取决于分解程度） 

同种方法适用于计算转变为森林的土地排水有机土壤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 

第 1 层：第 1 层方法是利用方程 3a.2.1，将森林排水土壤简单地分解为“富营养”和“贫营养”面积，并利用

默认排放因子。默认数据列示在第 3a.2.2.2 节中，关于获取活动数据的指导意见在第 3a.2.2.3 节中说明。 

第 2 层：如果可获得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和相应的面积数据，就能采用第 2 层方法。典型的情况下，使用这些

数据将能够进行分解估计以说明各种管理做法，如不同类型泥炭地的排水、肥力（例如沼泽与碱性泥炭地、氮状况）

和树木类型（阔叶与针叶），并为每个子类别制定具体的排放因子。可以从国家森林清单的土壤信息中获取适当分解

的面积数据。 

第 3 层：如果较复杂的模式或详细的调查数据可加利用，可采用国家第 3 层办法来估计氧化亚氮的排放。鉴于

空间和时间变率以及氧化亚氮排放的不确定性，对于经营林的直接氧化亚氮排放是关键类别的国家来说，最应当采

用这种办法，因为采用先进的方法能够更准确地表示管理做法和最相关的驱动变量。 

 

3a.2.2.2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在利用第 1 层和第 2 层方法时，需要关于每年每单位面积的氧化亚氮排放的排放因子。 

第 1 层：第 1 层方法利用取自文献资料的默认排放因子，这些值列示在表 3a.2.1 中。 

由于数据稀缺，关于各自营养水平和气候带的默认排放因子只能视为提示性的，也许不能正确反映特定国家的

实际排放规模。 

应利用与森林排水有机土壤不同的和较低的排放因子来计算森林排水矿质土壤的排放。可将森林排水矿质土壤

的排放假定为有机土壤的 EFdrainage的十分之一左右（Klemedtsson 等人，2002 年）。尤其是在热带气候下，需要更多

的测量以改进表 3a.2.1 的提示性排放因子。如果排水森林回潮（即地下水位恢复到排水前的水平），则假定氧化亚氮

的排放恢复到接近零的自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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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a.2.1 
关于森林土壤排水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的默认排放因子 

气候带和土壤类型 排放因子 
EFFFdrainage

 
千克氧化亚氮-氮/公顷/

年 

不确定性范围* 
 

千克氧化亚氮-氮/公顷/
年 

参考/评论 

温带和北方生物带气候 
贫营养有机土壤 

 
富营养有机土壤 

 
矿质土壤 

 
0.1 

 
0.6 

 
0.06 

           
0.02 至 0.3 

           
0.16 至 2.4 

           
0.02 至 0.24 

Alm 等人，1999 年；Laine 等人，

1996 年；Martikainen 等人，1995
年；Minkkinen 等人；2002 年：

Regina 等人，1996 年 
Klemedtsson 等人，2002；Laine
等人，1996 年；Martikainen 等

人，1995 年；Minkkinen 等人，

2002 年：Regina 等人，1996 年

Klemedtsson 等人，2002 年 

热带气候 8 0 至 24 估计为排水有机农田因子的一

半 

* 对数正态分布 95%的置信区间 

 
第 2 层：在国家具体的数据，特别是关于不同管理制度的数据可加利用时，可在第 2 层中界定具体的排放因子。

这些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可从国内或情况类似的邻国进行的调查结果中求出，如有可能，按排水程度、植被（阔叶

与针叶）和泥炭肥力分解。由于文献稀缺而且结果有时大相径庭，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应通过严格的测量方案得出。

关于如何求出国家关于土壤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的具体排放因子的优良做法指导意见，见《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

第 4.62 页方框 4.1“求出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的优良做法”。 

第 3 层：在第 3 层下，所有参数都应是国家利用更准确的值而不是默认值界定的。由于文献资料稀缺而且结果

有时相互矛盾，因此鼓励各国通过将适当的未排水森林立地作为参照进行测量以求出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环境条

件相似的国家应共享数据。 

3a.2.2.3 活动数据的选择 

估计这一来源所需的活动数据是排水和回潮林地的面积。在第 1 层中，国家关于森林排水土壤的估值按土壤肥

力分层，因为默认值是为富营养和贫营养土壤给出的。国家数据将可从土壤部门和湿地调查（例如，为国际公约进

行的调查）获取。如果不能按泥炭肥力分层，各国可依靠专家判断。北方生物带气候往往有助于贫营养的高山沼泽

的形成，而温带和海洋性气候往往有助于富营养的泥炭地的形成。在第 2 层下，可以作进一步的分层。例如，面积

还能按管理做法如不同泥炭类型的排水和树木类型区分。第 2 章就可用来对土地面积进行分类的办法提供了指导。 

3a.2.2.4 不确定性评估 

对人类活动引起的森林氧化亚氮排放的估计是很不确定的，原因是：1）排放的空间和时间变率很大，2）缺乏

长期测量结果而且它们不一定能代表较大的区域，和 3）空间总计的不确定性和排放因子及活动数据固有的不确定

性。 

第 1 层：与第 1 层默认排放因子相关联的不确定性列示在表 3a.2.1 中。 

    关于森林泥炭地面积及其按贫营养（雨养，酸沼）和富营养（矿养，碱沼）泥炭类型划分的不确定性，最好通

过国家具体的不确定性评估来计算。目前关于一国境内森林排水和回潮泥炭地面积的估值，不同的数据来源之间差

异很大，可能具有 50%或更大的不确定性。 

第 2 层：关于求出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的优良做法在《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4.62 页方框 4.1“求出国家具

体的排放因子的优良做法”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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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泥炭地的面积及其有关贫营养与富营养泥炭类型之间的划分，需要国家进行具体的不确定性评估，最好通

过比较各种数据来源和采用不同的面积统计方法，例如敏感性或蒙特卡洛分析方法来进行（第 5.2 节“认定和量化

不确定性”）。 

第 3 层：基于过程的模式也许会提供更现实的估计但需要参照测量结果进行校准和验证。为进行验证，需要有

足够的具有代表性的测量数据。关于先进方法的不确定性评估的一般性指导意见，在第 5.2 节“认定和量化不确定

性”中给出。 

3a.2.3 完整性 

为了确保与报告森林排水土壤的二氧化碳排放相一致，请参阅正文中关于完整性的第 3.2.3 节。 

 

3a.2.3.1 确定一致的时间序列 

为了确保与报告森林排水土壤的二氧化碳排放相一致，请参阅正文中关于确定一致的时间序列的第 3.2.4 节。 

3a.2.4 报告和文件 

为了确保与报告森林排水土壤的二氧化碳排放相一致，请参阅正文中关于报告和文件的第 3.2.5 节。 

3a.2.5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 

为了确保与报告森林排水土壤的二氧化碳排放相一致，请参阅正文中关于清单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的第 3.2.6 节。 

 



附录 3a.3 

附录 3a.3 仍为湿地的湿地：未来方法发展的基础 

3a.3.1 导言 

本节扩展《IPCC 指南》第 5.4.3 节（其它可能的活动类别）的覆盖范围，说明估计仍为湿地的湿地的碳储量变

化以及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它们可能像二氧化碳排放一样重要）的方法。转变为湿地的土地在本报告第 3.5 节中

加以说明。 

估计湿地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有两个基本要素，如方程 3a.3.1 中所示。 

方程 3a.3.1 

仍为湿地的湿地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CO2 emissionsWW = CO2 emissionsWW peat+ CO2 emissionsWW flood 

其中： 

CO2 emissionsWW  = 仍为湿地的湿地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千兆克/二氧化碳/年 

CO2 emissionsWW peat  = 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有机土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第 3a.3.1 节）, 千兆克/二氧化

碳/年 

CO2 emissionsWW flood = 水淹地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第 3a.3.2 节），千兆克二氧化碳/年 

估计氧化亚氮的排放有两个同样的基本要素，如方程 3a.3.2 所示。 

方程 3a.3.2 

仍为湿地的湿地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 

N2O emissions WW = N2O emissionsWW peat + N2O emissionsWW flood 

其中： 

N2O emissions WW =仍为湿地的湿地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 千兆克氧化亚氮/年 

N2O emissionsWW peat =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有机土壤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第 3a.3.2 节）, 千兆克氧化亚氮/年 

N2O emissionsWW flood =水淹地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第 3a.3.3 节），千兆克氧化亚氮/年 

目前，只能为水淹地提供关于甲烷的默认方法（方程 3a.3.3）： 

方程 3a.3.3 

仍为湿地的湿地产生的甲烷排放 

CH4 emissionsWW = CH4 emissionsWW flood 

其中： 

CH4 emissionsWW =仍为湿地的湿地产生的甲烷排放, 千兆克甲烷/年 

CH4 emissionsWW flood =水淹地产生的甲烷排放（第 3a.3.3 节），千兆克甲烷/年 

3a.3.2 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有机土壤 

如表 3a.3.1 及方程 3a.3.1 和 3a.3.2 所示，目前只提供估计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有机土壤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氧化

亚氮排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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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a.3.1 
关于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有机土壤的各层方法概述 

 第 1 层 第 2 层 第 3 层 

活生物量的变化 
(∆CWW peat LB

) 
不估计（或假定为零）。 不大可能重要（见下文），但如

有国家具体的数据可加利用，

则可以估计，遵循第 3.4.1.1 节

（草地，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

变化）中的指导意见。 

不大可能重要（见下文），但如

果有国家具体的详细数据或先

进的方法可加利用，则可以估

计，遵循第 3.4.1.1 节（草地，

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中

的指导意见。 

土壤有机质的变化 
(∆ CWW peat SOM

) 
可利用默认排放因子和面积数

据来估计泥炭提取产生的排

放。 

利用更加分解的、国家具体的

因子进行估计。如有数据可加

利用，可估计泥炭地恢复和堆

集引起的排放。 

如有国家具体的详细数据或先

进的方法可加利用，可以估计。

氧化亚氮 可利用默认排放因子和面积数

据来估计泥炭提取产生的排

放。 

利用更加分解的、国家具体的

因子进行估计。如有数据可加

利用，可估计泥炭地恢复引起

的排放。 

如有国家具体的详细数据或先

进的方法可加利用，可以估计。

甲烷 目前不估计。 利用国家具体的因子进行估

计。如有数据可加利用，可估

计泥炭地恢复引起的排放。 

如有国家具体的详细数据或先

进的方法可加利用，可以估计。

 

3a.3.2.1 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有机土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估计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土地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有两个基本要素，如方程 3a.3.4 所示。 

方程 3a.3.4 

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土地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CO2 emissionsWW peat = (△CWW peatLB
 + △CWW peatSoils 

)·10-3·44/12 

其中： 

CO2 emissionsWW peat =为泥炭而管理的土地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千兆克二氧化碳/年 

△CWW peatLB
 =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吨碳/年 

△CWW peatSoils
 =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吨碳/年 

将碳储量变化换算为二氧化碳排放（方程 3a.3.4 预计会得出碳的损失）。将排放报告为正值，清除报告为负值

（关于报告的更多细节和符号规则，见第 3.1.7 节和附件 3A.2“报告表和工作单”）。 

 

3a.3.2.1.1 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 

一般来说，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引起的排放部分，与土壤有机质有关的碳排放相比较将是很小的。这是因

为在典型的情况下，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有机土壤上清除了植被，尽管在排水沟或边界沿线可能还有一些植被。不

过，在泥炭地被管理时，大量的植被可能被清除，这在本报告第 3.5 节中讨论。由于数据稀缺，并且为泥炭提取而

管理的土地上生物量变化的相关性可能不大，这里不提供默认指导，而且可以假定，在第 1 层中，管理的泥炭地上

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是零。不过，对于湿地是一个关键类别的国家来说，可确定数据以便为利用国家专门知识

采用较高层级方法做出的植被排放估计提供支持。 

IPCC 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的优良做法指南 3.278



附录 3a.3 

 

3a.3.2.1.2 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 

3a.3.2.1.2.1 方法问题 

土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在泥炭提取过程的几个阶段发生，如方程 3a.3.5 所示。 

方程 3a.3.5 

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土地上碳储量的变化 

△CWW peatSoils
 = (△CWW peatSoils, drainage

 + △CWW peatSoils, extraction
 + △CWW peatSoils, stockpiling

   

+ △CWW peatSoils, restoration
) 

其中： 

△CWW peatSoils
 =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吨碳/年 

△CWW peatSoils, drainage
 =排水期间土壤碳的变化，吨碳/年 

△CWW peatSoils, extraction
 =泥炭提取期间土壤碳的变化，吨碳/年 

△CWW peatSoils, stockpiling
 =燃烧清除前泥炭堆集期间土壤碳的变化，吨碳/年 

△CWW peatSoils, restoration
 =为恢复先前耕种的土地采取的做法引起的土壤碳的变化，吨碳/年 

目前只能提供一种用于估计与泥炭提取有关联的碳储量变化（△CWWSoils, extraction
）的默认法，这种排放实际上

是生产场地土壤有机质氧化增强造成的排放。人们对泥炭堆集和恢复做法引起的排放知之甚少。较高的温度可能促

使堆集比挖掘场地释放更多的二氧化碳，但目前数据不足以提供指导意见。各国可发展本国的方法用于估计较高层

方程 3a.3.5 中的其它各项，它还可能说明泥炭地恢复产生的影响和导致排水后的排放高于清除泥炭期间的排放的动

态情况。 

方法的选择 

第 1 层方法依靠认定的基本面积和默认排放因子，而第 2 层方法是分解为较小的空间尺度和利用可获得的国家

具体的排放因子。鉴于目前的科学状况，很少有国家利用第 3 层方法，所以只说明第 3 层方法的主要构成部分。 

第 1 层：第 1 层只估计与泥炭提取期间土壤碳的变化直接相关的排放（生产场地的无组织排放）。提取的泥炭产

生的排放由能源部门报告的泥炭燃烧产生的排放所覆盖。在第 1 层中，利用默认排放因子，方程 3a.3.6 适用于计算

一国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有机土壤的总计面积。 

方程 3a.3.6 

为提取泥炭而管理的有机土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CWW peatSoils, extraction
 = Apeat Nrich

·EFpeat Nrich + Apeat Npoor
·EFpeat Npoor

 

其中： 

△CWW peatSoils, extraction
  = 以碳表示的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有机土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吨碳/年 

Apeat Nrich
  = 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富营养有机土壤的面积，包括仍然存在排水系统的废弃面积，公顷 

Apeat Npoor
  = 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贫营养有机土壤的面积，包括仍然存在排水系统的废弃面积，公顷 

EFpeat Nrich
  = 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富营养有机土壤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吨碳/公顷/年 

EFpeat Npoor
  = 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贫营养有机土壤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吨碳/公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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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层：如果有面积数据和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可加利用，可采用第 2 层方法，也许能按土壤肥力、立地类型、

排水程度以及先前的土地用途如林地或农田等细分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还可包括有关子类别如泥炭堆集、排水和

恢复泥炭地等的排放因子。此外，还可确定这样的排放因子，它们反映刚刚排放后期间与正在进行泥炭提取期间排

放水平的差异。 

第 3 层：第 3 层方法将要求关于按立地类型、肥力、排水以来的时间等分列的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有机土壤面

积的统计资料，可将它与合适的排放因子和/或基于过程的模式结合使用。利用关于土壤容重和碳含量变化的信息所

作的研究也可用来检测土壤碳储量的变化，只要抽样要具有足够的强度。此类数据还可用来确定二氧化碳适当的排

放因子，更正由于溶解的有机碳沥滤导致的碳损失、死有机质通过径流或作为甲烷排放产生的损失。 

排放因子的选择 

第 1 层：采用第 1 层方法需要关于 EFpeat 的默认排放因子。第 1 层的默认排放因子列示在表 3a.3.2 中。这些因

子与表 3.5.2（排水后有机土壤的排放因子和相关的不确定性）为估计与泥炭提取而进行的土地排水（第 3.5 节中说

明的土地用途转变）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所提供的那些排放因子相同。虽然认识到在刚刚排完水后的时期产生的排

放将高于正在进行泥炭提取时期产生的排放，但目前尚无足够的数据可得出这些活动的具体默认排放因子。如上所

述，在第 2 层下，各国也许能够制定更为分解的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并区分土地转变为泥炭地期间的排放率与进

行泥炭提取期间产生的无组织排放率。 

表 3a.3.2 
关于排水后有机土壤的二氧化碳-碳的排放因子和相关的不确定性 

区域/泥炭类型 
排放因子 

吨碳/公顷/年 

不确定性
a 

吨碳/公顷/年 
参考/评论

b
 

北方生物带和温带 

贫营养 
EFNpoor 

0.2 0 至 0.63 Laine 和 Minkkinen，1996 年；Alm
等人，1999 年；Laine 等人，1996
年；Minkkinen 等人，2002 年 

富营养 
EFNrich 

1.1 0.03 至 2.9 Laine 等人，1996 年；LUSTRA，

2002 年，Minkkinen 等人，2002
年；Sundh 等人,2000 年 

热带 

EF 2.0 0.06 至 6.0 根据表 3.3.5 中温带（贫营养）与

热带间的相对差别计算。 
a 基础数据的范围。 
b 北方生物带和温带的值是根据对成对地块测量进行的审查，作为均值得出的，假定转变为泥炭提取的有机土壤

上的条件只是轻度排水。其中多数数据来自欧洲。 

 
在北方生物带地区以贫营养的酸性沼泽为主，而在温带地区，富营养的碱性沼泽和泥潭较为常见。没有关于富

营养和贫营养泥炭地面积的信息的北方生物带国家，应该利用贫营养泥炭地的排放因子。没有此类数据的温带国家

应利用富营养泥炭地的排放因子。只为热带区域提供一种默认因子，因此对于采用第 1 层方法的热带国家而言，不

必按土壤肥力分解泥炭地面积。不确定性值来自一对数正态分布并代表 95%的置信区间。 

第 2 层和第 3 层：第 2 层和第 3 层要求国家具体的数据来说明各种管理做法如不同泥炭类型的排水。由于文献

资料稀缺而且结果有时大相径庭，鼓励各国参照合适的基准原始立地通过测量来求出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环境条

件相似的国家应共享数据。 

活动数据的选择 

第 1 层：所有层级所需要的活动数据是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有机土壤的面积。理想的情况是，在第 1 层下，各

国将获得关于泥炭提取面积的国家数据。在北方生物带和温带地区，这些面积数据需按土壤肥力分解以对应于表

3a.3.2 中列示的默认排放因子。此类数据可能的来源是国家统计机构、泥炭开采公司和主管土地利用的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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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家平均提取率已知，还可利用关于为燃料和园艺用途进行泥炭生产的统计资料来估计泥炭提取面积。如果这

种比率不能获得，可以粗略地假定提取率是 0.04 百万米 3/千米 2或 0.016 百万吨/千米 2。 

如果其中任何一种办法都不可能，泥炭面积的默认数据可从文献中的估值获取。关于其它国家有机土壤面积的

数据以及热带与温带和北方生物带泥炭地比例的估值可从 Andriesse（1988 年）表 1 中获取。表 3a.3.3 提供大洲范围

湿地排水的粗略估值。这些数据未必适用于有机土壤而且不区分立地类型。不过，在得不到更详细数据的情况下，

可将它们视为关于泥炭地土地利用初步的粗略估值。可从下列来源获取关于泥炭地面积的补充数据：Andriesse（1988

年）、Lappalainen（1996 年）、OECD/IUCN（1996 年）、Tarnocai 等人（2000 年）、Umeda 和 Inoue（1996 年）、Xuehui

和 Yan（1996 年）。其它的数据源是 http://www.worldenergy.org/wec-geis/ publications/reports/ser/peat/peat.asp 和 

http://www.wetlands.org。 

第 2 和 3 层：各国应当评估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有机土壤的总面积，包括其上排水系统或以前泥炭提取的影响

仍然存在的废弃面积，达到层计算或所利用的建模法所要求的分解程度。如有可能，鼓励各国收集关于碱性沼泽与

酸性沼泽面积和排水程度的数据以便能够利用更为分解的默认排放因子或国家具体的因子。如果恢复工作正在进行，

鼓励各国另外报告已恢复的先前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有机土壤的面积并估计泥炭提取土地产生的排放。 

表 3a.3.3 
第 1 层方法关于泥炭地面积和利用的估值（千公顷） 

国家或区域 

泥炭地总面积 

(不管理+管理) 

千公顷 

农业，排水（农

田+草地） 

千公顷 

经营林，排水

千公顷 

泥炭提取（工

业泥炭地） 

千公顷
a
 

热带%b
 参考 

欧洲 95695 （56-65%）的湿地因农业和林

业而排水） 

 0 1,9 

白俄罗斯 2939 900 (小) 109 0 1,2 

丹麦 142 140 (小) 1.2 0 1,2 

爱沙尼亚 1009 130 320 258 0 1,2 

芬兰 8920 350 3540 53 0 1,2,3 

法国 100 55 (小) (小) 0 1,2 

德国 1420 210 (小) 32 0 1,2 

英国 1754 500 500 5.4 0 1,2 

匈牙利 100 80 0 0.2 0 1,2 

冰岛 1000 120 (小)  0 1,2 

爱尔兰 1176 90 45 82 0 1,2 

意大利 120 30  (小) 0 1,2 

拉脱维亚 669 160 50 27 0 1,2 

立陶宛 352 25 190 36 0 1,2 

荷兰 279 250 (小) 3.6 0 1,2 

挪威 2370 190 280 2.5 0 1,2 

波兰 1255 760 370 2.5 0 1,2 

斯洛文尼亚 100 30 0 (小) 0 1,2 

瑞典 10379 300 524 12 0 1,2 

乌克兰 1008   19 0 1,2 

亚洲 24446 （27%的湿地因农业和林业而

排水，在增加） 

  4b,9 

缅甸 965    100 4 

中国 1044-3480 135  104 30 4b,5 

印度尼西亚 17000-27000 400  3.6(仅燃料) 1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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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a.3.3 (续) 

第 1 层方法关于泥炭地面积和利用的估值（千公顷） 

国家或区域 

泥炭地总面积 

(不管理+管理) 

千公顷 

农业，排水（农

田+草地） 

千公顷 

经营林，排水

千公顷 

泥炭提取（工

业泥炭地） 

千公顷
a
 

热带%b
 参考 

伊拉克 1790    100 4 

日本 201    0 4b,6 

马来西亚 2250-2730 500   100 4b 

巴布亚新几内

亚 

685    100 4b 

菲律宾 104-240    100 4b 

俄罗斯 39000-76000 700 2500 9120 0 1,2 

南朝鲜 630    0 4b 

新西兰 165    30 8 

非洲 5840  (2%的湿地因农业和林业而排

水） 

  4a,11 

几内亚 525    100 4a 

尼日利亚 700    100 4a 

南非 950    100 4a 

乌干达 1420    100 4a 

赞比亚 1106    100 4a 

北美洲 173500 （56-65%的湿地因农业和林业

而排水） 

  4c,9 

加拿大 c 111328 25 100 16 0 7 

美国 

阿拉斯加 

北纬 49°以南 

 

49400 

10240 

 

 

 

 

 

 

 

 

 

 

0 

2.5 

 

8 

 

中美洲和南美

洲 

11222 （6%的湿地因农业和林业而排

水） 

  4c,9 

巴西 1500-3500    100 4c 

智利 1047    10 4c 

古巴 658    100 4c 

圭亚纳 814    100 4c 

洪都拉斯 453    100 4c 

墨西哥 1000    100 4c 

尼加拉瓜 371    100 4c 

委内瑞拉 1000    100 4c 

参考文献：1 Lappalainen(1996 年)，2 欧洲湿地清单审查，国家报告初稿（http//www.wetlands.org），3 国家清单，4a-c 

Lappalainen 和 Zurek(1996 年 )，5 Xuehui 和 Yan(1996 年)，6 Umeda 和 Inoue（1996 年），7 Tarnocai 等人，（2000 年），

8 Andriesse(1988 年)，9 OECD/IUCN（1996 年） 
a为燃料进行的泥炭提取：http://www.worldenergy.org/wec-geis/publications/reports/ser/peat/peat.asp 
b Andriasse（1988 年）；Andriesse（1988 年）所用的热带定义比共同使用的北回归线（25°N）与南回归线（25°S）

之间的地区更加广泛。采用这种定义，如新西兰和伊拉克的土地面积将不被列为热带地区。 
c 受水电站水库建设影响的总面积估计超过 9,000 公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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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3.2.1.2.2 不确定性评估 

第 1 层：第 1 层中关键的不确定性是默认排放因子和面积估值。排放因子和参数只从几个（少于 10 个）数据点

发展而来，不一定能代表大的面积或气候带。排放因子的标准偏差动辄超过均值的 100%，但是基础概率函数有可能

是非正态的。鼓励各国利用范围而不是标准偏差。 

    欧洲和北美的排水泥炭地面积可能有 50%的不确定性，但世界其它地区的这一因子可能是 2。东南亚的不确定

性极高，而且泥炭地处于特殊的压力之下，主要是因为城市化和加强农林业，还可能是为了泥炭提取。 

第 2 层：鼓励拥有大面积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有机土壤和采用第 2 层方法的国家，对排放的所有重大因素（排

水/回潮、面积、国家具体的参数）提供总体不确定性评估（见第 5 章第 5.2 节，认定和量化本报告的不确定性）。 

第 3 层：基于过程的模式原则上将提供更现实的估值但需要参照测量数据进行校准和验证。关于先进方法的不

确定性评估的一般指导意见在本报告第 5 章（第 5.2 节，认定和量化不确定性）中给出。由于泥炭地的排水导致泥

炭压实和氧化，监测二氧化碳通量的储量变化办法可能是不精确的。如果采用，应当用适当的通量测量数据加以校

准。 

3a.3.2.2 排水泥炭地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 

3a.3.2.2.1 方法问题 

估计排水泥炭地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的方法显示在下列方程中。 

方程 3a.3.7 

排水湿地的氧化亚氮排放 
Direct N2O emissions WW peat = (A peatNrich

·EF peat Nrich
 + A peat Npoor

·EF peat Npoor
)  

 ·44/28 ·10-6 

其中： 

N2O emissions WW peat =氧化亚氮的排放，千兆克氧化亚氮/年 

A peatNrich
 =排水富营养有机土壤的面积，公顷 

A peat Npoor
 =排水贫营养有机土壤的面积，公顷 

EF peat Nrich
 =排水富营养湿地有机土壤的排放因子，千克氧化亚氮-氮/公顷/年 

EF peat Npoor
 =排水贫营养有机土壤的排放因子，千克氧化亚氮-氮/公顷/年 

方法的选择 

第 1 层：估计排水湿地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的第 1 层方法类似于《IPCC 指南》中为农业排水土壤和森林排水土

壤所说明的方法（附录 3a.2“森林土壤排水和回潮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排放：未来方法发展的基础”），并列示在方程

3a.3.7 中。排水面积（视情况分解）用对应的排放因子相乘。如对于森林排水土壤一样，第 1 层方法是为贫、富营

养土壤提供温带和北方生物带土地的默认因子。由于为热带区域只提供单一的排放因子，在这种情况下不必按土壤

肥力分解。 

第 2 层：在第 2 层下，土地面积按追加的因子如肥力、立地类型和排水程度加以分解，并利用分解的国家具体

的排放因子。 

第 3 层：基于过程的模式原则上将提供更现实的估值但需要参照测量数据进行校准和验证。为进行验证需要有

足够具有代表性的测量数据。关于先进方法的不确定性评估的一般指导意见在第 5.2 节“认定和量化不确定性”中

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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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第 1 层：关于第 1 层方法的默认排放因子在表 3a.3.4 中提供。 

表 3a.3.4 
关于湿地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的默认排放因子 

气候带和土壤类型 

排放因子 
EF2 peat  

千克氧化亚氮-氮/公顷

/年 

不确定性范围*  
千克氧化亚氮-氮/公顷

/年 
 

参考/评论 

北方生物带和温带

气候 
   

贫营养有机土壤 0.1 0-0.3 

富营养有机土壤 1.8 0.2-2.5 

Alm 等人，1999 年；Laine 等人，1996
年；Martikainen等人，1995 年；Minkkinen
等人，2002 年；Regina 等人，1996 年 

热带气候 18 2-25 热带地区的值根据《IPCC 指南》第 4 章

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温带与热

带间的相对差别计算。同样的办法用于

表 3.2.2 中而且数量级类似。 

*不确定性值来自一对数正态分布并代表 95%的置信区间。 

 
第 2 层：如可利用，第 2 层方法纳入国家具体的数据，尤其是说明各种管理做法如不同泥炭类型排水的数据。

由于文献资料稀缺而且结果有时大相径庭，鼓励各国参照合适的原始立地通过测量来求出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关

于如何求出国家具体的氧化亚氮排放因子的指导意见在《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方框 4.1（第 4.62 页）中给出。 

第 3 层：第 3 层方法纳入应根据测量数据加以验证的模式。应证明模式对国家具体条件的适合性。 

活动数据的选择 

    应采用相同的活动数据来估计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有机土壤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氧化亚氮排放，关于获得这些数

据的信息在上文第 3a.3.3.3.1 节中提供。对于采用第 1 层方法的北方生物带和温带区域的各国而言，面积数据应按土

壤肥力分层，因为默认值是为富营养和贫营养两种土壤提供的。国家数据将可从土壤部门和湿地调查（例如，为国

际公约进行的调查）获取。如果不能按泥炭肥力分层，各国可依靠专家判断。北方生物带气候往往有助于贫营养的

高山沼泽的形成，而温带和海洋性气候往往有助于富营养的泥炭地的形成。 

    在第 2 层下可作进一步的分层。例如，面积还可按管理做法如不同类型泥炭地的排水、肥力（例如酸性沼泽与碱

性沼泽、氮状况）和树木类型来区分。第 2 章就哪些办法可用来对土地面积分类提供了指导。 

    第 3 层可能要求额外的、可能与地理相关的信息，如关于土壤特性、管理和气候条件的信息，这取决于对模式

或其它先进方法的投入。 

3a.3.2.2.2 不确定性评估 

第 1 层：第 1 层的默认排放因子基于来自数目有限且地理上以欧洲为主的研究中的不足 20 个成对数据集。因此，

它们应被认为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排放因子的标准偏差动辄超过均值的 100%，但基础概率函数可能是非正态的。

因此，下文提供了均值的标准偏差和基础数据的范围。鉴于基础数据的初步性，鼓励各国利用范围而不是标准偏差。

关于第 1 层中 EF2ww的默认排放因子的不确定性在表 3a.3.4 中提供。 

    关于泥炭地面积及其按贫营养（雨养，酸沼）和富营养（矿养，碱沼）泥炭类型的划分的不确定性，最好通过

国家具体的不确定性评估来计算。目前关于一国境内森林排水和回潮泥炭地面积的估值，不同的数据来源之间差异

很大，可能具有 50%或更大的不确定性。 

第 2 层：在利用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的情况下，作为确定因子过程的组成部分, 应计算出不确定性。关于求出

国家具体排放因子的指导意见在《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方框 4.1“求出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的优良做法”中加以

说明。 

    泥炭地的面积及其有关贫营养与富营养泥炭类型之间的划分，需要国家进行具体的不确定性评估，最好通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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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各种数据来源和采用不同的面积统计方法，例如敏感性或蒙特卡洛分析方法来进行（第 5.2 节“认定和量化不确

定性”）。 

第 3 层：基于过程的模式也许会提供更现实的估值，但需要参照测量结果进行校准和验证。为进行验证，需要

有足够具有代表性的测量数据。关于先进方法的不确定性评估的一般指导意见在第 5.2 节“认定和量化不确定性”

中给出。 

3a.3.2.3 完整性 

    完整的清单应估计所有工业泥炭地，包括排水仍在进行的废弃的泥炭开采面积和为未来泥炭提取而排水的面积

产生的排放。 

3a.3.2.4 确定一致的时间序列 

关于时间序列一致性的一般指导意见可查阅第 5.6 节（时间序列的一致性和重新计算）。排放估计法应一致地适

用于时间序列中分解程度相同的每一年。而且，在利用国家具体的数据时，国家清查机构应利用相同的测量规程（抽

样战略、方法等）。如果不可能在整个时间序列中利用相同的方法或测量规程，就应遵循第 5 章中关于重新计算的指

导意见。对于较长的时间序列或趋势，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有机土壤的面积可能需要内插。应进行一致性检查（例

如通过接触泥炭开采公司），以收集有关受以前或今后泥炭提取影响的面积的时间信息，而且应就不同清查年间排放

的差别作出解释，例如通过证明工业泥炭地面积的变化或通过更新的排放因子来作出解释。 

 

3a.3.2.5 报告和文件 

合适的做法是按本报告第 5 章所述，将产生国家排放/清除清单估值所需的全部信息编写成文件并归档，但需作

以下具体考虑：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土地产生的排放在《IPCC 指南》中未明确提及但在总量上对应于 IPCC 类别 5E

“其它”。 

    排放因子：由于文献数据稀缺，关于新的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参数和方法的科学依据应充分说明并编写成文

件。这包括界定投入参数和说明求出排放因子、参数及模式的过程，并说明产生不确定性的根源。 

    活动数据：计算中使用的所有活动数据的来源（数据来源、数据库和土壤图参考资料）应作记录，并（在遵守

任何保密原则的前提下）与从事泥炭提取业务的公司进行交流。这种文件应说明数据收集和估计的频率、准确度和

精确度估计以及导致排放水平产生重大变化的原因。 

排放结果：应就各年间排放量的重大波动作出解释。应区分各年间活动水平的变化以及排放因子、参数和方法

的变化，并就这些变化的原因提供文件证明。如果不同的年份使用不同的排放因子、参数和方法，应解释这样做的

原因并提供文件证明。 

 

3a.3.2.6 清单质量保证/质量控制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检查应按本报告第 5 章（第 5.5 节）概述的方法实施。特别是如果采用较高层级的方法来量

化这一类别的源产生的排放时，《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8 章“质量保证/质量控制”中第 2 层程序所述的补充质

量控制检查和质量保证程序也可适用。在利用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的情况下，它们应基于高质量的实验数据，利用

严格的测量方案得出并适当编写成文件。 

    目前尚不可能用其它测量方法交叉检查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有机土壤产生的排放估值。不过，清查机构应确保

排放估值受到下列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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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其它国家的默认值和数据相互参照所报告的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 

 通过用泥炭工业和泥炭生产的数据相互参照为泥炭提取而管理的有机土壤的面积来检查估值的貌似合理

性。 

3a.3.3 仍为水淹地的水淹地 

    水淹地的定义是：为了能源生产、灌溉、航运和休闲等目的，通过人类活动调节的水体，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发

生水位的调节，水面积发生重大变化。调节的湖泊和河流，如果水淹前的主要生态系统是天然湖泊或河流，则不被

视为水淹地。关于稻田，在《IPCC 指南》“农业”章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论述。 

    只有极少的统计证据说明水淹地的温室气体排放随时间发生变化（Duchemin 等人，1999 年；Duchemin，2000

年；Duchemin 等人，2000 年和 2002 年 a；Keller 和 Stallard，1994 年），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水淹后头 10 年的二

氧化碳排放是水淹前土地上的有机质腐朽造成的，而随后的排放来自转入水淹面积的物质（S.Houel，2002 年；Hélie，

2003 年）。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单单归于水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将限于 10 年左右。 

    本节提供关于如何估计水淹地产生的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的初步信息。这种信息取自现有的文献，

对希望开始估计这一源产生的排放的国家可能有用。由于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与方法间的联系密切，本

节中论述所有 3 种气体，而且不根据水库的库龄来区分水淹地产生的排放。因转变为水淹地导致地上部活生物量变

化引起的排放在第 3.5.2.2 节中论述。 

3a.3.3.1 方法问题 

    水淹后水淹地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可经由以下路径发生： 

 空气与水的界面上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的分子扩散（扩散排放）； 

 从沉积物通过水柱的甲烷气泡（气泡排放）； 

 水通过涡轮机和/或通过溢洪道和湍流下游产生的排放（除气排放）；和 

 水上生物量腐朽产生的排放。1 

    头两条路径——扩散排放和气泡排放——在第 1 层方法中估计。就水力发电水库而言，如可获得数据，第 2 层

方法可包括除气排放，这种排放是因水淹引起水中溶解的二氧化碳和甲烷增加，并在水通过涡轮机或越过溢洪道时

释放到大气中造成的（Galy-Lacaux 等人，1997 年）。在热带区域，水上生物量腐朽产生的排放可能是一个重要路径

（Fearnside，2002 年），相关的排放可在第 3 层估计。水库产生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受季节影响。在北方生物带和

温带区域，二氧化碳和甲烷将累积在冰面下并在化冰时释放（Duchemin，2000 年）。 

方法的选择 

下面的讨论说明如何采用各层方法来估计水库的排放，准确度的提高与采用较高层级的方法有关。在特定层级

讨论的范围内，说明与估计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相关的具体问题。 

 

                                                        
1 水上生物量指不被洪水淹没的、尤其是位于浅水淹没区的那些树木中的生物量（Fearnside，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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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层 

    第 1 层的办法提供一种简化的办法，利用默认排放数据和高度分解的面积数据来估计水库的温室气体排放。除

非另有说明，用于第 1 层计算的面积是水淹总表面积，它包括水淹前被水覆盖的任何面积，因为减去这些先前水淹

面积的面积数据一般是无法获得的。 

二氧化碳排放 

    第 3.5.2.2 节中估计土地转变为水淹地引起的地上部活生物量中碳储量变化的方法假定，所有地上部生物量都在

土地转变后的第一年转为二氧化碳。实际上，水淹前留在现场的那部分地上部生物量将较缓慢地分解。土壤碳的腐

朽也将有助于排放，这些估计二氧化碳排放的第 1 层方法列示在方程 3a.3.8 中： 

方程 3a.3.8 

水淹地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第 1 层） 

CO2 emissionsWW flood = P·E(CO2)diff·Aflood, total surface 

其中： 

CO2 emissionsWW flood =水淹地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千兆克二氧化碳/年 

P=时期，天（年度清单估值通常为 365 天） 

E(CO2)diff=日均扩散排放，千兆克二氧化碳/公顷/天 

Aflood, total surface =水淹总表面积，包括水淹地、水淹湖泊和水淹河流表面积，公顷 

    二氧化碳估计法很简单——在第 1 层下估计的唯一排放路径是无冰期和冰冻期的扩散排放。二氧化碳气泡排放

不重要。默认假定是，二氧化碳排放将限于水淹发生后 10 年左右。 

    用方程 3a.3.8 估计的二氧化碳排放很不确定，并将取决于具体立地的条件（特别是土壤类型）。方程 3a.3.8 在与

第 3.5.2.2 节中的方程 3.5.6 合用时也可能导致过高估计排放。如果各国利用第 2 层方法，它们能够更准确地表示水

淹后二氧化碳排放的适当时间范围。下面给出关于第 2 层方法的指导意见。 

甲烷排放 

    估计水淹地产生的甲烷排放的第 1 层方法包括扩散和气泡路径（方程 3a.3.9）： 

方程 3a.3.9 

水淹地产生的甲烷排放（第 1 层） 

CH4 emissionsWW flood = P·E(CH4)diff·Aflood, total surface + P·E(CH4)bubble·Aflood, total surface 

其中： 

CH4 emissionsWW flood =水淹地产生的甲烷排放总量，千兆克甲烷/年 

P=时期，天（年度清单估值通常为 365 天） 

E(CH4)diff=日均扩散排放，千兆克甲烷/公顷/天 

E(CH4)bubble=平均气泡排放，千兆克甲烷/公顷/天 

Aflood, total surface =水淹总表面积，包括水淹地、水淹湖泊和水淹河流表面积，公顷 

氧化亚氮排放 

    估计水淹地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的第 1 层方法只包括扩散路径。经由气泡路径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不重要（方

程 3a.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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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3a.3.10 

水淹地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第 1 层） 

N2O emissionsww flood = P·E(N2O)diff·Aflood, total surface 

其中： 

N2O emissionsww flood =水淹地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总量，千兆克氧化亚氮/年 

P=时期，天（年度清单估值通常为 365 天） 

E(N2O)diff =日均扩散排放，千兆克氧化亚氮/公顷/天 

Aflood, surface =水淹总表面积，包括水淹地、水淹湖泊和水淹河流表面积，公顷 

第 2 层 

二氧化碳排放 

    在第 2 层中，二氧化碳排放可遵循方程 3a.3.11 所示办法根据水库估计。在利用第 2 或 3 层方法时，只应估计水

淹后 10 年水淹地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除非国家具体的研究另有说明。 

    依据可用数据的数量，在利用第 2 层办法时，扩散和除气排放都能估计。对于扩散排放的估计，可利用默认排

放因子或制定国家具体的因子。对于除气排放的估计，需要国家具体的因子。扩散排放的估计还可加以扩展以区分

水库无冰期与冰冻期。对于气候较寒冷的国家，准确性可能会大有提高。可利用水淹地的表面积而不是水淹总面积

数据，依据数据可获性而定。水淹地的面积可按气候带进一步分解。 

方程 3a.3.11 

水淹地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第 2 层） 

CO2 emissionsWW flood = (Pf·Ef(CO2)diff·Aflood,land) + (Pi·Ei(CO2)diff·Aflood, land) + (([CO2]diss -  

[CO2]equ)·Outflow·10-6) + (([CO2]spillway - [CO2]equ)·Spillway·10-6) 

其中： 

CO2 emissionsWW flood =水淹地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千兆克二氧化碳/年 

Pf=无冰期，天 

Pi=冰冻期，天 

Ef(CO2)diff =无冰期空气水界面产生的日均扩散排放，千兆克二氧化碳/公顷/天 

Ei[CO2]i=与冰冻期有关的扩散排放，千兆克二氧化碳/公顷/天 

Aflood,land=水淹地面积，公顷 

[CO2]diss=涡轮机前（水入口深度）二氧化碳平均浓度，千克/升 

[CO2]equ=在水坝下游或与大气均衡处二氧化碳溶解气体的平均浓度，千克/升 

[CO2]spillway=溢洪道前（水入口深度）二氧化碳平均浓度，千克/升 

Outflow=在涡轮机处年均流出量（升），每个水力发电水库，升/年 

Spillway=在溢洪道处年均流出量（升），每个水力发电水库，升/年 

 

甲烷排放 

    第 2 层方法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扩展第 1 层方法：用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取代默认值，核算水库在无冰期和冰

冻期扩散和气泡排放的差别（对于处于“北方生物带、湿”气候带的国家），（在可获得数据的情况下）包括外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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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洪道（多数为水力发电水库）产生的除气排放，以及更正水淹地面积的面积估值。水淹地面积还可按气候带分解。

第 2 层方法在方程 3a.3.12 中说明： 

方程 3a.3.12 

水淹地产生的甲烷排放（第 2 层） 

CH4 emissionsWW flood = (Pf·E(CH4)diff·Aflood, land) + (Pf ·E(CH4)b·Aflood, land) + Pi·  

(Ei(CH4)diff + Ei(CH4)bubble)·Aflood, land + (([CH4]diss – [CH4]equ.)·Outflow·10-6) +  

(([CH4]spillway – [CH4]equ) ·Spillway·10-6) 

其中： 

CH4 emissionsWW flood =水淹地每年产生的甲烷排放总量，千兆克甲烷/年 

Pf=无冰期，天 

Pi=冰冻期，天 

E(CH4)diff =空气水界面产生的日均扩散排放，千兆克甲烷/公顷/天 

Ei(CH4)bubble =空气水界面产生的平均气泡排放，千兆克甲烷/公顷/天 

Aflood,land=水淹地面积，公顷 

[CH4]diss=涡轮机前（水入口深度）甲烷平均浓度，千克/升 

[CH4]equ=在水坝下游或与大气均衡处甲烷溶解气体的平均浓度，千克/升 

[CH4]spillway=溢洪道前（水入口深度）甲烷平均浓度，千克/升 

Outflow=在涡轮机处年均流出量（升），每个水力发电水库，升/年 

Spillway=在溢洪道处年均流出量（升），每个水力发电水库，升/年 

氧化亚氮排放 

    估计水淹地氧化亚氮排放的第 2 层方法与方程 3a.3.10 中所示的相同，只是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可加利用而且（在可获得数据

的情况下）应利用水淹地表面积而不是水淹总表面积。 

第 3 层 

    估计所有气体排放的第 3 层方法比较综合并可包括补充的国家具体数据，例如水上生物量的排放。第 3 层要求

划分水淹有机质退化引起的排放与来自流域的有机质腐朽引起的排放。 

排放因子的选择 

    采取第 1 层方法所需的关键默认值是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经由扩散路径的排放因子和甲烷经由气泡路径

的排放因子。表 3a.3.5 提供可在第 1 层下利用的各种气候带的默认排放因子。这些默认排放因子纳入水库排放中的

某些空间和时间变化，以及水库水气界面处的通量。所有默认数据都是从水力发电或防洪水库的测量获取。在第 1
层中，无冰期的排放因子应用于整年。 

    就第 2 层方法而言，除了上述因子外，还需要关于水坝上下游各点甲烷浓度的数据来估计除气排放。应尽量利

用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而不是默认因子。在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不覆盖所有环境和管理条件时，预计将混合利用默

认值和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国家具体排放因子的确定问题在方框 3a.3.1 中讨论。国家具体因子的求导应提供明确

的文件证明，最好在经同行审查的文献中公布。方框 3a.3.1 中的指导意见也适用于第 3 层排放因子的求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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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3a.3.1 

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的求导 

    一般来说，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的求导要求按各子源类别（即水淹地表面积、水淹地年龄、管理类

型如水力发电、农业和水调节等）测量排放。各水库间的排放水平差别巨大，取决于各种因素，如：面

积、水淹生态系统的类型、水库深度和形状、当地气候、地质基础、水坝运作的方式以及拦蓄流域的生

态和物理特性等。同一水库的不同部分的排放可能差别巨大（主要由于深度变化、风和日光的作用、水

生植物的生长）以及各年、各季、甚至日夜之间的排放也可能差别巨大（Duchemin，2000 年；Duchemin

等人，1995 年；Tavares de lima，2002 年；Duchemin 等人，1999 年；Duchemin，2002 年 a）。 

    要使排放因子代表国内的环境和管理条件，应在一国不同的水淹地区域，在所有的季节，以及如果

相关，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管理制度下进行测量（Duchemin 等人，1999 年；Duchemin 等人，2002

年 a）。适当选择区域或制度也许能够减少为求出可靠的通量估值而必须抽样的地点数目。地图、遥感数

据或水坝数据库可通过利用一个系统或景观的变率为划界提供一个有益的依据。如果现有的测量不覆盖

环境和水淹地管理条件的实际范围以及年度间的气候变化，就可能发生总计误差。经过验证、校准和有

可靠文件证明的模拟模式，可能是在测量数据基础上确定面积平均排放因子的一个有用工具（Duchemin，

2000 年）。 

    关于测量时期和频率，排放测量应整年进行，最好是连续若干年，以便反映天气条件、年度间气候

变化和水淹地演变的差异（Scott 等人，1999 年；Dachemin，2000 年；Tavares de Lima，2002 年）。关

于测量技术的详细说明可查阅 Duchemin 等人（1995 年）、Galy-Lacaux 等人（1997 年）、Duchemin（2000

年）、Fearnside(2002 年)和 Duchemin 等人（2002 年 b）的著作。 

    为确保获得准确的关于扩散和气泡排放的排放因子，将需要监测可能影响年度和年度间排放变化的

因素具有代表性的地点。此类因素包括水深和水位变化、水温、风速等。除气排放因子可能随水温变化，

应在涡轮机上游和水坝下游进行测量，以便能为较高层级方法确立相关性。 

    测量的频率应与影响年度和年度间变化的因素的频率相一致。排放有可能因不同的地域，尤其是不

同的生态区域、气候带和地质基础而变化。 

    一般来说，通过获取具有代表性地点的排放的均值来确定排放因子。这种平均需要考虑国家每个地

带和季节期的重要性。 

3a.3.3.2 不确定性评估 

    在估计水库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不确定性的两个最大来源与各种路径（扩散、气泡和除气）的排放因子和水库

表面积估值有关。 

    排放因子：从实地测量求出的日均扩散排放，甲烷排放的变化范围为一个数量级，而二氧化碳和氧化亚氮的这

一因子是 5（表 3a.3.4）。此外，甲烷的日均气泡排放的变化范围为 1 个以上的数量级。使用不同水库类型和其它区

域的测量默认值也将导致不确定性。此外，大多数温室气体通量的测量是在水力发电水库上进行的，所以其它类型

的水库未包括在默认排放估计中。 

    水淹地表面积：关于大坝后面保留的水淹面积的信息应能获得，而且不确定性也许仅仅是几个百分点。不过，

关于水淹地表面积的信息可能较难获得，而且不确定性也许将大于几个百分点，特别是在没有大坝或只有少数几个

水力发电水库的国家。关于小水坝的位置、类型和功能的详细信息也可能难以获取，然而根据可获得数据的水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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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分布，也许能够作出统计推断。此外，各种建造水库的原因也会影响数据的可获性。 

3a.3.3.3 完整性 

完整的清单应包括所有的水淹地。鼓励各国进行充分的面积核算，按主要气候和生态系统带以及按目的分层。 

3a.3.3.4 确定一致的时间序列 

关于时间序列一致性的一般指导意见可查阅第 5.6 节（时间序列的一致性和重新计算）。排放估计法应一致地适

用于时间序列中分解程度相同的每一年。而且，在利用国家具体的数据时，国家清查机构应利用相同的测量规程（抽

样战略、方法等）。如果不可能在整个时间序列中利用相同的方法或测量规程，就应遵循第 5 章中关于重新计算的指

导意见。应就不同清查年间温室气体排放的差别作出解释，例如通过证明水淹地面积的变化或通过更新的排放因子

来作出解释。应进行一致性检查（例如通过接触水利公司），以收集有关受以前或今后水淹影响的面积的时间信息。 

 

3a.3.3.5 报告和文件 

    合适的做法是将产生国家清单估值所需的所有信息编写成文件并归档。据了解，以下补充信息对于为这一源类

别编写文件特别重要： 

    排放因子：应当给出所利用的排放因子和参数的来源（即具体的 IPCC 默认值或其它）。如果利用国家或区域具

体的排放因子和参数，而且如果利用新的方法（非 IPCC 默认法），应将这些排放因子、参数和模式的科学依据编写

成文件。这包括界定投入参数和说明导出排放因子、参数和模式的过程，以及说明不确定性的来源和量值。 

    活动数据：计算中使用的所有活动数据的来源应编写成文件（即完整引述从中收集数据的统计数据库、与处理

水库事务的公司的往来函件）。如果活动数据不能直接从数据库获取或将多个数据集合并在一起，应当说明用来求导

活动数据的信息、假定和程序。文件应当包括数据收集和估计的频率以及准确度和精确度的估计。 

排放结果：应就各年间排放量的重大波动作出解释。应区分各年间活动水平的变化以及排放因子、参数和方法

的变化，并就这些变化的原因提供文件证明。如果不同的年份使用不同的排放因子、参数和方法，应解释这样做的

原因并提供文件证明。 

 

3a.3.3.6 清单质量保证/质量控制 

    合适的做法是按本报告第 5 章（第 5.5 节）所述方法来实施质量保证/质量控制检查，并对排放估值进行专家审

查。鉴于数据缺乏，这些审查应定期进行以考虑到新的研究发现。特别是如果采用较高层级的方法来量化这一类别

的源产生的排放时，《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8 章“质量保证/质量控制”中第 2 层程序所述的补充质量控制检查

和质量保证程序也可适用。在利用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的情况下，它们应基于高质量的实验数据，利用严格的测量

方案得出并适当编写成文件。 

    目前尚不可能通过外部测量来交叉检查水淹地的排放估值。不过，清查机构应确保排放估值受下列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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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其它国家的默认值和数据相互参照所报告的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 

 利用水利公司的数据、国际大坝委员会的数据库和向国家水坝安全清查机构递交的数据来相互参照水淹地

的面积。 



附录 3a.4 

附录 3a.4 定居地：未来方法发展的基础 

    附录 3a.4 介绍估计定居地树木碳排放和清除的基本方法。这种土地利用类别在《IPCC 指南》参考手册第 5.2

节（森林和其它木质生物量蓄积量的变化）中论述。该方法涉及活生物量中碳储量变化的子类别。目前，尚无足够

的信息可用来确定一种基本方法以采用默认数据来估计死有机质和土壤对定居地二氧化碳排放和清除的作用。 

3a.4.1 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 

    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类别指所有种类的城市树木群系，重点在于自上个数据收集期以来在街道两旁、花园、公

园和用作定居地的土地（例如，在功能上或行政上与城市、村庄等有关联的面积）上生长的城市树木。这个类别的

二氧化碳排放和清除，根据生物量中碳储量变化的单一子类别来估计，如方程 3a.4.1 所示。 

方程 3a.4.1 

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中碳储量变化的简要方程 

△CSS = △CSSLB
 

其中： 

△CSS =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中碳储量的变化，吨碳/年 

△CSSLB
 =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中活生物量的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3a.4.1.1 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 

3a.4.1.1.1 方法问题 

    在估计定居地的排放时，假定碳储量的变化只在树木生物量中发生。灌木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不加考虑，因

为关于灌木生长的数据稀缺。不过，如有关于灌木树种的活动数据和参数值，可采用第 2 或第 3 层方法来估计它们

对二氧化碳排放和清除的影响。由于没有足够的信息可加利用，公园和花园中的草甸和观赏植物也不论述。 

    没有多少数据可用来估计定居地树木的碳清除。Novak 和 Crane（2002 年）估计美国本土内定居地树木的碳清

除为 2,300 万吨碳/年。除了关于悉尼城市树木汇容量的一项评价（Brack，2002 年）外，世界其它地区没有类似的研

究。本节说明的方法基于主要在美国城市进行的研究。它们可作为一种初步的近似法来评估城市树木的二氧化碳净

排放和清除。不过，应当承认，需要其它区域的补充数据来确定一种充分普遍化的方法。 

    一般方法是估计树木生长引起的生物量碳储量的变化，减去修剪和死亡引起的生物量碳储量的损失。依据生长

和损失的数量而定，造成活生物量碳储量的年平均变化可能为正数或负数。 

    这一方法列示在方程 3a.4.2 中。 

方程 3a.4.2 

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中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 

△CSSLB
 = △CSSG -△C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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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SSLB
 =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中活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吨碳/年 

△CSSG =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中活生物量生长引起的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SSL
 =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中活生物量损失引起的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3a.4.1.1.1.1 方法的选择 

   取决于相关数据的可获性，可以利用下文所说明的任一层级的方法。二者均基于第 3.2.1.1节中说明的和方程 3a.4.2

所示的同一方法（生长减损失）。 

第 1 层：第 1 层估计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中活生物量的变化有两种选择方法。第 1a 层将每个树冠覆盖面积的碳储量

变化作为清除因子，而第 1b 层将每特定数目的树木的碳储量变化作为清除因子。选择哪种方法将根据可获得的活动

数据而定。 

第 1a 层：树冠覆盖面积法 

方程 3a.4.3A 代表这一方法，应在可获得关于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树冠覆盖总面积的数据时采用这一方程。 

方程 3a.4.3A 

基于树冠覆盖总面积的年生物量生长 
△BSSG = (ACROWN·CRW)  

其中： 

△BSSG =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的年生物量生长，吨碳/年 

ACROWN =树冠覆盖总面积，公顷 

CRW=基于树冠覆盖面积的生长率，吨碳/公顷树冠覆盖面积/年 

    这一方法可分三步实施： 

步骤 1： 估计所有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的树冠覆盖总面积。 

步骤 2： 以适当的 CRW 默认清除因子乘树冠覆盖总面积（见第 3a.4.1.1.1.2 节）以获取△BSSG
。 

步骤 3： 利用方程 3a.4.2 中△BSSG
的估值。此外，如果树木总体的平均年龄小于或等于 20 年，设△BSSL

 = 0；

否则假定△BSSG = △BSSL
（见第 3a.4.1.1.1.2 节）。 

第 1b 层：树木生长率法 

    方程 3a.4.3B 代表这一方法，应在可获得关于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按广泛树种类别列示的树木数的数据时采用这

一方程。 

方程 3a.4.3B 

基于按广泛的树种类别列示的各种树木数的年生物量生长量 

△BSSG =  (NT∑
=

n

1i
i·CRatei 

) 

其中： 

△BSSG
 =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年生物量生长，吨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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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i=以广泛的树种类别 i 表示的树木数，树木数； 

CRatei
 =广泛的树种类别 i 的每棵树的年均碳累积，吨碳/年/树木数- 

表 3A.4.1 
第 1b 层方法关于按树种类别列示的每棵城市树木中年均碳累积的默认值（吨碳/年） 

广泛的树种类别 每棵树年碳累积默认值（吨碳/年） 

白杨 0.0096 

银槭树 0.0118 

混合阔叶树 0.0100 

阔叶槭树 0.0142 

桧柏 0.0033 

雪松属/落叶松 0.0072 

花旗松 0.0122 

冷杉/铁杉 0.0104 

松树 0.0087 

云杉 0.0092 

资料来源：D.Nowak（2002 年；个人交流） 

 

这一方法可分四步实施： 

步骤 1： 估计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每个广泛树种类别的树木数量。 

步骤 2： 用每棵树合适的碳变化率乘每个估值以求得清除的碳量。 

步骤 3： 将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中按每个广泛树种类别分列的所有类别的树种清除的碳量相加。 

步骤 4： 利用方程 3a.4.2 中的△BSSG
的估值。此外，如果树木总体的平均树龄小于或等于 20 年，设△BSSL

=0；

否则假定△BSSG = △BSSL
（见第 3a.4.1.1.1.2 节）。 

第 2 层：在第 2 层下，可将第 1a 和 1b 层中所列的基本方程与国家具体的清除因子（CRW 或 CRatei）一起利用。

除了依靠国家具体的数据外，第 2 层方法还可按气候区域分解定居地以便将更详细的清除因子用于数据。生物量损

失（△BSSL）应作出明确估计而不是依靠默认假定。采取较高层级方法来估计定居地碳储量的变化还可将额外的子

类别包括进去，例如地下部生物量、死有机质和土壤有机质。 

    鉴于这一方法的初步性，不提供明确的第 3 层方法。不过，各国可选择发展较高层次的估计办法，只要它们能

产生关于定居地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更确切的估值。 

3a.4.1.1.1.2 排放/清除因子的选择 

    在第 1a 层，清除因子是方程 3a.4.3A 中的 CRW。如果采用第 1a 层方法，利用 CRW 默认值 2.9 吨碳/公顷树冠

覆盖面积/年。这一估计是基于 8 座美国城市的抽样，其数值范围是 1.8 至 3.4 吨碳/公顷树冠覆盖面积/年（Nowak，

2002 年）。 

    在第 1b 层，清除因子是方程 3a.4.3B 中的 CRatei。如果采用第 1b 层方法，利用表 3a.4.1 中关于每个广泛树种类

别碳累积率的默认值。这些估值是基于各种异速生长方程和美国城市地区有限的实地数据。 

    在较高的层级下，各国应当确定适合于本国情况的清除因子。可利用基于面积或个数的比率。国家具体的清除

率应基于本国定居地的主要气候带和树种。如果国家具体的清除率是根据生物量干物质的估值求出的，必须利用每

吨干物质 0.5 吨碳的默认碳部分（CF）或被确定为更适合的国家具体数据的碳部分将它们换算为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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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SL =0 的默认值是基于这样的假定，即在城市树木处于活跃生长期时它们是净碳汇，而且活跃生长期大致

为 20 年，依据树种、种植密度和位置（例如，沿大街两旁或在公园、遮荫或向阳的地方等）而定。公园和花园中的

生长条件可能很好，但假定老树的生长和健康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恶化，因为城市条件恶劣（例如，较低的辐

射水平、空气污染）。因此，该方法假定生物量中碳的累积随树龄放慢，这样，树龄超过 20 年的树木，假定生物量

中碳的增加为修剪和死亡的损失所抵消。这是通过设定△BSSG = △BSSL 进行的保守核算。 

    在较高的层级下，应对△BSSL 的假定进行评价和修改以便更好地处理本国的情况。例如，各国可能拥有关于定

居地树木与树龄和/或特定树种有关的碳损失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应确定一个损失项并将其开发使用的资源

和理论依据编写成文件。 

3a.4.1.1.1.3 活动数据的选择 

    实施第 1 层方法所需的活动数据是 ACROWN，树冠覆盖面积，或 NTi，广泛树种类别中各类树木的数量。对于第

1a 层而言，可借助于城市地区的航拍照片，通过专业人员对照片的解释、图像抽样和面积测量来获得树冠覆盖面积

数据（ACROWN）（Nowak 等人，1996 年）。树冠覆盖率一般被界定为树叶自然分布最外围垂直投影所覆盖的地面百分

比。重要的是应指出，方程 3a.4.3A 利用一个面积项而不是百分比项。应将树冠覆盖率的百分比值换算为方程 3a.4.3A

所用的树冠覆盖总面积，方法是用树木的总面积乘以树冠覆盖率百分比。 

    关于第 1b 层方法，树木总体的记录——分解为树种或广泛树种类别——可从主管城市植被的市政机构或通过抽

样方法获取。 

    在第 2 层下，树木总体数目——分解为树种或广泛树种类别——可通过适当的抽样设计获取。为此可修改第 5

章第 5.3 节（抽样）说明的面积抽样法。 

3a.4.1.1.1.4 不确定性评估 

    基本方法的不确定性有两个主要来源：清除因子的不确定性和活动数据的不确定性。第 1a 层默认清除因子 CRW

有一个均值±50%的不确定性。根据专家判断，为第 1b 层清除因子提供的默认值的一般不确定性均值是±30%。各

国将需要评估用于第 1a 层或 1b 层办法的面积估值或树木数的不确定性。其中每层的活动数据所共同的是定居地划

界方面的不确定性。这些影响到城市土地利用类型（例如商业、居住、公园等）的相对规模，在树木总体、路面和

建筑面等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活动数据的不确定性取决于用来估计树冠覆盖面积的方法。多数方法基于航摄照片

的解释，但对这些照片采用的抽样方法不同。保守地估计，树冠覆盖面积估计的相对不确定性的范围是平均估值的

±50%至±20%。活动数据（每个广泛树种类别的树木数）的不确定性主要源于估计树群规模所采用的抽样方法。保

守的不确定性估值在树的数目值±15%至±25%的范围内。 

    关于认定、量化和合并不确定性的一般指导意见，参阅本报告第 5 章第 5.2 节（认定和量化不确定性）。 

3a.4.2 完整性 

    确保定居地排放和清除估计的完整性，要求包括一国境内所有的定居地，或至少包括在某种确定的阈值规模以

上的那些定居地，以及与定居地相关的所有温室气体和源与汇的估值。 

    目前，由于缺乏世界范围的可提供定量方法和默认参数数据的研究，因此进行这种土地利用类型碳储量变化的

完整估计受到限制。不过，依靠多数市政机构能够提供的数据，采用上文介绍的方法和办法应当能够颇为完整地核

算定居地碳库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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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a.4 

3a.4.3 确定一致的时间序列 

    关于确定一致的时间序列的指导意见在第 5 章第 5.6 节（时间序列一致性和重新计算）中给出。为确定仍为定

居地的定居地类别的一致的时间序列，应努力对定居地树木进行定期清查。清查可每年进行或按某种其它固定的时

期进行，并包括各个树种的数目和树木大小的量度如胸高直径（dbh），以便能估计多个抽样期的生长量。此外，还

应跟踪修剪和死亡造成的生物量损失，理想的情况下通过定期的定居地树木清查来进行。 

3a.4.4 报告和文件 

    各国应当将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中生物量排放和清除的估值以报告表形式编写成文件。应将碳储量的变化（吨

碳/年）以及二氧化碳的排放/清除（千兆克二氧化碳/年）包括在报告表内。关键是要注意，按照惯例，当陆地库中

碳储量增加时碳储量的变化为正，在陆地库中碳储量减少时碳储量的变化为负。相形之下，二氧化碳的排放/清除则

遵循相反的惯例。关于符号惯例更多的指导意见在第 3.1.7 节“报告”和附件 3A.2“报告表”中给出。 

    为了透明地报告和促进清查估计更加完善，各国应当将估计定居地二氧化碳排放和清除的决定和所采用的办法

仔细编写成文件。为此，各国在编写文件时应考虑下列项目： 

 每个定居地的名称和地理位置； 

 活动数据或导出活动数据的来源的名称； 

 获取活动数据采用的方法； 

 将树种纳入表 3a.4.1 所示广泛树种类别采用的标准； 

 在适用的情况下，调整城市条件下每棵树的年均碳累积/生长所用的因子和/或比率； 

 生长方程的来源和合并它们以及为获取不同于本附录所介绍的参数值所采用的方法； 

 确定国家具体的碳累积率采用的抽样方法和模式； 

 用于定居地面积划定的方法说明；和 

 先前排放记录的时间趋势分析的结果、它们重新计算的正当理由和为此所利用的程序。应就序列数值的大

幅摆动作出解释。关于一般性指导见本报告第 5 章。 

    以上文件应适当归档以备今后参考。 

3a.4.5 清单质量保证/质量控制 

可取的做法是按本报告第 5 章第 5.5 节（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所述的方法实施质量控制检查，并按本报告第

5 章所述，补充进行与一般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相关的数据处理和报告，采用特定的源程序，特别是审查用来估计排

放值的参数、方程和计算。外部专家（特别是城市林业专家）以及有关各方应对清查估值和所有重要参数和排放因

子的值进行同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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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4.1 导言 
本章描述与《京都议定书》中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有着专门联系的补充方法和优良做法指

南，并全面审议用于测量、估计和报告第第三条第 3 和第 4 款所述活动（如果缔约方选择的话）的要求和方法。本

章的补充方法和优良做法指南一般适用于《京都议定书》附件 B 列举的已批准议定书的那些缔约方。本章还为列入

《京都议定书》附件 B 的缔约方主办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第六条项目）以及未列入附件 B 的缔

约方主办的造林/再造林项目（第十二条，清洁发展机制或 CDM 项目）提供优良做法指南（见 4.3 节）1 。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缔约方须报告由第三条第 3 款所述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即自

1990 年以来发生的造林（A）、再造林（R）和毁林（D））造成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

它们还须报告第第三条第 4 款下选定的由人类引起的任何活动，这些活动可能是：森林管理、植被重建、农田管理

和放牧地管理 2。在承诺期内，缔约方还须同温室气体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年度报告一起每年报告与《京都议定

书》和《马拉喀什协议》条款下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有关的补充情况，以确保履行它们限制和减少排

放量的承诺 3。要求每年报告并不意味着需要每年都测量；然而，希望缔约方建立将测量、模型和其它工具结合在

一起的系统，使它们能够每年进行报告。  

《气候公约》报告与《京都议定书》报告之间的关系  

按照《京都议定书》报告的情况是对按照《公约》报告的情况的一种补充。各国不必分别提交两份清单，但应

该在清单报告内提供《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情况作为补充。4 

                                                           
1   假定读者熟悉《京都议定书》第 三条第 3、第 4 和第 7 款, 第六和第十二条(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 

kpeng.pdf)。 
2    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8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1 段

概述了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有关的要求： 
   “造林”是指在至少 50 年内无森林的土地上，通过直接的人为种植、播种和（或）人类对自然种籽源的改

进，将其变为林地。 
 “再造林”是指在曾经有林后变为无林的土地上，通过直接的人为种植、播种和（或）人类对自然种籽源

的改进，将其变为林地。就第一承诺期而言，再造林活动限于在 1989 年 12 月 31 日处于无林状态的土地上发生

的再造林 。 
 “毁林”是指人类直接引发的林地向非林地的转变。 
 “植被重建”是指在有关地点通过建立覆盖面积至少为 0.05 公顷的植被以增加碳储量，而且不符合本文所

载的造林和再造林定义的人为活动。 
 “森林管理”是指有关管理和使用林地的做法体系，旨在以可持续的方式实现森林的有关生态（包括生物

多样性）、经济和社会功能。  

 “农田管理”是指对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和休耕或暂时不用于作物生产的土地的做法体系。 

 “放牧地管理”是指对用于畜牧业生产的土地的做法体系，旨在管理所生产的植被和牲畜的数量和类型。 
3   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3 第 22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第七条)附件第 5 段：附件一所列每个缔约方，

按照经《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决定所提供任何优良做法指导意

见进一步阐明的第五条第 2 款的要求，应在年度温室气体清单中提供关于第三条第 3 款所指土地利用、土地利

用变化和林业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人为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的信息，以及关于可能按照第三条第 4 款选定的此

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人为源排放量和汇排放量的信息。与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有关的估值估值应明确区别

于《京都议定书》附件 A 所列人为源排放量。在报告以上要求的信息时，附件一所列每个缔约方应提供以下第 6

至第 9 段所要求的信息，同时考虑到按照第-/CMP.1 号决定（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16 段选

定数值的问题。在第一句中的“年度”一词的脚注指出：《修订的 1996 年 IPCC 指南》确认，对于在可靠的科

学基础上编制年度清单，目前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做法并不一律要求收集年度数据。 

《京都议定书》第七条第 3 款： 附件一所列每个缔约方应每年提交上述第 1 款中要求的情况，首先提交应于本

议定书对该缔约方生效后在承诺期第一年按照《公约》提交的第一份清单[……] 

4  《京都议定书》 第七条第 1 款：附件一所列每个缔约方应在……年度清单内载列……为确保遵守第三条所必要的

补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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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各国的情况，特别是每个国家建立的碳核算系统的技术细节，将决定编制报告信息的顺序。例如，可

以从《气候公约》清单（附有《京都议定书》报告所要求的额外空间信息）着手并将其扩大到《京都议定书》清

单，也有可能使用一个能产生用于《公约》报告和《京都议定书》报告的信息的系统。 

例：当选择第三条第 4 款所述农田管理的缔约方根据本报告 3.3 节编制《气候公约》的农田清单时，同时也对

地理界限进行分层（4.2.2 节）将会产生很好的效果。于是，在准备需要按照《京都议定书》报告的补充信息时，缔

约方应该划定此前属于森林的那些《气候公约》的农田面积（3.3.2 节，转为农田的土地），根据第三条第 3 款在毁

林项下报告这些情况，并报告第三条第 4 款所述剩余农田。  

本章包含了《京都议定书》下的核算所需要的补充估计和清单报告要求。然而，它不涉及在《京都议定书》和

《马拉喀什协议》中商定的核算规则（诸如最高限额、纯净核算 5 和其它与核算有关的具体规定）问题。这是因为

核算是一个政策性问题，未包括在对 IPCC 的要求中。估计是指计算清单估值，用表格或其它用于传递清单信息的

标准格式进行报告的方式。核算是指利用信息评估履行《议定书》中的承诺的方式。  

《马拉喀什协议》在提到土地时使用了两种方式，这里采用的这些词语是：  

• 土地单位是指第三条第 3 款所述定义的活动（即造林、再造林和毁林）范围内的面积，和 

• 土地是指第三条第 4 款所界定活动（即森林管理、农田管理、放牧地管理和植被重建）范围内的面积。  

 

4.1.1 估计和报告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第六条和第十二条中的活

动的补充信息的步骤概述 

本节将概要地阐述《京都议定书》第 3 款和第 4 款、第六条和第十二条要求的估计、测量、监测和报告碳储量

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步骤。详细方法和每一项活动的“优良做法”指南将在 4.2 节和 4.3

节中介绍。 

步骤 1：定义“森林”，将定义应用于国家情况，确定在第三条第 4 款下选定活动中的优先条件和/或等级。  

步骤 1.1：选择“森林”定义中的数值。6 

缔约方必须在 2006年底之前就选择定义森林的参数做出决定，即它们必须选择一个最低限度的面积（0.05 – 1 公

顷），处于成熟期的最低限度的树冠覆盖值（10% – 30%）和处于成熟期的最低限度的树高(（2 – 5 米）。符合这些

最低标准的面积被视为森林，像最近受到破坏的森林或预期会达到这些参数临界值的幼林。在承诺期内，那些参数

的数值是不能改变的。每个缔约方须在其报告中证明此类数据与过去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或其它国际机构报告的情况

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应对选择不同数值的原因和方法做出解释。 

                                                                                                                                                                                     

《京都议定书》第七条第 2 款：附件一所列每个缔约方应……在其根据《公约》第十二条提交的国家情况通报

中载列必要的补充情况，以证明履行了本议定书所规定的承诺。 
5 纯净核算是指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9-60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

林业）附件第 9 段的规定。 
6   根据《马拉喀什协议》，“森林”是指树冠覆盖率最低限度大于 10%-30%、树木在原位处于成熟期时最低限度

达到 2-5 米的高度、面积最低限度为 0.05-1.0 公顷的土地。一处森林既可以是多种叠生林和下层灌丛地面覆盖率

高的郁闭林形态，也可以是开放式的森林形态。树冠覆盖率和树高尚未分别达到 10%-30%和 2-5 米的未成熟自

然林和所有的林场也列在森林项下， 同样列入的还有正常构成森林面积一部分的、由于采伐等人类行为或自然

原因暂时无林木但预计会恢复为森林的面积。见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8 页的-/CMP.1 号决定草

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1(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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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除了最低限度的森林面积外，各国规定一个像 4.2.2.5.1 节中解释的用于界定森林和属于 ARD（造林、再造林和

毁林）活动的土地单位的最低宽度，将视为一种“优良做法”。  

步骤 1.2：将定义应用于各国的情况。 

缔约方必须在 2006 年底之前就它们选择第三条第 4 款下的那些活动（森林管理、农田管理、放牧地管理和

（或）植被重建）（如果有的话）做出决定并进行报告。缔约方针对选定的每一项活动，论证它们将怎样把定义应

用于国情，并列举确定将土地归入某种活动的标准，这也是一种“优良做法”。在选择这些标准时应最大限度地减

少或避免重叠，标准应与 4.1.2.节中图 4.1.1 的决策树中提供的指导保持一致。  

步骤 1.3：确定在第三条第 4 款下选定活动中的优先条件和/或等级。 

对于可能出现重叠的情况，一种“优良做法”是由国家在承诺期前而不是在个案基础上规定其在第三条第 4 款

活动中的优先条件和/或等级。例如，如果土地可能既在农田管理活动范围内，又在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如农林结

合的系统），那么在确定应在哪一活动项下报告土地时一致地应用规定的优先条件和/或等级方案，7 则是一种“优

良做法”。 

步骤 2：确定归入第三条第 3 款所述活动和第三条第 4 款下选定活动范围的土地。 

评估清单的第二个步骤是确定 1990 年以来发生活动的面积（以及必须计算排放量和清除量的面积）。这一步

骤是以第二章中描述的方法为基础的。  

步骤 2.1：编制相关活动的 1990 年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信息。  

使用选定的森林定义，制定用于确定 1990 年森林和非森林面积的手段。这可以通过一张确认在 1990 年 1 月 1

日时视为森林的所有面积的地图来实现。随后可参照这张基础图确定 1990 年以来与森林有关的所有土地利用变化

方面的活动（见 4.2.2.2 节，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活动范围内的土地的报告办法）。 

步骤 2.2：将国家分成将要报告的地理界限的土地面积，以及在地理界限内列入第三条第 3 款所述土地单位范

围内的面积和（或）第三条第 4 款所述土地范围内的面积（见 4.2.2.4 节）。如果使用报告方法二（见 4.2.2.2 节），

这一步可以省略。  

步骤 2.3：确定自 1990 年以来第三条第 3 款所界定的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估计每一地理界限内的这些土地

单位的总面积。在报告方法二（4.2.2.2 节）下，对于每一个土地单位来说，土地单位面积的估计应单个进行。  

《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3 款要求通过以下途径来满足第三条规定的承诺，即使用在承诺期内某些土地面积上

净碳储量变化及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情况，这些土地面积自 1990 年以来列在以下活动范围内：造林（见上述

脚注 1）、再造林（R）和毁林（D）。《马拉喀什协议》要求缔约方估计在上述步骤 2.2 中提到的界限内的造林、再

造林和（或）毁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的面积（详情见 4.2.2.2、4.2.5 和 4.2.6节）。  

步骤 2.4：确定第三条第 4 款下所选活动范围内的土地面积，估计每一地理界限内的这些土地面积的总规模。

在报告方法二（4.2.2.2 节）下，对于第三条第 4 款下所选活动范围内的每一个土地面积，土地的估计将单个进行。 

对于森林管理，如果选定这一项的话，每一缔约方必须确定在承诺期内的每一清单年在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

土地面积。缔约方可从规定的森林管理做法角度解释森林管理的定义，诸如 1990 年以来发生的森林火灾、采伐或

                                                           
7   诸如，例如“给占主导地位的活动以优先考虑”，或“给农田管理以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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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根据《京都议定书》产生的补充方法和优良做法指南 

疏伐。或者，一个国家也可以从属于一个森林管理做法系统的土地大类的角度来解释森林管理的定义，而不要求每

一片土地都采用规定的森林管理做法（详细情况见 4.2.2.2 和 4.2.7 节）。8 

至于农田管理（CM）、放牧地管理（GM）或植被重建（RV），需要确定承诺期中任何清单年内的其中每一项活

动范围内的面积。如在 4.2.8 – 4.2.10 节中深入论述的那样，1990 年属于同类活动下的面积（或适用的基准年）也需要

加以确定，因为为了执行《马拉喀什协议》的纯净核算规则也需要了解 1990 年在这一面积上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

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情况（见 4.2.8.1.1节）。  

步骤 2.5：确定第六条所述项目范围内的面积。 

某些第三条第 3 款下的土地单位或第三条第 4 款下的土地可能也是《京都议定书》第六条所述的项目。这些需

根据第三条第 3 款或第 4 款的规定予以报告（如果选定了相关活动的话）。另外，这些土地单位或土地需要划定界

限，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需作为项目报告的一部分分开报告（见 4.3 节）。估计与报告第三条

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活动和第六条所述项目之间的关系将在 4.1.3 节中论述。  

步骤 3：估计在上述步骤 2 下确定的土地上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 

这一步骤是以本报告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提供的方法为基础的，展示了与报

告《京都议定书》下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情况相关的补充方法。 

步骤 3.1：估计承诺期中每一年在造林、再造林或毁林（如步骤 2.3 中所确定的）活动范围内的和第三条第 4 款

下选定活动（如步骤 2.4 中所确定的）范围内的所有面积上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情况，同时

确保不存在任何缺口或重复计算。  

对一项活动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估计从这项活动开始时做起，或在承诺期开始的时

候，以后开始者为准。有关一项活动开始的详细情况，请见 4.2.3.2 节（估计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量的年份）。 

步骤 3.2：估计第六条所述项目中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见 4.3.3节，测量、监测和估计碳

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 

对第十二条的项目：  

步骤 1：确定面积（详细情况请见 4.3.2 节“项目界限”）。 

步骤 2：估计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详情请见 4.3.3 节“测量、监测和估计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

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  

表 4.1.1 提供了《京都议定书》下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的概况和《马拉喀什协议》规定的核

算规则。这里概要介绍这一情况是因为它影响到《京都议定书》下的补充估计和清单报告要求。  

 

 

                                                           
8  IPCC 关于“清查和报告由人类直接引起的森林退化和其它植被类型遭到破坏造成的排放情况的定义和方法选

择”的报告，谈到了可能存在的与不平衡的核算有关的问题，这种不平衡的核算是由有选择地包括森林管理和

植被重建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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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表 4.1.1 
    《京都议定书》所述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的概况和 

相关联的核算规则 

活动 纯净核算
9 基线方案 最高增量限额

10 

第三条第 3 款（造林、再造林、毁林） 否 否 否 

第三条第 4 款 （森林管理） 否 否 是 

第三条第 4 款（其它所有） 是 否 否 

第六条 否 是 对森林管理是 

第十二条（清洁发展机制） 否 是 是 

 

4.1.2 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下的土地面积的一般分类规则 

第二章（土地面积一致性表述的基础）描述了估计和表述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相关联的土地面

积的方法。这是第四章中的对为京都报告确定所有相关土地和避免土地重复计算的优良做法指南的基础。以下做法为

一种“优良做法”：在承诺期的每一年遵照图 4.1.1中的决策树： 

• 区分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造林、再造林、毁林、森林管理、农田管理、放牧地管理和植被重建活动

以及去除它们之间潜在的重叠和缺口； 

• 在任何特定的时间点上（即在 2008－2012 年承诺期中的每一年）将土地归入一项单一的活动。要求这样

做是因为有可能发生能导致隶属于第三条第 3 款和/或第 4 款的土地单位/土地重复计算的土地利用变化。

在本节最后方框 4.1.1 中的例子提供了如何处理土地利用中的不时变化的额外指导。 

图 4.1.1 中的决策树是以《马拉喀什协议》（MA）的定义为基础的，它为应该报告土地情况的承诺期中特定的 X

年确定了一项单一的活动。决策树承认，特定的一片土地可随时在不同的活动项下报告，但这取决于下面解释的某些

条件。为了更新活动的土地分配情况，从而考虑可能发生的土地利用方面的变化，在承诺期内应每年应用决策树。这

可以通过每年对土地的追踪或通过内插法来实现。  

图 4.1.1 的决策树有两个主要分支。如果一个土地单位自 1990 年以来属于造林、再造林或毁林活动，另外，如果缔

约方选择了第三条第 4 款所述的一项或多项活动，则应该回答右边分支的问题，以确定土地是否已经列入第三条第 4 款

下所选活动范围（次级分类）。要求这样做是为了满足《马拉喀什协议》的报告需要 11和证明不存在任何重复计算（如

果不应用充分列举，重复计算就可能发生）。用于确定土地或土地单位是否属于具体活动的更详细的决策树将在 4.2.5

至 4.2.10节中介绍。 

                                                           
9   纯净核算是指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9-60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

林业）附件第 9 段的规定。 
10 见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60-61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

第 10-12 和 14 段。 
11   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3 第 22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第七条）附件第 6(b)段(i2)中：  

6．提供关于根据第三条第 3款开展的活动和可能根据第三条第 4款选定的活动的信息，应包括：[……] 

(b) 包含下列各项的土地边界的地理位置： 

(1) 第三条第 3款所指活动的土地单位； 

(2) 第－/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8 段规定，包含在第三条第 4 款

所指选定活动范围内的、第三条第 3款所指活动的土地单位； 以及 

(3) 第三条第 4款所指选定活动范围内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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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根据《京都议定书》产生的补充方法和优良做法指南 

图 4.1.1   承诺期(2008, 2009, …, 2012 年)内 X 年的第三条第 3 款下的土地单位(ARD)或第三条第 4

款下的土地(FM, CM, GM 和 RV)分类决策树 

 

的

的  

单

否 

是 

否 

是

 

 

在 X 
年土地单位是 

否在 FM、CM、 
GM 或 RV 活动 

范围内 

作为 AR 或 D 活动范围内

的土地单位分类，附 X 年

FM、CM、GM 或 RV 活
动范围内的次级分类 

 
保留承诺期上一年的 
分类，包括次级分类 

 
 1989 年 12 月 

31 日以来森林是否在本土地 
或土地单位上出现过? 

 
承诺期内 

任何一年的土地 
是否在 FM、CM、GM 或 

 RV 活动范围内?  
(注 3)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保留承诺期上一年的

分类 

 

 

在 X 年， 
土地是否在 FM、 
CM、GM 或 RV 

活动范围内 

无第三条第 3 款或

第 4 款下的 X 年土

地报告 

 
承诺期内 

任何一年的土地单位 
是否在 FM、CM、GM 或 RV 和

范围内?  
(注 3) 

 

作为 X 年在 
FM、CM、GM 
或 RV 活动范围

内的土地 
分类 

作为在 AR
或 D 活动范

围内的土地

位分类

 贵国选择的 
是 FM、CM、GM 或 

RV 吗? 

 贵国选择的是 FM、CM、 
GM 或 RV 吗? 

是  
土地单位 

在开始转变前至少有 
50 年未造林？  

(注 2) 
 

作为 R 活动范围内

土地单位分类

作为 A 活动范围内

的土地单位分类 否 

 
  1989 年 12 月 

31 日以来土地单位是否在 AR 活

动范围内?  

 
 1989 年 

12 月 31 日以来土地单位 
是否在 D 活动范围内? 

(注 1) 

是 

作为 D 活动范围内

土地单位分类 

 

 

 

 

 

 

 

 

 

 

 

 

 

 

 

 

 

 

 
注 1：不论以前是否在 AR 活动范围内。 
注 2：A 和 R 之间的区别往往并不重要，特别是如果应用同一种方法的话。但是有些时候它们在土壤及 落叶层碳储量

变化的比率和走向方面可能是有区别的。 
注 3：这种测试仅应用于贵国选定的那些活动。 

 

图中使用的缩写：  

AR 造林 /再造林 D 毁林 FM 森林管理 

CM 农田管理 GM 放牧地管理 RV 植被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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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的分支是用于根据第三条第 4 款报告的土地的，它需要由选择第三条第 4 款所述的一项或多项活动的缔约

方加以核查。这是了解土地是否属于第三条第 4 款所指活动和确定最近在土地上运用第三条第 4 款下的哪一项活动

（如果选定的话）所必要的。如果在整个时间过程中，一片土地列入第三条第 4 款下的一种以上的活动范围，那么

将这片土地仅列在第三条第 4 款的一个类别下，则为一种“优良做法”。因此，对于各国来说，以下做法是一种

“优良做法”：在森林管理、农田管理、放牧地管理和植被重建活动中建立等级，以及（在《马拉喀什协议》的定

义范围内）建立将土地归入单一类别的标准（见 4.1.1“概述”，步骤 1.3）。例如，如果农业和林业是在同一片土

地上，该土地则可归在森林管理项下和农田管理或放牧地管理项下。根据具体的事先确定的规则而不是按个案来归

类土地是一种“优良做法”。《马拉喀什协议》中的定义意味着：  

• 森林管理只能发生在符合森林定义的土地上； 

• 植被重建只能发生在土地仍是林地期间，既不是在土地用途转变之前，也不是在转变之后（否

则它属于造林、再造林或森林管理）；以及  

• 放牧地管理和农田管理可发生在森林或非森林土地上，但实际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在非森林土地上。在放

牧地管理或农田管理范围内的任何林地可以归入毁林活动范围内。  

关于森林管理与农田管理/放牧地管理之间的关系，各国可有两种选择：1) 解释森林管理的定义，包括也发生农

田和放牧地管理的森林，致使将所有经营林包括在内，这是一种“优良做法”。这样一来，所有在放牧地管理或农

田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必然会成为非森林；2) 另外，使用事先定义的标准而不是森林/非森林来确定一个土地面积是否

在森林管理或放牧地管理/农田管理范围内，也不失为一种“优良做法”。在那种情况下，可以将某些林地列在农田

管理或放牧地管理范围内。 

尤其应该注意避免在可能归在农田管理、放牧地管理范围内或从潜在的角度讲可能归在森林管理（如果选择的

话）范围内的植被重建（如果选择的话）的土地之间出现重叠或缺口。 

另外，应该注意的是：  

• 图 4.1.1 中的决策树不足以确定归入每一活动范围内的所有土地。为报告这些土地，遵照在本章 4.2.2 节和

关于土地识别的专门与活动有关的章节（4.2.5.1 / 4.2.6.1 / 4.2.7.1 / 4.2.8.1 / 4.2.9.1 和 4.2.10.1）中的“土地

识别”项下提供的方法指导行事，是一种“优良做法”。  

• 对于第一承诺期，第三条第 3 款适用于在 1990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之间任何时候列入造林、

再造林或毁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  

• 对于承诺期的报告，第三条第 4 款适用于承诺期间在所指森林管理、农田管理和放牧地管理活动范围内

的土地 12，13。第三条第 4 款还适用于属于在 1990 年 1 月 1 日之后直接由人类引起的活动导致的植被重建

的土地。14  

                                                           
12 反之，对于基准年的报告，第三条第 4 款适用于属于基准年所指农田管理、放牧地管理或植被重建活动的土

地。 
13 理由是，如果土地列在 1990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之间的第三条第 4 款所指活动范围内，但不再在

2008-2012 年中，它不能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进行核算。在承诺期内对这片土地的碳的报告会变得十分复

杂，因为这片土地列在不同的土地利用范围内。由于毁林而不再列入森林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当然应按照第三条

第 3 款的规定进行报告。 
14 正如上述步骤 1.2 中所说的，将第三条第 4 款活动的定义应用于一国的国情应为一种“优良做法”。这样做时可

能存在个别做法会导致报告该土地情况的第三条第 4 款活动（狭义活动）。这可能适用于植被重建，还可能适

用森林管理，并要求报告 1990 年以来在该活动范围内的所有土地（就 AR 和 D 而言）。另一方面，将存在仅对

土地进行分类（而无具体做法）足以满足报告土地的需要的第三条第 4 款活动（广义活动）。对农田管理和放

牧地管理这很有可能——也是因为，不管怎么说那些做法很可能以年为基础发生。这里，报告列入承诺期报告

年活动范围的土地就足够了。 

IPCC 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的优良做法指南 4.15



第四章： 根据《京都议定书》产生的补充方法和优良做法指南 

• 一旦土地按照第三条第 3 款或第 4 款的规定报告，那么这片土地上所有人为的温室气体源排放量和汇清除

量，在第一承诺期和以后的及相邻的承诺期都必须报告，15 除了缔约方选择不报告已经表明它不是 4.2.3.1

节中解释的一种来源的库。就是说，列入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活动报告中的土地总面积始终不得减少。 

• 如果某些活动发生在承诺期内，可以在承诺期内，在第三条第 3 款和/或第 4 款下的不同活动项下随时报

告土地单位或土地。然而，对于每一年，则只能在单一活动项下报告。 

• 为了避免在承诺期内报告一种以上活动范围内的土地或土地单位，应该运用以下方法：  

(1) 本在第三条第 3 款下活动范围内的、可能另外列入第三条第 4 款下活动范围的土地的土地单位（见

脚注 11 中的(2)），必须作为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下的土地分开进行报告（称为 AR 土地或 D 土

地，决策树中有次级分类）。决策树意味着造林、再造林和毁林优先于用于土地分类和报告目的的

其它活动，不仅是在特定的年份，而且对于 1990 年至 2012 年间的整个时期都是这样。16  

(2) 对于属于第三条第 4 款所述的多种活动的土地，一种“优良做法”是应用在第三条第 4 款活动中建

立等级的国家标准（在《马拉喀什协议》中未涉及第三条第 4 款活动中的任何优先问题，见上述步

骤 1.3）。 

• 土地利用变化范围内的土地在以下情况中可在各个类别中变动：  

− 经过造林/再造林的土地，以后遭到了砍伐，则这片土地应重新列为毁林土地（4.2.4.3.2 节描述了对

1990 年以来在造林和再造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的具体规定）。 

− 第三条第 4 款下的一项选定活动范围内的土地转变为第三条第 4 款下的另一项选定活动范围内的土

地，必须据此重新加以分类。  

− 第三条第 4 款下的一项选定活动范围内的土地转变为第三条第 3 款下的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则必须

按后者报告。  

• 另一方面，以下的转变是不可能的。请注意这样一点，即这些限制适用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报告

（但是，当然不影响一个国家当前用于土地的管理）：  

− 土地所列范围不能从第三条第 4 款下选定活动范围转变为第三条第 4 款下的另一项活动范围。  

− 土地不能不按照第三条第 3 款的规定进行报告。  

− 在第一承诺期，毁林土地不能变成造林/再造林土地。就是说，如果森林是 1990 年后在毁林土地上

建起来的，那么碳清除量不能作为第一承诺期内的再造林活动来报告，因为在《马拉喀什协议》商

定的再造林的定义中有着时间限制，那样做是为了不将再造林记在 1990 年还是林地的土地上。17然

而，由于需要不断全面报告列入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活动范围的土地，那么，在承诺期的后期，

在毁林土地上任何碳储量的增加将在毁林类下报告。  

• 如果森林管理和农田或放牧地系统的活动是在同一土地面积上进行的，那么它们之间的界限就很难界定。

图 4.1.1 的决策树表明，在 1990 年后种植符合森林标准的属于防护林带的树木或果园，将在造林和再造林类

别下报告，即使它们发生在主要是用于农业的土地上。然而，对于在 1990 年已经存在的防护林带或果园，

决策树意味着国家可优先考虑像农田管理或放牧地管理或者森林管理这样的第三条第 4 款的报告类别——只

要土地符合所选类别的定义，并且优先顺序与在一开始建立的第三条第 4 款下的活动的等级相一致。例如，

                                                           
15   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61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19

段。 
16   在上述脚注 11 的 b (2)项中列举的《马拉喀什协议》文本中涉及到了这一点。 
17   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8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1(c)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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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防护林带或农场的林地似乎不是这样一种森林管理的一部分，并且与农田或放牧地系统有着明显联系，

那么一国建立的等级体系可能会决定这个应按农田管理或放牧地管理报告。  

总之，这意味着第三条第 3 款下的面积（造林土地、再造林土地和毁林土地）将由 1990 年 1 月 1 日的零公顷增

加到 2012 年的某一个值。在任何特定的时间点上，造林、再造林或毁林这三个类别应该包含 1990 年以后造林、再

造林或毁林土地的所有面积。第三条第 3 款下的面积（毁林）在承诺期内将保持不变，或规模有所扩大。造林和再

造林这两类中的土地面积一般将有所增加，但如果造林和再造林的土地列在毁林活动范围内的话，它们也可能下

降。  

由于存在种种土地利用方面的变化，森林管理、农田管理、放牧地管理和植被重建这些类别中的土地数量有可

能出现波动。就报告而言，那些面积保持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因为，例如：  

• 造林、再造林和毁林范围内的土地面积允许增加； 

• 放牧地可变成农田，反之亦然； 

• 植被重建土地可转变成农田或放牧地，反之亦然； 

• 森林管理范围内的土地面积可能增加，例如，因为国家将道路基础设施扩大到了以前的非经营土地。  

方框 4.1.1 提供了几个例子，这些例子概述了《马拉喀什协议》和适用于《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下的活动的考虑。第四章前面几节仅提供了《马拉喀什协议》的概况。对于方框 4.1.1 例子后面的一些理由的更

详细解释，读者可参阅第四章的剩余各节。 

方框 4.1.1  

始终将土地单位列入第三条第 3 款下的活动范围和将土地列入第三条第 4 款下的活动范围的例子 

以下例子旨在从概念上显示怎样在《京都议定书》下的不同清单年中对土地利用的各种转变进行

分类。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土地利用的转变可直接按年进行测量。请注意，在以下例子中仅论述农田和放

牧地的碳储量变化。此类土地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则在《IPCC 指南》的“农业”部门项下报

告（参考手册 4.5.2 节），不管缔约方选择第三条第 4 款下的哪一项活动。  

例 1：森林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在 1995 年被砍伐，随后转变为农田。 

2008-2012 年：这片土地上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情况在毁林项下报告。须使

用用于以前是森林的农田的方法（3.3.2 节）。  

这片土地上的碳储量情况将不在农田管理项下报告，即使选择了农田管理，因为毁林优先于农田

管理。因此，图 4.1.1 中的决策树将这片土地归入毁林活动范围，而农田管理作为次级分类。 

如果重新在这片土地上植树，比如说在 2011 年，则它仍归入毁林类，因为不容许将再造林算在

1990 年曾为森林的土地上。然而，用于估计碳储量变化的方法，将是用于估计再造林的方法。  

例 2：森林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在 2010 年 1 月 1 日被砍伐，随后转变为农田。 

2008-2009 年: 2008 和 2009 年这片土地上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情况在森林管

理项下报告（如果选定了森林管理，则不能全部按《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报告，仅作为《气候公约》中

的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正常年度清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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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4.1.1 （续） 

始终将土地单位列入第三条第 3 款下的活动范围和将土地列入第三条第 4 款下的活动范围的例子 

2010-2012 年：2010-2012 年中这片土地上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情况将在毁

林项下报告。应该使用用于以前是森林的农田的方法（3.3.2 节）。由毁林直接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温室

气体排放量情况应该在毁林类下报告。由农业活动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情况应该按照

《IPCC 指南》在国家清单的“农业”部门类别中报告。应避免重复计算。这片土地上的碳储量变化将

不在管理项下报告，即使选定了农田管理，因为毁林优先于农田管理。因此，图 4.1.1 中的决策树将这

片土地归入毁林范围，而农田作为次级分类。 

例 3：在 2010 年农田转变为放牧地。  

2008-2009 年：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农田管理项下报告（如果选定了农田管

理，则不能全部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报告，仅作为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年度清单的一部分）。 

2010-2012 年：如果选定了放牧地管理，这片土地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情况

将在放牧地管理项下报告（3.4.2 和 4.2.9 节）。如果不选定放牧地管理，对于那些年份，这片土地上的

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情况仍需在农田管理项下报告（如果选定了农田管理），因为

一旦土地进入《京都议定书》报告系统，就要求不断报告今后的储存量变化情况。 

例 4：2005 年放牧地转变为定居地。  

2008-2012 年：这片土地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情况不按《京都议定书》的规

定报告，因为它不在承诺期选定的活动范围内。 

例 5：2010 年放牧地转变为定居地。 

这片土地在承诺期的整个 5 年中需要作为属于放牧地管理（如果选定的话）的土地报告（因为它至

少在承诺期的一年中属于放牧地管理）。2010 年前，需要使用放牧地方法，而在 2010 年开始需要使用

转变为定居地的方法。 

例 6： 2010 年在森林管理范围内的土地转变为定居地。 

2008-2009 年：这片土地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情况在森林管理项下报告（如

果选定森林管理，则不能全部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报告，仅按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正常清单中的

经营林报告）。  

2010-2012 年：土地作为“毁林土地”报告，使用第三章 3.6 节的用于土地转变为定居地的方法。 

例 6 显示，在承诺期从选定的土地利用转变来的土地应继续报告。这不适用于例 4，因为之前不会产

生任何清除单位。  

例 7：1995 年在森林管理范围内的土地转变为定居地
18 。 

2008-2012 年：碳储量变化在第三条第 3 款的毁林项下报告。  

例 8：2005 年其它土地转变为放牧地（并作为植被重建报告）。  

在承诺期的每一年，这片土地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情况在植被重建（如果

选定的话）项下报告。 

                                                           
18   按照定义，它列在非森林范围内，见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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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清单与第六条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

和林业项目之间的关系 

由第六条项目造成的排放量或清除量将是《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报告制度下的东道国年度清单的一部

分。估计测量、监测和报告由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方法将在

4.3 节（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中论述。 

在估计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时，可以使用报告这些土地上的第六条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的信息或符合这些项目的标准的信息（反之则不行）。对于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的估计

存在着两种选择，它们都被认为是“优良做法”：  

选择 1：实行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的评估，不考虑针对第六条项目报告的信息（它们按照 4.3 节分开报告）。

这假定，一个设计得当的国家系统也将自动包括第六条项目的结果。在其它排放领域也采取这一方法。例如，在国

家排放量清单中不单个考虑减少矿物燃料排放量的第六条项目，但由于项目对国家矿物燃料统计的影响，将隐含这

一项目。  

选择 2：将项目一级的所有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视为用于第三条第 3 款和/或第

4 款估计和报告的主要数据源，比如说通过将项目作为单独的层。任何不是项目的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下的活

动，需要分开监测。在这种情况下，监测的设计必须确保项目从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下的剩余土地中明确排除，

避免重复计算。 

在项目与国家（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核算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是，项目有一个基线方案（即只核算由项目

产生的额外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而造林、再造林、毁林、森林管理、农田管理、放牧地

管理和植被重建则没有基线方案。因此，当使用项目级的信息来进行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规定的报告时，必须考

虑与项目相关联的总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而不仅是与基线方案有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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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估计、测量、监测和报告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的方法 

4.2 节论述涉及到《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所有可能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的

一般方法问题（关于在《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报告中的各土地利用类别之间的关系的 4.2.1 节，关于土地

面积的 4.2.2 节，关于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4.2.3 节和关于其它一般方法问题的 4.2.4 节）。随

后是监测造林和再造林（一起处理）、毁林、森林管理、农田管理、放牧地管理和植被重建（4.2.5 – 4.2.10 节）及

项目（4.3 节）的具体方法。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活动，读者既应参考一般问题，也应参考具体问题。 

 

4.2.1 《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各

土地利用类别之间的关系  

本节概述如何将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活动与第二章中采用的并在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领域的优

良做法指南）中为报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述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目的详细阐述并使用的土地

利用类别联系在一起。  

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土地利用系统分为：  

(1) 林地（经营林地和非经营林地）（3.2 节） 

(2) 农田（3.3 节） 

(3) 草地（经营草地和非经营草地）（3.4 节） 

(4) 湿地（3.5 节和附录 3a.3） 

(5) 定居地（3.6 节和附录 3a.4） 

(6) 其它土地（3.7 节） 

在 2.2 节中描述的土地利用基本类别(1) 至 (6)与《京都议定书》和《马拉喀什协议》的活动之间相关联（表

4.2.1）。属于《京都议定书》活动范围的土地应确定为这 6 个主要类型中的一个的子类。  

使用类别(1) 至 (6)作为估计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活动影响的基础，有助于满足“优良做法”的要求，将同用

于编制《公约》所述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温室气体清单的国家土地分类保持一致。例如：林地可分成：a) 第三条

第 3 款下的林地；b) 第三条第 4 款下的林地；c) 其它经营林地（如果“经营林”的定义不同于“森林管理范围内的

土地”的定义，则属于这种情况）；d) 非经营林地。有关“经营林”和“森林管理”之间的关系，详细情况请见

4.2.7 节图 4.2.7。  

在第四章随后各节中描述的方法中有许多是以出现在本报告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或《IPCC 指南》中的方法为

基础的。与先前描述的情况有相互参考问题，为了保持连续性和明确性，当它们发生关联时，将时在方框中加以说

明。直接参考第三章报告表中的结果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京都议定书》的报告需要作额外的空间分层，它无法

从第三章的报告表中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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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活动与 2.2 节的土地利用基本类别之间的关系 

阅读本表需注意以下几点：例如，如果一片土地最初是农田，后来成了经营林，则这一事件必然构成了造林或再

造林。此类与第三条第 3 款有关的强制性分类用黑体字标出。另一方面，如果土地首先是农田，随后是经营草

地，则这可能构成 GM 或 RV。后面的选择取决于一国对第三条第 4 款活动的选择，同时取决于国情如何适用于

与第三条第 4 款相关的定义。此类与第三条第 4 款有关的取决于选择的分类用正常字体印刷。  

最后 

 

最初 

经营林地 非经营林地 农田 经营草地 非经营草地 湿地 定居地 其它土地

经营林地 FM 或 GM
或 CM 

 D* D*  D* D* D* 

非经营林地 FM  D* D*  D* D* D* 

农田 A/R*  CM, RV GM 或 RV  RV RV  

经营草地 A/R*  CM GM 或 RV  RV RV  

非经营草地 A/R*  CM GM   RV  

湿地 A/R*  CM GM  RV RV  

定居地 A/R*  CM GM 或 RV  RV RV  

其它土地 A/R*  CM, RV GM 或 RV  RV RV  

* 涉及第三条第 3 款的转变应是由人类直接引起的活动导致的结果。  

注释： 

1.    “最初”和“最后”是指土地利用变化之前和之后的类别。A－造林（土地至少已有 50 年未植林）；R－再造林 （土地至

少在 1989 年底时还未植林）；D－毁林；FM－森林管理；CM－农田管理；GM－放牧地管理；RV－植被重建（除了 A 或

R 以外的通过建立植被增加碳储量的活动）。 

2.    如果“最初”分类是为承诺期的某一年做的，则在以后的所有年份土地必须列在同一活动范围内，即使土地利用的变化不

只发生一次。 

3.    所有属于由人类直接引起的 A/R 活动被认为是经营林，因此，非经营林地不可能来自表中的 A/R 活动。同样假定属于由人

类直接引起的 D 活动的所有土地单位属于经营土地。这包括自然 D，其后是给经营土地利用带来的变化。 

 

图 4.2.1 和 4.2.2 从图形上显示了任何一个报告年在《气候公约》国家清单中报告的土地利用类别与《京都议定

书》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土地利用类别之间的关系。外边的矩形代表假设国的界限。上图表示根据第三章拟

定的《气候公约》国家清单报告类别，下图包括带《京都议定书》下的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类别的额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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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在承诺期 X 年假设国的《气候公约》国家清单中的土地分类
19   

 

 

经营林 

 

非经营林 

农田/可耕地/耕地 

 

非经营草地 

 

经营草地 

湿地、定居地、其它土地  

 

 

 

 

 

 

 

 

 

 

 

图 4.2.2   在承诺期 X 年假设国用于《京都议定书》报告的土地分类。该分类与表 4.2.1 中的“最后”状况相对应。 
 

AR* ##           CM             GM                  RV# ##                D** ## 

RV# ##               D** ## 

RV##                   D## 

农田/可耕地/耕地 

未经营草地 

经营草地 

未经营林 

经营林 

湿地、定居地、其它土地  

 

 

 

 

 

 

 

 

 

 

 

注 *  A/R 优先于 FM，因此土地列入 FM 范围，但不在 FM 类中报告。 

 ** D 优先于农田/草地类。 

 #  土地只能计算在 植被重建或农田/草地管理中（由国家根据等级选择） 

##  对于 A/R、D 和 RV，土地单位在土地利用的转变发生后显示。因此，在图中，A/R 属于森林土地， RV 和 D 属于非

森林土地。 

 A/R： 造林 /再造林；D ：毁林 ；FM ：森林管理； CM ：农田管理；  

GM ：放牧地管理； RV ：植被重建  

与图 4.2.2 相关的某些进一步观察：  

• 虚线包含的面积为属于第三条第 4 款所述额外活动的面积，即森林管理、农田管理和放牧地管理活动的

面积。  

                                                           
19  非经营林和非经营草地在《气候公约》的清单中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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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拉喀什协议》定义的森林与森林的物理特性有关。在森林管理范围内的面积随后被定为对其实施特

定管理做法的面积，它与第三条第 4 款和《马拉喀什协议》是一致的。森林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可根据

《IPCC 指南》包括所有经营林。然而，这种情况并不总是适用，因为：(1) 与《气候公约》的报告相反，

各国可使用不同的阈值来定义《京都议定书》的森林；(2) 第三条第 4 款和《马拉喀什协议》要求活动发

生在 1990 年以后；(3) 《马拉喀什协议》对森林管理的定义20包含对管理工作的额外标准。有关这种可能

存在的定义差别的进一步论述请见图 4.2.8 及 4.2.7.2 节（确定森林管理范围内的土地的方法选择）中相应

的文字。 一直属于非经营的非经营林既不列入《气候公约》的报告中，也不列入《京都议定书》的报告

中。 

• 对于京都报告，在《马拉喀什协议》中描述的列在农田管理范围内的土地与《气候公约》报告中的农田/

可耕地/耕地是完全相同的。 

• 放牧地管理通常发生在被列为《气候公约》清单中的草地的土地上。然而，在经营林中也可能有放牧地

管理活动，所以并不是所有草地必然都是放牧地。非经营草地将从《气候公约》报告和《京都议定书》

报告中排除。  

• 经造林和再造林(A/R)的土地始终属于经营林。另外，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只应按照

第三条第 3 款的规定报告。  

• 被毁林的土地通常属于经营土地（因此在非经营草地中不存在任何“D”方框）。一种例外是由水文体系

的改变形成的湿地，例如通过道路建设。  

4.2.2 面积确认、分层和报告的一般方法 

4.2.2.1 报告要求  

《马拉喀什协议》指出，属于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活动的土地面积必须是可确认的21，可充分报告的22，在将

来能跟踪的23 。4.2.2.2 节论述了两种能应用于所有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活动的土地报告方式 。4.2.2.3 节论述了这

                                                           
20   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8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1

（f）段：“森林管理”是一套管理和使用森林土地的做法，目的在于以可持续的方式发挥森林应有的生态（包

括生物多样性）、经济和社会功能。 
21  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61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20

段：第五条第 1 款所述的国家清单体系应确保属于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活动的土地易于识别，附件一所列各缔约方应在它们根据第七条提出的国家清单中提供有关这些土地的信息。

这些信息应根据第八条加以审评。 
22  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3 第 22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第七条）附件第 6 段： 

提供关于根据第三条第 3款开展的活动和可能根据第三条第 4款选定的活动的信息，应包括：[……] 

(b) 包含下列各项的土地边界的地理位置： 

(1) 第三条第 4款所指活动的土地单位； 

(2) 第-/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8 段规定，包含在第三条第 4 款

所指选定活动范围内的、第三条第 3款所指活动的土地单位；以及 

(3) 第三条第 4款所指选定活动范围内的土地。[……] 

(c) 用于决定造林、再造林和毁林核算面积的空间评估单位。 

IPCC 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的优良做法指南 4.23 



第四章： 根据《京都议定书》产生的补充方法和优良做法指南 

些报告方式怎样能利用第二章中介绍的三种方法。4.2.2.4 节提供了用于选择两种报告方式中的一种的决策树，而

4.2.2.5 节进一步详细论述了怎样能确认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指土地，使两种报告方式中任何一种的要求都能得

到满足。  

4.2.2.2 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活动范围内土地的报告方式  

为满足《马拉喀什协议》的报告要求，需报告的有关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活动的一般情况，必须包括包

含造林和再造林、毁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和森林管理、农田管理、放牧地管理和植被重建活动范围内的土地面

积的地理界限。要做到这一点，缔约方可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一种（图 4.2.3）：  

报告方式一 通过使用法律、行政或生态系统界限要求划定包括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指活动范围内的多种土

地单位。这种分层是以抽样技术、行政数据或由遥感技术产生的图像格网为基础的。所确认的地理界限必须假以地

理参照。  

报告方式二 以第三条第 3 款所指活动范围内的所有土地单位和第三条第 4 款所指活动范围内的所有土地在空间

上清晰的和全面的地理确认为基础。  

为实行报告方式一，一种“优良做法”是将整个国家分成若干层，同时对这些土地面积的地理界限加以界定并

报告。国家分层的标准可包括在统计方面对抽样密度或抽样方法的考虑，对土地利用变化方面的活动（第三条第 3

款）和所选活动（第三条第 4 款）的类型和数量的考虑，以及生态或行政方面的考虑。在每一个由此产生的地理界

限内，第三条第 3 款所指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和第三条第 4 款所指活动范围内的任何活动（如果选择的话）的土

地，则必须按照 4.2.2.3 节中的指导采用在第二章中描述的方法以及 4.2.2.5 节（一般方法）和 4.2.5 至 4.2.10 节（专

门与活动有关的方法）中的方法加以量化。 

为实行报告方式二，缔约方应该确定并报告以绘制国家界限内所有面积的全图为基础的所有土地和所有土地单

位的空间位置。这在第二章中作为方法三的全域绘图版加以了描述（2.3.2.3 节）。这种报告方式独一无二地确定土

地和土地单位，使得活动能在无重复计算的风险下加以报告。要想充分实行这种报告方式，就需要大规模地收集数

据和分析数据并准备概括的统计资料，以确保报告是透明的，而且还是简明扼要的。  

图 4.2.3   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活动范围内的土地的两种报告方式  

 

报告方式一  
地理界限包含多种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或
土地 

报告方式二
地理界限包含单一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或
土地 

界限 

X 国家

∑公顷总数 
其中 

x 公顷 AR 
y公顷 D 
z 公顷 FM 
等 

A：造林    FM：森林管理 
R：再造林   CM：农田管理 
D：毁林    GM：放牧地管理 
        RV：植被重建 
而面积显示其它土地或其它土地利用 

                                                                                                                                                                                     
界限 

23 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61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19
段：一旦土地按照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加以解释，该土地上的所有温室气体人为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在以后

连续的承诺期内都必须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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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使用哪种报告方式，只要土地是作为《马拉喀什协议》明确规定的活动范围内的土地报告的，它就应该在

第一承诺期和以后的承诺期中都是可以跟踪的。因此，如果缔约方选择了报告方式一，记录确定样本位置所需的信

息及样本中确定的土地单位或土地，并将同样的样本位置用于今后的监测，这就是一种“优良做法”。这将确保从

1990 年开始到承诺期结束对抽样点包括的土地状况（报告方式一）的变化或在整个国家的变化（报告方式二）都能

进行跟踪。  

通过国家分层产生的地理界限应该使用 4.2.4.3.1 节（报告）中描述的印刷地图或数字地图报告。 

4.2.2.3 第二章中的方法与第四章中的报告方式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土地面积一致表述的基础）描述了表述土地面积的三种方法。本章中给出的并得到第二章中描述的方

法支持的两种报告方式，符合在《马拉喀什协议》中详细阐述的《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对报告的详

细要求。本节将论述第二章的三种方法中哪一种适合于确定第三条第 3 款所述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或第三条第 4

款所述活动范围内的土地，表 4.2.2 概括了本节的情况。应该注意的是，在没有补充信息的情况下，甚至第二章中

概述的数据最密集的方法三，也只有在跟踪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分辨率与一国选择来定义森林的规模参数（即 0.05

公顷至一公顷的多边形或 20 至 100 米的格网）一致的情况下，才能满足《马拉喀什协议》的要求（见 4.1.1 节中的

步骤 1.1）。使用比如一平方公里（100 公顷）象素分辨率来绘制土地覆盖层和土地利用图，将满足不了议定书的要

求，还需要提供补充信息。 

4.2.2.3.1 方法一  

第二章中的方法一提供的信息在空间上是不清晰的，它仅报告不同土地利用类别中的净面积变化。所以，这一

方法满足不了《马拉喀什协议》对确定土地的要求。国家清单数据库往往靠详细的能以比如说抽样方法为基础的空

间清单来编制，这些抽样方法涉及到一个格网或抽样点系统。在属于这种情况的国家，可以重新编制由国家分层产

生的地理界限的详细清单信息，以满足《马拉喀什协议》对报告的要求。这意味着，如果作为重新编制清单信息的

一种结果能获得具有所要求的空间分辨率的额外空间数据，以及如果对土地利用总的转变情况（而不是土地利用类

别的净变化）进行量化，方法一只能应用于报告方式一。  

4.2.2.3.2 方法  二  

方法二集中用在土地利用的转变上。尽管它能提供土地利用变化方面的有用信息，特别是第三条第 3 款下的造

林、再造林和毁林信息，但是它在空间上是不清晰的。所以，具有所需空间分辨率的额外空间信息对满足《马拉喀

什协议》的报告要求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即使能获得额外空间数据，这种方法也只能用于确定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或土地。至于方法一，如果可以从重新编制清单信息中获得具有所需空间分辨率的

额外空间数据，将方法二应用于报告方式二或许是可以的。 

4.2.2.3.3 方法三  

方法三明确地跟踪基于样本方法的土地，一个由国家分层产生的地理界限内的格网系统或多边形系统。这种方

法适用于上述报告方式一和方式二，只要其分辨率高到足以表述缔约方按照《马拉喀什协议》定义的最低限度的森

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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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第二章中的方法与第四章中的报告方式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中的方法 报告方式一（广泛的面积确认） 报告方式二（全面的确认） 

方法一 
只能在可通过重新编制清单获得额外空间信息的情

况下使用。 
不适用 

方法二 
只能在可通过重新编制清单获得额外空间信息的情

况下使用。 
不适用 

方法三 
优良做法 

如果分辨率高到足以表述最低限度的森林面积的

话。它涉及到所报告的地理界限内的综合数据。

优良做法 
如果分辨率高到足以表述最低限

度的森林面积的话。 

4.2.2.4 报告方式的选择  

使用图 4.2.4 中的决策树选择合适的报告方式，这是一种“优良做法”。根据自身的国情，缔约方或许可能将

两种报告方式结合在一起使用。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将国家分层，随后使用报告方式一对土地单位和土地的面积加

以量化并予以报告，可以说是一种“优良做法”。在那些有可能在空间上全面确定土地和土地单位的地理界限内，

则可以应用报告方式二。 

图 4.2.4   用于选择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活动范围内的土地的报告方式 

 

 贵国是否使用 
方法三作《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国别报告？  

是

否

通过重新编制详细的清单数据库 
获得额外的空间信息 

 

 

可否获得 
包含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 

所述土地单位或土地的界限的 
空间信息? 

 

 可否获得 
小规模的第三条第 3 款和

第 4 款所述土地或土地单位

的空间信息? 

 

获得界限的 
空间信息 

否 否

是 是

使用报告方式二 
使用报告方式一 

当使用方式一时，对所有活动使用同样的地理界限通常是一种“优良做法”。这将会大大方便确定、量化和报

告土地利用的变化。然而，一国的国情可能会证明对不同活动的地理界限作不同的选择是正确的。例如，选择不同

的地理界限可能会导致减少某一界限内一种活动的估值方差。当缔约方使用一套以上的地理界限（即使用一种以上

的分层系统）时，从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活动范围内的一个类别转向另一个类别的土地或土地单位，必须恰

当地归入正确的地理界限。这必然要求给使用中的每一分层系统按比例分配土地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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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5 总体上如何确定土地（土地单位）  

4.2.2.5.1 森林及造林、再造林或毁林活动的空间布局  

《马拉喀什协议》明确规定了这样一条：作为《京都议定书》报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京都议定书》附件一

所列各缔约方必须选择森林定义内具有国家特点的参数。完成此项工作可能的最后日期是 2006 年 12 月 31 日，或在

《京都议定书》对缔约方生效后一年，以时间在后者为准24。这要求选择以下三种参数的值：能构成森林的最低限

度的土地面积，范围在 0.05 至 1 公顷之间，树冠覆盖率参数（10%-30%）和树高参数（2-5 米）。构成森林的最低

限度土地面积的参数还明确规定了出现造林/再造林或毁林活动的最低限度面积。这样，一个选择约 0.5 公顷作为林

地最低限度面积的国家，也必须确定发生在 0.5 公顷或以上的土地上的所有毁林活动。确定发生土地利用变化（如

毁林等）的土地单位，需要查明森林覆盖面由国家的森林阈值以上降到阈值以下的情况，同时还有土地利用的变化

情况。 

《马拉喀什协议》没有明确规定森林或出现造林、再造林或毁林活动的那些面积的形状。符合《马拉喀什协

议》明确规定范围的方形土地每边应为 22.36 米（0.05 公顷）至 100 米（1 公顷）。但是宽 10 米长 1000 米的长方形

同宽 5 米长 2000 米的长方形一样，面积都是一公顷。因此，超过这些尺寸的防护林带或其它任何林带可以视为森

林。但是，如果此类“线性森林”列入了一国的森林定义内，则也将被“线性毁林活动”（诸如道路、输电线专用

地或管线走廊等）毁光了树木的任何面积视为非森林，这也是一种“优良做法”。如果此类走廊是 1990 年以后由

砍树形成的，则它们应作为第三条第 3 款下的毁林对待。  

例如，如果一国选择一公顷作为森林及造林、再造林或毁林活动的最低限度面积，并进一步规定这些面积应为

方形，则由穿越林冠郁闭率为 100%的森林的宽 20 米的走廊，将把林冠郁闭率减少到 80% 。这要高于缔约方可能选

择的林冠郁闭率范围（10%-30%）。因此，剩余面积被定义为森林，甚至当穿越森林的这一走廊是在 1990 年建立

的，它也不成其为毁林活动。如果这“仅”20 米宽的走廊是一个长走廊的一部分，它延伸了许多公里，诸如输电线

专用地或管线走廊等，那么走廊的总面积就大大超过了一公顷。因此，适用于规定发生造林、再造林或毁林活动的

森林形状和面积形状的定义标准，对按第三条第 3 款报告的土地数量会产生很大影响。 

因此，对于各国来说，在有关选择森林定义的报告中说明用于确定森林和发生造林、再造林或毁林活动的面积

的定义标准，确是一种“优良做法”。一致地应用这些标准来确定 1990 年以来发生的毁林和造林或再造林事件，

也是一种“优良做法”。比如说，这些标准可简单地界定为对于发生造林、再造林或毁林事件的森林和面积来说将

被接受的最低宽度。那么，可将宽度与所选择的能构成森林的最低面积的参数结合在一起，从中得出该面积的最低

长度。例如，如果规模定为一公顷，最低宽度为 20 米，那么要满足一公顷的要求，最低宽度为 20 米的长方形，其

长度至少应有 500 米。 

如果鉴于缔约方选择了森林管理为第三条第 4 款所指活动，碳储量的变化发生在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内

的话，那么范围窄于所选择的最低宽度标准的“线性毁林事件”就有助于说明所报告的碳储量变化。同样，如果鉴

于缔约方选择了各自的第三条第 4 款所指活动，防护林带是在农田管理、放牧地管理或植被重建活动范围内的土地

上，那么范围窄于所选择的最低宽度标准的防护林带也能作为促使碳储量变化的一个因素加以报告。  

                                                           
24 见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61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16 段和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2 第 59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配量核算方法）附件第 8 (b)段，还有

表 4.2.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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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5.2 用于确定土地的数据来源  

前几节概述了报告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活动范围内土地的需要。一国为满足这一需要可获得的数据和信

息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该国的国情。这包括已经建立的土地和森林清单系统和一国为满足报告要求选择执行的额

外措施。 

一般来讲，存在着三种可用来满足信息需要的主要选择： 

• 使用由现有土地利用和森林清单系统提供的信息。 

• 采用一种监测和测量系统。 

• 采用包括核实和审计程序的一种活动报告系统。 

大多数国家现有的土地利用和清单系统可能难以满足《京都议定书》的所有土地报告要求，同时，由于作出进

一步努力的程度不同，额外的信息必须通过监测系统或国内报告系统来获得。一个国家能否选择适当的系统，这将

取决于该国的情况。例如，一国可以作出以下决定：将一种用于确定造林/再造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的活动报告

系统与用于确定毁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的监测系统相结合是十分有效的。 

使用现有清单  

保存详细的森林和其它土地利用清单或收集每年的或定期的空间土地统计资料的国家，或许能利用清单确定

1990 年以来受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指活动影响的土地。然而，这只有当国家清单和数据收集系统满足严格的技

术要求时才有可能。这一系统必须能界定 1990 年的土地利用面积和森林面积，有一个短到足以捕捉 1990 年至 2008

年和 2008 年至 2012 年间土地利用变化活动的最新周期，具有足以确定其面积达到国家选择的最低森林面积规模的

活动的空间分辨率，即一公顷或一公顷以下。另外，“界限”内的抽样点需要假以地理参照并在今后的监测中反复

使用。如果后者不可能办到，例如因为监测程序发生了变化，则一种“优良做法”是建立一些计算程序，使数据在

所用的抽样方案之间进行转换，或者至少有一种方法使人能从先前的抽样方案到后续的抽样方案将数据绘制成图

（请见 4.2.4.1 节“制定一致的时间序列”；4.2.4.1.1 节“重新计算”）。  

一些大国的森林清单往往不记录比如说大小在 3 公顷以下的多边形。然而，对于确定分辨率在 0.05 至一公顷的

造林、再造林或毁林活动的要求，可通过以下方法加以满足：进行额外的统计分析，确定发生在大小不到三公顷的

单位中的造林、再造林或毁林活动范围内的面积。一种可能的方法是使用一种统计抽样方法来确定造林/再造林和毁

林活动在国内的规模大小级分布。随后可应用面积在 0.05 至一公顷之间的造林/再造林和毁林活动的比例和清单中

最小的绘图单位（本例中为三公顷）来估计三公顷分辨率清单上的造林、再造林和毁林活动所涉面积。例如，如果

三公顷分辨率清单显示，在三公顷或以上的单位中造林/再造林活动所涉面积已为 1000 公顷，并且基于样本的造林/

再造林活动的大小级分布显示，造林/再造林活动平均 5%发生在 0.05 至一公顷与三公顷之间的面积上，则 1000 公

顷代表了造林/再造林总面积的 95%（估计总数为 1000x100/95＝1052.6 公顷）。一种“优良做法”是提供文件证明

基于样本的大小级分布的统计正确性及它的地区和时间变化。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增加现有清单信息的方法也会影

响到对碳储量变化的确定：由于那些 5%的面积没有地理上的参照，一旦它们被列在第三条第 3 款或第 4 款下，始

终只有如地区平均数之类的统计方法能用于确定它们的碳储量变化及跟踪它们的结果。  

选择一种基于清单的方法来确定造林/再造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的国家可能会面临这样的挑战，即非森林面

积没有正常列入森林清单。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必须确保它们的清单系统能发现土地利用由非森林向森林的转变，

将森林清单扩大到新开辟的森林面积。有些国家通过遥测以前森林清单未涵盖的土地，或通过维护非林地的清单图

表来监测由非森林转为森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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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监测和测量  

为了满足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的报告要求，各国需要建立和执行用于确定和记录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的变化

的监测系统。这样一种监测系统可将 1989 年 12 月 31 日的有关森林面积和土地利用情况的基础图（或其它空间信息

来源）与以后几年的有关土地利用和森林面积的空间数据结合起来。随后可从空间数据的一个时间序列中推断出土

地利用和森林面积的变化情况。这可能要求采用内插法，例如，在基础图来自于多年来得到的合成卫星图象的情况

下，像因云雾笼罩、感应失败或其它技术原因无法获得在单一的时间点上国家全面的森林覆盖率时往往是这种情

况。 

在许多国家，反复全面（全域）覆盖整个国家以年为基础是不可行的。在实施时空抽样战略时，确保抽样方法

在统计上是完善的、经过充分证明的和透明的并能提供不确定性的估值，则是一种“优良做法”（见 2.4.2 节“抽

样方法”；4.2.4.3 节“不确定性评估”；5.2 节“不确定性的识别和量化”；5.3 节“抽样”）。对国家进行适当的

预分层（将为它制定样本估值）（见 4.1.1 节，“步骤 1.3”）或许能减少不确定性。 

活动的报告  

确定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可通过使用活动报告系统来实现。例如，由于造林事件往往

难以通过遥感来探测，而且往往发生在现有森林清单的面积之外，因此一个国家可能选择通过一个活动报告系统来

确定这些土地。各国可要求负责造林或再造林的那些个人或机构报告他们的活动，而不是试图通过资源调查或监测

系统查明造林活动。如果要求提供有关土地利用的信息，而它又不能随时靠遥感确定，诸如农田管理或放牧地管理

等，那么实行活动报告制度或许是十分奏效的。 

报告系统通常可包括空间数据库，后者能方便汇编相关的活动信息。将活动的位置和面积以及与估计碳储量变

化相关的信息，诸如地点准备方式、种植的树种和当前的以及预期的土地的量增长函数包括在内，不失为一种“优

良做法”。 

对于依赖于建立了内部审计和核实程序的活动报告系统的缔约方来说，确保活动既不高报又不低报是一种“优

良做法”。仅有关于造林活动计划或补贴的行政信息，不可能包括植树成功方面的信息。应用于报告系统的国内审

计和核实程序需要空间清晰的信息，即土地单位的划定或对一国国家地图格网坐标的参照（如 UTM（统一横轴默

卡托））或对属于一活动的土地单位的法律说明。 

有关确定土地的进一步的详细情况将在本章专门论述活动的各节中提供（4.2.5 至 4.2.10 节）。 

4.2.3 估计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般方法问题 

一旦确定了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活动范围内的面积，《马拉喀什协议》明确规定必须对碳储量变化和非

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作出估计。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描述了估计所有需报告的库

（见下面部分）碳储量变化的一般方法。本节提供了适用于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下所有活动的指导意见。对于具

体活动的指导请见 4.2.5 至 4.2.10 节。  

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活动的覆盖，要求使用用于关键类别的较高层级的方法，对所述活动范围内所有土

地的和所有库的所有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和清除量（不论原因，诸如生长、采伐、自然扰

乱、腐烂等）进行估计，可酌情决定将不属于碳的来源的那些库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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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估计特定年份（1990 年、2008 年、2009 年、……或 2012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方法取决于当年

或前几年的土地使用情况，因为类别或土地利用能随时发生变化（见 4.1.2 节）。因此，在第三条第 3 款或第 4 款类

别内的土地单位或土地之间方法可能是不同的25。用于计算与特定年份的土地单位或土地相关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或清除量的方法应该与那一年那块土地上当年的土地利用相一致，必要时可用核算过去的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

的额外方法加以补充。如果当年的土地利用与第三条第 3 款或第 4 款所指活动不一致，如果对报告的要求不是通过

以前几年中的土地利用或土地利用的变化确定的，则土地不全都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报告。  

4.2.3.1 需报告的库  

《IPCC 指南》提供了估计两种主要碳库中碳储量变化的成套方法：生物量和土壤有机碳；它们提到了死有机

质，作为在今后关于编制清单方法的工作中应该加以考虑的方面。《马拉喀什协议》明确规定，5 种库中的碳储量

变化必须报告：地上部生物量、地下部生物量、死木、枯枝落叶层和土壤有机碳（表 3.1.2）。一个库中的下降有可

能被另一库中的增加所抵消，如生物量库在受到扰乱后下降，而死木库可能增加。这样一来，在单一的库中所发生

的变化可能大于库的总和中的净变化。 

一旦针对具体面积估计和报告了单个库的情况，应计算 5 种库中碳储量增加或下降的总和。碳储量的任何净下

降将转为报告表中相等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见 4.2.4.3），而任何净增加将转为报告相等的二氧化碳清除量。碳储量

变化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转换为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清除量，一是用净碳储量变化乘以 44/12（二氧化碳与碳的化学计

量比率），二是转变符号：碳储量的下降（负号）导致向大气的排放（正号），反之亦然。伐木产品中的碳储量情

况没有列入报告，因为它没有被列为《马拉喀什协议》所包含的库。第三章提供了碳库的明确定义（表 3.1.2）。如

果一国的情况要求修改那些定义，则应提供有关这些修改和用于区分碳库的标准的合理依据和文件证明。一种“优

良做法”是提供有关列入报告的单个库的以及 5 个库的碳储量变化总和的此类信息。  

《马拉喀什协议》明确规定，如果提供了透明的和可核实的信息，证明某个库不是排放源，则在承诺期内缔约

方可不选择核算这类库。26提供可核实的、证明被排除的库（如果有的话）不是温室气体的纯排放源的信息的这一

“优良做法”可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  

• 用于显示库没有下降的具有代表性的和可核实的抽样和分析。在这种方法下，在地区范围内足够的地点

测量库的情况，以提供统计的置信度并用文件证明抽样和研究方法，则为一种“优良做法”； 

• 以可信的系统应答的扎实知识为基础的推论。比如说，如果通过造林或再造林，农田转换成了林地，则

死木库不可能下降，因为在农田里不会有任何死木（如果它不包含树，例如，如果它不包含任何防护林

带，就决不是果园，也不是其它任何农林结合的系统）； 

• 对所涉活动、生态系统类型、地区和库的经过同行评审的文献资料的调查（例如，显示由于气候情况以

及地区的土壤类型，农田的造林或再造林导致土壤中有机碳储量的增加）；或者 

• 组合的方法。  

一种“优良做法”是，在适用的情况下报告导致排除一个库的估值的置信水平以及确定这一置信水平的方法

（也见 4.2.4.2 节“不确定性评估”）。  

                                                           
25 例如，两个土地单位可能都列入农田管理类别。然而，其中的一个可能是由草地转为农田的，另一个产生于不

间断的农田管理，这样温室气体评估方法需要考虑由不同的管理造成的土壤碳的不同值。 
26 见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62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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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 估计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年份  

《马拉喀什协议》明确规定，从承诺期开始，或者在活动启动时开始（以时间在后者为准），在承诺期每年都

应报告第三条第 3 款所述活动范围内的每一土地单位和第三条第 4 款所选活动范围内的土地的碳储量变化。27  

为确保报告的是当前的碳储量变化而不是由面积不时变化造成的假象，碳储量变化应该按照以下顺序进行计

算：对于每一个土地单位或每一块土地，首先应该计算重要年份的碳储量变化，随后计算所有面积的那些碳储量变

化的总和。相反顺序，即先计算在时间 t1 和 t2 的所有面积的碳储量变化的总和，随后计算碳储量的差额，如果在时

间 t1和 t2 的面积不同，就有可能出现误差，因此不建议那样做。28 

因此，在清单年结束时对面积的碳储量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所有的计算，并在整个时间过程中一致地使

用这一方法，这将不失为一种“优良做法”。 

这意味着，如果活动开始于 2009 年 7 月 1 日，则应该报告在承诺期最后 4 年（即 2009 至 2012 年）每一年的碳

储量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如果活动开始于 1990 年后但在 2008 年 1 月 1 日前，则报告承诺期的碳储量变化和温

室气体排放量应该涵盖承诺期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这 5 年中的每一年。表 4.2.3 概括了作为时间函

数的这些报告要求。如果差异出现在 5 个年度报告与整个承诺期报告的总和之间，它们则应该在承诺期结束时加以

处理和核对（见 4.2.3.3 和 4.2.4.1.1 节及第五章）。 

表 4.2.3 
需报告的碳储量变化（上面描述的每项活动和 5 个库中的每一个库）的日历年，作为活动开始时的

时间函数。“R”指有必要报告的年份 

有必要报告的日历年 
活动开始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08 年前 R R R R R 

2008 年 R R R R R 

 2009 年  R R R R 

2010 年   R R R 

2011 年    R R 

2012 年     R 

 

每项活动（造林、再造林、毁林、森林管理、农田管理、放牧地管理和植被重建）可能由一系列做法构成，并

可能从这些做法中的一种或多种做法开始。比如说，一项造林计划可能先要进行规划、购置土地、编写宣传材料等

等。可能在种植或播种（作为其结果，土地实际上已成为了森林）前还需开展像准备场地之类的活动。在这些活动

中有些是不会引起碳的变化的，而另一些，像准备土地，则可能会导致碳、氧化亚氮或甲烷的大量排放。一种“优

良做法”是，将一项活动的开始解释为由一系列行动中的任何一种行动导致的原地碳储量变化和/或非二氧化碳温室

气体排放的开始。例如，如果造林活动包括场地准备，则将由场地准备引起的碳储量变化包括在内不失为一种“优

                                                           
27   见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3 第 22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第七条）附件第 5 段。 
28 例如，如果在清单年开始时第三条第 4 款活动的面积为 100 公顷，而在同一清单年结束时为 200 公顷，则在清

单年期间的 200 公顷面积的碳储量差别必须计算――否则，清单年开始时的碳储量（X 吨碳/公顷•100 公顷）几

乎始终低于清单年结束时的碳储量（Y 吨碳/公顷•200 公顷），因面积增加而出现的碳储量导致了碳的明显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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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做法”。为了这样做，人们可以：1) 在与活动有关的任何行动开始之前测量场地的碳储量（假使使用多重碳测量

估计碳储量变化）；或 2) 设法确保储量变化的估值包括由这些初始活动导致的排放量的估值。  

4.2.3.3 报告和测量的时间间隔  

《马拉喀什协议》明确规定，由第三条第 3 款所述活动和第三条第 4 款所指活动引起的所有源排放和汇清除应

每年报告。29可提供许多获得年估值的方法，但要求每年报告并不意味着必须每年进行实地测量。实地测量是不可

行的，也是不符合成本效益的。事实上，尽管一般说来经常进行测量可减少不确定性，但是正如 4.2.3.7 节（年间变

异性）中所论述的，由于短期的变异性，也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库的碳储量变化，例如土壤

有机碳，通常是不可能在一年内或短期内查明的。从广义上讲，当各国制定和选择满足它们的报告要求的方法时，

它们应寻求一种可承担得起的平衡，充分利用已经可以获得的数据，使得储量变化能采用第五章中阐述的方法进行

一致的核实（5.7 节“核实”），不使清单易受每年气候波动的影响。尽管 4.2.3.7 节指出，周期为 5 年的实地数据

收集可能代表一种合理的折中方案，但是再次测量的时间间隔也取决于库，以及与库中的空间变异性和对库的规模

的评估中所涉及的不确定性相关的预期变化的程度。例如，土壤中的碳的变化往往较长时间才能查明。每年可获得

的数据，如种植或采伐的统计资料等，可以同较长时间进行的测量——它受年波动的影响要小一些——相结合，或

者与基于 5 年移动中值的数据相结合。  

4.2.3.4 方法的选择  

对由第三条第 3 款活动和第三条第 4 款所选活动造成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估计应该与

第三章中阐述的方法保持一致。对于第三条第 3 款下的每一土地单位或第三条第 4 款下的每块土地，一种“优良做

法”是根据本报告第三章使用同样的层或更高的层，像已用于《气候公约》清单中同样土地的层，来估计碳储量变

化和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一规则的唯一例外是植被重建：如果重新植被的土地不属于关键类别，则植被重建也不是

关键类别。如果重新植被的土地属于《气候公约》中的关键类别30，则植被重建可作为关键类别对待，或者可应用

来确定“关键类别”的独立测试（见第五章 5.4.4 节“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确定关键类

别”）。 

第三章中详细阐述的层 1 假定，枯枝落叶层（森林地面）碳储量、死木和土壤有机碳（SOC）库的净变化为

零，但是《马拉喀什协议》明确规定，地上部和地下部生物量、枯枝落叶层、死木和土壤有机碳都应计算在内，除

非国家选择不计算可能显示不是排放源的库。因此，只有当能使用 4.2.3.1 节中概述的方法显示枯枝落叶层、死木和

土壤有机碳库不是排放源时才能应用层 1。同样，只有当森林管理不被视为关键类别时才能应用层 1，而只有当第

三章中的“仍为森林的森林”不属于关键类别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4.2.3.5 排除间接的、自然的和 1990 年以前的活动影响因子  

《马拉喀什协议》明确规定，应提供以下信息，即由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人为源排

放或汇清除是否排除了下列因素产生的清除量：与高于工业化以前水平的增高了的二氧化碳浓度、间接的氮沉降、

由 1990 年 1 月 1 日前的活动引起的树龄结构的动态效应31。除了要求报告是否排除了这些影响之外，那些选择排除

的缔约方还应该报告它们采用的方法。就第一承诺期《京都议定书》下的核算而言，“排除”已通过第三条第 4 款

                                                           
29 应该注意的是，尽管要求提供年度报告，但各国有权选择年度核算或整个承诺期核算 [参考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2 第 59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配额核算形式）附件第 8(d)段]。 
30 如果对于《气候公约》清单植被重建的农田或草地属于关键类别，则这是可能的，而植被重建的面积与农田管

理或草地管理项下的面积相比则可能要小得多。 
31 见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3 第 23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第 7 条）附件第 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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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六条下的森林管理碳增量的最高限额加以解决。“排除”问题，IPCC 目前正在考虑中，因此在这里将不作进

一步讨论。  

4.2.3.6 扰乱  

扰乱包括减少或重新分配领土内生态系统中的碳库的过程。例子包括火灾、风灾、虫灾、干旱、洪水、冰雹等

等。尽管扰乱可能是自然的、人为的，或者是不明原因引起的，它们都影响到经营林和其它经营土地的碳循环，因

此必须将它们列入对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或第六条所述活动范围内的那些土地的碳储量变化和温室气体的评估。

这些扰乱也在《气候公约》的清单中加以考虑（见第三章，例如 3.2 节“林地”的导言）。  

鉴于非经营林和其它非经营土地既未列入《气候公约》的报告要求，也未列入《京都议定书》的报告要求，所

以在一直非经营的面积上发生的扰乱将不予考虑。 

可以确定扰乱对经营生态系统的四种主要影响。第一，扰乱可引起碳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直接排向大气（例

如在火灾期间）或从生态系统转移碳（例如在采伐期间）。第二，它们在生态系统的碳库之间对碳进行再分配，例

如活的生物量变为死木和枯枝落叶层。第三，它们会导致扰乱后的排放，例如通过扰乱后的剩余生物量的腐烂。第

四，它们重新将林分动态调整到较早的树龄级或新的生长轨迹。用于估计林木覆盖地形中的碳储量变化的第 3 层模

型模仿这些过程中的每一种，并综合扰乱对林分和地形一级碳储量的影响（例如, Kurz 等人，1992 年；Kurz 和 

Apps 1999 年）。 

考虑到这一点，可以说： 

• 在第三条第 3 款活动（造林、再造林和毁林）或第三条第 4 款所选活动（例如森林管理）范围内的土地上

由扰乱引起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应列入所报告的数字中。见：例如，指导怎样估计

和报告碳储量变化的 3.2.1.1 节和关于由火灾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 3.2.1.4 节。如果由扰乱引起的碳储量

变化未列入《气候公约》的报告中，则应在《京都议定书》的报告中加上。 

• 承诺期内在项目（第六条）活动范围内的土地上由扰乱引起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量，应列入所报告的数字中。 

• 如果与项目有关的管理活动（如第六条）导致了扰乱的减少或避免（如火灾或虫灾的控制），则与基线

有关的碳储量（在扰乱下）有可能发生变化。估计当前发生在项目面积中的碳储量变化并将其列入报告

中，不失为一种“优良做法”。  

4.2.3.7 年间变异性  

一个生态系统中碳的年净排放率或清除率受到以下因素的强烈影响：当地的气候格局、气候的变异性、管理行

动、形形色色的自然扰乱和其它改变生长率或腐烂率的因素（例如在 Griffis 等人，2000 年；Tian 等人，1998 年；

Flanagan 等人，2002 年的文章中）。因此，在某一面积中碳的净排放率或清除率可能每年都不同，可在连续几年的

净源与净汇之间变化。 

年间变异性有两个方面，它们需要独立处理。第一，通常可获得以下方面的国家关于年与年之间变化的统计资

料：采伐率、土地利用的变化或烧除面积等自然扰乱，将这些因素列入碳储量变化的计算中是一种“优良做法”。

第二， 对于由环境条件的季节变化和年度变化（诸如湿度时段、温度或生长期长度）引起的生长和腐烂方面的变

化，量化起来则要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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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条件中的年间变异性对碳每年的净排放率和清除率估值的影响，如果从单一年份得出的估值是外推出来

的，可能会导致对长期趋势作出不正确的结论。反之，对长期趋势采用内插法，例如在森林生长率中，有可能导致

低估或高估单一年份的实际生长情况。在拥有森林管理系统的国家使用的森林生长函数和出产表是以测量周期生长

情况为基础的（例如，5 年或 10 年以上的再测量间隔），因此它们将包含和平均分担环境条件过去的年间变异性的

影响。符合“优良做法”的一种方法是，使用此类生长函数来估计生物量的生长率，因为它们代表了平均生长率，

因此受环境条件短期波动的影响不大。  

如果使用以经验为依据的生长和出产函数来估计林分生长，则对环境条件中年间变异性的潜在影响作出评价，

例如通过对一系列按地区分布的固定抽样点预测生长和实际生长的比较作出评价，这不失为一种“优良做法”。如

果周期性（例如 5 年）增加一致在预测以下或以上，则应该对生长的估值作相应的调整。使用基于过程的模型模仿

林分生长中的年度变异性和其它储量变化的国家，还需要评价这些对固定抽样点上周期性储量变化测量情况的预

测，并在必要时对预测作出调整。 

除了承诺期内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外，《京都议定书》还要求提供那些纯净核算所要求

的选定活动的基准年（多数情况是 1990 年）的碳储量变化估值（表 4.1.1）。单一年份的这种估值所带来的影响可

能是很大的，因为它将与发生这类活动的承诺期内的每年的估值进行比较。因此，基准年中的年间变异性所带来的

影响是很大的。影响的走向取决于 1990 年是怎样偏离长期气候平均值的。此外，或许很难使用直接测量来证实基

准年的估值，除非在 1990 年已经做过直接测量。如果基准年的环境条件造成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

放量严重偏离其长期（例如 5 年）平均值，“优良做法”则是在估计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时使

用环境条件的长期平均值或实际的年排放估值一致地报告排放情况。  

当所考虑的地理面积增加时，年间变异性可能会下降。例如，地方气候格局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可能会部分相

互抵消，但是在一个小国家或一国的小地区内这种影响可能就非常明显。不过，有的气候过程能使一些大地区的气

候发生同步变化，如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事件，它们通常发生在 3 至 7 年的时间范围内，或者存在着全球

性气候变化。在一定范围内，测量或估计的间隔时间越长，其结果就越可能捕获真正的长期平均值。如果涉及到非

线性过程，例如森林生物量随着年龄形成的 S 形积累，那么中间年份的单一线性内插法对于更长的时间段来说将变

得越来越不可靠。总之，一个约为 5 年的平均期很可能会减少年间变异性的影响。 

一种“优良做法”是，用文件证明选来估计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对承诺期内环境条

件的年间变异性是否敏感，并报告在清单计算中如何处理年间变异性的方法。 

 

4.2.4 其它一般方法问题 

4.2.4.1 制定一致的时间序列  

属于第三条第 3 款活动和第三条第 4 款所选活动的土地以及土地管理，需要在整个时间过程中不断予以跟踪，

以确保所有的排放量和清除量都得以报告。此外，管理的连续性将对碳的排放和清除产生重大影响，管理中的变化

或土地利用的变化往往是与碳储量的最大变化相关联的阶段。例如，仅说在一个指定的阶段有 10%的农田管理面积

属于免耕范围是不够的。总面积的碳储量的变化率取决于这个 10%的土地是否一直在免耕范围内，或者这 10%的免

耕是否发生在不同年份的不同面积部分。因此，始终关注第三条第 3 款活动或第三条第 4 款所选活动范围内的土地

管理情况是一种“优良做法”（也见方框 4.2.1） 

对土地管理连续性的评估可通过以下方法来实现：不断跟踪从 1990 年直至承诺期结束第三条第 3 款活动或第

三条第 4 款所选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参考 4.2.7.2 节“选择确定森林管理土地的方法”），或建立统计方面的抽样手

段，这些手段能确定第三条第 3 款活动或第三条第 4 款所择活动范围内的土地的不同类型管理的转变（见 5.3 节

“抽样”）。方框 4.2.1 给出了此类方案如何运行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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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一致的时间序列的补充条件是，在整个时期使用同样的方法来估计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量。  

时间序列的一致性将在本报告 5.6 节（时间序列的一致性和重新计算）中作进一步论述。 

方框 4.2.1 

管理做法一致性示例 

为估计土壤碳储量的变化情况—— 不论使用第 1 层、第 2 层或第 3 层方法中的哪一种，有关适用土地的管理做

法需要自始至终不断加以关注。理想的做法是，明确跟踪每块土地的管理。但是并不总是能获得这方面数据。一种

可供选择的方法是，估计目前处于某类管理下的土地的历史“平均值”。 

例：农田管理 

假设有一片 10,000 公顷的农田，其中 2000 年免耕(NT)面积为 5,000 公顷，而 1990 年免耕面积为 2,000 公

顷。剩余的每年都进行常规耕作(CT)。为了简化这一例子，另假设 1990 年的土地管理在此前有很长一段时间

（20 年以上）未发生过变化。估计的土壤碳储量变化以一个系数矩阵为基础，即对于由常规耕作变为免耕的土

地是 0.3 百万克碳/公顷/年，对于由免耕变为常规耕作的土地则为-0.3 万克碳/公顷/年（碳储量变化通过土壤中碳

的含量、对于管理活动来说，20 年以上的相关碳储量变化因素32及一年的时间长度来计算的）。见 3.3.1.2 节及表

3.3.3 和 3.3.4。不幸的是，没有对单个土地的管理进行任何跟踪。然而，可以在统计分析（例如调查）的基础

上，采用合理的置信度估计以下变化： 

 CT  NT 3 500 公顷 

 CT  CT 4 500 公顷 

 NT  CT    500 公顷 

 NT  NT 1 500 公顷 

因此，碳所增总量为： 

       (3 500 • 0.3 + 4 500 • 0 + 500 • (-0.3) + 1 500 • 0) 百万克碳/年 = 900 百万克碳/年。 

 
 

4.2.4.1.1 重新计算   

随着编制清单的能力和获得数据的可能性的改善，用于计算估值的方法和数据得到了更新和完善。当采用新的方

法或完善现有方法时，当包括新的源和汇的类别时，或当数据得到更新时（例如通过在承诺期新的测量或提供新的核

实信息的可能性），重新计算历史上的排放量和清除量可视为一种“优良做法”。如果土地在后来重新进行了分类，

则可能需要重新计算（例如对于失去了森林覆盖的土地，不过是在未分作毁林土地的情况下并且分类已经得到解决的

情况下，见4.2.6.2.1节）。 

《马拉喀什协议》对重新计算作出了一些规定33，它们与《气候公约》的报告指南是一致的，协议还提到应该

针对时间序列中的所有年份采用新的方法重新计算以前的估值。针对承诺期内特定年份报告的年度温室气体排放和

清除情况，可在随后的几个报告年（直到2012年的报告）中重新计算。必须特别注意第三条第4款下的纯净核算所

适用的那些活动，即除了森林管理以外的所有活动。对于这些活动，在使用改善了的或更新了的数据或改变了的方

                                                           
32  尽管在第三章使用了排放/清除因数这一词语，但第四章在提到排放/清除因数时也使用了“碳储量变化”一

词。  
33   见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3 第 5-8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第五条第 1 款）附件第 4、12（特别是 

12(d) 和 12(e)）、13 和 14(e)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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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前，应该由同行对这些数据或方法加以审查，或用另一种方法加以确认，特别是当作为一种结果基准年的数据

将发生变化时（见《2000年优良做法指南》第七章7.3节“重新计算”；本报告第五章5.6.3节“重新计算”和本报告

中用于额外指导的定期数据）。在重新计算排放量和/或清除量时，必须核查并确保时间序列的一致性。报告认为新

的估值更加准确或较少不确定性的理由，也是一种“优良做法”。 

在重新计算以前的估值时存在的一个潜在问题是，可能无法获得早些年份的某些数据集。现有多种方法可克服

这种限制，本报告的第五章（交叉问题）和《2000年优良做法指南》的7.3节（重新计算）对此作了详细解释。    

4.2.4.2 不确定性评估  

根据《马拉喀什协议》，不确定性应该加以量化，有关由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人为源排

放和汇清除的所有信息，应该在缔约方大会/缔约方会议通过的《IPCC 优良做法指南》详细阐述的置信水平内34。一

般说来，第二章和第三章以及 5.2 节（不确定性的识别和量化）和 5.3 节（抽样）中提供的方法，可用于评估与在

《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项下报告的估值相关联的不确定性。然而，某

些问题和《京都议定书》所特有的条款要求对不确定性作额外的评估，例如确定属于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活动的

面积，或跟踪 1990 年以来的活动的需要。对于《京都议定书》报告来说，为了根据第五章中明确规定的质量保证

和质量控制要求支持核实，对不确定性作出评估显得尤为重要35。此外，为了与“优良做法”保持一致，应该尽可

能地减少清单估值中的不确定性。此外，在选择特定的层级来估计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时，考

虑这种选择对不确定性管理的影响也是一种“优良做法”。 

4.2.4.2.1 不确定性的识别  

对于《气候公约》下的清单中相关的每一种可能的不确定性来源的全面列举和解释，读者可参阅第二章和第三

章。在《京都议定书》的背景下，以下的不确定性来源有可能成为重要的来源： 

• 定义错误，诸如由解释和执行《京都议定书》和《马拉喀什协议》中的各种定义导致的偏差和不一致性

等（包括可向缔约方提供的数据与定义解释之间潜在的不相称）；  

• 分类错误，诸如土地利用和土地转变分类错误等（例如森林对非森林分类，可能存在涉及暂时无林木的

林地的错误）； 

• 活动数据错误（例如，采伐与再生循环（第三条第 4 款）对毁林（第三条第 3 款）之间的区别或造林和再

造林的人为作用）；  

• 估计错误，诸如面积估计错误（例如由于变化事件的分类不正确，即遥感中的遗漏和委托错误（详情见

下文），或由于用于确定各种活动范围内的土地的尺度不同，例如造林/再造林对毁林，或对抽样程序和

（或）时间过程中的密度所作的修改）； 

• 确定错误，出现在定义包含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和土地单位的面积的地理界限时（尽

管这可能不会对某项活动的碳储量变化估值的不确定性造成直接影响）；  

                                                           
34   这是指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3 第 23 和第 24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第七条）附件第 6(d)段（包括

脚注 5）和第 9 段（包括脚注 7）。 
35   例如，第三条第 3 款所述活动应“……作为每一承诺期可核实的碳储量变化来衡量”和“……与那些活动相关

联的温室气体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应以一种透明的且可核实的方式报告……”。第三条第 4 款明确提到了不确

定性，即：“……由人类引起的与农业土壤中温室气体源排放和汇清除的变化以及与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森林类

别的变化有关的活动应该加到附件列缔约方的配量上，或从中减去，同时考虑各种不确定性、报告透明度、

（和）可核实性……”（《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另见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3 第 4-
5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第五条第 1 款）附件第 3(a)、3(b) 和 3(c)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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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错误，每当使用模型或异率方程来估计碳储量变化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时都会发

生，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较高的层级上。通过复杂的相互链接的模型来跟踪错误的蔓延恐怕是非常麻烦的。

一般说来，这可能会造成额外的不确定性，除了那些使用较简单的模型来估计典型的可与来自复杂模型的中

心估值相结合的不确定性范围的情况。  

• 抽样错误，它们与“地理界限”内的许多样本（编号和位置）相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样本不能充足地

涵盖所估参数的时空变异性。当使用报告方式一时这种情况尤其关键（如 4.2.2.2 节中所描述的）。5.3 节

（抽样）对抽样问题作了详细描述。 

对影响不确定性的因素的某些说明  

自然变异性   

自然变异性是自然控制变量中的一种变化结果，诸如年气候变异性和假定是同质的土地单位内的变异性（例

如，如某一土地单位内森林土壤的变异性）。当可获得足够的实验数据时，“优良做法”应该允许使用标准的统

计方法确定由此产生的组合在一起的地块一级相应增加的不确定性（例如，Tate 等人，2003 年）。在某些情况

下，特别是对于年与年之间的或 10 年与 10 年之间的变异性，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们能改变所报告的整个

国家或地区的净排放量和清除量的符号。在清单计算中，由自然变异性造成的不确定性可通过以下方式来减少：

一是使用时间平均系数，二是算出在一个长到足以评估变异性的时段中所作的直接测量的平均值来减少，如上述

4.2.3.7 节中所论述的。 

在时间序列一致性中缺乏活动数据和文献资料  

除了在默认的碳排放和清除因子中存在不确定性之外，在缺漏活动数据的情况下也存在众所周知的不准确性

（参考 4.2.8.1.1 节）。以追溯方式确定基准年（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即是 1990 年）的清单可能会对农田管理、放

牧地管理和植被重建提出特定的挑战。如果不能使用默认的碳排放和清除因子确定 1990 基准年的碳净排放量和

清除量时，它们可能得通过外推一致的时间序列来加以估计。这需要关于最近 20 年土地管理史的数据，因为估

计温室气体排放/清除量的默认方法假定，在土地利用变为农业后土壤的碳库花了 20 年时间才能达到新的均衡。

关于如何解决 1970 年至 1990 年间缺乏可靠数据的问题，现有几种选择，详细情况请见 4.2.8.1.1 节（基准年，农

田管理）。 

遥感分辨率和地面实测  

将卫星成象用于土地覆盖层评估的目的在于获得清单地区面积的总估值、各类土地覆盖层所占的百分比或地理

界限。当采用报告方式二时，遥感尤其适合用于土地和土地单位的全面确定（见 4.2.2.2 节）。不确定性的一个主要

来源是选择了分辨率不适当的成象。为了捕捉像一公顷那样小的面积的变化，成象的分辨率必须小于一公顷。另

外，不当的或不足的地面实测可导致出现分类错误。  

位置错误发生在以下情况中：(a) 未作几何图形矫正，或者它是不完全的或是假的；(b) 象素位置和地面实测地块

的位置不吻合；(c) 分界线的定义不够准确。例如，当按遥感图象的时间序列探测土地利用变化时，象素在空间上由一

个抽样图象移到下一个抽样图象将会造成错误。在探测由森林转变为非森林（或反之）的情况下，当将森林分成一小

片一小片时，相关联的不确定性就会扩大。分类错误是由未正确确定实际土地覆盖层类别造成的。它们包括遗漏错

误，即忽略了某一类别的人口因素，将其错误地归入了另一类中；还有委托错误，即将错误类别划入了某一地面实测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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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2 不确定性的量化  

不确定性需根据本报告中描述的方法加以量化：第二章和第三章就估计与碳储量变化和排放量估计相关联的不

确定性提供了必要的数据，并提出了方法方面的建议。第五章（见 5.2 节中的方程式）指出了如何将这些估值纳入

总的不确定性的方法。  

将定量方法应用于现有数据，从而得出置信区间，这是一种“优良做法”。处于某一置信水平上的置信区间为不

确定性的简单定量估值提供最低限度的基础。为与《2000年优良做法指南》继续保持一致 ，如果不可能使用其它方式

量化的话，应该在 95%的置信范围内对不确定性作出估计，使用通过专家判断评估的分量不确定性，目标定在 95%的

置信度上（见论述专家判断指南的 5.2节）。  

《京都议定书》活动的不确定性可以其它不确定性评估数考虑用以下情况那样的方式处理： 

• “1990 年以来”条款及使用《京都议定书》和《马拉喀什协议》特有的定义，有可能引起与所需活动数

据的估计有关的系统性错误。经营森林面积与放牧地管理范围内的土地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意味着正在

评估其不确定性的面积在《京都议定书》的活动与《IPCC 指南》的相应类别之间可能存在着差异。 

• 活动数据也可以与单个的做法或所有权结构联系在一起，例如对特定的土壤实施某种改良的种田农户比

率。如果这个比率是通过调查估计的，那么调查的设计应该包含一个不确定性的估值，这个估值取决于清单

数据的分解水平，否则不确定性还需通过专家判断来确定。 

• 对于农田管理、放牧地管理和/或植被重建（如果选择的话），也需要基准年的不确定性估值。它们有可

能要高于承诺期内的估值，因为这方面信息往往可能仅是由后倒推或模型，而不是基准年的或靠近基准年

的实际清单产生的。此外，如果不能获得基准年前的土地利用调查情况，在要求确定基准年的活动时，这

可能引起困难。4.2.8 节 （ 农田管理）论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默认方法。相关联的不确定性原则上可采用

正式的统计方法加以评估，但更可能通过专家判断来评估，后者是建立在时间趋势由后倒推的可行范围基

础上的。5.6 节给出了以这种方法提供缺漏数据的进一步建议。 

• 使用遥感来对土地利用进行分类和探测土地利用变化（包括第三条第 3 款所指土地单位）时，不确定性

可以通过核实已分类土地来加以量化，核实可使用适当的实际地面实测数据或分辨率更高的成象（见

5.7.2 节和 2.4.4 节）。另可使用 2.4.4 节中描述的混乱矩阵来评估准确性。 

对于所报告的每一碳库、每种温室气体和地理位置，需要为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的每项活动确定单独的

年度不确定性评估数。估值应该用表格报告，表格可遵照 4.2.4.3 节（报告和文件）中给出的表 4.2.6a, 4.2.6b 和

4.2.6c 编制。在选择农田管理、放牧地管理和（或）植被重建的情况下，应用独立的表格报告基准年情况。估值应

该表述为表 4.2.6a、4.2.6b 和 4.2.6c 中报告的面积百分比和源排放或汇清除（或储量变化）百分比。 

与土地面积和土地单位相关联的不确定性需要加以估计。当采用报告方式一时，“优良做法”是报告某一地理

界限内的第三条第 3 款所述的每项活动和第三条第 4 款所述的每项所选活动单独的不确定性估值。在报告方式二

下，每一地理界限都在一项单一的活动范围内。因此，每一地理界限将只有一种所需的不确定性估值。  

在不确定性难以得出的情况下，须使用不确定性的默认值。对选择农田管理默认碳排放或清除因子的指导可见

附件 4A.1“基于 IPCC 默认数据估计与农田和放牧地管理变化相关联的土壤碳储量变化的工具”。由于这些因子取

自《IPCC 指南》，因此无法指定任何真正的不确定性范围。然而，可使用专家判断指定与 50%的变化系数（标准

离差和中值的比率）相对应的默认不确定性范围，变化系数依据的是对欧洲长期的免耕经验的分析，发现其中年平

均排放或清除估值 95%的置信区间约为那一中值的±50%（Smith 等人，1998 年）。对于植被重建，不能明确规定默

认不确定性范围。对于选择植被重建的缔约方来说，一种“优良做法”是对受影响的土地提供自己的与来自所有库

的排放和清除相关联的不确定性评估数。它们可能来自以下方面：使用第 2 层和第 3 层方法评估由植被重建引起的

排放量和清除量（见 5.2 节“不确定性的识别和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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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缺少活动数据或未对其进行充分证明时，就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应用比例因子所必要的活动数据（即耕作

方法和有机改良方面的数据）在当前数据库/统计资料中可能无法提供。使用特定耕作方法或有机改良的农户比率的

估值应该以专家判断为依据，所以范围应该在估计的比率内。作为比率估值中的不确定性默认值，建议采用±0.2

（例如，使用有机改良的农户比率估计为 0.4，不确定性的范围为 0.2-0.6）。《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的第六章

（实践中不确定性的量化）和本报告第五章（交叉问题）就实践中不确定性的量化问题提出了建议，包括将专家判

断和以经验为依据的数据组合在一起，形成总的不确定性估值。 

4.2.4.2.3 减少不确定性  

以定量方式估计不确定性有助于确定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和精确地确定有可能加以改善的面积，以便在今后的

评估中减少不确定性。特别是对于《京都议定书》的报告来说，建议设法将总的不确定性估值传达给有关的机构和

（或）公司，鼓励加以改进，即减少今后报告的估值中的不确定性。建立可能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的机构手段和程

序也是一种“优良做法”。例如，一个国家可特意选择使用一种以上的程序估计不确定性。这将会为同一国家和同

一数据类别产生互补的结果，促进对不一致性的可能来源的进一步研究，最终提高估值的稳健性。 

如果土地利用变化范围台内的面积本身在分层方案内是作为一个类别而不是作为土地利用面积的两个总估值之

间的差额估计的，这往往就能减少不确定性。 

确定面积需要作额外的努力，它应该有助于在评估《京都议定书》活动范围内的面积中减少不确定性。  

采取使数据收集的设计、程序和频率更加系统的手段，比如说（只要有可能）制定长期的从统计上讲是健全的

监测计划，不确定性就有可能减少。 

4.2.4.3 报告和文件  

4.2.4.3.1 报告   

使用前面描述的和在专门论述活动的 4.2.5 – 4.2.10 节中描述的方法估计的、由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活动形成的温室气体人为源排放和汇清除，必须像《马拉喀什协议》中概述的那样进行报告36。有关定义和选定活

动的信息必须在第一承诺期（到 2006 年底）前报告，而许多补充信息必须在第一承诺期内每年报告。表 4.2.4a 和

4.2.4b 分别概括了需要报告的信息，但是与清除单位（RMU）核算相关联的信息则不包括在内。报告这些表中所要

求的信息是一种“优良做法”。 

《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年度报告必须包括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指活动（如果选择的话）范围内的土地面积

的估值、这些土地面积上的源排放和汇清除的估值以及相关联的不确定性，应使用 4.2.5 到 4.2.7 的表格。将有关用

于确定土地和估计排放量和清除量的方式方法的额外信息列入这些报告，也是一种“优良做法”。 

                                                           
36 见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3 第 22-24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第七条)）附件第 4-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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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a 
需在 2007 年 1 月 1 日前或《京都议定书》对缔约方生效后一年（以时间在后者为准）报告的清单补充信息

37  

需报告的信息 详细信息 
《马拉喀什协议》

中的参考部分
38
 

缔约方对森林的定

义 

• 一个 0.05 至一公顷之间的最低限度土地面积值；  

• 界定该面积空间构形的最低宽度（见 4.2.2.5.1 节）； 

• 一个最低限度在 10%－30%之间的树冠覆盖率； 

• 一个最低限度在 2 至 5 米之间的树高值； 

• 证明此类数值与历史上向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和其它国际机构报

告的情况是一致的，如有不同，应说明选择此类数值的原因及方

法。  

8 (b) 

和-/CMP.1 决定草

案(LULUCF)附件

第 16 段， 

FCCC/CP/ 

2001/13/Add.1，第

61 页 

第三条第 4 款下选

定活动 

• 缔约方选择的活动清单 

• 关于第五条第 1 款下的缔约方国家系统如何确定与选定活动相关联

的土地面积的信息 

• 关于缔约方如何解释第三条第 4 款活动的定义的信息（例如，哪些

活动列在森林管理项下）  

8 (b) 

8 (c) 

在第三条第 4 款活

动中缔约方自身的

优先条件或等级安

排 

• 像 4.1.1 节中概述的，确定第三条第 4 款活动中的优先条件和/或等

级安排，为估计和报告程序提供方便，从而将土地仅分配给第三条

第 4 款活动中的一项活动，可视为一种“优良做法”。  

 

 

                                                           
37 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2 第 56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配量核算方法）第 2 段。 
38 本列中各项指的是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2 第 57-72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配量核算方法）附件中

的相关段落。表中没有必要提到所有相关的法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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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b 

需根据《马拉喀什协议》报告的第一承诺期年度温室气体清单补充情况（斜体部分直接援引自《马拉喀什协议》

的相关段落） 

需报告的信息 详细信息 

《马拉喀什协

议》中的参考

部分
39
 

与土地相关的信息 

用于确定地理位置和

土地单位的方法 
包含下列各项的地区边界的地理位置：  

(1) 第三条第 3款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 

(2) 本该另行列入第三条第 4款选定活动范围内，但在第三条第 3款所

述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 […]； 

(3) 第三条第 4款选定活动范围内的土地。  

6 (b) 

 

空间评估单位 用于确定造林、再造林和毁林的核算面积的空间评估单位 6 (c) 

关于估计排放量和清除量的方式方法的信息 

对所用方法的说明 估计排放量和清除量应该使用本报告中详细论述的在《IPCC 指南》中提

供的方法和-/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中提

出的原则。使用的方法应该报告，应提供关于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涉

土地的报告方式（报告方式一、二或两种方式的结合）、用于土地确定的

方法以及用于估计排放量和清除量的层级等信息。应该透明地描述国家使

用的方法、模型、参数和其它相关情况，并说明它们是怎样改善报告准确

性的。用于清单的假设和方法应予明确说明，以为报告的使用者复制和评

估提供方便，同时考虑《马拉喀什协议》-/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

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第 1 款(a)、(b)、(d)、(g)、(h)项中的原则 ，参

考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6 页。 

见 6 (a) 

缺漏任何碳库的正当

理由 
关于可能具有但未核算的下列库的信息：地上部生物量、地下部生物量、

枯枝落叶层、死木和/或土壤有机碳，以及能够证明这些未核算的库不构

成人为温室气体净排放源的信息。  

6 (e) 

有关影响温室气体排

放量和清除量的间接

因素的信息 

还应该提供信息说明以下情况：第三条第 3款所述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

化和林业活动和第三条第 4款的选定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人为源排放量和

汇清除量是否排除了下列因素产生的清除量： 

(a) 高于工业化以前水平的增高的二氧化碳浓度； 

(b) 间接的氮沉降； 

(c) 1990 年 1 月 1日以前的活动导致的树龄结构的动态效应。 

(见 4.2.3.5 节) 

7 

数据和方法的变化 上一年报告以来在数据或方法方面发生的任何变化，例如在方法的选择、

活动数据收集方法、活动数据、探测困难（例如在估计 D 面积时采伐与毁

林的区别）、在计算中使用的参数方面，应以一种透明的方式报告。报告

应包括以下情况：这些变化是否也已应用于前几个清单年的报告，以确保

时间序列的一致性。  

10 

                                                           
39  本列中的各项指的是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3 第 21-29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第七条）附件中的相

关段落。在表中没有必要提到所有相关的法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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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b (续)  

需根据《马拉喀什协议》报告的第一承诺期年度温室气体清单补充情况（斜体部分直接援引自《马拉喀什协议》

的相关段落） 

需报告的信息 详细信息 

《马拉喀什协

议》中的参考

部分
40
 

其它一般方法问题 有关方法问题的任何额外相关信息，诸如测量间隔、扰乱、年间变异性等

（见 4.2.3）。 
 

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活动的具体信息 

第三条第 3 款的具体

信息 
• 提供信息证明第三条第 3款所述活动开始于 1990 年 1 月 1日或其后

以及承诺期最后一年的 12 月 31 日前开始进行的，并且是由人类直接

引起的； 

• 提供信息说明森林受到采伐或扰乱后又重建森林的情况如何区别于毁

林的； 
• 提供以下信息是一种“优良做法”：已经失去森林覆盖但又不能列为

毁林（因此将仍列为需在下次清单中加以重新评估的森林）的森林面

积的大小和地理位置。 

8 (a) 
 
 

8 (b) 

第三条第 4 款的具体

信息 
提供信息证明第三条第 4款所述活动是 1990 年 1 月 1日之后发生的，并

且是人类引起的。 

9 (a) 

与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估值有关的信息 
(对于报告数据，可见表 4.2.5-4.2.6) 
温室气体源排放量和

汇清除量估值 
自承诺期开始或活动启动时开始（以时间在后者为准）以来的，第三条第

3 款所述的由人类引起的活动和第三条第 4 款项下选定活动（如果有的

话）以及在当年或前几年报告的所有地理位置的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估

值。如果属于活动开始以来的情况，则还必须列入活动开始年。 

见 6 (d) 
 
 

 […] 第三条第 3款和第 4款的估值应该与来自《京都议定书》附件 A所

述来源的人为排放量明确区分开来。[…] 

5 

造林和再造林 提供信息说明自 1990 年以来在土地单位上造林和再造林后在第一承诺期

内因采伐在土地上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与–/CMP.1 号决定草案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第 4段的要求是一致的。 

8 (c) 

农田管理、放牧地管

理和植被重建 
提供在确定的地理位置上的每一种选定活动在承诺期每一年和基准年的人

类所引起的温室气体人为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不包括在《IPCC 指南》

农业部门下报告的排放量。  

9 (b) 
和-/CMP.1 决

定草案

(LULUCF)附
件第 9 段, 

FCCC/CP/2001
/13/Add.1, 第

59 页  
在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活动之间不存在重

叠 

提供信息证明由第三条第 4款选定活动导致的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未计入

在第三条第 3款所述活动范围内。  
9 (c) 

排放量和清除量估值

的不确定性 
排放量和清除量估值应在缔约方大会/缔约方会议通过的任何 IPCC 优良做

法指南所详细阐明的置信度内，并与缔约方大会/缔约方会议有关土地利

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相关决定相一致。 

6(d), 脚注 5

 

                                                           
40  本列中的各项指的是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3 第 21-29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第七条）附件中的相

关段落。在表中没有必要提到所有相关的法律文本。  

4.42 IPCC 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的优良做法指南



估计、测量、监测和报告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的方法 

一种“优良做法”是使用下面 4.2.4.3.2 节中阐述的坐标值来报告包含第三条第 3 款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和第

三条第 4 款选定活动范围内的土地的界限的地理位置。这一信息可归纳在一张地图上，以便能直观显示并实现数据

共享。通过下面的土地转变矩阵（表 4.2.5）来报告缔约方已经核算了所有已发生造林、再造林和毁林以及第三条第

4 款所述活动（如果选择的话）的面积，也是一种“优良做法”。表中的对角线单元表示仍然属于同一类别（例

如，森林管理土地仍然是森林管理土地）的土地面积，其它单元表示转换为其它类别（例如，农田转换为造林地）

的土地面积。在连续的清单上核算总面积的任何变化是一种“优良做法”。 

一种“优良做法”是使用表 4.2.6a-c 和 4.2.7 来报告年度估值。对于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涉活动（表 4.2.6a

和 4.2.6b），数据必须按地理位置提供，而项目（表 4.2.6c）数据则必须按项目来填写。《马拉喀什协议》还要

求，除了用于当前清单年的数据外，缔约方还应报告基准年有关农田管理、放牧地管理和植被重建的这类情况。对

于缔约方未选择的第三条第 4 款下的那些活动，则不必报告。  

在填写那些表格时，切记插入每一个库的碳储量变化，并采用适当的符号。在报告碳储量变化时，碳储量增加

时碳的单位应用正号，碳储量减少时则应用负号。对每一地理位置都要将所有变化加在一起，随后乘以 44/12，将

碳储量变化转换为二氧化碳排放量或清除量。这种转换还涉及到用于估计的方程式的符号变化。报告非二氧化碳温

室气体排放量时应用正号，因为它们代表在大气中的大量增加。 

表 4.2.7 是有关清单年碳储量变化的一张简表，这些变化是由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活动引起的。一种

“优良做法”是，如果选择了农田管理、放牧地管理和/或植被重建，则对基准年也使用这张表格。该表概括了按一

个国家内所有碳库和层中的活动分列的的汇编表数据。  

除了表 4.2.6a-c 和 4.2.7 中各自的数据，报告用于计算碳储量变化及 CH4 和 N2O 排放量以及计算不确定性的基

本假设和因素，这是一种“优良做法”。此类信息可使用第三章中的工作单获取，或从佐证使用较高层级或其它方

法得到的估值的同等信息中获取。 

《马拉喀什协议》包含这样一个条款：由第一承诺期内造林/再造林土地上林木的采伐引起的碳储量变化，不应

导致碳减少大于以前对那一土地单位核算的碳增量（见表 4.2.4）41。如果在清单年存在此类土地单位，将它们与造

林/再造林土地区分开来并在表 4.2.6 至 4.2.7 中分开报告（及相关联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

不失为一种“优良做法”。尽管这是一个与核算有关的问题，在这里提到它是因为执行这一规定可能需要清单数

据。  

最后，对于每一个碳库、每一种温室气体和地理位置，应该报告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项下每项活动独立的年

度不确定性估值。估值应该使用根据表 4.2.6a、4.2.6b 和 4.2.6c 的模型生成的表格报告。当选择农田管理、放牧地管

理和（或）植被重建时，应该提交单独的基准年表。建立不确定性估值需限制在作为表 4.2.6a、4.2.6b 和 4.2.6c 中报

告的源排放量或汇清除量（或储量变化）的百分比表述的 95%的置信范围。 

                                                           
41 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9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4

段。 

IPCC 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的优良做法指南 4.43 



 第
四
章
：
根
据
《
京
都
议
定
书
》
产
生
的
补
充
方
法
和
良
好
做
法
指
南
 

表
 4

.2
.5

 
土
地
转
变
矩
阵

:清
单
年
和
上
一
年
各
种
活
动
范
围
内
的
土
地
面
积
（
公
顷
）

 
请
注
意
：
矩
阵
中
的
某
些
转
变
是
不
可
能
的
（
例
如

，
一
旦
土
地
列
入

A
、

R
或

D
活
动
范
围
，
在
下
一
年
它
就
不
可
能
列
入

 F
M
、

C
M
、

G
M

或
 R

V
活
动
范
围
）

 

清
单
年
：

 

 
按
活
动
分
列
的
土
地
清
单
年

 

 
A
 

R
 

D
 

FM
（
如
果
选

择
）

  

C
M
（
如
果
选

择
）
 

G
M
（
如
果
选

择
）
 

R
V
（
如
果
选

择
 

其
它
 

合
计

 

A
 

 
 

 
 

 
 

 
 

 

R
 

 
 

 
 

 
 

 
 

 

D
 

 
 

 
 

 
 

 
 

 

FM
（
如
果
选
择
）
 

 
 

 
 

 
 

 
 

 

C
M
（
如
果
选
择
）
 

 
 

 
 

 
 

 
 

 

G
M
（

如
果
选
择
）
 

 
 

 
 

 
 

 
 

 

R
V
（

如
果
选
择
）
 

 
 

 
 

 
 

 
 

  

按
活

动
分

列
的

清
单

前
一

年
土

地
 

 

其
它
 

 
 

 
 

 
 

 
 

合
计
 

 
 

 
 

 
 

 
 

 
 4.

44
 

IP
C

C
关
于
土
地
利
用
、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和
林
业
方
面
的
良
好
做
法
指
南

 
   



 
 

估
计
、
测
量
、
监
测
和
报
告
第
三
条
第

3
和
第

4
款
所
述
土
地
利
用
、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和
林
业
活
动
的
方
法

 

 
表

4.
2.

6a
  

用
于
报
告
清
单
年
的
以
下
每
项
活
动

/土
地
的
碳
储
量
变
化
和
非
二
氧
化
碳
源
排
放
量
和
汇
清
除
量
的
表
格
：
（
一
）

A
 和

 R
1 ，

在
第
一
承
诺
期
未
采
伐
；

(二
) A

 和
R

1,
2  ，

在
第
一
承
诺
期
被
采
伐
；

 (三
)A

 
和

 R
1  ，

也
在
第
三
条
第

4
款
选
定
活
动
范
围
内

3 ；
(四

) D
；

(五
)D

，
也
在
第
三
条
第

4
款
选
定
活
动
范
围
内

3  ；
(六

) F
M
，
如
果
被
选
择
。

(一
)＋

(二
)＝

 A
和

 R
土
地
。

(四
)＝

所
有

D
土
地
。

 (一
)＋

(二
)＋

(四
)＝

所
有

A
、

R
和

D
土
地

 (第
三
条
第

3
款

)。
(六

)必
须
不
包
括
任
何

A
、

R
或

D
(第

三
条
第

3
款

)的
土
地
。

(三
)和

(五
)仅

为
信
息
目
的
提
供

4 。
 

活
动
：

 
清
单
年
：

 
碳
储
量
的
增
加

(+
)和

减
少

(-
) 6  

地
理
位
置

5  
活
动
面
积
 

地
上
部
生
物

量
 

地
下
部
生
物

量
 

枯
枝
落
叶
层

死
木

 
土
壤

 
总
的
碳
储
量
变

化
 

由
碳
储
量
的
变

化
导
致
的
排
放

(+
)或

清
除

(-
)8  

C
H

4 排
放
 

N
2O

 排
放

 

序
列
号

 
ID

9  
(h

a)
 

(G
g 

C
/y

r)
 

(G
g 

C
/y

r)
 

(G
g 

C
/y

r)
 

(G
g 

C
/y

r)
 

(G
g 

C
/y

r)
 

(G
g 

C
/y

r)
 

(G
g 

C
O

2e
/y

r)
 

(G
g/

yr
) 

(G
g/

yr
) 

1 
 

 
 

 
 

 
 

 
 

 
 

2 
 

 
 

 
 

 
 

 
 

 
 

3 
 

 
 

 
 

 
 

 
 

 
 

…
 

 
 

 
 

 
 

 
 

 
 

 
N

 
 

 
 

 
 

 
 

 
 

 
 

活
动
合
计

 
 

 
 

 
 

 
 

 
 

 
请
注
意
：
使
用
允
许
单
独
报
告
库
的
增
加
（
如
生
长

等
）
或
减
少
（
如
采
伐
）
的
第

1
层
或
第

2
层
方
法
的
国
家
，
还
应
该
通
过

适
当
地
扩
大
表
格
来
这
样
做
。
在
这
些
情
况
下
，
也
应
该
报
告
储
量
净
变

化
，
随
后
利
用
这
些
数
据
来
计
算
总
的
储
量
变
化
。

  
1   

当
用
同
一
方
式
处
理
造
林

(A
) 和

再
造
林

 (R
) 活

动
时
，
它
们
可
一
起
报
告
。
将
被
采
伐
的
造
林
和
再
造
林
土
地
与
那
些
在
第
一
承
诺
期
未
采
伐
的
土
地
分
开
是
必
要
的
，
因
为

-/C
M

P.
1
决
定
草
案
（
土
地

利
用
、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和
林
业
）
附
件
第

4
段
有

这
方
面
要
求
，
参
考
文
件

FC
C

C
/C

P/
20

01
/1

3/
A

dd
.1
，
第

59
页
。

 
2   

如
果
在
清
单
年

A
 和

 R
土
地
已
被
采
伐
，
那
么
适
用
允
许
各
国
限
制
由
采
伐
造
成
的
碳
减
少
的
碳
核
算
特
别
细
则
。
这
要
求
跟
踪
在
前
几
个
清
单
年
或
承
诺
期
获
得
的
“
碳
增
量
”
。

  
3 

 
本
应
列
入
第
三
条
第

3
款
所
述
活
动
范
围
的
但
可
能
另
外
列
入
第
三
条
第

4
款
选
定
活
动
范
围
的
土
地
单
位
必
须
报
告
（
参
考
载
于
文
件

FC
C

C
/C

P/
20

01
/1

3/
A

dd
.3

, 第
22

页
中

的
-/C

M
P.

1
决
定
草
案

（
第

 七
条
）
附
件
第

6
段

 (b
) (

2)
 项

）
。

 
4 

  
见
载
于
文
件

FC
C

C
/C

P/
20

01
/1

3/
A

dd
 3

, 第
22

页
中
的

-/C
M

P.
1
决
定
草
案
（
第

 七
条
）
附
件
第

6
段
，
特
别
是

6(
b)
。

 
5   

地
理
位
置
是
指
包
含
第
三
条
第

3
款
所
述
土
地
单
位
和
第
三
条
第

4
款
所
述
土
地
的
面
积

 。
  

6   
如
果
某
一
个
库
不
报
告
，
则
必
须
正
式
提
出
“

N
R
”
（
不
报
告
）
，
并
且
必
须
证
明
该
库
不
是
源
。

 
7   

“
总
的
碳
储
量
变
化
”

 是
所
有

5
个
库
中
的
碳
储
量
变
化
之
和
。

 
8   

先
将
总
的
碳
储
量
变
化
乘
以

44
/1

2
转
换
为
二
氧
化
碳
，
随
后
将
符
号
反
过
来
以
遵
照
排
放
量

/清
除
量
报
告
的
惯
例
行
事
，
以
此
来
计
算
排
放
量

/清
除
量
。

  
9 

 
ID

：
地
理
位
置
的
唯
一
标
识
符
。

 
  IP

C
C
关
于
土
地
利
用
、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和
林
业
方
面
的

良
好
做
法
指
南

 
4.

45
 

   



 第
四
章
：
根
据
《
京
都
议
定
书
》
产
生
的
补
充
方
法
和
良
好
做
法
指
南
 

 
表

 4
.2

.6
b 

 
报
告
清
单
年
的
以
下
第
三
条
第

4
款
所
涉
每
项
活
动

/土
地
的
碳
储
量
变
化
和
非
二
氧
化
碳
源
排
放
量
和
汇
清
除
量
的
表
：

(一
)C

M
；

(二
)G

M
；

(三
) R

V
。
报
告
那
些
发
生
在
矿
质
土
壤
和
有
机
土
壤
上
的
活

动
应
使
用
单
独
的
表
（
或
在
表
中
单
列
一
行
）
。
如
果
“
含
石
灰

C
O

2
排
放
”
适
用
的
话
，
对
地
理
位
置
应
填
“
含
石
灰

C
O

2 
排
放
”
列
。

 (详
情
见

 4
.2

.8
 和

4.
2.

9
节
。

)  
基
准
年
也
应
提
供
这
些
表

 

活
动
：

 

清
单
年
：
 

碳
储
量
的
增
加

(+
)和

减
少

(-
) 2  

地
理
位
置

1  
活
动
面
积
 

地
上
部
生

物
量
 

地
下
部
生

物
量
 

枯
枝
落
叶

层
 

死
木
 

土
壤
 

总
的
碳
储
量

变
化

3  

由
碳
储
量
的
变
化

导
致
的
排
放

(+
)或

清
除

(-
)4  

含
石
灰

C
O

2 

排
放
 

C
H

4  

排
放

5  

N
2O

  

排
放

5  

系
列
号

 
ID

6  
(h

a)
 

(G
g 

C
/y

r)
(G

g 
C

/y
r)

(G
g 

C
/y

r)
(G

g 
C

/y
r)

(G
g 

C
/y

r)
 

(G
g 

C
/y

r)
 

(G
g 

C
O

2e
/y

r)
 

(G
g 

C
O

2e
/y

r)
(G

g/
yr

) 
(G

g/
yr

) 

1 
 

 
 

 
 

 
 

 
 

 
 

 

2 
 

 
 

 
 

 
 

 
 

 
 

 

3 
 

 
 

 
 

 
 

 
 

 
 

 

…
 

 
 

 
 

 
 

 
 

 
 

 
 

N
 

 
 

 
 

 
 

 
 

 
 

 
 

活
动
合
计

 
 

 
 

 
 

 
 

 
 

 
 

1 
  
地
理
位
置
是
指
包
含
第
三
条
第

4
款
活
动
范
围
内

的
土
地
的
面
积
。

 
2 

 
如
果
某
一
个
库
不
报
告
，
则
必
须
正
式
提
出
“

N
R
”
（
不
报
告
）
，
并
且
必
须
证
明
该
库
不
是
源
。

 
3   “

总
的
碳
储
量
变
化
”
是
所
有

5
个
库
中
的
碳
储
量
变
化
之
和
。

 
4 

 
先
将
总
的
碳
储
量
变
化
总
乘
以

44
/1

2
转
换
为
二
氧
化
碳
，
随
后
将
符
号
反
过
来
以
遵
照
排
放

/清
除
报
告
的
惯
例
行
事
，
以
此
来
计
算
排
放
量

/清
除
量
。

 
5 

  
对
于

 C
M
、

G
M

 和
R

V
（
如
果
选
择
的
话
）
，
这

里
报
告
甲
烷
和
氧
化
亚
氮
排
放
量
只
是
出
于
透
明
目
的
。
它
们
同
《
京
都
议
定
书
》
附
件

A
农
业
部
门
的
源
一
起
报
告
。

 
6 

  
ID

：
地
理
位
置
的
唯
一
标
识
符
。

 
   4.

46
 

IP
C

C
关
于
土
地
利
用
、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和
林
业
方
面
的
良
好
做
法
指
南

 
   



 
 

估
计
、
测
量
、
监
测
和
报
告
第
三
条
第

3
和
第

4
款
所
述
土
地
利
用
、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和
林
业
活
动
的
方
法

 

 

表
 4

.2
.6

C
 

报
告
清
单
年
第
六
条
所
述
项
目
的
碳
储
量
变
化
和
非
二
氧
化
碳
源
排
放
量
和
汇
清
除
量
的
表
。

  
对
于
每
一
类
型
的
活
动
必
须
提
供
表
的
副
本
。

 

项
目
活
动
：

 

清
单
年

: 

碳
储
量
的
增

(+
)减

(-
) 2  

项
目
面

积
 

地
上
部
生

物
量
 

地
下
部
生

物
量
 

枯
枝
落
叶

层
 

死
木
 

土
壤
 

总
的
碳
储
量
变
化

3
由
碳
储
量
变
化
导
致

的
排
放

(+
) 或

清
除

(-
) 

4  
C

H
4 排

放
N

2O
 排

放
 

 序
列
号
 

项
目

 

ID
1  

(h
a)

 
(G

g 
C

/y
r)

 
(G

g 
C

/y
r)

(G
g 

C
/y

r)
(G

g 
C

/y
r)

(G
g 

C
/y

r)
(G

g 
C

/y
r)

 
(G

g 
C

O
2 e

/y
r)

 
(G

g/
yr

) 
(G

g/
yr

) 
1 

 
 

 
 

 
 

 
 

 
 

 
2 

 
 

 
 

 
 

 
 

 
 

 
3 

 
 

 
 

 
 

 
 

 
 

 
…

 
 

 
 

 
 

 
 

 
 

 
 

N
 

 
 

 
 

 
 

 
 

 
 

 

活
动
合
计

 
 

 
 

 
 

 
 

 
 

 
1  项

目
 ID

 是
项
目
的
唯
一
标
识
符
。

 
2
如
果
某
一
个
库

不
报
告
，
则
必
须
正
式
提
出
“

N
R
”
（
不
报
告
）
，
并
且
必
须
证
明
该
库
不
是
源
。

 
3  如

果
使
用
的
是
临
时
块
，
“
总
的
碳
储
量
变
化
”
是
所
有

5
个

库
的
碳
储
量
变
化
之
和
，
但
如
果
使
用
的
是
固
定
块
，

 则
每
一
组
成
部
分
中
的
储
量
变
化
应
该
按
块
概
括
，
均
值
和
置
信
区
间
的
计
算

应
该
包
括
所
有
的
块
。
详
情
见

4.
3
节
。

  
4
先
将
总
的
碳
储

量
变
化
乘
以

44
/1

2
转
换
为
二
氧
化
碳
，
随
后
将
符
号
反
过
来
以
遵
照
排
放

/清
除
报
告
的
惯
例
行
事
，
以
此
来
计
算
排
放
量

/清
除
量
。

 
  IP

C
C
关
于
土
地
利
用
、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和
林
业
方
面
的

良
好
做
法
指
南

 
4.

47
 

   



第四章：根据《京都议定书》产生的补充方法和良好做法指南 
 
 

 

表 4.2.7  
按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和第六条所述活动分列的清单年温室气体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简表。 

请注意：报告排放量应适当运用 4.2.2.2 节中详述的两种报告方式中的一种。 

清单年： 

面积 
CO2 

排放(+)或 清除(-) 
CH4 4 N2O 4 

活动 

(ha) (Gg CO2 e/yr) (Gg/yr) (Gg/yr)

在第一承诺期未采伐的 A 和 R 1     

在第一承诺期被采伐的 A 和 R1     

也列入第三条第 4 款选定活动范围的 A 和 R1, 6     

D     

也列入第三条第 4 款选定活动范围的 D6     

第三条第 4 款 FM 活动（如果选择的话）     

矿质土壤
5     

有机土壤
 5     

第三条第 4 款 CM 活动（如果

选择的话）
2
 

含石灰     

矿质土壤
5     

有机土壤
 5     

第三条第 4 款 GM 活动（如果

选择的话）
2
 

含石灰     

矿质土壤
5     

有机土壤
 5     

第条第 4 款 RV 活动（如果选

择的话）
2
 

含石灰     

第 6 条 A 和 R 活动
3     

第 6 条 FM 活动
3     

第 6 条 CM 活动
3
      

第 6 条 GM 活动
3
      

第 6 条 RV 活动
3
      

1 当用同一方式处理造林(A) 和再造林 (R) 活动时，它们可一起报告。将已采伐的造林和再造林土地与那些在第一

承诺期未采伐的土地分开是必要的，因为-/CMP.1 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4 段有这

方面要求，参考文件 FCCC/CP/2001/13/Add.1，第 59 页。 
2   如果选择 CM、GM 和/或 RV ，应该完成并提交基准年的该表副本。 
3   与提交报告的缔约方主持的第六条项目有关的排放量和清除量，如果有的话，应该在最后 5 行中报告，承认它

们已经隐含在本表所报告的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活动的国家估值中。在将清除单位转为排放减少单位时将在

核算阶段避免重复计算。 
4  对于 CM、GM 和 RV（如果选择的话），这里报告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量只是出于透明目的。它们同《京都议

定书》附件 A 农业部门的源一起报告。 
5   “矿质土壤”和“有机土壤”标题是按照第四章 CM、GM 和 RV 节中按源和汇划分的分类标题。它应视情况

（即防护林带……）包括发生在土壤分别为矿质土壤和有机土壤的农田、放牧地或植被重建土地上的所有碳

库，而且对于每一项活动都应该等同于表 4.2.6b“总的碳储量变化”一列的总数。  
6   也列入第三条第 4 款选定活动范围的造林 (A)、再造林(R) 和毁林(D) 土地已包括在 A/R 和 D 的总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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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3.2 提供文件证明  

作为说明清单管理要求的一部分，《马拉喀什协议》概述了《京都议定书》所述的对提供文件证明的要求。42  

对所有信息，即用于产生温室气体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估值的基本数据和对所使用的方法、假设和参数的说明

或引证，提供文件证明并将这些信息存档，这是一种“优良做法”，那些信息能使独立审核者了解编制所报估值的

过程。应该分两步提供经过整理的数据和对方法的解释：土地确定及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评

估。 

提供文件证明还应该包括不确定性评估（也见 4.2.4.2 节“不确定性评估”）、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内外

审查、核实活动和关键类别确定（见第五章“交叉问题”）等信息。 

活动的定义和确定  

说明怎样根据国情解释《马拉喀什协议》对第三条第 4 款选定活动的定义，是一种“优良做法”。比如说，如

果仅是《气候公约》温室气体清单中报告的经营林的一部分列入了《京都议定书》报告的森林管理项下，则应该提

供用于区分“森林管理”项下的森林和“经营林”的标准。还应该提供文件证明《气候公约》温室气体清单中的农

田（或草地）与接受《京都议定书》报告所述农田管理（或放牧地管理）的土地之间的差异。 

提供数据的文件证明  

尤其当使用报告一方式时，由一国分层产生的地理界限所包含的面积应按表中的唯一序列号加以确定。需以相

互参照的方式引导这些序列号参考数据库或其它档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档案），后者从已经确定的

法律或行政界限角度或通过现有的坐标系统，比如说已建立的国家格网系统、UTM 格网（统一横轴默卡托）或经纬

度，明确说明了位置。 

提供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估值的文件证明必须包括： 

• 在计算中使用的所有数据的来源（例如全面列举作为数据来源的统计数据库）； 

• 在无法直接从数据库获得数据的情况下（比如说，如果应用了内插或外推方法）用于产生所报告的数据和

结果的信息、依据和假设； 

• 数据收集的频率；  

• 相关联的不确定性估值，同时附有对不确定性主要来源的说明。 

对用于土地确定及排放量和清除量估计的方法的说明  

方法应该用以下信息加以证明：  

• 对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活动范围内的土地的报告方式的选择（报告方式一和方式二），或者对报告方式

的说明（如果将两种方式结合在一起使用）； 

• 对用于地理定位和确定地理界限、土地和土地单位的方法的说明；使用的地图资料（如果有的话）；  

• 对用于估计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层级的选择； 

• 用于估计碳储量变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相应的不确定性大小的方法； 

• 活动数据的选择； 
                                                           
42  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3 第 9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第五条第 1 款）附件第 16(a)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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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使用第 1 层：使用的默认参数及排放/清除因子的所有值； 

• 如果使用第 2 层：使用的默认参数及国家参数及排放/清除因子的所有值和参考值；  

• 如果使用第 3 层：对所用方法的科学基础的说明或引证，对估计碳储量变化和排放量或清除量的程序的说

明； 

• 在使用第 2 层或第 3 层的情况下，所提供的文件应该证明具体的参数、因素或模型的使用是正确的； 

• 证明未列入报告的库不是源的信息是透明的并可核实的。 

对波动的分析  

对所报告的排放量或清除量在各年之间存在重大波动一事作出解释，是一种“优良做法”。对在活动水平和参

数值方面每年发生的任何变化，应该提供文件说明变化的原因。如果变化的原因是方法得到了改善，那么使用新的

方法、新的活动和/或新的参数值重新计算前几年的结果，也是一种“优良做法”（见第五章 5.6 节“时间序列的一

致性和重新计算”）  

4.2.4.4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第五章 5.5 节（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论述了专门针对类别的质量控制程序。实行该节概述的质量控制核查和

对排放量估值的专家审查，是一种“优良做法”。5.5 节的第 2 层程序中概述的额外质量控制核查及质量保证程序可

能也可以应用，特别是如果使用较高层级的方法来估计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话。在 《2000 年

优良做法指南》附录 4A.3 中描述了对实地测量的清单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的详细讨论。 

现对某些重要的问题特强调和归纳如下。 

在汇编数据时，从多方面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估值与独立的估值反复核对是一种“优良做法”。清单编

制机构应该确保通过以下方法对估值实行质量控制： 

• 将综合生产数据（例如，作物产量、树的生长）和报告的面积统计资料与国家的总数或国家数据的其它来

源进行相互参照（例如，农业/林业统计资料）； 

• 对综合排放数据和其它数据的国家排放/清除因子作后向计算；  

• 将报告的国家总数与默认值和其它国家提供的数据加以比较。 

核实一下用于估计各种排放量/清除量的分类面积之和是否等于按照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指导（使用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的变化矩阵）报告的活动的总面积，也是一种“优良做法”。 

4.2.4.5 核实  

  第五章 5.7 节（核实）为核实提供了“优良做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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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造林和再造林 

本节详细论述就适用于所有活动的方法展开的一般讨论（4.2 节“估计、测量、监测和报告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的方法”），它应结合本章前面介绍的一般讨论一起阅读。  

4.2.5.1 定义问题和报告要求   

按照《马拉喀什协议》，造林和再造林是指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土地由另一种土地利用转为林地的活动。该

定义不包括采伐后或受到自然扰乱后的重新种植或再生，因为这些森林覆盖层的暂时灭失不视为毁林。采伐后的再

生被视为一种森林管理活动。两种活动之间的区别在于，造林发生在至少已有 50 年不是森林的土地上，而再造林

发生在不久以前还是森林的土地上，尽管不是 1989 年 12 月 31 日以后。为了识别土地单位，造林和再造林将放在一

起讨论，因为两种定义仅是时间上存在差别，它们 后都种上了树，再则适用于这两种活动的碳报告和核算规则也

是一样的。在计算造林和再造林后的碳储量变化时，对枯枝落叶层、死木和土壤有机碳库 初的规模和构成的假设

应该反映前面的土地利用类型和历史，而不是造林地点和再造林地点之间的区别。  

年度清单至少应该（对于 4.2.2.2 节中的报告方式而言）： 

• 确定包含造林和再造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的面积界限的地理位置（包括本该另行列入属于第三条第 4

款所选活动的土地的属于第三条第 3 款所述活动的土地单位）。所报告的地理界限应该像 5.3 节中描述的

那样与土地面积估计中的层相吻合；  

• 对于这些面积或层中的每一个来说，确定两个子类中受造林和再造林活动影响的土地单位面积的估值，

这两个子类一个是第三条第 3 款所述土地单位和本该另行列入第三条第 3 和第 4 款所述范围的土地单位； 

• 确定造林和再造林活动的起始年，它应在 1990 年 1 月 1 日到清单年结束之间。在面积界限内，造林和再

造林活动开始的年份可能不同。一种“优良做法”是将造林和再造林的土地单位按树龄归类，分别按每一

树龄级报告那些面积；以及 

• 确定在每一生产率级中列入造林和再造林范围内的土地单位的面积和树种组合，以分配生长率估值并支

持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  

一种更全面的系统（4.2.2.2 节中的报告方式二）使用以下方法确定自 1990 年以来属于造林和再造林活动的每

一土地单位（还有在两个子类中，即第三条第 3 款的土地单位和本该另行属于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的土地单

位）：多边形界限，一种坐标系统（如统一横轴默卡托投影格网或经纬度），或对属于造林或再造林活动的土地位

置的法律说明（如土地所有权局所使用的说明）。第二章（土地面积一致表述的基础）详细论述了一致表述土地面

积的可能方法。  

4.2.5.2 用于确定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造林 /再造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

的方法选择  

缔约方需报告自 1990 年以来承诺期内造林和再造林（AR）活动范围内的面积上碳储量的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

室气体的排放量。这一过程的第一步是，在《马拉喀什协议》允许的范围内针对森林定义选择国家参数，即面积

低限度为 0.05 公顷至一公顷，树冠覆盖率 低限度为 10%-30%（或相当的储量水平），成年期林木的树高 低限

度为 2-5 米，并在表 4.2.4a 所列的年度温室气体清单中报告这些参数。正如 4.2.2.5.1 节中所解释的，一种“优良做

法”是选择森林面积 低宽度参数。参数一旦选定，就能确定造林和再造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  

确定造林/再造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需要划定面积的界限，即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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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或超过适用森林定义中国家 低面积的规模（即 0.05 公顷至一公顷）， 

• 不符合 1989 年 12 月 31 日时的森林定义，和  

• 作为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活动造成的结果，不符合评估时和 1990 年 1 月 1 日后的森林定义。  

应该注意的是，尚不符合树高或树冠覆盖率 低限度标准的幼树也能符合森林定义，但预期它们在成年时能达

到这些参数的阈值。 

一种“优良做法”是对下列两种面积做出区分，一是在 1989 年 12 月 31 日时不符合森林定义中树冠覆盖率阈

值的面积，例如因为 近进行了采伐或者受到了自然扰乱；二是在该日期还没有森林的面积，因为仅后者适合于

《马拉喀什协议》所述的造林和再造林活动。《马拉喀什协议》要求缔约方提供用于区分森林受到采伐或扰乱但后

又重新植林与毁林的标准43。在评价一土地单位是否符合森林定义时运用同一标准，是一种“优良做法”。例如，

如果一国使用“采伐后的时间”标准来区分森林覆盖的暂时灭失与毁林，并明确规定采伐过的面积将在 X 年内出现

再生林，则只有在 1989 年 12 月 31 日以前采伐时间超过 X 年的并且未出现再生林的那些面积才适合列入再造林，

因为只有它们在 1989 年 12 月 31 日时被视为非森林。同样，在 198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受到野火或其它自然扰乱的

扰乱超过 X 年的并且未再生成林的面积在 1989 年 12 月 31 日归类为非森林类，因此适于列入再造林活动范围内。 

正如 4.2.2.2 节中论述的（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活动范围内的土地的报告方式），缔约方可选择报告所有

属于第三条第 3 款活动的土地单位的全面清单，也可选择将土地分成面积层，即界定这些面积的界限，随后为每一

面积编制估值或造林、再造林和毁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清单。将各种方法组合在一起使用也是可以的：可以为

某些层编制所有土地单位的全面空间清单，而为本国的其它层编制基于抽样方法的估值。  

缔约方选择何种方法编制造林和再造林活动清单将取决于自身的国情。一种“优良做法”是使用第二章（土地

面积一致表述的基础）中的方法三来确定 1990 年以来造林和再造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如上面所论述的，这

要求方法三中的空间分辨率满足确定森林 低限度面积的要求，即 0.05 公顷至一公顷。4.2.8.2 节将讨论可提供用来

确定属于造林和再造林活动的方法。一种“优良做法”是提供以下方面的信息，即像上面 4.2.4.2 节中论述的属于造

林和再造林的土地单位的总面积估值中的不确定性。 

一种“优良做法”是提供文件证明列入已确定的土地单位的所有造林和再造林活动是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

相关的证明应包括森林管理记录或其它证明已做出决定重新种植或允许通过其它手段再生森林的文件资料。  

在某些情况下，新植的树是否将超过森林阈值，这一点或许还不清楚。造林/再造林活动与植被重建之间的差

异在于植被重建不符合（也将不会）符合缔约方对森林的定义（即成年时的高度或 低限度的树冠覆盖率）。如果

不能肯定一个土地单位上的树木将超过森林定义的阈值，一种“优良做法”是，不将这些面积作为已造林或再造林

的土地报告，并等待确认（在晚些时候）这些参数的阈值已经超过或将被超过。在符合造林或再造林定义之前，这

些土地单位的碳储量变化可在土地在利用变化之前已经报告的土地利用类别下报告，假定这个类别已被列入国家核

算，例如作为农田或植被重建。（须注意：这一方法与对毁林的处理是一致的，即未被确认为毁林的土地单位仍然

属于森林类——见 4.2.6.2.1 节）。图 4.2.5 提供了确定面积是否适合列入造林/再造林或植被重建类的决策树。 

                                                           
43 见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3 第 23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第七条）附件第 8(b)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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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5  确定土地单位是否适合列入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dhi）造林/再造林（AR）或植被重建

（RV）类的决策树  

 
土地单位 

是否符合 1989 年 12 月 31 日的森

林定义? 
 

否 

是 是 
土地 

单位是否大于

0.05 公顷?#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树的生长 

是否属于人类活动直接

引起的活动的结果? 

列为 dhi AR 类 

否

否 

是 

 贵国是否 
选择了植被重建 ?

 

 

 
植被种植 

是否属于 1990 年后 
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

活动的结果? 
 

列为 RV 类 

 
 

成年期树是否超过 
或有可能超过贵国选择的树冠 

覆盖率和高度? 
 

是 

土地单位上 
的树是否是在 1989 年 

12 月 31 日后生长 
起来的?

是 

不适合列为 dhi AR 类 

不适合列为 RV 类 

#  见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8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1(e)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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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方框介绍了与本报告和《IPCC 指南》中关于在《气候公约》清单中报告土地面积及碳储量变化和非二

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的联系。  
 

方框 4.2.2 

与本报告第二章或第三章的联系   

2.3 节（表述土地面积）：1990 年后转为林地的农田、草地、湿地、定居地和其它土地，应包括 1990

年至 2008 年间的所有转变，在以后的清单年应按年度报告转变情况。须注意：在《气候公约》清单

中某些在 1990 年后转为森林的面积可能并不是通过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活动转变的。  

与《IPCC 指南》的联系 

无法以符合《马拉喀什协议》中对界限地理位置的要求的格式获得。  

4.2.5.3 用于估计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方法选择  

对由造林和再造林活动引起的碳储量变化的估计，应与第三章中阐述的方法和它所包含的方程保持一致，并像

用于《气候公约》报告那样应用在同一层级或更高层级上。幼树的生长特点不同于整个经营林的生长特点，所以，

在《气候公约》清单（根据 3.2.2 节“转为林地的土地”编制的清单）不够详细、无法提供适用于幼林的信息的情

况下，或许需要作一些特殊的规定。  

在属于第三条第 3 款活动范围的面积上应用的是毛净核算，因此不要求提供基准年（即 1990 年）的碳储量变

化信息。只估计和报告承诺期每年的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净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 

在第 1 层，生物量的增长用第三章 3.2.2 节（转为林地的土地）中的数据来确定。  

在第 2 层，地区或国家的增长率将可作为林分树龄、树种或地点质量的一种函数提供，但是对于 0 至 23 年（在

1990 年栽种的树在 2012 年达到的林分树龄）的林分，数据有可能缺失。如果对于树龄在 23 年以上的林分存在生物量

估值，那么对于树龄较短的生物量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加以估计：使用一种适合于可为较老林分提供的数据的 S 形增长

函数在已知值与零岁的零生物量之间进行内插。  

在第 3 层，生物量增长率应该直接使用经过测量的数据、经过验证的增长模型或以经验为依据的显示树种和地

点条件的适当组合的材积表来确定。一种“优良做法”是，作为任何第 3 层方法一部分的基于地面的实地测量包括

在内，它既可以作为国家（或项目）森林清单的组成部分，也可以作为生长或材积森林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  

确定造林活动前的枯枝落叶层、死木和土壤有机碳库的规模和动态，可能要求使用为农田管理或其它土地利用

所制定的方法（见第三章）。  

下面的方框介绍了与本报告和《IPCC 指南》中关于在《气候公约》清单中报告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

气体排放量的方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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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4.2.3  

与本报告第二章或第三章的联系   

第三章 3.2.2 节 （转为林地的土地）  

与《IPCC 指南》的联系  

5 A  森林和其它木本生物量储量的变化（造林）。需要通过对造林/再造林活动的单独监测来确

定 

5 C   经营土地的撂荒（仅是转为森林的部分） 

5 D  来自土壤的二氧化碳排放和清除（仅是造林/再造林部分） 

5 E  其它（经营林中的 CH4、N2O）（仅是造林/再造林部分） 

《IPCC 指南》中的默认方法不包括地下部生物量、死木、枯枝落叶层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量。  

4.2.5.3.1 受造林 /再造林活动影响的库   

造林/再造林活动往往涉及到场地的准备（砍伐和可能焚烧粗生物量残余物，以及耕犁整个面积或其中一部

分），随后进行栽种或播种。这些活动不仅可能影响到生物量库，而且可能影响到土壤，如果在长有木本灌木的或

林木稀疏的土地上造林的话，还会影响到土壤以及死木和枯枝落叶层。  

《马拉喀什协议》要求缔约方估计承诺期内所有 5 个库的碳储量变化（见表 3.1.1） ，除非缔约方通过透明和

可核实的信息证明某个库不是排放源44，4.2.3.1 节中阐述了这方面的“优良做法”建议。一种“优良做法”是，将

由栽种前的活动（场地准备或灌木清除等）引起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包括在内。由于在草地

上造林，土壤中的碳有可能显示出某种下降趋势（如 Tate 等人，2003 年；Guo 和 Gifford，2002 年）。在栽种和播

种后，碳的生态系统会有损失，其净损失有可能会持续许多年。因此，或许要求对该面积活动前的碳储量做出估

计，以便对用于估计储量变化的模型进行初始化。由于在造林/再造林活动之前这个面积上不存在任何森林，因此，

应该采用第三章相关各节（如有关农田的 3.3 节）中描述的方法进行评估。 

对于承诺期内开始的造林或再造林活动，土地单位的情况应该在活动启动当年年初开始报告45。场地准备和

播种/栽种活动应该视为活动的一部分，因此应将承诺期内相关联的排放量包括在内。  

4.2.5.3.2 承诺期内造林 /再造林土地上的采伐  

第一承诺期内的采伐可能会影响到通过造林和再造林活动建立的某些短期轮作林。《马拉喀什协议》 允许缔

约方限制由第一承诺期内此类采伐引起的碳的减量。46  

尽管这是一个核算问题，但是它影响到 1990 年以来属于造林或再造林活动范围的土地单位的碳监测和报告系

统的设计。特别是，确定在承诺期清单年发生采伐的造林和再造林土地，并按年跟踪第一承诺期内这些土地上的碳

                                                           
44  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62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21 

段。 
45  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3 第 23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第七条）附件第 6(d)段。 
46 “对于第一承诺期，继 1990 年后的造林和再造林之后在第一承诺期内由采伐引起的碳汇增量，不得超过该土地

单位上核算的增量”（参见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9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

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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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使得它们能与这些土地单位以前获得的增量相比较，将不失为一种“优良

做法”。 

第三章中介绍的用于估计转为林地的土地上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适用于造林和再造林活动（见

3.2.2.4 节“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如果属于造林和再造林活动范围的土地单位易受扰乱，则在第三章其它一些

章节中介绍的方法也可能同样适用（例如，见 3.2.1.4.3 节“火灾”）。  

4.2.6 毁林 

本节论述适用于毁林活动的具体方法，它应该结合 4.2.2 至 4.2.4 节的一般讨论一起阅读。 

4.2.6.1 定义问题和报告要求   

 按照《马拉喀什协议》的定义, 毁林是指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林地向非林地的转变。该定义不包括随后获得

再生森林的采伐，因为这被视为一种森林管理活动。由自然扰乱，诸如野火、虫灾或风暴等造成的森林覆盖灭失也

不视为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毁林，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这些面积将会自然再生或在人的协助下再生森林。人的活

动（1990 年以来），诸如农田管理或建设道路或定居地等，通过改变其森林覆盖因自然扰乱而遭到清除的面积上的

土地利用阻止了森林的再生，这也被视为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毁林。 

年度清单至少应该确定（对于 4.2.2.2 节中的报告方式一而言）： 

• 包含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毁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的面积界限的地理位置。所报告的地理界限应该

像 5.3 节中描述的与土地面积估计中的层相吻合；  

• 对于这些面积或层中的每一个来说，受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毁林活动影响的土地单位的面积估值，和

也属于第三条第 4 款所选活动（农田管理、放牧地管理、植被重建）范围内的这些土地单位的面积估值；  

• 通过来自多年清单的内插法估计的毁林活动发生的年份（1990 年或以后）；以及 

• 在每一个新的土地利用类别（农田、草地、定居地）中属于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毁林活动范围的土地

单位面积，用以支持对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  

一种更全面的系统（4.2.2.2 节中的报告方式二）使用多边形界限，一种坐标系统（如统一横轴默卡托投影格网

或经纬度）或对属于毁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位置的法律说明（如土地所有权局所使用的说明），确定每一个 1990

年后属于毁林的土地单位。第二章（土地面积一致表述的基础）详细论述了用于土地面积一致表述的可能方法。 

缔约方还需考虑 5.3 节及 4.2.2 节中的指导，使用第二章（土地面积一致表述的基础）中概述的方法，确保毁

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其它清单数据库中得到适当的确认。《马拉喀什协议》要求将 1990

年以来属于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毁林活动范围内的面积与也属于第三条第 4 款所选活动的 1990 年以来属于由人

类活动直接引起的毁林面积分开报告。这将确保 1990 年后被毁林的（第三条第 3 款）但也属于其它所选土地利用

（如农田管理等）（第三条第 4 款）的面积的碳储量变化不被重复计算。  

缔约方选择何种方法编制属于毁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清单取决于各国的国情。为了查明毁林面积，一种

“优良做法”是使用 2.3.2 节中的方法三。4.2.2.2 节就报告第三条第 3 款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的方法进行了一般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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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2 用于确定属于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毁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的方

法选择  

《京都议定书》附件 B 缔约方必须报告在承诺期内的 1990 年以来（1989 年 12 月 31 日后）属于由人类活动直

接引起的毁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面积上产生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马拉喀什协议》对毁林

予以了定义47 。就《京都议定书》而言的毁林涉及到林地向非林地的转化。为对毁林进行量化，必须首先从潜在的

树高、树冠覆盖率和 低限度面积等方面（如上面针对造林和再造林活动所说的）对森林做出界定。必须使用同样

的森林定义参数值来确定毁林活动所涉土地面积。  

一旦缔约方选择了它的森林定义参数值，即可确定任何时间点上的森林面积界限。从潜在的角度讲，只有这些

界限内的面积才有可能列入毁林活动范围内。因此，不符合一国特有的森林定义 低限度要求的“植树面积”可不

列入毁林类。  

确定毁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需要划定下列土地单位： 

1. 符合或超过国家 低限度森林面积的规模（即 0.05 公顷至一公顷）； 

2. 已符合 1989 年 12 月 31 日时的森林定义，和 

3. 作为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毁林的结果，在 1990 年 1 月 1 日后的某一时间不再符合森林定义。 

只有在土地单位属于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森林转为非森林的情况下，土地单位才能被列入毁林类。因此，因

自然扰乱造成森林覆盖灭失的面积也不视为毁林，即使改变了的物理条件延迟或阻止了再生，假定这些物理条件的

改变不是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行动造成的。 然而，如果在受到自然扰乱后土地被用在了非森林活动上，这将会阻

止森林的再生，必须将毁林视为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活动。作为改变排水格局的结果（如道路建设或水坝）受到

洪水影响的或洪水造成森林覆盖灭失的森林面积，被视为属于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毁林活动范围的面积。 

下面的方框介绍了与本报告和《IPCC 指南》中关于在《气候公约》清单中报告与毁林（森林转为其它土地利

用）有关的土地面积的方法的联系。  

 

方框 4.2.4 

与本报告第二章或第三章的联系   

像通过第二章中的方法三所确定的 1990 年以来转为农田、草地、定居地、湿地或其它土地的林地。  

与《IPCC 指南》的联系  

无法以符合《马拉喀什协议》中对界限地理位置的要求的格式获得。  

 

                                                           
47  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8-59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1(d)、3 和 5 段：  

“毁林”是人类直接引发的林地向非林地的转变。  

为了确定应根据第三条第 3 款纳入核算系统的毁林面积，每个缔约方用于确定森林面积的空间评估单位应

与确定造林和再造林所使用单位相同，但不得小于一公顷。 

附件一所列每个缔约方应按照第七条报告如何区分毁林与森林受到采伐或扰乱但后来又重新植林的情况。

这种信息须按照第八条加以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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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2.1 毁林与森林覆盖暂时灭失的区分  

缔约方必须报告它们是如何区分毁林与树木覆盖曾暂时遭到清除但目前仍为森林的面积的48,  特别是遭到采

伐或受到其它人为扰乱影响但预计将重植或自然再生的面积。一种“优良做法”是，制定并报告用于区分毁林与树

木覆盖暂时遭到清除或灭失的标准。例如，缔约方可确定树木覆盖遭到清除与成功的自然再生或栽种之间预计的时

间段（若干年）。这些时间段的长短可视地区、生物群落区、树种或地点条件而各异。在无诸如转为农田管理或定

居地建设等土地利用变化的情况下，只要森林覆盖灭失后的时间短于预计的植树年数，无树木覆盖的面积也被视为

“森林”。在这个时间段以后，在 1989 年 12 月 31 日时为森林的、后来因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行动失去了森林覆

盖又未得到再生的土地，则被认定为毁林的土地，这块土地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也须重新计

算并加在其它毁林面积的碳储量变化和排放量上。  

尽管森林覆盖的灭失往往随时可以确定，如通过使用遥感图象对变化进行探测，但是将这个面积列为毁林类将

更具挑战性。它涉及到对发生了森林覆盖灭失的土地单位以及周边区域的评估，并且一般需要多个来源的数据来补

充能从遥感中得到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可由遥感图象确定新的土地利用情况，例如在可以确定农业收成或诸如

房屋或工业建筑等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有关当前的或计划的土地利用变化和当前的或计划的森林再生活动方面的信

息，可用于区分毁林与森林覆盖的暂时灭失。如果此类信息缺失或无法获得，只有时间的推移能告诉我们森林覆盖

的灭失是不是暂时的。在不存在土地利用变化或基础设施发展的情况下，在森林再生时间过去之前，这些土地单位

仍然列为森林类。应该注意的是，这需与建议用于造林和再造林的方法保持一致，即未确认为属于造林/再造林活动

范围的土地单位依然列为非林地。缔约方也可选择一种较为保守的方法。它可以依据地区平均值或其它数据计算无

森林覆盖的并预计不会再生为森林的土地部分，并将这部分面积归入毁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  

不管选择什么方法，对于缔约方来说，确定并跟踪森林覆盖灭失的而且还没有列入毁林类的土地单位，并在年

度补充情况中报告它们的面积和状况，将不失为一种“优良做法”（见 4.2.4.3 节中的表 4.2.4b）。确认在预计的时

间段内这些土地单位上已有再生林也是一种“优良做法”。对于在承诺期结束时无法提供区分毁林与造成覆盖灭失

的其它原因的直接信息的土地单位，可进行重新评估，每年或者至少在下一个承诺期结束之前。如果没有出现再生

林，或观察到了其它土地利用活动，则应该对这些土地单位重新分类，将其列入毁林类，并据此计算碳储量变化

（另见第五章 5.6 节“重新计算和时间序列一致性”）。  

区分毁林与森林覆盖暂时灭失的任务可由下列信息予以佐证：采伐面积和属于自然扰乱活动范围内的面积。在

许多国家，有关采伐区和自然扰乱事件的信息一般随时都可以获得，相比之下有关毁林事件的信息就不行。此类信

息可用于区分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毁林与暂时的覆盖灭失（如采伐）或非人类引起的扰乱（如野火或虫灾）。将

造成森林覆盖灭失的原因归属剩余面积做起来比较容易，并会为确认和核实属于毁林活动范围的土地单位提供支

持。  

图 4.2.6 提供了用于确定土地单位是否属于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毁林活动范围的决策树。 

                                                           
48 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3 第 23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第七条）附件第 8(b)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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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6  用于确定一土地单位是否属于直接由人类引起的(dhi)毁林(D)活动范围的决策树 

 1989 年 12 月 31 日 
后是否存在低于阈值的 

森林覆盖灭失？ 

否 
不适合列为直接由人类

引起的毁林类 

是 

  是否存在合理的 
预期，即在 X 年内面积将 

再生为森林 ? 

   
  

在森林覆盖 
灭失后土地利用是否变为 

非森林用地? 

否 否 是 

是 

否   在覆盖 
灭失后是否已过了 

 X 年 1 ? 

列为森林类并在下一年

作重新估价 

是 

列为森林类 

 
是   

 

土地是否符合 
森林的定义? 

 
否 

 
覆盖的灭失 

是否是由人类直接引起的活

动造成的? 

是 
列为直接由人类引起的

毁林类 

否 

不适合列为直接由人类

引起的毁林类 

 

1  参照国家区分采伐与毁林的特定标准。 

 

4.2.6.3 用于估计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选择   

《马拉喀什协议》明确规定，对于 1990 年后属于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毁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必须报

告承诺期内所有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如果毁林活动发生在 1990 年至承诺期开始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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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必须对承诺期的每一清单年发生毁林事件后的碳库变化做出估计。在毁林事件后原地死木、枯枝落叶层和土壤碳

剩余物的不断腐烂将导致在承诺期出现遭受扰乱后的灭失。这些灭失可被生物量库的增加所抵消。  

如果毁林发生在承诺期内，生物量碳储量将会下降，但是它取决于毁林的做法，该生物量中的某些部分可能会

加在枯枝落叶层和死木库上。它们的增加 初有可能部分地抵消生物量碳的灭失并延迟排放。在随后几年里，碳有

可能由枯枝落叶层和死木库通过腐烂或燃烧释放出来。  

在第三条第 3 款活动所涉面积上，适用毛净核算规则49 ，因此不要求提供基准年（即 1990 年）的碳储量变化

方面的信息。只需估计和报告承诺期内每年的生态系统碳储量净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  

对于碳储量变化的估计，一种“优良做法”是使用与 3.3.2/3.4.2/3.5.2/3.6/3.7.2 节（由森林转为其它任何土地利

用大类）中用于估计由森林转变引起的排放量的相同层，或高一级的层。  

在承诺期内属于毁林活动范围的土地上碳储量的变化，可通过确定毁林事件之前或之后所有库中的碳储量来加

以估计。要么根据碳从森林中转移的情况，如采伐量或在燃烧时消耗的燃料，估计储量的变化。对于发生在承诺期

前的毁林事件，了解毁林前碳的储量对估计遭受扰乱后的碳动态也是有益的。例如，可以从关于库的规模和腐烂率

的数据中得出由枯枝落叶层、死木和土壤地机碳库的腐烂导致的排放量估值。关于毁林前的碳储量信息，可通过与

毗邻的剩余森林的比较从森林清单、航空摄影、卫星数据中获取，或者在原地存在剩余物的情况下根据树桩来推

断。估计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求具备以下方面的信息：那个地方毁林已有多长时间、当前的

植被情况以及采取的管理做法。  

如果属于毁林活动范围的土地单位变成农田管理或放牧地管理项下的土地，那么应该使用在本报告相关章节

（3.3 节“农田”、3.4 节“草地”、4.2.8 节“农田管理”、4.2.9 节“放牧地管理”和 4.2.10 节“植被重建”）中描

述的既定方法来估计碳储量变化。3.5 节至 3.7 节论及了对正成为其它类别的土地上碳储量变化的估计。这些类别中

有好些可能包含少量的碳或根本不包含碳，或者说碳的变化可能微乎其微。方框 4.2.5 概括了与本报告中关于估计

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及与《IPCC 指南》的联系。 

 

方框 4.2.5 

与本报告第二章或第三章的联系   

第三章中关于“土地转为……”的各节（仅为来自森林的部分）（3.3.2、3.4.2、3.5.2、 

3.6、3.7.2 节和相关附录）。  

与《IPCC 指南》的联系  

5 B   由森林和草地的转变引起的生物量的燃烧和腐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非二氧化

碳排放量（仅为来自森林的部分）  

5 D   来自土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清除量（仅是 D 部分） 

《IPCC 指南》中的默认方法不涵盖地下部生物量和死有机质。 

 

                                                           
49 除了属于第三条第 7 款 后一句的各项规定的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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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森林管理  

本节论述用于确定属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面积的具体方法和这些面积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排放量的计算。本节应该结合 4.2.2 至 4.2.4 节的一般讨论一起阅读。 

4.2.7.1 定义问题和报告要求  

根据《马拉喀什协议》, “森林管理”定义为“有关管理和使用林地的做法体系，旨在以可持续的方式实现森

林的有关生态（包括生物多样性）经济和社会功能”50。它同时包括符合《马拉喀什协议》中森林定义的、森林的

参数值已由缔约方选择和报告的自然林和人工林。缔约方必须在 2006 年 12 月 31 日前决定在它们的国家核算中是否

包括森林管理，并在向《气候公约》秘书处提交报告时提供文件证明它们的选择。  

目前有两种可能的方法，各国可以选择它们来解释森林管理的定义。一种是狭义的方法，国家可确定一套可能

包括 1990 年以来开展的以下活动的具体做法：林分层面的森林管理活动，诸如场地的准备、栽种、疏林、施肥和

采伐等；地貌层面的活动，诸如森林灭火、虫害防治等。在这一方法中，当在新的面积上实施具体做法时，属于森

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面积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另一种是广义的方法，国家可确定一套森林管理做法（不

要求每块土地都采用指定的森林管理做法），并确定在承诺期的清单年需采用这套做法的面积。51  

 4.2.2 节（面积确认、分层和报告的一般方法）解释说，对于含有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面积的界限，其地理

位置需要加以确定和报告。4.2.2.2 节概述了两种报告方式。 

在报告方式一中，一种界限可能包含多块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土地，或其它类型的土地利用，诸如农业或非

经营林等。由森林管理导致的碳储量变化的任何估值只是针对属于森林管理的面积的。在报告方式二中，界限限定

的是百分之百属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土地，不涉及其它的土地利用类型。在报告方式二中，缔约方应确定本国

属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所有土地的地理界限。  

《马拉喀什协议》还明确规定，属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第三条第 4 款）同时也属于第三条第 3 款活动范围内

的（在这种情况下仅是造林和再造林）土地应该与仅属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的那些土地分开报告。 

4.2.7.2 用于确定属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土地的方法选择   

像《马拉喀什协议》定义的属于“森林管理”范围的土地，不一定是与用于《气候公约》报告的《IPCC 指

南》背景下的“经营林”一样的面积。后者包括受到人类直接影响的所有森林，其中包括可能不符合《马拉喀什协

议》要求的森林。属于《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4 款所述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森林面积，多数也被列入缔约方的

“经营林”面积。图 4.2.7 对这方面的关系作了概述。 

                                                           
50   见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8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1 

(f)段。  
51   实际上，两种方法都可能导致极其相似的结果。例如，如果狭义的方法包括如灭火等地貌层面的活动，则属于

这些活动和其它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面积可能与应用广义方法产生的结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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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7  不同森林类别之间的关系。这些土地中有一些也可能如图 4.1.1 中概述的属于第三条第 3 款所

述活动（造林或再造林）范围内。粗箭头指出列入《气候公约》报告特定类别的大多数面积有

可能列入《京都议定书》报告的那些类别。进一步解释见 4.2.7 和 4.2.7.1 节。 

京都报告 

不符合 
《马拉喀什协议》 

 森林管理的合格标准 

《气候公约》报告 

不符合 
《马拉喀什协议》  
森林管理的合格标准 

可能出现不平衡核算 

符合 
《马拉喀什协议》 

 森林管理的合格标准 

经营的 非经营的 

所有地林 

 

对于每一个选择森林管理的缔约方来说，提供文件证明它是如何采用一致的方法应用《马拉喀什协议》对森林

管理的定义的，它是如何区分属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的面积与不属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的面积的，将不失为一种

“优良做法”。一些体现国家特点的决定实例包括了对果树林或有树木覆盖的放牧地的处理。一种“优良做法”是

使用占主导地位的土地利用标准为土地归入各类活动提供基础。  

图 4.2.7 概述了不同森林类别之间的关系。对于《气候公约》报告，各国已将它们的森林面积进一步细分为经

营林（列入报告的森林）和非经营林（不列入报告）。经营林可再进一步分为符合《马拉喀什协议》森林管理合格

标准的森林和不符合这些标准的森林（如果有的话）。 

鉴于多数国家已制定了森林可持续管理的政策，并（或）采用旨在以可持续的方式实现森林的有关生态（包括

生物多样性）、经济和社会功能的管理和使用林地的做法52，一国经营林的总面积往往与属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的

面积是一样的。一种“优良做法”是，确定用于确认属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土地的国家标准，使得经营林的面

积（如根据《气候公约》的规定报告的）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森林面积之间能取得充分一致。在两者存在差异

的情况下，应该对这些差异做出解释，并提供文件证明差异的程度。特别是，如果被视为经营林的面积被排除在森

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面积之外，那么应说明排除的理由，以免出现核算不平衡的看法（图 4.2.7）。如果被视为排放

源的面积被优先排除，并且被视为汇的面积被列入国家报告，那么就可能出现不平衡核算。 关于“清单中由人类活

动直接引起的森林退化和其它植被类型遭到破坏导致的排放量的定义和方法选择”的 IPCC 报告将进一步讨论不平

衡核算的问题。  

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一国的国情证明已被视为《气候公约》报告中的“非经营林”的面积定为《京都议定

书》所指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土地是正确的。例如，缔约方或许已选择将国家森林公园排除在经营林的面积之

外，因为它们不承担供应木材的义务。但是，如果经营这些公园是为了发挥相关的生态（包括生物多样性）和社会

功能，并且它们被纳入灭火等森林管理活动范围之内，国家可能会选择将这些国家森林公园列为森林管理活动范围

                                                           
52 见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8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1(f)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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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土地（图 4.2.7）。在此类情况下，国家应该考虑在今后的《气候公约》报告年将所有属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

的面积列入其经营林的面积。  

图 4.2.8 提供了确定土地是否适合作为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土地的决策树。被列入属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

的土地必须符合国家的森林标准。可能会有一个以上的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活动影响这一土地。在此类情况下，

需要制定将此类土地一致归入适当类别的国家标准。  

图 4.2.8  用于确定土地是否适合作为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土地的决策树  

 

否  

是 

 
土地是否符合森林定义?

 

 

 
土地是否属于 MA 中 
定义的…一套做法? 

 
  

是 否 

将土地列为 FM 类 不适合列为 FM 类 

 

一种“优良做法”是制定区分属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的土地与属于其它第三条第 4 款活动范围的土地的明确标

准，并在整个空间和时间上一致地应用这些标准。例如，主要以放牧为主的经营林面积可列入森林管理或者放牧地

管理，但不能同时列入。同样，果园可能符合森林的定义，但列在农田管理项下。一种“优良做法”是在决定分类

时考虑人类对土地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土地列入森林管理类还是放牧地管理/农田管理类，会影响到表 4.1.1 中所概

述的那种适用的核算规则。  

对于每一个缔约方来说，说明它适用森林管理定义的情况并划定包含在承诺期清单年属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的

土地的面积界限，将不失为一种“优良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将以包含在森林清单中的信息为基础，包括诸

如行政界限、分区界限（如保护地或公园）或所有权界限等标准，因为经营林与非经营林之间的差异，或者可能是

符合《马拉喀什协议》森林管理定义的经营林与不符合这一定义的经营林之间的差异，可能难以或者说根本不可能

通过遥感或其它观察形式探明。一些属于造林和再造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也适合作为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土地，

必须将它们与仅符合第三条第 3 款标准的那些土地或者仅属于第三条第 4 款下的森林管理活动范围的土地分开确

定。确定这些土地将会减少重复计算的可能性。  

属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的土地的面积会随时增加（或减少）。例如，如果一国将其道路基础设施扩大到了以前

的非经营林地区并开始进行采伐活动，那么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土地的面积将会增加，相关联的碳储量变化需要

据此进行估计。在不时发生面积变化的情况下，按 4.2.3.2 节中概述的顺序应用计算碳储量变化的方法是十分必要

的。不使用正确的计算方法有可能导致碳储量的明显增加，但这种由面积变化导致的碳储量增加是不正确的。  

一旦面积被列入《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碳储量变化报告，它就不能取消，但是可以改变报告的类别（如 4.1.2

节中概述的）。属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的面积只能当面积在毁林活动中灭失时才能减少。然而，遭到毁林的土地单

位须符合第三条第 3 款的规则，以后的碳储量变化必须报告。因此，在根据第三条第 4 款报告的面积有所减少时，

根据第三条第 3 款报告的面积将会增加，而且数量是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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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4.2.6 概括了在确定土地面积方面与本报告中的方法和《IPCC 指南》的联系。  

方框 4.2.6  

与本报告第二章或第三章的联系  

第三章中的仍为林地的林地。 

 

与《IPCC 指南》的联系  

无法以符合《马拉喀什协议》中对界限地理位置的要求的格式获得。 

4.2.7.3 用于估计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选择  

估计各类库中碳储量变化的方法，遵循第三章中详细阐述的《IPCC 指南》中针对地上部和地下部生物量及土

壤有机碳的方法，而枯枝落叶层同森林地面库，死木同粗碎木，第三章表 3.1.2 中描述了二者的定义。  

在属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面积上应用的是毛净核算规则，因此不要求提供基准年（大多数情况下是 1990

年）碳储量变化的信息。只估计和报告承诺期每年的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净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就行

了。 

一般说来，本报告第三章详细阐述的《IPCC 指南》中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方法也适用于属

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的土地。它们包括“受到影响碳储量的人类周期性或不间断干预”的任何森林（《参考手

册》，IPCC，1997 年，第 5.14 页）。层级结构应该应用如下： 

• 第三章中详细阐述的第 1 层假设枯枝落叶层（森林地面）、死木和土壤有机碳（SOC）这些库中的碳储量

净变化为零，但是《马拉喀什协议》明确规定，地上部生物量和地下部生物量、枯枝落叶层、死木和土

壤有机碳都应计算，除非国家选择不计算能证明它不是排放源的库。因此，只有当使用 4.2.3.1 节中概述

的方法证明枯枝落叶层、死木和土壤有机碳不是排放源时才能应用第 1 层。同时，只有当森林管理不被视

为关键类别时才能应用第 1 层，这只有当第三章中的“仍为林地的林地”不属于关键类别时才会出现这种

情况。 

• 第 2 层和第 3 层方法应该用于所有经过量化的库，除非缔约方决定排除能使用 4.3.2.1 节中描述的方法证

明不是排放源的那些库。  

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用国家的《气候公约》清单中包含的信息满足《京都议定书》报告对信息的要求： 

1. 属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面积与经营林的面积一样（图 4.2.8）（或者在不一样的情况下知道属于森林

管理活动范围内的面积和面积的碳储量变化）；  

2. 知道在一国使用的每个层的地理界限内的经营林面积和碳储量变化；以及 

3. 知道由 1990 年后由人类活动直接引起的造林或再造林产生的经营林的面积，同时还有这一面积上的碳储

量变化。 

如果有可能从《气候公约》清单中提取这一信息，为根据缔约方《气候公约》清单准备《京都议定书》的报告

采取以下步骤显然是必要的：  

1. 计算剩余森林和转变为森林过程中的碳储量变化，包括在本国使用的每个层的所有的库，随后算出它们

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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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减去符合经营林标准的面积上的碳储量变化（如果有的话），但不适用于《马拉喀什协议》定义的森林

管理活动范围内的面积。如果一国的国情导致出现了下述情况，即属于第三条第 4 款所述森林管理活动范

围的面积包含了不属于经营林一部分的面积，则必须加上这额外面积上的碳储量变化。  

3. 从步骤 2 之后剩余的总量中减去属于造林和再造林活动范围的土地单位上的碳储量变化，并使用报告表

4.2.5 以及显示在地图上标示的信息的手段来报告结果。 

一种可能更加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法是，计算属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的所有土地面积在承诺期每一年的每一层

（按地理界限的位置确定的面积）的碳储量变化，并算出它们之和。为符合《京都议定书》的报告要求，国家森林

碳核算系统应该能跟踪所有森林面积，不管它们是列为经营林类（《气候公约》），还是属于《京都议定书》第三

条第 3 款和/或第 4 款规定所涉范围。随后可使用此类系统计算和报告《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报告的所有相

关类别中的碳储量净变化。这样一种综合性方法也能确保用于计算和报告碳储量变化的方法之间的一致性，因为同

样的森林和土地利用变化清单是《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报告中使用的计算的一种基础。  

方框 4.2.7 概括了在估计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排放量方面与本报告中的方法和《IPCC 指南》的联系。 

方框 4.2.7 

与本报告第二章或第三章的联系  

第三章 3.2.1 节（仍为林地的林地）  

属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内的面积可能与“仍为林地的林地”的面积不一样，估值可能需要据此做

出调整。 

与《IPCC 指南》的联系  

5 A  森林和其它木本生物量储量的变化（从 5A 类估值中减去 1990 年后的所有造林和再造

林——如上面所确定的）  

5 D   来自土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清除量 

5 E   其它（经营林中的 CH4、N2O） 

《IPCC 指南》中的默认方法既不涵盖地下部生物量也不涵盖死有机质。 

 

用于估计来自仍为森林的森林的非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方法在第三章（3.2.1 节）进行讨论。第三章中论述的选

择活动数据和用于估计非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排放因子的“优良做法指南”也适用于森林管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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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农田管理 

4.2.8.1 定义问题和报告要求  

 “农田管理”是指一套在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和休耕或暂时不用于作物生产的土地上使用的作法体系53。一种

“优良做法”是将第二章的土地利用系统（2.2 节“土地利用”）类别(2)中的所有土地，即农田/可耕地/耕地，列为

农田管理活动范围内的土地。  

种有短期（一年生）作物和长期（多年生）作物的所有土地及已休耕的一年或多年后才重新种植的空闲地均应

列入农田管理活动范围。多年生作物包括生产水果的树木和灌木，诸如果园（例外情况见下面）、葡萄园和如种植

可可、咖啡、茶叶和香蕉等的种植园。如果这些土地符合森林的阈值标准（《马拉喀什协议》中给出的森林定义见

4.1 节脚注 6），一种“优良做法”是将它们列入农田管理或森林管理活动范围，但是不要同时列入这两项下。稻田

也列入农田范围，但相关联的甲烷排放量将在农业部门项下报告，而不是如《IPCC 指南》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

南》中所述的在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土地利用变化和森林部门下报告。一些种有树木的面积，诸如 1990 年后建立

的并符合森林定义的果园或防护林带等，可以归为造林/再造林类，如果这样，就能列入那些类别（见 4.1.2 节“第

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土地面积分类的一般规则”）。通常是种植短期作物的但短期用于放牧的可耕地，也可列

入农田。54  

考虑到国家土地利用分类系统潜在的多样性，对于各国来说，一种“优良做法”是，明确说明哪些类型的土地

列入了它们国家土地利用系统的农田管理活动范围，并说明是怎样区分它们与草地/草原 /牧场（如在 2.2 节中描述

的土地利用类别(3)）以及它们将（或可能要）报告的属于造林/再造林、森林管理、放牧地管理和植被重建的土地

的。例如，明确说明果园或防护林带是否列在了农田管理项下以及列入的程度，这就是一种“优良做法”。这将会

增加报告的透明度和各缔约方之间的可比性。  

为使用拟议的用于确定那些土地上碳储量变化的方法，需将农田总面积进一步分为基准年和承诺期每一年属于

各套管理做法的面积（它们可能会在时间和空间上出现重叠）。碳的排放和清除因子既取决于当前对这块土地的管

理，也取决于以前对它的管理。有些面积可能正在排放二氧化碳，有些则可能正在起着固碳作用，另一些可能处于

均衡状态，如果管理发生变化，这可能也会发生变化。 

为了得到土地利用和做法方面分得更细的数据，需要有一套针对不同气候区域的更全面的农田范围内土地利用

和管理体系的定义，诸如在《IPCC 指南》中给出的那些定义等。影响碳储量的属于农田管理的广泛做法包括耕地

做法、轮作和覆盖作物、施肥管理、植株残茬管理、侵蚀控制和灌溉管理等（IPCC, 2000 年 b, 第 184 页）。进一步

的详细情况可见本报告第三章。 

4.2.8.1.1 基准年 1990 年 

第三条第 4 款下的农田管理、放牧地管理和植被重建要求净-净核算55。为此，必须报告这些第三条第 4 款所选

活动（农田管理、放牧地管理和植被重建）中的任一活动的基准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这要求确定在基准年

发生的每一活动所涉及的总面积并计算那些面积的碳储量变化。在 1990 年《IPCC 指南》的农业部门中包括了那些

面积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见本节中有关非二氧化碳气体的文字和 4.1.2 节方框 4.1.1 中的例 1 和例 2）。 

                                                 
53   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8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1(g)

段。  
54   http://www.unescap.org/stat/envstat/stwes-class-landuse.pdf  
55  净-净核算是指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9-60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

林业）附件第 9 段的规定。  

4.66 IPCC 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的优良做法指南 



估计、测量、监测和报告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的方法 

如果属于第三条第 4 款活动的面积在基准年与承诺期之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可能会导致估值的不平衡（就是

说，减去在规模不时变化的土地基础上的储量变化（见方框 4.2.8））。  

 

方框 4.2.8 

1990 年和承诺期农田管理面积示例（净-净核算） 

在本例中，在基准年列入农田管理活动范围的面积在承诺期的报告年扩大了。其中有些面积既在基准

年也在报告期(a)列入农田管理。在基准年列入农田管理活动范围的面积，有些在报告期(b)不再列入

农田管理活动范围。也还有一些面积(c)在报告年列入农田管理活动范围但在基准年未列入农田管理活

动范围。面积 (d) 列在农田管理项下，但是它属于具有优先地位的毁林活动范围。根据《京都议定

书》，将基准年面积(a) + (b)中的排放量和清除量与报告年的面积(a) + (c) – (d)相比较。 

 

 

 

 

 

 

 

 

 

 

 

这种方法避免了必须跟踪由《马拉喀什协议》未包括的活动引起的碳储量变化。像另一些替代方法，

它可能会产生某些政策影响。例如，无每单位面积储量变化的单一面积变化可能产生增量，也可能产

生减量，但是从大气角度讲不存在实际损益。  

仅在基准年列入农田管

理活动范围的面积 

在基准年和报告期

列入农田管理活动

范围的面积 

仅在报告年列入农田管理活

动范围的面积（以前在基准

年可能是定居地、草地或湿

地） 

从c中排除的面积：在基

准年列入森林的和在报告

年列入农田管理活动范围

的面积（不列入农田管理

报告的范围；根据第三条

第3款报告为毁林地） 

b a c

d

对于根据《京都议定书》附件 B 作出承诺的多数缔约方来说，基准年就是 1990 年。但是按照《气候公约》第

四条第 6 款的那些规定，在选择作为参照点的历史排放水平上赋予了属于转型经济体（EITs）的缔约方一定的灵活

性。其结果是，有 5 个转型经济体的基准年或基准期在 1985 至 1990 年间，它们将需要评估这些年的二氧化碳和其

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和清除量。为确定基准年 1990 年的因农田管理活动产生的土壤碳的净排放量/清除量，需要有

关基准年 1990 年（或适当年份）和 1990 年前各年份土地利用和管理做法的历史数据。可使用第三章中描述的方法

（3.3.1.2.1.1 节“土壤－矿质土壤中的碳储量变化”），假定土地利用/土地管理的影响达 20 年；因此，在这方法

中，1990 年的碳储量净变化将根据 1970 至 1990 年间的管理进行计算。如果可获得 1970 至 1990 年的面积和活动数

据，则基准年 1990 年的碳储量净变化可使用上面所述的默认的碳排放因子和清除因子来确定。影响的期限可能短

于 20 年，也可能长于 20 年。一种“优良做法”是根据一国具体的数据和测量情况使用更适当的时间段（见

4.2.8.3.1 节中的第 2 层和第 3 层方法）。如果无法获得 1970 至 1990 年（或其它适当时间段）的面积和活动数据，

则不存在可确定基准年（1990 年）碳储量变化的任何历史数据，因此，如果选择第一承诺期的农田管理，将不得不

根据其它数据加以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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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年土壤碳储量变化的估值对净-净核算有显著的影响。在无法获得 1970 至 1990 年（或其它适用的时间

段）的可靠数据的情况下，各国可在以下各选项中选择 合适的一种： 

• 决定不选择农田管理作为第一承诺期的《京都议定书》所述活动。 

• 只有当能核实土地在基准年前的 20 年里属于导致土壤碳灭失的管理变化（如耕种以前属于森林的土

地）时才报告 1990 年（或适当的基准年）的排放量（碳的灭失） 。 

• 如果能表明在 1990 年前的 20 年里在适用的土地上几乎不存在管理做法方面的变化，则对 1990 年使用

“零”的默认排放/清除因子。 

• 使用证明是基准年的可靠替代者的另一年（如用 1989 年代替 1990 年）的数据。替代年应尽量靠近 1990

年，当其它都不相上下时， 好选择较近的年份。 

• 使用已证明是可靠的、有国家特点的方法来估计在 1990 年的基准年土壤碳储量变化。一种“优良做

法”是核实这种方法并未高估或低估基准年的排放量/清除量（见 4.2.8.3 节中对第 2 层和第 3 层方法的讨

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方法也要求提供涉及 1990 年前的管理做法的历史数据。 

这种方法有时可能会导致对土壤碳储量净变化的保守估计，但是在缺乏可靠的和可核实的用于计算 1990 年碳

储量变化的数据的情况下，它将有助于避免过高估计大气中的碳的净清除。  

4.2.8.2 土地识别方法的选择  

4.1.1、4.1.2、4.2.1 和 4.2.2 节提供了对识别属于农田管理活动范围的土地的一般指导。按照《马拉喀什协

议》，包含农田管理类的土地的面积界限的地理位置，需要每年与属于这一活动范围的土地总面积一起报告。  

界限的地理位置可能包括对每一块属于农田管理活动范围的土地的空间上明晰的说明，但并非必须这样做。实

际上，包含属于农田管理活动范围的小块面积的大面积的界限，可与在每一块大面积中属于农田管理活动范围的面

积的估值一起提供。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农田管理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和土地管理需要在整个时间过程中加以跟

踪，因为管理的连续性对碳的排放量和清除量有影响。例如，如果缔约方希望声称碳的清除是由于属于农田管理活

动范围的面积有 10%转为了免耕，则它必须提供文件证明在那段时间在这块土地上实行了免耕，因为在矿质土壤中

碳的累积率取决于免耕的连续性（并且碳的排放/清除因子是由于连续的免耕产生的）。因此，总面积的碳清除率取

决于以下一点：同一个 10%的土地是否一直属于免耕，或者，如果 10%的免耕发生在不同年份的不同面积部分，就

不能只说农田管理活动范围内 10%的面积在整个时期都属于免耕。一种“优良做法”是不断关注对农田管理活动范

围内的土地管理，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不断跟踪从 1990 年至承诺期结束在农田管理活动范围内的每一块土

地（例如，见 4.2.8.1 节“定义问题和报告要求”），或者制定与 5.3 节中的建议一致的统计抽样方法，使关于农田

管理的管理转变得以确定（见 4.2.4.1 节“制定一致的时间序列”）。 

在国家一级，需为分层对类别作进一步的细分，而在制定抽样策略时可能涉及这类细分的标准包括： 

• 气候 

• 土壤类型 

• 扰乱程度（如耕作频率和强度） 

• 有机物水平（如植物废弃物、根、肥料、其它改良等） 

• 临时重新种草的土地（如闲置） 

• 休耕地 

• 有木本生物量储存的土地（如防护林带、果园、其它长期的种植园等）  

• 1990 年后转为农田的不属于其它任何土地利用类别的土地（土地利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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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由此产生的属于农田管理活动范围的子类，由 1990 年以来的森林转变（即毁林）形成的面积，需要

分开跟踪， 因为这些将作为毁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报告。  

在较高的层级上对农田管理作进一步细分或许是必要的。 

一些方法或许可用来确定经过适当细分的农田，它们包括： 

• 国家土地利用和管理统计：在大多数国家，对包括农田在内的农用土地基础通常要做定期调查，提供有

关不同的土地利用的分布、作物、耕作做法和其它管理方面的数据，它们往往是国以下地区一级的数

据。这些统计资料有部分可通过遥感方法获得。 

• 来自基于统计的点抽样系统的清单数据：在定期重访的具体的长期抽样点上监测土地利用和管理活动。  

第二章（土地面积一致的基础）提供了确定土地面积的进一步的“优良做法指南”。 

下面的方框 4.2.9 介绍了与在本报告其它各章和《IPCC 指南》中的确定农田面积的有关方法的联系： 

方框 4.2.9 

与本报告第二章或第三章的联系  

2.3.2 节（三种方法）：第二章中仍为农田的农田或导致成为农田的任何转化（森林转为农田除

外）。应该包括 1990 年（或在基准年的估计需要时为 1970 年）与 2008 年之间每年的以及在以后的

清单年的转变中的所有转变。56 

与《IPCC 指南》的联系 

无法以符合《马拉喀什协议》对界限的地理位置要求的格式获得。 

4.2.8.3 用于估计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选择   

对于农田，《IPCC 指南》确定了农用土壤的二氧化碳的三种潜在的源或汇： 

• 与土地利用和管理相关联的矿质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净变化 

• 耕作的有机土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 农用土壤施加石灰肥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通过算出来自这些源头的排放量/清除量之和来计算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清除量的总量（见 3.3.1.2 节）。  

另一些库（地上部生物量、地下部生物量、枯枝落叶层和死木）中的碳储量变化，如果合适的话（即，除非

《京都议定书》缔约方选择不报告某一种库并提供可核实的证明碳储量未下降的信息），也应该加以估计。对于大

多数作物，作物的年生物量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农田中的树木、防护林带和木本作物需要在农田管理、造林/再造林

或者森林管理项下加以核算。用于估计由地上部生物量、地下部生物量、枯枝落叶层和死木引起的碳储量变化和非

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相关方法，可见造林/再造林或森林管理章节（见表 4.2.8）和本报告第三章（见方框

4.2.10）。表 4.2.8 概括了适当的参考。下面各节主要集中论述土壤的碳库。对于指导方法选择的一般决策树（也针

对其它子类），可见第三章中的图 3.1.1 和 3.1.2。  

 

                                                 
56  如果在矩阵转变期同一土地上发生一种以上的土地转化，则可能不得不缩短转变期，以便反映出这些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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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能找到估计农田中不同碳库的方法的章节 

需估计的库 能找到方法的章节 

地上部生物量 4.2.5 节 (造林和再造林) 和 4.2.7 节 (森林管理) 

地下部生物量 4.2.5 节 (造林和再造林) 和 4.2.7 节 (森林管理) 

枯枝落叶层和死木 4.2.5 节 (造林和再造林) 和 4.2.7 节 (森林管理) 

土壤碳 4.2.8.3 节 

非二氧化碳 
《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和 4.2.8.3.4 节（仅对《IPCC 指南》和《2000 年优良做

法指南》有关农业各章未包括的排放量） 

 
如果缔约方选择不核算特定的库，则需要证明这个库不是排放源，并且这个证明是可以核实的。对于此类选择

的报告要求可见 4.2.3.1 节。 

对于每一个碳库，应在不同的层级使用不同的方法估计基准年 1990 年和承诺期各年的碳的净排放量和清除

量。由于不同的方法可能会产生不同的估值（含有不同水平的不确定性），一种“优良做法”是使用同样的层级和

方法来估计 1990 年和承诺期内的碳排放量/清除量。  

第三章详细描述了估计基准年 1990 年和承诺期的土壤碳净排放量和清除量所用方法。方框 4.2.10 提供了与本

报告第三章和《IPCC 指南》中的相关方法的联系。下面各节提供了对早先已经描述过的这些方法的简要审评，确

定了《京都议定书》所特有的方面。 

方框 4.2.10 

与本报告第二章或第三章的联系  

3.3.1.1 节 生物量的变化 

3.3.1.2 节 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 

与《IPCC 指南》的联系 

4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5 B 森林和草地的转化（草地转为农田） 

5 D 土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清除量 

4.2.8.3.1    矿质土壤 

对于矿质土壤中的碳储量变化，应该使用图 4.2.9 中的决策树来决定使用哪一个层级来报告《京都议定书》下

的农田管理活动。对于第三条第 4 款所述活动，一种“优良做法”是，如果农田管理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

一个关键类别，则使用第 2 层或第 3 层来报告矿质土壤中的碳储量变化。 

估计矿质土壤中碳储量变化的方法  

估计碳储量变化的方法属于三个层级中的一个。这些层级需与估计活动数据（土地面积）的方法区分开来。对

于估计土地面积来说，一种“优良做法”是，使用遵循方法二或方法三（第二章）的方法，并考虑 4.2.2 节中对第

三章中更高层级的指导意见；估计碳储量变化，可使用较低的层级。图 4.2.9 中的决策树为选择一套“优良做法”

的方法提供了指导。  

第 1 层 

第三章中描述了用于估计矿质土壤中碳储量变化的第 1 层方法（3.3.1.2 节“土壤中的碳储量变化”），它是建

立在《IPCC 指南》参考手册（IPCC，1997 年）第 5.35-5.48 页中概述的方法基础上的。《IPCC 指南》中所述的基

于 20 年期限的默认值现已得到更新，并用于导出年度碳储量的变化因子。这些可以直接与用于第三章（土地利用

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中所述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第 1 层方法进行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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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9  选择用于估计《京都议定书》报告农田项下矿质土壤中碳储量变化的合适层的决策树（另见图

3.1.1） 

否

是 

否 

 
是否存在 

可提供的允许 CM 活动 
分开核算的国家碳 

清单系统? 

农田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否

属于关键类别？ 

 

是否可获得计算地区 
或具体国家的与管理做法相 

关联的碳储量变化及其影响持续

时间的数据? 

使用第 3 层 
(注 3) 

使用第 2 层 
(注 2) 

从地区或国家的测量/研究方

案或其它可靠来源获取数据 

是 

使用第 1 层 
(注 1)  

是

否

注 1: 使用默认值的矩阵/数据库。 
注 2:    使用地区特有的参数、土壤数据和影响的持续时间。 
注 3:    使用更先进的往往与地理数据库相联系的建模技术。

 

一种“优良做法”是不断关注农田管理活动范围内的土地的管理。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不断跟踪从

1990 年至承诺期结束属于农田管理活动范围的每一块土地（如见 4.2.8.1 节“定义问题和报告要求”），或者制定

与 5.3 节中的建议一致的能使关于农田管理的管理转变得以确定的统计抽样方法（见 4.2.4.1 节“制定一致的时间序

列”）。  

可使用《IPCC 指南》中提供的默认值计算每一土壤类型、气候区和土地利用或管理变化组合的年平均碳储量

变化率。可将它们用作默认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因子”57, 并可在一系列表格、一个矩阵或一个关系数据库中加以表

述。图 4.2.10 用示意图显示了这样一类系统，其中数字 1、2、3……代表不同的管理做法。  

                                                 
57  另见上述脚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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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0  由每套生物物理组合的不同土地利用、土地管理转变产生的碳储量变化因子矩阵的概念说

明。这些可通过表格或关系数据库获得。对于第 1 层，默认值（见上文）用于碳储量变化因

子。用于相反方向的管理变化的默认值是相同的，但符号相反。例如，如果管理做法一变为

管理做法二的碳储量变化因子为-0.5，则从管理做法二变为管理做法一的因子为＋0.5。  

 

  每“层”代表不

同的一套生物物

理条件 

c =碳储量变化因子  
(百万克碳/公顷/年) 

1 c =  c =  c =   

 -c =   c =   c = 

c = 

    

…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4 

3 

2 

. . . 

“
旧
式
”
管
理

 

c = 

c=–0.5 
2 3 4

“新式”管理 

c = 0.5 

c = c = 

 

年的碳储量变化因子往往比绝对碳储量的默认值更准确。58  

这些碳储量变化默认因子已经编入数据库，因此可以查询《IPCC 指南》中考虑的每一土壤类型、投入水平及

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转变的默认因子，不用参考多个表。数据库可见附件 4A.1（估计基于 IPCC 默认数据的与农田

和放牧地的管理变化相关联的土壤碳储量变化的工具），该附件在所附的光盘上（包括如何使用数据库的指示）。  

年碳储量变化因子的计算 

《IPCC 指南》假定在发生管理变化后 20 年期限内土壤碳储量的线性变化，将土壤碳储量从 t0（管理变化年）

的一个均衡状态移到了 t20（发生管理变化后 20 年）的另一个均衡状态。因此假定碳储量变化率在发生管理变化后

的前 20 年保持不变，则当达到新的均衡时它就变成了零。  

第三章中描述了计算年碳储量变化因子的方法（3.3.1.2 节；方程式 3.3.3）。有关步骤和样本计算概要，可见

3.3.1.2.1.1 节：方法的选择（矿质土壤）。 

 

                                                 
58  碳储量变化因子反映碳储量的变化，它大大小于绝对碳储量；碳储量变化可加以合理矫正，即使绝对值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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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农田管理引起的碳储量变化的计算 

碳储量变化可用于计算土地利用或土地管理变化后每年的碳排放量/清除量，时间可以长达 20 年，方式是将碳

储量变化因子乘以应用了变化的面积，如： 

方程 4.2.1  
来自农田管理的土壤碳的年排放量/清除量 

∆CCM SOC = CSF· A 

 
公式中： 

∆CCM SOC    =  土壤有机碳年碳储量变化，百万克碳/年 

CSF   =  碳储量变化因子，百万克碳/公顷/年  

A   =  面积，公顷 

（另见第三章中的方程 3.3.4） 

对于净-净核算，方程 4.2.1 中显示的计算须同时用于基准年和报告年。对适用面积的讨论可见 4.1.2 节（第三

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土地面积分类的一般规则）。 

第 2 层 

第 2 层方法也使用《IPCC 指南》（参考手册和工作手册）中描述的方法，但是目前已用国家或地区特有的已

证明是更可靠的值（如来自于文献值、长期实验或当地应用经过充分校准、充分论证的土壤碳模型）取代了默认因

子。也可以使用涉及土壤碳含量的不同地区数据（如可从国家土壤清单中获得的数据）。同样，用更合适的值取代

变化期限（20 年）的默认值，也不失为一种“优良做法”，不过得提供足够的信息证明那样做是正确的。  

在表述某一地区实际碳储量变化时，特定地区的或当地的碳储量变化因子应该好于默认因子。当取代碳的默认

因子时，必须用严格的标准证明因子的任何变化不会导致低估或高估土壤的碳变化。地区或国家特有的因子应该以

测量为基础，这些测量必须有足够的次数，足够长的时间段，足够的空间密度，以便能反映基本生物化学过程的变

异性，并且还得在可获得的出版物中得到论证。 

假定土壤碳储量变化由一种均衡状态变为另一种均衡状态需要 20 年时间，这只是一个近似值：在较冷的气候

中，要达到新的均衡，变化所花的时间可能会超过 20 年（大约 50 年）；在热带气候中，达到新的均衡所需的时间

可能要短一些（大约 10 年；Paustian 等人，1997 年）。在第 2 层，如果存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特有的土地利用或土

地管理变化的影响期限值，或者可以对其加以可靠的估计，则这个值可加以利用。  

另外，一种渐近模型也能适合土壤碳储量变化数据（见图 4.2.11；比较在《IPCC 指南》中使用的“虚线模

型”，在这模型中线性变化发生在 20 年中，其后不再有任何进一步的变化）。在使用这一方法时，可以在土地利

用或管理发生变化后的不同年份应用不同的碳储量变化因子，使得储量变化在变化发生后不会马上低估（图 4.2.11

中的“a”），或者当土壤接近新的均衡时不会高估（图 4.2.11 中的“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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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1 在强加一种固碳管理变化后的土壤碳储量变化示意图，储量变化虚线模型（如在《IPCC 指

南》中使用的，达到新的均衡的时间为 20 年）和渐近曲线代表变化情况（“a”和“b”的

定义见文字） 

S
o

en
t

Manag t
C e

en stick
totic

a.

b.

S
o

en
t

Manag t
C e

en stick
totic

a.

b.

 

土
壤
碳
含
量

 

达成新的均衡所花的时间

虚线 
渐近线 管理

变化

时间

如果对影响期限使用 20 年以外的值，这需要列入矩阵，如在图 4.2.12 中用示意图表示的。  

在第 2 层，与不同的土地利用或土地管理变化相关联的默认因子（如投入因子）可以用一种做法的强度（如应

用于土壤的有机改良数量）与土壤碳的年排放量/消除量的变化之间更详细的关系来代替。例如，在欧洲，Smith 等

人（2000 年）研究出了这些关系（如土壤的年碳储量变化（吨碳/公顷）＝0.0145 x 另加的动物粪肥量（吨干物质/

公顷/年）；根据 Smith 等人，1997 中的数据重新计算；R2 = 0.3658, n = 17, p < 0.01）。类似的关系可以从不同气候

区的不同土壤类型的长期数据中推导出来。另外，经过充分校准和充分评价的土壤碳变化模型[如 CENTURY 

（Parton 等人，1987 年）、RothC （Coleman 和 Jenkinson，1996 年）]，可以用来形成不同气候区的不同土壤的储

量变化因子或上面描述的强度关系。  

必须应用严格的标准，使得任何碳储量变化不被低估或高估。一种“优良做法”是将储量变化因子建立在根据

5.3 节中阐述的原则抽样的实验基础上，如果实验值比默认值更适合于地区和管理做法，那么就使用这些实验值。

基于模型的因子只应该对照诸如上面所述的那类实验对模型进行测试后才能使用，任何模型都得进行广泛的评价，

予以充分的论证并存档备案。一种“优良做法”是提供置信限度和（或）与地区和国家特有的或当地的储量变化因

子相关联的不确定性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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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2  因每套生物物理组合的不同土地利用、土地管理转变产生的碳储量变化因子矩阵的概念说明。

通过使用地区特有的碳因子估值或土地利用/管理变化的影响期限估值来扩展第 2 层方法。取

决于计算方法的碳储量变化因子 (c) 和相反方向的管理变化的期限 (d)值往往是相同的，但

“c”值的符号相反。  

 c = 碳储量变化因子     
 (百万克碳/公顷/年) 

d = 碳变化期限（年）   
  每“层”代表不

同的一套生物物

理条件 

 
第 3 层 

可用于国家《气候公约》清单的第 3 层方法（如第三章 3.3.1.2.1.1 节“方法的选择”中所描述的），也有可能

用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报告。与第 1 层和第 2 层中使用的静态矩阵相比，第 3 层往往更能表述土地的管理史，

能更准确地计算由管理做法中不时出现的多种变化导致的土壤的碳变化情况。另外，土壤达到均衡的时间可能大大

长于 20 年，而第 3 层（像第 2 层）方法能考虑这一点。由于有了大规模的计算能力，建立与管理做法数据相联系的

在空间上细分的系统就有了可能，管理做法数据如果与含有碳含量的比率方程相联系，并在某个点上进行初始化和

定期交叉核对的话，则可跟踪碳储量的不时变化。第 3 层还可以反复的统计抽样为基础，但这个抽样须与 5.3 节中

阐述的具有捕捉土壤类型、气候区和所发生的管理做法的足够密度的原则相一致。因此，第 3 层方法包含一系列比

第 2 层更复杂的方法，它们通常以先进的建模技术为基础，往往与地理数据库相联系。  

矿质土壤碳储量变化因子的选择   

下面各节将简要介绍每层使用的碳排放/清除因子。  

第 1 层：在第 1 层，矿质土壤中的年平均碳储量变化是根据默认值计算出来的，将 20 年的储量变化除以了

20，就像第三章方程 3.3.3 中所阐述的那样。这些因子的全部详情和由此产生的储量变化估值可见《IPCC 指南》第

5.35 至 5.48 页，在附件 4A.1 描述的数据库中也提供了这方面情况。（附件 4A.1 中的默认值根据《IPCC 指南》中

的默认值稍作了修改。）有关步骤和样本计算的概况可见 3.3.1.2.1.1 节“方法的选择（矿质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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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层：在第 2 层，碳储量变化（第 1 层）的某些默认值或所有默认值被另一些经证明是更可靠的值所取代。

这些新值可能是建立以下列各项基础上的：文献值、测量到的碳储量变化、简单的碳模型，或者这些计算的结合

（某些例子见下面的“矿质土壤管理数据的选择”）。一种“优良做法”是，对于应用这些新值的条件和做法来

说，证明新值要比它所取代的值更为准确。 

第 3 层：对于矿质土壤，第 3 层的碳储量变化因子产生于各国，可能得使用复杂的模型进行计算。用于第 3 层

的碳模型一般要比第 2 层的模型复杂，得考虑土壤（如黏土含量、化学构成、原土）、气候（如降水量、温度、蒸

发）和管理因素（如耕作、碳投入、肥力改良、耕作制度）。“优良做法”要求使用基准点上的测量来校准模型，

在说明所使用的模型和假定时应该透明。  

在所有情况下，都必须应用严格的标准，使得碳储量的任何变化既不低估也不高估；用于估计碳储量变化的模

型应该进行充分论证，并使用与应用模型的条件和做法有关的可靠的实验数据加以评价。一种“优良做法”是提供

置信限度或不确定性的估值。也可以用作为国家/地区碳核算系统一部分形成的值取代碳储量变化默认因子（见

4.2.7.2“确定属于森林管理活动范围的土地的方法选择”）。 

矿质土壤管理数据的选择  

涉及土地利用和做法的面积数据需根据方法二或方法三（2.3.2 节）和 4.2.2.3 节中给予的指导提供。这里简要

地概述一下三层中每一层所要求的管理数据。 

第 1 层：在使用《IPCC 指南》（另见第三章 3.3.1.2.1.1 节）时，应按默认假定土地利用或土地管理变化的影

响为 20 年。如果可获得基准年之前 20 年的面积和活动数据，就可使用上述碳储量变化默认因子确定基准年的碳净

排放量/清除量。第 1 层的土地利用变化和管理做法与《IPCC 指南》中提供的相同，如：清除原生植物，变为耕种

的作物区和栽培牧地；土地撂荒；轮作；使残余物增加水平相异、使耕作体系相异；在农业上使用有机土壤等。在

这些具体的土地利用或土地管理变化内，对活动应按半定量的方式加以界定，如“高投入”对“低投入”系统。土

地利用或管理体系不应分到比这还细的程度。面积可从国际数据集（如粮农组织）中获取，尽管某些来源缺乏报告

所需的空间明晰性，可能仅对用于交叉核对的数据有用。如果可获得 1970 年到 1990 年的面积和活动数据，则可用

上面所述的碳储量变化默认因子确定基线为 1990 年的碳储量净变化。如果无法获得 1970 年到 1990 年的面积和活动

数据，可见关于估计土地面积的另类选择方案的 4.2.7.2 节。  

第 2 层：第 2 层的管理做法与《IPCC 指南》中提供的和第 1 层的管理做法是相同的。但是对于第 2 层来说，

为了使它们具有国家的特点，有些管理做法可作进一步细分，或者增加一些新的做法。在《IPCC 指南》中描述的

农业管理体系内，管理数据包括诸如“高投入”和“低投入”等描述符。在第 2 层，这些描述符可以用更明晰的描

述符代替，例如，高有机改良率（如> 20 吨干物质/公顷/年）、中有机改良率（如 10-20 吨干物质/公顷/年）、低有

机改良率（如< 10 吨干物质/公顷/年）和零有机改良。进一步的细分可以，例如反映有机改良的不同形式，诸如动

物粪肥、谷物残余物和污泥等，这方面可获得相应的清除因子。一种代替使用更详细的描述符类别的方法是使用类

似于 Smith 等人（1997 年、1998 年和 2000 年）为欧洲，Lal 等人（1998 年）为美国推导出的那种关系。这些方法

可以对全球数据集的新的更全面的分析为基础。图可包括与某一做法（如零耕）相关联的碳储量变化，或一种做法

的强度与土壤碳变化之间的关系（如土壤年平均碳排放/清除量（吨碳/公顷）= 0.0145 x 另加的动物粪肥量（吨干物

质/公顷/年）；根据 Smith 等人，1997 中的数据重新计算；R2 = 0.3658，n = 17，p < 0.01）。另外，经过充分校准和

充分评价的土壤碳变化模型（如 CENTURY（Parton 等人，1987 年），RothC（Coleman 和 Jenkinson，1996 年）或

其它），可以用来形成不同气候区不同土壤的碳储量变化默认因子，或形成上面描述的每项活动的强度关系。这些

例子说明了怎样能使各种做法更加具有国家的特点，但是也可以采取其它的完善办法。第 2 层方法可能要求描述面

积的分辨率要高于第 1 层。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应用严格的标准，使得排放量/清除量的任何变化既不低估也不高

估（见用于讨论标准的“矿质土壤碳储量变化因子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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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层：在更复杂的第 3 层方法中使用的管理数据需与模型要求的详细水平保持一致。一种“优良做法”是以

适合模型的空间分辨率使用管理数据，并具有对模型所要求的管理因子的数量测度，或能可靠地估计这一测度。 

4.2.8.3.2 有机土壤中的碳储量变化 

对于有机土壤中的碳储量变化，应该使用下面的决策树（图 4.2.13）来决定使用哪一层级作《京都议定书》规

定的报告。 

图 4.2.13  选择根据《京都议定书》报告有机土壤中碳储量变化的层级的决策树（另见图 3.1.1） 

 

否

是 

是  
从地区或国家测量/研究方案或 

其它可靠来源获取数据 

 

是否可获得计算 
具有地区或国家特点的 

碳储量变化因子，是否可获得 
地区土壤数据？ 

否 

是 

否 

 

是否可获得 
允许农田管理活动分开 

核算的国家碳 
清单系统？  

 
有机土壤中的 

CO2 排放量是否属于

关键类别？ 

使用第 2 层 
(注 2)  

使用第 1 层 
(注 1)  

使用第 3 层  
(注 3) 

注 1:  使用缺省值/数据库。 
注 2:  使用具有地区特点的参数、土壤数据和影响期限。 
注 3:  使用更先进的往往与地理数据库相联系的建模技术。 

 

估计来自有机土壤的二氧化碳排放 /清除量的方法  

第 1 层：当有机土壤转为农业时，它们通常要排水、耕作和施石灰肥料，其结果将导致有机物质的氧化。碳

的释放率将取决于气候、有机物质的构成（分解性）和其它做法，诸如施肥和加石灰等。第 1 层方法在 3.3.1.2 节

中作了阐述，它是以《IPCC 指南》中提供的方法为基础的。  

第 2 层：如果可获得国家或地区特有的有关有机土壤中的排放量的可靠数据，一种“优良做法”是使用这些

值，而不是第 1 层的默认值。应该证明所使用的任何数据都要比默认值更可靠。  

IPCC 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的优良做法指南 4.77 



第四章： 根据《京都议定书》产生的补充方法和优良做法指南 

第 3 层：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中描述的用于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复杂系统可使

用各种用于估计二氧化碳的方法或模型。这些排放量也可能用来以一种综合的方式估计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量。然而，非二氧化碳排放量应在农业部门内报告，并避免重复计算和遗漏。采用使用基准点的测量校准的模型，

并描述透明地采用的模型和假定，将不失为一种“优良做法”。 

有机土壤碳排放 /清除因子的选择  

第 1 层：第三章（表 3.3.5；3.3.1.2.1.2 节）中提供了第 1 层的碳排放/清除量默认因子。  

第 2 层：对于有机土壤，一种“优良做法”是，用国家或地区特有的因子代替第三章（表 3.3.5；3.3.1.2.1.2

节）中确定的默认值，只要能证明它们比默认值更可靠。使用基于由实验产生的实验结果的排放/清除替代因子，也

不失为一种“优良做法”，不过这些实验应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并为赋予适当的统计功效进行了适当的抽样。基于

模型的任何排放或清除因子只应该对照诸如上面所述的那类实验对模型进行测试后才能使用，任何模型都得进行广

泛的评价，予以充分论证并存档备案。提供与任何排放/清除的替代因子相关联的置信限度和（或）不确定性估值，

将是一种“优良做法”。必须通过与地区内的测量或实验相对照对默认值和替代因子加以比较，证明排放/清除的替

代因子比默认因子更能代表当地的条件或做法。 

第 3 层：对于有机土壤，二氧化碳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或排放量/清除量可作为使用国家排放/清除

因子的以加工过的为基础的建模的一部分进行估计。采用此类方法是一种“优良做法”，只要它们经过了充分的论

证和评价。在应用这些方法之前，应对它们进行全面的测试和评价，如针对第 2 层所说的。 

有机土壤管理数据的选择  

同样的考虑适用于矿质土壤农田管理活动的管理数据，像前面在 4.2.8.3.1 节中所述的一样。 

4.2.8.3.3 由施石灰肥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针对《京都议定书》提供的补充数据，只有当选择农田管理时才包括由农田施石灰肥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  

估计施石灰肥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方法  

施石灰肥一般是为了改善土壤的酸化程度。通常使用碳酸盐矿物，诸如石灰石 CaCO3 和白云石 CaMg(CO3)2

等。在酸性土壤中加进这些成分后，它们就会释放出二氧化碳，其比率依土壤条件和所用成分的不同而变化。每隔

几年重复应用，但可随时求出平均数，年平均率是清单计算的基础。 

第 1 层：用于估计施石灰肥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的第 1 层方法等同于第三章（3.3.1.2.1.1 节）中描述的方法。  

第 2 层：对于由施石灰肥导致的土壤二氧化碳排放，用于施石灰肥的第 2 层方法可使用国家或地区的数字代

替第三章（3.3.1.2.1.1 节）中描述的默认系数，只要证明前者更为可靠。 

第 3 层：第三章中描述的在第 3 层中使用的复杂方法可明确说明施石灰肥的情况。它们可能会整合也对非二氧

化碳排放造成的影响。采用此类方法是一种“优良做法”，只要它们经过了充分的论证和评价。 

选择施石灰肥的碳排放因子  

一种“优良做法”是使用第三章（3.3.1.2.1.1 节）中提供的默认值。如果缔约方选择使用可替代的国家排放因

子（第 2 层），则应该使用有关所用石灰构成情况的更详细数据来证明它们是正确的。另外，第 3 层方法可包括施

石灰肥和管理做法对非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综合影响。采用此类因子是一种“优良做法”，只要它们经过了充分的

论证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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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3.4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IPCC 指南》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有关农业的各章提供了估计 N2O 和 CH4 排放量的方法，它们提供

的方法涉及到下列与农田管理有关的农业排放源（所列清单也适用于放牧地管理和植被重建）： 

1) 由以下做法导致的来自农业土壤的 N2O 直接排放： 

• 使用合成肥料， 

• 使用动物排泄物作为肥料， 

• 由种植豆科植物和其它固氮作物形成的生物固氮， 

• 作物残余物和污泥的应用， 

• 耕作有机含量高的土壤； 

2) 由农业中使用氮导致的 N2O 间接排放，包括来自以下方面的排放： 

• NH3 和 NOx 的挥发和随后在大气中的沉积（ 初来自于施用肥料和粪肥），  

• 氮过滤和流出； 

3) 由大米种植导致的 CH4排放； 

4) 由植被燃烧导致的非二氧化碳排放； 

5) 由肠内发酵导致的 CH4排放；  

6) 由粪肥管理导致的 CH4 和 N2O 排放。 

这些排放量不应在农田管理项下报告，而应作为农业排放量报告59。它们包含在《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四

章（农业）内。甚至对于未选择第三条第 4 款所述农田管理的缔约方，这些排放量也应作为来自《京都议定书》附

件 A 所列举的排放源的排放量予以报告。选择农田管理的缔约方也应该在农业部门中报告这些排放量，但不把它们

列入第三条第 4 款下。 

在转为农田（第三条第 3 款）的毁林土地上的非二氧化碳排放量/清除量，需与农田管理（第三条第 4 款）项

下的排放量/清除量分开报告。如果毁林土地上的非二氧化碳排放量/清除量不能直接确定，它们可作为与毁林土地

上的农田总面积相对应的来自农田的非二氧化碳排放量/清除总量的一部分加以估计。例如，如果农田面积有 10%是

在毁林土地上，则农田非二氧化碳排放/清除总量的 10%归属于 1990 年后属于毁林活动范围的土地。  

为增加碳储量采取的某些管理做法也可能影响非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量。这些影响中有许多列入了《IPCC 指

南》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与农业有关的各章，但是也可能存在《IPCC 指南》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

中没有考虑到的对非二氧化碳气体的其它影响（见方框 4.2.11 中的示例）。  

 

                                                 
59 按照《马拉喀什协议》，必须将由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活动引起的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的估值与来自《京都

议定书》附件 A 中所列排放源的人为排放量区分开来 (参看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3 第 22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第七条）附件第 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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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4.2.11 

碳储量变化对非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量的可能影响示例 

例 1：减耕对 N2O 排放量的影响  

减耕或免耕往往会增加农田中的土壤碳。然而，同时也可能通过对微孔（和水占据的微孔部分）、氮

循环、温度和其它因素（如 Weier 等人，1996 年；MacKenzie 等人，1998 年；Robertson 等人，2000
年；Smith 等人，2001 年）的影响改变 N2O 的排放量。所作的观察没有得出 后结论，某些研究显示

免耕系统中 N2O 的排放量要高于耕作的系统，而另一些研究表明影响极小，或者说 N2O 的排放量较

低。可获得的数据表明，这种变化无常的反应取决于土壤与气候的互动影响，另还表明在不大通气的

潮湿环境中 N2O 的排放量一般趋于 高，但是这也是与下述情况相关联的：免耕情况下的排放量要

高于常规耕作下的排放量（如 Linn 和 Doran，1984 年；Weier 等人，1996 年；Vinten 等人，2002
年）。 

例 2：有机物质转移与 N2O 排放量之间的联系  

土壤中的有机物质不断分解，结果释放出氨气和硝酸盐。这种“可获得的”氮一部分可能转化为

N2O 。因此，提高有机物质分解率的做法（如犁草地，增加“休耕”期的利用等）有可能刺激 N2O 
排放。相反，重新栽培草地和减少“休耕”频率则有可能减少 N2O 排放。然而，对这些影响的意义

和规模并不清楚，或许不大可能在这一阶段对它们进行可靠的量化。  

例 3：农田管理对 CH4 氧化的影响  

增加农田中土壤碳的某些做法也可能对土壤的 CH4氧化产生影响，负面的或正面的影响（如 Smith 等
人，2001 年）。当用二氧化碳当量单位表示时，这些影响往往小于对 N2O 的影响。 

例 4：有机土壤排水的影响  

当二氧化碳的灭失随着土壤排水而增加时，CH4排放量可能会减少，而 N2O 的排放量也可能会受到影

响。（请注意：《IPCC 指南》假定所有的碳会作为二氧化碳灭失；如果从这点出发，必须用十分科

学的和经过论证的数据证明它是正确的。在《IPCC 指南》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有关农业的各

章中提供了用于估计来自耕过的有机土壤的 N2O 排放量的方法，这些排放量应该像那里描述的那样

报告，以免出现重复计算。） 

  

这些做法和另一些管理做法对非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可能包括在用于农业的更高层级的方法中，如在《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所指出的（4.7 节第 4.53 至 4.66 页）。如果作了估计，它们仍应该与农业一起报告，以免出现

重复计算。怎样估计这些影响的例子包括：  

• 在具有代表性的点上直接测量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 估计基于文献值的排放率，同时考虑管理、土壤和气候等因素。 

4.2.9 放牧地管理 

4.2.9.1 定义问题和报告要求  

放牧地管理是指对用于畜牧生产的土地的作法体系，旨在管理所生产的植被和牲畜数量和类型。从定义上讲，

放牧地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经营的”，以致属于放牧地管理项下的土地，事实上有可能是国内属于放牧类的所有

土地；就是说，根据国家决定的并加以明确说明的标准主要用于畜牧生产的所有土地。应该注意的是并非所有草地

一定都是放牧地。 

为了确保全面覆盖，一种“优良做法”是将下列土地列入放牧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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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改良的牧场/草地/草原：它们是属于密集的有控制放牧的土地。一些管理做法，诸如施化肥/粪肥、

灌溉、重播种、施石灰肥或喷洒农药等，是用来控制生产率的，长期用于生产草料作物的土地也包括在

内。  

• 未经改良的/自然的牧场/草地/草原：这些土地通常由包括干草和灌木丛在内的天然植被构成，放牧主要

是粗放式的。除了在某些情况下放火烧草外，丝毫或者几乎不存在对草的管理。然而，放牧的密集性、

频率和季节性以及牲畜的分布是有管理的（即使按默认）或者为防止所储存的碳的灭失能加以特别管理

的，例如通过避免过度放牧。  

长有树木和灌木的牧场、草原或稀树草原，如果草料作物和牧草的生长是这块面积上 重要的活动，那么应该

根据国家制定的并加以明确说明的标准将其列入放牧地管理项下。如果种有树木的土地符合森林的定义，并且树木

是 1990 年以来栽种的，则这块土地应列入造林/再造林类。然而，如果放牧是主要活动，则符合“森林”定义的土

地可根据国家确定的标准列入放牧地管理类。 

闲置的土地，诸如耕过的但转为多年生草地的土地，如果仅仅是暂时闲置则应该列入农田管理（一般是 5 年或

5 年以下，但是任何有可能根据国家的闲置条件重新用作农田的闲置土地应该计为农田）。如果属于长期闲置，它

们应列入放牧地管理类。保护地，诸如那些属于长期覆盖计划的土地，如果也被用于畜牧生产，则应列入放牧地管

理类。仅作为一种轮作的一部分暂时用于放牧的土地，通常列入农田管理类。为了保持一致性，用于区分农田与放

牧地和植被重建的标准应该予以明确说明，应用时务必一致。   

考虑到有可能与其它土地利用类别发生重叠，对于各国来说，明确规定在它们国家的土地利用系统中哪些土地

类型应该列入放牧地/草原/牧场类，是一种“优良做法”。另外，各国还应该明确说明怎样区分这些土地与(a) 第二

章（农田/可耕地/耕地）土地利用类别(1)中的土地和(b) 属于第三条第 3 款（AR）和第三条第 4 款（FM、RV、

CM――如果选择的话）所述其它活动的土地。这将会增强各国报告之间的可比性。 

此外，在 1989 年 12 月 31 日为森林的并在报告年属于放牧地管理活动范围的所有土地，需要作为单独的类别

（本该另行列入放牧地管理活动范围的“毁林”土地）加以确定、跟踪和报告。  

为了能应用拟议的用于确定那些土地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清除量的方法（即面积决定碳储量变化因子的时间，

因子是正还是负或零取决于管理和土地利用或土地利用的变化），放牧地的总面积需要细分为基准年和承诺期各年

各套管理做法下的面积（在时间和空间上可能出现重叠）。碳储量变化因子既取决于当前的管理，也取决于以前的

管理。有些面积可能排放碳，有些面积可能起着固碳作用，另一些可能处于均衡状态，如果管理发生变化，这也会

跟着变化。  

为了获得分得更细的土地利用和做法数据，可制定一个比较全面的不同气候区放牧地/草原/牧场范围内的土地

利用和管理体系的定义。放牧地管理项下影响碳储量的做法包括以下几个大类：牧群的管理、木本植物的存在、施

肥、灌溉、物种构成、豆科植物管理和火情管理等（IPCC, 2000 年 b, 第 184 页和第 205 页）。另见第三章（土地利

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和下面的 4.2.9.2 节。 

4.2.9.1.2 基准年 1990 年  

见 4.2.8.1 节“定义问题和报告要求”。 

4.2.9.2 土地识别方法的选择  

4.1.1、4.1.2、4.2.1 和 4.2.2 节提供了与放牧地管理有关的土地识别一般指南。根据《马拉喀什协议》规定，包

含放牧地管理活动范围内的土地的界限的地理位置需与属于这一活动范围的土地总面积一起每年予以报告。界限的

地理位置可能包括对属于放牧地管理活动范围的每块土地的空间上明晰的说明，但并非必须这样做。这类似于

4.2.8.1 节（定义问题和报告要求）中论述的农田管理的情况。一种“优良做法”是不断关注属于放牧地管理活动范

围内的土地的管理情况。这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不断跟踪 1990 年起至承诺期结束期间属于放牧地管理活动范围

的每一块土地（见 4.2.8.1 节），或者使用与 5.3 节中的要求一致的能使关于放牧地管理的转变得以确定的统计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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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见 4.2.4.1 节“制定一致的时间序列”）。在国家一级，需要有对放牧地总面积进行分类的不同的层，比如说

使用涉及以下方面的标准：国家基本情况、管理做法和其它细分情况。这些可能包括： 

• 气候 

• 土壤类型 

• 扰乱程度（如压实、牲畜践踏形成的扰乱、火烧的频率、侵蚀等） 

• 有机投入水平（如植物的枯枝落叶、根、粪肥、其它的改良等） 

• 断断续续放牧的土地（如闲置地、作为轮作一部分的牧地等）  

• 放牧强度（牧草地的利用百分比） 

• 种有树木的土地（防护林带、果园、其它多年生种植园）  

• 1990 年以来转为放牧地的不属于其它任何土地利用类别的土地（土地利用的变化） 

对于所有由此形成的子类，1990 年以来由森林转变而来的（即毁林）属于放牧地管理活动范围内的面积，需

要分开跟踪，因为它们将作为毁林活动范围内的土地单位报告。 

在第 3 层，对属于放牧地管理活动范围的面积作进一步细分或许是必要的。 

使用在某些附件一所列国家可获得的必要分解确定属于放牧地管理活动范围的土地的方法包括下列两种： 

• 国家土地利用和管理统计资料：大多数国家都定期调查包括属于放牧地管理活动范围的土地的农业土地

基础。它们可能部分来自于对牧草地和土壤表面情况及储备率变化的遥测。 

• 来自于基于统计的点抽样系统的清单数据：在定期重访的具体的长期抽样点上监测土地利用和管理活

动。  

对于所有受放牧地管理影响的土地，需要对有关这些面积的信息加以汇编，或归纳为缔约方选来用于报告其土

地利用统计数据的所有层（通过土地面积的界限确定）的估值。第二章（土地面积一致表述的基础）提供了有关确

定土地面积的进一步的“优良做法指南”。 

方框 4.2.12 介绍了与本报告其它各章和《IPCC 指南》中识别面积的方法的联系。 

方框 4.2.12 

与本报告第二章或第三章的联系  

2.3.2 节（三种方法）：第二章中变成经营草地的草地（非经营的或经营的）或导致成为经营草地的

转化（森林转为草地除外），不过这些经营草地必须属于放牧地管理活动范围。应该包括 1990 年

（或 1970 年，如果基准年的估值要求的话）至 2008 年间所有的转变，在以后的清单年则包括每年的

转变。
60 

与《IPCC 指南》的联系 

无法以符合《马拉喀什协议》对界限的地理位置要求的格式获得。 

                                                 
60  如果在矩阵转变期同一土地单位上发生一种以上的土地转化，则可能不得不缩短转变期，以说明这些转变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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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3 估计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选择  

像对农田管理一样，估计由矿质土壤、有机土壤和施石灰肥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清除量，也使用三层中的

一层的方法。程序同正在产生的不同因子和正在使用的不同活动数据是同一的（在下面各节中将作更详细的描

述）。 

二氧化碳的土壤年排放/清除总量通过以下之和计算：  

• 矿质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净变化 

• 来自有机土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 由施石灰肥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在适当的时候还需要估计其它碳库的碳储量变化。对于无木本植被的放牧地来说，如果在覆盖方面无长期变

化，则年作物生物量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放牧地的树木、防护林带和木本作物的生物量中的碳则需要在放牧地管

理、造林/再造林或者森林管理项下（但不是同时）说明（除非《京都议定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选择不说明并提供

碳储量不会下降的可核实信息）。用于地上部和地下部生物量、枯枝落叶层和死木的方法参见有关造林/再造林或森

林管理的各节以及本报告第三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对估计各库（而不是土壤）中的碳排

放量/清除量的指导，可见方框 4.2.13 和表 4.2.8。第三章中的图 3.1.1 为选择适当的方法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  

 

方框 4.2.13 

与本报告第二章或第三章的联系   

3.4.1.1 节  生物量的变化 

3.4.1.2 节  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 

 

与《IIPC 指导意见》的联系 

4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5 B   森林和草地的转换（放牧地转为农田） 

5 D  土壤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清除量 

 

4.2.9.3.1 矿质土壤  

用于选择放牧地管理活动范围内的矿质土壤中碳储量变化的决策树类似于用于农田的那种――见上面的图

4.2.9。 

用于估计矿质土壤中碳储量变化的方法  

用于估计放牧地管理项下矿质土壤中碳储量变化的方法与用于农田的方法是同一的。见 4.2.8.3.1 节（矿质土

壤）中，还有第三章（3.3.1.2, 3.4.1.2, 3.4.2.2 节）中描述的第 1 层、第 2 层和第 3 层中的方法。至于农田管理，所有

的方法都要求在整个时间过程中不断跟踪属于放牧地管理活动范围的土地。在第 1 层，附件 4A.1 中的年储量变化默

认因子数据库也适用于放牧地（见 4.2.8.3.1 节）。然而，对于第三条第 4 款下的活动，如果放牧地管理活动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属于关键类别，使用第 2 层或第 3 层来估计矿质土壤中的碳储量变化则不失为一种“优良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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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质土壤的碳排放 /清除因子的选择  

每一层的碳储量变化因子的选择将遵循农田管理项下所述的同一界线。碳储量变化因子保存在同一数据库内。

至于农田管理，在较高层，碳储量变化因子可根据文献值（如 Follett 等人，2000 年）、长期实验和模型运行来计

算。一种“优良做法”是使用基于由实验产生的实验结果的排放/清除替代因子，这些实验必须经过精心设计，并为

赋予适当的统计功效进行了适当的抽样。基于模型的任何因子只应该对照诸如上面所述的那类实验对模型进行测试

后才能使用，任何模型都得进行广泛的评价，予以充分的论证并存档备案。一种“优良做法”是提供置信限度和

（或）与任何排放/清除因子相关联的不确定性估值。必须根据地区范围内测量或实验证明排放/清除因子代表当地

的情况或做法。 

矿质土壤的土地利用和管理数据的选择  

像对农田管理一样，如果可获得 1970 年一直到 1990 年的面积和管理数据，就能利用上面所述的碳排放/清除

默认因子建立基准年（1990 年或其它年份）的碳排放/清除的净值。如果无法获得 1970 年一直到 1990 年的面积和管

理数据， 那么可提供的选择是那些已经说过的农田方面的选择（见 4.2.8.1.1 节：基准年 1990 年）。这里只简要地

概述一下三个层级中每一层所要求的活动数据。 

第 1 层：第 1 层的管理做法与《IPCC 指南》中提供的做法相同。那里所界定的不同的管理影响是：清除原生

植物，变为耕种的作物区和栽培牧地；土地撂荒；轮作；使残余物增加水平相异、使耕作体系相异；在农业上将有

机土壤用于放牧等。在这些具体的土地利用或土地管理范围内，对各种做法应以半定量的方式确定：例如，“高投

入”对“低投入”系统。土地利用和管理体系不应分到比这还细的程度。面积可从国际数据集（如粮农组织）中获

取。如果可获得 1970 年一直到 1990 年的面积和管理数据，就能利用上面所述的碳排放/清除默认因子建立基准年

1990 年的碳排放/清除的净值。如果无法获得 1970 年直到 1990 年的面积和管理数据，那么可提供的选择是那些已经

说过的农田方面的选择（见 4.2.8.1.1 节）。如果放牧地管理被认为是关键类别，则使用第 2 层或第 3 层的方法不失

为一种“优良做法”。  

第 2 层：第 2 层的管理做法与《IPCC 指南》中提供的做法和第 1 层的做法相同。然而，为了使它们具有国家

的特点，可对某些做法加以细分，或增加新的做法。例如，在《IPCC 指南》中描述的农业管理体系内，管理数据

包括诸如“高投入”和“低投入”等描述符。在第 2 层，这些描述符可以用更明晰的描述符代替；例如，高放牧水

平、中放牧水平、低放牧水平和零放牧。对活动作进一步细分或许也是必要的，例如不同的放牧形式。一种替代使

用更详细的描述符类别的方法是使用涉及做法强度（如放牧水平）的与碳排放/清除因子变化的关系。另外，经过充

分校准和充分评价的土壤碳变化模型[如 CENTURY （Parton 等人，1986 年），RothC（Coleman 和 Jenkinson，1996

年）]，可以用来形成碳排放/清除默认因子，或者形成不同气候区不同土壤的每一活动的强度关系。这些例子表明

了这样一点，即怎样能使活动在第 2 层更具有国家的特点，但是也可采用其它的完善办法。必须采取严格的标准，

使得汇的规模的任何扩大不被低估或高估。 

第 3 层：在更复杂的第 3 层方法中使用的管理数据可以像上面针对第 2 层所述的那样加以细分。  

4.2.9.3.2 有机土壤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在放牧地管理项下用于有机土壤的决策树与农田管理的决策树是同一的，参见图 4.2.13。在有关农田的第 1

层、第 2 层和第 3 层下描述的方法也适用于放牧地，参见 4.2.8.3.2 节（有机土壤中的碳储量变化），还有第三章

（3.3.1.2 和 3.4.1.2 节）。至于农田，有机土壤中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清除量也很重要，由于二氧化碳的

灭失随土壤排水而增加，某些排放量（即甲烷、CH4）就会减少。同时也应考虑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在计

算有机土壤中碳排放量/清除量的变化时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必须记住，作为一种规则，这些都包括在农业部门内。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IPCC 指南》假定所有的碳都是作为二氧化碳排放的；如果从这一假定出发，则必须用十

分科学的和经过论证的数据证明它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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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土壤碳排放 /清除因子的选择  

有机土壤的因子在有关农田管理的同一小节（4.2.8.3.2 节“有机土壤中的碳储量变化”）和第三章（3.3.1.2 和 

3.4.1.2 节）中进行了描述。 

有机土壤管理数据的选择  

对于《IPCC 指南》，有机土壤管理数据如上面对矿质土壤所描述和修订的。 

4.2.9.3.3 由施石灰肥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对于由施石灰肥导致的碳排放量，可像对农田管理项下的土地那样对属于放牧地管理活动范围的土地使用同样

的方法（见 4.2.8.3.3 节“由施石灰肥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4.2.9.3.4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有关农业的一章介绍了用于土壤中的 N2O 和 CH4排放量的方法，该章提供了用于

确定与放牧地管理有关的农业土壤排放源的方法（另见第三章 3.4.1.3 节）。为增加土壤中的碳采用的管理做法，也

可能会影响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针对农业描述的方法往往将涵盖这些影响。例如，为形成土壤的有机物质

而增加施肥量，则由此导致的 N2O 排放量将直接列入其内。可能存在默认方法未涵盖的另一些影响；例如，增加碳

库也可能会提高有机氮的水平，而当矿物化时，有机氮有可能作为脱氮的基本要素提供，从而增加 N2O 的产出。同

样，在农田转化为放牧地时停止耕作，有可能在发展放牧地的某一阶段使得土壤更加缺氧，从而可能促进脱氮和

N2O 的产出（见方框 4.2.11 中的例 1）。这些影响可使用更高层的方法计算，但是仍应该在农业部门中报告，以免

出现重复计算或遗漏。 

转化为放牧地的毁林土地上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清除量（第三条第 3 款）需与放牧地管理（第三条

第 4 款）项下的排放量/清除量分开报告。关于进一步的指导，可见有关农田管理的相应章节（4.2.8.3.4）。  

4.2.10 植被重建 

4.2.10.1 定义问题和报告要求  

“植被重建”是指在有关地点通过建立覆盖面积至少为 0.05 公顷的植被以增加碳储量，而且不符合造林和再造

林定义的由人类直接引起的活动。如果符合植被重建的定义并且是发生在 1990 年 1 月 1 日之后，则该土地应该分在

植被重建项下（进一步的指导见图 4.2.5 中的决策树）。在某种程度上，用于估计由植被重建引起的碳储量变化的方

法不同于应用于农田管理或放牧地管理的方法，而类似于用于造林和再造林活动的方法；尽管植被重建不同于造林/

再造林，但通常也会对地上部碳库产生重大影响。 

植被重建意味着建立植被以取代以前的（有时是极小的）在土地受到扰乱后形成的地面覆盖物。例如，诸如在

各种类型土地上（包括城市地区）开展的下列活动适合列为植被重建：恢复/重建碳已枯竭的土壤上的草本生态系

统、美化环境的栽树种草、植树、灌木、草或非木本植被。另外，植树不能列为造林/再造林，因为它不符合（而且

预计在承诺期不会符合）森林定义中选择的 低限度的树冠覆盖率和（或） 低限度的树高，或者因为空间布局标

准的一致应用（见 4.2.2.5 节）排除了这一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植树可能适合列为植被重建。应该注意的是，与

造林截然不同，植被重建并不一定引起土地利用的变化。  

一些闲置的土地，如属于植被重建的耕过的土地等，如果仅仅是暂时闲置则应该列入农田管理活动范围（一般

是 5 年或 5 年以下，但是任何有可能根据国家的闲置条件重新用作农田的闲置土地应该计为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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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选择植被重建的缔约方来说，提供文件资料说明所列面积如何符合植被重建的定义，如何能将它们与土地

利用类别中的其它土地区分开来，将是一种“优良做法”。 

4.2.10.2 土地识别方法的选择  

4.1.1、4.1.2、4.2.1 和 4.2.2 节对植被重建活动范围内的土地的识别给予了一般性指导。一般说来，所有在 1990

年 1 月 1 日后属于植被重建的土地都应该跟踪，并与建立像 4.1 节中所解释的第三条第 4 款所述活动（如果适用的

话）之间的等级体系的国家标准保持一致。根据《马拉喀什协议》，包含属于植被重建活动范围的土地的面积界限

的地理位置需要每年与属于这一活动范围的土地总面积一起报告。  

界限的地理位置可能包括对属于植被重建活动范围的每块土地的空间上明晰的说明，但并非必须这样做。实际

上，或许可以提供包含属于植被重建活动范围的土地面积的较大面积。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对植被重建和植被重

建管理这两种活动范围内的土地需要在整个时间过程中不断加以跟踪。监测/报告土地管理的连续性可通过以下方法

来实现：不断跟踪 1990 年起至承诺期结束属于植被重建管理活动范围的每一块土地（例如，见 4.2.8.1 和 4.2.8.2

节），或者制定与 5.3 节中的要求一致的能使植被重建土地上不同类型管理的转变得以确定的统计抽样方法（见

4.2.4.1 节“制定一致的时间序列”）。 

方框 4.2.14 提供了与本报告和《IPCC 指南》中的有关方法的联系。 

 

方框 4.2.14 

与本报告第二章或第三章的联系   

2.3.2 节（三种方法）：在第二章方法中无任何植被重建面积的信息。  

要求具有国家特点的关于植被构成的标准。应该以年为基础，包括 1990 年（或在基准年的估计需要时

为 1970 年）和 2008 年之间的以及在以后的清单年的转变中的所有转变。61 

与《IPCC 指南》的联系 

在《IPCC 指南》中未涉及植被重建。 

 
 对确定/监测植被重建土地面积的方法指导  

监测植被重建土地的方法与用于造林/再造林和毁林土地的方法相同（见 4.2.5 和 4.2.6 节）。  

4.2.10.3 估计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选择  

对于矿质土壤、有机土壤和施过石灰肥的植被重建土地，可使用同针对农田管理和放牧地管理描述的一样的方法

和层级结构。第三章根据《IPCC 指南》描述了用于植被重建土地上的地上部生物量、地下部生物量、枯枝落叶层和死

木的方法（另见方框 4.2.15、表 4.2.8、图 3.1.1）。对于城市中的土壤，第三章附件 3.B 中描述了有关方法。 

                                                 
61 如果在矩阵转变期同一土地单位上发生一种以上的土地转化，则可能不得不缩短转变期，以说明这些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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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4.2.15 

与本报告第二章或第三章的联系  

 3.4.2.1 节 生物量变化 

3.4.2.2 节 土壤中碳储量的变化 

 

与《IPCC 指南》的联系 

 4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5 A   森林和其它木本生物量储量（草地/苔原）的变化  

 5 C   经营地（草地/苔原）的放弃 

 5 D   土壤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清除量 

 5 E 其它（如分散的属于经营范围但不构成诸如农林结合等森林的林木，也称为“森林以外的

经营林”） 

 （不是所有 5 种库都包括在内：地下部生物量和枯枝落叶层缺失） 

4.2.10.3.1 碳储量变化因子的选择  

《IPCC 指南》中的植被重建活动不存在一般默认值。选择植被重建的缔约方或许可使用第 1 层方法估计土壤

碳的变化，因为默认值可能存在[见 4.2.8.3 节（对于农田管理），4.2.9.3 节（对于草地管理），还有第三章中的相

关小节：3.3.1.2、3.4.1.2、3.4.2.2 节]。然而，对于其它所有的库，默认值并不存在，因此，对于选择植被重建的缔

约方来说，一种“优良做法”是提供具有国家特点的每个碳库的储量变化值，对于未报告的库，则提供证明它们在

碳中不会下降的可核实数据（见 4.2.3.1“需报告的库”）。如果植被重建被认为是一个关键类别，则使用第 2 层或

第 3 层的方法不失为一种“优良做法”。 

在第 2 层，一种“优良做法”是提供可核实的方法和文件资料，以说明在植被重建项下选择的每个库的碳储量

变化是如何估计的。对于未选择的任何一个碳库，一种“优良做法”是提供证明它们不会下降的可核实数据（见

4.2.3.1 节“需报告的库”）。 

在第 3 层，一些涉及相关植物功能类型的和列入所选择的植被重建区域的土壤的用参数表示的生态系统碳模

型，可用于估计每年的碳排放量和清除量。至于用于农田管理和放牧地管理的模型，应该通过与实验对照的测试加

以评价，予以充分论证并归档备案。  

4.2.10.3.2 管理数据的选择   

一种“优良做法”是提供详细的文件资料，明确说明列入植被重建项的做法和与所选择的每个库的每种做法相

关联的碳排放/清除因子。 

4.2.10.3.3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IPCC 指南》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有关农业的章节介绍了用于估计 N2O 和 CH4排放的方法，那些章

节提供了用于确定植被重建土地上的农业土壤排放源的方法（排放源清单类似于针对农田管理所描述的清单――见

4.2.8.3 节）。 

这些排放情况不应在植被重建项下报告，但可作为农业部门中来自《京都议定书》附件 A 所列来源的排放，

还应该将它们与来自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 4 款报告的植被重建明确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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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优良做法”是，报告由植被重建土地上的排放源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这些排放源很可能会

受到《京都议定书》附件 A 排放源清单中的土地利用做法的影响。这些排放源属于农业部门的清单（排放源清单类

似于针对农田管理所描述的清单――见 4.2.8.3.4 节）。如果能获得相关的数据，第 3 层方法或许能说明碳储量与非

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之间的详细关系。方框 4.2.11 中提供了某些相关活动的例子。这些排放情况仍应该在农业

部门中报告。第三章（3.3.2.2、3.4.1.3、3.4.2.3 节）提供了有关估计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进一步情况。 

属于植被重建活动范围的毁林土地上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清除量（第三条第 3 款）需与植被重建项

下的排放量/清除量（第三条第 4 款）分开报告。进一步的指导可见农田管理一节中的相应小节（4.2.8.3.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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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 

4.3.1 导言  

本节为确定项目界限、测量、监测和估计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实施测量和监测计划以及制定质

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计划提供“优良做法指南”。本材料是为《京都议定书》第六条（联合执行）和第十二条（清洁

发展机制）所述项目编制的62。它不在《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的背景下处理在撰写本文时属于《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气候公约）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的问题。63  

本节为那些基本要素提供指导，标准方法是专门为它们制定的，适用于第六条和第十二条所述项目活动。此

外，本节就如何确定项目界限以及需在第六条所述活动的项目基线范围内考虑的方面提供指导和（或）建议。然

而，第十二条项目活动的其它要素，如“项目界限”和“基线”的定义等，取决于预定要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

上作出的决定。这些没有列入本“优良做法指南”。总的说来，应用第六条和第十二条项目的“优良做法指南”取

决于缔约方大会相关决定的要求，尤其包括那些与第六条相关的要求以及在撰写本文时正在商讨的第十二条项下的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方面的决定。  

4.1.1 节概述了附件一所列缔约方要求采取的步骤，采取这些步骤是为了满足报告与《京都议定书》中的第六条

项目相关联的碳储量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要求。由第六条项目导致的排放量和（或）清除量也是附件

一所列东道国年度清单的一部分，4.1.3 节详细阐述了估计和报告第三条第 3 款活动和第三条第 4 款所择活动与第六

条项目活动之间的关系。  

有关第十二条所述项目活动的报告（包括验证、监测和核实报告）涉及到项目的参与者，它们订约的指定行动

实体、所涉缔约方和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报告一旦送达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就可公开提供。在撰写本文

时，附属科技咨询机构正在考虑根据第十二条提供报告的方式和程序。因此，涉及第十二条项目活动的报告要求，

没有列为本“优良做法指南”的一部分。  

估计和监测项目层面上的人为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涉及到诸多挑战和具体情

况，不可能在为国家清单编写的“优良做法指南”范围内恰当地反应出来。因此，建议以实地测量或与模型相结合

的实地测量为基础应用更高层级的方法（如异速生长方程、模拟模型等）。4.3.3 节及其下面的小节详细阐述了所建

议的多种方法，它们是作为测量、监测和估计计划内的一系列实用步骤介绍的。另外还描述了对标准抽样和实地测

量技术的一些选择，同时陈述了每种选择的利弊。正如 4.1.3 节中所澄清的，属于第三条第 3 款和第 4 款所述活动的

某些面积也可以是第六条下的项目。在此类情况下，一种“优良做法”是，使用与用于《气候公约》清单中的土地

的同样的层或更高的层，来估计碳储量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量，而清单中的土地则是本报告第三章中规定的同类土

地（参考 4.2.3.4 节“方法的选择”）。  

                                                           
62   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六条的指导意见可见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2 第 8-19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

（第六条）附件。 
63  在第 17/CP.7 号决定中，要求科技咨询机构制定在第一承诺期将造林和再造林项目活动列入清洁发展机制的定

义和方法，同时考虑不履行、额外性、遗漏、不确定性及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等问题，包括对生物多样性和自

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有关这些定义和方法的决定将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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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项目的定义和与第六条和第十二条的关系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可以定义为一具体地理位置内经过规划的一系列合乎规范的活动，这些活

动的目的在于产生温室气体净清除量，成为对在缺乏拟议项目时可能发生的清除量的一种补充。土地利用、土地利

用变化和林业项目可由公共实体或私人实体负责实施，或由二者共同实施，它们包括私人投资者、私营企业、地方

政府和中央政府、其它公共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对于第一承诺期，在第六条下合乎条件的活动可能包括造林和再造林、森林管理、放牧地管理、农田管理及植

被重建。但在第十二条下，第一承诺期合乎条件的活动仅限于造林和再造林。不论在上述哪一条款下，项目可以包

含多项活动。例如，在第六条下，项目可由放牧地管理和林地管理变化的组合构成；在第十二条下，项目可由采用

各种树木种类和多用途树种的造林构成。 

4.3.2 项目界限  
《马拉喀什协议》明确规定，第六条的项目界限应“包含所有在项目参与者控制下的重大的并合理归属第六条

项目的人为温室气体源排放和（或）汇清除”64。第十二条所述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项目界限的定

义，在撰写本文时，附属科技咨询机构还在审议之中。因此，一种“优良做法”是确定由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

化和林业项目相关联的活动和做法引起的所有人为的温室气体源排放量和清除量。从一般意义上讲，项目界限可以

从以下两个角度加以思考：一是地理区域、时间范围（项目期限），二是对重大的和合理归因于项目活动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和清除量负责的项目活动和做法。 

4.3.2.1 地理区域  

项目在规模上可有不同，也可以限制在单一的地理区域或多个地理区域。这个区域可以是属于单个所有人的一

块与他人土地毗邻的土地，或者是更广阔的、或许是属于都加入了某种形式合作社或协会的大量小土地所有人的许

多小块土地，但这取决于对项目商定的规则。一种“优良做法”是明确规定和界定项目土地的空间界限，以便为准

确测量、监测、核算和核实报告提供方便。这些界限应是所有有关利益方（包括项目开发者和缔约方）可以识别

的。在描述项目的实际界限时，一种“优良做法”是将下列信息包括在内： 

• 项目区的名称（如公寓编号、园地编号、地方名称等等） 

• 区域地图（打印版和/或电子版的，如果可获得的话） 

• 地理坐标 

• 土地总面积  

• 所有权细节  

• 所择地点的土地利用和管理历史 

所期望的是在项目期限内界限保持不变。一旦界限改变不可避免，根据商定的项目规则，则需要报告这些改变

情况，并且需使用上面所说的方法调查列入或不列入实际土地面积的情况（这意味着要调整归因于项目的温室气体

净排放量或净清除量）。 

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和工具可用于确定和划定项目的实际界限。它们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 常设的界限标记（例如，篱笆、灌木树篱、墙等等）； 

• 遥感数据，如来自光学和（或）雷达传感器系统的卫星成像、航空摄影、机载录像等等； 

• 土地清册调查（为划定地产界限进行的基于地面的调查）； 

• 全球定位系统； 

                                                           
64  见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2 第 19 页的-/CMP.1 号决定草案（第六条）附件的附录 B 第 4(c)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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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记录； 

• 证明合格的国家地形图，附有明确界定的地形说明（如河流/支流、山脊等）；以及 

• 其它经国家承认的系统。 

缔约方可选择单独使用这些方法或工具中的任何一种，也可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使用，只要能确保准确性就行。 

4.3.2.2 时间界限   

应该根据项目开始和结束的日期来确定时间界限，以便这些界限能包含所有合理归因于项目做法的碳储量变化

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不同的项目类型有着不同的模式和碳累积率，如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

变化和林业的《IIPC 特别报告》中所详细描述的（Brown 等人，2000 年 b）。对于第十二条所述造林和再造林项目

活动，有关项目期限的问题以及它与永久性的关系在这里不作论述，因为附属科技咨询机构目前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见 4.3.1 节）。 

4.3.2.3 活动和做法  

不同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有不同的由人类直接引起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方

框 4.3.1（适用于第六条和第十二条，需要进行商谈）和方框 4.3.2－4.3.4（适用于第六条）提供了有关不同项目类

型和可能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些例子。确定由项目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步

骤包括下列方面： 

• 列举并说明由项目主要做法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如植树、耕作、改变的森林采伐等等。 

• 列举和说明由与项目操作和管理有关的辅助做法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如土地准备、苗圃

管理、植树、疏伐、采运作业等――并对这些做法作出说明。  

• 评价和报告与项目有关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和清除量（CO2、CH4和 N2O） 。 

 

方框 4.3.1  

造林和再造林项目 

在非林地上植树一般会增加碳储量。这些植树项目可包括商业性树木种类的种植、非商业性本地树种

的种植和多用途树种的种植（如果树、可在树下休息喝咖啡的遮阳树），或者这些树种群的组合。植

树也可能改变温室气体排放量，特别是 CO2、CH4 和 N2O。  

除了《马拉喀什协议》和缔约方大会的决定定义的库的碳储量变化以外，下面列举的方面还包含了可

能关系到测量和监测的一些因素：  

• 由场地准备、监测活动、树木采伐和木材运输导致的矿物燃料或生物量燃烧引起的 温室气

体排放量变化。  

• 由施用氮肥做法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量变化。 

• 由种植豆科类树木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量变化。 

• 由地下水位改变（特别是在高有机土壤类型中）、植树和土壤管理引起的甲烷氧化 的 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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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4.3.2  

农田管理项目： 

 农业中由常规耕作转为零耕 

从常规耕作转为减耕或零耕，可能会引起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的改变，以及水文特性、营养动

态、矿物燃料使用和其它与系统的温室气体平衡有关的因素的改变。除了土壤有机碳库的变化以外，

下面列举的方面还包含了测量和监测时可能加以考虑的因素：  

• 来自土壤的氧化亚氮和甲烷排放量的变化。  

• 除了基线情况的变化以外，运输所用农用化学品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  

• 农场设备燃烧矿物燃料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 

 

方框 4.3.3  

森林管理项目：减少有影响的采运作业 

森林中的某些采运作业可能会损害植被和土壤，严重影响森林的再生。减少有影响的采运作业，如果

作为可持续森林管理的一部分来采取的话，它将是旨在将负面影响降到 低程度从而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并提高重新生长的碳清除能力的一种手段。除了相关库中，特别是死木库和土壤有机碳库中碳储

量变化以外，下面列举的方面还包含了测量和监测时可能加以考虑的因素：  

• 因改善采伐和采运后导致的由矿物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 

• 来自土壤的氧化亚氮和甲烷排放量的变化。 

 

方框 4.3.4  

森林改良项目： 

采伐过度的森林或次生林中的补种 

某些采伐森林的做法，如选择性采运等，有可能严重影响残留树木的生长。用速生的并具有商业价值

的或多用途树种进行补种，通常会增加碳的储量。除了相关碳库中的碳储量变化以外，下面列举的方

面还包含了测量和监测时可能加以考虑的因素：  

• 因氮的投入（肥料或使用豆科树）引起的土壤中氧化亚氮排放量的变化。  

• 除了基线情况的变化以外，因场地准备、采伐和木材运输燃烧矿物燃料导致的二氧 化碳排

放量的变化。  

• 由植被和土壤管理中的变化引起的甲烷氧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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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测量、监测和估计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65 

准确和精确地估计直接归因于项目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是实施减轻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的一个关键方面。用于测量、监测和估计领土上的碳库的、基于共同接受的森林调查、土

壤抽样和生态调查原则的手段和方法，是经过精心制定的，并适用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

（Paivinen 等人，1994 年；Pinard 和 Putz, 1997 年； MacDicken, 1997 年；Post 等人，1999 年；Brown 等人，2000 年

a，2000 年 b；Schlegel 等人, 2001 年；Brown, 2002 年；Segura 和 Kanninen, 2002 年）。本节将对这些手段和方法作

进一步的详细论述。  

测量和估计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方法制定得并不十分理想。然而，项目可能包括影响非二氧

化碳温室气体的做法。此类做法包括应用肥料促进树木的生长（可能引起 N2O 排放）、恢复湿地（CH4 排放量可能

增加）、使用固氮植物（N2O 排放量可能增加）和在场地准备过程中的生物量燃烧（N2O 和 CH4 排放量可能增

加）。4.3.3.6 节将就测量、监测和估计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提出进一

步的建议。  

尽管这里所述的方法适合于目前的大多数情况，但是一些科学家正在不懈地制定新的且更具成本效益的方法，

他们建议支持对这一领域的进步的认识。例如，遥感技术这一领域正在迅猛发展，新的遥感器正在进行试验和投入

使用（如分辨率更高的遥感器、雷达系统等），事实可能证明它们对规划及测量和监测项目以及对项目进行分层是

十分有用的，并且更具成本效益。另外，如果将碳的测量和监测与多用途资源清单结合在一起，则费用问题就可以

解决了（Lund， 1998 年）。 

只要把所有的其排放量（碳的灭失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有可能因项目的实施而增加的库都包括在

内，各库的选择性核算或部分核算系统就可能适合于各种项目（Brown 等人，2000 年 b）。然而，对于第十二条来

说，有关应用库的有选择核算的决定，附属科技咨询机构尚在讨论中。影响选择碳累积库来测量和监测的可能标准

包括以下方面：库的规模及其变化率；获得适当方法的可能性；测量成本；可达到的准确度和精确度（参见 4.3.3.3

节）。 

在所希望的碳储量估值的精确度水平与同项目界限内碳储量变化的空间变异性有关的成本之间存在着一种平

衡。一个项目的碳储量在空间上越是易变，就越需要抽样点在同一置信水平上达到特定的精确度。在原则上，其结

果可能会影响到实施测量和监测计划的成本。将项目土地进行分层，分成数量合理的相对同质的单位，可以减少测

量、监测和估计所需的点的数量。总之，成本会随着以下因素而增加：需要加以监测的库的数量；监测的频率；定

为目标的精确度水平；以及监测方法的复杂性。探测变化所需的监测频率与变化率和变化规模有关：预期的变化越

小，频繁监测但探测不到重大变化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是说，监测的频率应该由预期的变化规模来决定――如果

预期的变化规模较大，则适用较频繁的监测。  

监测项目点上总的工作情况，以证明项目已完成了 初提出的目标（如项目已实现了规划区的所定目标），这

样做也是必要的。仅仅测量抽样点上的碳，不可能达到这一点，需要另外采取步骤监测项目区总的工作情况。 

下面将阐述用于设计和实施碳测量和监测计划的实际步骤，对于各种碳库采用多种方法。所提供的所有方法是

由以下方面组合在一起的：默认数据、实地测量和模型。换句话说，这里所描述的方法是一种多层的方案。  

                                                           
65  根据-/CMP.1 号决定草案（第十二条）附件中的第 53 段，要求第十二条项目活动的项目参与者包括监测计划，

该计划应规定收集所有用于估计和测量发生在项目界限内的人为温室气体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的必要的相关数

据并将其归档，参见文件 FCCC/CP/2001/13/Add.2 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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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设计和实施测量、监测和估计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划，建议采取的实际步骤是

66： 

• 制定基线； 

• 将项目区分层； 

• 确定相关的碳库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这在目前仅适用于第六条；需列入第十二条的库，科技咨询机

构目前正在讨论中）； 

• 设计抽样框架； 

• 确定用于监测碳库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方法（实地和模型）； 

• 制定监测计划，包括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计划。 

下面将一一说明这些步骤中每一个步骤的详细情况。  

4.3.3.1 基线  

第六条项目的基线是合理表述在无拟议项目的情况下发生的温室气体人为源排放和人为汇清除的方案。这意味

着需要以一种同与项目相关联的那些排放量一致的方式评估潜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对于第十二条，与定

义有关的问题，基线应包括哪些库、气体和活动，基线怎样建立，以及选择基线的方法，这些问题附属科技咨询机

构目前正在讨论之中。  

需要测量和监测与项目相关联的相关碳库中碳储量的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随后与项目基线进行

比较。这有两个方面需要加以考虑： 

• 需要对项目活动开始前的相关碳库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估计。这种估计 好以在建立项目

的同一地点的测量为基础。可以使用用于估计碳储量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替代方法，例如包括

在被认为能尽可能复制项目地点 初条件的地点（即具有类似的土壤类型、植被覆盖和土地利用史的地

点）的测量。另一种可能性是使用针对当地条件校准过的模拟模型。  

• 需要详细阐述对项目区相关碳库的碳储量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预测67，以便估计它们在没有项

目活动情况下的轨迹。对项目区碳储量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预测可通过以下两种方法中的一种

进行，或者两种方法同时使用： 

− 

− 

                                                          

同行评审模拟模型（即 CO2fix——Masera 等人，2003 年；CENTURY——Parton 等人，1987 年；

或当地开发的模型）。此类模型可预测在每一个土地利用门类中就项目而言需要不时测量的那些组

成部分的碳储量变化，在某些情况下还预测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因此建议在项目开始时使

用这些模型来模拟在没有项目活动的情况下所选择的碳储量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变化。  

不断对所选择的碳库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进行测量和监测的控制区域。来自控制区域的数据也可

结合前一步中的模型一起使用，以改善模拟结果。 

 
66   对于第十二条，公认遗漏是监测计划中的一个额外要素；然而，这里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因为附属科技咨询机

构正在审议。对于第六条，项目界限以外的遗漏问题不大，因为它应在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中说明（Brown 等

人，2000 年 b）。 
67  预测可能要求考虑大大超出清单指南范围的社会经济因素和其它因素，如在以下文件中所阐述的：-/CMP.1 号决

定草案附录 B（参见文件 FCCC/CP/2001/13/Add.2，第 18 页）和（对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

涉及清洁发展机制的-/CMP.1 号决定草案（第十二条）的 G 节（参见文件 FCCC/CP/2001/13/Add.2，第 36-37
页）。有关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基线预测的规定，预计将在缔约方大会第十届会议上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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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2 项目区的分层68  

在项目开始时，一种“优良做法”是收集有关项目区重要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基本背景信息和数据。这

些信息和数据包括，如土地利用史，土壤、植被和地形图以及土地所有权情况等方面。一种“优良做法”是拟用于

项目的土地需假以地理参照。一个地理信息系统对整合来自不同源的数据是很有用处的，随后可以用它们确定项目

区，并将它分成或多或少是同质的单位。  

如果项目不是同质的，将项目区（有关系的总体）分成形成相对同质的单位的子总体或层也是一种“优良做

法”。分层工作可以在实施测量和监测计划之前做（前分层），也可以在之后做（后分层）（另见 5.3.3 节）。后

分层是在实地测量之后使用辅助数据确定各个层。  

对项目区进行分层可以一种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提高测量和监测的准确性和精确性。项目的规模和空间分布不

会影响这一步骤――一大块毗邻的土地或许多小块土地被认为是有关系的总体，可以同样的方式分层。一般说来，

分层能降低测量和监测费用，因为预计会减少达到某一置信水平所必要的抽样工作，而这一置信水平是由每层中小

于项目区本身的方差形成的。分层应该使用与需测量和监测的变量直接有关的标准，如对造林来说就是树木的碳储

量变化，对于农田管理来说就是土壤。  

对于造林/造林项目的前分层，各层可依据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变量来确定，这些变量如需种植的树种（如果是多

种）、龄级（如由实际种植计划的延迟形成的）、原始植被（如全面清除对留有小块植被和稀疏的树木的清除）以

及（或）地点因素（土壤类型、高地和坡地等等）。对于某些造林/再造林项目，项目地点似乎在所有这些特点和其

它任何特点方面都是同质的。然而，有可能出现以下情况：在第一次监测后，碳储量变化反复不定，在作进一步分

析时发现可将测量归为类似的级――换句话说，可以后分层。  

在层的数量与抽样密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目标是使所确定的层数与对每个层进行适当抽样所需的抽样点的

总数取得平衡。不存在任何严格的规则，项目开发者在决定需包括的层数时需要使用他们的专家判断。 

 

4.3.3.3 碳库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选择 69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中的主要碳库是：地上部生物量、地下部生物量、枯枝落叶层、死木和土

壤有机碳，这些碳库还可以作进一步细分（表 4.3.1；另见第三章和术语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

中主要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是 N2O 和 CH4。对于不同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表 4.3.1 展示了一

个说明用于测量和监测的碳库选择标准的决策矩阵。  

对选择什么样的库来根据商定的规则进行测量和监测70，这可能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预期的变化率、变化的

规模和方向、获得量化变化的方法的可能性和方法的准确性以及测量的费用等。规定可能包括以下一点：必须测量

和监测作为项目活动的一种结果预计会下降的所有的库，或者不必测量和监测预计会增加的所有的库。实际上，后

一种规定的情况只能是：监测费用与预计的碳储量增加相比比较高——例如，造林/再造林项目的林下草本植被就是

这种情况。  

                                                           
68   有关分层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可见第五章 5.3.3.1 节。 
69 -/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第 21 段中说 ，“缔约方可选择在一个承诺期内不

说 明 某 个 库 ， 但 需 提 供 透 明 的 和 可 核 实 的 信 息 ， 证 明 某 个 库 不 是 排 放 源 。 ” （ 参 见 文 件 
FCCC/CP/2001/13/Add.1，第 62 页）。本节中的论述针对的是第六条，但也可能适用于第十二条，它取决于附属

科技咨询机构将作出的决定。 
70   对于第六条的项目，可见-/CMP.1 号决定草案（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附件 21 段，参见文件 

FCCC/CP/2001/13/Add.1，第 62 页；第十二条项目的规则预定在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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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说明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中可能用于测量和监测的碳库选择标准的决策矩阵 (对表中文字和数

字的解释可见表下部分) 

碳库 

活生物量 死有机质 
项目类型 

地上部： 
树木 

地上部： 
非树木 

地下部 
枯枝 
落叶层 

死木 

土壤 
有机碳 

造林/再造林 Y1 M2 Y3 M4 M4 M5 

森林管理 Y1 M2 Y3 M4 Y4 M5 

农田管理 M1 M2 M3 M4 N Y5 

放牧地管理 M1 Y2 M3 M4 N Y5 

植被重建 M1 Y2 M3 M4 M4 M5 

表中的文字是指测量和监测碳库的需要： 

Y= 需要 －－库中的变化有可能很大，应该进行测量。 

N = 不需要 ―― 库中的变化有可能小到零，因此没有必要对该库进行测量。 

M =   可能需要――该库中的变化可能需要进行测量，具体情况取决于森林类型和（或）项目的管理强度。 

表中的数字是指测量和监测碳库的不同方法： 

1= 使用 4.3.3.5.1 节中用于树木地上部生物量的方法。 

2 = 使用 4.3.3.5.1 节中用于非树木地上部生物量的方法。  

3 = 使用 4.3.3.5.2 节中用于地下部生物量的方法。 

4 = 使用 4.3.3.5.3 节中用于枯枝落叶层和死木的方法。 

5 = 使用 4.3.3.5.4 节中用于土壤的方法。 

资料来源：摘自 Brown 等人，2000 年 b 并作了修改。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变化有可能是第六条下所有项目活动造成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来源是：生

物量燃烧，矿物燃料燃烧和土壤（见方框 4.3.1–4.3.4）。此外，例如为增加土壤的碳而发生的放牧地管理变化也可

能因为对牲畜生产的影响而改变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Sampson 和 Scholes, 2000 年）。根据第十二条，造林/

再造林活动也可能通过方框 4.3.1 中阐述的那些做法改变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另见 4.3.3.6 节）。  

4.3.3.4 抽样设计  

5.3 节详细阐述了对与抽样设计有关的一般问题的讨论。对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可使用长

期的或临时的抽样点不时进行抽样，以估计相关碳库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变化。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在估计森

林碳储量变化方面，从统计角度讲，通常认为长期抽样点的效果要好于临时抽样点，因为在对连续抽样事件进行的

各次观察之间存在着高协方差（Avery 和 Burkhart，1983 年）。长期抽样点存在的不利因素是，它们的位置可能是

知道的，可采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处理（诸如通过施肥、灌溉等提高碳的储量），或者它们可能在项目间隔时间因为

受到扰乱而遭到破坏或灭失。临时抽样点的有利因素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讲建立这类抽样点来估计相关库的碳储

量或许更好些，在每次抽样间隔后位置将发生变化，它们也不会因为受到扰乱而灭失。临时抽样点的不利因素与估

计森林碳储量变化的精确度有关。由于不对单棵树进行跟踪（进一步的讨论可见 Clark 等人，2000 年），协方差项

就不存在，在不测量更多点的情况下要达到预定的精确度水平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与长期森林抽样点相比使用临

时抽样点所得到的好处，有可能因为为达到预定的精确度需要建立更多的临时点而丧失殆尽。对于基于非森林的项

目，如果测量和监测的仅是土壤或草本植被的碳储量变化，则可使用临时抽样点，因为长期抽样点在统计方面所具

有的好处（高协方差）不复存在（见 4.3.3.4.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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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4.1  抽样点的数量和类型  

一种“优良做法”是，根据每层中已估计的碳储量方差和层的面积与项目总面积的比率确定每层测量和监测的

样本规模。通常，为了在某一置信水平上估计测量和监测所需的抽样点数目，首先必须在每一层获得变量（如主要

库的碳储量――造林/再造林项目中的树木或者农田管理项目中的土壤）方差的估值。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

使用需要实施的项目类型的现有数据（如反映拟议项目的面积内的森林清单或土壤清单）或者通过在反映拟议项目

的现有面积上的测量。例如，如果项目属于造林/再造林的农业用地，并且该项目持续时间将达到 20 年，则测量现

有的 20 年森林的 10-15 个抽样点（抽样点的规模见 4.3.3.4.2 节）的树木的碳储量可能就足够了。如果项目区包括一

个以上的层，则对其中的每一个层都需重复这一程序。这种测量将可提供每层的方差的估值。 

所需的样本规模（抽样点的数量）可在知道每层的估计方差、每层的面积、预定的精确度水平（仅以抽样误差

为依据）和估计误差的情况下进行计算（见 5.3.6.2 节；Freese，1962 年；MacDicken，1997 年；Schlegel 等人，2001

年；Segura 和 Kanninen，2002 年）。这些来源可提供计算每层内抽样点数目的方法和方程，同时将考虑每层的方差

和面积以及处于某一置信水平的预定精确度。图 4.3.1 说明了预定精确度水平与抽样点数目之间的关系（考虑到了在

该森林中 6 个层中每层的方差和面积），并显示了这样一种情况：为不断提高精确度水平（表述为加/减置信度为

95%的均值的某一百分比），抽样点的数量需要大大增加。另建议，为说明未预计到的有可能使所有抽样点在今后无

法定位的事件，应在所计算的抽样点数目上另增加 10%。 

图 4.3.1 玻利维亚复合热带森林（Noel Kempff 试点项目）所有组合层抽样点数目与精确度水平（活生物量和

死生物量中碳总储量的+/- %，置信度为 95%）之间的关系示例；项目包含 6 个层，实际设有 625 个

抽样点（来自 Boscolo 等人，2000 年，和 Brown 等人，2000 年 a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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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表明，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领域，对于复合森林中碳储量和碳储量变化的估计，其精确度水

平 可 达 到 均 值 的 ±10% 之 内 ， 置 信 度 为 95% ， 费 用 较 低 （ Brown ， 2002 年 ；

http://www.winrock.org/REEP/NoelKmpff_rpt.html）。用于评估木材增长储量的国家和地区森林清单一般将精确度水

平的目标定在均值的 10%以下（见 IPCC，2000 年 b）。  

前几段中所描述的程序为仅基于抽样误差的各种精确度水平提供了抽样点数目的估值。在估计碳储量时还存在

另一些误差源，例如由使用异速生长方程造成的误差（模型误差）以及由实地测量和实验室测量造成的误差（测量

误差），一般说来，抽样误差是 大的误差源，可能占到总误差的 80%（Phillips 等人，2000 年）。有关怎样核算

其它误差源的详细情况可见 5.3.6.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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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长期抽样点来监测碳储量的不时变化时，一种“优良做法”是用随机起点对它们进行系统定位（例如统

一的格网），特别是在使用分层抽样的情况下。其目标是避免从主观角度选择抽样点的位置（抽样点的中心、抽样

点的参照点、抽样点中心向更“适宜的”位置移动）。在当地，这通常是在全球定位系统的帮助下完成的。如果预

计参考情况有可能随时发生变化（如被荒废的农业用地），那么长期抽样点也可能定在控制区（即在毗邻项目区的

从生物物理角度讲类似于项目区的区域）。  

对于可能需要植树多年的项目，一种“优良做法”是测量和监测龄级组群（树龄接近的树群）中的碳储量和非

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将每个组群级作为一个总体来对待。建议一个组群级的龄级组合以两到三个为宜。  

如果需要的话，可在参照点上测量碳储量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如果这样做，将需要类似于在项目实例中所

使用的数量的抽样点数目，以便在将存在项目的实例与基线作比较时保持预定的精确度水平。  

 

根据抽样点的数据估计碳储量的不时变化  

项目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测量、监测和估计整个项目期限和各独立时段在项目区产生的碳量。这将通过估计

碳储量的不时变化来完成。对碳累积量的预测可以采用实地测量与模型相结合的方法。然而，如果使用模型，则建

议用实地测量予以验证并作必要的校准。  

对于使用长期抽样点监测森林的情况，一种“优良做法”是，在每一时间间隔测量单棵树的生长情况，跟踪所

存树木的生长情况、死亡率和新树的生长情况（内向生长）。随后估计每棵树的碳储量变化，按抽样点算出它们之

和。死有机质的碳储量变化也按抽样点进行测量，尔后加到树的碳储量变化上。接着可按抽样点对生物量内的碳净

累积进行统计分析。正如前面所论述的，由于基本是在同一部分对这些抽样点进行反复测量的，所以在统计分析中

将存在一个高协方差项，围绕变化估值的不确定性应该在抽样设计预定的水平内。 

对于土壤或非森林植被（如农田和放牧地），与所指出的用于森林的程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不可能自始至终

监测同一土壤或植物样本。实际上，在每次样本收集中，被抽样的单位（土壤或植物样本）都会因为要分析其相关

部分而遭到破坏。再则，由于样本之间的变异性甚至在小的空间范围内也可能很高，所以不可能可靠地利用成对样

本的统计概念，即使仅仅个别地收集几厘米。因此，在两个临时分开的样本库之间平均碳含量的变化可通过某种比

较均值实现 佳的量化，比如说“可靠的 低限度估值”（RME）方案（Dawkins，1957 年），或者直接通过计算

均值与相关联的置信限度之间的差额（Sokal 和 Rohlf，1995 年）。（以下的论述将使用土壤作为例子，但是它可以

很容易应用于农田和放牧地管理项目上的植被）。 

目标是估计确定从一次监测到下一次监测所发生的置信度为 95%的平均碳储量的“ 低限度”变化所需的抽样

点数目，而不是估计确定两个均值相互之间有着重大差异所需的抽样点数目。对于“可靠的 低限度估值”方案

（图 4.3.2），来自抽样点的监测结果将集中起来使用，以产生在时间 1 和时间 2 的样本总体的均值。土壤碳的变化

将通过以下方法进行估计：从时间 2 的 低平均估值（时间 2 的均值减去时间 2 的一半 95%的置信区间）中减去在时

间 1 的总体均值的 大估值（时间 1 的均值加上时间 1 的一半 95%的置信区间）。由此得出的差代表从时间 1 到时间

2的平均土壤碳中 低限度的可靠变化，置信度为 95%（图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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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在时间 1 和时间 2 抽样阶段之间“可靠的最低限度估值”（RME）大小与围绕平均土壤碳

含量（阴影圆）的 95%置信区间（实线和虚线）之间的关系说明。置信区间是一种标准误

差函数，界定为标准离差与样本规模的平方根之间的比率。样本规模越大，标准误差就越

小，因此 95%的置信区间也就越小。所以，样本较少所带来的结果是，“可靠的最低限度

估值”1 要小于“可靠的最低限度估值”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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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抽样密度（即土壤样本的数量）还是抽样频率，在试图估计土壤碳不时的变化时都必须加以考虑。在某

一置信水平上两个均值之间所估计的土壤碳的 小变化，可以表述为均值之间绝对差的百分比。预定的估值（如均

值之间绝对差的 80%），或者预定的土壤碳的变化规模（不超过均值之间的绝对差），都可通过调整抽样密度、抽

样频率或二者的结合来实现（图 4.3.3）。 

一般说来，增加土壤样本的数量会减少围绕时间上分立的均值的标准误差，更好地区分所发生的变化（图

4.3.3）。由于样本单位之间碳的变异性水平较高是土壤所特有的（近似 30%的变差系数），因此通常需要通过高密

度的抽样来认识变化。检测变化的分辨率也取决于变化自身的大小，由于这依赖于时间，所以考虑抽样的频率是合

适的。期望增加抽样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来扩大所发生的变化的规模，同时假定围绕均值的方差一直不变。因此，

所估计的绝对变化的百分比和大小也会增加（图 4.3.3）。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为采用短的抽样间隔预计

的小变化有可能检测不到，即使采用高密度的抽样。可以假设一个土壤碳累积率，为达到土壤碳 低限度变化的预

定估值设计抽样间隔。一种“优良做法”是根据碳储量的变异性和假设的碳累积率估计所需要的抽样点数目和抽样

间隔。有关怎样估计土壤抽样中样本大小的详细情况，可参照 MacDicken （1997 年）中描述的“可靠的 低限度估

值”方法，或者调整“ 小可检测差”计算（Zar, 1996 年），解决预定均值差的样本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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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3   造林项目平均土壤碳中百分比绝对变化（95%的置信度）如何随抽样间隔和样本大小（n）而

变化的例子，假设变差的固定系数为 30%，土壤碳固定年累积率为每年每公顷 0.5 吨碳，最

初土壤碳为每公顷 50 吨碳（生成于未发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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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4.2  抽样点的形状和大小   

在植被和森林清单中使用的抽样点类型包括：能嵌套和群集的固定区域抽样点、可变半径或点的抽样点（如棱

镜或速测镜抽样点）或样条。建议使用长期的包含各种形状和大小的较小子单位的嵌套式抽样点，具体取决于待测

量的变量。比如说，在造林/再造林项目中，可在小型的圆形点上测量幼树，在中型圆形点上测量胸高直径 2.5 至 50 

cm 之间的树，在较大的圆形点上测量胸高直径 50 cm 以上的树；而林下植物和小的枯枝落叶层可在位于抽样点每个

扇形体的 4 块小的方形或圆形点上测量。每个圆形抽样点的半径和直径范围在整个时间过程中将是当地条件和树的

预期尺寸的一个函数。 

抽样点的大小是准确度、精确度和测量时间（费用）之间的一种平衡因素。抽样点的大小还与树的数量、直径

和抽样点之间的碳储量方差有关。抽样点的大小应该足以使得每个需测量的点能包含足够的树量。总之，对于大小

均匀的林分，建议使用面积在 100 m2（对于种植密度为每公顷       1000 棵树或以上的林分）至 600 m2（对于稀稀拉

拉种植的由多用途树木组成的林分）的一个抽样点。对于预计森林大小不均的项目（如通过人工种植与自然再生相

结合），建议使用嵌套式抽样点或甚至嵌套式抽样点集群，具体采用哪一种取决于森林的特点。是使用圆形抽样点

还是使用长方形抽样点，这取决于当地的条件。目前存在一些情况（如用于防风或稳定沙丘的一排排树），在这些

情况下选择若干样条可能是 适合使用的抽样方法；所需的样条数量应该以上面所述的方差为基础。 

4.3.3.5 碳储量估计的实地测量和数据分析  

一种“优良做法”是使用用于植被和土壤实地测量的标准技术。有关此类技术的详细情况特别是在 MacDicken

（1997 年）和 Schlegel 等人（2001 年）的著述中有翔实的描述。任何一种要求进行基于地面的实地测量的属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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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做法”的方法，应该有一个正式的质量控制计划（见 4.3.4 节）。本节将重点论述在进行这些测量和对它们进行

碳储量估计分析中什么是“优良做法”。 

对于碳库的实地测量，建议采用的样本单位是嵌套式固定半径子点的长期抽样点（见上面所述）。项目区应该

像 4.3.3.2 节所述的那样加以分层，应该计算需为每个层建立的抽样点的数目。  

实地测量中获得的所有生物量数据在表述时必须以烘干的为基础，并通过烘干物质的值乘以干生物量的碳比率

转换为碳。这个值略有变化，具体取决于所涉及的树种和生物量成分（树干、树枝、根、林下植被等等）（见第三

章 3.2 节）。然而，用于转换的 0.50 这个值是《IIPC 指南》中指出的近似值，当无法获得当地的任何值时可应用这

个值。 

4.3.3.5.1 地上部生物量  

树  

估计树的地上部生物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用异速生长方程的直接法，另一种是使用生物量扩展因数的间接

法。对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来说，当使用长期抽样点时采用直接法估计树的碳储量是一种“优良

做法”。间接法往往用于临时抽样点，那是森林清单中的一种常见做法。下面详细介绍这两种方法。 

直接法  

步骤 1：测量长期抽样点上直径在 低限度以上的所有树的胸高直径（通常在地上 1.3m 的高度上测量）。 低

限度的胸高直径通常为 5cm ，但可变化，具体取决于预计的树的大小――对于树木生长缓慢的干旱环境，胸高直径

可以小到 2.5cm ，而对于树木生长很快的潮湿环境，它可以到 10cm 。  

至于造林/再造林项目，在建林初期，小树（如胸高直径小于 低限度但仍高于胸高的幼树）将可能占主导地

位。这可以通过计算子点中的数量随时将它们列入本方法中。  

步骤 2：使用在步骤 1 中测量树时应用的适当的异速生长方程估计生物量和碳储量。对于本地的温带和热带森

林树种，目前有许多树种异速生长方程（如 Araújo 等人，1999 年； Brown，1997 年；Schroeder 等人，1997 年；

Pérez 和 Kanninen，2002 年和 2003 年；附件 4A.2 的表 4.A.1 至 4.A.3）。这些方程是使用作为自变量的单个变量或

组合变量（诸如胸高直径、木材密度和总高度等）以及作为应变量的地上部生物量编制的。有关这些方程编制及使

用情况的进一步讨论，可见 Brown（1997 年）和 Parresol（1999 年）的文章。 

多数异速生长方程中所包括的直径为 低限度的树木（附件 4A.2 的表 4.A.1–4.A.3），其直径要小于在上述步

骤 1 中提到的建议的 低胸高直径，因此这些小树的生物量可根据同一异率回归进行估计。一种典型的方法是估计

幼树的共同胸高直径（通常是所观察到的 小尺寸与 低直径之间的中点），估计这一直径的幼树的生物量，并将

估计的生物量乘上计算的幼树数量。如果异速生长方程不包括属于小尺寸级别的树，那么一种可供选择的估计地上

部生物量的方法是，培植和采伐种在靠近项目区的地方的 10－15 棵左右的这种幼树。  

步骤 3：当使用根据生物群落区范围的数据库（诸如附件 4A.2 的表 4.A.1 和 4.A.2 中的数据库）编制的异速生

长方程时，一种“优良做法”是在项目区范围内（但是在抽样点之外）通过破坏性采伐少量不同尺寸的树来核实方

程，并估计它们的生物量，随后与所选择的方程加以比较。如果根据所采伐的树估计的生物量在方程预测的+/- 10%

以内，则可以假定所选择的方程适用于该项目。如果情况不是那样，建议编制供项目使用的当地的异速生长方程。

为此，对代表不同大小级的树样进行破坏性采伐，尔后确定其地上部生物量的总量。需做破坏性采伐和测量的树的

数量，取决于大小级范围及树种数量――异质性越高，需要的树就越多。如果资源允许，可在实验室中确定木材密

度（比重）和碳含量。 后，建立异速生长方程与生物量有关，这些生物量带有由容易测量的变量（诸如胸高直径

和总高度等）产生的值。有关编制当地异速生长方程的进一步讨论，在 Brown（1997 年），MacDicken（1997

年），Schlegel 等人（2001 年）及 Segura 和 Kanninen（2002 年））的文章中都作了介绍。 

附件 4A.2 的表 4.A.1 介绍了使用胸高直径作为自变量估计不同森林类型地上部生物量（千克干物质/树）的一般

异速生长方程。这些方程是以一个多树种数据库为基础的，这个数据库包含了涉及 450 个以上个体的生物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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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热带地区，不同种类的棕榈树无论在重建的森林中还是在被荒废的牧场都是常见的。表 4.A.2（附件 
4A.2）介绍了用于估计热带美洲多种常见棕榈树的地上部生物量的某些异速生长方程。棕榈树的生物量与它们的胸

高直径关系不是很大；实际上仅使用高度作为自变量。 

表 4.A.3（附件 4A.2）介绍了在热带地区常用的有关单个树种的异速生长方程的例子。然而，正如上面所论述

的，任何项目都需要评估特定的异速生长方程对当地条件的适用性。如果树种是混种的，则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不是，用在项目点上收集的数据确认现有的方程，或者根据实地测量编制当地的异速生长方程，都不失为一种

“优良做法”。  

间接方法  

一种可供选择的用于估计森林地上部生物量的，特别是商业性种植园生物量的方法是，将此建立在商用部分71

材积的基础上，往往有许多方程或方法可用于估计这一部分。对于郁闭林，间接的方法以在林分层面上确定的因子

为基础，它不能用于估计单棵树的生物量。有两种途径可在这一方法中获得商用材积的估值： 

方法一： 

步骤 1：同直接方法一样，测量所有直径在某个 低限度以上的树的直径。 

步骤 2：随后根据当地产生的方法或方程估计每棵树商用部分的材积。尔后算出所有树之和并表述为每单位面

积的材积（如米 3/公顷）。  

方法二： 

步骤 1 与步骤 2 相结合：现有直接测量材积的现场工具（如速测镜）。可使用这种工具或其它合适的手段来测

量抽样点上每棵树的材积。尔后将所有树之和表述为每单位面积的材积。 

一旦估计商用部分的材积，则需要将它转换为生物量，随后加上树的其它部分（诸如粗枝、细枝和树叶）的估

值。这个方法反映在方程 4.3.1 中（Brown，1997 年）（另见关于使用 BEF 的 3.2.1.1 节和附件 3A.1 的表

3A.1.10）。 

 

方程 4.3.1  
森林地上部生物量的估计 

地上部生物量= 商用树木材积·D·BEF 

 

公式中： 

地上部生物量，吨干物质/公顷 

商用树木材积，立方米/公顷
   

D = 以量加权的平均木材密度，每立方米绿色物质烘干后的吨数 

BEF = 生物量扩展因数（树的地上部烘干生物量与商用部分烘干生物量之比），无量纲。 

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树种的木材密度值一般是可以获得的（如见 Brown，1997 年；Fearnside，1997 年；附件

3A.1 的表 3A.1.9），或者相对说来比较容易测量。公布的密度值大多数是针对成年个体的；如果不能获得单棵幼树

的木材密度，则建议进行测量。生物量扩展因数与大多数森林类型的商用生物量有着重大关系（在这些例子中，对

于所有胸高直径在 10cm 和以上的树，材积是指带皮的）在低量上一般开始较高（>4.0），随后在高量上按指数比率

下降到固定低值（约 1.3-1.8）。因此，将生物量扩展因数的一个值用于所有的立木材积值是不正确的。建议为这种

关系编制一个当地的回归方程，或使用附件 3A.1 的表 3A.1.10 中或来自已公布来源的方程（如 Brown，1997 年；

Brown 和 Schroeder，1999 年；Fang 等人，2001 年）。本报告 3.2.1.1 节就将商用材积转为生物量的问题作了补充论

述。   

                                                           
71  重要的是应说明估计的材积是带皮还是不带皮；如果是不带皮的材积，扩展因数需要考虑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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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制定当地的生物量扩展因数需要做大量工作，例如涉及到伐树，则建议不要采用这种方法，而是如在上面

谈到直接方法时所说的使用资源编制当地的异速生长方程。直接方法一般能得出比间接方法更精确的生物量估值，

因为前者的计算仅涉及到一个步骤（如胸高直径到生物量），而间接方法涉及到多个步骤（直径和高度到材积、材

积到基于材积的生物量、对基于材积的生物量扩展因数的估计、三种变量之积到生物量）。 

非树植被  

非树植被，诸如草本植物、草和灌木可能会作为森林项目或农田管理和放牧地管理项目的组成部分出现。森林

林下植物中的草本植物可采用简单的采割手段来测量，可以直到每个长期或临时抽样点中 4个小子点。可使用通常包

含约 0.5 m2 或以下面积的小框 （不论是圆形的还是方形的）帮助完成这一任务。框内的物质切到地面，按抽样点集

中到一起，称一下重量。随后将来自每个抽样点的经过充分混合的子样本烘干，以确定干湿物质之比。尔后将这些

比率用于把整个样本转为烘干物质。对于农田管理和放牧地管理项目，可在临时抽样点上使用同一方法，因为如上

所述与长期抽样点相比它不存在任何统计上的优势（4.3.3.4.1节）。 

对于灌木和其它大型非树植被，一种“优良做法”是采用破坏性砍伐手段测量生物量。建立取决于植被大小的

小型子点，砍掉所有灌木植被，称一下它们的重量。如果灌木面积较大，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是根据诸如树冠面积

和植物基部的高度或直径等变量或者其它某些相关变量（如多干灌木干的数量）编制当地灌木异速生长方程。随

后，将方程建立在灌木对自变量的某种逻辑结合的生物量回归上。尔后在抽样点上测量自变量或变量。  

4.3.3.5.2  地下部生物量  

树   

相对说来，测量和估计地上部生物量的方法已经得到公认。然而，地下部生物量（树根）在多数生态系统中测

量和估计都很困难，而且费工费时，方法通常也没有标准化（Körner，1994 年； Kurz 等人，1996 年；Cairns 等

人，1997 年；Li 等人，2003 年）。对文献资料的审查显示，典型的方法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对于中小树根是在空

间上散布的土心或土坑；对于粗根是需要挖掘和（或）做异率测定的局部土心或土坑。活根和死根一般不加区分，

因而报告根的生物量时一般采用活根和死根的总数。  

Cairns 等人（1997 年）对文献资料的全面审查包括了 160 多项研究，涵盖了热带、温带和北方生物带的天然

林，报告的内容既有地下部生物量又有地上部生物量。基于这些研究的地下部对地上部干生物量的平均比率为

0.26，范围在 0.18（低 25%的四分位数）至 0.30（高 75%的四分位数）之间。地下部对地上部干生物量的比率并不

随以下因素发生重大变化：纬度区（热带、温带、北方生物带）、土壤结构（细、中、粗）或树的类型（被子植

物、裸子植物）。当将所有的数据集中到一起时，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产生了一个有意义的地下部生物量密度对地

上部生物量密度的回归方程。将树龄或纬度带包括进来大大改善了模型（Cairns 等人，1997 年）。考虑到缺少标准

的方法，而且监测森林中的地下部生物量又很费时间，一种“优良做法”是，按照根据附件 4A.2 的表 4.A.4 中的方

程式估计的地上部生物量，或者当地产生的数据或模型，来估计地下部生物量。 

用于编制表 4.A.4 中的地下部生物量方程式是以天然林为基础的，可能不适用于人工林。Ritson 和 Sochacki

（2003 年）报告称，Pinus pinaster 种植园地下部对地上部生物量的比率在 1.5 和 0.25 之间变动，随树的尺寸和

（或）树龄的增加而下降。对于商业性种植园的树种，有可能存在可用的地下部生物量研究。如果没有，一种“优

良做法”是使用地下部生物量的估值，采用地下部对地上部生物量的平均比率，诸如附件 3A.1 的表 3A.1.8 中所列

的那些。 

非树植被  

在非林项目类型中（如农田管理和放牧地管理），如果预计在来自非树植被的地下部生物量会发生重大变化，

那么地下部生物量库中的碳储量需要估计（表 4.3.1）。对于非树植被，根据地上部生物量数据估计地下部生物量是

不可能的，因此，需要进行实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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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直接测量地上部生物量，则需要收集土壤样本，通常采用已知直径和深度的土心形式，并将根与土壤分

离，尔后将根烘干并称一下重量。建议在现场直接测量地下部生物量时遵循以下步骤： 

• 抽样设计应该遵循前面在 4.3.3.4 节中详细介绍的程序。 

• 由于非树植被的根生物量通常大部分是在土壤上层，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抽样深度在 0.3-0.4 m之间就足够

了。在收集样本的深度较深的情况下，建议将样本分成两层或更多的层，并将每层的深度清楚地记录下

来。 

• 可使用块根洗涤设备将根从土壤中分离出来（Cahoon 和 Morton，1961 年；Smucker 等人，1982 年），以

便 大限度地回收。如果无法得到这些设备，可采取较简单的程序（如将土壤样本放在筛子里，用高压水

洗根）来回收根生物量中相对大的部分。 

• 应该将无根地下部生物量（如匍匐茎、根状茎和块茎）看成是地下部生物量库的一部分。 

• 根应该在 70oC 的温度中烘干，随后称出重量。由此得出的重量按样芯的截面积分开，以便在按面积的基

础上确定地下部生物量。 

早已发现取芯法是评价现场根分布情况的一种快速方法（Böhm，1979 年；Bennie 等人，1987 年）采用这种技

术，从不同的土壤深度中取出样芯，将样芯对半破开，数一下每个截面积表面面积上可见根的茎轴并算出平均值。

为将点出的根数转换为根长密度或生物量，要求每个作物种类、土壤类型和管理做法都要有校准方程。校准方程应

该在当地编制，并能随作物生长或土壤深度而改变（Drew 和 Saker， 1980 年；Bennie 等人，1987 年；Bland，1989
年）。 

4.3.3.5.3  死有机质  

枯枝落叶层   

枯枝落叶层可用小框（不论是圆形还是方形）直接抽样，通常包含约 0.5m2 的面积，如上面针对草本植被所说

的（抽样点内的 4 个子点）。将该框放在抽样点上，随后收集框内所有的枯枝落叶并称出重量。收集经过充分混合

的子样，以确定将湿的总质量变成烘干的质量的干湿重之比。 

对于枯枝落叶层界线分明并具有一定深度（大于 5cm）的系统，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是编制一个将当地的与枯

枝落叶层深度与每单位面积质量联系在一起的回归方程。这可像上面提到的那样通过对框内的枯枝落叶进行抽样来

做，同时测量枯枝落叶层的深度。至少应该收集 10-15个这样的数据点，确保一系列预计的枯枝落叶层深度能得到抽

样。  

死木  

死木，不管是直立的还是倒下的，一般与林分结构的任何指数相互没有多大关联（Harmon 等人，1993 年）。

现已制定了测量死木生物量的方法，并在许多森林类型中进行了检验，它们要需要做的工作也就是测量活树

（Brown，1974 年；Harmon 和 Sexton，1996 年；Delaney 等人，1998 年）。对于倒下的死木，一般的方法是按密度

级估计圆木的材积（往往与其降解状况有关，但不总是这样），随后转换成每一密度级的作为材积和密度之积的质

量。现有两种方法可用于估计存在的死木材积，具体取决于预计存在的数量。  

方法一 ——当预计数量为地上部生物量中相对小的一部分（例如，根据专家判断为约 10%－15%）时：一种讲

求时效的方法是线交法，使用至少 100m 长的线，一般将其分成两个 50m，置于贯穿抽样点中心的右角上。测量与

线相交的每根死木的直径，另将每根死木分入多个密度级中的一级。如果与之相交的圆木形状是椭圆的，则需要测

量 小的和 大的直径。尔后按以下方法估计每一密度级的每公顷量[有关这一方程求导的更详细情况可见 Brown 
（1974 年）]：  

方程 4.3.2 

倒在地上的死木材积 

量 (m3/ha) = π2·(D1
2 + D2

2 +….+ Dn
2) / (8·L) 

公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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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D2,…, Dn =  与线相交的 n 块死木每块的直径（cm）。计算椭圆形圆木的圆当量，作为该圆木（D 小 

• D 大）的方根。 

L = 线的长度 (m)。  

为了修正由木头非水平方向造成的偏差，常常给方程4.3.2加一个乘数（Brown和Roussopolos, 1974年）。然而，

对于粗死木则不要求作这种修正，因为这方面的偏差会随木头的直径而缩小。更详细的情况可见Harmon和Sexton

（1996年）的撰文。  

方法二 ——当预计数量是地上部生物量中相对大的一部分时（即按照专家判断在 15%左右）：当预计森林地面

上倒下的死木的数量较大并且分布多变时，像在伐木后留在林间空地上的废材中，一种“优良做法”是编制一份抽

样点木材的全面清单。建议测量一下抽样点子点的所有死木（有关那些方法的详细情况，另见 Harmon 和 Sexton，

1996 年）。如果进行全面普查，则应沿着该点的每根死木每隔一米测量一次直径，尔后根据测量结果计算圈内倒下

的每根死木的材积。随后根据两个直径测量值的平均值和它们之间的距离（通常为一米），将每根死木的材积估算

为截柱的材积。与方法一一样，每根死木也要分密度级。按每个密度级算出材积之和，并使用适当的因子（以抽样

点的面积为依据），按每个密度级用米 3/公顷表示。  

密度测量：经验表明，有三个密度级就够了，即高、中、低三级。需要有一种区分密度的客观和一致的手段。

在现场的一种常见做法是用“大砍刀”劈木头――如果刀片弹出，则属高密度，如果进得不深则为中密度，如果将

木头砍碎了则为低密度（“砍刀试验”）。随后收集每一密度级的死木样本，以确定它们的木材密度。死木的质量

就成了每密度级材积（来自上述方程）和那一级木材密度的乘积。因此，该方法中关键的一步是将死木分入正确的

密度级，随后对每一级中足够的圆木数量进行适当抽样，以反映当前的木材密度。一种“优良做法”是对每个不同

的密度级至少抽 10 根圆木作为样本。在有棕榈树的或早年移植的树木或空心圆木的森林中，将它们作为独立的组

群来处理并以同样方式对它们进行抽样，也不失为一种“优良做法”。 

对于以少数树种为基础的并且特定树种和森林类型的木材降解率是众所周知的项目，可以在当地研制估计死木

在不同降解阶段的密度模型（Beets 等人，1999 年）。木材的体积依然需要根据上述方法一或方法二进行估计，但

是密度可根据降解模型加以估计。       

直立的死木作为树木清单的一部分加以测量。直立的死树应该按照活树的同样标准进行测量。然而，所进行的

测量和所记录的数据与活树稍有不同。例如，如果直立的死树包含大树枝和细枝并像一棵活树（除了树叶），则在

现场数据中应注意这一点。可像对活树那样使用适当的异速生长方程，减去树叶生物量（约为地上部生物量的 2%-

3%），从测量胸高直径中估计它的生物量。然而，死树可能仅包含小树和大枝。或者仅仅是大枝，或者没有任何树

枝――这些情况需在实地测量中加以记录，并可据此减少总生物量；特别是如果仅有大枝存在，则采用适当的异速

生长方程估计的生物量应减少 20%左右，以说明不存在较小的树枝和细枝。当树没有树枝只有树干时，则可通过测

量其基部直径、高度和顶部直径值来估计它的体积，它的生物量可用其密度级计算。  

 

4.3.3.5.4  土壤有机碳  

土壤有机碳库可通过抽样点上采集的土壤样本进行估计。土壤样本通常是用不同深度的金属筒或使用挖掘方法

采集的。一种“优良做法”是在每个抽样点和每种深度上收集一种复合样本（建议每个复合体收集 2 至 4 个此类样

本），随后将它们混合在一起，针对每种深度和每个点做一个复合样本。为了估计土壤碳储量，需要为在每种深度

和每个点上的单位体积密度测量收集额外的复合样本（有关土壤有机碳的进一步讨论，可另见 3.2.1.3.1.1 和

3.2.1.3.1.2 节）。 

在粗质土、石质土中，通过土心对体积密度进行抽样是不合适的，这有可能导致过高估计层中细粒土的单位体积

密度（Blake 和 Hartage，1986 年；Page-Dumroese 等人，1999 年）。因此建议使用挖掘方法，用石头占据的体积百分

比作为补充。如果在项目地存在无土区（例如，大型的露头岩石），应该在项目开始时在分层阶段进行估计；土壤碳

的估值只应该按存在土壤的区域作出调整。  

在测量和监测土壤碳库时应该采用的深度可能会因以下情况发生变化：项目类型、场地条件、物种和预计的可

能会发生变化的深度（其它详细情况可见第三章和第四章中的其它各节）。在大多数情况下，土壤有机碳的浓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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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上一层是 高的，随着深度的加深而按指数渐降。然而，作为像诸如根的深度分布、土壤有机碳在土层剖面

内的迁移以及侵蚀/沉积等因素的结果，土壤有机碳浓度与土壤深度的关系可能发生变化。一种“优良做法”是测量

土壤碳库的深度至少是 30cm 。在项目实施期间，这一深度有可能很快查明土壤碳库的变化。在项目采用深根植物

的情况下，测量和监测土壤碳库的深度 好大于 40cm。不过，这会增加测量和监测的费用。 

如果土壤浅于 30cm ，则应测量和记录收集的每个土壤样本的深度，这一点很重要。用于估计土壤碳储量的计

算需要说明项目区变化的土壤深度，因此在分层时应该考虑土壤的深度。  

分析土壤碳有两种 常用的方法，它们是：干烧法和 Walkley Black 法（湿氧化法）。MacDicken（1997 年）讨

论了这些土壤分析方法存在的利弊。Walkley Black 法常用在资源稀少的实验室，因为不需要先进的设备。然而，在

许多国家，专业实验室都使用干烧法，成本往往比较低。使用干烧法是一种“优良做法”，尤其是当土壤碳是项目

的一个重要方面时。由于干烧法包括碳酸盐，因此重要的是预先对可能包含碳酸盐的土壤进行测试，通过酸化去除

无机碳。 

表示土壤碳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在等量的基础上，二是在等积的基础上。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在等量基础上表

示土壤碳的变化，要求在抽样前先了解土壤单位体积密度的变化，以便能为收集同等质量的土壤作出调整。另一种

可供选择的方法是，可作为计算的一部分加以调整，专门用于增加土壤有机碳的项目也有可能引起土壤单位体积密

度的下降。如果预计土壤单位体积密度在项目实施期间会出现重大变化，则建议评估在等量或等积基础上表示土壤

碳变化对预测的土壤碳储量总变化造成的影响。否则的话，建议像通常做的那样在等积基础上报告土壤碳储量变

化。 

等积基础上的每单位面积土壤碳储量则按以下方程计算：  

方程 4.3.3  

土壤有机碳含量 

SOC = [SOC]·Bulk Density·Depth·CoarseFragments·10 

此处： 

SOC  =   相关土壤的土壤有机碳储量，百万克碳/公顷 

[SOC]  =   特定土壤质量中的土壤有机碳浓度，克碳/千克土壤 

    （来自实验室分析） 

Bulk Density =   每样本体积的土壤质量，百万克/米 3 

Depth  =   抽样深度或厚度或土壤层，米 

CoarseFragments  =  1 – (% 粗碎屑体积 / 100) 72 

为将单位转换为百万克碳/公顷采用 10 的 后倍数。 

 

4.3.3.6 估计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变化  

尽管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增加与基线有关的碳储量，但列为土地利用、土地利用

变化和林业项目一部分的做法也可能导致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变化。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

                                                           
72 在粗质土（如在冰碛或粗冲积土上形成的土壤，或根高度集中的土壤）中，应对粗粒部分（>2 mm 部分）所占

据的体积样本部分的特定土壤质量中的土壤有机碳储量加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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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业部门相关联的此类做法包括，比如说，生物量燃烧（如在场地准备期间）；畜牧业生产的变化（例如由放牧

地管理中的饲料种类变化引起的）；给土壤施合成肥和有机肥；种植固氮的树木、作物和饲料；土壤受淹和排水

等。此外，在土地利用方面扰乱土壤的一些做法，例如为种植作物或再造林准备场地所进行的耕作，可能会影响土

壤的非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清除量。表 4.3.2 列举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方面可能影响非二氧化碳排

放量和清除量的可能做法。然而，涉及到第十二条的定义和方法（在撰写本文时正在洽商中）可能会决定在测量、

监测和报告第十二条的项目活动时需包括其中哪些做法。 

 

表 4.3.2 
可能引起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或清除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方面的 

可能做法 

做法 对非二氧化碳的影响 排放或清除过程 

生物量燃烧  CH4 和 N2Oa 来源 燃烧 b 

N2O 来源  肥料的硝化/脱氮和土壤的有机改良 
合成肥和有机肥应用 

减少的 CH4 清除 抑制土壤中 CH4的微生物氧化作用  

种植固氮树木、作物和

饲草 
N2O 来源  来自增强型生物固氮的土壤氮的硝化/脱氮 

CH4来源 土壤中有机物质的无氧分解 
土壤再受淹  

减少/排除的 N2O 来源 减少土壤有机物质的矿化 

减少/排除的 CH4来源 减少有机物质无氧分解 
土壤排水 

N2O 来源 土壤有机物质的矿化和随后的矿化氮的硝化/脱氮 

N2O 来源 土壤有机物质的矿化和随后的矿化氮的硝化/脱氮 
土壤扰乱 

减少的 CH4 清除 抑制土壤中 CH4的微生物氧化作用 

动物消化 (CH4) 

储存在粪肥系统中的及用于/沉积在土壤上的粪肥无

氧分解 (CH4) 放牧地管理变化 C 
来自对牲畜影响的 CH4 和 N2O 

来源的增加或减少 
储存在粪肥系统中的及用于/沉积在土壤上的粪肥的

氮的硝化/脱氮 (N2O) 
a   生物量燃烧也是一氧化碳、氧化亚氮和非甲烷挥发性有机成分的来源。这里不讨论这些排放，因为在《京都

议定书》中没有考虑这些气体。 
b   某些实验表明，开放的生物量燃烧（即现场火烧植被）会导致土壤 N2O 排放量的增高，并且在烧后一直持续

6 个月（参看《IPCC 指南》第三卷第五章）。然而，其它一些实验未发现对土壤 N2O 的排放有任何长期影

响，所以这一过程在这里不作进一步讨论。  
c   放牧地植物混合种类的变化，例如为了增加土壤中的碳，可能会影响畜牧业生产，从而会产生非二氧化碳温

室气体。 

 

总之，建议采用项目特有的活动数据和场地特有的排放因子对由这些做法引起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和清除量作

出估计。另建议从以下方面导出排放因子：在项目地或认为能再现项目地条件的地点经过精心设计和实施的实地测

量；或者经过验证、校准和充分论证的采用项目地特有的输入数据实施的模拟模型。经《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修

改的《IPCC 指南》和本报告第三章提供了用于在国家层面上估计由许多这类做法引起的排放量的第 1 层默认方法和

排放因子（见 4.3.3 节）。然而，这些文件为测量由许多这类做法引起的排放量和清除量或模拟建模提供的“优良

做法指南”是有限的。由于这些做法属于 IPCC 国家清单各领域的范围，而不是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范围（如能源

和农业部门），它超出了本报告为测量、监测和估计由这些做法引起的排放量和清除量提供详细“优良做法指南”

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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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些做法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或清除量的变化，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存在期

的碳储量变化相比显得很小。因此，当这些做法中任何一种成为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的一部分时，

建议首先根据项目活动数据及在《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修改的《IPCC 指南》和本报告第三章中提供的 IPCC 默认

方法和排放因子，估计项目存在期可能出现的非二氧化碳排放或清除的年度净变化。如果非二氧化碳排放量或清除

量预计的平均年净变化相对较小，如低于以二氧化碳当量为基础的预计的碳储量平均年净变化总量的 10%左右，则

使用 IPCC 默认排放因子或许是合适的。然而，如果由一项活动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排放量或清除量预计的平均年净

变化相对较大，例如大于以二氧化碳当量为基础的预计的碳储量平均年净变化的 10%左右，则建议通过测量或模拟

模型确定项目特有的排放因子。  
  

 

表 4.3.3 
用于估计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 IPCC 默认方法和数据的位置 

做法 IPCC 默认方法和数据的位置 

生物量燃烧 

• 《IPCC 指南》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能源一章中涉及能源生产的有限燃烧的排

放比率法和排放比率。 

• 《IPCC 指南》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农业一章中涉及开放式现场燃烧的排放比

率法和排放比率。 

• 本报告第三章中森林、草地和热带草原生态系统中涉及开放式现场燃烧的排放比率和

排放因子法以及燃烧效率、排放比率和排放因子（见 3.2.1.4、3.4.1.3 节和附件

3A.1）。 

合成肥和有机肥应

用 a  

• 《IPCC 指南》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农业一章中涉及 N2O 排放的排放因子法、

肥料氮含量、挥发和过滤/径流率和默认排放因子。须注意的是：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

接的 N2O 排放都得加以估计，尽管某些间接排放有可能发生在项目的地理界限之外。

• 施石灰肥可能会影响施肥土壤的 N2O 排放（见本报告 3.2.1.4 节）。然而，由于发现

无论增加还是减少由施肥引起的 N2O 排放量都涉及施石灰肥，因此不提供涉及将肥料

用于施过石灰肥的土壤的默认排放因子。  

种植固氮树木、作

物和饲料 

• 《IPCC 指南》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农业一章中涉及作物和饲料的排放因子

法、生物量氮含量和排放因子。该方法以每年产生的地上部生物量中的氮量为基础，

用这一氮量代替可获得的额外的硝化/脱氮氮量。未为固氮树木制定默认方法（见本报

告第三章 3.2.1.4 节）。 

土壤再被淹和排水 

• 本报告附录 3a.2 和 3a.3 中涉及森林土壤排水和湿地排水的方法和基于面积的 N2O 排

放因子。 

• 未提供涉及 CH4的方法和排放因子。 

土壤扰乱 

• 《IPCC 指南》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农业一章中涉及有机土壤（即有机土）耕

种的方法和 N2O 排放因子。 

• 对于矿质土壤的扰乱，本报告 3.3.2.3 节中涉及估计转为农田的土地上 N2O 排放量增

加的方法和排放因子。  

• 未提供涉及 CH4的方法和排放因子。 

放牧地管理变化 

• 《IPCC 指南》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农业一章中涉及动物消化及粪肥应用/沉积

的排放因子法。也提供排放因子和用于导出排放因子的数据以及某些动物类型的排放

估计模型。项目特有的某些动物类型的排放因子可通过将项目特有的数据（如动物的

重量和饲料的易消化性）应用于 IPCC 排放估计模型的方式来制定。 
a  这里所用的肥料一词既包含合成肥料也包含有机肥料，例如氨和堆肥，以及有机土壤改良，诸如未做堆肥的

作物残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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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7 监测由项目行动做法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变化  

在项目行动中由能源直接利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能是很大的。这类能源的直接利用包括移动设备和固定

设备消耗的燃料和电力。移动源的例子包括为准备场地、施肥、耕地或植树使用的拖拉机；往返于检测地点的道路

运输；诸如用于将圆木运出森林等的轻型运输；诸如在直升机集材中的空中运输；从森林向外运圆木的水上运输。

固定设备对于大多数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来说，其构成温室气体排放源的意义通常小于移动源，它

可能包括诸如土壤混合机和苗圃盆栽设备、灌溉泵和照明等。项目运营者需要确定和报告在移动设备和固定设备中

由直接使用矿物燃料和电力引起的排放量。 

二氧化碳是由固定设备和移动设备的矿物燃料消耗排放的主要温室气体。由于 N2O 和 CH4的排放量在项目的能

源利用总排放中相对来说只占较小的一部分，因此，估计这些气体的排放量问题可由使用者酌定。 

对来自固定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估计，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将适当的排放因子应用于所消耗的燃料量或电

力。(见《IPCC 指南》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的能源一章)。来自移动源的排放可采用以下方法估计：基于燃

料的方法，或基于距离的方法（见方框 4.3.5 和《IPCC 指南》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的能源一章）。 

 

方框 4.3.5  

对估计来自移动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指导 

车辆使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直接排放量可通过下列两种方法中的一种进行估计：  

     基于燃料的方法 

     基于距离的方法 

方法的选择取决于获得数据的可能性。然而，对于所有运输方式来说，基于燃料的方法是一种更可取

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较少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在项目做法中消耗的矿物燃料通常是汽油和

（或）柴油，其数量需进行监测和记录。有关这套方法的更详细情况，可见《IPCC 指南》和《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 

4.3.3.8 对监测计划的考虑  

在《京都议定书》第六条和第十二条的背景中监测计划有着特定的含义。该计划包括测量的规划，但并不限于

这一方面，测量将显示项目是怎样自始至终影响碳储量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本小节将仅就计划的测量

方面提供一般性建议。 

4.3.3.8.1 涉及小土地所有者的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可能涉及多个小土地持有人，影响到一些分散在一个地区的小块的而且互不相连的土地，因此需要加

以注意。正如上面所描述的（4.3.3.2 节），不管项目是否是一块由一、二位大土地所有人拥有的与他人土地毗邻的

土地，还是分散在大片面积上的由许多小土地所有人拥有的许多小块土地，项目土地可使用标准手段来划定界线和

进行分层。不期望对每块土地都进行监测，好像它们构成了一个独立的项目，但实际上可以将它们作为一个项目对

待，像上面所说的在项目层面上监测它们的碳。然而，由于项目涉及到许多土地所有人，一种“优良做法”是为项

目层起草监测协议，随后制定能在地块层面上加以监测的指标，以确保项目层的工作（见方框 4.3.6）。 

IPCC 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的优良做法指南 4.109 



第四章： 根据《京都议定书》产生的补充方法和优良做法指南 

方框 4.3.6   

涉及多位小土地持有者的监测计划 

当项目涉及多位小土地持有人时，监测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将需要把监

测系统分成两个层面：(1)项目层面和(2)地块层面，如： 

层面 1：项目层面 

对于在项目区内进行的每项活动，一种“优良做法”是起草一份技术说明，阐明管理目标、物种、土

壤、适合于活动的气候和植被条件、人力物力方面预期的投入以及产品生长与出产方面预期的产出。

技术说明还应该包括与在地块层面可随时监测的指标（例如胸高直径或顶高）有关的表格，以便对碳

储量作出估计。编制这些表格可参考 4.3.3.5 节，既可采用直接方法，也可采用间接方法。“优良做

法”还要求在项目区内建立若干个抽样点，以维持和改进对这些表格的校准（根据 4.3.3.4 节）。每

份技术说明还应包括一系列用于确定基线碳储量的参数，测量碳的摄入需与这些参数进行对照。应与

基线碳储量进行对照，编制类似的一套在抽样点这一层可随时测量的指标。 

层面 2：地块层面 

在每一地块内，可作如下测量：1) 交叉核对，确定在该地块上进行的活动是否在技术说明所列的参数

范围之内（如正确的物种、种植密度、气候等等）；2) 测量基线指标；以及 3) 测量活动指标。 

随后参考相关技术说明中的各种表格估计碳储量变化。质量保证程序应该审查此类项目内这两个层面

的数据收集程序。 

4.3.3.8.2  碳的监测频率  

监测频率应考虑项目的碳动态及所涉费用。在热带地区，造林/再造林项目中树和土壤的碳储量变化可通过测量

查明，每隔 3 年左右或不到 3 年测量一次（Shepherd 和 Montagnini, 2001 年）。在温带地区，考虑到森林变化过程

的动态，一般每隔 5 年测量一次（如许多国家的森林清单）。对于反应比较缓慢的碳库，如土壤等，甚至可间隔更

长时间。因此建议，对于树的碳累积，监测频率应该根据碳储量的变化率、轮作时间长短（对于种植园）和耕作周

期（对于农田和放牧地）来确定。  

4.3.3.8.3  项目地点总的工作情况  

仅仅监测长期监测点上的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并不一定就能提供用于评估下列情况的信息：项目是

否正在实现整个项目中碳储量的同样变化，项目是否正在实现它所打算做的事情――如种植好几千公顷的树。定期走

访碳监测点只能显示那些点（位置是随机定的，应该能代表总体）上的碳正在积累，准确度和精确度在特定的置信水

平上都是已知的。由于项目制定者将知道监测点的位置，因此在整个时间过程中进行全面核查以确保整个项目以与监

测点同样的方式工作也是重要的。这可以通过第三方实地核实来实现，使用碳储量变化指标，诸如对于造林/再造林项

目是树高，对于农田管理项目是作物的生产率。对于项目制定者来说，一种“优良做法”是制定此类随时能在整个项

目区进行实地核实的指标。为了监测项目地点总的工作情况（即，项目活动是在整个项目区中进行的），可使用多种

方法中的一种，究竟使用哪一种则取决于技术水平和可获得的资源，诸如： 

• 实地巡视并拍摄照片资料。建议全面检查每个地区中种有树木的总面积，对照片进行选择并注明日期。

实地报告和照片应该成为长期记录的一部分。 

• 在每一栽有树木的区域由卫星定位系统定位的样条的数字空中成像，使用多光谱传感器（特别是红外

线）。像上面那样，注明日期的全部资料和数字照片应该成项目记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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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测，使用甚高分辨率卫星数据（如 Ikonos, QuickBird 等）或高分辨率卫星数据（如 Spot, Landsat, 

RadarSat, Envisat ASAR 等）。决定使用哪种卫星成像将取决于下列条件：项目的规模（100-1 000 公

顷）、位置（大多数是在高云覆盖下，或者经常是无云）和项目资源。  

4.3.4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计划 
监测要求对需通过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计划实施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作出规定。该计划应该成为项目资料的一

部分，并包括下面所说的那些程序： (1) 收集可靠的实地测量数据； (2) 核实用于收集现场数据的方法； (3) 核实数

据输入和分析技术；以及 (4) 数据维护和归档。如果在实施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计划后发现未达到预定的精确水平，

则需要做额外的实地测量，直到达到预定的精确水平。 

4.3.4.1 确保实地测量可靠的程序  

收集可靠的实地测量数据是质量保证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应该就现场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的所有方面对负

责测量工作的那些人展开全面培训。一种“优良做法”是针对实地测量的每一步骤制定任何时候都应遵守“标准作

业程序”。这些“标准作业程序”应该详细说明实地测量的所有阶段，并包含对用于核实目的的文件资料的规定，

从而使得将来的现场工作人员能够核查过去的结果并以一致的方式进行重复测量。 

为确保收集可靠的现场数据，一种“优良做法”是确保：  

• 现场小组成员充分了解一切程序和尽可能准确地收集数据的重要性； 

• 一旦需要，由现场小组在现场设置测试点并使用“标准作业程序”测量所有相关的组成部分； 

• 所有实地测量由一位合格人员在现场小组的配合下进行核查并矫正技术方面的误差； 

•  将附有项目文件的文件归档，项目文件应表明这些步骤已经遵循。文件应列出所有现场小组名称，项目

领导人应证明这个小组是经过了培训的；  

•  对新人员进行适当培训。 

4.3.4.2 核实现场数据收集工作的程序  

为了核实点已设置和测量方法正确，一种“优良做法”是：  

• 每隔 8 至 10 个点重新进行一次独立的测量，将原先的测量数据与核查情况加以比较，以便发现误差，发

现的误差应该加以分解、矫正并记录在案。重新测量长期点是为了核实测量程序的应用是否恰当。  

• 在现场工作结束时，独立地核查 10-20%的点。在这一阶段收集的现场数据将与原始数据加以比较。 发现

的任何误差应予矫正并记录在案。发现的任何误差应该表述为在经过重新核查的所有点中所占的百分比，

以提供测量误差的估值。 

4.3.4.3 核实数据输入和分析的程序  

可靠的碳估值要求将数据适当输入数据分析表。如果使用专家判断审查现场数据和实验室数据的输入，并在必

要时与独立数据相比较，确保数据合乎实际，则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差有可能会减少到 低程度。在完成对监

测数据的 后分析之前，应该利用所有参与数据测量和分析的人员之间的交流来解决任何明显的异常情况 如果监

测点的数据存在任何无法解决的问题，则在分析中不应该使用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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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4 数据维护和储存  

由于这些项目相对说来多属于长期性质，因此数据的归档（维护和储存）是这项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另见

5.5.6 节）。数据归档应该采取多种形式，应该为项目的每位参与者提供所有数据的副本。 

所有现场数据的副本（电子版的和/或打印版的）、数据分析和模型；碳储量变化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估值

及相应的计算和使用的模型；任何地理信息系统的产品；以及测量和监测报告的副本应该存放在专门的和安全的地

方， 好是在场外。 

   考虑到项目发生的时间框架以及产生用于储存数据的软件和新硬件更新版的速度，建议定期更新数据和报告的

电子副本，或将其转换为将来任何软件应用程序都能进入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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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土壤碳储量变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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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A.2   用于估计树的地上部和地下部生物量的异速生长方

程示例 
 

表 4.A.1   
 估计热带和温带硬木和松木类地上部生物量（每棵树千克干物质）的异速生长方程 

方程 森林类型
a
 R2/样本量 

DBH 范围

(厘米) 

Y = exp[–2.289 + 2.649 • ln (DBH) – 0.021 • (ln(DBH))2] 湿润热带硬木 0.98/226 5 - 148 

Y = 21.297 – 6.953 • (DBH) + 0.740 • (DBH)2 湿热带硬木 0.92/176 4 - 112 

Y = 0.887 + [(10486 • (DBH)2.84) / ((DBH2.84) + 376907)] 温带/热带松木 0.98/137 0.6 - 56 

Y = 0.5 + [(25000 • (DBH)2.5) / ((DBH2.5) + 246872)] 温带美国东部硬木 0.99/454 1.3 - 83.2 

其中： 
Y= 地上部干物质，千克/树 
DBH =胸高直径，厘米 
ln = 自然对数 
exp =“e 的 n 次幂” 

a   湿润热带一般表示处于低地的年降雨量在 2000 至 4000 毫米的地区； 湿热带适合于处于低地的年降雨量大于

4000 毫米的地区。 

资料来源：根据 Brown, 1997 年； Brown 和 Schroeder, 1999 年；Schroeder 等人，1997 年的资料更新。 

 
 

表 4.A.2 
估计拉美热带潮湿森林中常见的棕榈树地上部生物量（每棵树千克干物质）的异速生长方程。

采伐树木的数量为每种 15 棵。  

方程 棕榈树种类 R2
 

高度范围 

(树干高度，

米） 

Y = 0.182 + 0.498 • HT + 0.049 • (HT)2 金叶树属 0.94 0.5-10.0 

Y = 10.856 + 176.76 • (HT) – 6.898 • (HT)2 巴西棕属羽叶棕  0.94 0.5-15.7 

Y = 24.559 + 4.921 • HT + 1.017 • (HT)2 菜棕属 0.82 0.2-14.5 

Y = 23.487 + 41.851 • (ln(HT))2 Attalea phalerata  0.62 1-11 

Y= 6.666 + 12.826 • (HT0.5) • ln(HT) 棕榈心和 Phenakospermun guianensis 0.75 1-33 

其中： 
Y = 地上部干物质，千克/树 
HT = 树干高度，米（对于棕榈树，这是主干，不包括叶子） 
ln = 自然对数 
 

资料来源：Delaney 等人，1999 年；Brown 等人，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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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A.3 
估计热带某些常用树种地上部生物量（每棵树千克干物质）的异速生长方程示例 

方程 种类 R2
 

DBH/BA

高度(厘米)a
 

直径范围 

(厘米) 
来源 

 Y = 0.153  •  DBH2.382 柚木 b 0.98 130 10-59 1 

 Y = 0.0908 • DBH2.575 柚木 c 0.98 130 17-45 2 

 Y = 0.0103 • DBH2.993 Bombacopsis quinatum d 0.97 130 14-46 3 

 Y = 1.22 • DBH2 • HT • 0.01 桉属 e 0.97 130 1-31 4 

 Y = 0.08859 • DBH2.235  海岸松 f 0.98 10 0-47 5 

 Y = 0.97 + 0.078 • BA – 0.00094 • BA2  + 

0.0000064 • BA3 
桃果榈 g 0.98 100 2-12 6 

 Y = –3.9 + 0.23 • BA + 0.0015 • BA2 Theobroma grandiflora g 0.93 30 6-18 6 

 Y = –3.84 + 0.528 • BA + 0.001 • BA2 橡胶树 g 0.99 150 6-20 6 

 Y = –6.64 + 0.279 • BA + 0.000514 • BA2 甜橙 g 0.94 30 8-17 6 

 Y = –18.1 + 0.663 • BA + 0.000384 • BA2 巴西坚果 g 0.99 130 8-26 6 

其中： 
Y = 地上部干物质，千克/树 
DBH =直径，厘米 
HT = 树的总高度，米  
BA = 底面积，厘米 2 

a   DBH/BA 高度是指测量直径或底面积距离地面的高度，厘米 
b  树龄为 5-47 年的 87 棵树。 
c  树龄为 20 年的 9 棵树。 
d  树龄为 10-26 年的 17 棵树。 
e  树龄为 2-5 年的 458 棵卵叶桉、桉属悉尼蓝桉、蓝桉和桉属光亮桉的合并值。 
f   树龄为 1-47 年的 148 棵树。 
g  树龄为 7 年的 7-10 棵树。 

资料来源：  (1) Pérez 和 Kanninen，2003 年； (2) Kraenzel 等人，2003 年； (3) Pérez 和 Kanninen，2002 年； 
 (4) Senelwa 和 Sims，1998 年； (5) Ritson 和 Sochacki，2003 年；(6) Schroth 等人，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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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A.4 
估计森林地下部生物量或根生物量的异速生长方程 

尽管树龄和纬度没有大大增加 R2，但系数却极其重要 

条件和独立变量 方程 样本量 R2 

所有森林， ABD Y=exp[–1.085 + 0.9256 • ln(ABD)] 151 0.83

所有森林，ABD 和 AGE  Y=exp[–1.3267+0.8877•ln(ABD)+0.1045•ln(AGE) 109 0.84

热带森林，ABD Y=exp[–1.0587 + 0.8836 • ln(ABD)] 151 0.84

温带森林， ABD Y=exp[–1.0587 + 0.8836 • ln(ABD) + 0.2840] 151 0.84

北方生物带森林， ABD Y=exp[–1.0587 + 0.8836 • ln(ABD) + 0.1874] 151 0.84

其中： 
Y= 干物质根生物量，百万克/公顷  
ln = 自然对数 
exp = “e 的 n 次幂”  
ABD =干物质地上部生物量，百万克/公顷  
AGE = 林龄，年 

资料来源：Cairns 等人，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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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5.1  导言 

在编制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清单时，有几个一般性和交叉问题需要考虑。在先前讨论的基础上并考虑到土

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部门的具体特点，本章就《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做法指南和不确定性

管理》（《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IPCC，2000 年）认定的 6 个此类问题提供优良做法指南。这 6 个问题是： 

 不确定性评估：需要为清单的所有类别和为整个清单得出不确定性估值。《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为估计

与合并不确定性提供了切实的指导，同时讨论了清单不确定性的概念基础。本章第 5.2 节“认定和量化不

确定性”讨论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不确定性的关键类型并就如何将《2000 年优良做法指

南》的优良做法指南适用于该部门提供具体信息。 

 抽样：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数据经常从抽样调查中获取；例如土地面积、生物量蓄积和

土壤碳，此类数据在一般情况下用来估计土地利用或碳储量的变化。第 5.3 节“抽样”就如何规划和进行

抽样调查以便报告国家一级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清除提供优良做法指南。本节还概述抽样设计与不确定性评

估间的关系。 

 关键类别分析：《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7 章“方法选择和重新计算”介绍关键源分析的概念。如原来

所设计的，它只适用于源类别。本章第 5.4 节“方法选择：关键类别的认定”扩展了初始的办法以便能够

认定作为源或汇的关键类别。就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如何根据《气候公约》认定清单的关

键类别提供了优良做法指南，并提供补充指导意见说明如何认定与根据《京都议定书》第 3.3 和 3.4 条提

供的补充信息相关的关键类别。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正如《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8 章所说明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体系是拟订清

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章第 5.5 节说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所需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

体系的那些方面，并就该部门如何依靠本报告第 2 章“土地面积一致表示的基础”和第 3 章“土地利用变

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提供的信息进行第 2 层质量控制检查提供具体的优良做法指南。还介绍了与

《京都议定书》有关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问题。 

 时间序列的一致性：如果要对报告的清单趋势具有信心，确保清单估值的时间序列的一致性至关重要。在

《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7 章中，提供了在整个时期内不可能利用相同方法和/或数据的情况下确保时

间序列一致性的几种方法。在本章第 5.6 节“时间序列的一致性和重新计算”中，联系土地利用、土地利

用变化和林业部门在求出排放和清除估值时可能发生的具体情况来讨论这些方法。 

 核查：进行核查活动能够提高清单的质量并导致更科学的理解。关于核查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部门估值的核查办法和实践指导意见在本章第 5.7 节中讨论。 

本章提供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适用优良做法指南所需的信息。然而它不复重来自《2000 年优

良做法指南》的所有信息。这样，读者不妨查阅《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以了解更多的背景信息。以下分节中提及

在何种情况下参阅《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可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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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认定和量化不确定性 

5.2.1 导言 

本节说明关于估计和报告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排放和清除估值有关的不确定性的“优良做

法”，并说明如何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纳入《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6 章“在实践中量化不确定

性”介绍的程序以便评估整个清单中的合并不确定性。 

“优良做法”的定义要求清单在下列意义上具有准确性，即在所能判断的程度上既不高估也不低估，并尽量减

少不确定性。没有预先确定的精确度；评估不确定性是为了有助于确定优先进行哪些努力以便提高未来清单的准确

性和指导如何就方法选择做出决定。在判断国家清单与不同机构或采用不同办法所作的排放或清除估计之间的一致

程度时不确定性也令人关注。 

清单估值可用于多种目的。对于某些目的而言，只有国家物质总量是重要的，而对于其它目的而言，按温室气

体、源或汇类别分列的细目才是重要的。为了按预定的目的汇编数据，用户需要了解总估值及其各组成部分的实际

可靠性。因此，用来传达不确定性的方法必须切实可行、在科学上站得住脚并且足够可靠，可适用于各种源和汇类

别、方法和国家情况，并以所有清单用户都能理解的方式介绍。 

有许多原因造成实际排放和清除不同于国家清单中计算的数目。有些不确定性的来源（例如，抽样误差或仪器

准确度的局限性）可能产生潜在误差范围的估值，这些估值是明确界定和易于发现其特点的。另一些不确定性的来

源，例如系统误差，就较难认定和量化（Rypdal 和 Winiwarter，2001 年）。本节说明如何汇报明确界定的统计不确定

性和表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其它不确定性形式特点的不那么具体的信息，并讨论总清单及其各组

成部分的不确定性的影响。 

理想的情况下，排放和清除估值及不确定性的范围应从特定源头的测量数据求出。由于以这种方式测量每个排

放源或汇类别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有些估值是基于被认为代表所有立地总体的典型立地的已知特点。这种办法采用

额外的不确定性，因为必须假定总体的平均情况像已进行测量的立地一样。对目标群体的随机抽样能够对不确定性

做出定量估计。如果精确度已知的一个估值是基于该估值适用的群体以外的某个群体，就会发生大的系统误差（意

味着有偏差的估值）。实际上，将经常需要专家判断来界定不确定性的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定量的不确定性估值的讲求实效的办法，是利用现有最可靠的估值——现有测量数据、模式

产出和专家判断的组合。因此，可将本节提议的方法用于本报告第 2 至 4 章讨论的特定类别的默认不确定性范围，

而且在新的经验主义数据可加利用时能将它们纳入进来。 

与《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6 章（在实践中量化不确定性）相一致，应将不确定性作为一个置信区间报告，

并给出据认为是不确定数量的概率范围数值。《IPCC 指南》提议利用 95%的置信区间，它是包含未知真实数值的 95%

概率的区间。这也可以表示为不确定性百分比，界定为置信区间宽度的一半用估计的数量值去除（见方框 5.2.1）。在

基础概率密度函数已知时或在利用抽样计划或专家判断时，不确定性百分比可以适用。此外，可将这一概念方便地

用来认定应优先努力减少不确定性的类别。 

本节与《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6 章和附件 1（不确定性分析的概念基础）一致，同时提供补充信息说明如

何评估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不确定性。其中许多讨论着重于与二氧化碳排放和清除有关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先前的报告中未作论述。关于非二氧化碳气体排放的不确定性估值，也可遵循《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

第 6 章的指导意见编制。合并不确定性的方法在第 5.2.2 节中说明，第 5.2.3 节就量化投入数据的不确定性作了实际

考虑，第 5.2.4 节介绍了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不确定性分析的一个例子，第 5.2.5 节论述报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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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和量化不确定性 

文件问题。由于在为许多国家编制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清单时精心制订的抽样方案对减少不确定性起着

重要作用，第 5.3 节中分别提供关于设计土地面积和生物量蓄积量抽样方案的具体指导意见以及关于评估相关不确定

性的指导意见。 

 

方框 5.2.1 

不确定性表示的例子 

  

 

 

 

 

 

 

 

 

在《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不确定性百分比定义为： 

%不确定性  = 100
)  95%(2

1
×

µ

置信区间宽度
 

就此例子而言： 

%不确定性= %20100
100
201002100

)4(2
1

=×=×
µ
σ

=×
µ

σ
 

其中： 

σ=标准偏差 

σ=√ 方差 =10 

μ=分布的均值 

注意，这一不确定性是相对标准误差（以%表示）——常用的相对不确定性统计估值——的两倍。 

µ-2σ       µ-σ        µ        µ+σ      µ+2σ

95%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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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合并不确定性的方法 

估计因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产生的碳储量变化、排放和清除，有着与面积或其它活动数据、生

物量生长率、扩展系数和其它系数相关联的不确定性。本节说明如何在类别层面合并这些不确定性，以及如何估计

整个清单中水平和趋势的不确定性。它假定各种投入数据估值的不确定性可加利用，这些数据或者作为本报告第 2、

3 和 4 章给出的默认值、专家判断，或者是基于可靠统计抽样（第 5.3 节）得出的估值。 

在《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介绍了估计合并的不确定性的两种方法：利用简单的误差传递方程的第 1 层方

法，以及利用蒙特卡洛或类似技术的第 2 层方法。在涉及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时，两种方法都能适

用。不过，有些具体的考虑必须着重说明，因为如将排放和清除一并考虑时，净排放可能为负值。清查机构也可能

采用本国方法来估计总体不确定性，例如误差传递方法，这种方法可避免与第 1 层方法相关联的简化近似值。在这

种情况下，“优良做法”是将此类方法清楚地编写成文件。 

无论采用第 1 层方法还是第 2 层方法，都将使人深入了解个别类别和温室气体如何导致任何给定年份总体排放

的不确定性，以及导致不同年间总体排放的趋势。基于电子数据表，第 1 层方法易于采用，对所有国家而言，“优良

做法”是按照第 1 层方法进行不确定性评估。清查机构也可按照第 2 层方法或本国的方法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可将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不确定性估值与非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不确定性估值（按

照《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概述的“优良做法”的方法求出）合并以获得总的清单不确定性。 

5.2.2.1 第 1 层——误差的简单传递 

合并不确定性的第 1 层方法基于《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附件 1（不确定性分析的概念基础）第 A1.4.3.1 节（误

差传递方程）引用的误差传递方程。关于如何采用第 1 层方法进行排放估计不确定性分析的实用指导意见在《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6.3.2 节（第 1 层—用简化假定按源类别估计不确定性）中提供。 

关于趋势不确定性的估计，在总计排放和清除时可利用《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6.3.2 节说明的方法。《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表 6.1“第 1 层不确定性的计算和报告”也可适用于进行第 1 层的不确定性计算，包括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在内。 

可利用方程 5.2.1 来估计几个数量之积的不确定性，例如在排放估值表示为排放因子与活动数据之积时。它适用

于数据间没有重大的相关性或不确定性较小（标准偏差小于均值的 30%左右）的情况。在不确定性比这大的情况下，

也能利用该方程得出近似的结果。如果存在重大的相关性，可根据《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A1.4.3.1 节提供的方

程修改方程 5.2.1，或遵照本节方框 5.2.2 和第 5.2.2.2 节中关于依赖和相关性的段落中的指导意见总计数据。 

方程 5.2.1 

估计类别的不确定性（第 1 层） 

2
n

2
2

2
1total U...UUU +++=  

其中： 

Utotal   = 数量之积的不确定性百分比（95%置信区间的一半用总数相除并表示为百分比）； 

Ui      = 与每个数量相关联的不确定性百分比，i=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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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5.2.2 

第 1 层分析的总水平 

    不确定性分析的投入数据间常常存在着相关性。例如有这样的情况：在后一步相加的几个估值中使

用相同的活动数据或排放因子。这些相关性往往在统计上无法发现，尤其是如果利用默认值或粗略的面

积统计数据。不过，例如通过评价估值是否导自同一来源或是否有其它的逻辑依赖性将导致不同估值的

误差向同一方向偏离（如果相关性为正），仍能对可能的相关性作定性评估。避免此类依赖性引起的相

关性的一种可能办法是将源/汇类别总计到将它们消除的程度。例如，可将某种土地利用类别的所有碳库

的排放因子相加然后再用活动数据与它们相乘。这种总计在总体上给出更可靠的结果，尽管它导致不确

定性报告中某种程度的细节损失。第 5.4 节的表 5.4.2 给出关于关键类别分析总计层面的指导意见，它们

也可适用于第 1 层的不确定性分析。 

     

如果在求导国家估值中的总体不确定性时，不确定性数量需要通过加或减来合并，可利用方程 5.2.2。方程 5.2.2

是从《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方程 6.3 改编而来的。不过，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包括在分析中

可能导致合计排放和清除，后者用负号表示；因此，应将所有类别估值之和的绝对值用于分母。 

方程 5.2.2 

国家排放的总体不确定性（第 1 层）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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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UE = 总数的不确定性百分比 

Ui = 与源/汇 i 相关联的不确定性百分比 

Ei = 源/汇 i 的排放/清除估值 

与方程 5.2.1 一样，方程 5.2.2 假定排放和清除估值之间没有重大的相关性而且不确定性较小。不过，在不确定

性较大时，仍可利用它来得出近似的结果。在存在重大相关性而且相关程度已知的情况下，可根据《2000 年优良做

法指南》附件 1 第 A1.4.3.1 节中提供的方程修改方程 5.2.1。或者如果可能，总计各类别（见方框 5.2.2），或进行蒙

特卡洛分析（第 2 层） 

5.2.2.2 利用蒙特卡洛分析按类别估计不确定性（第 2 层） 

蒙特卡洛分析适合于第 2 层详细的逐个类别的不确定性评估。本节扩充了就《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6 章所

述的蒙特卡洛分析的指导意见，提供具体针对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指导。应将《2000 年优良做法

指南》作为背景材料查阅，尽管这里转载了第 6 章的部分材料。 

在存在广泛的国家具体的土地利用数据的情况下，蒙特卡洛分析特别有用。它能处理程度不等的相关性（时间和

类别之间），而且可用来评估复杂模式中的不确定性以及进行简单的“管理因子（或排放因子）乘活动数据”的计算。

关于蒙特卡洛方法的一般说明可查阅 Fishman（1996 年）的著作，而且可方便地获得统计软件包，其中一些包含使用非

常方便的蒙特卡洛算法。Winiwarter 和 Rypdal（2000 年）以及 Eggleston 等人（1998 年）举例说明了蒙特卡洛分析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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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家温室气体清查以估计总体排放和排放趋势的不确定性。Ogle 等人（2003 年）将美国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

林业碳清查的农业土壤部分不确定性的蒙特卡洛分析编写成了文件。根据 Ogla 等人（2003 年）的著作，方框 5.2.3 提

供了蒙特卡洛分析应用的一个简要例子。 

关于蒙特卡洛分析的背景 

蒙特卡洛分析旨在从概率分布函数（PDF）选择估计参数和活动数据的随机值，然后计算碳（或碳当量）储量

的相应变化。这一程序反复多次以提供不确定性的一个均值和范围（即一个排放和清除的概率分布函数）,它产生于

以概率分布函数表示的模式投入变量的变率。可在类别一级为各类别的总计或为整个清单进行蒙特卡洛分析。 

投入变量的变率以概率分布函数量化，说明可能的变量值的模式。如果已知投入变量中将出现某些阈值，概率

分布函数可能需要截断。例如，基础土壤碳的估值可能不大但决不会是负值（土壤中碳的含量不会少于 0%），因此，

本将取负值的分布将需要在 0 处截断，尽管在某个过程可能导致一个汇项或源项的情况下负数和正数都是有意义的。 

概率分布函数可基于实地数据、专家判断或二者的组合，而且可联系概率分布函数来说明活动数据在时间或气

体间的相互依赖性，主要是相关性，以及管理因子间的相关性。如果不考虑这些相互依赖性，估计的不确定性可能

因相关程度不同而太大或太小，结果的意义随之变小。 

在建立概率分布函数后，蒙特卡洛分析是作为一个反复过程进行。在每个概率分布函数内随机选择一组投入值，

之后用这些值运算模式，产生有关产出的一个估值，然后反复多次执行这个过程，为整个清单估计提供一个概率分

布函数。 

估计程度和趋势的不确定性 

与所有的方法一样，只有正确实施，蒙特卡洛分析才能产生满意的结果，而且只有投入数据，包括概率分布函

数、相关性和任何专家判断可靠，结果才将有效。蒙特卡洛办法包括 5 个明确界定的步骤。只有头两个步骤需要用

户做出努力，其余步骤由软件包处理。 

步骤 1： 具体说明投入变量的不确定性。这包括估计参数和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数据，它们相

关的均值和概率分布函数（PDF）及任何相关性。不确定性可遵循本章第 5.2.3 节（关于量化投入数

据不确定性的实际考虑）和第 5.2.4 节（不确定性分析的例子）中的指导意见进行评估。关于评估相

关性的指导意见，见下文。 

步骤 2： 设定软件包。排放清查的计算、概率分布函数和相关性值应在蒙特卡洛软件包中设定。软件执行随后

的步骤。在有些情况下，清查机构可决定设定自己的程序来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可利用统计软件做到

这一点。 

步骤 3：选择投入值。投入值通常是适用于计算的“优良做法”估值。这是反复过程的开始。对于每个投入数

据项，从该变量的概率分布函数随机选择一个数字。 

步骤 4： 估计碳储量。利用第 3 步选定的变量根据投入值估计基准年和本年度的碳储量（即清查期的期初和期

末；年 t-20 和年 t）。 

步骤 5： 反复进行并监测结果。将采取步骤 4 计算的总数存储起来，然后从第 3 步起重复该过程。存储的各总

数的均值给出碳储量的估值，而且变率代表不确定性。这种类型的分析需要重复多次。反复的次数可

以两种方法确定：先验地设置模式运行的次数，例如 10,000 次，并使模拟继续直至达到设置的数目为

止，或使均值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点然后终止模拟。 

还可利用蒙特卡洛方法估计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产生的趋势（两年间的变化）的不确定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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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是上文说明的那个程序的简单延伸。蒙特卡洛分析需要设定为同时估计两年的储量。程序性步骤与上文说明的相

同，只是第 1 步和第 2 步有所不同： 

步骤 1： 程序与上文说明的一样，只是需要为基准年和本年度都执行，因此必须考虑到额外的相互依赖性。就

许多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而言，将为每年采用相同的排放因子（即两年的排放因子

100%地相关）。关于土地利用和排放的活动数据经常跨时间相关，这也需要在模式中表示。 

步骤 2： 软件包应如先前说明的那样设定，只是概率分布函数将需要捕捉基准年和本年度碳储量间的关系。如

果假定投入数据在两年间 100%地相关（如许多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估计参数的情况那样），

利用相同的随机数目产生从两年概率分布函数得出的排放因子值。 

确定清查投入的概率分布 

用于不确定性分析的数据可从实地试验或根据专家判断得出。这些数据需要以产生概率分布函数的方式合成。

关于数据要问的一些关键问题包括： 

 数据代表管理做法和本国其它情况吗？ 

 什么是与数据集相关联的平均时间？它与评估所用的相同吗？ 

通常，现有的数据将代表活动数据的一个年均估计参数或年总数。 

蒙特卡洛模拟要求分析人员确定合理代表每个模式投入——打算量化其不确定性——的概率分布（见 Fishman，

1996 年）。概率分布可基于本报告第 3 章中的意见，或以多种方法获取，包括数据的统计分析或如《2000 年优良做

法指南》第 6 章说明的那样征求专家判断。一个关键的考虑是开发排放/清除计算模式各投入变量的分布，以便它们

基于一致的关于平均时间、地点和其它与特定评估相关的条件因素（例如影响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气候条件）的基

础假定。关于进一步的指导意见也见第 5.2.3 节（关于量化投入数据不确定性的实际考虑）。 

评估每个清查投入对总体不确定性的作用 

理想的情况下，为说明一个清查投入的不确定性特点所花的努力程度应与它对总体不确定性评估的重要性成正

比。耗去大量的时间为一个对总体不确定性影响甚微的源/汇类别无休止地收集数据和专家判断，并不是对有限资源

的一种有效利用。因此，鼓励各国认定特定类别的哪些投入作为一个均值对于清单的总体不确定性特别重要以便优

先加以改进。同样，不投放合理的资源来量化与投入相关联的不确定性——清查的总体不确定性对其高度敏感——

也将是评估的一个缺陷。因此，许多分析人员提出一个办法，其中第一次反复进行的不确定性分析是评估不确定性

的主要来源。这种信息将增强对总体不确定性的评估而且在编制文件方面也可能非常有用。评估每项投入重要性的

方法在有关的参考文献如 Morgan 和 Henrion（1990 年）、Cullen 和 Frey（1990 年）以及其它文献中作出说明。也见

第 5.4 节（方法选择——关键类别的认定）。 

确定清查投入间的依赖性和相关性 

在设定概率分析时分析人员应加以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模式投入间是否存在依赖性或相关性。理想的情况

下，最好是对模式加以界定以使投入尽量保持统计独立性。因此，不是试图分别估计每个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

和林业子类别的不确定性，可能更切实可行的是估计总计类别的不确定性，这样可能获得可靠的估值和进行交叉检

查。如果存在依赖性，对于不确定性的评估也并不总是重要的。只有当两个投入间存在着依赖性，并且不确定性对

这种依赖性特别敏感而且依赖性足够强时，投入间的依赖性才会起作用。相比之下，投入间的依赖性薄弱，或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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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依赖性强，但清查不确定性对其不敏感，则对分析都将无关紧要。当然，某些相互依赖性是重要的，如不能对

这些关系作出说明，可能导致误导的结果。 

通过以统计分析的方法评价投入变量间的相关性，能够评估依赖性。例如，Ogle 等人（2003 年）说明了耕作管

理因子中的依赖性，根据一个回归类模式中的一个通用数据集做出了这一估计，方法是确定减少翻耕与不翻耕管理

因子间的协方差，然后在蒙特卡洛模拟中利用该信息产生耕作因子值与适当的相关性。方框 5.2.3 更详细地讨论这项

研究。人们应当考虑投入变量间可能的相关性，并着重于可能具有最大依赖性的那些相关性（例如，将管理因子适

用于清单中不同年份的相同做法，或某年与下一年管理活动间的相关性）。补充的讨论和例子在 Cullen 和 Freg（1999

年）、Morgan 和 Henrion（1990 年）的撰文中给出。这些文件还载有带相关文献引文的参考书目。 

 

方框 5.2.3 

第 2 层方法关于美国农业土壤碳变化的不确定性评估 

    Ogle 等人（2003 年）进行了一次蒙特卡洛分析以评估美国农业土壤中碳的变化。《IPCC 指南》中

的方法要求投入管理因子（即在土地用途或管理变化后代表土壤有机碳变化的定量系数）、参考碳储量

（即在基线条件下土壤中有机碳的数量）和土地利用及管理活动数据。利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式，根据大

约 75 份出版的研究材料估计出管理因子。在自管理实施起 20 年后为 30 厘米深度的管理效应求出概率

分布函数。利用美国农业部-国家资源保护局（USDA-NRCS）国家土壤调查特点数据库连同来自美国各

地的大约 3,700 份土壤抽样的碳储量估值估计出参考储量。概率分布函数基于抽样的均值和方差，其中

考虑到了成群分布模式引起的空间自动相关性。土地利用和管理活动数据记录在国家资源清单中（NRI；

USDA-NRCS），它跟踪美国 40 多万个点的农业土地管理情况并补充以来自环保技术信息中心（CTIC）

的关于耕作法的数据。利用美国分析人员开发的可以购买的统计软件包和代码来进行蒙特卡洛分析。他

们的分析说明源于通用数据集的估计参数间的相互依赖性。例如，闲置土地和耕种与不耕种条件间土地

用途变化的因子是利用一个关于闲置的指标变量从一种回归分析中导出的，因此是相互依赖的。他们的

分析还说明土地利用和管理活动数据的相互依赖性。在模拟投入值时，因子被认为与清查的基准年和本

年度是完全相互依赖的，因为管理的效应被假定在清查期间不变。因此，用相同的随机种子值模拟因子。

相形之下， IPCC 分析采用的按土壤带分列的各种气候的参考碳储量则是利用不同的随机种子独立模拟

的，因为关于每个地带的储量是根据各自的数据集建立的。美国分析人员选择利用 5 万次迭代来进行蒙

特卡洛分析。Ogle 等人（2003 年）估计，1982 至 1997 年间矿质土壤平均获得 10.7 万亿克碳/年，具有

95%的置信区间，从 6.5 至 15.2 万亿克碳/年。相形之下，有机土壤平均损失 9.4 万亿克碳/年，从 6.4

至 13.3 万亿克碳/年不等。此外，Ogle 等人（2003 年）发现，管理因子的变率对于最后清单关于土壤碳

变化估值的总体不确定性所起的作用占到 90%。 

 

5.2.3 关于量化投入数据不确定性的实际考虑 

在能够评估清单类别的不确定性之前，需要关于投入数据的不确定性的信息。本报告第 3 章提供关于与方法选

择（层级）相关的不确定性和默认参数不确定性的指导意见。对于关键类别，“优良做法”是独立评估与所用数据相

关联的不确定性以便编制国家估值。以下各节就第 3 章说明的 3 种层级方法应加以考虑的某些问题和与第 4 章说明

的与《京都议定书》相关的问题提供一般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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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说明在确定与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活动相关联的土地面积时可能遇到的不确定性的来源。这些取决

于本国情况以及各国如何具体采用这 3 种办法或混合办法来对土地面积进行分类。鉴于各国的办法不同，难以给出

一般性的定量建议，尽管第 2 章中表 2.3.6 提供了关于如何减少与土地分类相关联的不确定性范围的说明和建议。第

2 章中的建议与下列 3 个分节论述的所有层级方法都相关。 

量化采用第 1 层方法得出的排放和清除估值的不确定性 

采用第 1 层方法来估计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排放和清除需要利用计算特定类别的源/汇实力所

需的国家具体的面积估值（按类别分列的土地面积和土地面积变化）和估计参数的默认值。与第 1 层方法相关联的

不确定性可能是很高的，因为现有默认参数对一国情况是否合适不得而知。将默认数据用于有着特点迥异的源数据

的国家或区域会导致巨大的系统误差（即高度偏差的排放或清除估值）。对第 1 层所用的默认值进行定量不确定性评

估或采用第 5.7 节说明的核查办法能够有助于认定估值的潜在偏差。 

关于默认估计参数的不确定性估值的范围在第 3 章中给出。其它估计参数（例如收获数据）的不确定性估值须

基于反映本国情况的国家数据来源或专家判断。按上述方法估计与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活动相关联的面积的不

确定性。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总体不确定性估值，通过如第 5.2.2 节（合并不确定性的方法）

说明的那样合并不确定性来获取。 

量化采用第 2 层方法得出的排放和清除估值的不确定性 

第 3 章说明的第 2 层方法是在第 1 层建立的框架内利用国家具体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优良做法”是根据本

国情况评估这些数据的不确定性。这些数据往往只是粗略地定义，也许极少按照气候/管理/扰乱类别分层。多数情况

下，将基于相互参照的背景值或来自包括专家判断在内的非代表性数据来源的合并估值，采用自上而下的办法对它

们进行评估。“优良做法”是利用文献评价、专家判断或与条件类似国家进行比较来评估此类默认值的不确定性估值。

通过跟踪原始数据，也许能够改进不确定性的评估。估计与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活动相关的面积的不确定性，

如第 5.2.3 节开头所说明的那样获取。关于排放因子（例如关于湿地或生物量烧除产生的非二氧化碳微量气体），各

国可能拥有来自某些报告类别的一些抽样的直接测量数据。然后通过如第 5.2.2 节说明的那样合并不确定性来取得总

体不确定性估值。 

量化采用第 3 层方法得出的排放和清除估值的不确定性 

在第 3 层中，采用广泛和有代表性的国家关于碳储量变化（例如在林业中，生长引起的增加、采伐引起的损失

及自然死亡或扰乱引起的损失）的具体信息来估计排放和清除。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计算的所有估计参数的不确定

性，包括可能的系统误差，都应进行评估。估计与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活动相关的面积的不确定性，按上述方

法获取。虽然随机误差组分可利用就地清查信息以自下而上的方法量化（见关于抽样的第 5.3 节），但需要更多地注

重系统误差。例如已考虑通过抽样和模式转换来导入具体误差（Lehtonen 等人，2004 年）。“优良做法”是合并每个

参数（包括扩展和转换系数）的所有误差组分（随机和系统的），并合并每个类别的排放和清除估值对应的不确定性

估值（也见第 5.3 节中关于评估来自基于抽样调查的估值不确定性的具体建议）。 

取决于采用国家第 3 层办法，碳循环的重要驱动因子可按第 3.2.1 节各分节所述方法加以认定和参数化。这使得

能够将动态模式用于外推和核查目的（见关于核查的第 5.7 节）。因此，应特别注意基于模式的估值的不确定性（方

框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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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5.2.4 

基于模式的估值的不确定性 

    用于清单编制的模式范围包括纯经验主义/统计关系到详细的基于过程的模式。实际上，多数模式依

靠这两种要素建立。在量化这些模式产生的估值的不确定性时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可作一些一般性评

论，尽管审查所有相关的模式不属于本文件的范围。模式的总体不确定性可源于两个主要组分：模式结

构的不确定性和参数值的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的来源难以量化。与实地观察数据作比较可以看出，

不是模式结构就是参数值不正确或二者都不对（Oreskes 等人，1984 年）。因此重要的是应测试模式的有

效性和只利用为预定目的作过验证的模式。如果模式未经充分验证，应补充以一个验证方案。通过合并

统计估值或专家对参数不确定性的判断、敏感性分析或蒙特卡洛分析，就能较为容易地量化与参数值相

关联的不确定性。应在模式利用前先进行敏感性分析以便确定它对预测是否有用。对于清查目的来说，

对不确定性程度高的参数高度敏感的模式不一定是最佳选择。如果模式结构适当，要加以考虑的最后一

点是模式产生的估值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有两个误差组分要考虑：参数不确定性引起的不

确定性和模式不能捕捉的总体中固有变化引起的不确定性。在进行这些估计时，两种来源的不确定性在

任何计算中都应加以考虑。 

 

量化根据《京都议定书》补充要求估计排放和清除的不确定性 

第 5.2.2 节（合并不确定性的方法）中说明的合并不确定性的一般方法也适用于根据《京都议定书》进行的估值

报告。不过，影响不确定性的某些主要因子可能不同。例如，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清单的总体不确

定性，对于按《京都议定书》第 3.3 和 3.4 条规定的类别进行的土地利用类别及其内部变化的探测方面的不确定性可

能更为敏感。此外，报告农业相关活动所要求的净-净核算也产生一些具体的问题，它们在第 4.2.4.2 和 4.2.8.1 节中作

更详细的论述。例如，基准年估计的不确定性可能不同于承诺期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为根据《京都议定书》进

行报告所作的方法选择有着特殊的要求（如第 4 章所说明）。为了报告目的必须为《京都议定书》第 3.3 和 3.4 条规

定的活动分别进行不确定性评估。分析的要求和详细度在第 4 章第 4.2.4.3 节中说明。 

5.2.4 不确定性分析的例子 

第 6 章“在实践中量化不确定性”在其附录 6A.2 中给出一个一般性的例子来说明如何合并不确定性。这种办法

也能用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只要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所有计算都以面积（或其它

活动数据）与排放或清除因子之积表示。由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估值一般与面积接近成正比，因此比

用单一排放因子乘活动数据更复杂的估计程序都能以这种形式表示，与当量排放或摄入因子相关联的不确定性通过

专家判断或通过利用误差传递的标准关系来估计。 

本节中举例说明采用第 1 层方法进行不确定性评估的步骤，在适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第 1 层办

法时要利用两种典型的活动。它考虑到这样一种简单情况，即为林地类别内两个子类别估计碳储量变化、排放和清

除：1）仍为林地的林地，和 2）转变为草地的林地。这里不考虑非二氧化碳排放和土壤的排放。例子集中于对不确

定性的简单数字估计，不考虑投入参数间的相关性。 

估计涉及 4 个步骤： 

步骤 1： 估计与每种活动相关的排放或清除；仍为林地的林地和转变为草地的林地。 

步骤 2： 评估与两种活动相关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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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评估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总体不确定性。 

步骤 4： 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不确定性与其它源类别合并。 

步骤 1：估计每种活动的排放或清除 

在进行不确定性评估之前，为以下两个子类别编制碳储量变化的估值：仍为林地的林地和转变为草地的林地。

这些估值应遵循本报告第 3 章中的详细指导意见编制。 

仍为林地的林地 

本章第 3.2.1.1.1.1 节给出两种方法用于估计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在本例中，我们只适用方法 1，它要求从生

物量增量中减去生物量的碳损失（方程 3.2.2）： 

CFF LB
 = ( CFFG 

- CFF L
 ) 

其中： 

CFF LB   
= 仍为林地的林地上活生物量（包括地上和地下部活生物量）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CFFG     
= 生物量生长（也叫生物量增量）引起碳的年均增加，吨碳/年

 

CFF L     
= 生物量损失引起碳的年均减少，吨碳/年 

为简化该例子，我们假定没有生物量损失，这样， CFF L
=0。因而在本例中， CFF LB

= CFFG
。生物量增量

CFFG
按照方程 3.2.4 计算如下： 

CFFG  
= ∑ij (Aij·GTOTALij )·CF 

其中： 

CFFG
   = 按森林类型和气候带分列的仍为林地的林地上生物量增量引起碳的年均增加，吨碳/年 

Aij       = 仍为林地的林地的面积，按森林类型（i=1 至 n）和气候带（j=1 至 m）分列，公顷 

GTOTALij   = 按森林类型（i=1 至 n）和气候带（j=1 至 m）分列的以干物质为单位的总生物量的年均增加率，

吨干物质/公顷/年 

CF       = 碳部分，吨碳/吨干物质（默认值 0.5，不确定性为 2%） 

在本例中，假定仍为林地的林地面积是 1,000 万公顷，并假定只有一种森林类型和一种气候带，所以 n=m=1，

这将上文 CFFG
的表示简化为： 

CFFG
 =A·GTOTAL·CF 

其中 GTOTAL是现在按整个土地面积平均的总生物量的年均增加率。一般来说，可采用第 3.2.1.1.1.1 节中的方程

3.2.5 计算每种森林类型和气候带的 GTOTAL的值，同时考虑到附件 3A.1 中的参数值。1在本例中，为 GTOTAL给出的默

认值是 3.1 吨干物质/公顷/年，以及不确定性百分比默认值 50%，所以仍为林地的林地上生物量增量引起的碳储量的

年均增加是： 

CFF LB
 = CFFG

 = 10,000,000·3.1·0.5 吨碳/年= 15,500,000 吨碳/年 

转变为草地的林地 

估计林地转变为草地引起的生物量中碳储量变化的第 1 层基本方法在第 3.4.2.1 节中给出。 

                                                        
1  关于进入方程 3.2.5 的年均地上部生物量 Gw 和根茎比率 R 的缺省值，可查附件 3A.1 中表 3A.1.5、3A.1.6 和

3A.1.8（关于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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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3.4.1.3 给出假定林地转变为草地在转变当年的年度碳储量变化为： 

CLGLB
 = AConversion·(CConversion + CGrowth) 

CConversion = CAfter  – CBefore 

其中： 

CLGLB
   = 土地从初始用途转变为草地造成的活生物量中的年度碳储量变化，吨碳/年 

AConversion  = 年度从某种初始用途转变为草地的土地面积，公顷/年 

CConversion  = 在土地从某种初始用途转变为草地时清除的碳储量，吨碳/公顷 

CGrowth    = 转变后草地植被生长一年的碳储量，吨碳/公顷 

CAfter     = 刚刚转变为草地后生物量中的碳储量，吨碳/公顷 

CBefore    = 即将转变为草地之前生物量中的碳储量，吨碳/公顷 

如果默认值表示为每公顷生物量，就将需要利用 CF 的默认值 0.5 换算为碳，CF 的不确定性是 2%。 

在本例中，转变为草地的林地面积是 500 公顷。排放因子和相关的不确定性在第 3.2.1.1.2 章和第 3 章第 3.4.2.1

节表 3.4.9 中提供。对于本例我们假定： 

CFLB
 = CBefore = 80 吨碳/公顷，不确定性百分比为 24% 

CAfter = 0 吨碳/公顷，不确定性百分比为 0% 

CGLB
 = CGrowth = 3 吨碳/公顷，不确定性百分比为 60% 

置换方程中以上的值，给出： 

  CLGLB
  = AFG·( – CFLB

 +  CGLB
 ) 

    =  500 公顷·( –80 + 3 )吨碳/公顷  = –38,500 吨碳    

步骤 2：评估每种活动的不确定性 

仍为林地的林地 

与估计的林地面积相关联的不确定性必须根据专家判断确定。如果估计是基于国家专门的统计抽样调查（见第

5.3 节“抽样”和第 2 章中表 2.3.6），那么可利用统计方法来估计不确定性。 

在本例中，假定经营林的面积来自行政记录。汇编它们的机构利用了一种“优良做法”并且面积估计的不确定

性为 20%（基于专家的判断）。 

年度生物量生长的不确定性取决于投入参数的不确定性。如果国家利用默认参数，不确定性将很高，而且只能

依靠专家判断粗略估计（见第 3 章）。如果生物量的年度生长按照方程 3.2.4 计算并用 CF 换算为碳，那么生物量碳的

生长的不确定性估值（U△CFFG
）通过以下公式得出： 

2
CF

2
G

2
AC UUUU

TOTALFFGFF
++=∆  

如果我们将 UGCTOTAL
定义为以每单位面积的碳表示的年度生物量生长的不确定性百分比（即 GTOTAL·CF 的合

并不确定性），那么： 

2
CF

2
GGC UUU TOTALTOTAL +=  

%04.50%2%50U 22
GCTOT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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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够计算活动信息 AFF（仍为林地的林地面积）和排放因子（以碳表示的年度生物量生长量，GCTOTAL）的合

并不确定性之前，必须先确定它们是否相关。在本例中，投入源于独立的来源，而且可以合理地假定它们不相关。

因此，可利用方程 5.2.1 给出 U△CFFG
如下： 

2
GC

2
AC TOTALFFGFF

UUU +=∆  

            22 %04.50%20 +=  = 53.8% 

其中： 

GFFCU∆
 = 碳储量变化的不确定性百分比 

FFAU    = 林地面积估值的不确定性百分比 

转变为草地的林地 

还必须估计与土地用途变化造成的碳储量变化相关联的不确定性。依据数据的来源、类型和密度而定，也许不

可能作出统计误差的估计，将利用专家判断。在本例中，由于土地用途刚刚转变后的碳储量 CAfter 被确实假定为零，

依靠方程 3.4.13 计算的碳储量变化的不确定性有 3 个组分：即将转换前碳储量的不确定性 UCF
，（F=森林）、转变后

草地植被碳储量的不确定性 UCG
，（G=草地）和与转变后面积的估值相关联的不确定性 UAFG

。利用方程 5.2.2 和上文

第 1 步给出的碳储量和不确定性例子的值，每公顷碳储量变化的不确定性百分比 Uφ估计为： 

GF

2
GC

2
FC

CC
)CU()CU(

U GF

+

•+•
=Φ  

%25
380

)3%60())80(%24( 22

=
+−

•+−•
=  

然后利用方程 5.2.1 计算这一简化的土地用途变化例子的生物量碳储量变化的总不确定性，将每公顷碳储量变化

的不确定性与转变用途土地面积估值的不确定性合并起来，在我们的例子中，后者假定为 30%。因此： 

22
AC UUU FGFG Φ∆ +=  

=+= 22 %25%30  39% 

步骤 3：对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总不确定性的评估 

在本简单例子中，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不确定性，通过合并两种活动估值的不确定性来估计。

拥有更多类别估值的现实世界情况的不确定性可以同一方法合并。 

关于本例的总体不确定性 

土地利用类别 
相关碳储量变化的估值 

（吨碳/年） 
U△C 

仍为林地的林地 15 500 000 53.8% 

转变为草地的林地 -38 500 39% 

合计 15 461 50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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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利用方程 5.2.2 对总体不确定性评估为： 

)38500(15500000
))38500(%39()15500000%8.53(

 U  
22

TOTAL
−+

−•+•
=  = 54% 

这两种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的总体不确定性，如以不确定性百分比表示，为 54%。表示为估值

相对标准误差的不确定性，通过以 2 去除不确定性百分比来获得。应当指出，由于两种活动都依赖于相同的转变和

扩展系数，该公式意味着估值之间有相关性。不过实际上，这种相关性可能不大。如果不是这样，应为独立的抽样

进行计算，例如在进行第 2 层不确定性分析（如蒙特卡洛分析）时进行这种计算。 

步骤 4：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不确定性与其它源类别的合并 

最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不确定性估值，可利用第 1 层或第 2 层方法与其它源类别的不确

定性估值合并。 

5.2.5 报告和文件 

《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给出的关于报告的一般性意见也适用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采用第

1 层方法报告为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进行不确定性分析的结果，可将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

林业类别的内容加到《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6 章第 6.3 节中表 6.1 中，同时考虑到《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6.3.2 节给出的指导意见。 

按照《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可利用根据第三届缔约方大会第 2/CP.3 号决定订定的全球增温潜势（GWP）计

算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来进行分析。2 

                                                        
2  该方法在利用其它加权方案时一般也可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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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抽样 

5.3.1 导言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数据往往从抽样调查中获取而且一般用于估计土地利用或碳储量的变化。

国家森林清单是采用的调查类型的重要例子。本节提供优良做法指南，说明如何将来自抽样调查的数据用于报告温

室气体的排放和清除以及用于规划抽样调查以便获得有关数据。抽样对监测《京都议定书》项目也很重要，而且第 4
章提供的具体建议与本节一致。本节提供关于下述方面的优良做法指南： 

 关于抽样原则的概述（第 5.3.2 节）； 

 抽样设计（第 5.3.3 节）； 

 为估计面积采取的抽样方法（第 5.3.4 节）； 

 为估计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采取的抽样方法（第 5.3.5 节）； 

 基于抽样调查的不确定性（第 5.3.6 节） 

    关于抽样问题的有用的一般参考文献包括：Raj（1968 年）、Cochran(1977 年)、De Vries（1986 年）、Thompson
（1992 年）、Särndal 等人（1992 年）、Schreuder 等人（1993 年）、Reed 和 Mroz（1997 年）及 Lund（1998 年）的

著作。 

 
5.3.2 关于抽样原则的概述 
    抽样通过观察某个总体的一部分即样本来推断关于整个总体的信息（见图 5.3.1）。例如，区域或国家两级树木生

物量中碳的变化，可根据有限数目抽样地块上树木的生长、死亡和砍伐情况来估计。然后抽样理论可提供关于将来

自抽样地块的信息按比例扩展到选定的地理级别的手段。如果抽样设计恰当，能够大幅提高清查资源利用的效率。

此外，一般需要实地抽样来编制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清单，因为即使遥感数据能提供完整的领土覆盖，

也将需要来自抽样点的地面数据来进行解释和核查。 

图 5.3.1 抽样的原则 

选择 

样本 

推断 

总体 

 

 

 

 

 

 

    标准的抽样理论依靠对来自总体的样本的随机选择；总体的每个单位具有被包括在样本中的特定概率。如果样

地完全随机地分布在一个面积之内，或如果地块分布在一个系统的网格体系内而只要网格的定位是随机的，就属于

这种情况。随机抽样减少偏差的风险并能够客观地评估估值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可获得的情况下或在设定新的调

查时，一般应利用随机抽样的数据。 

    样本也可在主观选定的地点提取，它被假定可代表总体。这叫做主观（或目的）抽样而且此种调查的数据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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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温空气体清单（即来自非随机选定的调查地点的观察结果被用来代表整个土地类别或亚类）。在这些条件下，例

如关于森林类型的观察结果可外推到它们不代表的面积。不过，由于资源有限，温室气体清单可能需要利用还来自

主观选定地点或研究地块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优良做法”是与负责该地点或地块的机构协商以认定可将主观样

本视为具有代表性的土地面积。 

 
5.3.3 抽样设计 
    抽样设计确定如何从总体选择抽样单位（地点或地块）并确定应适用何种统计估计程序以便根据样本作出推断。

可将随机抽样设计分为两大组，依据总体是否利用辅助信息分层（即在抽样前细分）而定。从一定的成本所能够实

现的准确性而言，分层调查一般效率比较高。而另一方面，它们往往略微复杂，这会提高所收集数据利用不当引起

的非抽样误差的风险。抽样设计的目标应是恰当地兼顾简单和效率二者，通过遵循下面阐述的“优良做法”的三个

方面能够促进这个目标： 

 利用辅助数据和分层； 

 系统抽样； 

 永久样地和时间序列数据。 

 

5.3.3.1 利用辅助数据和分层 

    纳入辅助信息的最重要的抽样设计之一是分层，即根据辅助数据将总体划分为分总体。这些数据可包括法律、

行政方面的知识或森林管理部门方面的知识，它们对于分开抽样或对于区分高地与低地以及区分不同生态系统类型

的地图或遥感数据将是有效的。由于分层的意图是提高效率，因此“优良做法”是在辅助数据可加利用或可以少量

额外成本获得时利用它们。 

    分层以两种主要方式提高抽样效率：（1）提高整个总体估值的准确性；和（2）确保为某些分总体例如某些行政

区域获取适当的结果。 

    关于第一个问题，如果对总体进行细分以使一个层次内各单位间的变率与整个总体内的变率相比有所降低，分

层就能提高抽样的效率。例如，可将一国划分为低地区域（具有有关土地利用类别的某些特性）与高地区域（具有

相应类别的不同特性）。如果每层同质，只要利用每层有限的样本就能取得精确的总体估值。第二个问题对于为所有

有关的行政区域提供特定准确度结果的目的来说很重要，但在需将抽样的数据与其它现有数据集一起合用的情况下

也很重要，后者是利用相同行政或法律范围内的不同规程收集的。 

    利用遥感数据或地图数据认定各层（按拟包括在一次抽样调查中的土地利用类别细分）的界线，在下述情况下

会导致误差：有些面积可能被错误地归类同时又把确实应属于该特定类别的其它面积遗漏了。此种误差可能导致最

后估值出现重大偏差，因为为抽样而认定的面积届时将不会对应于目标总体。在存在可能发生这类误差的明显风险

的情况下，“优良做法”是利用地面实际数据来评估此类误差的潜在影响。 

    在报告温室气体排放或清除的数据取自现有的大规模清单如国家森林清单时，方便的做法是适用该项清单的标

准估计程序，只要它们是基于可靠的统计原则。此外，分层后（即在进行实地调查后根据遥感或地图辅助数据界定

各层）意味着有可能利用新的辅助数据来提高效率而无须改变基本的实地设计（Dees 等人，1998 年）。利用这种估

计原则，上段指出的偏差风险也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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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2 系统抽样 

    基于抽样的森林或土地用途调查一般利用样点或样地——其有关特点被记录下来。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

这些地点或地块的布局。合适的做法往往是将地块分配在小集群中以便在一次基于抽样的调查覆盖大面积时最大限

度地减少差旅费。采用集群抽样，（就森林抽样而言）考虑到林分的规模，地块间的距离应大到足以避免重大的地块

间相关性。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地块（或地块集群）是应完全随机布局还是利用一个正规的格网系统地布局，该格网

系统被随机置于有关的面积上（见图 5.3.2）。一般来说，有效的做法是利用系统抽样，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这将提高

估计的精确度。系统抽样还简化实地工作。 

图 5.3.2 简单的随机地块布局（左）和系统布局（右） 

 

 

 

 

 

    简单地说，系统随机抽样一般优于简单随机抽样，原因是，抽样地块将均匀地分布到目标面积的所有部分。3 如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一个面积的有些部分可能有许多地块而其它部分却可能没有任何地块。 

 

5.3.3.3 永久样地和时间序列数据 

    温室气体清单必须对现状和随时间发生的变化（例如在土地利用类型和碳储量方面）都作评估。对变化的评估

最为重要，而且它涉及在一段时间内反复抽样。测量之间的时间间隔应根据导致变化的事件的频率并根据报告的要

求确定。一般来说，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5 至 10 年的抽样间隔是适当的。在许多国家，可获得

关于数十年来自精心设计的调查的数据，特别是在林业部门。尽管如此，由于要求每年报告估值，将需要适用第 5.6

节说明的那种内插和外推法。如果没有足够长的时间序列可加利用，也许需要按照第 5.6 节中的优良做法指南和第 3

和第 4 章中关于所需的时期和作出假定的优良做法指南，在时间上进行倒推以捕捉碳储量变化的动态情况。 

    在进行反复抽样时，每次都要评估所需的关于这些面积或碳储量现状的数据。然后通过计算时间 t+1 时的状况与

时间 t 时的状况之差来估计变化。有 3 种通用的抽样设计可用于变化估计： 

 两次抽样都利用相同的抽样单位（永久抽样单位）； 

 两次抽样利用不同的、独立的抽样单位集（临时抽样单位）； 

 抽样之间可更换部分抽样单位而其它单位保持不变（部分更换抽样）。 

图 5.3.3 显示这 3 种办法。 

 

                                                        
3  在不寻常的情况下，当该地带有一个正规的分布模式与系统的网格体系可能吻合时，系统抽样导出的估计数可能

不如简单随机抽样精确。不过，通过朝另一方向确定网格体系的走向，一般可以解决此类潜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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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3 利用不同的永久和临时抽样单位的配置来估计变化 

 

 

 

 

相同集                           独立集                          部分更换抽样 

（永久地块）                   （临时地块）                    （永久和临时地块） 

○ 第 1 次测量的抽样单位 

◆ 第 2 次测量的抽样单位 

    永久样地估计变化的效率一般高于临时地块，因为较易区分实际趋势与只是变更地块选择引起的差别。不过，

利用永久样地也有某些风险。如果永久样地的位置为土地管理者所知（例如通过对地块作出明显标志），就有对永久

地块的管理将不同于其它面积管理的风险。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该地块将不再具有代表性而且还将有产生偏差结果

的明显风险。如果认为可能出现上述类型的风险，“优良做法”是将某些临时地块作为对照样本进行评估来确定这些

地块上的条件是否偏离永久地块上的条件。 

    利用部分更换的抽样法可以解决依靠永久地块的部分潜在问题，因为能够更换那些据信受到了不同待遇的地点。

部分更换抽样法可以利用，不过估计程序变得复杂了（Scott 和 Köhl，1994 年；Köhl 等人，1995 年）。 

    在只利用临时地块时，总体变化仍可估计，但将不再可能研究不同类别土地用途间的转变，除非将一个时间量

纲引入抽样。通过利用辅助数据例如关于过去土地状况的地图、遥感或行政记录，就能做到这一点。这将把额外的

不确定性引入评估，除了凭专家判断外可能难以量化。 

 
5.3.4 为估计面积采取的抽样方法 

    第 2 章介绍了关于评估土地利用类别面积或面积变化的不同方法。其中许多办法依靠抽样。利用抽样可以两种

不同的方法估计面积或面积变化： 

 利用比例进行估计； 

 直接估计面积。 

    第一种办法要求调查区域的总面积已知，而且抽样调查只提供不同土地利用类别的比例。第 2 种办法不要求总

面积已知。 

    两种办法都要求评估位于清查面积内给定数目的抽样单位。抽样单位的选择可采用简单的随机抽样或系统抽样

进行（见图 5.3.2）。系统抽样一般提高面积估值的精度，尤其是在大片土地上出现不同土地利用类别时。还可采用第

5.3.3.1 节讨论的分层方法来提高面积估计的效率；在这种情况下，“优良做法”是在每层独立执行下文说明的程序。 

   在估计比例时，假定抽样单位是无量纲的点，不过在确定土地利用类别时必须考虑每个点周围的小区域。样地也

可用于面积估计，不过该原则在这里不再进一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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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1 根据比例估计面积 

    一个清查区域的总面积一般已知。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土地利用类别的面积可根据面积比例来评估。在采用这

一办法时，清查面积被一个确定数目的样点所覆盖，并为每个点确定土地用途。然后通过用样点总数去除位于特定

类别中的样点数来计算每个土地利用类别的比例。通过用总面积乘以每个类别的比例来获得每个土地利用类别的面

积估值。 

    表 5.3.1 举例说明这种程序。求得一个面积估值的标准误差的计算方法是： )1n())p1(p(A ii −−• ，其中 Pi是

特定土地利用类别中样点的比例，A 是已知总面积，而 n 是样点总数。4关于 Ai，即土地利用类别 i 的估计面积的置

信区间是 95%，以±2 倍于标准误差粗略给出。 

表 5.3.1 

根据比例估计面积的例子 

抽样程序 比例估计 估计的土地利用类别面积 标准误差 

 Pi=ni/n 

 

p1=3/9≌=0.333 

p2=2/9≌0.222 

p3=4/9≌0.444 

和=1.0 

A i=pi·A 

 

A1=300 公顷 

A2=200 公顷 

A3=400 公顷 

合计=900 公顷 

S(Ai) 

 

S(A1)=150.0 公顷 

S(A2)=132.2 公顷 

S(A3)=158.1 公顷 

 

其中： 

A=总面积（=例子中 900 公顷） 

Ai=估计的土地利用类别 i 的面积 

ni=位于土地利用类别 i 中的样点数 

n=样点总数 

    在连续调查间土地用途从类别 i 变为类别 j 的情况下，土地用途变化所涉的面积，可通过引入类别 Aij 来作出估

计。 

5.3.4.2 直接估计面积 

    在清查总面积已知的情况下，有效的做法是通过评估比例来估计面积和面积变化，因为这种程序将导致最高的

准确度。在清查总面积不知或其不确定性不可接受的情况下，可采用另外一种涉及直接评估不同土地利用类别面积

的程序。只有进行系统抽样时这种办法才能采用；每个样点将代表对应于抽样布局格网单元大小的一个面积。 

    例如，在样点选自点间距离为 1000 米的平方系统格网时，每个样点将代表一个面积 1 千米·1 千米=100 公顷。

这样，如果有 15 个地块属于有关的特定土地利用类别之内，面积估值将是 15·100 公顷=1500 公顷。 

 
5.3.5 为估计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采取的抽样方法 
    不仅为估计面积需要抽样，而且为估计碳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状况也需要进行抽样。作为这种抽样的一

个基础，在地块上进行有关变量如树木生物量和土壤碳含量的评估。这些数量的测量可就地直接进行，或通过对样

                                                        
4 注意，在适用系统抽样时，本公式只是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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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实验室分析，或利用基于相关变量（例如树木高度和直径的标准测量）的模式进行推断，以获得关于地块一级

温室气体的实际储量或排放和清除数据。 

    关于利用抽样直接估计温室气体的排放或清除，只能给出一般的指导意见。与传统的森林或土地利用清查相比，

关于地块的评估往往略微有点复杂，特别是对于土壤碳库而言。随机抽样调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地块的布局，例如

树木测量或土壤抽样。重要的是应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这种布局而不是听任调查人员选择合适的地点进行测量或选

择样本。 

    经常会把温室气体的清查纳入现行的国家森林或土地利用监测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优良做法”是

利用这些清查的既定程序，不但是为估计有关的数量，而且为了估计相应的不确定性。不过，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

在最后换算步骤中（例如，在适用生物量扩展系数时）模式换算误差的影响。这点在下节进一步讨论。 

 
5.3.6 抽样调查的不确定性 
    第 3 和第 4 章中说明的方法与介绍的默认值的默认不确定性范围是相关联的，而且本章第 5.2 节说明了如何合并

不确定性以便估计一项清单的总体不确定性。如果清查机构利用默认值，它们可参阅第 3 和 4 章提供的不确定性的

范围。不过，在实施较高层级的方法时，清查机构经常会利用国家具体的值和通过研究、文献审查、实地抽样或遥

感获得的数据。在利用国家具体的数据时，清查机构需要根据专家判断来制定自己的不确定性评估数，或在利用抽

样的情况下，通过直接评估求导出的数据或估值的精确度来制定自己的不确定性评估数。 

    与其它方法相比，采用抽样程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是可根据正规的统计程序导出不确定性评估数；信息的

可靠性可根据获得的数据评估。 

    这样，在将来自随机抽样的数据用于温室气体清查报告的目的时，“优良做法”是根据抽样原则进行不确定性评

估，而不是利用默认值或专家判断。然后可按照本章第 5.2 节中的指导意见，将这些不确定性与利用的其它数据或模

式的不确定性合并。 

    本节说明抽样调查中不同的误差来源及其对估值的总体不确定性的影响。给出优良做法指南说明如何评估抽样

调查中的不确定性。关于误差原因的讨论是一般性的，在数据是利用非随机抽样计划导出（例如来自研究地块的数

据）的并随后根据面积估值按比例放大以获得国家级结果时，它也有效。关于误差来源的讨论首先说明抽样单位一

级评估的误差，随后讨论按比例放大到较大面积的估值的问题。 

 

5.3.6.1 误差的类型 

    对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清单来说，典型的情况下抽样数据是从实地的样地获取。为取得某个较大

面积（例如一个国家）的估值，在地块一级所作的测量需要按比例放大。在这些步骤中可能发生几类误差： 

 首先，进行测量时，经常会发生由于技术或仪器的各种不完善引起的测量误差。测量误差往往是系统性的，

以一个确定的方向偏离真值。此种误差然后在按比例放大的过程中传递。测量误差也可能是随机的，在这

情况下，平均误差是零而且正负偏差可能恰好相等。后几类误差的害处小于系统误差，然而在基本测量数

据用于模式以导出有关数量（例如树木的材积）时它们可能导致系统误差。 

 其次，有关数量并不始终直接测量，而是采用模式来导出它们。例如，计算一棵树的碳量，通常先根据利

用有关参数如树种、直径和高度作为投入变量的模式导出树木材积，然后再利用其它模式或静态扩展系数

将材积换算为生物量并将生物量换算为碳。在利用模式时，将会发生模式误差，因为模式很少能够确切地

预测目标数量。模式误差可能是随机的和系统的。大小可能各不相同，依据投入变量的值而定。正如 Ge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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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Köhl（1992 年）所证明，系统模式误差对总体不确定性的影响有时很大。 

 在将地块一级的测量数据按比例放大到某个较大面积时，由于分布在较大面积上的条件有变化而且测量只

在样地进行，就会发生抽样误差。选定样地内的平均条件很少与整个有关面积内的平均条件完全吻合。抽

样误差（利用随机抽样设计和无偏差估计量）只是随机的，而且，如下文所讨论并如图 5.3.4 所显示的，

通过增加样本量能够缩小这些影响。 

 如果按比例放大是基于完整覆盖的信息（例如来自遥感）而不是基于抽样调查，由于土地面积分类不正确，

就会产生不确定性。如果进行抽样调查来研究此种误差的程度，就可以认定和更正分类误差。在这种情况

下，调查应基于随机抽样以避免主观选定样本可能造成的系统误差。 

 数据登记和计算方面的错误是可能发生的最后类型的误差。虽然这些误差较少技术性，但可能是产生与抽

样调查有关的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应直接向实地计算机登录数据或由不同的人员独立地将实地表格的数

据登录至计算机媒体以避免登记错误。需要按照第 5.5 节中关于质量保证的基本原则对计算进行检查。登

记和计算错误的影响难以评估。经常是当它们严重偏离貌似合理的值时才被发现并能够作出更正。当它们

只造成微小偏差时，可能仍未被发现。 

 

5.3.6.2 样本量和抽样误差 

    抽样误差、总体方差与样本量之间的关系通常被人了解；样本量增大导致精确度提高而且异质总体（即在总体

差异范围内差异大的那些总体）要求较大的样本量以达到某个精确度。在估计面积比例时，抽样误差不只是取决于

样本量而且取决于比例本身。在样本量给定的情况下，当土地利用类别比例 p=0.5 时，抽样误差最大；随着 p 接近 0

或 1，误差缩小。 

    图 5.3.4 显示了关于两种不同面积大小（1,000 公顷和 10 万公顷）的不同土地利用类别比例（从 p=0.1 至 p=0.9）

和样本量（从 n=100 到 n=1,000）对面积估计抽样误差的影响。 

图 5.3.4 面积估计标准误差 S（A）、土地利用类别比例 P 与样本量 n 之间的关系 

p 

n

s(A) s(A) 

Area = 100000ha

0.2 0.4
0.6

0.8 0
250
500
750
1000

0
2000
4000
6000

0.2 0.4
0.6

0.8 p

n

s(A)

Area = 1000ha

0.2
0.4

0.6
0.8 0

250
500
750
1000

020
4060
80100

0.2
0.4

0.6
0.8

  
面积=100 000 公顷                             面积=1 000 公顷

 

IPCC 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的优良做法指南 5.27



第五章：交叉问题 

IPCC 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的优良做法指南 5.28

5.3.6.3 量化抽样调查中的误差 

    在基本抽样理论中，假定有关总体单位的数量被准确无误地观察到。此外，假定有关的变量（例如温室气体的

清除）在抽样单位被直接记录；因而没有模式换算引起的误差需加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利用了适当的统计估

计量，合计的基于抽样的估值（例如国家一级的温室气体排放）就是无偏差的而且相应的精确度可根据获得的数据

来评估。 

    在许多情况下（例如为估计面积进行的抽样），上述假定可被认为是有效的，而且此时“优良做法”是严格按照

抽样理论的原则评估估值的不确定性，同时考虑到利用何种抽样设计和估计量。此种计算的详情在抽样课本如第 5.3.1

节中介绍的参考文献中提供。模式误差可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总体不确定性评估中。一个重要的情况是当模式只在个

别抽样单位一级产生随机误差时（例如，如果生物量模式适用于地块一级的树木数据）。在此种情况下，随机模式误

差将会扩大地块间的变率，这将导致总体估计的不确定性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仍可利用根据抽样理论估计不确定

性的标准方法，采用良好的近似值，无须修改。这样，在这些条件下，“优良做法”是根据标准抽样理论求出不确定

性的估值而不是采用第 5.2 节的办法。 

    在模式可能产生（不明的）系统误差或当它们只在某个最后换算步骤被利用（如生物量扩展系数用来估计总材

积）时，对引入的不确定性应作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优良做法”是利用第 5.2 节的第 1 层或第 2 层办法来求出总

体不确定性。 

    一般来说，优良做法是通过试点研究来评估核心模式对目标总体的可适用性。当模式所适用的数据集代表的条

件和测量程序与导出它们所依据的条件和测量程序差别很大时，则存在着这些模式将导致系统误差的明显风险。 

    测量误差会导致重大的系统误差，特别是在变化是根据反复测量的数据进行估计并且系统误差水平随时间推移

而变化的情况下。测量误差的大小只能通过在地块的子样本上进行仔细的对照测量来估计，不过此种检查测量在有

些情况下（例如在土壤调查中）难以实施。在根据抽样结果报告温室气体清查的情况下，“优良做法”是在（小）部

分地块上进行仔细的检查测量，以便评估测量误差的大小。这一部分可在 1%至 10%的范围内，依据实际的样本量和

对照调查的成本以及调查人员的受训和经验水平而定。 

    对某些变量而言，可通过非常准确的对照程序获取真实的测量值，在此种情况下目标应是估计系统测量误差的

大小。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也许不可能测量/评估真实的值，此时只应报告调查员之间的不同情况。 

    如果在仔细进行的对照调查中发现重大的测量误差，“优良做法”是先更正这些误差然后计算温室气体排放/清除

的最后估值。 

 



方法选择—关键类别的认定 

5.4 方法选择—关键类别的认定 

5.4.1 导言  

    本章论述如何认定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国家清单中的关键类别。5在处理总体清单的不确定性方

面，关于个别源和汇类别的方法选择很重要。在本报告第 3 章和第 4 章的决策树中，利用关键类别的概念就每个类别

和《京都议定书》第 3.3 和 3.4 条规定的每项活动提供了具体指导意见。一般来说，当利用较高层级方法来估计排放和

清除时清单的不确定性较低。不过，这一般需要广泛的资源来进行数据收集，因此，每个类别的排放和清除都采用较

高层级的方法不一定可行。因此“优良做法”是认定对总体清单不确定性影响 大的那些类别以便 有效地利用现有

资源。通过认定国家清单中的这些关键类别，清查机构能够确定工作的轻重缓急并改进它们的总体估计。“优良做法”

是每个清查机构系统地和客观地认定本国的关键类别。此种过程将导致提高清单质量，并增大对做出的排放估计的信

心。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做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IPCC，2000 年）将关键源类别认

定为“在国家清单体系中列为优先的类别，因为它的估值从绝对排放水平、排放趋势或从这二者的角度看对一国直接

温室气体清查总量具有重大的影响”。该关键源的概念 初源于不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排放，如

按《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的规定实施，各国就能够认定在有足够资源可加利用时应利用较高层级方法来估计的那些

源类别。在本报告中，将该定义扩大到也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源排放和汇清除。在本文件中，凡使

用术语"关键类别"时，都将源和汇包括在内。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包括在关键类别的分析中，便于

确定国家清查的所有部门的优先次序，而且也为《京都议定书》补充相关信息。 

    编制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任何清查机构，都将能够从对国家排放绝对水平的影响角度来认定关键类别。对于编制

时间序列的那些清查机构而言，对关键类别的定量确定应包括对排放和清除的绝对水平和趋势的评价。有些关键类别，

只有在考虑到它们对国家清单趋势的影响时才可认定。 

    确定关键类别的定量办法在第 5.4.2 节（确定关键类别的定量方法）中说明。并说明了考虑到不确定性的第 1 层和

第 2 层基本办法。除了对关键类别作定量确定外，“优良做法”还考虑定性标准，特别是在实施第 1 层评估或采用较低

层级的估计方法时。这些定性标准在第 5.4.3 节（定性方面的考虑）中说明。第 5.4.2 和 5.4.3 节中提供的优良做法指南

可适用于排放和清除的全面清查。关于根据《京都议定书》第 3.3 和 3.4 条规定编制估值，第 5.4.4 节中说明了一些额

外考虑。关于适用结果的指导意见在第 5.4.5 节中给出。第 5.4.7 节中说明如何采用第 1 层方法求导阈值和考虑到土地

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趋势评估。 后，第 5.4.8 节举例说明如何进行第 1 层关键类别的分析。 

5.4.2 确定关键类别的定量办法 

    在每个国家的国家清单中，某些类别从它们对清单的总体不确定性的影响看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应认定这些关键

类别，以便可以有针对性地安排用于清单编制的资源和编制尽量可靠的估值。 

    说明进行关键类别分析的两个层级方法，与《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7 章（方法选择和重新计算）说明的认定关键

源类别的两层定量办法相一致。在以下几节中，修改这项办法以允许纳入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为纳入土

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而修改的办法旨在达到 3 个目标；（1）使得能够继续评估不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

                                                        
5  在《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该概念名叫“关键源类别”并用于不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

清查中。不过，由于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清查可将排放和清除都包括在内，因此用语“关键

类别”用在这里是为了更好地反映源和汇都包括在内。在根据《气候公约》清查的背景下，类别是第 3 章表 3.1.1
说明的土地利用类别。在《京都议定书》的背景下，第 3.3 和 3.4 条规定的每项活动（如选定）是一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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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林业的关键源类别（如《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所说明的）；（2）通过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纳入总体

关键类别分析来评估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和（3）与《气候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京都议定书》关于关键类别认定的指导意

见和决定相一致。 

    考虑到这些目标，应按下述方法进行关键定量类别分析： 

（1） 首先应遵循《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7 章（方法选择和重新计算）中的指导意见为不包括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清单认定关键（源）类别（即应为能源、工业加工、溶剂和其它产品利用、农业

和废物等部门认定关键类别）。 

（2） 然后为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的全面清单重复进行关键类别分析。在第一次分析中被

认定为关键类别的有些非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在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类别的分析时有可能不作为关键类别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仍应将这些类别视为关键类别。在少数情况

下，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排放或清除净值小的国家，综合分析可将补充的非土地利用、土

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认定为关键类别。在这种情形下，应利用为非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

门实施的分析来认定这些部门的关键类别，而且在合并分析中认定补充的非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

林业类别不应被视为关键类别。 

    任何机构如已制定了基本上完整的温室气体清单，可以实施第 1 层评估来认定总体排放水平的关键源或汇类别。

制定了排放清单超过一年的那些清查机构，还将能够实施第 1 层趋势评估来认定影响排放趋势的关键类别。如果国家

类别不确定性或参数不确定性可加利用，清查机构可利用第 2 层方法来认定关键类别。第 2 层方法比第 1 层复杂，而

且有可能减少认定的关键类别的数目。第 2 层办法还可考虑到更大的复杂性，例如分别评估关键活动数据和估计参数。

如果第 1 层和第 2 层分析都实施了，“优良做法”是利用第 2 层分析的结果。 

图 5.4.1 认定源和汇关键类别的决策树 

否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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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清查数据 
可供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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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和定性考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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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定性考虑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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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第 2 层方法进行趋势评估 
（纳入国家不确定性评估数） 
和定性考虑来确定关键类别 

 
是否有国家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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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每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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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示的图 5.4.1 中的决策树说明如何能确定利用哪种办法来认定关键类别。本图根据《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

第 7 章图 7.1 修改以使它能适用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 

总体水平 

    如果分析是以合适的详细度进行，关键类别分析的结果将会极其有用。对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

而言，建议的分析层级是第 3 章所述的类别层级，表 5.4.1 列示了这些类别连同“特殊考虑”，其中提供关于各个类别

的关键类别分析的补充信息。表 5.4.1 是根据《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7 章表 7.1 改编的以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

变化和林业部门的类别。复制该表并包括了所有的源类别和部门以便于进行综合关键类别的分析。表 5.4.1 中建议的关

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的每个类别包含几个子类别，“优良做法”是进一步评价这些子类别的重要性以

便选择适当的方法和有针对性地安排资源。遵照《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提供的指导意见，“优良做法”是，如果子

类别占到该类别排放或清除总量的 25%至 30%，就认定它为关键类别。第 3 章中表 3.1.3 列出了与第 3 章中表 3.1.1 为

这种分析给出的每个类别相关的子类别。例如，土壤和生物量中的碳储量变化可在“仍为林地的林地”类别内加以区

分。如果某国遵照《IPCC 指南》的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编制其估值，它可以遵循第 3.1.2 节中表 3.1.1 给出的指导

意见和第 3 章各节所详述的，将其估值反映到表 5.4.1 列示的类别上。 

    各国可选择在更详细的层面上进行定量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应顾及可能的相关性（见第 5.2 节“认定和量化不确

定性”中说明的不确定性评估的第 2 层办法）。在评估不确定性和认定关键类别时，关于此类相关性的假定应相同。表

5.4.1 表明可加以区分的子类别无须考虑相关性。 

    如可获得数据，可在给定的类别内分别为排放和清除进行分析。如果这样不可行，在排放和清除抵消或几乎抵消

的情况下，重要的是应采用定性标准来认定关键类别。关于定性考虑见第 5.4.3 节。 

表 5.4.1 
为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和非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建议的 IPCC 源/汇类别 a 

拟在关键类别分析中评估的源/汇类别 特殊考虑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仍为林地的林地 

仍为农田的农田 

仍为草地的草地 

仍为湿地的湿地 

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 

向林地的转变 

分别为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评估关键类别。如果

类别为关键类别，通过认定那些占到类别排放或清除总

水平 25%至 30%的子类别来评估它们的重要性。关于与

每个类别相关的子类别的信息，见第 3 章表 3.1.1 和

3.1.3。 

向农田的转变 

向草地的转变 

向湿地的转变 b 

除了上面指导意见外，还按照第 5.4.3 节第六圆点段中

提供的定性指导意见来评估国内所发生的所有毁林的

影响。 

向定居地的转变 

向其它土地的转变 

 

能源 

固定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分解到排放因子可区分的层面。在多数清单中，这将是

主要的燃料类型。如为某些子源类别单独确定排放因

子，它们应在分析中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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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续） 

为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和非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建议的 IPCC 源/汇类别 a 
固定燃烧产生的非二氧化碳排放 分别评估甲烷和氧化亚氮。 

移动燃烧：道路车辆 分别评估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 

移动燃烧：水上航行 分别评估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 

移动燃烧：飞机 分别评估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 

煤炭开采和运输产生的无组织排放 
如果这一源是关键的源，地下采矿可能将是 重要的子源

类别。 

石油和天然气作业产生的无组织排放 
这一源类别包括几个可能重要的子源类别，清查机构应评

估这一源类别（如果它是关键的），以确定哪些子源类别

重要。 

工业过程 

水泥生产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  

石灰生产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  

钢铁工业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  

己二酸和硝酸生产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 分别评估己二酸和硝酸。 

铝生产引起的全氟化碳排放  

镁生产产生的六氟化硫（SF6）  

电力设备产生的六氟化硫排放  

其它六氟化硫来源产生的六氟化硫排放  

六氟化硫生产引起的六氟化硫排放  

半导体制造引起的全氟化碳、氢氟碳化物、六氟化硫排

放 
在 GWP（全球增温潜势）加权的基础上联合评估所有化

合物的排放，因为它们全都以类似的方式用于工业过程。

臭氧层消耗物质替代品（ODS 替代品）产生的排放 
鉴于对所有 ODS 源采用一致方法的重要性，在 GWP 加权

的基础上联合评估用作 ODS 替代品的所有氢氟碳化物和

全氟化碳排放。 

HCFC-22 制造引起的氢氟碳化物-23 排放  

农业 

家畜肠内发酵引起的甲烷排放 
如果这一源类别是关键类别，黄牛、水牛和绵羊将可能是

重要的子源类别。 

粪便管理引起的甲烷排放 
如果这一源类别是关键类别，牛和猪将可能是 重要的子

源类别。 

粪便管理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  

稀树草原烧除引起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 分别评估甲烷和氧化亚氮。 

农业剩余物烧除引起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 分别评估甲烷和氧化亚氮。 

农业土壤产生的直接氧化亚氮排放  

农用氮肥产生的间接氧化亚氮排放  

水稻生产引起的甲烷排放  

废物 

固体废物处置场产生的甲烷排放  

废水处理引起的排放 分别评估甲烷和氧化亚氮。 

废物焚烧产生的排放 分别评估二氧化碳和氧化亚氮。 

其它 
如有可能，上文未列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的其它来源也应

包括在内。 
a 在有些情况下，清查机构修改本 IPCC 源类别表以反映本国具体的情况。 
b 在分析中可区分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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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来进行分析，这种排放可利用《关于列入公约附件 I 的缔约方编写国家来文的指南，第

一部分：气候公约年度清查报告指南》（《气候公约指南》）和《京都议定书》附件订定的全球增温潜势（GWP）来计

算。6除非有集中处理气体的具体方法和理由，否则应分别考虑每个源和汇类别产生的每种温室气体。例如，在土地利

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将为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排放或清除编制估值。应为其中每种气体分别进行

关键类别评价，因为每种气体的方法、排放因子和有关参数不同。 

5.4.2.1 认定关键源和汇类别的第 1 层方法 

认定关键类别的第 1 层方法是评估各种源和汇类别对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水平、可能还有趋势的影响。在可获得

数年国家清单估值时，“优良做法”是评估每个类别对国家清单水平和趋势的影响。如果只有一年的清单估值可加利用，

应进行水平评估。 

    第 1 层方法利用电子数据表分析就能容易地完成。表 5.4.2 和 5.4.3 说明分析的格式。为水平和趋势评估分别给出了电

子数据表，因为必须按照两个不同的栏分列分析的结果，如果用同一张表进行合并分析，分析过程的产出就较难跟踪。两

张表都利用与《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IPCC，2000 年）第 6 章“在实践中量化不确定性”说明的相类似的表格。第 5.4.8

节举例说明如何采用第 1 层办法。 

水平评估 

    每个源或汇类别对国家总清单水平的影响按照方程 5.4.1 计算： 

方程 5.4.1 

水平评估（第 1 层） 

关键类别水平评估=|源或汇类别估值|/总影响 

Lx,t *=  Ex,t
* / Et

*   

其中： 

Lx,t
* = 对 t 年中源或汇 x 的水平评估。星号（*）表示所有类别（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的影

响，以绝对值登录。 

Ex,t
* = | Ex,t|：源或汇类别 x 在 t 年的排放或清除估值的绝对值 

Et
*  = ∑

x
t,xE ：总影响，它是 t 年排放和清除绝对值之和。星号（*）表示所有类别（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

用变化和林业类别）的影响，以绝对值登录。 

    由于排放和清除都以正号登录，7总影响可能大于一国的总排放减清除。8 

                                                        
6 利用其它加权方案一般也可适用该方法，但第 1 层分析使用的阈值是根据 GWP 概念导出的，而且可能与根据其它

加权方案导出的不同。 
7  清除以绝对值登录以避免出现摆动的累积值 Lx,t，就如在清除以负号登录时可能出现的情况那样，以便直截了当地

解释定量分析。 
8  本方程可用于任何情况，不管国家温室气体清查是净源（如 常见的那样）还是净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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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4.2 概述可用于水平评估的电子数据表。本表还适用于《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7 章（方法选择和重新计

算）表 7.2 中说明的非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源的评估。第 5.4.8 节举例说明如何采用第 1 层方法。 

表 5.4.2 
关于第 1 层分析的电子数据表——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水平评估 

A B C D E 
IPCC 源/汇类别 直接温室气体 基准年或本年排放或清

除估值（绝对值） 

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

变化和林业在内的水平

评估，根据 C 栏 

D栏的累积合计

     
     
     

合计     

其中： 

A 栏： IPCC 源和汇类别清单（见表 5.4.1） 

B 栏： 直接温室气体 

C 栏： 基准年或本年每种温室气体的排放或清除估值，采用二氧化碳当量单位。清除估值以绝对值登录（正号）。 

D 栏： 根据 C 栏进行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在内的水平评估，遵循方程 5.4.1 

E 栏：  D 栏的累积合计 

    表中，水平评估所需的计算在 D 栏中按照方程 5.4.1 进行。这样，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在内的每

个类别水平评估的值应登入 D 栏。D 栏中所有的条目应为正值，因为 C 栏中的清除估值是以汇的绝对值登入的。D 栏

中所有条目之和登入本表的合计行（注意，这一合计数将不是净排放（或净清除）合计数）。一旦 D 栏中的条目作了

计算，各类别应以降序数量级分列，而且累积合计数在 E 栏中相加。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在内的关键

类别是这样一些类别，即按降序数量级相加时，总量达到 D 栏中合计数的 95%。第 1 层方法阈值选择的理论依据在第

5.4.7 节中解释。该方法是依据《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和 Rypdal 和 Flngsrud（2001 年）的著作。“优良做法”还包括

用有关定性标准仔细审查认定的阈值在 95%至 97%之间的类别（见第 5.4.3 节）。 

    应为可获得清单估值的所有年份进行水平评估。如果先前的清单估值未变，就无需重新计算以前各年的分析结果。

不过，如果任何估值已经改变或已重新计算，就应更新该年的分析结果。在任何年份达到阈值的任何类别应被认定为

一个关键类别。 

趋势评估 

    如果可获得一年以上的清单数据，可按照方程 5.4.2 来评估每个源或汇类别对总清单趋势的影响。 

方程 5.4.29 

趋势评估（第 1 层） 

源或汇类别趋势评估= 

（源或汇类别水平评估）·|源或汇类别趋势–总趋势| 

Tx,t
* = Ex,t

* / Et· [( Ex,t – EX,0 ) / Ex,t ] – [ ( Et – E0 ) / Et]  

其中： 

Tx,t
*        = 趋势评估，它是源或汇类别趋势对总体清单趋势的影响。趋势评估始终以绝对值记录，即负值始终

                                                        
9  挪威污染控制管理局与 Rypdal 和 Flugsrud（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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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等量正值记录。与《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7 章中方程 7.2 形成对照，星号（*）表示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源和汇可利用本方程来评价。 

Ex,t
*         =  |Ex,t|源或汇类别 x 在 t 年排放或清除估值的绝对值 

Ex,t 和 Ex,o  = 源或汇类别 x 分别在 t 年和 0 年估值的真值 

Et 和 Eo     =      和     ，分别为 t 年和 0 年的总清单估值。Et 和 Eo不同于方程 5.4.1 中的 Et
*和 Eo

*，因为清

除不以绝对值登录。 

∑
x

tx ∑
x

0,E ,Ex

源或汇类别趋势是源或汇类别在一段时间排放或清除的变化，计算的方法为从本年(t 年)估值减去基准年（0 年）

源或汇类别 x 的估值并用本年估值去除。10 

    合计趋势是一段时间内合计清查排放（或清除）的变化，计算方法为从本年（t 年）估值减去基准年（0 年）的

合计清查估值并用本年估值去除。 

    在本年给定类别的排放为 0 的情况下，可重新拟定公式以避免分母中出现 0（方程 5.4.3）。11 

方程 5.4.3 

本年排放为 0 时的趋势评估 12 

Tx,t
* =   EX,0 / Et    

     

趋势评估将认定不同于总体清单趋势的趋势类别。由于较大排放和清除类别（以绝对值表示）趋势的差别对总体

清单水平较为重要，趋势差别的结果（即类别趋势减去总趋势）用|Ex,t
*|/Et 相乘以提供适当的加权。这样，关键类别将

是这样一些类别：当类别趋势背离合计趋势时，以该类别的排放或清除水平加权。 

    表 5.4.3 概述可用于趋势评估的电子数据表。本表还适用于《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7 章“方法选择和重

新计算”表 7.3 说明的非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源的评估。第 5.4.8 节举例说明如何采用第 1 层方法。 

 
表 5.4.3 

关于第 1 层分析的电子数据表——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的趋势评估 

A B C D E F G 
IPCC 源/汇

类别 

直接温室 
气体 

基准年估值 本年估值 趋势评估 
对趋势的影

响(%) 
F 栏的 

累积合计 

       

       

合计       

其中： 

                                                        
10  虽然普遍的做法是以（Et-Eo）/Eo的形式观察增长率，其中增长率根据 0 年的初始值测量，但《2000 年优良做法指

南》第 7 章中方程 7.2 的函数式设计为尽量减少出现以零去除的情况并使得能分析基准年排放量非常低的源类别的

重要性（例如，臭氧消耗物质的替代品）。 
11  虽然本方程未列示在《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但它一般也可适用于非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

因为它从方程 5.4.2 导出。 
12  在 Ex,t=0 插入方程 5.4.2 时，这一结果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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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栏： IPCC 类别清单（见表 5.4.1） 

B 栏： 直接温室气体 

C 栏： 来自国家清单数据的基准年排放或清除估值，以二氧化碳当量单位表示。汇以带符号的值（正值或负值）

登录。 

D 栏： 来自 近国家清单数据的本年排放估值，以二氧化碳当量单位表示。汇以带符号的值登录。 

E 栏： 根据方程 5.4.2 的趋势评估，以绝对值记录。 

F 栏： 对 E 栏中评估合计的影响（百分比） 

G 栏： F 栏的累积合计，在按降序数量级分列 F 栏中的条目后计算。 

除了那些在分析中认定不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排放和清除的类别外，本分析中认定的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应视为关键类别。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包括在分析中时，如果额外的非土地利

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被认定为关键类别，这些类别在 初不应被视为关键类别，但应利用定性考虑仔细审查。 

A、B 和 C 或 D 栏中的条目应与表 5.4.2“关于第 1 层分析的电子数据表—水平评估”中利用的那些相同。C 栏中的

基准年估值始终登入电子数据表，而 D 栏中的本年估值将依据分析年份而定。按方程 5.4.2 计算的每个源和汇类别的 Tx,t

的绝对值应登入 E 栏，而且所有条目之和应登入表的合计   行。13应计算每个类别对 E 栏合计的影响百分比并登在 F

栏中。各类别（即表的横行）应根据 F 栏按降序数量级分列。然后应在 G 栏中计算 F 栏的累积合计。关键类别为这样

一些类别，即按降序数量级相加时，它们的和超过 E 栏合计的 95%。第 5.4.8 节中给出关于采用第 1 层方法进行水平

和趋势分析的例子。 

5.4.2.2 认定关键源和汇类别的第 2 层方法 

认定关键源和汇类别的较为复杂的第 2 层办法是基于本报告第 5.2 节（认定和量化不确定性）和《2000 年优良做

法指南》第 6 章（在实践中量化不确定性）中说明的不确定分析的结果。第 2 层办法与“优良做法”一致但不作要求。

鼓励清查机构在可能时利用第 2 层方法，因为它将使人更加深入地了解特定类别为关键类别的原因，并能帮助安排活

动的轻重缓急次序以提高清单质量和减少总体不确定性。应当承认，由于第 1 层是一种简化的办法，因此第 1 层和第

2 层的办法可能导致关键类别有些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利用第 2 层办法的结果。 

特别重要的是应注意，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可能包括大的通量，而且排放和清除可能相互抵消。

在第 2 层分析中，也许能够在甚至更详细的分估计层级上进行评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视情况评价相关性和建立模

式。在采取第 1 层方法进行分析时，应利用第 5.4.3 节说明的定性标准来评价这些情况。 

利用不确定性估值来认定关键源和汇类别 

    通过纳入第 5.2 节中论述的国家类别不确定性估值来加强关键类别分析。为此采用第 5.2 节中说明的第 1 层办法得

出的不确定性估值是足够了，但如果有，就应利用采用第 2 层不确定性评估办法得出的估值。通过用类别的相对不确

定性对第 1 层水平和趋势评估结果进行加权来纳入类别不确定性。下文列示关键类别方程。 

                                                        
13  在水平评估中，所有条目将为正值，与此不同，在趋势评估中，如果源类别的排放下降百分比大于总体清单排放的

百分比，或以较小的量增长，就将出现负值。在本分析中，正负值被视为等量，并将其绝对值记录在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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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评估 

    方程 5.4.4 说明包括不确定性在内的第 2 层水平评估。如《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6 章表 6.1 H 栏所示，这种评

估的结果（LUx,t）与在实践中量化不确定性的结果相同。所以，如果该表已经填写完毕，就不必再重新计算方程 5.4.4。 

方程 5.4.4 

水平评估（第 2 层） 

带不确定性的水平评估=第 1 层水平评估·相关类别不确定性 

LUx,t = Lx,t·Ux,t 

其中： 

LUx,t  = 带不确定性的水平评估 

Lx,t     = 按方程 5.4.1 计算 

Ux,t     = 如第 5.2 节说明那样计算的 t 年的相对类别不确定性。相对不确定性将始终有一个正号。 

    通过相加表明达到 Lux,t合计值的 90%的那些类别来认定关键类别。这一 90%是导出第 1 层分析所用的阈值的基础

（见第 5.4.7 节和 Rypdal 和 Flaysrud(2001 年)）。 

趋势评估 

    方程 5.4.5 显示如何能够扩展第 2 层趋势评估以包括不确定性。 

方程 5.4.5 

趋势评估（第 2 层） 

带不确定性的趋势评估=第 1 层趋势评估·相对类别不确定性 

TUx,t = Tx,t·Ux,t 

其中： 

TUx,t  = 带不确定性的趋势评估 

Tx,t     = 按方程 5.4.2 计算的趋势评估 

Ux,t     = 如第 5.2 节说明那样计算的 t 年的相对类别不确定性。相对不确定性将始终有一个正号。 

    通过相加表明达到 Lux,t合计值的 90%的那些类别来认定关键类别。这个 90%是导出第 1 层分析所用的阈值的基础

[见第 5.4.7 节和 Rypdal 和 Flaysrud（2001 年）]。 

纳入蒙特卡洛分析 

    在第 5.2 节（认定和量化不确定性）中，将蒙特卡洛分析介绍为进行定量不确定性评估的第 2 层办法。第 1 层不

确定性分析是基于简化的假定以得出每个类别的不确定性，而蒙特卡洛类型的分析能够处理大的不确定性、复杂的概

率密度函数、相关性和复杂的排放估计方程等。第 2 层不确定性分析的产出可直接用于方程 5.4.4 和 5.4.5。如果不确

定性为非对称型，就应利用均值与置信限度之间较大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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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利用蒙特卡洛分析或其它统计工具进行敏感性分析以直接认定促成总体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这样，蒙特卡

洛分析或类似的分析可能是关键类别分析的一个宝贵的工具。例如，可利用该方法分析更加分解的源类别（通过相关

性建模）和分别分析排放因子及活动数据（以认定关键参数而不是关键类别）。关键参数的分析可基于上述方程 5.4.4

和 5.4.5，通过汇编投入与产出间的相关系数进行（Morgan 和 Henrion，1990 年），或采用其它适当的技术方法。 

5.4.3 定性考虑 

    在有些情况下，根据对关键类别的第 1 层或第 2 层分析的结果不一定能认定在清查系统中应排在优先位置的所有

类别。在《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提供了一份定性标准清单以处理不易反映在定量评估中的特定情况。这些标准

应适用于在定量分析中未认定的类别，如果认定了额外类别，可将它们加到关键类别清单上。 

    《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7 章中所述的定性考虑经稍加完善以反映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 

 减缓技术和方法：如果通过利用气候变化减缓技术来减少某个类别的排放或增加清除，“优良做法”是将这

些类别认定为关键类别。 

 排放或清除的预计高增长：如果清查机构预计某个类别的排放或清除今后会大幅度增长，应鼓励它们将该类别认

定为关键类别。其中有些类别将通过趋势评估认定或将在今后被认定。不过，由于重要的是应尽早实施较高层级

的“优良做法”，利用定性标准及早认定是很重要的。 

 高度不确定性：如果清查机构不通过利用第 2 层方法来认定关键类别同时明确顾及不确定性，它们也许希

望将 不确定的类别认定为关键类别。这是因为通过改进高度不确定类别的估值，能够 大限度地减少总

体清单的不确定性。 

 出乎意料地高或低的排放或清除：在排放或清除远高于或远低于利用《IPCC 指南》中的方法或本报告第 3

章和第 4 章说明的那些方法（例如，利用国家排放因子）所预计的排放或清除时，应将这些类别认定为关

键类别。还应特别注意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第 5.5 节）和编写有关这些类别的文件。 

 大的储量：由于减去大的排放和清除造成净通量小的时候，不确定性会非常高。这样，在从第 1 层进到较

高层估计法时，IPCC 源类别的次序可能发生变化而且先前不重要的类别可能变成重要的类别。 

 毁林：在定量关键类别分析中，毁林分散在不同的土地利用变化类别之下（例如，转变为草地的土地与转

变为农田的土地分开来考虑）。为确保与《IPCC 指南》一致，各国应当认定并合计与林地向任何其它土地

类别转变相关的排放估值。如果 “毁林”的总数大于在定量分析中被认定为关键类别的 小类别，就应将

其视为关键类别。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应进一步审查哪些土地转变是重要的（即占到估值的 30%以上）并

将它们归为关键类别。 

 完整性：如果清单不完整，第 1 层或第 2 层办法都给不出正确的结果。分析仍能进行，但在未作估计的类

别当中可能有关键类别。在这些情况下，“优良做法”是适用上述定性考虑，对潜在关键类别进行定性审查。

《IPCC 指南》（IPCC，1997 年）、《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IPCC，2000 年）和本报告列出了可能的源和汇

类别。与其它国家情况类似的某国的清单也往往能就可能的关键类别给出很好的提示。 

对于认定的每个关键类别，清查机构应确定某些子类别是否特别重要，（即代表排放或清除的一个重大部分）。

“优良做法”是认定哪些子类别特别重要并集中努力改进有关这些子类别的方法。 

5.4.4 认定《京都议定书》第 3.3 和 3.4 条规定的关键类别 

关键类别的概念也能用于选择《气候公约京都议定书》第 3.3 和 3.4 条规定的活动引起的排放和清除的良好估计

做法。根据《京都议定书》报告的关键类别可遵循本节的指导意见来认定。第 4 章中就如何根据《京都议定书》编制

估值选择方法时考虑关键类别的确定问题提供详尽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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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在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编制这些估值方面没有任何经验，因此提议《京都议定书》第 3.3 和 3.4 条

项下关键类别评估的基础与为《气候公约》清单所作的评估相同。凡在《气候公约》清单中被认定为关键的类别，在

《京都议定书》项下开展的相关活动在根据《京都议定书》报告时也应被认为是关键活动。14《京都议定书》规定的

关键类别的认定还必须包括某些定性评估，因为在《气候公约》类别与《京都议定书》活动之间并不总是明确对应的。

一国还可采用定量的第 2 层办法来认定其清单的关键类别，包括《京都议定书》活动在内。这种评估的结果在多数情

况下将导致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关键类别减少。 

表 5.4.4 可用来确立第 3 和 4 章中各类别间的关系以便认定《京都议定书》第 3.3 和 3.4 条规定的关键类别。 

表 5.4.4 

第 3 和 4 章中认定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 IPCC 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源/汇类别 

1 2 3 

第 3 章类别 第 4 章类别 如果第 1 栏中的项目在《气候公约》

清单分析中被认定为是关键的，即为

关键类别
a
 

林地   

仍为林地的林地（管理） FM，GM，CM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管理） AR  

农田   

仍为农田的农田 CM，RV  

转变为农田的土地 D，RV，CM  

草地   

仍为草原和草地的草原和草地（管理） GM，RV  

转变为草原和草地的土地（管理） D，RV，GM  

湿地   

仍为湿地的湿地（管理） RV  

转变为湿地的土地 D，RV  

定居地   

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 RV  

转变为定居地的土地 D，RV  

其它土地
a b   

仍为其它土地的其它土地   

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 D  
a 只在选定第 3.4 条的活动时。 
b 理论上植被重建在两个子类别中都会发生。 

FM：森林管理；AR：造林和再造林；CM：农田管理；D：毁林；RV：植被重建；GM：放牧地管理。 

 

                                                        
14  这只有在与《气候公约》清单部分重叠时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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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一栏列出了第 3 章中可能已用于《气候公约》清单关键类别分析的类别。15如果其中任何类别被认定为关键

类别，对应右边一栏中《京都议定书》的活动 初应被视为关键活动。不过，由于在某些情况下一些《京都议定书》

活动有可能是关键活动，因此“优良做法”是对其中哪些可能的活动实际上是关键活动进行定性审查。例如，如果转

变为草原和草地的土地被认定为关键类别，这会涉及毁林、植被重建、草地管理或《京都议定书》未涉及的土地用途

变化。植被重建影响的土地面积可能比第 3 章类别——发生植被重建——的土地面积小得多。如果属于这种情况，而

且如果按照表 5.4.4 植被重建被认定为可能是关键类别，那么各国可与其它类别比较下分别评估植被重建中温室气体排

放和清除的重要性。“优良做法”是解释其中哪些可能的关键类别为根据《京都议定书》报告 终被认为是关键类别并

提供文件证明。 

此外，“优良做法”是在为根据《京都议定书》第 3.3 和 3.4 条编制估值确定关键类别时作下述考虑： 

 正如表 5.4.4 所示，《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一些活动会在《气候公约》清单的一个以上的类别中发生。在这

种情况下，“优良做法”是为了关键类别分析的目的考虑活动引起的总排放和清除。在需要这种办法时，如

果合计的排放或清除大于在《气候公约》清单中（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被认定为关键类

别的 小类别的排放，该活动就应被视为关键活动。 

 如果在利用定量方法时一个类别不被认定为本年度的关键活动但预计今后会强劲增加，它应被指定为关键

类别。例如，一个大规模的造林方案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初几年只产生小的汇，但预计以后产量会增大。 

 有些情况下，《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某项活动的排放或清除可能超过《气候公约》清单中（包括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相关类别的排放或清除。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京都议定书》活动产生的排放/清

除超过在《气候公约》清单中认定为关键类别的 小类别的排放，它应被认定为关键类别。 

对于每个关键类别，清查机构应确定某些子类别是否特别重要（即代表排放或清除的一个重大部分）。例如，如

果农田管理已被选定并被认为是关键类别，“优良做法”是认定哪些子类别特别重要并集中力量改进有关这些子类别的

方法。如第 5.4.2.2 节所说明，如果能够考虑到投入数据间的相关性，定量关键类别评估只能在更加分解的层面上进行。 

由于根据《京都议定书》第 6 和 12 条规定，有关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估值的方法和核查将有特

殊的要求，尚未将项目纳入关键类别概念。第 4 章第 4.3 节给出了优良做法指南，说明为根据《京都议定书》进行报

告应如何编制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清单估值。 

5.4.5 结果的适用 

国家清单中关键类别的认定很重要，因为可供编制清单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它们的利用应有轻重缓急之分。关键

是应为所有类别编制估值，以便确保完整性。就两个重要的清单方面而言，关键类别应尽量得到特殊的考虑。图 5.4.2

说明了如何利用决策树来进行选择的“优良做法”，该图根据《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7 章图 7.4 作了修改，以使它

可适用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 

 

                                                        
15  如果分析基于 IPCC 源/汇类别（1996 年），转变将不够精确。见第 3 章第 3.1 节中的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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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2 选择一种优良做法的决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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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首先，应更加注意关键类别的方法选择。正如图 5.4.2 中决策树所表明，鼓励清查机构就关键类别采用特定的“优

良做法”，除非无资源可加利用。就多数类别而言，建议对关键类别利用较高层级（第 2 层和第 3 层）的方法，尽管情

况并非始终如此。关于这项原则如何具体适用于关键类别的指导意见，清查机构应参阅第 3 章中的决策树。在根据《京

都议定书》第 3.3 和 3.4 条报告时，对方法选择可能有特殊的要求。这些要求在本报告第 4 章中解释。 

其次，“优良做法”是对关键类别应更加注意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在第 5.5 节中，就清查中土地利用、土地利用

变化和林业类别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提供详尽的指导意见。 

5.4.6 报告和文件 

“优良做法”是将清单的关键类别明确地编写成文件。这种信息对于解释每个类别的方法选择至关重要。此外，

清查机构还应列出每个被认定为关键类别所依据的标准（例如，水平、趋势或定性），以及用来进行关键类别定量分析

的方法（例如，第 1 层或第 2 层）。表 5.4.5 可用来将关键类别分析的结果编写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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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5 

关键类别分析一览表 

用于关键类别分析的定量方法：Tier1π Tire2π 
A B C D E 

IPCC 源/汇 
类别 

直接温室气体 关键类别标记 
（是或否） 

如果 C 为是，认定的

标准 

评论 

     
     
     
     
     

其中： 

A 栏： IPCC 类别清单——条目应与表 5.4.2 和 5.4.3 中 A 栏相同。 

B 栏： 直接温室气体——条目应与表 5.4.2 和 5.4.3 中 B 栏相同。 

C 栏： 关键类别标记——如果类别是关键的，登入“是”。 

D 栏： 认定关键类别的标准——对于 C 栏中认定的每个关键类别，登入以下一个或多个：“水平”代表水平评

估，“趋势”代表趋势评估，或“定性”代表定性标准。 

E 栏： 评论——登入任何解释材料。 

5.4.7  第 1 层关键类别分析使用的阈值的求导 

关于水平和趋势的阈值利用与《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所用的相同方法求导，但同时使用一个更完整的数据

集，具有较长的时间序列而且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在内。在 Flagsrud 等人（1999 年）的撰文中就《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确定阈值的方法提供了更加详细的文件证明。关于水平的阈值，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气候公约》）附件一所包括的 30 个缔约方报告的温室气体清单汇编了关于每个源或汇类别的排放百分比与不确定

性总数之间的关系。如《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一样，确定阈值是为了覆盖每个类别不确定性总数的 90%，因为

在典型的情况下这给出 10 至 15 个关键源类别（Rypdal 和 Flugsrud，2001 年）。分析是基于从气候公约秘书处收到

的 1990 和 1999 年（在 2002 年 5 月前）的数据。用来确定趋势阈值的数据更加有限，只包括 16 个国家，因为没有

几个国家报告了这两年的足够详细的数据。 

5.4.7.1  关于不确定性的假定 

分析是基于表 5.4.6 中的不确定性评估。敏感性分析表明就不确定性所作的假定的结果颇为健全。对于非土地利

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下的各个源，假定的不确定性是二氧化碳 5%、甲烷 25%、氧化亚氮 100%。为土地利

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包括了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氧化亚氮和甲烷），但以已经报告的为限，与为非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一样假定了不确定性。 

表 5.4.6 
确定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在内的关键类别阈值的假定的不确定性 

 二氧化碳净排放或清除的不确定性 

森林和木质生物量变化 ±50% 

林地和草地转变 -50 至+100% 

经营土地的撂荒 -50 至+100% 

土壤排放和清除 -50 至+100% 

其它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50 至+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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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2  排放水平 

在《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阈值确定为总排放量的 95%。占到数据集中类别（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

化和林业）不确定性总数的 90%所需的排放估计模式与先前所见的类似（如下文图 5.4.3 中所示）。 

图 5.4.3 累积排放与累积不确定性对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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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点线表示在不确定性影响总数的 90%、95%阈值处划分。 

资料来源：《气候公约》缔约方报告的数据和假定的不确定性。 

图 5.4.4 不同清单中达到不确定性影响总数的 90%所要求的排放部分。含和不含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含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时利用排放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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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气候公约》缔约方报告的数据和假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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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4 说明，在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排放和清除时，占到源和汇类别不确定性总数的 90%需要

稍小的总排放部分（以绝对值表示）。对于所分析的 30 份清单，不含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中值数是 97.1%，

含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中值数是 96.8%，原因是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某些排放或清除量大

而且不确定性高。 

阈值将需要非常高以便能够认定所有清单中的所有第 2 层关键类别。重要的是应清楚，第 2 层办法是确定关键类

别的 严格办法，因为考虑到了不确定性。高的阈值将意味着许多按照第 2 层方法认定为非关键类别在第 1 层办法中

被界定。因此，将阈值定为 95%并建议各国对 95%至 97%之间的类别适用定性标准被认为是很有效的。 

后也建议先前确定的 95%的阈值用于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的综合分析。 

5.4.7.3 趋势 

设定阈值以认定清单中 Tx.t*（方程 5.4.2）总数的 90%。图 5.4.5 列示的趋势模式与图 5.4.4 有关水平的模式相同。

在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排放和清除时，占到 Tx.t*总数的 90%需要较小的总评估部分（以绝对值表示）。

16原因还是，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有些排放和清除对趋势影响大且不确定性高。 

图 5.4.5  不同清单中达到趋势不确定性影响总数的 90%所要求的排放部分。含和不含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

业（含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时利用排放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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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气候公约》缔约方报告的数据和假定的不确定性。

                                                        
16  现有数据使得在分析中包括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并不可行。不过，在该方法适用时，可能的话应包括

这些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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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 第 1 层关键类别分析的例子 

例子说明根据附件一国家提交的清单，第 1 层办法的适用情况。列示了水平和趋势评估。 

表 5.4.7 
水平评估的例子 a 

A B   C D， E， D E 

IPCC 源类

别（IPCC 
1996） 

直接温室

气体 

基准年或

本年估值，

非土地利

用、土地利

用变化和

林业 

基准年或

本年估值，

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

变化和林

业 

基准年或

本年估值

绝对值 

根据 C 栏

的水平评

估，不含土

地利用、土

地利用变

化和林业

D’ 栏的

累积合计 

根据 C 栏

的水平评

估，含土地

利用、土地

利用变化

和林业 

D 栏的累

积合计（补

充土地利

用、土地利

用变化和

林业源）

总数  535 375 -61 309 643 884b 1  1  

1.AA.3 二氧化碳 138 822  138 822 0.259 0.259 0.216 0.216 

1.AA.4 二氧化碳 102 167 .. 102 167 0.191 0.450 0.159 0.374 

5.A 二氧化碳 .. -84 861 84 861 .. 0.450 0.132 0.506 

1.AA.2 二氧化碳 77 213 .. 77 213 0.144 0.594 0.120 0.626 

1.AA.1 二氧化碳 61 389 .. 61 389 0.115 0.709 0.095 0.721 

4.D 氧化亚氮 51 152 .. 51 152 0.096 0.805 0.079 0.801 

4.A 甲烷 27 942 .. 27 942 0.052 0.857 0.043 0.844 

6.A 甲烷 16 440 .. 16 440 0.031 0.887 0.026 0.870 

5.B 二氧化碳 .. 12 540 12 540 .. 0.887 0.019 0.889 

2.B 氧化亚氮 11 093 .. 11 093 0.021 0.908 0.017 0.906 

2.A 二氧化碳 10 371 .. 10 371 0.019 0.928 0.016 0.923 

5.E 氧化亚氮 .. 5 550 5 550 .. 0.928 0.009 0.931 

1.B.2 二氧化碳 4 006 .. 4 006 0.007 0.935 0.006 0.937 

4.B 甲烷 3 644 .. 3 644 0.007 0.942 0.006 0.943 

2.C 二氧化碳 3 443 .. 3 443 0.006 0.948 0.005 0.948 

5.D 二氧化碳 .. 3 370 3 370 .. 0.948 0.005 0.954 

1.AA.3 氧化亚氮 3 174 .. 3 174 0.006 0.954 0.005 0.959 

4.B 氧化亚氮 3 109 .. 3 109 0.006 0.960 0.005 0.963 

1.AA.4 甲烷 2 817 .. 2 817 0.005 0.965 0.004 0.968 

2.B 二氧化碳 2 723 .. 2 723 0.005 0.970 0.004 0.972 

1.B.1 甲烷 2 658 .. 2 658 0.005 0.975 0.004 0.976 

6.C 二氧化碳 2 287 .. 2 287 0.004 0.980 0.004 0.980 

1.B.2 甲烷 1 906 .. 1 906 0.004 0.983 0.003 0.983 

5.E 甲烷 .. 1 880 1 880 .. 0.983 0.003 0.986 

1.AA.4 氧化亚氮 1 456 .. 1 456 0.003 0.986 0.002 0.988 

3.A 二氧化碳 823 .. 823 0.002 0.987 0.001 0.989 

1.AA.2 氧化亚氮 796 .. 796 0.001 0.989 0.001 0.990 

1.AA.1 氧化亚氮 683 .. 683 0.001 0.990 0.001 0.991 

6.B 氧化亚氮 665 .. 665 0.001 0.991 0.001 0.992 

3.D 二氧化碳 658 .. 658 0.001 0.993 0.001 0.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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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7(续) 

关于附件一国家水平评估的例子 a 

A B   C D， E， D E 

IPCC 源类

别（IPCC 

1996） 

直接温室

气体 

基准年或

本年估值，

非土地利

用、土地利

用变化和

林业 

基准年或

本年估值，

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

变化和林

业 

基准年或

本年估值

绝对值 

根据 C 栏

的水平评

估，不含土

地利用、土

地利用变

化和林业

D’ 栏的

累积合计 

根据 C 栏

的水平评

估，含土地

利用、土地

利用变化

和林业 

D 栏的累

积合计（额

外土地利

用、土地利

用变化和

林业源）

2.D 二氧化碳 656 .. 656 0.001 0.994 0.001 0.994 

3.D 氧化亚氮 613 .. 613 0.001 0.995 0.001 0.995 

4.D 甲烷 482 .. 482 0.001 0.996 0.001 0.996 

6.C 氧化亚氮 402 .. 402 0.001 0.997 0.001 0.997 

6.C 甲烷 368 .. 368 0.001 0.997 0.001 0.997 

6.D 甲烷 359 .. 359 0.001 0.998 0.001 0.998 

1.AA.3 甲烷 312 .. 312 0.001 0.999 0.000 0.998 

6.B 甲烷 282 .. 282 0.001 0.999 0.000 0.999 

5.B 甲烷 .. 236 236 .. 0.999 0.000 0.999 

4.C 甲烷 163 .. 163 0.000 0.999 0.000 0.999 

3.B 二氧化碳 136 .. 136 0.000 1.000 0.000 1.000 

1.AA.2 甲烷 81 .. 81 0.000 1.000 0.000 1.000 

2.B 甲烷 55 .. 55 0.000 1.000 0.000 1.000 

5.C 二氧化碳 .. -48 48 .. 1.000 0.000 1.000 

1.AA.1 甲烷 28 .. 28 0.000 1.000 0.000 1.000 

5.B 氧化亚氮 .. 24 24 .. 1.000 0.000 1.000 

1.B.2 氧化亚氮 0 .. 0 0.000 1.000 0.000 1.000 

a 本表中的带阴影部分表示认定为水平关键类别的累积评估数值。 

B 这一总数不同于左方两栏之和，因为清除是以绝对值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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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8 

含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趋势分析 a 

A B C D E F G 

IPCC 源类别

(IPCC，1996 年) 
直接温室 
气体 

基准年 
估值 

本年估值 趋势评估 
对评估的 
影响 % 

F 栏的累积 
合计 

总数  486 002 474 066 0.162226 1  

1.AA.3 二氧化碳 1 191 156 138 822 0.046486 0.28655 0.28655 

2.B 氧化亚氮 27 775 11 093 0.03292 0.202928 0.489477 

5.A 二氧化碳 -75 330 -84 861 0.023418 0.144352 0.63383 

1.AA.4 二氧化碳 94 375 102 167 0.020804 0.128239 0.762069 

1.AA.1 二氧化碳 65 495 61 389 0.005139 0.031676 0.793745 

2A 二氧化碳 13 016 10 371 0.004784 0029492 0.823237 

1.AA.2 二氧化碳 76 919 77 213 0.004491 0.027681 0.850918 

1.AA.3 氧化亚氮 1 208 3 174 0.004106 0.02531 0.876228 

1.B.1 甲烷 4 331 2 658 0.003225 0.019882 0.896109 

4.A 甲烷 30 058 27 942 0.002834 0.017467 0.913576 

5.B 二氧化碳 11 710 12 540 0.0023 0.041475 0.927751 

6.A 甲烷 17 917 16 440 0.002134 0.013152 0.890903 

2.C 二氧化碳 4 550 3 443 0.002046 0.012613 0.953516 

5.D 二氧化碳 4 051 3 370 0.001197 0.007376 0.960892 

4.D 氧化亚氮 52 898 51 152 0.000918 0.005659 0.966551 

1.B.2 甲烷 2 199 1 906 0.000493 0.003041 0.969592 

2.B 二氧化碳 3 007 2 723 0.000433 0.002667 0.972259 

6.C 二氧化碳 2 133 2 287 0.000425 0.00262 0.974879 

1.B.2 二氧化碳 4 306 4 006 0.000398 0.002456 0.977336 

4.B 甲烷 3 537 3 644 0.000398 0.002453 0.979789 

5.E 氧化亚氮 5 494 5 550 0.0000394 0.002428 0.982217 

1.AA.4 甲烷 3 043 2 817 0.000313 0.001927 0.984143 

1.AA.4 氧化亚氮 1 338 1 456 0.00031 0.001913 0.986056 

1.AA.1 氧化亚氮 561 683 0.000278 0.001714 0.98777 

1.AA.3 甲烷 453 312 0.000267 0.001648 0.989418 

6.D 甲烷 246 359 0.000245 0.001513 0.990931 

3.B 二氧化碳 252 136 0.000226 0.001394 0.992325 

1.AA.2 氧化亚氮 731 796 0.00017 0.001049 0.993374 

3.A 二氧化碳 920 823 0.000153 0.000943 0.994317 

6.B 氧化亚氮 612 665 0.00014 0.000861 0.995178 

5.E 甲烷 1 861 1 880 0.000134 0.000824 0.996002 

4.B 氧化亚氮 3 249 3 109 0.000124 0.000766 0.996768 

6.C 甲烷 320 368 0.000115 0.000708 0.997477 

6.C 氧化亚氮 357 402 0.000112 0.000689 0.998166 

3.D 氧化亚氮 596 613 3.56E-05 0.000404 0.99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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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8(续) 
含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趋势分析 a 

A B C D E F G 

IPCC 源类别

(IPCC，1996 年) 
直接温室 
气体 

基准年 
估值 

本年估值 趋势评估 
对评估的 
影响 % 

F 栏的累积 
合计 

6.B 甲烷 259 282 5.91E-05 0.000365 0.998935 

5.B 甲烷 221 236 4.27E-05 0.000263 0.999198 

1.AA.1 甲烷 46 28 3.52E-05 0.000217 0.999415 

4.D 甲烷 482 482 2.6E-05 0.00016 0.999575 

4.C 甲烷 180 63 2.57E-05 0.000159 0.999733 

2.D 二氧化碳 681 656 1.65E-05 0.000101 0.999835 

3.D 二氧化碳 681 658 1.12E-05 6.92E-05 0.999904 

2.B 甲烷 53 55 6.85E-06 4.22E-05 0.999946 

5.B 氧化亚氮 22 24 4.42E-06 2.72E-05 0.999974 

5.C 二氧化碳 -48 -48 2.43E-06 1.5E-05 0.999989 

1.AA.2 甲烷 82 81 7.13E-07 4.39E-06 0.999993 

1.B.2 氧化亚氮 .. 0 5.74E-07 3.54E-06 0.999996 

1.B.2 氧化亚氮 .. 0 5.74E-07 3.54E-06 1 
a 带阴影的数字表示认定的额外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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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5.5.1 导言 

《IPCC 优良做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IPCC，2000 年）第 8 章“质量保证和质量

控制”对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作了规定，并就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系统的组成要素提供了指导意见，其中考虑到了透

明度和审查的必要性。它还讨论在清查全过程分配资源用于质量保证/质量控制时清查机构必须考虑的实际问题，以

及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如何合理安排资源的轻重缓急。本节详细介绍清查机构应当执行的各类程序

以确保清单估值及其影响的数据具有高质量，特别着重论述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中的问题。这些程

序也有助于制定从质量和完整性角度易于评估的清单。 

方框 5.5.1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的定义 

质量控制是一个例行的技术活动系统，旨在检查和控制所编制的清单的质量。质量控制系统旨在：

（一）提供例行和一致的检查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正确和完整； 

（二）认定和处理误差和遗漏问题； 

（三）将清单材料编写成文件和归档并记录所有的质量控制活动。 

质量控制活动包括一般的方法如对数据获取和计算进行准确性检查并利用批准的标准化程序进行

排放计算、测量、估计不确定性、对信息归档和进行报告。较高层级的质量控制活动包括对源或汇类别、

活动和排放因子数据及方法进行技术审查。 

质量保证活动包括一个规划的审查程序系统，由不直接介入清单汇编/编制过程的人员执行。应遵

循质量控制程序对最后确定的清单进行审查（最好由独立的第三方进行）。审查应核实数据质量目标是

否达到，确保在现有科学知识和可用数据的前提下清单代表排放和汇的尽可能可靠的估值，并支持质量

控制方案的效力。 

资料来源：IPCC（2000 年）。 

 

方框 5.5.1 介绍了《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使用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的定义。《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还认

定一个完整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系统的下列组成要素： 

 一个负责协调质量保证/质量控制活动的清查机构； 

 一项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计划； 

 涵盖所有清单类别的一般质量控制程序（第 1层）； 

 源或汇类别特定的质量控制程序（第 2层），要求了解数据和方法； 

 质量保证审查程序； 

 报告、文件和归档程序。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清查方法要求就所有的组成要素（第一项除外）提供关于质量保证/质量

控制的具体优良做法指南。此外，核查问题和与《京都议定书》有关的问题也会影响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的优良做法。

这两个问题分别在第 5.7 节和 5.5.7 节中论述。 

估计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引起的排放和清除涉及一些重要——虽然未必是独特——的问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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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与《IPCC 指南》（IPCC，1996 年）其它部门（即能源、农业）间的主要差别是，土地利用变

化和林业部门着重于计算净排放或净清除。17 尤其是，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系统必须认识到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

和林业部门是独特的，因为二氧化碳既从大气清除又向大气排放。不过，从清单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的角度看，土地

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更着重考虑的是编制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排放和清除准确估值所需

的数据的复杂性。下文重点说明普遍影响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清查方法的 4 个重要

特点。 

 投入数据的代表性：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影响着大的地理面积。由于这些面积大——加上

所发生的生物过程的复杂性——在产生国家清单时完全依赖于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直接测量是不切

实际的。因此，清单依靠利用实地测量和土地调查的抽样产生的数据。此外，一个完整的样本集是不可能

每年取得的，只能是定期取得（例如每 4 年）。样本还可补充以能够更全面覆盖的遥感数据。 

 历史数据的必要性：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是以往土地利用活动的

一个函数，这种活动继续影响本年（即清查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或清除。于是，过去和当前的土地利用和

林业活动都影响当前的排放和清除。因此，需要足够的历史数据来评估当前的日排放，所以用于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数据集可能覆盖一个长于其它源类别的历史时期（例如，20 至 100 年）。不过，

许多国家受益于这样一种情况，即长时间收集了林业和其它一些土地利用数据，所以有详尽和全面——尽

管未必准确——的数据来源可加利用 18。时间序列一致性是一个重要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问题并在第 5.6

节中作更详细的讨论。 

 生物过程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可变性：由于与森林、土壤和其它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组分有关的

生物过程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内在的可变性，导致需要利用比估计多数其它源类别产生的排放所使用的模式

更复杂的模式。19模式的数据、假定和其它特点可能不总是透明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需要着重于将模式

特点和假定编写成文件、检查模式产出、认定改进的领域、检查模式算法和将检查结果编写成文件。 

 数据大小和性质的可变性：温室气体的排放或清除可能由于大的总通量或大的储量间的差异，例如，土壤中大

的有机碳储量的缓慢变化而变成小的净通量。此外，不同类型的活动导致不同类型的变化。例如，森林管理有

可能造成大面积上每单位面积微小和分散的变化，而大规模的毁林则造成相对大的和直接的净排放。由于这些

原因，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应涉及评估每种情况下为估计温室气体所选方法——从直接测量到复杂的模式

——的适合性。20 

5.5.2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计划 

如在《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所讨论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计划是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系统的一个基本要素，

优良做法是制定这样一项计划。一般来说，该计划应当概述将开展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活动并包括一个预定的时间

范围，它涉及对清单编制的跟踪，从其最初编制到任何一年最后报告的全过程。它还应包含和概述审查所有源和汇

类别的过程和时间表。 

对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源和汇类别而言，除了采用的特殊质量保证审查程序外，该计划还应说明

已经实施或将要实施的具体质量控制程序。这些程序应以这样一种方式拟订，它们论述第 5.5.1 节中说明的 4 个特点、

第 2 章（土地面积一致表示的基础）中土地面积的表示、第 3 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中土地

                                                        
17  不过应当指出，在排放源类别计算中减去主要组分不是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所独有。例如，全面

估计非能源矿物燃料给料中的碳储量，涉及对矿物燃料加工和结局的复杂分析，以便减去这些燃料中未燃烧或氧

化的碳量。矿物燃料燃烧计算中的这些调整，相对于一国总排放清单而言可能相当大。 
18  当然，这些数据将因估计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以外的原因而收集。 
19  数字或过程模式内插抽样之间各年的活动数据，外推从林木材积测量或其它度量到总生物量碳的样本数据，并试

图捕捉林业和土地利用变化与二氧化碳和其它气体排放与清除间的复杂和微妙关系。 
20  方法选择问题在本报告第 3 章子类别一级作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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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方法和（如果相关）第 4 章（产生于《京都议定书》的补充方法和优良做法指南）

中根据《京都议定书》第 3.3 和 3.4 条的规定核算排放和清除所用的方法。 

5.5.3 一般质量控制程序（第 1 层） 

优良做法是遵循《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8 章（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所述的第 1 层一般清查级质量控制程

序来进行一般的质量控制检查。这些一般性技巧着重于为所有清单的源和汇类别应采用的处理、加工、文件编写、

归档和报告程序。表 5.5.1 列出来自《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表 8.1 的第 1 层一般质量控制检查。已对这些检查作了

修订以使它们可适用于汇和源。如果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估值由清查机构以外的其它机构编制，

清查机构仍应负责确保实施第 1 层质量控制程序并将结论和程序都编写成文件。 

表 5.5.1 

第 1 层一般清查级质量控制程序 

质量控制活动 程序 

检查活动数据、排放因子和

其它估计参数的假定和选择

标准是否已编写成文件。 

 利用关于源和汇类别的信息交叉检查活动数据、排放因子和其它

估计参数的说明并确保将它们恰当记录和归档。 

检查数据投入和参考文献有

无转录误差。 
 证实内部文件正确援引参考书目数据和参考资料。 

 交叉检查来自每个源类别投入数据（用于计算的测量数据或参数）

的样本以了解有无转录误差。 

检查排放和清除是否正确计

算。 
 复制排放或清除计算的一个代表性样本。 

 用缩略计算选择性地模仿复杂的模式计算以判断相对准确性。 

检查是否正确记录参数和单

位以及是否利用适当的换算

因子。 

 检查计算表中是否正确标明单位。 

 检查在计算中是否自始至终正确使用单位。 

 检查换算因子是否正确。 

 检查是否正确利用时间和空间调整因子。 

检查数据库文件的真实性。  确认适当的数据处理步骤在数据库中得到正确表示。 

 确认数据关系在数据库中得到正确表示。 

 确保数据段得到正确标明并有正确的设计规范。 

 确保数据库有充分的文件并且模式结构和运作加以归档。 

检查类别间数据的一致性。  认定多个类别源和汇的共同乘数（例如，活动数据和常数），并证

实在排放计算中为这些参数所用的值具有一致性。 

检查在处理步骤之间清单数

据的移动是否正确。 
 检查在编制摘要时排放和清除数据从较低报告层到较高报告层是

否正确总计。 

 检查排放和清除数据是否在不同的中间产品间正确转录。 

检查排放和清除中的不确定

性是否得到正确估计或计

算。 

 检查为不确定性评估数提供专家判断的个人是否具有适当的资

格。 

 检查资格、假定和专家判断是否作了记录。检查计算的不确定性

是否完整并是否计算正确。 

 如有必要，在蒙特卡洛分析利用的概率分布的小样本上重复误差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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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1（续） 

第 1 层一般清查级质量控制程序 

质量控制活动 程序 

审查内部文件。  检查是否有详细的内部文件证明估值并是否能复制排放和清除

及不确定性的估值。 

 检查清单数据、证明数据和清查记录是否作了归档和存储以便

于详细审查。 

 检查参与清单编制工作的外部组织的任何数据归档安排的真实

性。 

检查时间序列的一致性。  检查每个源和汇类别时间序列投入数据的时间一致性。 

 检查整个时间序列计算中采用的算法/方法的一致性。 

 检查重新计算的方法。 

进行完整性检查  确认关于所有的源和汇类别以及关于从适当的基准年到本清查

期的所有年份的估值都予以报告。 

 检查导致排放估值不全面的已知数据的缺漏是否被编写成文

件。 

将估值与先前的估值作比较。  应将每个类别当前的清单估值与以前的估值（如有）作比较。

如果出现重大变化或背离预计的趋势，重新检查估值并解释任

何差别。 

5.5.4  源或汇类别特定的质量控制程序（第 2 层） 

优良做法是对与数据处理、加工和报告相关的第 1 层质量控制检查补充以有关关键类别的第 2 层源或汇类别特

定的程序（即《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8.7 节“源类别特定的质量控制程序（第 2 层）”概述的额外质量控制检查）。

第 2 层程序应在个案基础上实施。这些检查也许可适用，特别是如果利用较高层级的清查方法来编制排放和清单估

值的话。第 2 层质量控制程序针对这些方法使用特定类型的数据并要求了解源或汇类别、可获数据的类型以及有关

排放或清除的参数。 

在有些情况下，用来得出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排放和清除估值的数据数量之大和复杂，可能导致实

施第 2 层质量控制检查和调查有一定难度。与此同时，这种复杂性又使得进行严格的第 2 层数据质量调查和与主要

负责收集和分析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数据的机构合作进行调查变得更为重要。由于每个国家内土地管理

责任的分配，这些机构可能为数众多和具有一定程度的多样性。调查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模式和其它计

算所用的投入数据的质量，将需要与这些机构广泛合作和沟通以便更好地了解它们现有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 

虽然关于源和汇类别的特定检查在本报告第 3 章中作了说明，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第 2 层

质量控制应着重于下列类型的检查： 

 清查机构应检查土地面积是否正确分类以及土地面积是否没有重复计算或遗漏（见第 2 章第 2.3.2 节和表

2.3.1）。这种土地面积的分类应与第 2 章（土地面积一致表示的基础）相一致。特别重要的是检查农业部

门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间的一致性和可能的重复计算。 

 如第 3 章所述（见第 3.1.1 节中表 3.1.1 和 3.1.2），清查机构应调查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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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汇类别的完整性，方法是适当审查土地利用类别和子类别。由于一些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

别（例如，废弃土地的再生长和木质生物量蓄积量的变化）以及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与其

它源类别（例如，清除的生物量和生物量燃料燃烧）之间复杂的关系，这一点尤其重要。这种分类应与第

3 章（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优良做法指南）相一致。清查机构还应评估特定类别的估值是否覆盖所有

相关的地理区域（如领地）、子源或汇类别、库或活动。 

 清查机构应定期检查时间序列活动数据的一致性，因为估计单一年份的排放所需的数据有很长的历史。所

用的活动数据和其它数据应代表国家一致的土地面积，而且是采用不引入时间偏差的方法收集的。应对计

算排放或清除所使用的排放数据或其它数据的时间序列的中断作出解释。关于个别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

化和林业源或汇类别及其子类别的排放/清除估值的方向和大小应作比较和评估以了解这些变化的合理性

和根源，其中考虑到气候变化对时间段（例如数十年的时间段）可能的影响。 

 由于抽样数据对编制估值比较重要，清查机构应审查已利用的抽样和外推规程，确定这些规程已接受了什

么审查，认定到位的任何内部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并考虑其它相关的因素。也见本报告第 5.3 节“抽

样”。关于二次数据调查的补充信息可查阅《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8 章第 8.7.2.1 节“国家级活动数据”。 

 由于编制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清单使用的遥感技术和数据具有多种用途，清查机构应提供关于

使用的数据和工具（即图像和处理类型）在每种情况下所需详细度的文件。 

 模式可能是国家清查过程的一个必要部分。在科学知识或现有信息限于具体的地点或条件时，它们提供产

生区域或国家估值的机会。由于模式是通过外推和/或内插已知情况来估计不太有把握的情况的一个手段，

必须避免简单地假定所选择的模式在为清查提供准确的产出。如果与模式相关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不适

当或不透明，清查机构应尝试对模式和数据进行检查。特别是，清查机构应检查以下方面： 

(1) 模式假定、外推、内插、基于校准的修改、数据特点的适当性及其是否适用于温室气体清查方法

和国家情况； 

(2) 模式文件——包括说明、假定、理论依据、和为土地利用过程模式使用的方法和参数提供支持的

科学证据及参考资料——的可获性； 

(3) 模式开发人员和数据提供者执行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的类型及其质量控制程序是否适当； 

(4) 是否存在定期评价和更新假定或用合适的新假定取代它们的计划。关键的假定可通过进行敏感性

分析来认定。 

5.5.5  质量保证审查程序 

质量保证程序的优良做法要求进行专家审查以评估清单的质量并认定可加以改进的领域。可对清单进行总体或

部分审查。除第 1 层和第 2 层质量控制之外，还可使用质量保证程序。实施质量保证的目的是让能够进行公正审查

的审查人员对清单进行审查。优良做法是利用未参与编制清单的质量保证审查人员。最好是，这些审查人员将是来

自其它机构的独立专家或与国家清单汇编无密切联系的本国或国际专家或专家组。如果找不到清查机构以外的第三

方审查人员，清查机构中未介入这部分工作的另一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可履行质量保证任务。 

优良做法是清查机构应在提交清单前进行基本的专家同行审查（第 1 层质量保证），以便认定潜在的问题和可

能时进行更正。优良做法还包括将这种审查适用于清查中所有的源和汇类别及部门。不过，由于时间和资源的限制，

这并非始终是可行的。应优先考虑关键类别以及方法或数据作了重大变动的类别。作为在可用资源范围内追加的质

量保证程序，清查机构还可选择进行更广泛的同行审查或审计或双管齐下。 

清查机构还应考虑适用本报告第 5.7 节“核查”中说明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技术和程序，

但前提是可获得有关这些技术的数据和资源。在适用这些较为严格的核查技术时应优先考虑关键源和汇类别。将土

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排放或清除估值或其它相关数据与清查过程外部的数据进行比较，可能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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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个别组分的可靠性。由于清单估值可能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核查清单对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

可能特别有用。专家审查和第 2 层质量控制调查是核查中重要的头几个步骤。方框 5.5.2 进一步讨论如何进行土地利

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专家同行审查。 

方框 5.5.2 

专家同行审查 

专家同行审查包括由有关技术领域的专家审查各种计算或假定。这种程序一般通过审查与方法和

结果有关联的文件来完成，但通常不包括严格的数据或参考资料认证，例如在审计中可能进行的那样。

专家同行审查的目的是确保由具有特定领域知识的人来合理判断清查的结果、假定和方法。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专家审查过程可能涉及技术专家和研究人员。如果一国拥有正式的利害关系

方和完善的公共审查机制，这些审查能够作为补充但不能取代专家的审查。 

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模式的复杂性可能使同行审查变得较为困难，也更加重

要。因此，优良做法应当包括： 

 认定用于分析的主要模式是否接受了同行审查，如果没有，清查机构应分别为模式发起同行

审查或作为组成部分，发起清单同行审查过程。 

 确定模式、投入数据和其它假定等的文件是否足够全面和足以支持同行审查。 

没有关于专家同行审查的标准工具或机制，它的利用应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如果一个类别的排放或

清除估值伴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专家同行审查可提供信息以完善估值或至少更好地量化不确定性。有效

的同行审查经常涉及认定和接触关键的独立组织或机构，包括研究机构。例如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

化和林业部门，在适用核查技术和程序时（见第 5.7 节），特别是涉及更复杂的模式，往往需要研究人员

和研究机构的参与。优良做法是在方法、数据获取和模式的开发与审查方面取得相关的专门知识。 

5.5.6 文件、归档和报告 

优良做法是如《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8 章“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第 8.10.1 节“内部文件和归档”）中概

述的那样将产生国家清单估值所需的所有信息，包括前几年以来核查活动的结果、数据投入和方法的变化编写成文

件并进行归档。为确保透明度，文件应足够充分以便能够评估关键类别的排放估值。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

业部门的文件和归档程序应着重于以下问题： 

 由于可能利用抽样数据和由于不大可能获得关于面积、储量和估计参数的年度数据，关于样本和年度之间

内插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方法一致性的文件特别重要。 

 由于每年明确的土地利用分类和一段时间内对各类别进行准确和可核查的跟踪的重要性，应提供关于土地

利用类别的文件。 

 由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数据和模式的复杂性，提供全面的文件可使内部质量控制检查和调查

以及外部质量保证审查有效地进行： 

(1) 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及其与第 3 章提供的优良做法指南的一致性应加以讨论、编写成文件和归档； 

(2) 档案应载有模式开发人员关于模式假定和运作的文件，包括数据源、源代码（如有）及其它信息

（例如敏感性分析）； 

(3) 文件应载有关于制约模式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的数据，包括现有的程序或从模式开发人员获

取的文件，以及在开发额外的或扩展程序方面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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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京都议定书》第 3.3 和 3.4 条项下的问题 

优良做法是遵循第 5.5.3 和 5.5.4 节所说明的关于根据《京都议定书》第 3.3 和 3.4 条报告的估值第 1 层和第 2

层质量控制程序。21 大体上说，根据《京都议定书》编制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估值的质量保证/质量控

制要求类似于对其它任何清单估值的那些要求，但是需要按照第 4 章进行追加检查。下文简要说明这些第 2 层质量

控制检查： 

 认定第 3.3 和 3.4 条规定的活动（如选定）所涉及的面积界限的地理位置。在跟踪某个土地面积从一个类

别向另一个类别转变的过程中，当《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承诺期内或承诺期之间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不同的

活动时，需要特别注意根据《京都议定书》报告关于特定活动与相关土地类别的归属关系。另外重要的是

应考虑到第 4 章解释的有关方法选择的特殊要求。 

 检查根据《京都议定书》第 3.4 条估计某些活动的净-净核算的数据是否可获。重要的是就基准年和承诺

期的估值提供文件证明。特别重要的是就关于基准年的估值据所需的任何近似值提供文件证明。 

 确保历史数据接受与本年数据一样严格的质量控制检查。 

 检查所进行的分析以确定未予以报告的某个库不是源。 

 

                                                        
21  本节只论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京都议定书》第 3.3 和 3.4 条指定的活动，它不论述（《京都

议定书》第 6 条或第 12 条所规定）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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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时间序列一致性和重新计算 

5.6.1 导言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的温室气体清单一般情况下依赖于以一致和透明的方式集中在一起的众多

数据投入、假定和模式。由于清单中一个主要关注是它的趋势，因此至关紧要的是应确保为不同年份估计的清单合

计数能尽量可以比较。根据《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做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IPCC，

2000 年）， 适当的做法是所有的清查年利用相同的方法和一致的数据来源。如无法这样做，可以利用本节说明的技

巧接近时间序列一致性。重新计算意指由于方法变化或方法完善导致早先估值的变化。 

预计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清单中采用重新计算方法将特别重要，其原因有两个。首先，一直在

为这一部门发展清查方法和内插/外推工具（模式），而且预计由于所涉及过程的复杂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的方法

将发生变化。这将是层级变化或国家方法改变造成的结果。第二个原因是清查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

计算所需的某些数据可能不是每年收集。例如，森林清单数据可能在 5 年或 10 年期内只汇编一次。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某些方法通过根据不经常得到的数据进行外推和内插来发展年度时间序列。 

本节讨论时间序列一致性的一般问题和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利用重新计算方法的问题。第 5.6.2

节考虑到方法改变和完善（数据或模式）产生的影响以及可用来确保一段时间内清单一致性的有关重新计算的技巧。

第 5.6.3 节中论述关于在数据只能以较低频率（例如每隔 5 年）获得时如何编制年度清单的问题。第 5.6.4 节中讨论

了与《京都议定书》有关的问题。 

5.6.2  时间序列一致性和方法改变 

随着清查方法改进和更多相关数据可加利用，“优良做法”是采用这类新的信息，只要它能提高清单的可靠性和

准确性。22在修改方法或投入数据时，必须注意确保清单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反映排放或清除的实际变化而不只是模式

的方法得到完善。例如，如果一国从某年采用第 1 层方法改进到下年采用较高层级的方法，那么两年间排放和/或清

除的任何变化将不仅反映不同的方法，而且还反映实际的变化。在两个不同时期利用不同的方法时，两个时期的时

间序列有可能不一致。确保一致性的标准方法是在可能时利用同种方法重新计算所有清查年的估值。这种重新计算

的目的是确保整个时间序列反映新的数据和/或方法。如果不能在整个时间序列中利用新的数据或方法，必须考虑替

代方法。 

《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7.3 节“重新计算”介绍了重新计算和时间序列一致性的方法，应参阅这一部分以

了解关于这一领域优良做法指南的一般说明。《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中的讨论不是针对特定部门的，可直接适用于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不过，鉴于这个部门的数据和方法在不断完善，预计采用重新计算的技巧将

特别重要。遵循《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优良做法是在下述情况下重新计算清单估值： 

 在先前的清查数据、模式或方法中已经认定的影响清查水平或趋势的误差。如果在后续清查中更正了误差，

但未进行重新计算以更正以前的清单，则会导致清单的错误报告； 

 可获的数据已经改变。数据的可获性是适当方法至关紧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可获数据的变化可能导致方法

的改变或完善。随着清查机构取得经验和投入更多的资源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预期数据的可获性将会

                                                        
22  被认定不会改进 终清单估值的新方法或数据不应加以利用，可为分析不确定性、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和核查提

供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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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23 然而总的来说，如第 5.4.5 节所述，清查机构选择方法和收集数据时应与认定的关键源和汇类别

相一致。 

 先前利用的方法与第 2、3或 4章中所说明的该源/汇类别的优良做法指南不一致。 

 一个源/汇类别已变成关键类别。一个源或汇类别在基准年不一定被视为关键类别，这取决于利用的标准，

但在未来某年可能变为关键类别。例如，一国可能会实施导致造林面积大幅增加的造林计划，或在城市发

展中可能导致毁林大量增加的林区的大面积转变。预计到会发生这些类型巨大变化和会导致某一类别较高

层级方法发生变化的清查机构，可能需要在它变为关键类别前考虑到这种可能性。 

 先前采用的方法不足以透明地反映减轻活动。随着减少排放或增强清除的技术和手段的采用，清查机构应

利用各种方法以透明的方式说明所造成的排放或清除减少的变化。在先前采用的方法不够透明的情况下，

“优良做法”是改变或完善它们。 

 清单编制的能力提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编制清单的人力和/或财力可能会加强。如果清查机构提高了

清查能力，优良做法是改变或完善方法以便产生更准确、完整或透明的估值，特别是对于关键类别。 

 新方法可加利用，今后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科学了解更加深入，可能会发展各种新的方法。例如，遥感技

术和特定地点的建模使得能够估计清岜活动引起的排放，这种方法比利用简单总计的排放因子/活动数据

更加准确。清查机构应确保它们的方法符合《IPCC 指南》和本报告。 

一旦决定需要重新计算，可考虑采用多种方法来处理时间序列中潜在的不一致。一般情况下，重新计算方法

的选择取决于可用来进行重新计算的数据。《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讨论了几种方法，并将这些方法汇总在表 5.6.1

中。《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说明的方法在概念上完全可适用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 

表 5.6.1 

取得时间序列一致性的方法一览表 

方法 适用性 评论 

完全重新计算 所要求的数据可用于所有时

期。 
 如果可能，采取优良做法。 

内插 利用新方法重新计算所需的数

据可用于时间序列期间各间歇

年。 

 对于新方法不能适用的时期，排放估值可

线性内插。 

趋势外推 新方法的数据不每年收集而且

在时间序列期初或期末不能获

得。 

 如果一段时间内的趋势不变， 为可靠。 

 如果趋势变化，不应利用（在这种情况下

替代方法可能更适合）。 

 不应为长时期这样做。 

重叠 先前采用的方法和新方法都适

用的所需数据必须至少一年可

获。 

 在两个或多个年度排放估值集之间的重叠

可加以评估时， 为可靠。 

 如果重叠期间两种方法间的关系不规则，

这一方法不应用于重新计算。 

替代 用于新方法的排放因子或活动

数据与其它十分了解和较易获

得的指示性数据有很强的相关

性。 

 应测试多个指示性数据集（单一或组合）

以确定相关性 强的数据集。 

 不应为长时期这样做。 

 

                                                        
23 在有些情况下数据收集可能减少，这也会导致方法的改变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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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重新计算时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或就适合于所有情况的重新计算技巧提出详细的建议是不可行的。每种情

况都应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处理而且选择的重新计算方法应兼顾实施成本和对时间序列一致性的总体影响。 

经过数年的清单编制，各种方法可能会发生变化。在简单的情况下（例如在层级间变动时），抽样或实验可以

提供国家具体的排放因子。在这种情况下，“优良做法”是依据可获的活动数据重新计算纳入这些新的排放因子的时

间序列。还可能发生较复杂的情况。例如： 

 用来收集活动数据的仪器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而且不可能在时间上倒回去适用新的仪器。例如，

清除事件可通过利用卫星图像来估计，但可用于这项工作的卫星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或退化。在这种情况

下，重叠法 可适用。 

 由于资源有限，有些数据源不可能每年获得。在这种情况下，可能 适合的方法是在各年间内插或为拥有

可获测量数据的 后一年以后的各年进行外推。 

 典型的情况下，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排放和清除取决于过去的土地利用活动。这样，数据必

须覆盖一个长的历史时期（20-100 年），而且此类数据的质量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需要采用重叠、内插或外推技巧。 

 排放因子的计算一般将要求将抽样和建模工作结合起来。时间序列一致性必须也适用于建模工作。可将模

式视为一种将投入数据转变为产生产出结果的方法。多数情况下，在对模式中的数据投入或数字关系作出

改变时，估值的整个时间序列应当重新计算（见表 5.6.1）。在鉴于可获数据这样做不可行的情况下，可适

用重叠法的变种。 

5.6.3 重新计算和定期数据 

国家资源或环境清查如国家森林清查，只在极罕见的情况下每年覆盖全国。相反，它们一般在每隔 5 年或 10

年进行，或逐个区域进行，这意味着只有在每个区域的清查完成时才能直接得到国家级的估值。 

在数据可以小于一年的频率获得时，产生几个问题。首先，每次获得新数据时，估值需要更新、而且可获数据

间的各年需要采用某种方法重新计算。第二个问题是为上个可获数据点之后和新数据可获之前的各年编制清单。在

这种情况下，新的估值应当根据可获的数据外推，然后在新数据可获时重新计算。 

实现时间序列一致性的方法的选择将取决于可加利用的特定数据。如果替代数据（即可用来代替遗漏数据的替

代数据集）可加利用，它们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指南以外推定期数据的趋势和在下个数据收集周期后内插同样的数

据。如无可加利用的替代数据或其它信息，那么可用的惟一方法是外推，在新的观察结果可获时依靠重新计算的估

值内插。这样，“优良做法”是在用于清单估值的基本数据不能每年可获时设法找到可靠的替代数据来指导外推和内

插。方框 5.6.1 和 5.6.2 中给出了实际做法的例子。 

方框 5.6.1 

每 5 年进行一次国家森林清查的例子 

考虑到每 5 年进行一次国家森林清查的情况，所需的几种类型数据（例如树木生长）的估值因此

将只是按某种间隔获取。根据各年间生长量平均比较稳定的假定，上次可获数据以后各年的清单估值应

当利用过去估值（即树木生长趋势）进行外推来获得。在图 5.6.1 中，某地块 2003 年的生物量估值以这

种方法获取，尽管 后的测量是在 2000 年进行的。1995 至 2000 年间的趋势以线性方式简单外推。实际

上，可利用原木材积表来调节指数行为，但本简单例子对此不作考虑。此外，可利用替代数据或者更复

杂的建模——能够考虑到影响我们希望外推的参数的参数——来改进外推方法。 

接下来，一旦收集了 2005 年的新数据（图 5.6.1），中间各年（2001-2004 年）的估值需要利用合适

的方法（例如，内插和替代方法相结合）重新计算。在本例中，所有这些中间年（2001-2004 年）的估

值将重新计算，因为 2005 年的估值实际上低于外推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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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序列一致性和重新计算 

 

图 5.6.1 

基于线性外推的 2003 年重新计算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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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5.6.2 

关于为某一立地一段时间的排放建模的例子 

考虑为某一立地一段时间的排放建立模式。如果清查是基于跟踪一个样本或完整的立地总体，这

在国家具体的方法中可能是有用的。 

一般情况下，每年实际视察所有立地以评估土地利用变化将不是具有成本效益的做法。相反，可

以利用遥感技术来测量各种变化如清除，用该种技术大得多的覆盖面来弥补与实地视察相比较低的数据

精确度。由于获取和处理遥感数据的成本高，每年产生遥感数据也可能是不可行或不具有成本效益的，

但可每隔数年产生数据而且间隔期可以内插。 

在通过定期调查或遥感来认定清除事件时，需要将排放分配给事件前一年或多年。如无任何替代

信息或补充信息表明事件发生在哪年或哪几年，“优良做法”是按相等增量把清除事件产生的排放分配

给每年。例如，如果遥感显示特定立地于 1997 年植树造林，但在 2000 年前被清除，那么清除可能发生

于 1998 年、1999 年或 2000 年。 

如果存在替代信息，就可改变分析的方法。在新的卫星数据可获前的时期内作估计时（即为原始

的 1999 年和 2000 年清查），需要根据先前年份进行外推，也许要利用行政记录。“优良做法”是在可获

得的 佳数据和资源条件下作出尽量可靠的外推，并认识到今后在获得更详细的信息时将修正估值。 

作为这一类别不确定性分析的延伸，可将清除事件随机分到 3 年中的某年（即以三分之一的概率

分配到每年）。与此相类似，蒙特卡洛方法可反复地将清除事件分配到一个随机年，然后计算部门的排

放或清除的不确定性。这将把清除的确切时间的额外不确定性纳入估值中。如果从行政记录获知近似的

清除率，可将它用来调整内插概率。例如，如果估计 1998 年的清除率是 1999 年和 2000 年的两倍，那

么我们就能估计上述例子的概率为 1998 年清除 1/2，1999 年或 2000 年清除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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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京都议定书》第 3.3 和 3.4 条项下的问题 

一般来说，确保时间序列一致性和重新计算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为根据《京都议定书》报告补

充信息而编制的估值的“优良做法”类似于为任何其它清单估值所采取的优良做法。不过，有几个与第 3.3 和 3.4 条

有关的具体问题，“优良做法”是应考虑到以下方面： 

 需要每年报告活动所涉及的土地面积的界限和地理位置。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承诺期期间，如果新的

土地被划入第 3.3 和 3.4 条之下，就将需要更新对此类面积的认定。这样，将需要确保回溯至 1990 年或回

溯至第 3.3 和 3.4 条规定的任何活动开始的时期这些面积的表示是一致的并确保适当跟踪这些土地各类别

间的变动。“优良做法”是利用第 5.6 节中说明的方法。 

 由于更新关于非年度数据的信息需要进行的重新计算（关于如何处理非年度数据的更详细说明，见第 4

章）。 

5.6.5 报告和文件 

在所有的情况下，由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通常所涉及的过程十分复杂并且时间和地域范围广

大，为确保时间序列一致性所进行的计算应当仔细编写成文件。《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就编写有关时间序列一致性

的文件提供的优良做法指南完全适用于这个部门。《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指出，编写关于重新计算的明确文件对于

作出透明的排放估计和对于证明重新计算改进了准确性和完整性都至关重要。一般来说，凡进行重新计算，就应提

供以下信息： 

 重新计算对估计水平和趋势的影响（通过提供利用先前使用的方法和新方法编制的估值）； 

 重新计算的理由（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见《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第 7.2.1 节“认定关键源类别的定量

方法”）； 

 关于改变或完善的数据、模式、假定、因子值和/或方法的说明； 

 从提高准确性、透明度和完整性的角度证明改变或完善方法的正当理由； 

 重新计算先前提交的估值所采用的方法； 

 选择该方法的理论依据，其中应当包括比较利用选定的方法和其它可能的替代方法获得的结果，理想的情

况下包括相对于时间或相关活动数据（或二者）的简单的排放或清除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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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 

5.7  核查 

5.7.1 导言 

核查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目的是确定它们的可靠性和以独立手段检查报告的数字的准确性。核查可

在几个层面上进行：项目、国家和国际。 

核查的总体目标是： 

 提供投入以改进清单； 

 对估值和趋势建立信心； 

 帮助增进科学了解。 

这些目标可通过内部或外部清单检查来实现。内部核查一般由清查机构进行，而其它机构（例如，

其它政府机构、私营公司、研究团体、独立科学家、非政府组织）将实施外部核查。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做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IPCC，2000 年）词汇表

界定了方框 5.7.1 所示的核查（也见词汇表）： 

方框 5.7.1 

清单核查的定义 

    核查指收集在清单设计、制订及完成后可能有助于建立可靠性以便于清单应用的活动和计算步骤。

一般来说，《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附件 2“核查”所讨论的核查也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有

关。核查有许多方法，包括：将清单估值与独立的评估、程序和数据集作比较；进行同行和公众审查；以及直接测

量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清除。核查方法也可包括审查清单的具体方面，例如基础数据（收集、转录和分析）、排放因子、

活动数据、假定和用于计算的规则（包括模式在内的方法的合适性和适用性），以及按比例扩大的程序。不论利用何

种核查方法或核查清单的哪个方面，“优良做法”是利用独立于编制清单所用的数据和方法来进行核查。 

由于估计方法的独特性，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在某种程序上需要特定的核查方法。理想情况下，

对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的核查将基于国家规模排放和清查的完整核算，在不同层级采用独立的方法

测量，并在可能时补充以基于大气测量的自上而下的方法。此种核查将是复杂和资源密集型的，而且可能将由研究

团体和/或方案机构实施。更有可能的是清查机构采用某些比较有限的核查方法或通过已在进行的研究活动来寻求满

足它们的核查需要。本节说明的外部核查方法可能有助于清查机构评价它们的结果。 

本节介绍各种核查方法并提供实际的指导意见，说明如何将它们适用于整个国家清单或其组成部分。第 5.7.2

节说明可用来核查清单估值和/或它们所依据的数据的某些方法。第 5.7.3 节提供有关核查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

林业清单的实际建议。第 5.7.4 节审议与《京都议定书》有关的某些核查问题 24。第 5.7.5 节论述报告和文件问题。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与核查密切相关，在本章第 5.5 节中加以说明。 后，关于核查方法的某些细节在第 5.7.6 节中给

出。 

                                                        
24  核查是《京都议定书》第 3.3 节规定的一项要求，而且是在马拉喀什商定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决定

草案附件第 17 段第 3.3 和 3.4 条所要求的（见 FCCC/2001/13/Add.1，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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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核查方法 

清查机构（或某个外部小组）可决定核查整个清单或其中某个部分或计算清单估值时使用的基础数据和模式。

本节说明可用于核查清单估值的一些方法，包括核查整个清单的某些技巧，以及可用于核查清单的选定部分的许多

方法。选择核查方法的标准包括：关注的范围、费用、希望的准确度和精确度、核查方法设计和执行的复杂性以及

核查所需的专业知识水平。给出了关于每种方法的技术说明并提及其适用性（例如，对于某个特定类别、数据类型）。

还提供了关于实施方法的指导意见。表 5.7.1 载有一些可帮助认定特定类别或投入 合适的方法的信息。表 5.7.1 论

述有关土地面积分类、主要碳库和非二氧化碳气体的核查方法，尽管它不是详尽无遗的。第 5.7.4 节中说明了根据《京

都议定书》报告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排放和清除估值的核查方法的一般适用性。 

一般来说，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有关的 重要的排放和清除是二氧化碳（CO2）。不过。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也包括林地施肥、清岜、造林/再造林、草地和农田管理及其它做法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温室

气体（主要是排放）。 这些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包括甲烷（CH4）、氧化亚氮（N2O）、一氧化碳（CO）、氮氧化合物

（NOX）及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NMVOC）。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清除可直接确定和核查为生物量或土壤中碳储

量的变化。对于非二氧化碳气体，可测量通量来核查年度排放估值。 

有许多方法可用来核查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排放和清除估值。总体核查做法可包括交叉检查

不同的地理范围——从区域到全球——的结果。不过，此种交叉检查需要大量的时间而且可能得在多年而不是一年

之内实施。与矿物燃料排放相比，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活动较难以在短期内评估，因为生物界碳往往

难以监测而且平衡缓慢。因此，对生物界碳的人为净影响的评估将需要长期观察（Nicsson 等人，2001 年）。 

表 5.7.1 汇总了各种核查方法对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清查估计不同方面的可适用性。本节以下部分

给出有关这些方法的较详细说明。 

方法 1：与其它信息的比较 

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清单与其它独立汇编的清单或数据集进行比较可能是一种有用和有效的核查手段。

采用这种方法可以进行两大类核查：与独立清单比较（方法 1a）或与国际方案和数据集比较（方法 1b）。 

方法 1a：与独立清单比较 

在有些国家，可用其它组织（例如其它国家、地区/省机构、研究组织等）汇总的清单来核查清查机构编制的国

家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估值。如果未利用相同的基础数据产生报告的估值并且不同清单中部门与类别间

的关系可加以评估，则此类外部清单可用于核查。在这方面，“优良做法”是确保相同的数据集尚未用来计算/估计某

些报告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在比较独立的清单时，重要的是还应考虑到估值中的不确定性。 

另一个有效的核查方法是比较国家或国家组间的清单信息。可对汇编国家清单所用的特定源/汇类别、默认假定

和/或数据的总体估值进行此种比较。这种方法的费用可能相当低廉但必须注意确保所选国家的特点实际上是可比较

的（即它们具有类似的气候或生物群系特点）。有时候依据其它国家清单的数据比依据一般默认排放因子或活动数据

计算的数据更符合本国情况，并可反过来用于改进清单。 

与其它清单比较清单数据或估值可能是一种省钱和相当简单的核查方法。一般来说，特别是在与诸如遥感或建

模等方法的要求比较时，上述方法不要求熟练的技术人员或受过高度培训的人员。它适用于估计的所有组成部分，

包括土地面积分类、各种碳库的清单、非二氧化碳气体的估计和像造林、再造林以及毁林等活动。这种方法适用性

的关键决定因素是加以比较的其它清单的可获性。“优良做法”是如果此类清单可以获得就利用这种方法。如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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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 

此种比较发现有重大的差别，就应调查原因，以便正确解释结果并标明可能需作进一步清单检查的领域。 

 

表 5.7.1 

土地面积认定和碳库及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核查方法的适用性 

 方法 1 

与其它清单和 

其它独立数据集

比较 

方法 2 

采用较高层方法

法办 3 

直接测量 

方法 4 

遥感 

方法 5 

建模 

土地面积 如果数据可获，

合适 

如果数据可获，

合适 

不适用 合适 不适用 

碳库 

地上部生物量 如果数据可获，

合适 

如果数据可获，

合适 

合适 

(资源密集型) 

合适 

(需要地面数据) 

合适(回归、生

态系统和生长

模式) 

地下部生物量 如果数据可获，

合适 

如果数据可获，

合适 

合适 

(资源密集型) 

不适用 合适(回归、生

态系统和生长

模式) 

死木 如果数据可获，

合适 

如果数据可获，

合适 

合适 

(资源密集型) 

不适用 可适用(生态系

统和基予清单

的模式) 

枯枝落叶 如果数据可获，

合适 

如果数据可获，

合适 

合适 

(资源密集型) 

不适用 可适用(生态系

统和基于清单

的模式) 

土壤有机质 如果数据可获，

合适 

如果数据可获，

合适 

合适 

(资源密集型) 

不适用 合适(生态系统

和基于清单的

模式) 

非二氧化碳温

室气体 

如果数据可获，

合适 

如果数据可获，

合适 

合适 

(资源密集型) 

不适用 合适(生态系统

模式) 

排放因子 如果数据可获，

合适 

如果数据可获，

合适 

合适 

(资源密集型) 

不适用 合适(生态系统

模式) 

基于活动/土地的报告 

林地、草地、农

田、其它土地利

用 

如果数据可获，

合适 

如果数据可获，

合适 

合适 

(资源密集型) 

合适，特别是认

定土地覆盖/土地

利用及其变化 

 

合适，数据密

集型，在无法

获得来自直接

测量和遥感的

估值时可作为

一种替代方法

造林、再造林、

毁林、项目 

如果数据可获，

合适 

如果数据可获，

合适 

合适 

(资源密集型) 

合适，特别是认

定土地覆盖/土地

利用及其变化 

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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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交叉问题 

方法 1b：与国际方案和数据集比较 

目前正在国际一级开展若干研究和监测活动，既有区域/大洲规模的（研究项目、监测网络等）也有全球规模的

（生物圈遥感、全球数据档案中心、区域间类似研究倡议网，等等）。 

就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而言，此类研究多数与量化陆地生态系统特别是森林在碳循环（从生态

系统到全球规模）中的作用有关。在这方面，研究和监测网收集的许多结果对于核查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

业报告以及诸如与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和不确定性有关的其它交叉问题是有用的。 

能从此类方案和数据集收集到的范围和总计级（国家、区域等）的数据和信息可用于核查过程的不同阶段和层

级（内部和外部审计、与其它机构收集的数据的比较，等等）。 

与方法 1a 相同，将清查数据或估值与独立数据集进行比较可能是一种省钱和简明的核查方法。可将它适用于有

其它数据来源的清单的任何组成部分。一般来说，该方法 适用于土地面积的分类，不过它也可用于核查碳库、非

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和活动的估值的选定组成部分，而来自研究网络的数据可用于核查国家具体的数据（排放因子）。

如针对先前的方法所提及的，在将国际数据集用于核查目的时，“优良做法”是确保相同的数据集尚未用来计算或估

计报告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别的某些组成部分。这种情况在以下情形下特别可能发生：国际上可获

的方案和数据集是根据国家统计资料汇编的或包括在计划利用该数据进行核查的国家领土上进行的具体研究的成

果。分析与国际上可获的数据集和清单比较产生的 终差别时，应特别着重于查明产生此类差别的可能原因， 终

目的是改进总体清单。关于为核查目的可能有用的与某些国际方案和数据集的联系可查阅第 5.7.6 节中方框 5.7.6“与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有关的联系和网格”。其它有用的与土地利用/土地覆盖数据公开来源的联系可查阅第

二章附件 2.A.2“国际土地覆盖数据集的例子”。 

方法 2：采用较高层的方法 

一个国家可能没有足够的数据或资源将较高层的方法用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所有各种类别的

排放和清除的总清单。不过在有些情况下，该国可能有机会获得特定领域（例如某个区域或子类别）比较综合的数

据集。在这种情况下，该国可利用一个较高层的方法来核查其部分估计。例如，如果经营林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和

清除是利用第 1 层方法估计的，清查机构可考虑通过在林地面积的某个部分采用国家具体的数据（第 2 层或第 3 层）

来进行核查。在这种情况下，将必须在选定的面积中至少为同质的生长条件（生物群系、气候区）、树龄级别和管理

制度获得或发展生物量和生长方程。 

如果可获得导自更详细方法的必要数据，将较高层的方法适用于清单的某些部分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核查技巧。

这种方法能在各种规模（从地块到国家一级）上适用。成本将各不相同，要视核查的范围而定。一般来说，为核查

得出较高层级的估值可能相当简单而且可利用已掌握的清查专业知识。这种方法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将这部分较高层

级的估值用作清单本身的一部分还是作为一种核查方法。 

方法 3：直接测量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清除 

直接测量是对各种碳库、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和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的一种核查方法。不

过，这种方法一般不适用于核查土地面积分类。该方法的适用范围可从地块到国家级不等。在有限的范围，直接测

量能够提供国家具体的默认因子和活动数据，而对于较大范围，该方法可用于核查部门估值和具体活动。费用的差

异巨大，依据样本量和希望的准确度而定。样本量大时，准确度可能会相当高。在采用这一方法时， 重大的挑战

一般是制定抽样战略和测量规程。一旦基础设施安装到位，测量数据的收集一般没有技术上的困难，尽管可能是劳

动密集型的。 

在直接测量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清除时，需要适当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变化，

因为给定年份的排放/清除未必表示长期趋势。这是因为该部门的多数排放和清除与生物过程有关联并受气候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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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 

影响。通过利用平均、累积的测量数据或取数年的平均数来获得具有代表性的结果，可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此外，

在考虑较大的面积时，数据各年间变率的效应趋于减弱。因此，在较大的面积上测量或拉长测量间隔较有可能反映

管理做法的效应（见第 4 章第 4.2.3.7 节“年度间变率”）。虽然认识到在将直接测量作为核查工具时存在这些问题，

但如下文所说明的，它们仍可以各种方式用来核查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估值和背景数据。 

活生物量（地上部和地下部生物量） 

报告的生物量中碳储量的变化可用储量变化的直接测量数据来核查。当前可用的方法使得能够按定期间隔合理

准确地测量地上部生物量中的变化，不过，成熟林中的年度储量变化相对于库的规模来说可能很小。也有估计地下

部生物量的方法，尽管与地上部生物量相比，抽样较为困难。这种方法可特别用于森林，但它也适用于含有木质生

物量但不符合林地定义的其它用途土地（例如农林综合经营系统、再种植的草地等）中活生物量的变化。 

有多种方式可采用直接测量来核查生物量估值。例如，一国可能决定收集森林清单数据，方法是比一般情况下

（例如，按 5 至 10 年间隔）更频繁地对选定的地块子样本或对某个区域进行直接测量。清查机构还可通过直接测量

来求导包括地下部生物量在内的当地异速生长关系，它们可用来核查整个活生物量组分的蓄积量变化。直接测量还

可用作幼林林分或正在经历生物量再生长的土地的核查工具，因为现有的异速生长方程和生物量扩展系数通常不适

用于这些库。现有的生态系统研究可用来求导特定物种的生物量扩展系数（可参照报告所用的默认因子对它们进行

比较），还可用来检查特定森林类型的生长率。 

死有机质（死木和枯枝落叶） 

正如对地上部和地下部生物量一样，死有机质（枯枝落叶和死木）的蓄积量也能通过直接测量来估计。不过，

在森林中，枯枝落叶和死木库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可变性（例如，枯枝落叶的季节变化、自然或人为

干扰引起的突然变化），将需要恰当的抽样方案来准确评估死有机质的蓄积量。预计成熟林中枯枝落叶库不发生重大

变化，核查应当优先针对造林/再造林面积和正在经历主要的管理作业如采伐、整地、疏伐等的林分。 

一般来说，生态系统研究利用净捕获（树叶和枝条）来测量地上部枯枝落叶投入和通过在数个地块上收集枯枝

落叶来测量枯枝落叶蓄积量（也针对粗死木）。如可获得此种研究结果，可能有助于检查 终用于报告的第 1 层默认

因子。 

土壤（土壤有机质） 

还能对土壤产生的排放和清除进行核查。如对地上部生物量一样，已有估计土壤碳储量的灵敏方法。在某个面

积、区域或在国家范围反复进行土壤抽样，可能是检测不同土地用途（林地、草地、农田）中土壤碳变化的一种相

关方法。不过，未经历土地用途变化或未受到重大管理作业（例如，成熟林的采伐、草地改良、农田犁耕等）的生

态系统，其土壤碳储量的变化可能很小而且在短期内难以准确评估。 

土壤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可利用手提或车载的气体抽样系统（小容器和气体分析仪）在某个地块的几个抽

样点测量。然后需要将抽样点的测量结果按比例放大到地块/生态系统各级，同时考虑到一般与土壤相关的气体排放

和清除的重大空间变率。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氧化亚氮、甲烷）都用这种方法测量（Butterbach 等人，2002

年；Janssens 等人，2001 年）。以这种方法取得的温室气体通量的直接测量数据也能用于比较实施特定管理做法前后

的排放（Steinkamp 等人，2001 年；Butterbach-Bahl 和 Papen，2002 年）。直接测得的值可用来核查 终在较低层级

利用的默认排放因子。 

核查土地用途发生转变的土地中土壤碳的变化，可以通过比较转变后测定的土地中碳储量与仍处于以前土地用

途的土地的碳储量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应注意确保成对的立地在可能影响土壤碳周转率的因素（例如，土壤类

型、天然植被、排水、地形等）方面充分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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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交叉问题 

生态系统范围的温室气体通量测量 

温室气体生态系统通量的直接测量可用来在当地范围核查报告的碳储量变化。这些通量观察通常靠微观气象技

术如涡流协方差，利用置于林中或其它生态系统内的伞形塔进行，主要用于二氧化碳交换测量（Anbinet 等人，2000

年）。一般来说，它们提供关于净生态系统交换的数据（NEE，见脚注 26）。这种方法适合于地块/生态系统范围的碳

排放和清除的综合估计。提供的数据可用来与求导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特定类别的排放/清除所使用的活

动数据/排放因子和默认值进行比较。不过，将这些结果按比例放大到区域和国家级有一些限制，因为需要适当考虑

时间和空间变率、长期趋势和各种扰乱（Kőrner，2003 年）。生态系统净通量的直接测量需要对设备大量投资，而且

对可能的位置有着限制（依赖于地形、植被和林冠结构）。一旦实施，此种测量可连续进行，提供关于某一生态系统

二氧化碳排放和清除平衡的年度间变率的估计。由于其复杂性，生态系统通量可能将由研究机构/网络测量。如果在

某国可获得此种实验的结果，清查机构可考虑利用这些结果来进行核查。 

方法 4：遥感 

遥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用于核查土地覆盖/土地用途的属性、探测土地覆盖变化和估计处于转变和撂荒状态

的土地面积。此外，遥感还能用来估计地上部生物量的变化。下文说明利用遥感进行核查的这两种方法。遥感不适

用于核查地下部生物量、枯叶落叶、死木或土壤有机质。 

可在不同的范围（从地块到洲一级）上采用遥感。不过，从遥感图像提取准确和可重复的信息可能是一项艰巨

的任务，而且可能需要大量的技术专门知识。成本将取决于方案的范围和规模。如果归档的数据可用，费用可能较

低。不过，如果要求频繁的测量和广泛的数据解释，则费用和熟练专门人员的需要量都会大幅增加。在其它因素中，

遥感的准确度将取决于它使用的范围和图像的来源。一般来说，它可能相当准确，但需要地面真实情况来提高结果

的准确度。 

方法 4a：遥感核查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化 

遥感是 直接的工具，可用来核查林地和草地向其它土地利用类型（农田、定居地等）转变所涉的面积、经营

土地的撂荒以及火情探测（这是导致热带转变的主要因素之一）。不过，如果一国已将遥感技术用于土地面积的一致

表示（见第 2 章第 2.4.4.1 节）或用于与《京都议定书》的特定方面相关的土地利用和活动的属性（见第 4 章第 4.2.2

节），就必须注意确保核查使用的遥感数据独立于编制清单所使用的数据。从技术观点看，遥感可被视为一种事后的

核查，比较不同年份连续进行的调查。 

还须注意的重要一点是，虽然遥感在许多情况下会轻而易举地检测出土地覆盖层的变化（例如从植被覆盖到裸

地），但它不可能始终提供关于土地利用或植被类型变化（例如，从作物 A 变为作物 B）的充分和准确的信息。25例

如，单凭遥感数据检测森林的皆伐较为容易，但比较难以区分这些是正在进行的森林管理的一部分还是代表毁林（也

见第 4 章第 4.2.6.2.1 节）。同样，据报难以区分不管理的松树林与管理的人工针叶林，其准确度仅为 50%左右（Okuda

和 Nakane，1988 年）。区分不同的作物类型是遥感可能面临困难的又一个领域。空间分辨率适度的传感器进行的频

繁观察与高分辨率传感器进行的详细观察相结合，有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与大气特别是云层的相互作用，在某些区域（例如北方生物带和热带）或一年的某些时期，光学遥感数据

的利用可能具有局限性。在这方面，综合孔径雷达（SAR）传感器比较适合于这个目的，因为不论阳光照射还是云

层覆盖时，都可获取数据。即使利用新的传感器如综合孔径雷达，全年估计或核查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层变化仍将

是难事。部分挑战来自此种努力所需的资源（人力和资金），尽管如此，随着卫星传感器时间和空间分辨率的提高，

                                                        
25  在有些情况下土地覆盖层可能变化，但土地用途不变，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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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在年度或更频繁的基础上检测土地利用或土地覆盖层的突然和/或 近的变化。 

方法 4b：遥感核查活生物量的变化 

卫星遥感及其图像产品还可能适合于评估主要生态系统级（例如草地与林地）的生物量和生物量变化。森林的

碳储量可利用光谱图像数据与生物量之间的相关性来估计，只要适当的数据（不用于清查估计）可用来代表需要估

计的森林生物群系和管理制度的范围（Trotter 等人，1997 年）。相关性方程可能受一些参数的影响（林冠和下层植物

类型、季节、照明、卫星观察几何学）（Okada 等人，2003 年），而且一般须为每种森林类型发展此种方程。此外，

植被指数（例如，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NDVI）也已用于估计地上部生物量（关于此种指数的概述见第 5.7.6 节）。 

另一个方法是利用综合孔径雷达（SAR）数据，它提供关于受监测土地覆盖层的结构而不是光谱信息。对于某

些森林类型，利用生物量与雷达强度（振幅、反向散射）间的关系可以某种准确度估计木质生物量（Rauste 等人，

1994 年；Foody 等人，1997 年；Luckman 等人，1998 年；Saatchi 等人，2000 年；Terhikki Manninen 和 Ulander，2001

年），或例如通过将综合孔径雷达求出的树木高度与就地求出的异速生长关系联系起来进行间接估计。综合孔径雷达

数据适用于评估两个或多个时点间的地上部生物量的相对蓄积增量变化，特别是在变化相关时。时间序列而不是单

个日期的图像使得变化趋势呈特点化和估计误差 小化。 

在高低不平的地形和具有异质林冠覆盖的地区，光学和综合孔径雷达传感器都有局限性。遥感数据的准确度随

传感器的几何和辐射测量特点而变化，包括在一段时间内传感器校准的变化。所用成像数据应按照目标面积的地理

范围和希望的分辨度来选择。各种卫星传感器的规格（传感器类型、空间分辨率、可获性等）在第 5.7.6 节表 5.7.2

中列出。 

利用图像数据进行面积和生物量核查的其它方法可包括： 

 航空摄影（用于森林的垂直林冠结构、劳动密集型）； 

 激光剖面仪（LIDAR 林冠高度和结构，准确度尚待审查，实验性，昂贵）； 

 与独立机构利用遥感产生的地图/数据作比较。 

方法 5：利用模式核查 

模式可用来核查碳库、活动数据的估值以及总体清单。一般来说，模式不用于对土地面积分类的核查。对于《气

候公约》规定的具体土地利用类别和根据《京都议定书》选定的活动，在直接测量结合遥感不可行时，模式能成为

一种具有吸引力的选择。建模费用差别巨大，取决于具体的用途、合适工具的可获性和所希望的分辨度。与模式设

计和校准相关的启动费用一般比运行成本高得多。利用模式进行核查相当复杂，而且要求高度的技术专长。 

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可用于核查目的的建模方法：自下而上模式和自上而下模式。自下而上的模式从较小规模的

过程按比例放大到较高的总计水平，而自上而下的模式则方向相反，它设法从较大规模的测量推断较小规模的过程。

虽然原则上两种方法都可用于国家级的核查，但自上而下模式更适合于大洲规模的核查。自下而上模式可用于从立

地/地块级规模到地区、国家、甚至大洲一级，只要可获得投入数据。 

用于核查目的的模式，如用于清单编制的模式一样，需要编写成可靠的文件和应接受同行审查。投入参数、数

据、函数和假定应接受详细审查，这一般叫做“验证”。术语“验证”用于普遍接受的适当测试模式性能的含义，这

不等于说模式是现实的惟一真正代表（Oreskes 等人，1994 年）。 

正如其它方法一样，应当指出，模式有它的优点和缺点，而且迄今为止没有“ 佳模式”一说。为了避免与模

式选择有关联的某些可能的偏差，可利用一组经过相同校准的模式（Alexandrov 等人，2002 年）。将模式用作核查工

具经常需要专家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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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5a ：自下而上建模 

有几种类型的自下而上模式可用于核查： 

生态系统和生长模式能够以足够长的时间段模拟植被的生长和碳的演化，它们可用于核查。它们计算生物量的

生长以及碳、水和氮的通量，并能够提供每单位面积森林（Kramer 等人，2002 年）和其它植被类型碳的总初级生产

量（GPP）26和净初级生产量（NPP）的估值。它们可用来核查生物量和通量的第 1 层和第 2 层的组分估值，并可用

来求导与第二层计算相关的“排放因子”和/或国家具体的参数（见表 5.7.1）。在森林的情况下，基本上有两个类别

的生态系统模式可以适用：着重于生态系统的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的模式和基于森林清单的模式。这两类模式比较知

名的有森林-BGC（Waring 和 Running，1998 年）、生物群系-BGC（Running 和 Coughlan，1988 年；Running 和 Uunt，

1993 年；Running,1994 年）及基于清单的模式（Kauppi 等人，1992 年；Nabuurs 等人，1997 年；Birdsey；1996 年；

Kurz 和 Apps，1999 年）。 

近，已开发出新一代陆上碳循环模式以纳入气候变化、大气化学、扰乱率对净初级生产量、净生态系统生产

量 26和净生物群系生产量 26的影响（例如，Landsberg 和 Waring，1997 年；Cben 等人，2000 年 a；Chen 等人，2000

年 b；McGuire 等人，2001 年）。利用遥感空间数据（例如，土地覆盖层、烧除面积和叶面积指数）和气候、大气化

学及土壤清查的地理参考数据集，这些基于过程的模式可将立地级数据（例如，生态系统通量测量数据）按比例放

大到区域和国家范围。不直接依赖于森林清单，利用这些模式估计的数据可用来与基于森林清单的碳核算作比较。

不过，模式（其中土地数据是基于遥感）量化小规模土地用途变化（例如，造林、再造林和毁林）造成的碳储量变

化的能力受遥感信息空间分辨率的限制。 

如果利用模式来总计结果和提供关于国家范围生物量变化的数据，就需要适当进行模式参数化，同时考虑到一

国存在的不同土地用途和土地覆盖层。例如，为将模式结果用于核查森林清单数据，至少应为主要的树种实施参数

化。 

回归模式已被用来根据基本的气象数据计算净初级生产量（例如，Chikugo 模式，Uchijima 和 Seino，1985 年）。

从回归模式和基于过程的模式求出的净初级生产量值可用于交叉检查大规模的第 1 层和第 2 层数据（见表 5.7.1）。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纳入地面真实数据的建模方法提供比遥感方法更准确的数值。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

如地形和林冠覆盖率及结构特点如气候等也能用来求导生态系统和生长模式以便检索空间坐标结果。因此，在大洲和全球

两级，地理信息系统建模可用来核查国家土地测量法（Mollicone 等人，2003 年）。 

方法 5b：自上而下建模和大规模方法 

自上而下模式可用于核查从区域到全球规模的碳储量和储量变化。这些方法不能容易地适用于国家级的估计，

但可用于总计的国家、大的区域或大洲。对于面积很大的国家或具有能够将国内气团与外部气团流动分开的特点的

国家（例如，北美、北方生物带-西伯利亚、澳大利亚、英国等），区域/大洲规模的方法也能用于国家范围。自上而

下建模可对区域碳预算提供总体限制，但它们不适合于部门碳预算的核查，因为它们不能区分不同土地利用类别或

管理活动引起的排放和清除的影响——如根据《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报告所要求的那样。此外，自上而下

建模的方法包括不属于《气候公约》或《京都议定书》规定报告的土地利用类别（例如，非经营土地）产生的排放

和清除。尽管如此，在较大的规模上，关于温室气体浓度和同位素构成的大气测量数据原则上应能证明，根据《气

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采取的总行动对于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趋势将是否有效（Schulze 等人，2002 年）。 

                                                        
26  GPP：总初级生产量，根据总光合作用得出；NPP：净初级生产量，净光合作用或总初级生产量减去自养呼吸（来

自地上和地下部活植物生物量）；NEP：净生态系统生产量，即碳（CO2）的净排放或清除，或净初级生产量减去

异养呼吸（土壤有机质和土壤有机碳分解，动物），在净生态系统生产量利用通量技术测量时，正确定义为 NEE，
即净生态系统交换；NBP：净生物群系生产量，即碳的大规模（生物群系）净排放或清除，其中考虑到了自然和

人为的扰乱（火灾、风倒、采伐，NBP=NEP-扰乱）。NBP 是 终反映在全球碳预算（即大气）中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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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 

反推模式计算浓度测量和大气输送模式的通量。它们可用来确定洲到全球规模的总体碳动态，但区分不同土地

利用类别或管理活动对总预算的影响的能力有限。通过测量二氧化碳浓度的空间和时间分布，可以检测陆地和海洋

的碳通量。反推模式还可用来计算甲烷和其它温室气体的通量。 

在反推分析中纳入空中观察结果和利用区域级输运模式能够改进估计，并能够考虑空间分布的排放/清除数据。

反推建模方法的实施正处于完善之中，需要各国进行科学协作和建立一个联网系统。此类估值也许将独立于国家数

据而且对区域乃至洲一级的总体核查将起重要作用（关于对几个洲级规模反推建模结果的比较，见 Gurney 等人的撰

文，2002 年）。 

在国家一级，可用于总体核查的另一个大规模方法是利用高塔，一国之内一般有这类塔（例如，电视塔、传输

塔）可用来测量二氧化碳梯度（Bakwin 等人，1995 年）。这种方法可与反推建模结合利用以求出区域/国家排放和清

除的平衡状况。一旦安装到位，该系统可实现自动化而且费用不是很昂贵。 

5.7.3  关于核查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清单的指导意见 
清查机构（或外部团体）为核查认定的一份清单的几个组成部分可包括：排放/清除估值、投入数据和假定。方

框 5.7.2 中的问题可由清查机构作为制定一项核查计划的指导意见。 

方框 5.7.2 

关于为核查选择清单的组成部分和核查方法的指导意见 

哪些标准可用来为核查选择清单组分？ 

如果任何源/汇类别是“关键”的，应当优先核查。不过，不是“关键”的排放和清除也可选定进

行核查，特别是如果这些类别与减轻政策相关或它们的不确定性高的话。如果一个库预计在清查报告期

内发生重大变化，也应给予特别的注意。 

清单组成部分将如何核查？ 

    核查方法的选择将主要取决于该方法对清查机构或国家具体的条件是否合适/可加利用。额外的标准

是：拟核查的数据类型、清查覆盖的空间规模、拟核查的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及方法本身的准确度、精确

度和成本。方法和选择方法的标准在表 5.7.1 中详述并在第 5.7.2 节中作了详细说明。 

 

如果一国对它的清单进行内部核查，“优良做法”是确保： 

 足够的独立专业知识可加利用； 

 核查的文件被列入国家清查报告； 

 不确定性估值和质量保证/质量控制文件被列入报告； 

 说明国家开展的其它核查活动； 

 采用的核查方法是透明、严格和有科学依据的； 

 核查结果是合理并作出可靠解释的； 

 后计算可与基础数据和假定有合理联系。 

方框 5.7.3 中的一览表归纳了对清单进行内部核查可使用的一些工具，特别着重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

业部门。还为《京都议定书》方面提供一个具体的方框（见第 5.7.4 节方框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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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交叉问题 

 

 

方框 5.7.3 

国家清查中对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清单的核查 

A. 检查：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清单就估计所有 IPCC 源/汇类别排放和清除所使用的数据

和假定提供文件证明了吗？ 

已将所有重要的碳库列入清单了吗？ 

如果有些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排放/清除类别被遗漏，报告解释其原因了吗？ 

排放和清除是否分别报告为正项和负项？ 

就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清查的总面积而言，清查年土地利用的总体变化在置信限

度内等于零吗？ 

对从基准年到结束年的趋势的任何中断作了评价和解释吗？ 

B.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排放和清除的比较： 

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清单与该国独立编制的国家清单作比较，或将国家清单

的区域子集与为这些区域独立编制的清单作比较（表 5.7.1，方法 1）。 

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清单与一个不同但类似的国家的国家清单作比较（表

5.7.1，方法 1）。 

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清单的活动数据和/或排放因子与独立的国际数据库和/或其

它国家的（数据库）作比较。例如，将类似物种的生物量扩展系数与森林条件类似的国家的数据作比较

（表 5.7.1，方法 1）。 

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清单与利用另一层方法计算的结果，包括默认值作比较

（表 5.7.1，方法 2）。 

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清单与可获的高强度研究资料和实验数据作比较（表

5.7.1，方法 1-3）。 

将清单中利用的土地面积和生物量蓄积量与遥感数据作比较（表 5.7.1，方法 4）。 

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清单与模式作比较（表 5.7.1，方法 5）。 

C. 不确定性的比较： 

将不确定性估值与文献中报告的不确定性作比较。 

将不确定性估值与其它国家的估值和 IPCC 默认值作比较。 

D. 直接测量： 

    进行直接测量（例如当地森林清查、详细的生长测量和/或温室气体的生态系统通量，表 5.7.1，方

法 3）。 

考虑到资源的限制，应在可能的范围对国家清查报告中提供的信息进行核查，特别是对关键类别。方框 5.7.3

中的核查方法可适用如下： 

 A 项下所列的检查至关重要，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应作为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的组成部分进行。 

 “优良做法”是至少用方框 5.7.3 的 B 项下所列的方法之一进行核查（有关可适用方法的更多信息见表 5.7.1

和第 5.7.2 节）。 

 如果无法获得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关于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独立估值，那么内部或外部核查

将很可能仅限于对数据和方法的详细审查（Smith，2001 年）。在此种情况下，“优良做法”是由清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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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这些检查，并在其国家清查报告中提供充分的文件和其它证明材料以便于外部核查。 

 清查机构在考虑到国家具体情况和资源可获性的前提下，可以评估有关方法的恰当结合以核查它们的土地

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清单。方法 1、2 和 3 对于核查清单的几个组分是可行的。在所列的这些方法

中，拥有中低量资源的清查机构可轻而易举地实施方法 1 和方法 2。遥感 适合于核查土地面积。直接测

量（方框 5.7.3 的 D 项下）是有用的，尽管该方法可能属于资源密集型方法，而且规模大时费用可能是一

个制约因素。在直接测量与遥感相结合不可行时可将模式作为一个替代方法。 

5.7.4 与《京都议定书》有关联的具体问题 
一般来说，第 5.7.2 节中讨论的方法同样可用于核查根据《气候公约》提交的清单和根据《京都议定书》提交

的报告。虽然测量给定面积的碳储量变化的费用随着希望的精确度和景观异质性提高而增加，但“优良做法”的原

则同样适用于项目和国家清单。 

清查机构可利用方框 5.7.4 中的问题来帮助指导为根据《京都议定书》第 3.3 和 3.4 条报告的补充信息制定一项

核查计划。 

方框 5.7.4 

关于核查碳库和活动的指导意见 

核查哪些碳库？ 

“优良做法”是既重点核查预计与《京都议定书》 相关的那些碳库，也重点核查非二氧化碳温室

气体排放。《马拉喀什协定》列出了以下库：地上和地下部生物量、枯枝落叶、死木和土壤有机碳。正如

《马拉喀什协定》所指出的，缔约方如果提供可核查的信息证明特定的库已不是第 3.3 条规定的活动和根

据第 3.4 条选定的活动或项目的温室气体的源，可将该库排除在报告之外。因此，要求的信息对于选定的

库（遵循第 3 章和第 4 章提供的意见，关于库的变化）和非选定的库（证明它们不是源的补充信息）来说

是不同的。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清单，如果一个库预计在清查报告期间将发生重大变化，

也应予以特别注意。 

核查哪些活动？ 

按照《马拉喀什协定》，缔约方应报告《京都议定书》第 3.3 条规定的活动并可只选择第 3.4 条规定

的某些活动。对于所有强制性或可选的活动而言，《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报告所特有的组成部分包括：

认定此类活动发生的面积，证明这些活动是自1990年1月1日以来已发生和人类引起的，以及确定“1990”

基准年（再造林活动的参考年和净-净核算的基准年）。 

 

与根据《京都议定书》第 3.3 和 3.4 条得出的估值相关的具体核查可包括： 

 对于纳入《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报告的土地，“优良做法”是利用地理和统计信息如遥感数据来核查此类

土地。即使不要求地理参照，这也将便利核查（Smith，2001 年）。 

 报告第 3.3 和 3.4 条规定的多数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要求提及 1990 年或 1990 年以前的数据

（1990 年林地/非林地分类，农田管理、放牧地管理、植被重建等的净-净核算）。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数

据可能无法获得或其可靠性有限，可依照第 4 章第 4.2.8.1 节中的意见利用估值。“优良做法”是尽量核查

估计方法和数值。 

项目活动的排放和清除可根据《京都议定书》第 6 和 12 条报告，本报告第 4 章列出了不同的项目类型并提出了

可能需要核查的每种信息类型。虽然第 5.7.2 节中介绍的许多方法可用于项目核查，但正在根据《京都议定书》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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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喀什协定》发展补充规则。27尽管有这个因素，项目核查一般比国家级的核查容易。就项目而言，界限、碳库和寿

命都是能够可靠确定的因素，因此可加以核查。一般来说，拥有良好监测和报告计划的项目可能较容易核查。 

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清单，清查机构在考虑到具体情况和资源可获性的前提下，可选择恰

当的方法组合来核查根据《京都议定书》报告的补充信息。在这些方法中，遥感 适合于核查土地面积。直接测量

是有用的，尽管这种方法可能是资源密集型的。在直接测量与遥感结合不可行时，可将模式作为一种替代方法。有

些核查步骤为《京都议定书》所独有，在方框 5.7.5 中介绍。 

方框 5.7.5 

根据《京都议定书》进行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核查 

检查： 

如果一缔约方报告在林地上发生了某种活动，是否提供了“森林”定义并且该定义是否与报告的活动和

土地单位一致？是否提供了关于选定的树冠覆盖率和树木高度的信息？ 

是否报告了所有碳库（地上部和地下部生物量、死木、枯枝落叶、土壤有机碳）的变化？如果没有

报告，是否说明了省略某一碳库的理由并提供文件证明？ 

是否具体说明了符合第 3.3 和 3.4 条规定的活动的土地面积的地理界限？ 

根据第 3.3 和 3.4 条报告的土地总面积在随后或连续的承诺期内是保持不变还是增加了？ 

是否提供了信息证明根据第 3.4 条选定的活动自 1990 年以来已发生而且是人为的？ 

对于第 3.3 条，是否提供信息以区分毁林与采伐（皆伐）或再造林后接着发生的森林扰乱？ 

 

方框 5.7.5 中所列的检查至关重要，在理想的情况下应作为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的组成部分进行。除了这些具体的

检查外，方框 5.7.3 中 B 至 D 项下列示的综合清单也可用来认定其它有益的核查活动。 

5.7.5 报告和文件 
在清查机构进行核查活动时，“优良做法”是报告以下项目并提供文件证明： 

 已经核查的信息； 

 用来选定核查优先事项的标准； 

 核查方法，及所收集的相关数据； 

 已经认定的方法的任何局限性； 

 与独立清单、数据集、科学文献等所作的 终比较； 

 从外部审查人员收到的任何反馈意见，附上关键评论的摘要； 

 核查的主要结论； 

 核查过程采取的行动； 

 产生于调查结论的有关国家/国际级清查改进或研究的任何建议。 

                                                        
27  本段所指的核查应在本章的背景下考虑（如第 5.7.1 节所界定的）。根据《马拉喀什协定》，项目需接受具体的“核

查”，如决定草案-/CMP.1（第 6 条）、-/CMP.1（第 12 条）及其附件（FCCC/CP/2001/13/Add.2）中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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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鼓励清查机构提供关于其它机构进行的外部核查活动的信息，但条件是它们与清查有关并且任何此类信息能

够方便地收集和汇总。 

如果建模被用于核查，“优良做法”是将建模过程充分编写成文件。有待报告的其它信息包括：投入数据的来

源、模式和数据假定的讨论及程序和分析的说明。由于投入数据量大并且典型的大模式需要多种变量，可能需要许

多长篇幅的技术性文件。“优良做法”是全面和透明地报告以上信息。拟包括的信息应能使第三方充分了解核查过程

和在必要时证实结果。 

5.7.6 关于核查方法的某些细节 

与国际方案和数据集的比较 

对于愿意参照来自国际监测和研究方案的数据集比较清单或其组成部分的清查机构，按照方框 5.7.6 中提供的

联系信息进行联系可能是有益的。显然，方框并非详尽无遗地列出可获的所有方案，但它提供了与土地利用、土地

利用变化和林业较为相关的某些方案的信息。 

方框 5.7.6 

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有关的方案和网络 

FLUXNET（Ameriflux、Carbo Euroflux） 

生态系统通量测量网，多数关于林分，但也有其它土地利用类型的通用数据库，与生态系统研究有关 

http://www-eosdis.ornl.gov/FLUXNET/index.html 

CarboEurope（由欧洲联盟委员会资助） 

项目集群，旨在依靠不同的方法（通量测量、生态系统研究、区域和洲预算、反推建模、生态系统建模）

了解欧洲的碳平衡 

http//www.bgc-jena.mpg.de/public/carboeur/ 

国际地圈-生物圈方案（IGBP） 

净初级生产量数据集，协调国际研究的努力，全球变化和陆地生态系统等 

http//www.igbp.kva.se/cgi-bin/php/frameset.php 

http//www.gcte.org/ 

长期生态学研究（森林、草地） 

存在于不同国家的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网 

http//www.lternet.edu/ 

粮农组织 

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场所数据库（TEM）、全球陆地观测系统（GTOS）、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森

林资源评估（FRA） 

http:www.fao.org 

监测网络 

ICP Forost 

欧洲联盟国际森林共同合作方案（EU/ICP Forests），在 35 个国家在两个层面上开展工作，致力于标准化

规程和方法。系统格网约有 6000 个一级点，在其中进行有限数目的调查，而密集监测格网在欧洲大陆

主要森林类型中有 860 个 2 级地块，在其中进行大量的调查。 

http://www.icp-fores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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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5.7.6（续） 

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有关的方案和网络 

ICP/IM 和 EMEP 

多学科 ICP 综合监测方案（ICP/IM）以及监测和评价欧洲空气污染物远距离传播合作方案（EMEP）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远程跨界空气污染公约》监测战略和影响评价的一部分。EMEP

方案依赖于 3 个主要组成部分：（1）排放数据的收集，（2）空气和降水质量的测量，和（3）空气污染

大气输送和沉积的建模。 

http://www.vyh.fi/eng/intcoop/proiects/icp-im/in.htm 

http://www.emep.int/ 

全球碳项目 
全球碳项目是国际地圈生物圈方案（IGBP）、世界气候研究方案（WCRP）和人类因素国际方案（IHDP）
的地球系统科学联盟项目。全球碳项目的科学目的是发展全球碳循环的完整情景，包括生物物理和人类

因素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和反馈。 
http://www.globalcarbonproject.org/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分布式活动档案中心（ORNL DAAC） 
在地面、从飞机、通过卫星收集或由计算机模式产生的生物地球化学和生态学数据的一个来源。数据规

模从特定地点到全球不等，而且时间范围从数天到数年不等。作为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地

球科学企业（ESE）方案的组成部分，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环境科学处（ESD）为生物地球化学动态经营

着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分布式活动档案中心。 
http://www-eosdis.ornl.gov/ 

 

遥感 

关于现有遥感传感器的概述 

分辨率从粗到细的光学卫星数据，在全球范围内可从 NOAA AVHRR、SPOT Vegetation、ERS/ATSR、MODIS、

Envisat MERIS、Landsat TM/ETM 和其它一些传感器获取。只是 近才供 NASA AIRSAR 飞行任务使用的多频/极化

雷达，对于植被分类也非常有用。这些传感器由于对植被结构特点很敏感，给光学遥感提供了一种优良的补充数据

源。使用 Envisat ASAR 卫星和随着 RadarSat 2 号卫星的发射，此种雷达数据将能够更广泛地获得。遥感数据的准确

度因传感器的几何和辐射测量特点而不同。不同卫星传感器的规格（传感器类型、空间分辨率，可获性等）列示在

表 5.7.2 中，关于更多的信息可查阅 http://idisk.mac.com/alexandreleroux/Public/agisrs/arist.html。所用的成像数据应根

据目标面积的地理范围和所希望的分辨度选择。利用不同的传感器可能是一个解决方案以规避云层持续覆盖地区遥

感的局限性（例如，光学和雷达数据）。 

利用遥感求导植被参数 

已知净初级生产量（NPP）与光合作用的有效辐射（PAR）为正相关，它也能根据 NDVI（归一化差异植被

指数）和太阳辐射作出估计。 

光学遥感数据（包括像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这样的指数）与碳储量间的函数关系是，林冠反射率与叶面积指数

（LAI）相关，而且叶面积指数反过来又与木质生物量和净初级生产量有着很强的函数关系（Gholz，1982 年；Waring，

1983 年）。对这种关系的另外一种解释是反射率与吸收的光合作用有效辐射部分（fAPAR）相关，它在较长的时期内

与净初级生产量呈线性相关（例如，Monteith，1977 年；Landsberg 和 Waring，1997 年）。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被广

泛用来根据遥感数据估计叶面积指数和吸收的光合作用有效辐射部分。 

通过遥感确定的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和太阳辐射，与气象测量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相结合，也可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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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规模上（区域乃至全球）用来作出估计。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还被用来求导生长季节的期限，已表明这个参数

与以生态系统通量测量的净生态系统交换（NEE，净碳汇）密切相关，尤其是在落叶林（Baldocchi 等人，2001 年）。

不过，在利用这个方法时，必须仔细考虑到，精细尺度的差别难以处理而且并非所有植被的连续阶段都被归一化差

异植被指数所恰当覆盖（回收过程等）。此外，从与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相关性求出的多数生态系统参数可能是特定

物种和/或生物群系的。而且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受林冠叶面积指数或吸收的光合作用有效辐射部分以外其它因素的

影响，这种关系在叶面积指数值超过 3 米 2/米 2时趋于饱和（Moreau 和 Li，1996 年，Carlson 和 Ripleg，1997 年，

Gemmell 和 McDonald，2000 年），尽管就针叶林冠而言，在叶面积指数达到 10 米 2/米 2 时并不饱和（Chen 等人，2002

年）。由于饱和，从 LANDSAT 卫星图像求出的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发现与热带林分结构变量或林分内地上部总生物

量的相关性很弱。一般来说，估计叶面积指数或吸收的光合作用有效辐射部分的基于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的方法将

是土壤反射率、植被覆盖率、生物群系类型和照明/观察条件的一个函数。这些因素导致用于从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

估计叶面积指数（或吸收的光合作用有效辐射部分）的方程多种多样（Moreau 和 Li，1996 年），如果选择或求导方

程，用户应当考虑到这一点。如将光谱指数用作构建与叶面积指数或吸收的光合作用有效辐射部分关系的基础，应

考虑利用受诸如土壤反射率等参数变化影响较小的一个指数（Kaufman 和 Tanre，1992 年；Huete 等人，1997 年）。

增强型植被指数（EVI）也许是其中 有希望的，既对多数传感器而言易于实施，而且与吸收的光合作用有效辐射部

分呈线性关系（Huete 等人，1997 年；Gobron 等人，2000 年）。对于 1 公里像素足够的数据集而言，用户也许能够

利用 MODIS 或 MERIS fAPAR 数据和 MODIS LAI 数据。此外，软件可免费获得以便从 SeaWIFS、MERIS、

VEGETATION 或 GLI 传感器获得的数据产生高质量的吸收的光合作用有效辐射部分的值（Gobron 等人，2000 年）。 

地上部生物量还能利用 LIDAR 机载传感进行有效的估计，这种传感可通过发射激光脉冲——其波长在林冠表

面反射但能通过树木并反射到地面——同时测量林冠表面和地面海拔高度。不过，由于激光束直径小，大面积绘图

需要广泛的飞行（Dubayan 和 Drake，2000 年）。飞机或卫星所载的激光植被成像传感器（LVIS）如具有大覆盖区的

植被林冠 LIDAR 将可能解决这些问题（Blair 等人，1999 年；Means 等人，1999 年；Dubaghan 和 Drake，2000 年）。

利用基于太阳-目标-传感器几何学的双向反射特性的光学卫星数据，还可估计植被结构。 

利用遥感检测火情和烧除面积 

遥感还经常适用于森林火情检测。不同规模的森林火情或火迹检测的例子很多，包括利用 Landsat TM 检测国内

1 公顷火烧痕（例如，ITALSCAR，2003 年：意大利区域烧除森林绘图，http://www.esa.int/dup）或为欧洲联盟成员

国进行的检测（http://natural-hazards.jrc.it/fires/）、在印度尼西亚利用 ERS SAR 进行的检测（Page 等人，2002 年）以

及全球检测活火情（ATSR 世界火情图，2003 年：http://earth.esa.int/ionia/FIRE/）、火烧痕（GLOBSCAR，2003 年全

球烧除森林绘图，http:// earth.esa.int/ionia/FIRE/）；GLOBCARBON，2003 年：全球碳模式同化土地产品，

http://www.esa.int/dap)和烧除面积（2000 年全球烧除面积：http://www.gvm.sai.jrc.it/fire/gba2000_website/index.htm）。

举例说， 近利用遥感技术所作的一项研究估计了 1990 年至 1997 年间湿润热带火情引起的毁林总面积，得出了一

个不同于粮农组织统计局报告的数字，后者是利用各国和专家报告的毁林数据（Achard 等人，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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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部生物量 

土壤以上所有活的生物量，包括茎、树桩、枝、树皮、籽实和叶。 

注：如果下层林木在地上生物量碳库中占较小的部分，那么用于某些层级的方法和相关数据将这部分排除在外

是可接受的，但要按照第 5 章的规定在整个清单时间序列中以统一的方式使用层级。 

绝对误差 

大容许误差，定义为独立于所估计变量数值的一个实际范围。 

活动 

在给定时期内在划定区域所发生的做法或总体做法。 

核算 

将报告的排放和清除量与承诺量作比较的规则。 

准确性 

清单定义：准确性是指某一排放或清除估计正确程度的一个相对测量指标。所作的估计在某种意义上是准确的，

既不系统地高于也不系统地低于真实排放或清除值，而且从实际操作角度讲尽可能地减少不确定性。应该使用符合

优良做法指南的适当方法，以提高清单的准确性。（FCCC/SBSTA/1999/6 Add.1） 

统计定义：准确性是描述某一变量估计没有受由系统误差造成偏差影响程度的，它描述某一数量性的估计不被

系统误差带来的偏差所影响的程度的通用术语。它应该与下图所示的精确度有所区别。 

 

  

 

 

 

 
活动数据 

清单定义：在给定的时期内，人类活动导致的排放或清除的数据。 

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分，关于土地面积、管理系统、石灰和肥料使用的数据作为活动数据的例

子。 

造林 1 

在至少 50 年内非森林的土地上，通过直接的人为种植、播种和（或）人类对自然种籽源的促进，将其变为林地。 

                                                        
1   如《马拉喀什协定》所规定的，在《京都议定书》范围内，参看/CMP.1 号决定草案附件的第 1 段（土地利用、土

地利用变化和林业），该内容也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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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引起的 

人为的，人类活动造成的。在《IPCC 指南》中，人类活动引起的排放不同于自然排放。许多温室气体也属于自

然排放。正是超出自然排放的人为增量才可能会打乱自然平衡。 

在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优良做法指南》中，管理土地上的所有排放和清除均视为人类活动引

起的。 

算术平均值 

统计定义：数值之和被数值的个数相除。 

基本木材密度 

烘干重量与新鲜树干茎体积（不包括树皮）的比值。它允许以干物质质量计算木材生物量。 

地下部生物量 

活根的全部活生物量。直径不足（建议的）2mm 的细根有时不计在内，因为往往不能凭经验将它们与土壤有机

质或枯枝落叶相区分。 

偏差 

清单定义：观测方法的系统性误差，其数值在多数情况下不明。它的产生可能是由于使用未恰当校准的测量设

备，或者从一个错误统计总体中选择细项，或者偏爱某一统计总体的一些要素。 

生物量 

地上、地下、活着和死去的有机物质，例如树木、作物、草、枝叶、根等。生物量包括地上和地下生物量的库

定义。 

生物量累积率 

形成的净生物量，即所有增量减去所有损失。当使用碳累积率时，只需再采用一个换算步骤：即采用干物质中

有 50%的碳含量（默认值）。 

生物量累积率可使用本报告第 3 章中的方程 3.2.4 计算。 

生物量扩展系数（BEF） 

一种扩大生长存量或商业性圆木收获量的倍增因子或生长存量体积增量数据，以说明非适销的生物量组成部分

如树枝、树叶和非商业用树木。 

推演 

“预测”的反义词。从当前条件推断过去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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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生物带 

见极地/北方生物带。 

自下而上建模 

一种建模方法，该方法从详细的小规模（即地块/林分/生态系统规模）过程着手，以提供较大集合规模（区域/

国家/洲/全球）的结果。 

燃烧/火完全度 

在一定单位或面积内生物量总量被火燃烧的份额。经常与燃烧效率一起使用。 

林冠覆盖率 

树叶自然分布 外围垂直投影所覆盖的地面百分比。不能超过 100%（也叫做“树冠郁闭度”）。 

同树冠覆盖率。 

碳累积率 

见生物量累积率。 

碳预算 

碳库间或碳循环某个具体环圈（例如大气层-生物圈）间碳交换的平衡。对碳库或碳库预算的审查将提供它是作

为一种源还是汇的信息。 

碳循环 

碳的所有部分（库）和通量；通常被认为是由在路径和交换方面相互联系的四个主要碳库组成的一个系列。这

四个碳库是大气层、生物圈、海洋和沉积物。通过化学、物理和生物过程进行从库到库的碳交换。 

碳通量 

碳在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例如，吨碳/公顷/年）从一个库向另一个库的转移。 

碳库 

含有碳的库。 

碳储备 

推荐使用碳储量。见碳储量。 

碳储量 

一个库中碳的数量。 

IPCC 关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的优良做法指南 G.4



附件 A：词汇表 

碳储量变化 

一个库中的碳储量可能由于碳增加与碳损失之间的差别而发生变化。当损失大于增加时，碳储量变小，因而库

作为了大气的源；当损失小于增加时，库成为大气的汇。 

郁闭林 

其特点为林冠覆盖率大于 40%的森林。 

二氧化碳当量 

用来根据其全球增温潜势（GWP）比较不同温室气体的一种度量。按一个时期（通常为 100 年）内排放到大气

层的 1 千克温室气体的辐射强迫与 1 千克二氧化碳的辐射强迫的比率来计算 GWP。 

人口普查 

通过询问人口收集的数据。通常访问有关的总人口（但有时也抽样）。 

演替时序 

演替时序包括取自类似但不同地点的测量结果，这些地点代表土地利用或管理的时间顺序，例如自毁林以来的

若干年。作出努力以控制所有其它地点间的差异（例如，通过选定具有类似土壤类型、地形、先前植被的地区）。演

替时序经常用作在一段时间内在同一地点反复进行的实验研究或测量的替代品。 

相关系数 

统计定义：变量相关系数，Vx 是统计标准方差 Ơx 与平均值μx 的比值，即 Vx=Ơx/μx。它还经常指抽样变量

相关系数，它是抽样标准方差与抽样平均的比值。2 

 

燃烧效率 

以二氧化碳形式释放的燃烧碳的比例。 

商业性收获 

见采伐量。 

可比较性 

清单定义：可比较性是指缔约方报告的清单中排放和清除估计应在缔约方间可进行比较。为此，缔约方应该使

用缔约方大会（COP）方法和格式来进行清单的估计和报告。 

                                                        
2  “变量相关系数”是个术语，经常被“误差”所替代，如“误差是 5%”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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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 

清单定义：完整性是指清单包括整个地理覆盖范围内的所有源和汇以及《IPCC 指南》中包括的所有气体，还包

括个别缔约方所特有的其它现有相关源/汇类型（因此可能是《IPCC 指南》中所不包括的源汇类型）。 

可信度 

清单定义：术语“可信度”用于表示测量值和估计值的信任程度。清单估计有信度并不是指这些估计值更加准

确或精确：不过，它将 终就数据是否可用于解决问题有助于建立共识。信度的使用同置信区间术语的统计使用差

别非常大。 

置信区间 

统计定义：置信区间是指某一数量的真实数值所位于的可信范围。可信程度可以通过几率来表达，其数值与区

间的大小相关。它也是一种可以表达不确定性的方式（见估计，统计定义）。 

实际情况中，置信区间可以定义为几率值，如 95%，平均值 x 两端的信度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信度限制 L1 和

L2 可以从几率密度函数计算得到，这意味着利用 x 所估计某一数量的真实数值有 95%机会介于 L1 和 L2 之间。通常

L1和 L2分别为 2.5%和 97.5%。 

例：“有 95%几率的 90 到 100 千吨排放”。当置信区间计算后，就可以采用这一表述（本例中的数值是任意选取

的）。 

混乱矩阵 

建立一个矩阵的常规技术，该矩阵表明对于任何特定类别的土地，由其它任一候选类别进行错误分类的几率。 

一致性 

清单定义：一致性是指清单在数年时间范围内其所有要素应该内在一致。如果对基准年和所有其后年份使用同

一方法，如果使用一致的数据估计源排放或汇清除，那么清单是一致的。在 FCCC/SBSTA/1996/6 Add.1 第 10 和 11

段所指情况下，如果在考虑优良做法并按照透明的方式重新计算的话，对不同年份使用不同方法的清单可以认为是

一致的。 

统计定义：如果估计量随着用于此估计量的抽样规模增加，如通过增加观测数量而改进精度改进趋向参数，对

此参数而言某一统计估计量可以说是一致的。 

转变 

将一种土地的用途改变为另一种用途。 

相关 

统计定义：两个数量间的相互依赖。见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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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 

统计定义：位于-1 和+1 之间的数字，它表征一起观测的两个变量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数字+1 指变量有精准的直

接线性关系；数字-1 指有精准的负线性关系；数字 0 指没有线性关系。它可以定义为两个变量协方差被它们标准偏

差的乘积去除。 

国家具体数据 

根据在国内地点所研究的活动或排放的数据。 

协方差 

统计定义：两个变量间的协方差是两个变量间相互依赖程度的指标。 

对两个随机变量 X 和 Y 并行抽样的抽样协方差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12 ∑ −−=
n

i
iixy yyxx

n
s   

此处，xi，yi，i=1，…，n 是抽样项，而 x 和 y 是抽样平均值。 

农田 

这一类别包括可耕地和耕地、以及植被农业森林系统。农业森林的植被阈值低于与国家选择的定义相一致的数

值。 

农田管理 3 

对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和休耕或暂时不用于作物生产的土地的做法体系。 

交叉问题 

《优良做法指南》一个以上部分引起的事项。在本报告中题为“交叉问题”的单独一章中论述了识别和量化不

确定性、抽样、方法选择——关键类别的认定、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时序一致性和重新计算以及核查等问题。 

树冠覆盖率 

见林冠覆盖率。 

死木 

包括不含有枯枝落叶的所有非活的木质生物量，无论是直立的、横躺在地面上的、或者在土壤中的。死木包括

横躺在地表的木本、死根、和直径大于或等于 10 厘米或国内使用的任何其它直径的树桩。 

                                                        
3 如《马拉喀什协定》所规定的，在《京都议定书》范围内，参看/CMP.1 号决定草案附件的第 1 段（土地利用、土

地利用变化和林业），该内容也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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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树 

清单定义：决策树是一个描述具体步骤的流程图。在依据优良做法原则编制清单或清单的某些部分时，需要按

此办理。 

毁林 4 

人类直接引发的林地向非林地的转变。 

扰乱 

减少或重新分布陆地生态系统中碳库的过程。 

干（森林） 

北方生物带和温带的水分状况用年平均降水量（MAP）与潜在蒸发量（PET）之比率界定：干（MAP/PET<1），

湿（MAP/PET>1）；热带只用降水量界定，干（MAP<1 000 毫米），潮（MAP：1 000-2 000 毫米），湿（MAP>2 000

毫米）。 

干生物量 

见干物质。 

干物质（d.m.） 

干物质指已经烘干（经常在 70℃）了的生物量。 

排放 

温室气体和（或）其前体在特定的区域和时期内向大气层的释放。 

排放因子 

清单定义：对化合物数量而言与活动数据相关的系数，它是后者排放的出处。排放因子通常基于测量数据的一

个抽样，在给定运行条件下对某一类活动得到的平均代表性排放率。 

误差 

统计定义：在统计领域里，术语“误差”是指数量观测（测量）数值与其“真实”（但通常未知）数值的差值的

通用术语，它不带有对某种一般性错误或大错的（轻蔑）意味。 

误差矩阵 

见混乱矩阵。 

                                                        
4 如《马拉喀什协定》所规定的，在《京都议定书》范围内，参看/CMP.1 号决定草案附件的第 1 段（土地利用、土

地利用变化和林业），该内容也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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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 

清单定义：计算排放量的过程。 

统计定义：估计是通过数值化的观测值确定并依据估计公式或算法而对变量数值或其不确定性的评估。估计结

果可以表达为： 

● 一种点估计，它提供数字，可以用于对某一参数的近似估计（例如抽样标准方差估计抽样总体标准方差），

或者 

● 一种区间估计，它提供可信度水平。 

例：如陈述“总排放估计为 100 千吨，其方差相关系数为 5%”是基于抽样平均和标准方差的点估计，而陈述“居

于 90 千吨到 110 千吨总排放，其几率为 95%”用置信区间表示估计结果。 

专家判断 

清单定义：一种经过仔细审议且形成良好文件资料的定性或定量判断，这些判断是由一个或数个有特定领域专

门技能的人员在有明确观测证据的情况下做出。 

极值 

统计定义：抽样品的极值是抽样品种的 大和 小值。极值统计理论与估计大量抽样值的这些极值的分布相关。 

采伐 

所有的立木体积，包括所有活的或死的，在参照期内采伐的、测定到的达到胸高的某一具体 小直径的去皮材

积，也包括未清除出森林的那些部分。清除是采伐（部分 终用途为商业的加工过程）的子集。 

发酵层（F） 

由部分降解的枯枝落叶组成的地面层，其中存在着肉眼可辨的植物残余部分。由大型动物群落排泄物组成的细

小有机质几乎始终存在，但在数量上少于可辨的植物物质。 

森林 5 

森林是指 小面积 0.05 至 1 公顷的土地上，树冠覆盖率（或同等存量水平）大于 10%至 30%，在当地成年后树

高至少达到 2 至 5 米。森林可为由具有不同高度层次的树木和下层灌木覆盖很大部分地面的封闭林或开阔的林组成。

幼年天然林地和树冠密度可达到 10%至 30%或树高 2 至 5 米的所有种植园均包括在森林范围内；由于人类干预如采

伐或自然原因暂时无存量但可望恢复为森林的通常构成林区一部分的地区也属森林范围。 

备注：并非为根据《公约》进行报告而对森林下定义。《IPCC 指南》鼓励各国在计算和报告广泛的具体类别时

使用详尽的生态系统分类以确保各国数据间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5 如《马拉喀什协定》所规定的，在《京都议定书》范围内，参看/CMP.1 号决定草案附件的第 1 段（土地利用、土

地利用变化和林业），该内容也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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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清单 

测量森林的范围、数量和状况的体系，通常通过抽样进行。 

林地 

这一类别包括拥有与国家 GHG（温室气体）清单中用来界定森林的阈值相一致的木本植被的所有土地，在

国家一级细分为经营和非经营林地，并且也按《IPCC 指南》中规定的生态系统类型细分 6。它还包括其植被目前

低于但可望超过林地类别阈值的系统。 

森林管理 7 

有关管理和使用林地的做法体系，旨在以可持续的方式实现森林的有关生态（包括生物多样性）、经济和社会功

能。 

优良做法 

清单定义：“优良做法”是一套规则，意图在于确保温室气体清单是准确的，即在当前判断能力情况下既不过高

也不过低估计排放，而且从实际操作角度讲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 

“优良做法”包括选择适合国家实际情况的估计方法，国家层面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不确定性量化和保证

透明性的数据存档与报告制度。 

草地 

这一类别包括草原和不被视为作物地的牧场。它也包括植被低于用于林地类别的阈值而且不经人类干预预计不

会超过该阈值的体系。该类别还包括从荒地到休养区的所有草地以及农业和林草体系，细分为管理和非管理两类，

与国家定义相一致。 

放牧地管理 8 

对用于畜牧生产的土地的做法体系，旨在管理所生产的植被和牲畜的数量和类型。 

格网单元 

由加在地图上的假想的网格边界界定的土地单位。也可称为栅格单元或象素。 

年毛增量 

参考期内按规定的 小胸高直径（各国不同）测量的所有树木的体积平均年增量。包括已被采伐或死亡的树木

的增量。 

                                                        
6  根据《马拉喀什协定》，森林管理具有特殊的意义，森林管理需要按第 4 章规定对管理的森林进行细分。 
7 如《马拉喀什协定》所规定的，在《京都议定书》范围内，参看/CMP.1 号决定草案附件的第 1 段（土地利用、土

地利用变化和林业），该内容也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8 页。 
8 如《马拉喀什协定》所规定的，在《京都议定书》范围内，参看/CMP.1 号决定草案附件的第 1 段（土地利用、土

地利用变化和林业），该内容也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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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真相 

用于通过地面测量获得的数据的术语，通常用作如卫星数据的验证。 

立木蓄积 

活树组分的立木材积（带皮测量单位：立方米）。 

高活性粘土（HAC）土壤 

带有高活性粘土（HAC）矿物质的土壤为轻度至中度风化的土壤，以 2：1 的硅化粘土矿物质为主（在粮农组织

分类中包括：变性土、黑钙土、黑土、淋溶土）。 

定义的统一 

在这一背景下指使定义标准化或增强定义间的可比性和（或）一致性。 

腐殖质层（H） 

该层主要由呈细粒分布的有机物质组成（但仍在矿质土层的上层）。肉眼可辨的植物残余部分依然存在，但数量

比细粒分布的有机物质少得多。该层可含有矿质土壤颗粒。 

增量 

见年毛增量和年净增量。 

与优良做法一致的清单 

按目前所能判断的，那些清单是含有既不过高也不过低估计而且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的清单。 

改良的牧场/草地/草原 

在其上进行集约、有控制地放牧的土地，需经常施肥和（或）定期重新种植草层。 

关键类别 

关键类别是指在国家清单体系内占有优先位置的类别，因为其估计无论就排放绝对值还是排放趋势或这两个方

面都对国家直接温室气体的总清单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源 

见关键类别。 

土地覆盖层 

土地表面覆盖的植被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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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 

在一个土地单位上开展的活动类型。 

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的优良做法指南》中，这一术语用于第 2 章中界定的广泛的土地利用

类别。据认为，这些土地类别是土地覆盖（例如森林、草地、湿地）和土地利用（例如耕地、定居地）种类的混合

体。 

枯枝落叶-腐殖质-发酵层 

土壤层。详情见枯枝落叶层、发酵层和腐殖质层的各自定义。 

枯枝落叶 

包括直径小于国家制定的 小直径（例如 10 厘米）、在矿质土或有机质土上已经死亡的、处于不同分解状况的

所有非活性生物量。这包括枯枝落叶层、fumic 层和腐殖层。在凭经验不能加以区分时，活细根（小于建议的地下生

物量直径限度）包括在枯枝落叶中。 

枯枝落叶层（L） 

由较新鲜的死亡植物组成的一层，可能带有色彩，但不含有土壤动物群的排泄物，它没有破碎或只是部分破碎。 

对数正态分布 

统计定义：对数正态分布是非线性分布，它先起于零，再达 大值，然后缓慢趋于无穷大。它与正态分布相关：

如果 In（X）是正态分布，则 X 是对数正态分布。 

对数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可以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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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定义函数的参数是：μ1 是数据自然对数转换的均值；σ1
2 是数据自然对数转换的方差。清单编制人员可以

用来确定输入参数的数据和信息是：均值=μ；方差=σ2；相互关系为： 

)(
ln

22

2

µσ

µ
µ

+
=l  

和 











+= 1ln

2

2

µ
σσ l  

低活性粘土（LAC）土壤 

低活性粘土（LAC）矿物质土壤为高度风化的土壤，以 1：1 的粘土矿物质和非晶态氧化铁和氧化铝为主（在粮

农组织分类中包括：强淋溶土、强风化弱粘淀土、铁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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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林 

所有取决于某种人类相互作用的森林（主要是商业性管理、收获工业圆材（原木）和柴薪、木材商品的生产和

使用以及为实现国家规定的景观价值或环境保护而管理的森林），具有划定的地理界限。 

经营草地 

在其上开展人为活动的草地，如放牧或收割干草。 

均值 

统计定义：广义地讲，均值、总体均值、预期或期望值是描述中心值的指标，从概率分布抽样获得的数值均趋

向它。抽样均值或算术平均是均值的估计值。它是一个无偏差和内在一致总体均值（期望值）估算值，还是一个有

其自身方差值的随机变量。抽样均值是所有数字之和被数字的数目去除： 

∑=
n

i
ix

n
x 1

(xi, i=1,…,n 是抽样中的项) 

中值 

统计定义：中值或总体中值是一个数值，它将概率密度函数（PDF）积分分成两个部分，对于对称的概率密度函

数，它相当于均值。中值是第 50 个总体百分点。 

抽样均值是总体均值的估算值。它是将有序样品分成两个等量部分的数值。如果有 2n+1 个观测值，中值取为有

序抽样第 n+1 个样品。如果有 2n 个观测值，中值取为第 n 个样品和第 n+1 个样品的中间值。 

元数据 

关于数据的信息；即说明哪些参数和变量存储在数据库中：它们的位置、记录时间、可存取性、代表性、所有

人等。 

模式 

统计定义：模式是对现实世界情景的量化抽象，它可以简化或忽略某些特征，以更好地集中在较为重要的要素

上。 

例：排放等于排放因子乘活动水平的关系就是一个简单的模式。术语“模式”还经常用于模式抽象的计算机软

件现实化。 

湿润（森林） 

北方生物带和温带的湿润状况用年平均降水量（MAP）与潜在蒸发量（PET）之比率界定：干（MAP/PET<1），

湿（MAP/PET>1）；热带只用降水量界定，干（MAP<1 000 毫米），潮（MAP：1 000-2 000 毫米），湿（MAP>2 000

毫米）。 

蒙特卡洛方法 

清单定义：蒙特卡洛分析的原则是利用电子计算机反复进行清单计算，每次运算时用不确定的排放因子或模式

参数以及用户在 初规定的不确定性分布中随机选取的活动数据。排放因子和/或活动数据的不确定性经常很大，并

且可能不是正态分布，在此种情况下，用以组合不确定性的传统统计规则变得非常近似。蒙特卡洛分析可以通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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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清单估计的不确定性分布来处理这一情形，它同排放因子、模式参数和活动数据的输入不确定性分布是一致的。 

年净增量 

给定参考期内按规定的 小胸高直径测量的所有树木的总增量减去自然死亡量的年平均量。 

净-净核算 

报告年的碳汇或碳源减去基准年的碳汇或碳源。这是第 3.4 条规定的放牧地管理、耕地管理和植被重建的核算法。 

正态分布 

统计定义：正态（或高斯）分布具有下列方程给出的概率密度函数，并由两个参数（均值μ和标准方差σ）来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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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林 

疏林的特点为树冠盖度在 10%至 40%之间（粮农组织），或低于缔约方采用的冠层盖度阈值。 

有机土壤 

符合下文 1 和 2 或 1 和 3 所列要求的土壤为有机质土（粮农组织，1998 年）； 

1. 厚度为 10 厘米或以上。当混合深度为 20 厘米时，小于 20 厘米厚的一层必须有 12%或更多的有机碳； 

2. 如果土壤从来没有达到连续几天的饱和，而且有机碳（大约 35%的有机质）含量超过 20%（按重量）； 

3. 如果土壤常处于水分饱和情形并符合下列任一条件： 

(1) 如果无粘粒，有机碳至少为 12%（按重量）（约 20%的有机质）； 

(i2) 如果粘粒含量在 60%或以上，有机碳至少为 18%（按重量）（约 30%的有机质）；或 

(3) 介于二者之间，中间量的粘土有成比例的有机碳量。 

其它土地（作为一种土地利用类型） 

这一类型包括裸土、岩石、冰和所有不属于任何其它 5 种类型的未管理的土地。在可获得数据的情况下，它允

许认定的土地总面积与全国面积匹配。 

牧场 

进行放牧管理的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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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炭土（也叫有机土） 

一种典型的湿地土壤，水位高而且有机质层至少 40 厘米厚（排水不畅的有机质土）。 

百分点 

统计定义：第 k 个百分点或总体百分点是一个数值，它将 低的第 k 个部分从概率密度函数（PDF）积分划分出

来，即概率密度函数积分跟随指向较低概率密度的第 k 个百分点。 

多年生作物 

多年生作物包括树木和灌木，连同草本作物，例如农林业或果园、葡萄园和各种种植园如可可、咖啡、茶叶、

油棕、椰子、橡胶树和香蕉，但林冠盖度达到林地阈值标准的土地除外。 

极地/北方生物带 

年平均温度（MAT）低于 0˚C。 

库/碳库 

一种库。具有累积或释放碳的能力的系统，碳库的实例有森林生物量、木材产品、土壤和大气层。单位是质量。 

总体 

统计定义：总体是需要考虑项的总和。在随机变量情况下，概率分布可通过定义该变量的总体来考虑。 

做法 

对土地、与土地有关的库的储量或对温室气体与大气的交换产生影响的一项或一组行动。 

精度 

清单定义：精度是不确定性的相反意义，即较为精确的事情，则不确定性也较小。 

统计定义：根据规定条件获得的独立测量结果之间接近一致性（也见准确性）。 

概率 

统计定义：就某一随机事件而言，概率是真实数字，介于 0 和 1 之间。有不同方式来解释概率。一种解释把概

率当作相对频率的特征（如占相应某事件所有结果的比例），另一种解释把概率当作可信程度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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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密度函数 

统计定义：概率密度函数（PDF）是描述总体概率行为特征的数学函数。它是一个函数 f(x)，定义某一连续随机

变量 X 选取 x 附近数值时的相对可能性，且定义当 X 取 x 和 x+dx 间数值被 dx 去除的概率，其中 dx 是一个无限小

数。 

概率分布 

统计定义：给出概率的函数，其随机变量取自给定数值，或者属于一组给定的数值。对随机变量所有数值而言，

概率等于 1。 

不确定性传递 

统计定义：不确定性传递规则确定如何从代数角度将与输入数值相关不确定性量化指标同用于清单编制的数学公式

结合起来，以便获取输出数值的相应指标。见第 6 章，实际编制过程中量化不确定性，及附件 1，《IPCC 国家温室气

体清单优良做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的不确定性分析概念框架。 

质量保证 

清单定义：质量保证活动包括一套规划好的评审规则系统，由没有直接涉足清单编制/制定过程的人员进行评审，

以此确保数据质量目标得以实现，它还保证清单代表在目前知识水平和数据获取情况下排放和汇 可能估计，而且

支持质量控制方案的有效性。 

质量控制 

清单定义：质量控制是一个常规技术活动系统，它在清单编制时测量和控制其质量。质量控制系统旨在： 

(1) 提供定期和一致检验来确保数据的内在一致性、正确性和完整性； 

(2) 确认和解决误差和疏漏问题； 

(3)  将清单材料保留并存档，同时记录所有质量控制活动。 

质量控制活动包括一般方法如对数据采集和计算进行检验，对排放计算、测量、估计不确定性、存档信息和报

告使用业已认可的标准化规则。较高层级的质量控制活动包括对源类型、活动和排放因子数据和方法的技术评审。 

雷达数据 

来自电磁频谱微波部分、经从目标反射后由航空器或卫星收集和发送的遥感数据。 

随机误差 

见系统和随机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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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变量 

统计定义：可以取自一组规定数值中任一数值的变量，这一变量与概率分布相关。只可取孤立数值的随机变量

称之为“离散的”。在有限或无限范围内可取任一数值的随机变量称之为“连续的”。 

栅格数据 

存储在规则的删格点上的信息。 

栅格图像 

栅格数据是指存储在规则的删格上的信息，而矢量数据则相反，该种数据存储拥有相同属性的轮廓区域的坐标

信息。 

再造林 9 

在原为林地但已转变为非林地的土地上，通过人工种植、播种和（或）人类对自然种籽源的促进，直接导致非

林地向林地的转变。在第一个承诺期，再造林活动将限于在 1989 年 12 月 31 日无森林的那些土地上重新植树造林。 

相对误差 

大容许误差，它是估计变量数值的一部分。 

遥感数据 

一般借助于航空器或卫星上的扫描仪或摄影机获取的数据。 

遥感 

获取和使用来自卫星和航空摄影的数据以便推断或测量土地覆盖/利用的做法。可结合地面测量来检查解译的精

度。 

清除 

清除是采伐（用于商业加工部分）的子集。“清除”术语只应用于林业，它不是碳汇的同义词。 

报告 

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供估算清单的过程。 

分辨率 

可以确定有关土地覆盖或利用情况的 小土地单位。高分辨率指可分辨的土地单位小。 

                                                        
9 如《马拉喀什协定》所规定的，在《京都议定书》范围内，参看/CMP.1 号决定草案附件的第 1 段（土地利用、土

地利用变化和林业），该内容也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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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 

调节人类活动的水体（能源生产、灌溉、航运、娱乐等）。由于水位调节，水的面积发生巨大变化。该术语不应

用于碳库。 

植被重建 10 

在有关地点通过建立覆盖面积至少为 0.05 公顷的植被以增加碳储量，而且满足本文所载的植树造林和再造林定

义的另一种直接人为活动。 

抽样 

统计意义：抽样是指从总体中取出的一组有限观测值。 

砂质土 

包括砂粒含量超过 70%和粘粒含量低于 8%的所有土壤（不管分类如何）[基于标准质地测量（粮农组织分类包

括：砂土、砂质岩成土）]。 

季相林 

半落叶森林，具有明显的干湿季节，年降雨量在 1 200 至 2 000 毫米之间。 

敏感性 

统计定义：敏感性是一数量如何响应另一相关数量变化的指标。数量 Y 的敏感性受另一数量 X 变化的影响，可

以定义为 Y 的变化除以 X 的变化。 

敏感性分析 

统计定义：敏感性分析是确定对输入数据或基本假定的变化的敏感（稳定）程度的模型模拟方法。它可以通过

改变输入数据或模式方程和通过观测模式输出结果是如何相应变化而得到。敏感性分析的目的是： 

● 观测对应于合理输入值的输出值范围； 

● 计算弹性和敏感性的有限差别近似，这是一些研究系统误差传递方法学所需要的。 

碳固化 

增加除大气之外碳库的碳含量的过程。人们偏爱使用术语“汇”。 

 

                                                        
10 如《马拉喀什协定》所规定的，在《京都议定书》范围内，参看/CMP.1 号决定草案附件的第 1 段（土地利用、土

地利用变化和林业），该内容也载于文件 FCCC/CP/2001/13/Add.1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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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地 

这一类别包括所有开发的土地，包括任何规模的运输基础设施和人类居住地，除非它们已被列入其它类别之下。

这应与国家选择的定义相一致。 

简单随机抽样 

统计定义：从某一总体中选择的 n 项抽样，这种方法使每一可能的抽样都具有被选中的相同概率。 

汇 

从大气中清除温室气体、气溶胶或温室气体前体的任何过程、活动或机制。报告 后阶段的符号是负（-）号。 

偏斜度 

统计定义：偏斜度是概率密度函数不对称性的一个指标。它是概率密度函数两个动量的简单函数。按下列给出： 

3
3

23
2

3

σ

µ

µ

µ
γ == 此处 µ2，µ3 和 σ都是中间动量。对称分布有 γ=0。同一名称经常用于抽样偏斜度，其中两个总体动

量均由抽样动量所替代。 

土壤有机质 

包括达到国家选择的规定深度的矿质土壤和有机土壤（包括泥炭）中的有机碳，并在时间序列中统一适用。如

果不能凭经验将它们区分的话，活细根（小于用来计算地下生物量的根系直径下限的）包括在土壤有机质中。 

源 

向大气中释放温室气体、气溶胶或温室气体前体的任何过程或活动。报告 后阶段的符号是正（+）号。 

空间内插法 

根据周围土地位置的已知信息对土地特征进行的推断。 

空间坐标 

制图或另加地理坐标。 

灰化土 

显示有强烈灰化土特性的土壤（粮农组织分类包括许多灰化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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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偏差 

统计定义：总体标准偏差是方差的正平方根。它由抽样标准偏差所估计，这一标准偏差即为抽样方差的正平方

根。 

立木材积 

活着或死去的立木体积，树桩以上按预定的梢头直径连皮测量，包括直径超过给定胸高直径（dbh）的所有树木。

小胸高直径和梢头直径因国而异而且通常由各国自定。 

统计量 

统计定义：统计量是一个抽样随机变量的函数。 

统计学 

统计定义：统计学或指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活动数据汇编，或指特定意义上的科学分支，它涉及对来自集合项数

据进行系统性数值处理。 

系统和随机误差 

统计定义：系统误差是通常未知的测量数量真实值与通过一组无限观测抽样均值估计得到的平均观测值的差值。

某一独立测量的随机误差是指独立测量与上述抽样均值限定值的差值。 

系统性误差。 

统计定义：见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 

寒温带 

年平均温度（MAT）在 0℃至 10℃之间。 

暖温带 

年平均温度（MAT）在 10℃至 20℃之间。 

时间序列 

统计定义：时间序列是受随机过程影响且在连续时间点（通常是等距的）观测的数值序列。 

自上而下建模 

一种建模方法，旨在根据大尺度（区域/国家/洲/全球）的测量值推断较小尺度的过程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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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性 

清单定义：透明性指清单所用假定和方法应该清楚地得到解释，以帮助使用报告信息的人员重新编制和评估清

单。清单透明性对信息的通讯和审议过程的成功至关重要。 

趋势 

清单定义：数量趋势表征某一时间段内其相对趋势，正趋势值表示数量增长，负趋势值表示减少。它定义为某

一时间间隔数量的改变与变量初始值的比值，通常用百分比或分数表示。 

热带 

年平均温度（MAT）超过 20℃。 

不确定性 

统计定义：不确定性是一个与测量结果相关的参数，它描述数值离差的特征，此数值可合理地归因于所测数量

（如变量的抽样方差或相关系数）。 

清单定义：一个普遍但不精确的术语，它指因没有确认的源和汇或没有透明性等因素缺少确定性（清单分量）。 

不确定性分析 

统计定义：模式的不确定性分析旨在对由模式自身或输入参数的不确定性导致的输出值的不确定性提供量化的

指标，同时分析各因子的相对重要性。 

均一分布 

统计定义：均一或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被限定在所有数值有均等机会出现的范围内。如果该范围的上限和下限

分别是 a 和 b，概率密度函数（PDF）是关于 a 和 b 的简单函数（定义概率密度函数的两个参数）。 

均一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如下： 





 ≤≤

−=
elsewhere0

for1
)( bxa

abxf  

此处 

2
ba +

=µ  是平均值，而 

12
)( 2

2 ab −
=σ   是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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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清单定义：验证是建立合理方法和基础的过程。对排放清单而言，验证包括检查以确保清单得以按照报告指导

意见和指南完整地汇编。它检查清单内在一致性。合法的使用验证是对某项法案或产品给予官方确认或批准。 

变率 

统计定义：它指由于总体中真实异质性或多样性导致的观测差异。变率可以从内在的随机过程或性质和结果有

未知的重大影响的过程中推导得到。变率通常不能通过进一步测量或研究而减少，但可以通过抽样方差等数量来描

述其特征。 

方差 

统计定义：方差或总体方差是概率密度函数（PDF）的一个参数，它表达总体的变率行为。它是随机变量的第二

阶中心动量。抽样方差可以定义为对离差的变量，等于观测值与观测平均值之差的平方总除以被观测次数与 1 的差。 

∑ −
−

=
n

i
i xx

n
s 22 )(

1
1  

抽样均值方差 

统计定义：取自总体的抽样均值本身是一个有其特征行为和方差的随机变量。对这些抽样均值，方差的适合估

计不是抽样方差，抽样方差估计与单一简单数值相关的变率，但是低值且等于抽样方差被抽样总量去除。 

核查 

清单定义：核查指收集在清单设计、制定及完成后可能有助于建立可靠性以便于清单应用的活动和计算步骤。 

  典型的情况下，用于检查清单的真实性的其它方法包括同其它机构所做的估计进行比较，或者与由这些气体

的浓度或浓度梯度推导出的排放和吸收量进行比较。 

全域绘图 

覆盖全部陆地面积的空间制图，例如通过卫星数据。 

湿（森林） 

北方生物带和温带的水分情况用年平均降水量（MAP）与潜在蒸发量（PET）之比界定：干（MAP/PET<1），湿

（MAP/PET>1）；热带只用降水量界定，干（MAP<1 000 毫米），潮（MAP：1 000-2 000 毫米），湿（MAP>2 000 毫

米）。 

湿地 

这一类型包括全年或一年部分时间被水覆盖或处于水饱和状态而且不属于林地、耕地、草地或定居地类型的土

地（例如泥炭地）。这一类型可按国家定义细分为管理和非管理。它包括属于管理分类的水库和属于非管理分类的天

然河流和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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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前缀和倍增因子  
倍增因子 缩写 前缀 符号 

1 000 000 000 000 000 1015 peta   P 

1 000 000 000 000 1012 tera   T 

1 000 000 000 109 giga G 

1 000 000 106 mega   M 

1 000 103 kilo k 

100 102 hecto   h 

10 101 deca   da 

0.1 10-1 deci d 

0.01 10-2 centi c 

0.001 10-3 milli   m 

0.000 001 10-6 micro   µ 
 

 化合物缩写 

CH4  甲烷 

N2O  氧化亚氮 

CO2  二氧化碳 

CO  一氧化碳 

NOX  氮氧化合物 

NMVOC  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NH3  氨 

CFCs  氯氟碳化物 

HFCs  氢氟碳化物 

PFCs  全氟化碳 

SF6  六氟化硫 

CCl4  四氯化碳 

C2F6  六氟乙烷 

CF4  四氟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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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当量 
1 吨石油当量  1 x 1010 卡路里 

103 吨油当量  41.868 太焦耳 

1 短吨   0.9072 公吨 

1 公吨   1.1023 短吨 

1 公吨   1 百万克  

1 千公吨   1 十亿克 

1 百万公吨   1 太克 

1 十亿公吨   1 拍克 

1 千克   2.2046 磅 

1 公顷   104米 2 

1 卡路里 IT  4.1868 焦耳 

1 大气压  101.325 千帕 

 

 

 单位和缩写  

立方米  m3 

公顷  ha 

克  g 

公吨  t 

焦耳  J 

摄氏度  ℃ 

卡路里  cal 

年  yr 

人头  cap 

加仑  gal 

干物质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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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S 亚洲遥感协会 

ABD 地上生物量密度 

AGO 澳大利亚温室气体办公室 

ANPP 地上部净初级生产量（克/米 2/年） 

ASAR 先进合成孔径雷达 

ASB 砍伐和焚烧替代办法 

Ave. 平均 

AVHRR 高级甚高分辨度辐射计 

BEF 生物量扩展系数 

BNPP 地下净初级生产力（克/米 2/年） 

C stock 碳储量 

CC 仍为农田的农田 

C&I 标准和指标 

CBD 生物多样性公约 

CDM 清洁发展机制 

CI 置信区间 

CIFOR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 

CLC CORINE 土地覆盖 

COP 缔约方大会 

CORINE 环境信息协调 

CRP 保护保护区方案 

CSIRO 英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 

CT 常规耕作法 

CTIC 环保技术信息中心 

D 木材密度 

d.m. 干物质 

DAAC 分布式活动存档中心 

dbh 胸高直径 

DOC 死有机碳 

DOM 死有机质 

EF 排放因子 

EIT 经济转型 

EMEP 监测和评价欧洲空气污染物远距离传播

合作方案 

ES 估计 

ESE 地球科学事业部 （NASA） 

ESRI 环境系统研究所 

ETM+ 增强型专题制图仪 

EU 欧洲联盟 

FAO 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 

FAOSTAT 粮食及农业统计数据库 

FF 仍为林地的林地 

FIA 森林清单和分析 

FRA 森林资源评估 

GBC 绿色建筑挑战 

GCOS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 

GG 仍为草地的草地 

GHG 温室气体 

GIS 地理信息系统 

GLCF 全球土地覆盖融资 

GPG 优良做法指南 

GPG2000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做法指南和

不确定性管理（2000 年优良做法指南） 

GPP 总初级生产量 

GPS 全球定位系统 

GTOS 全球陆地观测系统 

GWP 全球增温潜势 

HAC 高活性粘土 

HT 总高度 

ICOD 国际大坝委员会 

ICP 国际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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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标识 

IGBP 国际地圈  生物圈计划 

IHDP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IM 综合监测 

IPCC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RW 工业圆材 

ISCGM 全球测绘国际指导委员会 

JI 联合履约 

LAC 低活性粘土 

LAI 叶面积指数 

LC 转变为农田的土地 

LCDB 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库 

LF 转变为林地的土地 

LG 转变为草地的土地 

LHF 枯枝落叶-腐殖质-发酵（土层） 

LIDAR 光探测和测距 

LO 转变为其它土地的土地 

LS 转变为定居地的土地 

LVIS 激光植被成像传感器 

LW 转变为湿地的土地 

M&M 计量和监测 

MA 马拉喀什协议 

MAT 年平均温度 

Max. 大 

MDD 小可检测差异 

Min. 小 

min.        分 

MOP 缔约方会议 

MSS 多谱段扫描仪 

n.s. 不重要 

NASA 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 

NBP 净生物群系生产量 

NC 非碳 

NCAS 国家碳核算制度 

n.d. 未定 

NDVI 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 

NEE 净生态系统交换 

NEP 净生态系统生产量 

NF 非联邦 

NGOs 非政府组织 

NI 国家清单 

NMHC 非甲烷烃类 

NOAA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PI 国家泥炭地清单 

NPP 净初级生产量 

NRCS 自然资源保护管理局 

NRI 国家资源清单 

NZLCDB 新西兰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库 

OFP 其它纤维纸浆 

ONC 作战领航图 

OO 仍为其它土地的其它土地 

ORNL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PDF 概率密度函数 

PEFC 泛欧森林认证 

PET 潜在蒸发量 

PI 部分清单 

PWC 多年生木本作物 

QA 质量保证 

QC 质量控制 

R/S 根茎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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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缩写与简称 

RBD 根生物量密度 

RFP 回收纤维纸浆 

RGP 草原、草地、牧场 

RP 回收纸 

RS 遥感 

S 硫 

SAR 合成孔径雷达 

SD 标准偏差 

SFM 可持续森林管理 

SOM 土壤有机质 

SOC 土壤有机碳 

SPOT 地球观测实验系统 

SS 仍为定居地的定居地 

TNPP 净初级生产总量（克/米 2/年） 

TOR 职权范围 

UNECE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CED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UENP-ERID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 

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RL 统一资源定位器 

USDA 美国农业部 

USGS 美国地质勘探局 

UTM 统一横轴默卡托 

VOCs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WCD 世界水坝委员会 

WCRP 世界气候研究方案 

WRB 世界参考资料库 

WP 木浆 

WSO 湿地、定居地和其它土地 

WW 仍为湿地的湿地 

yr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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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人员名单 
阿根廷 
Ginzo, 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Glaz, D.  Secretary of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rin, N.  Secretary of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ine, M.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Comercio Internacional 
Norverto, C.  Secretaría de Agricultura, Ganadería, 

Pesca y Alimentos 
 
澳大利亚 
Barrett, D.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 for  

 Greenhouse  Accounting (CRC GA) 
Barry, S.  CRC GA 
Brack, C.  CRC GA 
Carter, J.  CRC GA Queensland Natural  

 Resources and Mines (Qld NR&M) 
Cowie, A.  CRC GA State Forest of  New South  

 Wales (SF NSW) 
Dalal, R.  CRC GA Qld NR&M 
Dean, C.  CRC GA 
Farquar, G.  CRC G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isty 
Gardner, D.  CRC GA SF NSW 
Gifford, R.  CRC GA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  
 (CSIRO) 

Henry, B.  CRC GA Qld NR&M 
Kirschbaum, M. CRC GA 
Mitchell, C.  CRC GA 
Mokany, K.  CRC GA 
Montagu, K.  CRC GA NSW SF 
Raison, J.  CRC GA CSIRO 
Ritson, P.  CRC GA CALM, WA 
Turner, B.  CRC GA 
Ximenes, F.  CRC GA SF NSW 
 
奥地利 
Radunsky, K. Federal Environment Agency 
 
阿塞拜疆  
Government of Azerbaijan 
比利时 
Vanderstraeten, M. 
Walle, I.  Ghent University 
 
贝宁 
Guendehou, S. Benin Centr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earch (CBRST) 
 
巴西 
de Oliveira Santos, M. 
dos Santos, M. 
Fearnside, P.  National Amazon Research Institute  

 (INPA) 
Fujihara, M.  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Gualda, R.  

巴西（续） 
Krug, T.  Inter-American Institute for Global  

 Change Research (IAI) 
Miguez, J.D.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nteiro Lourenço, R. 
Paciornik, N.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vares de Lima, I. 
Vianna Rodrigues, R. 
 
加拿大 
Bernier, P.  Canadian Forest Service 
Blain, D.  Environment Canada 
Boehm, M.  Agriculture and Agri-Food Canada 
Boysen, E.  Ontario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Brierley, T.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Agri- 

 Food 
Chang, L.  Environment Canada 
Chen, J.  University of Toronto 
Chen, W.  Narural Resources Canada CCRS 
Fernandes, R. Natural Resources Canada CCRS 
Graham, P.  Canadian Forest Service 
Gray, P.  Ontario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Henderson, L Environment Canada 
Jaques, A.  Government of Canada / Environment 

Canada 
Leckie, D.  Canadian Forest Service 
Lempriere, T. Canadian Forest Service 
Magnussen, S. Canadian Forest Service 
McConkey, B Agricultue and Agri-Food Canada 
McGovern, M. Environment Canada 
Trofymow, J. Canadian Forest Service 
Varfalvy, L.  Hydro-Québec 
Wellisch, M.  Environment Canada 
 
智利 
Bahamondez,C. Centro de Información Forestal  

 (CINFOR) 
 
中华人民共和国 
Chen, Z.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Gao, Y.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Kong, X.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Li, L.  State Development Planning  

 Commission 
Li, Y.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e 
Liu, H.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er 
Liu, S.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Lv, X.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 A.  State Development Planning  

 Commission 
Qin, D.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Wang, B.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Wang, X.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Xu, D.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Yan, C.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Yang, Z.  National Satellite Meteorological  

 Center 
Yi, X.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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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续） 
Ying, N.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Zhang, L.  National Satellite Meteorological  

 Center 
Zhang, X.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Zheng, G.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哥伦比亚 
Government of Colombia 
 
刚果民主共和国 
Ntombi   IPCC/Point Focal 
 
芬兰 
Alm, J.  Finnish Forest Research Institute 
Esala, M.  MTT Agrifood Research Finland 
Heikinheimo, P.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Heino, P.  Finnish Forest Industries Federation 
Laine, J.  Helsinki University 
Lapveteläinen, T. Minisr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Lehtonen, A.  Finnish Forest Research Institute 
Monni, S.  VTT Technical Research Centre of  

 Finland 
Muukkonen, J. STAT, Statistics Finland 
Myllys, M.  MTT Agrifood Research Finland 
Pajukallio, A. Ministy of Environment 
Perälä, P.  MTT Agrifood Research Finland 
Pingoud, K.  VTT Technical Research Centre of  

 Finland 
Regina, K.  MTT Agrifood Research Finland 
Savolainen, I. VTT Technical Research Centre of  

 Finland  
Seppänen, A.  Ministy of Environment 
Smolander, A. Finnish Forest Research Institute 
Starr, M.  Finnish Forest Reseach Institute 
Tomppo, E.  Finnish Forest Research Institute 
Vainio-Mattila,M.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Yli-Halla, M. MTT Agrifood Research Finland  
 
法国 
Loisel, C.  Office National des Forêts (ONF) - 

 Inventaire Forestier National (INF) 
Pignard, G.  ONF - INF, Institut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Agronomique (INRA) -  
 Mission Interministérielle de l'Effet de 
Serre (MIES) 

Riedacker, A. ONF - IFN, INRA -MIES 
Seguin, B.  IFN 
 
德国 
Appel, V.  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braucherschutz, Ernährung und  
 Landwirtschaft (BMVEL) 

Augustin, S.  Bundesforschungsanstalt für Forst-  
 und Holzwirtschaft (BFH) 

Beerbaum   BMVEL 
Benndorf, R.  Federal Environment Agency (UBA) 
Butterbach-Bahl, K.Institut für Meteorologie und  

 Klimaforschung -    
 Atmosphärische    
 Umweltforschung Garmisch- 
 Partenkirchen (IMK-IFU) 

Dieter, M.  BFH 

德国（续） 
Glatzel, S.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Heinemeyer, O. BMVEL- Bundesforschungsanstalt  

 für Landwirtschaft (FAL) 
Rogasik, J.  FAL/PB 
Schmitz   BMVEL 
Strich, S.  BMVEL 
Strogies, M.  Federal Environment Agency 
 
冰岛 
The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爱尔兰 
Fay, D.  The Irish Agriculture and Food  

 Development Authority (TEAGASC) 
Gallagher, G. National Council for Fores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FORD) 
Hendrick, E.  COFORD 
Michael, Y.  AT ENVIRON 
 
意大利 
Lumicisi, A.  Italia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Territory 
Tubiello, F.  Columbia University 
 
日本 
Fujimori, T.  Japan Forest Technological   

 Association 
Handa, M.  Organization for Landscape and  

 Urban Greener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Harada, T.  Forestry Agenc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Hayashi, Y.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gro-   
 Environmental Sciences 

Higashi, M.  Ministry of Land, Int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 

Hiranuma, K.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Honda, Y.  Chiba University 
Inoue, G.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Ishizuka, M.  Forestry and Forest Products  

 Research Institute 
Itakura, T. Ministry of Edu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akura, K.  Ministry of Land, Int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 
Kato, J.  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 
Kobayashi, S. Forestry and Forest Products  

 Research Institute 
Kohyama, T.  Hokkaido University 
Koike, T.  Hokkaido University Forests, FSC 
Matsumoto, M. Forestry and Forest Products  

 Research Institute (FFPRI) 
Minami, K.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gro-  

 Environmental Sciences 
Morikawa, Y. Waseda University 
Muto, N.  Forestry Agenc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Nara, C.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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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续） 
Nouchi, I.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gro-  

 Environmental Sciences 
Ogiwara, H.  Forestry Agenc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Ohta, S.  Forestry and Forest Products  

 Research Institute (FFPRI) 
Oikawa, K.  University of Tsukuba 
Okuda, T.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Shibasaki, R.  University of Tokyo 
Shimizu, K.  Forestry and Forest Products  

 Research Institute 
Shirato, Y.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gro-  

 Environmental Sciences 
Sweda, T.  Ehime University 
Takahashi, M. Forestry and Forest Products  

 Research Institute 
Taniyama, I.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gro-  

 Environmental Sciences 
Tanouchi, H.  Forestry and Forest Products  

 Research Institute 
Tonosaki, M.  Forestry and Forest Products  

 Research Institute 
Tsuruta, H.  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o-  

 Environmental Sciences 
Watanabe, T.  Forestry Agenc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Yagi, K.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gro-  

 Environmental Sciences 
Yamagata, Y.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Yasuoka, Y.  University of Tokyo 
 
肯尼亚 
Ambenje, P.  
Marigi, S.  
Munah, P.  
Njihia, J.  
Wairoto, J.  Kenya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马来西亚 
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MOSTE) 
Chan, K.  Malaysian Palm Oil Board (MPOB) 
 
荷兰 
Abeelen, C.  Netherlands Agency for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Novem) 
Batjes, N.  International Soil Reference and  

 Information Centre (ISRIC)/WDC  
 for soils 

Clabbers, B.  Ministerie Landbouw, Natuur en  
 Visserij (LNV) 

Dirkse, G.  ALTERRA 
Groesz, F.  NEO 
Moors, E.  ALTERRA 
Nabuurs, G.  ALTERRA 
Paasman, J.  Bosdata 
Trines, E.  LNV 
van Tol, G.  EC-LNV 
 
 

新西兰 
Baisden, T.  Landcare Research 
Barton, J.  New Zealand Climate Change Office 
Beets, P.  Forest Research 
Edwards, 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MAF) 
Ford-Robertson, J.  Ford-Robertson Initiatives Ltd 
Goulding, C.  Forest Research 
Jebson, M.  MAF 
Lane, P.  MAF 
Maclaren, P.  Piers Maclaren and Associates 
Manley, B.  School of Forestry, Canterbury  

 University 
Novis, J.  MAF 
Plume, H.  New Zealand Climate Change Ofice 
Reisinger, A.  New Zealand Climate Change Office 
Robertson, K. Force Consulting Ltd 
Rys, G.  MAF 
Smith, B.  MAF 
Stephens, P.  Landcare Research 
Tate, K.  Landcare Research 
Trotter, C.  Landcare Research 
Ward, M.  New Zealand Climate Change Office 
Wratt, D.  National Institute of Water and  

 Atmospheric Research (NIWA) 
 
尼日利亚 
Obioh, I.  DERD, OAU 
 
挪威 
Aalde, H.  Norwegian Institute of Land   

 Inventory (NIJOS) 
de Wit, H.  Skogforsk / NIJOS 
Eldhuset, T.  Skogforsk 
Flugsrud, K.  Statistic Norway 
Grønlund, A.  Norwegian Centre for Soil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Klokk, T.  Directorate for Nature Mangement 
Lindstad, B.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Norway 
Nilsen, P.  Skogforsk 
Njøs, A.  Jordforsk 
Pettersen, M.  Norwegian Pollution Control Authority 
Rosland, A.  Norwegian Pollution Control Authority 
Rypdal, 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Oslo  
 (CICERO) 

Sletnes, A.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Solberg, B.  Directorate for Nature Mangement 
Tomter, S.  NIJOS 
Torvanger, A. CICERO 
Utseth, A.  Directorate for Nature Mangement 
Vestgarden, L. Jordforsk 
 
阿曼 
bin Ali Al-Hakmani, M. 
  Ministry of Regional Municipalities,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波兰 
Olecka, A.  Institute of Meteorology and Water  

 Management, Meteorology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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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 
Ferreira, C.  DG Forests 
Seixas, J.  New University Lisbon 
 
俄罗斯联邦 
Bedritsky, A.  Russian Federal Service for   

 Hydrometeorology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Filipchuk, A.  All-Russian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Institute for Forestry and    
 Mechanization / International Center  
 on Forests / Institute for Silviculture  
 and Forest Mechanization(VNIILM) 

Gytarsky, M.  Institute of Global Climate and  
 Ecology 

Karaban, R.  Institute of Global Climate and  
 Ecology 

Moiseev, B.  International Center on Forests 
Nazarov, I.  Institute of Global Climate and  

 Ecology 
Romanovskaya, A. Institute of Global Climate and  

 Ecology 
 
西班牙 
Díaz, C.  OECC-MMA 
Sanchez-Pena, G. Ministry for Environment 
Sanz, M.  Centro de Estudios Ambientales del  

 Mediterraneo (CEAM) 
Vallejo, R.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斯里兰卡 
Punyawardena, B.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苏丹 
Elgizouli, I.  Higher Council for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HCENR) 
Elhassan, N.  HCENR 
 
瑞典 
Boström, B.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  

 Swedish Energy Agency 
Eriksson, H.  National Board of Forestry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Jacobsson, J.  Naturvårds-verket 
Lilliesköld, M. Swedis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Österberg, K. Swedish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 Swedis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Ståhl, G.  Swedish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瑞士 
Filliger, P.  Government of Switzerland 
Robledo, C.  Swiss Federal Laboratories For  

Material Testing and Research (EMPA) 
Romero, J.  Government of Switzerland 
 
塔吉克斯坦 
Novikov, V.  Tajik Hydrometeo-rological Service 

 
土耳其 
Sensoy, S.  Turkish State Meteorological Service  

  (TSMS) 
图瓦卢 
Fry, I.  Departmentt of Environment 
 
英国 
Broadmeadow, M. Forest Research 
Grace, J.  Edinburgh University 
Gregory, S.  FC 
Penman, J.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 Rural Affairs (DEFRA) 
Smith, K.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美国 
Andrasko, K.  USEPA 
Birdsey, R.  USDA Forest Service 
Buford, M.  USDA Forest Service R&D 
DeAngelo, B. USEPA 
Franzluebbers, A. USDA ARS 
Goklany, I.  USDA Forest Service 
Higgs, M.  USDA Forest Service R&D 
Hohenstein, W USDA 
Hrubovcak, J. USDA 
Irving, W.  USEPA 
Kruger, D.  USEPA 
Lund, H.  Forest Information Services 
Norfleet, L.  USDA NRCS 
Sampson, R.  The Sampson Group, Inc. 
Sperow, M.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Stokes, B.  USDA Forest Service R&D 
Wirth, T.  USEPA 
 
欧洲联盟委员会（EC） 
Herold, A.  Öko-Institut 
Matteucci, G. Joint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  
  (JRC IES) 
Seufert, G.  JRC IES 
Wenning, M.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riedrich, T.  FAO 
Holmgren, P.  FAO 
Killmann, W. FAO 
Schoene, D.  FAO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Forner, C.  UNFCCC 
Granholm, H. UNFCCC 
 
欧洲航天局 
Arino, O.  ESA 
Dees, M.  GAF, Munich 
Fernández-Prieto, D.ESA 
Volden, E.  ESA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 
Rakonczay, Z. W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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